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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3

序

台南教区陈介夫神父多年来在堂区传教，负责堂区牧灵工

作，同时一直在碧岳神学院教授教会法，是位非常认真教学的教

授。陈神父由于教学不断研究，将他研究的成果和教学的经验，

整理收集成书，不久前出版了一本有关圣事的教会法著作，最近

神父再次为帮助我国圣职编写了一本"天主教法典注释"把天

主敦法典的第一卷到第六卷中的有些条文加以注释，使求学中的

修士及堂区工作的司锋或修女，在运用法典条文时，更有清楚的

了解和帮助。

陈神父此一巨著的出版，不但为台湾地区的修士及神父们有

用，也必能嘉惠于大陆教会的圣职及修士，我们感谢他并向他祝

贺，求天主降福他，身体健康能为教会做更大的服务。

陈神父也编写了一本"天主教简易婚姻诉讼法"，非常实用，

我建议他将它放在"天主教法典注释"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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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天主教法典，对神职人员而言，非常重要;凡欲晋锋者，不

可不读。

前台北罗光总主教在"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一一中文版"问世

时的序文中，特别指出翻译法典的困难法律名词不容易翻译

……法律的条文又简单紧缩，文句结构非常复杂又严密"。由此

可见，教会法虽译成中文，但其xR涩难懂之处，仍随处可见。因

此，法典之注释，有其必要。

新天主教法典问世(1983 年)已有十多年，讲解法典的外文

书籍，愈来愈多，独未见用中文解释教会法者(也许有，恕我孤

陋寡闻，未看见) ，乃不揣愚鲁，用通俗浅近的文字，解释教会

法，伸对修院的修士有所助益。全部教会法共有七卷，但我只注

解了六卷(一至六卷)。第七卷为诉讼法，因其相当复杂，一般

修院很少讲授此卷者，而且，即使读了诉讼法，及至真正打起官

司来，仍然不知如何应用。因此，我不谈诉讼法的理论，仅举出

→婚姻实例，依照诉讼的程序，指出如何撰写诉状、送达、法院

受理、传唤、进行查证工作、传览卷宗、终结判决、上诉二审法

院、至两次判决婚姻无效为止。读者只要依照所举案例次序，审

理自己所审判之案件，便可打婚姻官司。上述婚姻诉讼实例，已

由孙静潜副主教出资印成小册，为非卖品，需要者可向其索取。

"法律名词不易翻译"这是罗总主教的名言，在中国主教团

出版的"天主教法典拉丁文一一中文版"中，不时遇到这样的

事:同一拉丁字，在不同的法律条文中，有不同的译名。例如

"ORDIN且IUS" 一词，主教团的中文版有四种译法教长" (5 

条……)、"教会教长" (1归4 条 2 项 2 款……)、"教区教长"及

"修会教长" (273 条、 274 条 2 项， 285 条 4 项、 289 条 2 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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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注释文中，只采用"教长"一词，以示统一。

又如 "ORDIN姐IUS LOCI"，主教团译为"教区教长"而原

文的涵义，不仅指"教区教长同时包括法典 368 条的地区教

会的管理人 (134 条 1 项)。换言之， "ORDINA阳US LOCI" 不但

指"教区教长"而且也指"自治监督区、自治会院区、宗座代

牧区及宗座监牧区、以及固定建立的宗座署理区的教长" (368 

条)。所以在我的注解文中，一律采用"地区教长"以代替"教

区教长"。

本书之得以出版，绝非介夫一人之力，尽有数位同道从旁协

助故耳。首先感谢中国主教团主席单主教及全体主教，一致同意

授权作者无偿采用"天主教法典"的中译条文，其次感谢台中教

区主教王愈荣，他是法律专家，不仅为本书修改，还赐序文一

篇，我自衷地感激。为本书出力最大者，非孙静潜副主教莫属。

他不但细心改正大小错误，还连"催"带"逼"命我出版。杨成

斌蒙席更是尽其"书籍审察员"应尽的职责，很细心地，从头至

尾察看一遍，指出大小错误六十余个。此外，作者个人认为本书

中尚有十余难题，虽尽力找参考书，亦无法解决。而仁慈的天主

却巧妙地安排传信大学法律教授施森道蒙席来台南作客(他原元

计划南来)，我乘机向其请教，十余难题遂迎刃而解。在此，除

了感谢仁慈天主外，还要特别多谢主教团、王主教、孙副主教、

施蒙席和杨蒙席。

坦白地说，介夫实无能力，也无胆量，出版这类书籍，因为

丢人事小，误导读者事大。我诚恳企盼有真才实学的法律专家，

能抽点时间，为中国教会写一部解释天主教法典的书。

最后应感谢岳雪峰、周克勤二位神父，出钱出力，盛情感

人。还有其他协助完成此书者，在此一并致谢。

一九九七，正月五日陈介夫序于台南市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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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总则
De normis generalibus 

第一卷总则 1

1 条-本法典专为拉丁天主教会所制定。 1

注释:基督只建立了一个教会，即以罗马教宗为首的天主教

会。但这个教会却分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前者又称为"东方

视教会"，后者又称为"拉丁礼天主教会"，两者的不同处仅在于

剖，仪、制度、传统与教友生活的纪律，却都属罗马教宗管辖(梵

二大公会议:东方公教会法令 1 及 3 号)。例如，东方教会的宗

主教，在保全教宗首席权的条件下，依法(东方教会法典)有权

管理辖区内的全体主教一连省总主教在内一，神职人员及教民

(同上 7)。还有权设立新教区及任命主教(同上 9号)。在西方教

会内，教宗以下的全体教区主教连省总主教在内，都一律平等，

至于成立新教区或任命主教都由教宗一手包办，其他任何主教元

此权力(法典 373 条、 377 条)。东西方教会的制度固然不同，其

礼仪亦各有不同，而且各有自己的法典，所以法典第一条说，本

法典所约束的范围仅限于拉丁教会，即西方教会。凡不是拉丁教

会的信友，一般说来都没有义务遵守，除非是有关信德的道理，

则东西方教民都应遵守(或本法典在个别情形特别声明东方教会

应遵守，则他们才该遵守)。

2条-关于举行礼仪行为的法则，本法典一般不加规定。至 2

今通行的礼仪规章，仍继续有效，但与本法典相抵触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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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关于举行礼仪行为的法则，本法典一般不加规定"，

所以"感恩祭典(Missale) " "每日颂祷 (Bmvtmm)"、圣事礼典

…'.等，都不受本法典的约束。不过，这只是就"一般"情形而

言:设若礼仪规章的某部分与本法典的规定互相抵触时，则应优

先遵守本法典的规定。例如，法典蜘条"元至少一位信徒参

与弥撒时，司锋勿举行弥撒"。而罗马弥撒经书总论 211 号若

无严重需要，没有辅祭员，不得举行弥撒圣祭"。弥撒经书谓

"无辅祭员"，即使有信友参与弥撒，亦不得举行弥撒，而法典则

谓"有一位信徒参与弥撒"，便可举行弥撒，即使"没有辅祭

员"。根据"与本法典相抵触者，不在此限"的原则，上述弥撒

经书的规定，已被法典取消 (c佣UJlunication田 1981 ， p. 2A2 , 

C8ll. 67; 1983 年， p. 193 , C8ll. 859 , n. 2; 创叩pe出L.:天

主教法典注释; 3220) 。

关于十一月二日亡者节能否作三台弥撒的问题，有两派意

见:甲、Luigiαd叩petta (天主教法典注释， Napoli 出版， 1988 正

月，第二册 59 页)、凹o VITO PINTO 为首(天主敦法典注释，乌

尔朋大学出版， 1985 , 551 页)，主张亡者节每位司锋可作三台弥

撒。上述两作家所根据的证明文件为教宗本笃十五世 1915 年八

月十五日的文宪。乙、另一派回佣瞄 Pazhayam阳血1 (天主教法典

注释，印度 h咿lore 出版， 1985 年， 91 页)、加IeS A. Coriden 

为首数位作者(天主教法典注释，纽约出版， 1985 年， 647 页) , 

认为亡者节不可作三台弥撒，除非有主教授权(法典朋条二

项)。乙派所根据的理由是，旧法典 806 条一项许可神父于亡者

节作三台弥撒的规定，因新法典的生效，已被取消(法典 6条一

项一款)，故神父不可于亡者节随意作三台弥撒，除非亡者节是

在主日上庆祝，而神父又有主教许可，为了牧灵的需要，主日依

惯例可作三台弥撒，则神父才可作三台亡者弥撒(法典 905 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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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甲派的主张似乎占优势，因为亡者节许可作三台弥撒，并不

抵触法典 905 条 1 项，此乃属于例外。

3 条-本法典绝不全部或局部撤销宗座与他国或政治社团所 3

订立的协约，因此至今仍然有效，虽与本法典规定相抵触，亦不

受限制。

注释:国与国之间所订立的条约、协约等，依国际惯例必须

遵守。梵蒂冈乃独立国家，自然有权利和他国订立协约，而且实

际和许多不同国家或政治社团订了协约，故天主教法典第三条针

对梵蒂冈与他国所订协约，明文规定"本法典绝不全部或局部

撤销宗座与他国或政治社团所订立的协约"。所以宗座与他国或

政治团体所订的任何协约，都继续有效，即使该协约与本法典相

抵触，协约仍然有效。

所谓"政治团体"，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而是国际组织，

例如，联合国 (ONU) ，联合国文教组织 (u. NES. CO)、粮农

组织 (FAO) 等。

4条-既得权利，以及宗座颁赐自然人或法人的特息，至今 4

使用而未收回者，仍维持原状，但本法典有明文取消者，不在此

限。

注释:法律不溯及既往 (9 条)乃普遍原则，本条 (4 条)

为符合此原则，特明文规定"既得权利，及宗座颁赐之特恩……

仍维持原状"不予取消。

1. "权利"二字的"利"是指"某种利益" "权"是指"权

力所谓"权利"就是指享受某种利益的权力。我有权享受某

种利益，他人应尊重我的享受，不可随意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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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分天赋权利和法律权利。天雕权利乃天主的赐予，非人

的恩赐。例如，生存权、信仰自由权，人人都有，非国家所赐，

故政府国家不可剥夺人的信仰自由。至于法律权利，乃法律所设

立并由其所保护。例如，公民权、选举权、被选权等是也。

"既得权利"不是指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如进修院的资格

(法典 241 条一项)、进修会的资格(法典 642 条) ，也不是指所

期待而尚未得到的权利，而是指已完成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所得到

的权利。例如，张三 1983 年十一月廿七日前一天，刚满廿四岁，

并升了神父，此为既得权利。虽然晋锋后的第一天(十一月廿七

日)新法典生效，规定未满廿五岁者不得晋锋(法典 1031 条一

项) ，但此项规定不妨碍已升神父的张三，此之谓"既得权利

…..仍维持原状"。总之，既得权利，法律不但不废除，反而多

次明文保护之，例如 36 条:行政措施有疑义时，如损及他人既

得权利，应从严解释 38 条:行政措施如损及他人既得权利无

效。其他条文: 50、 121 、 122、 192、 326 条二项、 562、 616 条一

项、 1196 条。

就原则而言"本法典可明文取消"既得权利，但实际上从

不取消，尤其是有关因神律而得的权利，则根本不能取消，例如

前述满廿四岁的张三，于本法典生效前一天晋锋，永远是司锋，

教会法无力干涉。

2. 特恩。特恩(Privilegium) 乃一种恩惠，由立法者或其授

权之人，以特别措施，赐予特定自然人或法人(法典 76 条)。特

恩能是法律以外的 (praeter jus) 恩惠，也能是抵触法律(Con田

Jus) 的恩惠，所以有人将"特恩"译为"特权"颇为传神。

本条 (4 条)所讲的特恩是指 1983 年十一月甘七日以前已存

在的，至于在该年以后所颁娟的特恩，则依法典 76- 84 条之规

定处理之。依本条之规定，凡是宗座颁赐之特恩，至今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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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被取消者，仍维持原状。假如不是宗座颁踢，而是主教赐予

的特恩，只要与本法相抵触，一律取消。即使是宗座颁赐，若为

本法典明文取消者，亦失去其效力。本法典明文取消之特恩共有

三条: 396 条二项:主教视察教区时，得选若干神职人员随行，

废除一切与此抵触的特恩与习惯 509 条一项:教区主教有权任

命咏祷司择职位，……一切相反的特恩都被取消 526 条二项:

一个堂区只能有一个堂区主任，……任何相反的特恩一律撤回。

旧法典 (4 条)除讲"既得权利、特恩"外，还提到恩许

他由.ùtum) ;恩许是有期限的，特恩通常是永久的，本法典只有

一条明文取消恩许 1019 条: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或使徒生活团

的高级上司，有权给予所属人员晋升执事或司锋的委托书，其他

会士或使徒团员的晋秩委托书，一律由教区主教签发，一切给予

上司的恩许撤销。

5 条 -1 项-现存与本法典相抵触的普通或特别习惯，凡为 5

本法典明文拒绝者，决予废止，且以后不得恢复;其余习惯，亦

应废止;除非法典另有明文规定，或其适用已逾百年，或其年代

无法追忆，经教长审断，因人地环境，不能取消者，可容忍之。

注释:习惯。此条所说的习惯，是指本法典于 1983 年公布

实施以前已存在的习惯，特别提出加以处理。至于本法典生效后

所产生的习惯，则在 23 -28 条讨论之。对已存在的习惯之处理，

共分三种步骤:

1.本法典明文拒绝之违法 (Contra Jus) 习惯，不论它是普

通习惯或特别习惯、逾百年之习惯或年代太久无法追忆之习惯一

律废止，且以后不得恢复，所以，凡是本法典明文拒绝之习惯，

应元条件立即停止。例如， 396 条二项"……废除一切与此抵触

的习惯" 423 条一项"只应推选一位教区署理主教，废除与此



天主毒虫法典注释

相抵触之习惯" 526 条二项"→个堂区只能有一位堂区主任，

-一切相反之习惯都应废除" 1076 条 1287 条一项 1425 条

一项。

2. 本法典未明文拒绝之违法习惯，亦应废止。但有两例外:

a. 法典另有明文规定"许可违法之习惯继续存在，便如 1263

条:教区主教在课税上……可依特别习惯给与主教更优惠的权利

办理 1279 条一项"凡对财产所有人有权直接管理者，也有权

管理教会之财产，……但合法习惯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o b. 已

逾百年或年代久远无法追忆之习惯，同时教长认为，因特别原

因，不能取消者，可容忍之。除上述两种例外，其他任何违法习

惯→律取消。

2项-凡无法律规定，至今存在的普通或特别习惯，应予保

存。

3. 凡本法典未规定之习惯(民配ter Jus) ，无论是普通习惯或

特别习惯，应予保存。

6 6 条 -1 项-本法典生效之日起，下列法律取消。

1。 一九一七年颁布的天主教会法典;

2。其他与本法典相抵触的普通或特别法:但对特别法另有

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

3。任何由宗座制定的普通或特别刑法;但由本法典所接受

者，不在此限;

4。 其余纪律性普通法，其内容已由本法典全部重订者。

注释 1983 年十一月廿七日起，新法正式生效，下列法律被

取消:

1. (1款): 1917 年颁布的天主教法典。

2. (2 款) :凡与本法典相抵触的普通法一律取消;此处的



第一卷总则 7

普通法是指旧法典以外由宗座所颁布的一切普通法，只要相反本

法典的规定，一律取消。

3. (2 款) :凡与本法典相抵触的特别法，也一律取消。所

谓特别法是指为特定地区或特定团体所颁布的法律，例如，教区

法、教省法、地区法(即一国或一洲)，修会或使徒生活团会宪

(Cor四tutio) 等，都称为特别法。上述任何一种特别法，只要违

反本法典的规定，就失去约束力，除非本法典针对违反本法典的

特别法，每次明文指出"不取消特别法的效力"等字句。法典惯

常用的字句称为但书，如"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仰面 aliud jure caveatur 或 Nisi aliud provisum fuerit) 。例如 119 条:

‘关于集体法人的行为，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 164 条:

"法定选举应依下列各条的规定进行，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

此限.. 174 条一项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等。凡法

典有上述字句(但书)，即表示特别法虽与本法典相抵触，亦可

依照特别法行事，不必遵守本法典的规定。例如，法典 624 条一

项:担任上司职务应有一定的期限"但对最高上司及自治会院

的上司，会宪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因此耶稣会最高上司，

依其会宪为终身制，那就不必遵守 624 条的规定。

4. (3 款) :凡由宗座制定的刑法，不论是普通刑法或特别

刑法，连不抵触本法典的刑法，只要未记载于本法典内者，一律

取消。例如， 1382 条:无教宗任命，擅自祝圣他人为主教，祝圣

者与被祝圣者，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但旧法典 2370 条

刑法被教宗庇护十二世于 1951 年四月九日(AJ\S; 48 (195) 217 

…)更正为:被祝圣主教、祝圣主教和共同祝圣的主教全受自

科绝罚。 1983 年十一月廿七日新法生效后，由于"共同祝圣的主

教法典 1382 条未提及，故他们的自科绝罚自动停止;又法典

1313 条二项:后法撤销前法或至少撤销刑罚者，刑罚立即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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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 1983 年前元教宗任命，擅自祝圣他人为主教时的"共

同祝圣者"其所受绝罚，至新法生效之日，自动取消。

凡不是由宗座所制定的刑法，只要不抵触本法典，仍维持其

约束力。

5. (4 款):纪律性普通法，其内容由本法典全部重订者，

取消之;例如，本法典卷七将以前的诉讼法全部重订，故 1983

年以前的有关诉讼的一切法律，无论是在旧法典内或以外的，都

被取消。又如旧法 1385 条有关书籍的检查，新法 824……等条巳

予以重订;又如补赎日，新法( 1249 - 1253) 已重订;新法 85 -

93 条已重订豁免规则;对信徒善会之规则 (298 条……)己重

订;有关罪罚之规则 (1311 条……)已重订。不过， 1979 年四

月十五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颁布的有关教会大专学校的宪章

"基督徒的智慧"仍然有效，因为法典 815 条- 821 条并没有将

该宪章的内容全部重订，仅是局部引用。

2 项-本法典中之条文，其援用旧法者，应参照其传统的意

义。

注释:本法典援引旧法之条文，则应参考其传统的意义，换

言之，凡新旧法典相同之条文，应按旧法典的意义解释，所以注

释旧法典的书籍，尚有参考价值。



第一题

教会法律

DE LECffiUS ECCLESIASTICIS 

第一卷总则 9

在正式讲解法律条文之前，我们先简略说明法律之定义及分

类。

1.法律的定义。关于法律的定义，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比较普通的说法是:法律是社会生活的规范，由公权力强制实行

之(何任清著:法学通论，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二年台五版)。

社会规范有两种，一为道德规范，旨在指导人为善;一为法律规

范，意在制裁人为恶。"公权力"是指社会的统治者，集社会全

体之力量，强制各个人服从法律的规范。所谓"强制实行"，是

指法律有约束力，其有违反之者，用公权力压制之，使之就范，

遵守法律。

2. 法律之分类。法律的分类繁多，不胜枚举，今将重要者

开列于后:

①就立法者而言，有天主所制定的法律，有人立定的法律。

人律之中，有教会制定的，称为教会法;有国家制定的，称为国

法。

②依约束力而言，有道德律及纯刑律。前者关系人的道德行

为，直接约束良心;凡明知故意违反之者，良心有罪，即使犯法

行为不为人所知，但天主必惩罚其罪。后者是指犯法者良心不负

罪责，不过，若其犯法行为被公权力发现，只好自认倒霉，接受

处罚，此之谓"纯刑律"

③就主体而言，有普通法( Universalis )、特别法( Particu

』划。前者约束全教会，后者约束局部教会，例如一教省，一国

教友。就主体而言，又分(Generalis) 全体法及( Specialis )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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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前者是全体教友，不分身份等级，一律均应遵守，后者是指

特定身份的教友才遵守，例如修会法、神职人员法。又分属地法

及属人法，前者是指在特定地区之内的人，才有义务遵守;后者

是说，人不论在何处都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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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条-法律一经颁布，立即成立 7 

注释:法律必须让人知道，方能约束人，所以必先公布才能

生效。所谓"颁布"就是立法者用适当的方法使所属人民认识法

律的内容和意义，悻能遵守。"颁布"是构成法律的要素，但亦

有人主张，只是使法律生效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所谓"成立"就是生效之意，开始有约束力，凡属该法律的

主体，都有义务遵守该法律。所应注意者，法律由公布至产生约

束力，其间有时有所谓的法律假期，其用意是使所属人民有足够

的时间学习、了解法律内容，不致因无知而误蹈法纲。至于法律

假期的长短，视立法者的意愿而定。

8 条 -1 项一教会普通法的颁布，除因特别情形而另订方式 8

外，均在宗座公报上刊出，且自该报发行之日起满三月后生效;

但回事件的性质应即时生效者，或有特别明文规定更短或更长的

法律假期者，不在此限。

注释:颁布法律的方式。教会普通法的公布方式，一般说

来，是刊登在宗座公报 (A. A. S) 上，不过，有时也用其他方

式公布，例如"你们悔改吧! " ( Poenitemini )大宪章，是刊登在

1966 年二月十七日的罗马观察报上 (L'臼servaωlre Romano) ，至同

年二月廿三日正式生效，法律假期仅一个星期。

凡刊登在宗座公报上的法律，其法律假期通常是三个月，即

自该报发行之日起，满三个月生效。不过，有时因法律性质应立

刻生效，例如神律，则无法律假期可言。立法者有时视环境之不

同，特别明文规定更短或更长的法律假期，例如，天主教法典

1983 年元月廿五日颁布，至同年十一月廿七日生效，其间法律假

期长达十个月。

2 项 F 特别法的颁布方式由立法者规定，由颁布之日起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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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效;但该法另订期限者，不在此限。

注释:前项所讲的公布的方式及法律假期是指普遍法而言，

至于特别法的公布方式由立法者自行规定，不过，法律假期则只

有一个月，即自公布之日起一个月后生效，当然立法者也可另订

法律假期。

9 9 条-法律针对未来，而不溯及既往;但如有明文规定溯及

既往者，不在此限。

注释"法律针对未来，不溯及既往"此乃罗马法的原则。

今各国在制订法律时，普遍加以采用，教会亦不例外，在其所制

订的法律中，亦采用此原则。

法律不溯及既往，特别是针对"行为"而言，因为法律是

"行为"的规范"行为"既依旧法的规定完成，新法再不能成为

"已完成的行为"的规范，此所以法典第四条明文规定"既得权

利……仍维持原状"。不过，应注意的是"已完成的行为"新

法固然不能加以约束，但"已完成的行为"的法律效果，持续存

在，故新法有时能加以约束"如有明文规定溯及既往者，不在

此限正是指"已完成的行为"的法律效果，新法能加以"溯

及"。例如，旧法严禁领洗的女子与其代父结婚，违者结婚元效

(旧法 1079 条) ，新法已无此项禁令，但此项元效婚姻，并不困

新法取消禁令，而自动成为有效的婚姻，因为法律不溯及既往。

又如张三与其养父依旧法 1080 条有效结婚，新法规定，养父养

女结婚无效(新法 1ω4 条) ，因同样的理由，张三的婚姻仍持续

有效。

法律有时明文规定溯及既往，如法典 1313 条二项"后法撤

销前法或至少撤销刑罚者，刑罚立即停止"。根据此条的规定，

却有教友因触犯旧法 2343 条四项刑法，遭受保留于教长的自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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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罚，于新法生效之日 (1983 年十一月甘七日)，所受绝罚自动

取消，这是拜新法宽大之赐，因为新法对施暴力于神父、执事或

修会会士之教友，不再科以自动绝罚。新法对此项暴力，既无自

再绝罚之规定，那么根据法典 1313 条，凡在 1983 年十一月廿七

日之前遭受此罚者，在该日之后，就没有绝罚了。又如法典 1161

条对无效婚姻的根本补救;法典 1140 条对非婚生子女的补救等，

篝是翻及既往的明证。

10条-否定行为效力或否定行为能力的法律，仅以明文规.10

定者为限。

注释:凡法律规定某种行为是无效的，便是所谓的"否定行

为效力"意即此种行为不产生法定效力，法律不承认它有法律

效果，因此不加以保护。至于所谓的"否定行为能力"，是指某

人没有能力做某事，即使做了，等于没做，因为法律不承认他的

资格。例如法律禁止女人领受圣秩，即使她是一位热心有才干的

女人，即使依照礼仪由主教祝圣为执事、为司锋，该女人仍然不

是神职人员，因为法典规定只有领了洗的男性，才可有效地领圣

穰(法典 1但4) ，这便是所谓的"否定行为能力"的法律。又如，

凡是有无效婚姻限制者(Impedi mentum Di血阳时，不能有效地结

婚，因为法律否定其行为能力，即不承认其有资格结婚。关于

‘否定行为效力"的法律，法律通常用"依法(Ip回 jure) 元效"，

或用"自动(Ipso fì仰)元效"等方式表达之，例如，法典 149

条三项:用买卖的方式授予职务"依法无效勺 153 条一项"授

予依法尚未出缺的职务，自动无效气 166 条:选举时，有三分之

一以上的选举人未被通知，……选举依法无效"0 170 条、 182 条

二项、 188 条、 425 条三项等，都是指行为元效。其实"否定行

为效力及否定行为能力"的效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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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不仅提到无效的行为，有时也谈到可撤销的行为。"可

撤销的行为"是指行为本来是有效的，但有关当局，有时为了

重大的原因，在法律授权之下得将"有效之行为"取消，使其成

为无效的，例如，法典 125 条二项"……因受严重而不正当的

畏惧，或为恶意所迫而为之行为，亦为有效。……但法官……得

以判决撤销之气 126 条、 149 条二项、 166 条二项、 1451 条二项、

1739 条。

11 11 条-对纯教会法律，应遵守的人，只限在天主教会接受

过洗礼，或被接纳于此教会内，有足够辨别力，而且除法律另有

明文规销外，已年满七岁者。

注释:此条是讲纯教会法约束何人。天主教会法典，一般说

来都是纯教会法，不过有极少数法条也涉取天主的法律，例如，

受前婚约束者，重婚无效(1085 条) ，此条不仅是教会法，也是

天主的法律，故不得称为教会法。如领过圣秩者，不得结婚，违

者结婚无效 (1087 条)，此乃纯教会法。

谁该遵守纯教会法呢?合乎三个条件者，才应遵守:

1.在天主教领洗者或在其他教会领洗后，正式加人天主教

的人。所以凡没有领洗者，即使是慕道者也没有义务遵守纯教会

法。至于在其他教会领洗而未加人天主教者，也不必遵守，例

如，东正教 (orthod创)、新教徒 (protes恤阳)等，梵二大公会

议称他们为"分离弟兄"除非他们正式加入天主教，否则都不

必遵守纯教会法。此项规定与旧法(12 条)略异，因为旧法规

定凡是领洗者都应遵守纯教会法，不管他是不是在天主教领洗。

不过，未在天主教领洗者，有时间接受教会法约束，例如，法典

1059 条、 1佣6 条、 1117 条，有关混合婚姻，那些未在天主教领

洗或根本未领洗的人，如欲同天主教人士结婚，就有义务遵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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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混合婚姻法。新法典还有一项变更，即在天主教领洗或版依天

主教的基督教徒，若正式背弃天主教，也有几条法律不必遵守，

例如，背教者不必遵守法典 1侃6 条，可有效同未领洗者结婚;

1124条:可合法同基督教徒结婚 1117 条:可不遵守法定结婚

仪式。除此三条外，其他的纯教会法都应遵守。

2. "有足够辨别力"。何时才"有足够辨别力"很难具体说

明:喝醉酒以致不省人事，已经睡觉的人，暂时不能遵守教会

洼，因为这类的人已不能运用理智。至于智能低下愚笨至极，或

完全疯狂的人，一定不能遵守纯教会法。

3. 年满七岁者。凡同时合乎上述三条件者，才有义务遵守

纯教会法，不过，法律有明文规定，有的法律必须有更大的年

龄，才有义务遵守。例如，满十四岁才守小斋，满十八岁至五十

九岁应守大斋(法典 1252 条)。满十六岁才受刑法的约束 (1323

条)。又据法律解释委员会的答复:因智商发达，未满七岁，已

藐准韧领圣体者，有义务遵守每年一次告解及领圣体之规定

(Xav田ius Och俑，问归坠冗:lesi酶， Vol. 1. Roma, 1货扬， P. 103) 。

12 条 -1 项-普通法为其所厘定者，无论其在何处，均应遵 12

守。

注释普通法原则上约束全世界的天主教教友，无论其在

何处，均应遵守"。但本条的"普通法为其所厘定者"又有何意?

章思是指本法典仅为"全世界的拉丁教会"而订立(法典 1

条)，而不是为东方礼教会而制定，故不约束东方礼教会。其次

"为其所厘定者"并不是指本法典全部条文对每一教友都有约束

力，而是指某些条文只约束其一部分人士，例如为圣职人员、修

会会士……等所制定的条文，只有他们有义务遵守，非圣职人员

或不属修会的教友，没有遵守的必要。因为这些条文不是"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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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圣职或非会士)所厘定"。

2 项-普通法于某指定地区不适用者，凡在该地区实际居留

之人，均免遵守。

注释"普通法于某指定地区不适用者"0 1. 并不是全部法

条都"不造用"仅明文规定的几条 2. 不是随个人意愿而认定

"不造用"必须在法律指定的特别原因或情况之内，而不适用

者。除此之外，普通法在全教会都应遵守。

今说明普通法有那几条及在什么情况下，在某些地区"不适

用"

1.违反普通法的习惯，如果法典未明文取消，同时年代久

远而不知其何时开始，或已逾百年的习惯，经教长明智地判断，

不可立即取消者，方可睁一支眼，闭一支眼，暂时容忍其存在

(法典 5 条一项)。又如教区主教在征收税捐时，原则上应遵守

1263 条所规定的手续，但习惯给与主教更优惠的权利时，得依习

惯征收更多的款项。 1279 条一项规定，主管上司对属下的教产有

管理之权，不过，如习惯法另有规定时，得依习惯而不遵守普通

法，如由经理或委员会等负责管理之。

2. 地区教会依法调整某条普通法，则该地区之教民不必遵

守该条普通法:如中国春节期间(农历除夕至正月十五)所遇到

的大小斋，在中国地区的教民都不必遵守。法典 1246 条一项普

通法，所定的法定节日，主教团得依照该条二项征求宗座批准取

消某些节日，或迁移至主日庆祝d 在中国只遵守圣诞节，其余节

日;或取消或移至主日庆祝。中译"凡在该地区实际居留之人"

与拉丁原文不尽相符，按拉丁文之意，只要身在该地，不必"居

留"即使是经过就离开，就可不遵守"不适用"于该地的普通

法，例如，春节期间，外国人至中国观光或开车经过中国土地，

可不必遵守大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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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为特定地区制定的法律，适用于该区的人，在该地区

有住所或准住所，并实际在该区居住者，均应遵守， 13 条之规

定不变。

注释:为特定地区所制定的特别法，合乎下列两条件者才有

义务遵守1.在该处有住所或准住所。 2. 同时住在该处。两者

缺一，则无遵守的必要;不过，旅行在外，如所犯的法条对其住

听(或准住所)所在地有害时，或该特别法是属人法，则仍应遵

守 (13 条二项一款)。如果是无定所人，则应遵守所在地的普通

法和特别法 (13 条 3 项)。

13 条 -1 项-特别法均推定为属地法，而非属人法，但另有13

确证者，不在此限。

注释:普通法与属人法无异，在任何地方都应遵守。特别法

能是属地法，也能是属人法，不过，除非确定是属人法，否则常

应推定为属地法。

属人法直接约束人，无论其在何处，都有义务遵守，例如，

针对会士所颁布之法律是属人法。属地法只约束立法者所管辖之

地区内的臣民;臣民离开其辖地就无义务遵守该属地法。

2 项-旅客:

1。在其地区以外居留时，不受其地区的特别法之约束;但

因犯该法而对本地区有损害，或其法为属人者，不在此限;

2。 对于旅居地之法律不受约束，但有关公共秩序，或规定

法律行为的仪式，或座落该地不动产的法律，不在此限。

注释:旅客。所谓"旅客"是指某人在甲地有住所或准住

所，如今却在乙地观光旅行，或作客，而仍然有返回甲地的意

愿1.旅客出门在外，对其家乡的特别法，只要是屑地法，无

遵守的义务，除非不遵守，对其家乡有害。例如，甲教区主教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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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引起争论的著作在其教区流传，甲区教友至乙区作客，也不可

在乙区散发此种著作;又如甲教区主教立法规定:凡本教区堂区

主任，每年除依法 (533 条二项)体假一个月外，其他时间离开

堂区，必须自找神父代理堂区职务。假如本堂不守此条特别法，

对其堂区的教友有损害。

2. 旅客对旅行地的特别法亦不必遵守，但有三种特别法应

该遵守:①有关公共秩序的法律。例如当地教区主教规定，凡在

圣堂中参加弥撒或公共敬礼时，教友们应男女分座，男教友在左

边，女教友在右边，不可混杂，以维持善良习俗。假如，甲区男

教友至上述教区作客，不顾其特别法的规定，而混在女教友中参

与弥撒，必然引起不良后果。所以甲区男教友对乙区的此种维持

公共秩序的规定，有遵守的义务。又如，甲教区主教规定，凡在

本教区圣堂举行弥撒的任何神父，一律必须穿黑长袍，否则禁止

作弥撒。此条规定攸关公共秩序，故外来客籍司锋，亦应遵守。

②有关法律行为的仪式，是指订立契约书写遣嘱及审判行为

等，必须遵守当地特别法所制定的法定仪式，方为有效。

③有关座落该地不动产的法律。国法对不动产权的移转都制

订法则，凡不遵守该法则，法律不保障其产权;假如某教区规

定，凡教友在该教区购买不动产，应遵守国法的规定。此为保障

教友的权益，来此作客的教友亦应遵守，以免遭受无谓的损失。

3 项-无定所人应遵守所在地现行之普通法及特别法。

注释:无定所人。是指居无定所之人，以四海为家，他既没

有住所，也没有准住所，所以不属国定的堂区或教区，此种人的

本堂神父或主教以其身处所在地之堂区主任为其本堂神父。所以

无定所人应遵守所在地之普通法及特别法。

14 14 条-任何法律，包括否定行为效力或否定行为能力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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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在内，如对法律有疑义，无约束力;如对事实有疑义，教长得

豁免之;但如豁免为保留者，仅以保留有关主管经常豁免者为

限。

注释:本条所讲的，是针对法律的确定性有怀疑时，如何处

理。此项怀疑有两种:一为"对法律有疑义"一为"对事实有

疑义"。

所谓"对法律有疑义"是指直接怀疑法律本身，换言之，怀

疑法律的存在，怀疑法律是否由立法者亲自所制订的，抑或有人

'曼传圣旨，冒充立法者所伪制的;怀疑法律此时是否仍然有效，

抑或已经遭到废除;怀疑法律是否已正式公布实施或仅是传播;

怀疑法律的内容是否涵盖特定的人、地、物等。凡有上述疑义的

法律，均无约束力。

所谓"对事实有疑义"是说对法律的存在，合法性、约束力

等，毫无疑惑，只是元法确知此项具体案件是否完全符合法律的

规定。例如，法律规定(1083 条一项)男未满十六岁不得有效结

婚。现在张三是否已满十六岁，无法证明。又如法律规定 (1086

条一项)，在天主教领洗者与未领洗者，不能有效地结婚，如今

确知张三是在天主教领洗，但不知李小姐是否已领洗或她已领洗

但不知所领之圣洗是否有效，虽尽力调查，亦无结果。这便是所

谓的"对事实有疑义"在此情形下，法律仍有其约束力，当事

人有遵守的义务。不过，教长有权豁免两人的婚姻限制。

除对法律本身有疑惑及对事实有怀疑之外，法律还提出有疑

义的个案并指示如何处理:

1.对执行权的怀疑"……对法律或事实有实际及盖然的疑

义时，教会补足内外二庭的治权中的执行权" (144 条 1 项 )0 2 

项:上述规定亦适用于施行坚振 (883 条)、听告解 (966 条)及

证婚(1111 条 1 项)时所需要要的代行权( facultas) ( 144 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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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2 "如怀疑复文是否有效，应请示复文者" (67 条 3 项)。

3. 给予豁免时，应有充足之理由，但若怀疑理由是否充足，

得合法且有效地给予豁免 (90条 2 项)。

4. 如已做详细调查，仍怀疑圣洗、坚振及圣秩圣事，是否

已施行或虽确定已施行，但不知是否有效时，得附加条件再施行

(845 条 2 项)。

5. 对病人是否己能运用理智或病情是否严重，或病人是否

已死，有疑惑时，得施行病人傅油圣事(1∞5 条)。

6. 如主教有正当理由怀艇候选人是否适合领受圣秩，不可

授予圣秩 (1052 条 3 项)。

7. 对不能人道的限制有怀疑时，不论是法理上的怀疑，或

事实上的怀疑，不应禁止结婚;如已结婚，不该宣布婚姻元效

(1084 条 2 项)。

以如怀疑当事人是否有直系血亲的亲等或旁系血亲二亲等

时，绝对不许结婚 (1091 项 4 条)。

9. 如怀疑是否可为某人行教会殡葬礼，应先向地区教长请

示，并听其决定 (1184 条 2 项)。

15 15 条一 1 项…关于否定行为效力或否定行为能力的法律之无

知或错误，不阻止该法律之效力，但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

F民。

注释:无知及错误。所谓"无知"就是缺乏应有的认知，例

如一位棒球教练应该熟悉棒球规则，如不熟悉，便是元知，元资

格当教练。所谓 u错误"是指判断不正确，例如某人见树林中有

一白色动物，误判为一只兔子，其实是一个穿白衣的小孩，此之

谓"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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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之形成，是由于缺乏认知，故无知是因，错误是果。由

于缺乏正确的认知，才造成与事实不符的错误判断。

1.无知分为不能克服的，与能克服的无知 (ignorantia invin

cihilis et vincibilis)。前者是指无法认清事实的真相，后者是说只

要努力必能探知实情。

2. 不能克服的无知，能是绝对的，也能是相对的。绝对的

元知，是指用任何方法，竭尽所能，也无法破除无知。相对的无

如(moraliter) 是说，欲破除无知非常困难。

3. 能克服的无知 (ignorantia vincihilis) ，分为有过失的( cul

F面lis) 及无过失的元知(i伊orantia inculpahilis)。前者是指应知

且能知之事，却不努力去探求真相，故应负犯法的责任。如医生

看错病，下错药，应负致人于死之过失。无过失的无知，是指此

件事非某甲份内应知之事，如乡下人第一次进城，不知红绿灯的

交通规则，此项无知是无过失的。

4. 能克服且有过失的元知 (i伊orantia vincihilis et culpahilis) 

量是故意寻求的无知(ignorantia affectata) ，即故意不愿知道，以

便自由自在地犯法，例如某甲不知今天该不该守大斋，他只要问

:可周围的人或查看一下月历便解决疑问，但他故意不问人，也不

看月历，为的是放心大吃大喝。此种故意寻求的无知，罪加一

等。

大意的无知(i伊orantia cras叫，即粗心大意，不愿出一点

力，以破除元知，所谓"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此种无知与故

童无知相同，故不能不负责任。

疏忽的无知(i伊orantia supina) ，此种无知与前面的"大意的

无知没有多大的分别大意的元知"是完全不努力克服无

知疏忽的无知"是几乎未努力去克服无知。所以应负犯法的

责任。错误、无知对法律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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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否定行为效力或否定行为能力的法律，其约束力不

因人的无知或错误而丧失，例如张三与张小姐，有旁系血亲三亲

等之婚姻限制，两人都不知情，本堂神父亦未查出，两人依教会

法定结婚仪式，举行了婚礼。他们的婚姻仍是无效的，因为元效

婚姻限制否认人有能力结婚，张三虽不知有此类法律，但此种无

知并不阻止上述法律的约束力。

上述原则亦适用于领受圣秩或执行圣秩的亏格及限制"对

亏格及限制，不因元知而消除" (1045 条)。

"但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此乃说明上述原则不是绝

对的，还有例外"由代表权(委托权)而做的行为，如仅为内

庭，因未注意，而超过准用的时间，亦为有效" (142 条 2 项)。

此条的"未注意"与 15 条的无知或错误有同样的效力;又如法

典 144 条 1 项"对事实或法律有共同错误……教会补足内外二

庭的治权中的执行权"0 2 项同一规范亦适用于 883 条施行坚

振， 9俑昕告解， 1111 条 1 项证婚所需的代行权"。

2 项-对于法律或刑罚，或本人的事件，或他人之公然的事

件，不得推定为无知或错误;但对于他人非公然事件，得推定

之，直至得到反证为止。

注释:元知或错误对法律及一般的刑罚所产生的效果:

因情况之不同，无知或错误使犯法者应负之罪责亦异:犯者

如因无知或错误，犯法时，若有法典 1323 条 2 款及七款情形之

一者免罚;若有法典 1324 条一项 8 一 9 款之情形减轻其刑。如触

犯的是自科罚，免除刑责。如为故意寻求的无知，罪加一等

(1325 条)。不过，对法律或刑罚，或本人之事，或他人之公然事

件，不得推定为无知或错误，必须提出反证。对于他人之私事，

得推定为元知，直至得到反证为止(15 条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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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条 -1 项-立法者及其授权正确解释法律者，始得正确解 16

释法律。

注释:法律的解释。

法律的解释是说明法律的真正意义，法律的意义如果清楚明

确，就不必解释。不过，实际上，法律条文的艰涩难懂，在所难

免，故必须加以解释。

就解释法律的人而言，有官方的(又译为正确的)解释，即

立法者或其授权之人所作的解释。代表教宗解释圣教法典的机

构，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 1984 年正月二日所成立的教会法典

正确解释委员会，负责解释本法典及拉丁教会的其他普通法。其

次，法官依法审理案件所作的判决，称为司法解释，但仅约束相

关当事人。还有，合法当局依法发布的行政措施，亦是法律的解

释，也仅约束相关人士。

学理解释:法律专家将研究法律的结果，以个人的意见公开

发表，称为学理解释。

习惯解释，即某团体一致遵守某条法律，日久天长习以为

常，成为一种习惯"习惯乃法律之最佳解释" (27 条)。

2 项-法律的正确解释，如以法律方式表达，则与法律有同

等效力，且应颁布;如仅说明原本意义确定的法律文词，则溯及

既往;如缩小或扩大法律，或解释疑义的法律，则不溯及既往。

注释:就解释的方式而言，法律的正确解释，如果用法律的

方式表达，则与法律有同样的效力，当然应当公布，才能产生约

束力。所谓"用法律的方式表达"是指由立法者或其授权之人

向全体属下颁布法律，命令他们遵守。

如果法律的含义是确定的，而仅加以更详细的说明，则有溯

及既往的效力。因为法律的本义确定无疑，对法律的内容未作任

何变更，仅用更浅近清晰的文字加以说明，故有溯及既往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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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如果法律不够确定，有可疑之处，立法者加以确定或将法律

的内容加以缩小或扩大。此种解释是为变更解释，不溯及既往，

但应予以公布，方有法律的效力。应注意的是，旧法(17 条 2

项) ，对"仅说明意义确定的法律"不必公布，新法指出，无论

何种解释，都应公布，因为是"以法律方式表达"。

所谓"缩小或扩大"解释，前者是将法律条文之字义缩小范

围，后者是将法律中所规定之宇义，扩张其意义。例如"会士"

→词，若将其解释为:凡发永愿、暂愿，甚至初学生，都算是

"会士此乃扩大解释:如强调，仅发永愿者，才称为"会士"

是为缩小解释。

3 项-以判决方式或以特别事项之行政措施所作解释，无法

律效力，仅约束其人及为其所定之事。

注释:以判决方式或以特别事项之行政措施所作解释，无法

律效力，仅约束其人及为其所定之事。

17 17 条-教会法律，应按其原文本义，斟酌上下文了解;如

仍有疑义或欠明晰，应参考本法典可能有的类似条文、法律的目

的、环境，以及立法者的原意。

注释:学理解释。

法律的解释是探求法律真意的方法。学理解释是解释法律真

义的方法之一，即以事理之见解解释法律。本条(17 条)特提

供若干方式作为解释法律的参考O

1.按法律"原文本义"解释，就是依据法律条文上之字义

或文义加以解释，并应依照平易通用之意义说明法律之文字文

句，尤应留意法律惯用之宇例。例如"善意"乃法律条文惯用

之宇例，其意不是"慈善"之意，乃不知情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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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解释法律文句时，还须注意"上下文"即注意法律相

关联之全文，不可断章取义，以违法律本旨。因此"上下文"

并不限于"上一字下一字"或"上一句下一句"而是包括全条

条文、全节、全卷，甚至全本法条。

3. 假如依照上述方式探求法律真义，而"仍有疑义或欠明

晰，应参考可能有的类似条文"。所谓"类似条文"是指甲条文

与乙条文彼此有关联之处，即甲条文从某一角度讨论特定事件，

乙条文从另一角度讨论同→事件。例如法典 492 条一项讨论经济

委员会时，规定至少应有三位信徒( christifideles )成为委员，此

处的"信徒"究竟是指神职人员或平信徒(laicus) ，或两者都包

括在内，元法确定。那么参考法典 129 条，便可解决疑难。因该

条二项"为治权的行使，平信徒得依法协助之"。此处的"平信

徒"拉丁文为"christ凶deles laici" , "laicus" 仅指平信徒，不包括

神职人员，而法典 492 条的经济委员，却只说 "christifideles" ，未

加" laicus" 以为区别，可见 492 条的" christifideles" ，包括神职

人员及平信徒。"参考类似条文"不再限于本法典，其他的法律

条文亦可，因为新法典剔除旧法典所有的"本法典"三字，仅说

‘参考类似条文"，虽然中译本仍保留"本法典"字样。

4. 参考法律的目的。立法者制订法律必有其目的，换言之，

必有立法的理由，没有理由必不立法。不过，立法不是写文章，

以简明扼要为主，故立法者虽有立法的理由，亦不能详细载于法

律之中，所以我们只能推测立法的理由 O 例如，法典 985 条禁止

修院院长昕修士的告解，其目的是法典 984 条二项所说的，上司

不可在外在管理上使用昕告解所获得的知识。

5. 参考立法的环境。法律环境是指时代背景、地方状况、

周围情形、社会、政治形态等，能影响促成法律的颁布。

6. 立法者的原意。立法者的原意不是指立法者的私意、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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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而是某特别动机促使他为顺利执行公务所制订的特定法律。

因此，立法者的意思自然隐藏在所制订的法律内，更好说法律的

内容就是立法者的原意。例如法典 917 条规定，已领过圣体者，

在同一天内可再(iterum) 领。有人以为"再"领，是指"多次"

领圣体，此种解释显与立法者的原意相抵触。因为该条 (917 条)

的但书正说明立法者的意思"但 921 条二项之规定，不在此

限"换言之，在正常情形下，根据法典 917 条之规定，一天最

多只能两次领圣体，但有 921 条 2 项之生命危险时，可再一次领

圣体，即领临终圣体。

18 18 条-凡规定处罚，或限制权利的自由行使，或含有例外

事项的法律，应从狭义解释。

注释:第 16 条是指官方如何解释法律，第 17 条是指法学专

家如何解释法律，本条(18 条)虽有"……从狭义解释"等语，

但实际上不是指解释法律的意义，而是教人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条

文，在条文文字的原意所涵盖的范围之内，按实际情况之不同，

采取弹性守法。我们先解释"从严解释"、"从宽解释"、"缩小解

释"、"扩大解释"等法律术语，然后讨论在何种情况下，应采用

上述术语。

1.所谓"从严解释是指法律文字的原义可能有多种，而

仅采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而不管其他的含意，例如"会士"一

词，含有多种意义:发了终身愿的、暂愿的及初学生。如将"会

士"一词，说成是发了愿的;初学生不包括在"会士"之内，是

为"从严解释"

"从严解释"与"缩小解释"有别。前者是采用法律字义中

最重要或最少的含义，后者是将法律宇义中的最少含义再加以减

少，例如"会士"一词，仅指发了终身大愿的，发暂愿者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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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士"甚至解释为:仅发了特级圣愿的 (votum sollemne) 才称

为"会士飞这是所谓的"缩小解释"。

所谓"从宽解释"是采用法律字义中最多的含义，例如"儿

子"一词，不仅指由父母所生的，也包含收养的子女。又如"会

士"也包含初学生在内，是为从宽解释。"从宽解释"与"扩大

解释"意义不同。前者是在法律字句的含义之内，采纳其最大的

意义，后者是超越法律字句的含义，例如，将望会生(阳tulan

恼)也归入"会士"之内，是为"扩大解释"。

2. 何时采用"从严解释"，法典规定有下列三种情形应从严

解释:①有关刑罚的法律;②限制权利的自由行使的法律:③含

有例外事项的法律。

(1)有关刑罚的法律。此乃指教会所制订的任何刑法，尤其

是本法典第六卷的刑法条文，都应从严采用。因此，法典 1313

条 1 项"犯罪后法律如有变更者，应采用较有利于犯人的法

律"0 2 项"后法撤销前法或至少撤销刑罚者，刑罚立即停止"

足以说明在采用刑法时，应从严，尽可能减少处罚。

(2) 限制自由执行权利的法律，应从严解释，例如 10 条否

定行为效力的法律、否定行为能力的法律、婚姻限制 (1083 -

1刷条)、被收录入初学 (643 条)、保留之豁免 (1047 条 1 - 3 

项、 1031 条 4 项、 1σ78 条 2 项)、昕告权之限制 (630 条四项，

细5 条)等。

(3) 含有例外事项之法律。此处的"例外事项"究指何物，

专家们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是指违反法律 (ωn田 l啡时的事

项，或法律以外 (praeter 11啡时的事项(Guidusωcchi 著天主教

法典注释，卷一，总则， 121 号)，有人主张"例外事项"是指法

律条文的但书: "nisi。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Luigi 

αùappe阳天主教法典注解， 1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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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假如法律颁赐恩惠或代行权(facultates) ，则从宽解释。

19 19 条-对某一事项，如普通法或特别法均无明文规定或习

惯，除刑法以外的案件，应参考类似情形下所公布的法律，遵

循法律的普通原则及公平精神，参考教廷的判例及行事惯例，以

及学者持久的公论，处理之。

注释:法律无明文规定之事项，如何处理。

法律之首要目的是维护社会正义、大众利益。然而立法者对

社会形形色色之事，不可能巨细元遗地透过法律加以规范，因此

如遇某事项不在法律规范之内，又无习惯可循，但必须解决时，

本条提供四项原则作为参考:

1.参考在类似情形下公布的法律，例如甲案与乙案有相似

的地方，甲案既借特别法的处理而解决，由此类推，乙案亦可借

处理甲案之特别法获得解决。一例如，法典 127 条 1 项说:

为使行为发生效力，应获得出席者绝对多数之同意…"。此条

仅说必须获得"已出席者"之绝对多数同意，行为才有效，但未

指明"应该有多少人出席"才能使行为发生效力。这是法律的漏

洞，为填补此漏洞，我们可参考法典 119 条在讨论类似案件时，

所作的指示。"……应有被召选人过半数出席，出席者中绝对过

半数的同意，才有法律效力……"。所以，有投票权者必须超过

二分之一的人出席，否则，即使出席者全体投赞成票，行为亦无

效。

2. 遵循法律的普通原则。如无类似案件可供参考，在解决

问题时，就应遵循法律的普通原则，唯当注意"公平精神"换

句话说，在采行法律原则时，务必常记慈母教会的心，及拯救人

灵的目的。例如，刀x ecclesiastica non obligat cum 阴IVI m∞nnnodo" 

遇有重大困难时，免除遵守教会法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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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参考教廷的判例及行事惯例。最高法院 (Si伊atura Apos

时ica) 及圣轮法院 (Rota Romana) 的判决案例及其他圣部等的行

政措施，都有其权威性，值得参考。

4. 参考学者持久的公论。学者长久对法律的研究所获致的

成果，值得敬辄，尤其是多数学者常期一致的公论，更有参考的

价值，例如法典 1247 条:主日及当守的法定节日，信徒有责任

参与弥撒。但对免除参与弥撒的原因，却只字未提。学者们正好

提供种种免除的原因，以填补法律的不足。

所应注意者，上述所提供的几种参考，不得用于刑事案件。

因为法典 221 条 3 项"基督信徒除非依法律之规定，有权不受

教会刑法之处罚"。

20 条-如后法有明言，或后法与前法直接相抵触，或全部 20

从新重订前法内容者，则全部或局部撤销前法;但普通法绝不改

变特别法或专用法，除非法律另有明文规定，不在此限。

注释:法律的废止。所谓"废止即法律完全停止约束，

不复存在的意思。法律废止的原因有二，一是内在的，一是外在

的=前者是指在法律以内的原因，如法律施行期限届满、法律的

目的消灭等;后者是指立法者将法律取消。本条所讲的是新普通

法取消旧普通法1.立新法时，明文声明撤销旧法，旧法当然

废止。 2. 新法与旧法直接相抵触， - I日法自然被撤销。 3. 新法将

但法的全部内容重新编制，并公布实施，旧法亦告废止。如果新

法全部撤销 (abrogat) 旧法，谓之全部废止;若部分撤销

(dero伊.t) ，谓之部分废止。

如后法为普通法，前法为特别法，后法通常不取消前法，因

为"普通法绝不改变特别法或专用法" (20 条)。不过，有两种

情形，后普通法取消前特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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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法明文取消前法，即"法律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

限"之意。

2. 后普通法与前特别法彼此抵触，致不能同时遵守时，后

法取消前法，因为凡与本法典相抵触的特别法一律取消 (6 条 1

项 2 款)。如果后法为特别法，前法(旧法)为普通法，后法在

其特别之处优于前普通法，换言之，倘若两者互相抵解，致不能

同时遵守时，后法局部取消前法。但应注意的是，此处所讲的

"后特别法"与"前普通法"应为同一立法者所制定，即罗马教

宗所立的法。教宗以下的地区教长所制定的特别法绝对不可抵触

普通法，因为"由下级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违反上级法律者，无

效" (法典 135 条 2 项)。

21 21 条-有疑义时，不得推定后法撤销前法;但应使后法与

前法接近，并应尽可能与之相协调。

注释:前条法律 (20 条)是针对后法确实撤销前法所提供

的规划，本条要讲的是，后法是否撤销前法，无法确定时，如何

处理。首先，不可推定后法取消前法，其次应设法使前后法都能

遵守，并行不悖。

22 22 条-教会法所援用的民法，在不抵触神律的范围内，即

应以同等效力遵守之，但教会法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天主教会是一个完备的社会，享有立法权。此权是来

自耶稣，非国家所赐予，故教会可独自制定任何需要的法律。不

过，在世俗事件上，为了更易于达到目的，有时采用某条国法，

使之成为教会法(∞nonizari) ，故法典 n条有"教会法所援用

的民法(国法)，……应以同等效力遵守之"。例如法典 110 条

"依国法规定而收养的子女，其身份与收养人的婚生子女同"。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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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某中国教友只有十八岁，却收养→个一岁小孩，其收养无

效。因为依中国民法 1073 条"收养者之年龄，应长于被收养者

二十岁以上"。国法规定上述收养元效，教会法亦承认国法之规

定，所以教友"应以同等效力遵守国法"。由于上述教友与其收

养之小孩，因违反国法，致收养元效，因此也不构成法亲限制

(法典 1ω4 条)。

凡国法抵触神律，或教会法另有规定，则教友不得遵守。教

会法采用国法条文不少，今列举数条于后，以供参考: 98 条 2

项、 110 条、 105 条 1 项、 231 条 2 项、 197 - 199 条、 289 条 2 项、

"条 1 及 2 项、 1062 条 1 项、 1105 条 2 项、 1071 条 1 项 2 款、

1284 条 2-3 款、 1286 条 1 款、 1268 条、 1290 条、 1299 条 2 项、

1713 - 1714 条、 365 条 1 项(国际法)、 1274 条 5 项、 1296 条、

1558 条 2 项、 17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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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

习惯

DE CONSUETUDINE 

本章所讲的习惯，是指由有承受法律能力的信友团体，以引

进法律的心意，经过长时间，对同‘事项，反复做同样行为，而

形成的习惯。此类习惯还不是习惯法，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经立

法者的批准，方为习惯法，始有约束力。

习惯分类1.就习惯与法律的关系而言，有合法习惯(j皿

ta legem) ，即依法律的规定，而形成的习惯;有法外习惯

(praeter legem) ，又称"法律未规定的习惯"此项习惯是对某二

事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而由多数信友经过长时间，作同一行

为而形成的;有违法习惯 (contra legem) ，中译本为"抵触法律

的习惯即不依法律的规定，反其道而行所造成的习惯。

2. 就习惯的范围而言，有普通习惯，即涵盖全教会的习惯;

有特别习惯，局限于特定地区或信友团体，例如教省、教区、修

会等。

3. 就习惯形成的时间而言，有一般习惯，即由信友团体经

过卅年所形成的习惯，有百年习惯或无法追忆的习惯，即年代久

远的古老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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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条-按照下列法条之规定 i 惟有信徒团体引进的习惯， 23

经立法者批准，始有法律效力 O

24 条 -1 项-任何抵触神律的习惯，不能取得法律效力。

2项-与教会法抵触或教会法未规定的习惯，除非是合理 24

的，亦不能取得法律效力;而法律明文拒绝的习惯，即不得视为

合理者c

25 条-任何习惯，非经由有承受法律能力的团体，以引进 25

法律的心意，而遵守者，不能取得法律效力 O

26 条-与现行教会法相抵触或法律未规定的习惯，除非经26

主管立法者特别批准者外，如已合法遵守连续满三十年者，始能

取得法律效力;但如抵触的法律，附有禁止未来习惯的条款，惟

有逾百年或其年代无法追忆之习惯，始得超越法律。

由习惯成为习惯法必须遵守法典 23 - 26 条所规定的条件:

l. (23 条) :立法者的批准。对涵盖全教会的普通习惯只有罗马

教宗有权批准;教区主教及有立法权的相关主管，只可批准特别

习惯。无此批准，习惯仅是-种事实，不是习惯法，故无约束

力c

批准能是明示的 (approbatio expressa) ，即用言语或行为或文

字加以批准。批准也能是暗示的 (approbatio tacita) 即立法者明

知某习惯已开始形成，能加以阻止，而不言不语不采取任何反对

的行动，让其继续发展下去，此之谓暗示批准。还有一种批准，

名为法律批准 (approbatio legalis) ，即立法者预先将"批准"附于

法律之内，只要按照法律所要求的条件去做，习惯自动成为习惯

法，有法律效力，不需要立法者另外给予批准。例如，某习惯如

果是合理的，无论其为法外习惯或违法习惯，只要满卅年，使自

动成为习惯法 (26 条)。

2. (24 条 1 项) :合理性。为使习惯成为习惯法，取得法律



34 天主额法典注释

效力，不仅应有立法者的批准，还应是合理的。凡符合正义伦理

道德的习惯，都是合理的。凡违反公众利益、善良风俗者，都不

是合理的习惯。任何抵触神律或法律明文拒绝的习惯，都不是合

理的。

2项:所应注意者，法律明文"拒绝" ( reprobata) 的习惯与

单纯禁止的习惯，两者之间，略有分别，前者绝对不是合理的，

后者有时是合理的。因此，某习惯即使是违法的，只要是合理

的，便可成为习惯法。总之，凡属合理的习惯，无论是法律以外

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都可以引进。

本法典明文拒绝的习惯计有主教于视察时，得随意选择圣

职人员向行，违反此项规定的习惯一律废除(法典 396 条 2 项) ; 

只应推选一位教区署理主教，凡与此抵触的习惯一律废除(法典

423 条 1 项) ;一个堂区只能有一个堂区主任，凡与此抵触之习惯

一律废除(法典 526 条 2 项) ;任何习惯，如引进新婚姻限制，

或与巳存在的限制相抵触一律废除(法典 1076 条) ;凡管理教会

财产者，每年应向地区教长报帐，违反此项规定的习惯，应废除

之(法典 1287 条 1 项) ;违反三人合议庭之习惯，应废除之(法

典 1425 条 1 项) ，即有关圣秩之无效、婚姻无效、撤销圣职身

份、科处或宣布绝罚时，应采用三人合议庭处理之。

3. (25 条) :团体性及心意。一个人或少数人的习惯，不能

形成习惯法，因为法律是为团体设立的。而且，也不是任何团体

都有能力形成习惯法，必须是"有承受法律能力的团体"，因此，

一百万外教人的城市，不能形成教会习惯法，同样未满七岁或无

认别能力的教友，也无资格形成习惯法。此外"有承受法律能

力的团体"，还应有"引进法律的心意"即教友团体自由地、公

开地、长期地做同一行为，并认为该行为的习惯，有法律效力，

即有意取消某条现行法而成立一条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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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形成习惯法的团体，专家们的看法有其一致的一面，也有

分歧的→面:一致认为，一主教团所辖之地，一国、一教省、一

教区、全修会、全会省、独立会院等，都有资格形成习惯法。但

对堂区能否形成习惯法，则意见分歧。我个人认为堂区人数有多

有少，有的堂区仅有几十人，有的堂区有好几万人(笔者曾在两

万多人的堂区工作)，此种好几万人的堂区比不足一万人的教区，

就人数而言，前者多于后者，若承认后者(教区)有资格形成习

惯法，而否认前者(堂区)的能力，似乎不合理。所以我个人认

为法典 23 条、 25 条所说的"团体"应是指人数多寡而言，而非

措地区大小而言，因此堂区，如人数众多，有能力形成习惯法。

4. (26 条) :时间。时间也是成立习惯法的要件之一。

一般说来，无论是违法习惯或法外习惯，必须经过卅年之

久，才能成为法律。当然，也有例外，若立法者批准某习惯，即

使该习惯未满卅年，也成为习惯法。但应注意的是，如习惯所违

反的法律"附有禁止未来习惯的条款"则必须满一百年，或无

法追忆的年代，才能成为法律，如法律明文"拒绝的习惯"则总

不能成为习惯法(法典 5 条)。

天主教会法律，有不少是由习惯演变而成的，例如法典 276

条 2项 3 款，有关神职人员应诵念的"每日颂祷" (liturgia hora

I11III), 1086 条的信仰不同的限制， 1247 条主日不工作的规定，都

是起源于教友的习惯，今日才正式成为法律。

z7 条-习惯乃法律之最佳解释 27 

注释:习惯是法律最好的解释，此乃指顺法习惯而言，即按

里法律的内容而形成的习惯。至于违法习惯或法外习惯，则不适

用此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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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8 条 -5 条规定不变，与法律相抵触或法律未规定的习惯，

因相反的习惯或法律而撤销;但除非有明文提示者外，法律不撤

销逾百年或年代无法追忆的习惯;普通法亦不撤销特别习惯。

注释:习惯法的废除。正如法律因其目的消灭而废止，同样

习惯法亦可因其目的消灭而废止，此之谓内国废止。不过，本条

(28 条)所要讲的是外因废止，即透过相反的新法律或相反的新

习惯撤销旧习惯法。

有关废止习惯的法律条文共有二条，即前已讲过之第五条及

现在要讲的第二十八条，两者虽都讨论废除习惯，但其内容有

别。

一一第五条讲的是 1983年本法典公布实施之前已存在的习

惯， 28条讲的是本法实施后所遇到的习惯。

一一-第五条为了法律的一致性、划一性，对过去已存在的习

惯，无论是普通习惯或特别习惯，甚至一百年以上的古老习惯，

凡与本法典相抵触者，一律废除。 28 条规定"普通法不撤销特

别习惯"，也不撤销一百年以上的习惯，除非普通法明言撤销之，

则特别习惯或百年以上之习惯，才被撤销。

一一第五条规定，即使是一百年以上的古老习惯，如与本法

典相抵触时，一律废除，除非废除能引起纷乱，则教长斟酌当地

情势，可容忍之。 28 条对违反本法典的百年古老习惯，一般不

予废止，若要废止，必须明言本法典废除百年古老习惯。

一一-第五条的"拒绝条款" ( reprobare )与 28 条的"撤销条

款" ( revocare) ，意义不尽相同。前者经法律"拒绝"之习惯，往

后不得再恢复，后者经法律"撤销"之习惯可以再恢复。

依照 28 条之规定，新普通法取消相反之旧普通习惯;新普

通习惯废除相反之旧普通习惯;新特别法撤销相反之旧特别习

惯;新特别习惯废止相反之旧特别习惯;新普通法不取消相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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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习惯，除非普通法明文取消相反之特别习惯。总之，法律固

然可废除习惯，习惯一旦成为法律，也可废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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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

普通法令与实施训令

DE DECRETIS GE阻RAllBUS 盯 DE IN臼RUαlONIBUS

"Decretum" 法令是涵义甚广的字眼，它是由合法政权所颁布

的特别措施;如果此措施是出自立法机关，称为法律法令"De

cretum legislativum" ;若出自行政机关，则名为行政法令或执行法

令 "decretum a.dminis国岳阳m 或 exsecutivum) ;若出自司法机关，

则称为裁判法令 "decretum judiciale" 。

"法律法令"必须是普遍性的，因其本质为一种法律，是为

全体而制定，非仅为个人或少数人而设立。"行政法令"或"执

行法令"，有普遍性的，也有特别性的，前者针对全教会而发布，

后者针对某一地区或某阶层人士而发。"裁判法令"常是针对个

人或某一团体而作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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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条-一般法令，乃主管立法者为有能力承受法律的团体 29

所制订的规范，系真正法律，受论"教会法律"条文的节制。

注释:本条所讲的是普通法令，其内容包括三点:普通法令

是由主管立法者所制定，是共同规范，是为有能力承受法律的团

体所制定，因此是真正的法律。

虽然普通法令是真正的法律，但两者之间有其不同之处:

一一法律由立法者所制定，他不能将自己的立法权授予他

人，除非他是最高立法者(法典 135 条 2 项);普通法令的制定

者，虽非最高立法者，在特别情况下，可授权他人制定普通法令。

"颤，副主教、主教代表，在主教授权之下，可制定普通法令。

一一法律有其稳定性、持久性，普通法令的制定，一般说来

是为解决教会的紧急问题，为应付偶发事件，在变迁的社会中，

需要不断更新法则，以资应付，有时社会变化太快，法律已经落

伍.在有合适的法律，若欲立新法，缓不济急，于是颁布普通法

令以资因应。

一一法律有其自主性、独立性。而普通法令常是补充法律的

不足，如果法律足以应付社会百态，则不必颁布普通法令，所以

蕾通法令有时仅为临时性质，例如，梵二大公会议期间，颁发许

多峰时性普通法令，并在法令末附上"至新法典生效时止"条

最.如修会圣部 1970 年六月四日颁发 "Ad instituenda" 法令。

所谓"受论‘教会法律'条文的节制"是指制定普通法令

时.应遵守有关法律之公布、假期斗法律效果、无追溯既往之能

力、法律解释等规定，因为普通法令有法律性质。

30条-仅享有执行权者，不得制订 29 条所指的一般法令 ;3。

但在个别情况，由主管立法者依法明白授予，且遵守授予时所定

的条件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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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此条所强调的，是制定普通法令者，必须有立法权，

仅有执行权者，如副主教、主教代表等，除非获得立法者授权，

否则，不能有效地制订普通法令。其次，此项授权不能是普遍性

的，必须在个别情形下，依法明白授予。同时，受权者还应遵‘守

授权人所提出的各项条件，方得合法地制订普通法令。

法典 455 条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无立法权的主教团，在获

得授权后，可制订普通法令。此项授权或来自本法典或来自宗

座。同时"应遵守授权时所定的条件" (法典 30 条)。因此主教

团在制订普通法令时，应遵守 455 条二项的条件"……至少该有

三分之二有表决权的主教们同意，而且非经宗座认可，并依法公

布，不得生效。"

31 31 条 -1 项-享有执行权者，于其管辖范围内，得制订一般

执行法令，借以更详尽地确定实施法律时当遵守的方式，或督促

法律之遵守O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普通执行法令及其制订人。普通执行法

令与 29 条的普通法令，截然不同。普通法令系真正法律 (29

条) ，惟有有立法权者，方得制订，普通执行法令不是法律，仅

有执行权或行政权者，亦得制订。普通法令是本法，普通执行法

令是执行法，虽都具法律效力，但后者为使法律的效果普遍落

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向有义务遵守法律的人，提供合适完

善的方法，使他们尽善尽美地完成守法的义务，同时，敦促不守

法的人守法O

2 项-有关于 1 项所指法令，其公布方式与法律假期，应遵

守 8 条的规定。

注释:普通执行法令既是提供守法的方式及催迫人守法，故

有约束力，且应按照法典八条的规定，正式公布及给予法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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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换言之，宗座所制订的普通执行法令，一般说来，都是在宗

座公报上公布，满三个月后生效，其他地方教会的主教所制订的

执行法令，自行选定公布的方式，并自公布之日起，满一个月后

生效，如另定期限，不在此限。

32 条-一般执行法令，乃确定某法律的实施方式，或督促 32

其遵守，凡有守该法律的义务者，即受该一般执行法令的约束。

注释:前条 (31 条)法律是讲解普通执行法令的意义，此

条 (32 条)是说明何人应该遵守普通执行法令。正如前面所说，

普通执行法令是给人提供守法的方式，及督促人守法，因此，凡

有义务遵守某法律者，也有义务遵守针对该法律所制订的普通执

行法令。例如，法典 1251 条规定，全年每周星期五应守小斋，

不食肉类，圣灰礼仪星期三及耶稣受难日星期五，应守大小斋。

1253 条授权主教团得详细地规定守大小斋的方式O 若主教团针对

大小斋制订法令，名日普通执行法令。凡在该主教团辖区内，而

又有义务遵守大小斋的人，→律受该执行法令的约束。

33 条- 1 项- -，-般执行法令虽经公布于指导手册或其他名称 33

的文件上，并不变更法律，且其规定有抵触法律者，概属无效。

注释:普通执行法令既是给人提供守法的方式及督促人守

法，本应依照法律的内容制订，不得有丝毫变更法律的举动，更

不得制订违反法律的条文，否则，→概无效;即使此类法令公布

于指导守册或其他名称的文件 t ，也不例外。

2 项-一般执行法令，经有关主管明示或暗示地撤销者，又

于其所执行之法律终止时，均停止其效力;但不因制定法令者权

力的解除而终止，除非有相反的明文规定。

注释:普通执行法令之丧失约束力，有两种原因:一为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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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即该法令被制订者或其上司直接取消，法律称其为"明示

撤销" (33 条 2 项) ;一为内在原因，即法令赖以制订的法律，已

失去约束力，那么执行法令本身自动停止效力，法律名为"暗示

撤销" (33 条 2 项)。此之谓皮(法律)之不存，毛(执行法令)

将焉附。原则上，制订法令者丧失权力，其所制订的执行法令不

因此而失效，不过，如法律或制订者在其法令中明言，法令失

效，则执行法令停止效力。

34 34 条 -1 项-实施，训令乃说明法律之规定，发挥并确定执行

法律应循的步骤，以备负责设法推行法律者之应用，并于执行法

律时，约束之;有执行权者，得在其权限内依法发布之。

注释:实施训令，在本法典中，是一种新概念。其主要用

意，是更详细、更完整地阐明法律的原意，确定法律所规定的范

围，并视实际情况，提供合适的方法，使负责推行法律者，在执

行任务时，有所遵循。

2 项-实施训令中的条例不变更法律，且其与法律规定不能

相容者，一概无效。

注释:实施训令的发布，非针对全体应守法之人，而是单为

负责推行法令的下属公务员而发，好使他们在执行法律时，有所

依据。因此，凡有执行权者，得在其权限内，依法发布实施训

令。由于实施训令是法律的补充，故封11令中的条款不得变更法律

内容，而且，凡与法律规定相抵触者，一律无效。

3 项-实施训令不仅因发布训令的有关主管或其上级之明示

或暗示的撤销而失效，亦因其说明或推行之法律的终止而失效。

注释:实施训令的效力，不仅因发布训令的相关主管或其上

级之明示或暗示的撤销而丧失，同时亦因训令说明或推行之法律

的终止而失去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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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题

个别行政措施

DE ACTIBUS ADMINJSTRATIVJS SINGULARIBUS 

第一章

通则
NORMAE COMMUNES 

"行政措施"在旧法中屡见不鲜，尤其在第一卷第四节的复

文中，更是随处可见，可是始终不用"行政措施"字样。新法本

节虽专论行政措施，但对其定义未有交代。我们只好从不同法律

条文中归纳其意义，加以说明:行政措施是行政人员为执行公

务，针对个人或特定团体，以公文方式发布的各项规定，命令或

复文，其内容涵盖甚广，凡是促使所属完成某项任务的各种措施

均属之。例如，任命、准许、接纳、宽免、处罚、调职、取缔、

证明……等行为，在行政上产生法定效力，故称为行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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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 35 条一个别行政措施，无论其为法令，或命令，或复文，

凡有执行权者，于其权限内，均得为之，惟 76 条 1 项之规定不

变。

注释:谁有权发布个别行政措施。凡有执行权者，在其权限

内，均得发布个别行政措施。无论此措施是法令、或命令、或复

文，都可依法办理。但若行政措施是为赐予他人特恩( privilegi

um) ，则必须有立法权者或其所授权之人方能发布(法典 76 条 1

项 )0

所应注意者，法令或命令是由上级自动颁发的行政措施，如

应下级请求或请示而发者，称为复文;其内容或为特恩或为豁

免，或为其他的优待或处理。本题 (titulus N) 第二章所讲的个

别法令与前面第三题中(titulus 田)所讲的普通法令有别。个别

法令是针对个人或特定团体而发(法典 48 条) ，普通法令是为所

有有能力承受法律的人所制订的共同规范(法典 29 条)。制订普

通法令，必须有立法权，颁发个别法令，有执行权即可。例如，

教宗及罗马教廷各部门，得向全教会发布行政措施;教区主教、

副主教、主教代表在其权限内亦可发布;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或

使徒生活臣节高级上司只能向自己管辖的人发布措施。

36 36 项- 1 项-行政措施，应按语言本义及一般说法解释;有

疑义时，如系涉及争讼，或有关规定罚则或科处刑罚，或限制人

权，或损及他人既得权利，或相反便利私人之法律者，应从狭义

解释;其余一概从广义解释。

注释:行政措施的解释。由于行政措施不是法律，也不是普

通法令，更不是为全体教友而颁发，仅是针对个人或特定少数人

而发，故颁发措施者，为了易于达到行政效果，鲜有采用专门术

语，玩弄文字者，而惯常使用一般通用语句发布行政措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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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典 36 条特别规定，在解释行政措施时，应按文字的本义，

且是按照一般人所理解并习用的涵义解释，不要钻牛角尖，用专

家的眼光去推敲、分析;以致原本清楚易懂的文句，变成艰涩深

奥，此绝非教会行政当局的本意。

倘若xtj亏政措施内容有怀疑时，法典提供两种解决的方式:

一为从严解释，一为从宽解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从严解释:

涉及争讼事件;有关制订罚则或科处刑罚;有关限制人权或损及

他人的既得利益;以及关于相反便利私人之法律。最后一项原

则，即"相反便利私人之法律"是说行政措施对个人输送利益

时，若违反某条法律，应从严解释。例如法典 77 条规定，凡是

颁赐特恩的特别措施，应依 36 条从严解释;又法典 92 条谓"豁

免应依 36 条 1 项的规定，从严解释"。因为，给予特恩或豁免属

"含有例外事项的法律，应从严解释" (18 条)。除上述应从严解

释的事项外，有关其他事项的行政措施，均从宽解释。

2 项-行政措施，不应扩及除明示以外之其他个案。

注释:行政措施既是针对个别案件及个人而发，除措施明白

指定的个案外，不得扩大解释，将未指明的其他类似案件纳入该

措施之中。因为"……以特别事项之行政措施所作解释……仅约

束其人及为其所定之事" (法典 16 条 3 项) ;又"个别法令仅对

所论之事与所给之人发生效力" (法典 52 条) ，所以，除行政措

施明白指定之个案外，不得扩及他案。

37 条-有关外庭的行政措施，应以书面为之;如行政措施 37

以委托方式为之，其执行状亦应以书面为之。

注释:行政措施的制作与执行。"有关外庭的行政措施，应

以书面为之"因此仅以口头发布措施不仅违法，有时甚至无效。

法典之所以三令五申，应用书面发布有关外庭的行政措施，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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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会行政，如同国家政府一样，一切应依法行事;若有违法，

致教民受损，应负赔偿之责(法典 57 条 3 项)。如果不用书面处

理公务，如何能证明有关当局巳办理或依法办理?如何证明某婚

姻限制已获有关当局豁免?

法典多次明文规定，应以书面制作行政措施，但这不是说，

如违反规定，每次措施无效;有时仅非法，但有效;有时既非法

又无效。今举非法但有效"的案例数则如下:

一一法典 1215 条 1 项:无教区主教书面同意，不可建筑教堂;

一一法典 1265 条 1 项:无本人教长及地区教长的书面准许，

禁止募捐;

一一法典 1288 条:管理人元本人教长的书面许可，不得以

公法人名义，在国家法庭起诉或答辩;

一一法典 1298 条:教会财产元有关当局书面许可，不得出

售或租赁给管理人或其四亲等内的血新或姻亲;

一一法典 1361 条 2项:在外庭免除刑罚，应以书面为之。

既非法又无效的案例:

一一法典 190 条 3 项:有效的调职，应以书面为之;

一一法典 193 条 4项:免职法令应以书面为之，否则无效;

一一法典 312 条 2 项:为在教区内有效地成立善会，……应

有教区主教的书面同意;

-一公署的公文，……应由出具公文的教长签字，且此项签

字攸关公文的效力 (474 条) ; 

-一法典 638 条 3 项:为有效变更……产业……需要主管上

司……的书面批准;

一一法典 1281 茶 1 项:管理员如超越正常管理范围及方式，

除获得教长书面授权外，其行为元效;

一一法典 1304 条 1 项:为使基金有效地被法人接受，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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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长的书面许可o

行政措施的执行，如由颁发主管亲自为之，只要将公文交与

相关人士即可;如以委托方式为之，则受委托者必须执行，方完

成手续。此项执行分自由处理与必须处理两种，前者是说，受委

托者有权决定办理与否;后者乃指受委托者必须办理，元拒绝之

权(法典 41 条)。发布措施之主管亲自执行时，措施一经通知，

立即生效。委托他人执行时，必须等待执行完毕，措施才生效。

因此，请求措施之人，不等受委托人执行，即按措施规定行事，

其行为违法，且能无效。例如，张三有无效婚姻限制，已获知主

教的豁免，但该豁免委托本堂执行;张三不等本堂执行，即先行

结婚，其婚姻无效;必须在本堂执行后，重新举行婚礼，婚姻方

成为有效。

38 条-行政措施，包括自动复文在内，如有损及他人既得 38

权利，或抵触法律或经批准的习惯之处无效，但有关主管明文附

加取消条款者，不在此限。

注释:行政措施因其内容而无效。构成行政措施无效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1.行政人员超越其权限所发布之行政措施无效

(法典 35 条) ;例如地区教长或本堂神父，即使在当事人死亡危

险时，亦无权免除司锋圣秩的婚姻限制(法典 1σ79 条 1 项); 2. 

因委托而接受执行行政措施者，必须于接获委任状并确认其真实

性与完整性之后，方得有效执行(法典 40 条); 3. 法典明文规

定，应以书面方得有效发布之行政措施，行政人员却仅以口头为

之，措施元效。例如，法典 190 条"有效的调职，应以书面为

之" 193 条 4 项"免职法令，应以书面为之，否则无效"0 4. 

攸关行政措施效力所附加的条件，执行者未满全其条件，执行无

效 (39 条、 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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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措施元效之原因，除上述者外，尚有措施之内容亦可引

起无效，此乃本条 (38 条)所要讨论的1.行政措施，包括自

动复文在内，如有损害他人既得权利无效。所谓"既得权利"

我们在讨论法典第四条时曾说过，它不是所期待而尚未得到的权

利，而是已完成法律规定的行为所得到的权利 2. 行政措施不

得相反法律或经批准的习惯，否则无效。

行政措施必须遵照法律的规定行事，落实法律的效果，不可

违反法律，不可损害他人既得权利，亦不得相反习惯法，因其有

"法律效力" (23 条)。不过，赐予特恩及豁免的行政措施 (privi

legium , dispensatio) ，另有特别规定。

违法措施并不→定每次元效，若"有关主管明文附加取消条

款则措施虽违法，亦属有效，否则无效。例如，某教区主教

制订特别法，禁止神父在私人家庭举行弥撒。但该教区某神父向

圣座求得复文，准许其在家庭作弥撒。此项复文，如圣座未附加

取消条款，应属无效。"取消条款"的写法，一般为"凡与本措

施(复文)相抵触之特别法，→概元效。"所应注意者，发布措

施的主管必须有权附加"取消条款"而此项权力，不是来自法

典 38 条，必须由其他法条明文授予，如 87 条授权教区主教豁免

教会法律，若有紧急状况，任命教长亦有权豁免，法典 1078、

1079、 1080 条授权豁免婚姻限制;亦可由立法者授权，如 76 条 1

项立法者授权执行主管颁赐特恩。

关于既得权利，不得用行政措施取消，因为就连法典也没有

真正取消过既得权利。例如，法典第四条，原则上虽规定本法典

有权取消 1983 年以前的既得权利，但实际上，没有一条法律明

文取消之，至于 1983 年以后的既得权利，法典上也没有"明文

取消"的字样。仅有以惩罚的方式递夺特恩 (84 条)、因罪刑撤

职(196 条 1 项)、禁止执行职务 (1331 条 -133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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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条-行政措施所附加的条件，仅以 "Si" ， "Nisi" 、 "dum- 39 

modo" 但书形式表达者，才视作有效要件。

注释:附加条件。行政措施的发布，能是元条件的，也能是

有条件的。附加的条件，有时仅属合法性，有时攸关有效性。仅

属合法性的条件，若不遵守，不妨碍措施的效力，攸关有效性的

条件，如不遵守，措施不能生效。

行政措施所附加的条件，仅以"缸" "Nisi" 、 "dummodo" 但

书形式表达者，才视为有效要件。因此，教会有关当局，如以拉

丁文发布行政措施，在措施内又有上述三种"但书"之一，即应

视为有效条件，务必小心遵守，否则可能导致措施失效。

-般说来，地方教会教长发布行政措施，很少用拉丁文，所

附加条件，是否属于"有效要件"得视各国文字，另行斟酌，

在我国，若主教用"必须如此，豁免才有效"或"不如此，豁免

元效"等，应视为有效条件。罗马圣部发布复文时，惯常用"远

离恶表"、"作补赎"等条件，应视为命令式的条件，不关系复文

的效力，本法典通常用下列但书作为有效要件"……只要属于

隐密案件"方得免除(法典 10创条 1 项); "只要不损害他人既

得权利" (法典 1196 条) ，地区教长可免除私愿"只要向圣座请

示后"教区主教可设立献身生活会(法典 579 条)。

40 条-行政措施的执行人，在未接获书状及未确认其信实 40

与完整性之前，而执行其任务者无效;但其已由发布之主管获得

通知者，不在此限。

注释:行政措施的执行(法典 40-45 条)

行政措施的发布，能是照准式 (fonna 阳叫，也能是委托

式(fonna ∞mmissoria) .前者不需要执行人执行，后者必须由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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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执行，才产生效力。不需要执行人的行政措施，其生效时

间，因措施性质之不同而各异;如为个别法令"由制订法令者

正式通知当事人时生效" (54 条 1 项)，如为复文自发文时起

生效" . (62 条) ，所谓"发文"是指签署文件。因此，无执行人

的复文，一经主管签署，立即生效;无执行人的个别法令，必须

等主管通知当事人后才生效。

所谓"委托式"是指需要执行人担任措施的执行工作。委托

式有两种，一为必须执行的委托式 (commissio nec棚町a) ，受托

人不得拒绝执行 (41 条)，此种委托又称"照办式"即受托人

只有遵照办理的份，无拒绝之权。一为自由执行的委托 (com

missio 1也era) ，即受托人"有按其明智裁夺及良知赐予或拒绝之

权" (法典 70 条) ，此种委托又称为"核办式"，即受托人按其明

智审查案件之实际情形，然后裁定是否办理或加以拒绝。用委托

式发布的行政措施，其生效时间，由执行人执行后开始。

行政措施的执行人是奉命行事，未接获命令之前，不得冒然

执行，否则，执行无效。而且，接到委托书后，还应仔细审查委

托书之真实性，是否由相关主管签发，有无机关印鉴，委托书是

否完整，文字有无涂改、擦拭加添等情形0 元委托书，或委托书

为伪造，或有涂改者，受托人不得执行，执行也无效。

未收到委托书，但执行人已由发布措施之主管获得正式通

知，亦可执行任务。通知之获得，能直接来自主管，例如，透过

电话、电报等，也能是经由第三人转告，如为后者，执行人应详

加查证消息是否属实，内容是否可靠，是否受主管之托，如毫无

疑惑，就可执行。

41 41 条-行政措施的执行人，如所受委托纯为执行任务，则

不能拒绝执行;但明白显示此，措施无效，或由于其他重大原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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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或其所附条件尚未完成者，不在此限;但行政措施，如

因人地环境，认系不宜执行，则执行人应中止执行;上述各节情

况应即刻报告原发布主管。

注释:以照办式发布的行政措施。

以照办式发布的行政措施，受托人必须执行，无拒绝的权

利。不过，在下列三种情形中，受托人有权拒绝:

1.受托人发现措施本身显然无效，因为发布该措施者，根

本无此权力 (35 条) ，乃越权行为。例如，仅有执行权的人未获

立法者授权，擅自颁发特恩 (76 条 1 项)或所发布之措施"抵触

法律或经批准的习惯"而又未加取消条款(38 条)，因此措施

但本无效。

2. 因有重大原因，致措施无效，换言之，该措施赖以发布

之原因，根本是假的，因为在申请书内，当事人隐瞒实情，陈述

虚伪，甚至伪造证件 (63 条 1-2 项)。

3. 执行人调查结果，发现申请人未完全符合措施中所附加

的有效要件 (39 条)。所以，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者，执行人有

缸拒绝执行。行政措施，如因人、地、环境，执行人认为不宜执

行，应立即中止。若执行，在教友团体中，必然引起很大的震撼

与恶表(旧法典 54 条)。比方，教宗因不知张三的流氓行为，误

信人言，颁发一等奖状以酬劳他对教会的捐献;全教区教友皆知

董三的钱是勒索所得，在此情形下，执行颁发奖状的地区教长应

中止执行。总之，无论是拒绝或中止执行，受托人应立即将实情

呈报原发布措施人。

42 条-行政措施的执行人应依照命令的规定进行;如未满 42

全命令文书内所附加的必要条件，及未遵照进行主要程序者，其

执行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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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行政措施的执行人，既是受人之托，就该忠人'之事，

依照命令的规定，完成所托付的任务。不过，受托人为进行其所

受托之事所需要的一切权力，亦应视同一并委托。因为法典 138

条规定凡给予委托权时，凡使用该权所必要的一切，视同一

并给予"。

执行人还应满全委托书中所附加的有效条件，如何辨别有效

条件，参考法典 39 条之规定:凡措施中附加"若是" (si)、"除

非" (Nisi) 、"只要" (dummodo) 等词，视为有效要件。此外，还

有其他的要件，也要遵守，例如宗座委派代表视察会院或修院，

任命状中为亲身视察并应与每位会士个别交谈。宗座代表不可仅

向全体会士或修士，以集体训话的方式交差。这样做，未遵守有

效条件，执行元效。

最后，受托人在执行措施时，还应遵守主要程序，否则执行

无效。所谓"主要程序"是指执行的日期与地点，执行人签名盖

章，发件人及收件人的姓名，以及措施的对象等，都属有效要

件，应→律遵守。

43 43 条一行政措施的执行人，得按其明智裁夺，以他人替代

之;但禁止替代，或因才而指派，或已预定替代人者，不在此

限;于此等情况，执行人仍得将准备工作委托他人。

注释:执行人请人代替执行。

行政措施的执行人，可亲自执行，也可请人代替，不过法典

43 条指出，有下列三种情形，不得请人代替:

1.委托书明文禁止请人代替;

2. 受托人之所以获得指派，是因他个人的才能。例如，某

案件的执行因其高难度与复杂性，非精明能干、深谋远虑者，不

能胜任，而他正有此特长;或因案件的性质与法律有关，非精通

法律者，无能为力，而他正是法律专家。比方，教宗指派一位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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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以教宗代表身份，主持世界圣体大会，后者不得指派他人代

理，同样，某修会总会长，委任一神父为该修会会省视察员，该

神父不得请他人代替。

3. 发布措施的主管，在委托书中已明白指出，如受托人因

故不能执行时，则交与某特定人办理。那么受托人自己不可随意

请人代理，必须交予发件人所预定的人选。假如受托人违反上述

三种情形之一，而擅自请人代为执行，执行无效。因为上述条件

富有效要件"未满全命令文书内所附加的必要条件，……其执

行无效" (法典 42 条)。

此外，尚有其他案件，不得请人代办，例如，施行坚振权，

只可授予司锋，不得委托执事 (882 条) ;昕告司锋，免除自科绝

罚或禁罚后，受告解人之托代其向有关上司请示，此项请示，无

告僻人之许可，不得请他位司锋代办 (1357 条) ，因为这样做，

是泄露告解秘密。

行政措施的执行人，在某案件上，虽被禁止代替，但他可将

准备工作委托他人执行，所谓"准备工作"是指审查委托书之真

实性与完整性，是否为相关主管所发布，有无涂改增减;撰写执

行报告书并誉正或打字;核对所附加的条件是否完全照办，以及

其他类似事项的处理O

44条-行政措施，亦得由执行人职务上之继任人，付诸实 44

待，但其因才而指派者， .不在此限。

注释:职务继任人执行行政措施。

就理法而言，继承他人之职务者，同时亦继承执行该职务的

扭力。此所以法典 44 条明文规定"行政措施，亦得由执行人职

务上之继任人，付诸实行"。不过，执行人，如果是因他个人的

才能而被委以重任，仅在职务上继承他的人，若没有前任同样的

才能，就不可执行前任"因才而指派"所留下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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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顺便提出一个问题:倘若继任人有前任同样的才干，是

否可以执行前任因才而受托的案件?法律元明文规定。我个人的

看法是大概可以。因为"因才而指派"所强调的是一个"才"

字，意思是法律所禁止者，为元才干之人不得代替有才干之人，

如今两人对同一案件，皆有同样的才能，我看不出，以公平为原

则的法律为何禁止。

45 45 条-执行人在执行行政措施方式上，不拘有何错误，均

得再次执行之。

注释:如执行错误可重新执行。

执行人在执行行政措施上，如有任何错误，均得重新执行。

所应注意的是，在执行时，若是未满全委托书中的必要条件，或

未遵守主要程序 (42 条) ，致使执行无效，就必须再执行。若所

犯的错误不影响执行的效力，则可以再执行，但非必要。

46 46 条-行政措施不因制定人权力解除而终止，除非法律另

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行政措施的终止。

行政措施不因制订人权力之解除而终止，但法律另有明文规

定者，不在此限。自然人执行公权力，是代表法人。自然人个人

虽因去职而丧失权力，但其以法人名义所制订的行政措施，仍然

有效。此项原则，在其他法条中，多次提及"特思不因赐予者

的权力解除而消失" (法典 81 条)， "授权人的权力解除，除委托

书中附加条款明示外，委托权不因而消失" (法典 142 条 1 项)。

原则上，发布措施之人去职，其所发之措施仍然有效，但有

例外，即法律明文规定，措施随发布人之去职而失效。例如，法

典 58 条2项"个别命令，未以合法文件下达，随发布人权力的

解除而终止" 481 条一项"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的职权……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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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缺时，而告终止"。

47 条-行政措施由有关主管另一行政措施而撤销，仅在依 47

法通知关系人时，始发生效力。

注释:行政措施之撤销。

虽然行政措施，不因发布人之去职而终止 (46 条) ，但可因

发布人或其上司或其继任人之撤销而终止。不过，撤销"仅在依

法通知关系人时，始发生效力" (47 条) ，因此，在未接获有关

主管的正式通知前，当事人虽从他处获知措施已被撤销，仍可使

用。例如，某甲有一特恩，除主日及节日外，每日可作亡者弥

撮，最近从朋友处获知，此项特恩已被撤销。但在未接获正式通

如前，仍可继续使用。因为法典 79 条规定"特恩因有关主管依

~条的规定而终止"所以仅撤销而尚未通知当事人，不发生效

力。

第二章

个别法令及个别命令
DE DECRETIS ET PRAECEPTIS S田GULARIBUS

48 条-个别法令， 17 由有关执行主管所发布的行政措施， 48

倍以依法律规定，为个别事件，给予决定或任命，其本身并不假

定有人曾作申请。

注释:个别法令，又名"个别行政措施" (35 条) ，简称

‘行政措施"只要有执行权者，便可发布。为发布个别法令，必

蟹遵守两个条件:一是依法，一是针对个别案件。所谓"依法"

就是发布者不得超越自己的权限(35 条) ，不得抵触法律或上级

的行政法令，否则法令元效。其次针对个别案件而发，这正是个

别法令与普通法令 (29 条)不同之处;后者是对全体所制订的

共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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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法令的内容涵盖甚广，但本条 (48 条)仅以"决定"

与"任命"二词表达之。凡针对有争议的案件或需解决的问题，

用个别法令处理之者，谓之"决定" ( decisio) ;例如用个别法令

处理配偶之分离(法典 1692 条 1 项) ，或对刑罚之科处，加以裁·

定，统称为"决定"。至于授予职务或调职或免职或惩罚性的撤

职，甚至与职务无关的授权或批准等，本条以"任命" ( provisio ) 

二字概括之;例如有关主管以特别法令赐与社团法人资格 (116

条 2 项) ，教区主教给予修会建筑圣堂的许可(法典 1215 条 3

项)。

个别法令原则上是由有关主管自动发布，不过，有时是应他

人之请求而发，例如相关人士向有关主管请求制作法令，主管应

于三个月内处理 (57 条 1 项)。

49 49 条-个别命令乃给予特定的个人或多人之法令，用以直

接并依法使其做或不做某事，特别为督促法律的遵守。

注释:个别命令，就是上级针对怠忽职守、违法抗命之徒，

所下达的行政法令。此项法令仅约束特定个人或特定多人。凡有

执行权的主管，均得向自己的属下，下达个别命令，要求某人或

某些人作某事或不得作某事，最常见的是要求遵守法律。例如某

堂区少数几个抗命之徒，不服主教的命令，阻挠新任本堂就职，

主教可下令警告他们。又如某神父经常发表违反教会的言论，主

教可下令，禁止其再发表不当言论。

下达个别命令，必须依法办理，不得超越权限，不得违法，

否则无效。

50 50 条-主管在制订个别法令前，应查询必要的资料与证据，

并尽可能聆听其权利或将受损者的意见。

注释:行政主管行事，无论是发表人事命令，或裁决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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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常应以公平为原则，为避免错误或伤害他人的既得权利，

在制订个别法令前，应竭尽所能，各方搜集必要的资讯及证据，

倘若因资讯不周，证据不全，误将职务授予不能胜任之人，必造

成授予无效或被撤销的命运(149 条 2 项) ，或作成裁决后，又发

现新的资料，必须更改已作之裁决(1718 条 2 项)。如所发布的

人事命令，有可能伤害他人的既得利益，在制订法令之前，应尽

其所能，与该等相关人士联络，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制作法

令。

51 条-个别法令的制订，应以书面为之，如系决定，至少 51

应概述其动机。

注释 51 条与 37 条的规定，不谋而合，个别法令的制订，

应以书面为之，而且，如所制定的法令，关系问题的解决，还应

在法令中扼要说明裁定的理由。这样一方面可防范主管的任意裁

决，另方面可促使受文者遵守法令 (54 条二项)，并可作为日后

生诉的依据。例如 699 条 1 项，对开除会士规定"……假如以

画密投票做决定，然后颁发开除文书，至少应摘要说明依法规及

事实的动机，始能生效"。又如 1617 条"……此等裁定 (d四re

恒)应至少扼要指出理由动机……，否则无效"。

52 条-个别法令仅对所论之事与所给之人发生效力;所给 52

之人，无论其在何处，均受其约束，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为解决某事件所制订的个别法令，仅对该事件有效

力，同样，针对特定个人或特定多人而发的个别法令，仅约束特

定人，而且该特定人无论在何处，皆受其约束。不过，也有例

外:如法令明文规定，特定人只在某地区内在应遵守，或法令所

指之人或事，有其地区性，如堂区主任职务，只限在堂区内执

行，许可某团体在指定地区为举行圣体游行，都有地区性必须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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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53 53 条-如法令互相抵触，特别法令在其特别所陈述者，优

于一般法令;二者同为特别或同为一般法令时，其抵触部分，后

法令撤销前法令。

注释-:同一主管，对同一事件，发布两件互相抵触的法令，

如何处理， 53 条有明文规定:

1.如果两法令，一为特别，一为一般，特别法令优于一般。

如何辨别法令的特别性以其特别陈述者"为特别法令，例如，

主教授与张三昕告权，不久又授权张三只能昕男士的告解。后者

为特别法令，因为特别指明只能昕男士的告解。因此，后一法令

(特别)取代前一法令(一般的)。

2. 如互相抵触的两法令，同为特别或同为一般时，后法令

取代前法令。此项原则正适用于法典 1718 条 2 项及 1735 条"教

长由于获得新资料……得撤销或变更一项之裁定( decretum) "。

又如主教，为同一案件，先授权张三审理，随后又授权李四审

理。除非张三在主教授权李四之前，已依法处理该案件j 否则，

张三无权审理该案，而应让予李四。应注意的是， 53 条与 67 条

2项的规定有别"如两复文同为特别或同为一般时，则前复文

优于后复文"。

上述原则，显然不得用于不同主管所发布之互相抵触之法

令。因为上级主管的法令优于下级主管的法令。

54 54 条 -1 项-个别法令，其使用委托执行人者，自执行时生

效;否则，自制订法令者正式通知当事人时生效。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个别法令何时生效。假如发布法令者，

在法令中明文规定生效的日期，则以该指定日期为生效的时刻。

如未指定生效日期，且不需要执行的法令，则由制订法令者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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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当事人时生效;但应注意的是"未指定执行人的复文，自

发文时起生效" (62 条) ，意即由主管签署复文时起，立即生效。

因此，不需执行的个别法令与不需要执行的复文两者生效的时

刻，略有差异。虽然两者统称为个别行政措施。如果法令需要执

行，则由执行者正式通知当事人，并在执行书上签字，始能生

敬。因此，当事人虽知道法令已发出，但尚未执行，仍不能按法

令行事。

2项-个别法令，为能促其遵行，应以合法文件依法通知

之z

注释:个别法令，元论需不需要执行，都必须以书面制作，

并通知当事人，方得促其遵守。

55 条-如因极严重的理由，法令文件无法交付，在公证人 55

..两位证人前，向法令针对之当事人宣读，作成笔录，经所有在

场者签署，该法令即视同已经送达， 37 条及 51 条之规定不变。

注释:原则上，法令的制作或执行，都应以书面为之 (37

矗)c 而且，如为解决纷争的法令，更应扼要地指出重要理由

句I 条)，然后将公文交付当事人。不过，如果因重大原因(例

'毫表、伤害……)，不能将公文直接交与当事人，则传唤当事

A菌来，当着公正人或两证人的面同意，向当事人宣读法令，同

时把宣读法令的实情及在场人等，一一记录下来，作成笔录，然

后所有相关人都在笔录上签字，这样便完成了法令送达。应签字

的人包括:诵读法令者、当事人、公证人，如无公证人，则由两

位置人签字。倘若当事人拒绝签字，法令也视为送达 (56 条)。

56条-法令针对的当事人依法受传唤接受或聆听法令时， 56

元正当理由不到场或拒绝签字，该法令视同已经送达。

注释:前条 (55 条)讲的是以宣读法令，代替交付。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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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依法传唤当事人前来接受法令，或至少聆听法令的宣读"。

倘若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或即使到场，却拒绝签

字，该法令视同已经送达。

57 57 条一 1 项-每当法律规定应制作法令，或经关系人合法提

出获取法令之请求或诉愿，有关主管应于接获请求或诉愿三个月

内处理之;法律另订时限者，不在此限。

注释:前面已经说过，个别法令原则上，由相关主管自动发

布"其本身并不假定有人曾作申请" (48 条) ，不过实际上，有

时是应他人之请求而发。既然如此，相关主管于接获请求后，应

于三个月内发布法令。本条规定有两种情形，主管应发布个别法

令:

1.法律如此规定，例如，授予教会职务，必须制作法令，

因为"任何职务之授予，均应以书面为之" (156 条) ;对合法被

推荐之人，相关主管应任命之 (163 条) ，对合法当选人，应以书

面批准之(179 条)。

2. 请求人有义务请求某事，且有权利获得肯定或否定答复。

例如，以"申请"方式(阳tulatio) 请求教会职务，应将申请书

送有关主管批准(182 条) ;请求人有意变更财产"须有主管的准

许，才得有效变更" (1291 条) ，发了终身愿的会士，请求恩准在

会院外生活，总会长于征得参议会同意后，得准许之(法典 686

条)。

2 项-时F民届满，法令仍未发布，对再提诉愿而言，推定其

为否定答复。

注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例如 1506 条，审判官接到起诉

状后，一个月内应作裁定)，相关主管于接到请求或诉愿后，三

个月内应作处理。期限届满，仍未发布法令，推定其为否定答

复。当事人得向同一主管请求或诉愿，甚至向该主管之上司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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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愿。

3 项-推定的否定签复并不免除有关主管发布法令的责任，

且对可能产生的损害，依照 128 条之规定，应负赔偿责任。

注释:推定的否定答复，并不免除相关主管发布法令的责

任，而且，如当事人因相关主管之故意不答复，致遭到损害时，

主管还应赔偿。关于其他行政措施，如颁赐特恩或豁免的复文，

法典并没有规定相关主管有义务答复，也没有明文规定，必须在

指定期限内答复，虽然明知(如豁免)若不及时答复，必造成伤

害 (87 条 2 项)。

所应注意者"不答复"对脱离(excardinatio) 或归属(in

C缸dinatiò) 某教区而言，被视为肯定的答复。因此，相关教区主

教在接获当事人脱离甲教区而归属乙教区之申请书后，四个月

内，甲乙两教区主教均未以书面表示反对，即依法归属另一教区

(268 条 1 项) ，有时"不答复"等于否定答复，如"辞职需要照

准时，在三个月内未获得照准者，辞职元效" (189 条 3 项)。

58 条 -1 项-个别法令因有关主管之合法撤销，并因其所执58

行之法律的终止，而丧失效力。

注释:同一主管于发布个别法令后，得自动再发一法令，以

取消前一法令，也得应他人之请求而发，如 1734 条、 1735 条;

倘若当事人向该主管的上司提起诉愿，则高级上司可颁发取消下

属主管的个别法令(1737 条)。如果法令是为执行某条法律而发，

该法律一旦终止，法令自然丧失效力。

'2 项-个别命令，非以合法文件下达，随发布命令人权利的

解除而终止。

注释:个别命令，能因发布命令人的撤销而终止，而且，命

令如未以书面为之，仅以口头发布，随发布主管之去职，而自动

丧失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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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复文
DE RI强卫1PTIS

59 59 条 -1 项-复文，乃有关主管以书面发布之行政措施，其

本身乃应某人的请求，而踢予特恩、豁免或其他恩惠。

注释"Rescriptum" 中文译为复文，顾名思义，是指用书面

答复的意思。之所以名为"复文"是因应他人之请求而赐予的

答复，此乃复文与个别法令所不同之处，因为后者"其本身并不

假定有人曾作申请" (48 条)。但两者都是个别行政措施。复文

的内容，或为特患，或为豁免，或为其他类似的恩惠。除颁赐特

恩需要立法权外 (76 条)，其他的复文，有执行权的主管即可发

布。

2 项-有关复文所定的法则，对许可的给予以及口头给予的

恩惠，亦同样有效;但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针对复文所定的法则，亦适用于"许可" ( licentia) 

及口头踢予的恩惠，例如本堂神父授予他人证婚权时，亦可遵照

办理。"许可" (Iicentia) 不是恩惠，不是特恩，也不是豁免，它

只是行事的条件，即在上级授权下，依法执行公务。"许可"的

赐予，得用书面或口头，但法律另有规定时，则应遵守规定，不

可用口头。例如教宗、圣部、地区教长有时用口头给予"许可"。

60 ω条一凡未被明文禁止的人，皆可请得任何复文。

注释:凡未被明文禁止的人，皆可请求复文。查法律中没有

-一条明文禁止人申请复文，即使遭受自动绝罚、禁罚，或停职处

分，甚至受科处罚的人，法律也未禁止他们申请复文;虽然法典

1331 条 2 项 3 款有"禁止享受己得的特恩"但那仅指当事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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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前已享有的特恩，‘并未明文禁止受罚后不得申请复文。所

以，禁止申请复文的规定，除非在个别法令或科处刑罚时，明文

提出，否则不禁止任何人申请复文。例如，法典 1142 条明文规

定，未领洗的一方，也可向教宗请求解除未遂婚姻。

61 条-除有反证外，亦可为他人请得复文，纵使未经其 H 61 

章，且在其接受之前，即已生效，但有相反条款者除外。

注释:复文是恩惠的给予，其法律效果并不是取决于受文者

嗣同意或接受与否，而是凭借授恩惠者的意愿。因此，可为他人

章求复文，甚至为不知情或虽知情却不同意的人申请复文。例

姐"一方申请，虽对方不同意，亦可解除"未遂婚姻(法典

1142) ，又如"纵然夫妻一方或双方不知婚姻无效，亦得有效地

结予根本补救 (sanatio in radice)" ( 1164 条) ，不过，有时法典明

文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复文不能生效。例如法典 692 条:准

许会士脱离修会的复文，在通知会士后，如被其拒绝，即不能产

生法定效力。

62条-未指定执行人的复文，自发文时起行效;其他复之 62

自执行时起生效。

注释:无需执行的复文，自相关主管签署文件时起，立即生

慧。需要执行的复文，由执行时起生效。总之τ 复文无论需要执

行与否，都没有必要通知当事人，此乃复文与个别法令所不同之

量，因为复文是赐予恩惠，个别法令是交付一种责任。

63 条 -1 项-隐蔽真情，即末在申请书内陈明，依照法律及 63

.合法定格式与惯例，应明白表达之有效要件，则阻止复文生

t; 唯恩惠复文系以"自动"方式发布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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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复文通常是应他人的请求而发布，申请人必须陈述申

请的理由，方能获得相关主管的垂允，因此 63 条特别指出有下

列情形之一，复文无效:

1.隐蔽实情。所谓"隐蔽实情"是说在申请书内"依照法

律"及"教会法定格式与惯例"，应明白陈述有效要件，而未陈

明者;此项缺失，足以使复文无效。不过，亦有例外，即相关主

管以"自动"方式发布恩惠的复文，即使申请者隐蔽实情，亦不

妨碍文的效力。因为这是主管的慷慨大方，自愿赐予恩惠。

所谓"依法应陈述的有效要件"例如法律明文规定"因故

意杀人或促成堕胎而造成的亏格，连犯罪次数皆应陈述，才可得

有效地豁免" (1049 条二项)。又如，法典 65 条 3 项规定"为副

主教所拒绝的恩惠，未提及被拒的事实，再向教区主教求得者，

无效"。

所谓"依照教会法定格式及惯例，陈述有效要件"

所谓"法定格式"，是教廷各部门行事的方式，例如颁发各

种证明文件。所谓"惯例"是指教廷的一惯作风，经常做事的方

式。

2 项-陈述虚伪，即所提动机理由无一真实者，亦使复文无，

效。

2. 陈述虚伪。就是在申请书中提供一些假的理由，例如张

三家本富有，为能获得豁免，故意伪称家贫如洗，此乃陈述虚

伪，使复文无效。

主要理由又称动机理由，凡能促使相关主管踢予复文者，谓

之主要理由。还有所谓辅助理由，又称次要理由。此类理由，虽

不能促使有关主管赐予复文，但可帮助取得复文。例如，女子貌

丑，男子丧偶，需要人照顾子女。

3 项-未指定执行人的复文，其动机理由在发布时，应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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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其余复文的动机理由，于执行时应为真实。

3. 主要理由在复文生效时，必须存在，否则，复文无效。

因此，无执行人的复文，其动机理由在复文发布时，应已存在。

有执行人的复文，动机理由，于执行时应该存在。例如，张三请

求免除婚姻限制的主要理由，是家中贫穷，可是在主管发布元人

执行的复文前夕，张三中了大奖，获得→千万元台币。次日主管

签署复文，张三申请免除限制的唯→理由，已不存在，因此复文

元效。

64 条-除圣赦院对内庭权力外，曾经教廷某一机构拒绝的 64

恩惠，教廷其他机构或教宗以下的其他有关主管，非经原承办机

构的同意，不得有效赐予之。

65 条 -1 项-除本条 2及 3 项之规定外，凡本人教长拒绝的 6S

恩惠，除非提及被拒绝的事实，不得向其他教长提出请求;即使

提及，其他教长在未获悉原教长所拒绝之理由前，不得赐予之。

2项-为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所拒绝给予的恩惠，同一主教之

别位副主教或代表，即使知悉拒绝的理由后，亦不得有效给予。

3 项-为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所拒绝的恩惠，未经提及被拒的

事实，而再向教区主教求得者，无效。为教区主教拒绝的恩惠，

即使述明被拒的事实，非经主教的同意，不得向该主教的副主教

及主教代表有效求得。

注释:对同→恩惠，如遇有数个不同主管，都有权发布复文

时，为避免冲突，法典 64-65 条特别订定处理规则予下:

1.教廷各机构如何处理:假如被教廷甲机构所拒绝的恩惠，

教廷其他机构或教宗以下的各级主管，元甲机构的同意，不得有

效赐予。不过，有关外庭的恩惠，无论被教廷那一机构否决，均

可向圣赦院请求内庭的恩惠。被甲机构所否决的恩惠，申请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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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向其他机构申请，但必须说明被否决事，否则，视同隐瞒实

情，其他机构所发的复文无效 (63 条 1 项)。

法典 64 条所讲的，是己被否决之恩惠，如再向其他机构申

请，应说明被否决事;倘若申请人同时写两份申请书，向甲乙两

机构请求同样恩惠，则无必要在申请书内提及向两机构同时申请

事，同样，被甲机构所否决之恩惠，申请人可再向甲机构请求而

不必提及被否决事。如向教宗请求，也不必提及被否决事，因为

教宗有最高权力。

2. (65 条 1 项) :申请人，对被自己教长所否决的恩惠，可

向其他教长申请，但必须在申请书内提及被否决事，否则，申请

虽有效，但为非法。而其他教长在接获申请书后，必须查明原教

长否决之理由，方得合法踢予恩惠。倘若申请人先向其他教长申

请恩惠，被否决后，再向自己的教长申请;由于法律对此事无明

文规定，我们以为，申请人不必在申请书中提及被否决事，而自

己教长也无必要查明被否决的理由。

被自己教长所否决的恩惠，可向圣座申请，但应提及被否决

事，否则不合法。而圣座因为是教长的上司，无义务查明教长否

决的理由。不过，为了审慎，圣座通常都查明被否决的原因。

3. 被自己教长所否决的恩惠，再向另一个，但也是自己的

教长申请。依照法典 1臼条 1 项之规定"人借其住所或准住所

而属于某教长"。同一人能同时拥有住所及准住所，故同时有多

个教长。假如申请人所请求的恩惠，被自己的甲教长否决，可否

向自己的乙教长申请?如何申请?我们认为，申请人被自己的甲

教长所否决的恩惠，可向自己的乙教长申请，但应提及被否决

事，否则，虽有效，但为非法。因为根据 65 条一项的规定，被

自己的教长所否决的恩惠，可向"其他"教长申请。"其他"两

字，不仅指非自己的教长，也可指自己的另一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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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项) :甲主教的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所否决的恩惠，不

能向甲主教的另→副主教申请，即使在申请书内提及被否决事，

即使副主教知悉被否决的理由，赐予的恩惠仍然无效。

5. (3 项) :被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所否决的恩惠，可向教区

主教申请，但必须在申请书内提及被否决事，否则，主教所赐的

恩惠无效。若在申请书内提及被否决事，主教并无义务征询自己

的副主教，也不必获得副主教的同意，便可有效赐予。

倘若在申请书内未提及副主教否决事，而教区主教以"自

动"方式赐予恩惠，依 63 条一项之规定，应属有效(Lui且1βi

Chia叩.pp严et阳t饱a; 天主教法典注释 N陆ap严oli 出版，卷一， 411 号)。

6. 主教所否决的恩惠，副主教不得有效赐予，即使在申请

书内提及被否决事，唯一的途径是获得主教的同意，副主教才可

有效赐予。

关于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及宗座立案的神职使徒生活团的总

会长、省会长，以及他们的副会长，因为都是教长，故在赐予恩

惠上，可比照 64 及 65 条的规定办理。

66 条-复文之受文者及发文者的姓名、地址，或所论事由， 66 

虽有错误，只要依教长判断，对该人或事毫无疑义者，其复文有

效。

注释:本条所讲者，仅指下列次要的错误，不影响复文的效

力1.发文者及受文者的姓名 2. 地址 3. 申请的事由。例

如，误将台南教区主教"郑"写成"陈"，将台南市安平区"安

北"路，写成"北安"路。这是次耍的错误，不影响复文的效

力，但条件是"依教长的判断，对该人或事毫无疑义" (66 条)。

有权作此判断者，不是受文者，不是执行人，而是教长。倘若对

胡机理由有错误或怀疑复文是否有效，应向发文主管请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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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3 项)

67 条 -1 项-为同一事件，求得二件相互抵触的复文时，特

别复文，在其特别所陈述者，优于一般复文。

注释:对同一事件，求得两件互相抵触的复文，如何处理。

67 67 条有原则性的规定:假如两件复文之中，一为特别，一为一

般时，特别复文在其特别陈述者，优于一般复文。

2项-如二复文同为特别或同为一般时，则前复文优于后复

文;但后复文明文提及前复文，或前复文之求得人系因欺诈或重

大疏忽未曾使用其复文者，不在此限。

注释:如两复文同为特别或同为一般时，则前复文优于后复

文。此条规定与 53 条对互相抵触的法令所制订的规则，正好相

反"后法令取消前法令"。

原则上，同为特别或同为一般的复文，如互相抵触时，先颁

发的优于后颁发的，不过也有例外1.如发文者，在其后复文

中特别提及取消前复文，则后复文为优先 2. 此外，如前复文

之请人，是用欺骗手段获得复文，致使该复文无效 (63 条) ，那

么当然以后复文为优先。或者前复文之申请人，因重大疏忽，未

曾使用该复文，则以后复文为优先。例如，申请人故意拖延时

间，不及时将复文送交执行人 (69 条) ，或不依法送交教长 (68

条)。

3 项-如怀疑复文是否有效，应请示复文者。

注释:如怀疑复文是否有效，则应向发文者请示。倘若所怀

疑的是次要错误 (66 条) ，则教长可判断之。如果是执行人怀疑

行政措施是否有效，则应执行，除非发现措施明显无效 (4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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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条一宗座复文，未指定执行人者，不必送呈请求人的教 68

长，除非在复文中有此规定，或有关公共事物，或须证实复文内

的条件。

注释:宗座复文，未指定执行人者，不必送呈申请人的教

长，不过，有下列三种情形应呈送之1.复文中明文规定应让

教长过目 2. 复文内容关系公共事物，例如圣座颁赐复文宣布

在某圣堂朝圣者，可得大赦;授予某神父付坚振的权力，颁发荣

誉奖状等，因关系公共事物，应让主教知道 3. 复文内所提条

件必须证实，例如某人向圣座求得设立私人经堂的许可，此许可

必须让主教检查，方得设立私人经堂。上述应向教长呈送复文的

规定，仅攸关执行复文的合法性，非关其有效性。

69 条-复文送达执行人的时间，无任何规定时，只要没有 69

欺骗及恶意，得随时送交执行人。

注释:需要执行的复文，必须送交执行人执行，但如复文未

明定送交的时间，只要没有欺骗及恶意，得随时送交执行人。

70 条-如恩惠的踢予在复文内委托执行人时，执行人有按70

其明智裁夺及良知，赐予或拒绝之权贵。

注释:复文有的需执行，有的无需执行。需执行的复文又分

照办式 (cormnissio nec咆崎aria) 及核办式(∞回回ssio libera); 前者

是指执行人必须执行，不得拒绝 (41 条) ，后者是说执行人有权

审查案件，并裁定是否办理或加以拒绝 (70 条)。

71 条-专为本人利益求得的复文，无使用之义务;但因其 71

他理由有使用的法律义务时，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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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专为自己个人利益求得的复文，无使用的义务，例如

某神父因眼疾，主教免其念日课，他可以不念日课，也可以念日

课。如因其他原因，必须使用复文时，则应使用，例如主教给某

神父复文，授权他免除婚姻限制，这项复文不是为他个人的利

益，而是为教友，神父有义务免除结婚者的限制。

72 72 条一宗座所赐复文逾期时，教区主教国正当理由可予延

期一次，但不得超过三个月。

注释:宗座所颁赐复文，如超过指定日期，教区主教因正当

理由，可延长之，但以一次为限，且延期期限，不得超过三个

月。如果复文未过期，主教不得延期。法典只说"教区主教"有

权延期，因此，副主教、主教代表以及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使徒

生活团的高级上司，均无此权。

延期三个月的期限计算，不是由复文期限届满日起计算，而

是由教区主教签署延期令之日起计算。例如某复文至 1994 年三

月一日期满，主教于三月十日签署延期令，那就由三月十日起延

长三个月。

73 73 条-任何复文不因相反法律而收回;但在该法律中另有

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任何复文不因相反法律而取消"，这是指复文发布

后，新法才颁布。新法可能与已发布之复文相抵触，依照"法律

针对未来，不溯及既往"的原则 (9 条)， 73 条才规定已发布之

复文，不因相反之法律而取消。不过，如果在新法中明文规定取

消与法律相反之复文，则该复文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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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条-以口头赐予个人的恩惠，可在内庭使用之;但为夕:.74

庭，依法被要求时，应提出获息的证明。

注释:以口头赐予个人的恩惠，可在内庭使用之;若在外庭

使用而引起大众的讶异，甚至反对，当事人应向依法要求者}提

出获得恩惠的证明，否则，主教可禁止其使用。所谓"依法要求

者"是当事人的主管，即使是发文者的下属主管，亦有权要求当

事人提出证明。但因口头赐予的恩惠，无证件可提出，故当事人

可请原赐予恩惠的主管给予书面证明，或请可靠人士证明。例

如，圣座口头赐予的恩惠，枢机可证明(旧法 239 条 17 款) ，圣

部部长或秘书长也可证明。主教赐予的恩惠，副主教、主教代表

或秘书长可证明。

75 条一复文含有特息或豁免时，犹须遵守下列法条的规定 75 

注释:复文含有特恩或豁免时，还应遵守 76-84 条(特恩)

及 85 -93 条(豁免)的规定。

第四章

特恩

DE PRIV1LECllS 

76 条 -1 项-特息，乃以特别措施，为某些自然人或法人‘ 76

由立法者及由其授权之执行主管所赐予的恩惠。

注释:特恩是一种恩惠，由立法者或其授权之人，以特别措

施赐予自然人或法人。旧法 (63 条)规定，特恩不仅由有关主

管的赐予，同时可透过法律、合法习惯、时效、互通 (connnuni

catio) 等方式获得;不过，新法 (76条)明文指出，特恩只能借

主管的个别措施而取得。，至于本法典还保存的若干条文(如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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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的修会、使徒生活团，不受教区主教管辖)，只能算是特别

法，不是特恩。尤应注意者，以"互通"方式获得特恩的规定，

已遭到废除，新法中再无此规定。

一一特恩与法律不同。法律所关注者是公共利益，特恩所注

重者，仅私人利益，即个人或特定法人的利益。

一一特恩与个别命令 (49 条)不同。个别命令加给人一种

义务或禁令。特恩赐予人恩惠、利益。

一一特恩与豁免有别。豁免常是与法律相抵触，特恩不常相

反法律，有时是法律以外的。

特恩的分类:

a. 属人的特恩，即直接赋予人，与人常相左右，且随人而

消失 (78 条 2 项)。属地特恩，即与地方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

例如圣堂特恩。属物特恩。例如，附有大赦的十字架、圣牌等。

b. 特恩能是由相关主管的慷慨大方，无条件赐予二也能是

为酬劳他人而赐予，还能是因契约而授予，称为负担特恩。

c. 特恩能是纯恩惠，不损及他人的利益，有时能损害第三

者的利益，故称为讨庆特恩 (privilegium odiO$um)。例如，甲获得

‘免税特恩，间接加重乙的负担，圣堂中的某条跪凳，保留于某人

使用，他人不能使用该条跪凳，此为讨厌特恩。

2 项-逾百年，或其年代无法追忆的占有，促使推定特息的

赐予。

注释:占有特恩超过百年，或其占有的年代久远，无法追忆

者，推定赐予特恩。

77 77 条一特恩应依 36 条 1 项之规定解释之，但其所采用之解

释常应使享受人实际获得某种恩惠。

注释:特恩的解释，应依法典 36 条 1 项之规定，如颁赐特

恩的行政措施，非常清楚，则按措施的文句及一般意义解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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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扩大或缩小文句的涵义。若措施的文句不清楚，则视特恩的内

容，从宽或从严解释，由于特恩只对特定的少数人有益，故凡损

及他人的既得权利，或仅方便私人而对大众不便时，应从严解

释。如特恩是法律以外的恩惠，不妨碍任何人的权益时，从宽解

罄。不过，即使从严解释，常应使受恩人实际获得某种恩惠，否

圃，就不是特恩。

78 条 -1 项-特恩推定为永久性者，除非有相反的证明。 78

注释:特恩一般说来，是永久的，但不是绝对的永久，有时

也能终止。今简述特恩终止之方式:

2 项一属人的特息，即随人者，随其人而消失。

1.属人特恩。如果属人特恩之所有人，为自然人，特恩随

该人之死亡而终止。若属人特恩之所有人为公法人，该公法人，

或因主管当局依法撤销，或停止活动达一百年者，即丧失法人资

格(120 条 1 项) ，特恩亦随之消失。不过，公法人于停止活动开

始至未满百年期间，其所拥有之特恩，仅暂时中止，及至该法人

于满一百年前恢复活动，特恩随之恢复。

若属人特恩之所有人为私法人，同时依该团章程被解散，或

泪主管当局认定该基金会，依章程不复存在，而丧失法人资格

(120 条) ，其所拥有之特恩，亦随之丧失。

3项-属物的特息，因物或地之消灭而终止;惟属地的特

皂，如该地于五十年内恢复时，其特恩亦恢复。

2. 属地特恩。困地之毁灭而消失，例如特恩圣堂因倒塌而

失去其特恩。不过，该圣堂若于五十年内重建，其特恩就恢复。

所谓"五十年内重建"并不是指于五十年内重建完成，只要开

输重建即可，而且不必在原地，选择另一处重建亦可。例如某特

恩圣堂，毁于 1950 年， 1朔年开始重建，于 2005 年方建筑完

成，其原有之特恩，立即恢复。圣堂或圣地不仅因毁灭而丧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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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恩，而且因有关主管永久变更为世俗用途，亦丧失其特恩。

3. 属物特恩。因物之毁损而丧失，例如附有特恩的圣牌、

念珠、十字架等物，因毁损不堪使用者，即丧失其特恩。

79 79 条-特恩因有关主管依 47 条的规定撤销而终止，但 81 条

的规定不变。

注释:特恩既是由有关主管以特别措施而赐予，该同→主管

或其上司，亦可以另一措施而撤销。特恩不因赐予者的权力解除

而消失，除非在措施中附有"依我意愿"之字句或其他同义条

款。此外，特恩亦可经由法律而撤销。不过，特恩并不因与法律

相抵触而消失，必须在法律中附有撤销特恩之条款，才被取消。

其次，撤销特恩应有合理的理由，同时应将撤销令，正式通知受

恩人，方能生效。

80 80 条 -1 项-任何特息不因放弃而终止;但其放弃已为有关

主管接受者，不在此限。

注择:特恩之放弃( renuntiatio )。赐予个人的特恩，当事人

可以放弃，但必须由有关主管接受，方能生效。特恩不因不用或

相反的使用而终止 (82 条)。因为当事人对赐予自己个人的特

患，没有λ务使用 (71 条)。

2 项-自然人均得放弃仅为其本人利益所获得的特息。

注释:自然人得放弃，仅为其本人利益所获得的特恩，但应

有相关主管的接受才生效O

3 项-个人不得放弃为法人，或因尊重地方或事物而赐予的

特恩。法人如果放弃赐予其本身的特恩，有损于教会或他人，法

人亦不得放弃之。

注释:赐予法人的特恩，个人不得放弃。同样，为尊重地方

或事物而赐予的特恩，个人也无权放弃，例如修会会长无权放弃

赐予该修会的特恩。教区主教不得放弃赐予主教尊位的特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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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赐予某圣堂或圣像的特恩。

法人对赐予其本身的特恩有权放弃，但集体法人应集体行动

(119 条) ，放弃方为有效。若所放弃的特恩，有损害教会或第三

者时，不得放弃。例如某修会，若放弃赐予该修会的特恩，将伤

害到教会的利益，或损及教宗的权益，则不得放弃。

81 条-特息不因赐予者的权力解除而消失;但赐予附有 81

·依我意愿"，或其他同义条款者，不在此限。

注释:特恩不因赐予者的权力解除而消失，但赐予特恩的公

文酣有"依我意愿"或其他同义条款者，则因主管去职而消失。

"依我意愿"是法律术语，意指赐予特恩人在位时，特恩有

慧，一旦下台去职，特恩自动消失。所应注意者依我意愿"

与"至我撤销意义不同。后者是指赐予特恩人，若未采取积

撞行动撤销特恩，特恩继续存在，不因赐予者之去职而自动消

失。如果教宗用"依我意愿"赐予特恩，是指教宗亡故，特恩才

失效。如圣座用"依圣座意愿"赐予特恩，由于圣座是法人，不

撞死亡，因此该条款是指"至圣座取消"特恩为止。

白条-与他人元，负担的特息，不因不使用或相反的使用而 82

终止;其与他人有负担者，因法定时效届满而终止。

注释:特恩对受恩人而言，常是一种恩惠，但对他人而言，

盲时是一种负担。例如某神父获得不念日课的特恩，此种特恩不

会成为他人的负担。他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并不因不使用

萄丧失"不念日课"的特恩。另有一种特恩，对第三者而言，能

掏成一种负担。例如某神父获得特恩，可向堂区教友募捐。这种

篝恳，对该堂区教友而言，是一种负担。倘若该神父长期不使

用，因法律所规定的时效期限已满(197 条 -199 条) ，而丧失募

擎的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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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83 条 -1 项-特恩因赐予时所定之时fll或个案之数目届满而

终止， 142 条 2 项的规定不变。

注释:特恩原则上推定为永久性，但亦有例外，即相关主管

赐予特恩时，在公文上明文指定特恩的期限，或特恩使用的次

数。若有上述规定，期限届满或使用次数完毕，特恩自动终止，

不需主管另作取消措施。不过，关于内庭委托权的使用，如因未

注意，而超过准用的时限，亦为有效(142 条 2 项)。

2 项-因时势变迁，依有关主管之判断，特恩已成为有害或

其行使已成为不合法时，其特恩亦终止。

注释:某特恩如因时势变迁，成为有害或使用该特恩成为非

法时，不等主管撤销，立即终止。不过，为确定该特恩有害或不

合法，应由有关主管审断之。例如，某会院非常贫穷，获得特

恩，可向四周教友募捐，有一日获得一笔很大捐款，已变成富有

的会院，如再持续使用特恩向教友们募捐，显有贪财之嫌。又如

某热心家庭获得特恩，设立私人经堂，后来这家人丧失信德加人

共产党。若再许其使用特恩，显属不合法。因此，法律规定，已

成为有害或不合法的特恩，立即终止。

特恩生成有害或不合法，由谁审断呢?答案是，教长有权审

断自己所赐予的特恩，圣座所赐予的特恩，由圣座审断。

84 84 条-妄用因特恩而赐予的权力，应梳夺其特恩;对严重

妄用特恩者，警告无效之后，教长应撤销其本人所赐的特息;如

特息为由宗座所赐者，教长应将此事报告宗座。

注释:妄用由特恩所获得的权力，应概夺其特恩。所谓"妄

用'吧悬货超越许可范围，或非法使用某事物。特恩不因妄用而自

动消失，必须透过相关主管的撤销措施，才失去效力。因此，对

严重妄用特恩者，教长应先予以警告，如不昕从，则应以法令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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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其本人所赐的特恩。如为宗座所赐特恩，教长应将此事报告宗

童。如为其他教长所赐特恩，得警告受恩人，但不能撤销其特

息。当然可向赐予特恩的教长说明此事，由其定夺。

第五章

豁免
DE DISPENSATIONIBUS 

85 条-豁免，为对纯教会法于特别个案中，解除遵守的义 85

聋，凡有执行权力者，在其主管权限内，或由于法定或合法代

钗，明示或暗示享有豁免权力者，均得给予。

注释:豁免是针对特定人或特定事，于特别个案中，免除遵

守纯教会法的义务。豁免不消灭法律，仅解除法律的约束力，不

是在任何情况下，而是在特别具体的个案中，解除教会法的约束

力。

一一豁免与特恩不同。特恩是长久的恩惠，不常相反法律，

有时是法律以外的恩惠。豁免常是相反法律的措施，且仅是个别

行为;行为一旦完毕，豁免即消失。例如，获得豁免婚姻限制的

董三，一旦婚礼完毕，豁免即消失。

一一豁免与许可(licentia) 不同。许可是合乎法律的程序，

有时得合理推定获得许可;豁免是反法措施，总不能合理推定。

一一豁免与废除不同。废除是取消法律，豁免不是取消法

律，仅暂时解除法律的约束。

谁有权给予豁免1.凡有执行权者，在其权限内，有权给

于豁免。

2. 无执行权，但由法律或合法委托，明示或暗示而获得豁

免权者，亦得给予豁免。所谓"明示"授权，是将豁免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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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言语、文字或举动等表达出来。"暗示"是指豁免包括在一件

确定的事实内。例如:主教明知某人有结婚限制，并未言明豁免

限制，却派张神父去证婚，算是暗示豁免。

86 86 条-法律凡规定法制或法律行为之构成要件者，不得豁

免。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豁免的对象，凡规定"法制的构成要

件"的法律，或规定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的法律，不得豁免。1.

所谓"法制" (institutum juridicum) ，是指法律所创立的制度，即

一种体制、身份、地位。法律在创立制度时，同时规定形成该制

度的要件。例如修会制度、婚姻制度、神职身份、住所、堂区

等，都是法律所设立的，并同时规定形成它们各自的要件。倘若

豁免这些要件，等于撤去它们的根基，使其无法存在。例如获得

住所的要件是居留(102 条) ，若豁免居留，住所不能成立;成为

神职的要件是晋升圣秩礼，豁免该典礼，就不能成为神职(1α"

条 2 项) ;豁免修会的圣愿，修会不能成立。

2. 所谓"法律行为"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所作的行为

(124 条) ，产生法定的效果。如果豁免构成法律行为要件的法律，

那就不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事，不依照法律行事，就不是法律行

为。例如豁免结婚者互相表示婚姻合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不

表示合意，婚姻契约如何成立?

87 87 条 -1 项-教区主教几时断定为信友有神益时，得为其辖

区或属下信徒，豁免由教会最高权力所制定的普通或特别的纪律

性法律;但不得豁免诉讼法、刑法，以及宗座或其他主管对豁免

所特别保留者。

注释:本条彻底更改了旧法 (81 条)的规定:在正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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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教元权豁免教会法，除非有宗座的授权。新法大大地提高

了主敦的豁免权;除了刑法、诉讼法及宗座或其他主管所保留的

豁免外，为了教民的神益，可豁免教会最高权力所制订的普通或

特别的纪律性法律。但不得豁免两个教友的结婚仪式，除非有死

亡的危险(法律解释委员会， 1985 年， 5 月 14 日，见 commiea·

也回骂 1985 ， P. 262田)。

1.所谓"纪律性法律"是针对教友神益而制订，例如主日、

法定节日，信友应参予弥撒，守大小斋、婚姻法，如婚姻限制、

结婚仪式等，都是针对教友的益处所制订的纪律性法律。

2. 诉讼法不得豁免，因为是保护大众权益，非为个人的私

益而制订。

3. 刑法不能豁免，因为是为教友更大的利益所制订。

4. 教宗个人保留的豁免:一-291 条，豁免司锋独身 1079

条 1 项:即使有死亡的危险，亦由教宗保留的司锋独身 1698 条

2项:豁免未遂婚姻 1142 条:双方已领洗或一方领搅一方未领

捷的未遂婚姻的解除。

5. 宗座保留的豁免: 691 条 2 项:宗座立案的修会，会士发

了终身愿，其出会的许可，由宗座保留 692 条:依法出会的会

士，豁免其圣愿及由圣愿所产生的一切义务 727 条:宗座立案

的俗世会，其为终身人会的会员，出会许可由宗座保留 1014

条:祝圣主教时，主持祝圣礼的主教，除非有宗座的豁免，至少

蛮有两位主教共同祝圣 1031 条 4 项:晋升司锋或执事的法定年

龄，如不足达一年以上者，其豁免权由圣座保留 1047 条:公开

青教、异教、裂教，及公开与有夫之妇结婚或与发了终身愿的修

女结婚、杀人或堕胎己遂，构成禁领圣秩的亏格(1041 条 2 款 3

款) ，有妻室者，有禁领圣秩的限制(1042 条 1 款) ，上述亏格及

理制的豁免由圣座保留;倘若已领圣秩而公开结婚或杀人或堕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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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遂者，禁止抗行所领的圣秩，此项亏格的豁免亦由圣座保留。

1078 条 2 项 1 款:由圣秩所产生的婚姻限制，宗座立案的修会，

其会士发了终身愿所引起的婚姻限制，及违反 1【阴条杀配偶的

限制，其豁免权由宗座保留。 1165 条:根本补救 (sanatio in radi

ce) 中，如有宗座保留的限制(1078 条 2 项)或有自然律或成文

律的限制，即使自动消失，其补救权由宗座保留。 1196 条:损及

他人既得权利的私愿，其豁免权由教宗保留。 1203 条:许诺誓的

豁免，如损及他人的利益，而其人拒绝宽恕，唯有宗座能豁免该

誓。

2 项-如请示圣座有困难，同时延误能发生严重损害时，任

何教长均得豁免上述法律，为圣座保留者亦同，唯仅以在此情况

下宗座惯常豁免者为限;但 291 条的规定不变。

注释:任何教长，如向圣座请示有困难，同时延期豁免能引

发严重损害时，得豁免一项所说的法律，连圣座保留者亦可豁

免，唯以在此情形下宗座惯常豁免者为限。但 291 条神父独身的

豁免，只有教宗才能给予。

此条所谓的"教长"是指教区主教和与其有同等权力者、副

主教、主教代表，以及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神职使徒生活团的大

会长。

所谓向圣座请示有困难，是指用一般通信方式，难以及时获

得答复，因此，若因政治、战争、路途遥远、信函往还不便等，

或仅能用电话、电报才能请示 (1079 条四项) ，都算"有困难"。

即使宗座驻在当地的代表，有豁免权，亦无义务向其请示。

向圣座请示，除了意大利外，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获

得复文，尤其是交通不便，路途遥远的国家，向圣座请示更是困

难重重，而有的案件必须于短期内解决，否则必引起重大损害，

在此情况下，教长便可利用 87 条二项所赋予的权力豁免上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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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连圣座保留的在内，不过，教长若豁免圣座保留的，必须注

意圣座是否经常且轻易地豁免的案件。在任何情形下，教长都不

得豁免司锋独身。

因请示需时所能造成的损害，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当事

人的、第三人的、私人的或公众的损害，都是构成豁免的理由。

若对事实有怀疑时，不必处于紧急状况，也可豁免 (14 条)。

88 条-教区教长得豁免其教区法，并且几时断定其为信友88

有益时，亦得豁免由全国会议，或省会议，或主教团所制订的法

律=
注释:地区教长对其本教区的教区法，有权豁免，而且如认

为对信友有益，还可豁免全国会议或省会议或主教团所制订的法

律g

此处的"地区教长"有法典 134 条之规定，乃指教区主教，

夏与其有同等权力的教长、副主教、主教代表。不包括宗座立案

神职修会及神职使徒生活团的高级上司。

89 条一堂区主任和其他，司锋或执事，对普通法或特别淫，89

均不得豁免;但其明文有此授权时，不在此限。

注释:堂区主任(本堂神父)和其它司锋或执事，对普通法

或特别法，均无权豁免。但法律明文授予他们豁免权，方得豁

免乞

法律明文授予堂区主任豁免权 1196 条 1 款:有正当理由，

童区主任得豁免私愿，但以不损及他人既得权利为限。 1245 条:

有正当理由，并依教区主教之规定，在个别案件中，堂区主任得

豁免遵守庆节或补赎日之义务，换言之，豁免守主日或法定节日

重大小斋的义务。 1097 条 2 项:在死亡危险时，又不能向教长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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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堂区主任或合法受委证婚之司锋或执事，得豁免结婚仪式及

一切教会法所制订的婚姻限制，唯司锋结婚限制除外。宗座立案

神职修会及宗座立案神职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对自己的属下或在

会院内日夜居住的人，依 1245 条的授权，得豁免守法定节日或

大小斋的义务。

90 90 条 -1 项-非有正当合理的理由，并衡量个案的环境以及

所豁免之法律的轻重，不得豁免教会法;否则，豁免不合法，而

且，除非由立法者本人或其上司所给，亦属无效。

注释:豁免教会法，应有合理的理由，同时还应衡量个案的

环境，以及所豁免之法律的轻重，立法者本人或其上司，无任何

理由而豁免，有效非法。其他人豁免，不仅违法且无效。

所谓"正当合理的理由"，就是相当的理由，即 87 条 1 项及

88 条所规定的"为信友有神益"。因此，只要为信友有神益，就

可豁免，不必等遵守法律有重大困难或根本不能时才豁免。因为

不能遵守法律时，法律已失去约束力。

2 项-对豁免理由之是否足够有疑义时，得合法而且有效地

给予豁免。

注释:对豁免的理由是否充足，有疑义时，得合法且有效地

给予豁免。此与 14 条"对事实有疑问时，教长得豁免之"有同

样意义。

倘若有关主管所给的豁免有效，但为非法，受文者可安心使

用。不过，若所给的豁免，不仅非法且显然无效，而受文者也确

知该豁免为无效，就不可使用。

91 91 条-享有豁免权力者，虽身居其辖区以外，亦得行使其

极力，豁免其属下，且对身在区外的属下亦然;除有明文相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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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亦得豁免现在旅居于其辖区内的旅客，并得豁免自己。

注释: 91 条所讲的豁免，正是采用 136 条执行权的规定。享

有豁免权者，虽不在自己的辖区内，亦得行使其权力，豁免自己

所管辖的属下，即使属下临时不在其辖区内，主管亦有权豁免。

例如，台南教区主教身在香港，得豁免在香港所遇见的台南教

友，也可豁免在台南教区的信友，及正在台南教区旅行的其他教

区的信友。

有豁免权者，如有正当理由，亦可豁免自己。但应注意的

是，立法者本人对自己所制订的法律，严格说来，并无遵守的义

务，虽然为了立好榜样或避免引起恶表，有时以遵守为宜。因

此，所谓"豁免自己"是指免除遵守他人所制订的法律(见Lui

~ Oñappetta: 天主教法典注释， Napoli 出版， 1988 , 1. 523) 。

92 条-豁免不仅依 36 条 1 项的规定，作狭义解释，而且为 92

某一罔定个案所得之豁免权，亦从狭义解释。

注释:豁免的解释，依照 36 条一项的规定，应从严。豁免

恒，如针对特定个案，亦应从严解释。

豁免之所以应从严解释，因为它是个别行政措施，仅为了私

人的利益，使受惠个人不遵守法律。此正与 36 条"为了私人的

便利，而相反法律的措施，应从严解释"的规定相符。

豁免权，依 138 条规定，如针对特定个案或因特别情况，或

针对一个人或特定少数人所赐予一一委托一一从严解释。若是针

对群体的公益或为了所有的案件而授予豁免权，应从宽解释。

93 条-可连续应用的豁免，其终止方式与特恩同，并因动 93

辄理由已确实完全消失而终止c

注释:可连续使用的豁免，其终止方式与特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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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可连续使用的豁免"是指使用一段时间，例如，授权

某人于四旬期间得豁免大小斋。在此期限内可连续豁免大小斋，

至四旬期满。

可连续使用的豁免，因有关主管的撤销而终止。受惠人放弃

豁免，并通知授予人而由其接受时，豁免终止。豁免期限届满或

次数完成，豁免终止。动机理由确定消失，豁免终止。

无连续性的豁免，即一个行为便完成的豁免，常是有效的，

即使赐予豁免的动机理由，在获得豁免后，完全消失，该豁免亦

不因而终止，例如张三求得婚姻限制的豁免，尚未结婚，动机理

由己消失，豁免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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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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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TATVTIS ET ORDINIBUS 

94 条 -1 项-章程，原意为依法制定在社团或财团内行使的94

..则以界定该团体之宗旨、组织、管理与行动的方式。

注释:社团及法人以章程为成立之基本要件，而以规则为其

摇动规范。法典 94 条给"章程"所下的定义为:章程乃针对社

团或财团依法制订的规则，借以确定该团的宗旨及组织，管理与

运动的方式。 304 条对章程的描写更为详尽:信友各善会在其章

程内应清楚说明该善会的宗旨、会址、管理及参加该善会所需要

的条件，并应针对的时代与地方上的需要或利益，规定活动的方

式。因此，在章程内应详细规定社团的名称、宗旨、社址、组

织、管理和行动的方式，以及加入或脱离社团的条件，维持社团

费用的来源。社团解散及解散后财产与负债的处理等问题，都应

详细且清楚的规定。

献身生活的修会与使徒生活团的章程，法典称之为会宪

\COI由tutio) ，有时称基本典章 (codex fw由m回国is) 或基本规章

,Sonna fun由men时is) (587 条 1 项)

2项-唯该社团的合法成员应遵守社团的章程;财团的章

程，财团的管理人应遵守之。

注释:社团的章程，唯有该社团的合法成员应该遵守;财团

曲章程，唯有财团的管理人才应遵守。

3项-凡以立法权制定与公布章程之法则时，应遵行教会法

有关制订法律的规定。

注释般说来，章程不是法律，仅是社团的内规，对社员

崎生活与行动加以规范。不过，某些社团的章程，有时有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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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与效力，因为是由有立法权者所制订。因此，这类章程的制

订与公布，应遵守 (7 - 22 条)教会法关于制订法律的规定。很

明显，社团、善会等的章程，仅为教会有关主管所批准，而不是

他们所制订的，没有法律的效力。例如， 117 条:任何社团或财

团，为取得法人资格，其章程必须由主管当局核准 299 条三项:

信友私立善会，其章程必须由有关主管批准，否则不予承认。

314 条:任何公立善会的章程，应由成立该善会的主管批准 322

条 2 项:私立善会，其章程应由有关主管的批准，方能获得法人

资格。但章程的批准，并不因此改变私立善会的性质。

至于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宗座立案神职使徒生活团的会宪，

因为是由有治权的教长(134 条 1 项)上司所制订并公布，故有

法律效力(Luigi Chiappet钮，天主教法典注释， Napoli , 1988 年，

1. 545 号)。

95 95 条 -1 项-规则为集会时应守的程序及秩序;因此，无论

教会当局召开集会时，或信徒自由集会时，或其他活动时，皆应

遵守之;规则对此类集会的组织、管理以及进行的方式加以界

定。

注择: 95 条所讲的规则，就是社团集会时的议事规则，在

规则中应规定会议的组织、管理及进行方式，换言之，会议主持

人、议员发言的程序、议案表决的方式、保守会议秘密、会议记

录、参加人员签字等，都应在议事规则中详细注明，以便遵守。

2 项-参与集会或活动的人，应遵守这些规则。

注释:此项规则，既为法律所确认，其效力自有保障，所

以，无论教会当局召开会议或信徒自由集会，或在其他活动时，

所有参加集会的人，均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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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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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ERSONARUM PHYSICARUM CONDICIONE CANONICA 

96 条-人因洗礼加入基督的教会，成为教会内的人，并享

有基督徒以其身份应有的权利与义务;惟须与教会共融而未受法

定处罚者。

注释:自然人，就法律而言，为权利与义务之主体;法人，

虽非自然人，却由法律贼予人格，亦得为权利与义务之主体。但

若想成为教会法之主体，享有信徒的权利与义务必须借洗礼加入

基督教会，成为教会的一员，并常与教会共融，且未受法定处罚

者c

在天主教以外领洗的人，不能享有天主教徒的权利与义务，

倒如东方正教、誓反教的教友。凡想享有天主教信友的权利与义

务，仅在天主教领洗不够，还应常与圣教会圆满共融。所谓"圆

满共融"是指"在今世受过洗礼，在基督有形的组织内，以信

篝宣言，圣事和教会的治理团结一起的人" (205 条)。因此，法

典蝴条规定"禁止天主教司锋和未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的教

会团体的司锋或圣职人员共同举行圣祭"。法典 874 条及 893 条 1

项，禁止不完全与天主教共融的人，担任圣洗或坚振代父母的职

务。

领洗有效但与天主教不完全共融的分离弟兄，天主教以宽大

的心胸，有时许可他们分享天主教的若干神益。例如法典 844 条

3项:尚未完全与天主教会共融的东方教会人士，在符合法律所



回 天主教法典注释

要求的条件下，得向天主教司锋请领忏悔、圣体、病人傅油圣

事。 1127 条 1 项:天主教信友与东方正教的信友结婚，未举行天

主教的法定仪式，仅在东正教的司锋前行过婚礼。这种婚姻是违

法的，但仍有效。又 1183 条凡在非天主教教会或团体领洗，

又无法找到本教会的圣职人员时，依地区教长的明智判断且确定

其无相反意愿者，得予以教会殡葬礼"。

97 97 条一 1 项-年满十八岁者为成年人，十八岁以下者为未成

年人。

注释:人的年龄与遵守法律的义务有密切的关系，法典 11

条明文规定，应遵守纯教会法的人，仅领洗及有识别能力不够，

还应满七岁。

97 条规定，年满十八者为成年人，十八岁以下者为未成年

人。

2项-未成年而未满七岁者，为婴儿，视为无行为能力之

人;年满七岁者，推定为有辨别能力之人。

注释: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称为婴儿。婴儿，就法律而言，

视为无行为能力之人，对纯教会法，除有明文规定外，世有遵守

的义务 (11 条) ，同时也无能力行使法律贼与的权利 (98 条)。

未成年人而满七岁者，推定为有识别能力之人。有识别能力

便有权利要求领病人傅油圣事(1倒4 条) ，并准备初领圣体 (913

条)及告解圣事 (914 条)。

98 98 条一 I 项-成年人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

注释:成年人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此处所谓的成年

人，不仅是年满十八岁者，同时还应有识别能力，否则，便不是

法律所说的成年人，而是无行为能力的婴儿 (9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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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般说来有能力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法律

有时要求更大的年龄。例如 658 条 1 款:会士需年满二十一岁，

才能有效地发终身大愿 1031 条 1 项:准备晋锋的人，年满二十

三岁，才能领执事圣秩;年满二十五，才能领司锋圣秩 1031 条

2项:欲成为未婚终身执事，应年满二十五岁;欲成为巳婚终身

执事，应年满三十五岁。 425 条一项:年满三十五岁之司择，方

能有效地被选担任教区署理主教职务; 478 条一项:副主教及主

教代表必须是司择，年龄不得少于三十岁 378 条 1 项 3 款:至

少年满三十五岁，方能担任主教之职。

2 项-未成年人行使其权利时，依从父母或监护人的权力;

但神律或教会法对未成年人另有规定者，不在此F~; 有关监护人

的设立及其权力，应遵照国法，唯教会法另有规定，或教区主

教，对某些特定事件，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应另选监护人者，不

在此限。

注释:未成年人行使其权利，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理之。但神

律或教会法对未成年人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例如 219 条:任

何基督信徒有权利选择生活中的身份，不受任何强迫。 1550 条 1

项:未满十四岁的未成年人，审判官得裁定其作证。 643 条 1 项:

年满十七岁得有效被收录做初学 735 条 2 项:年满十七岁得人

便徒生活困 o 874 条 1 项 2 款及 893 条:年满十六岁得担任圣洗

及坚振的代父母 1083 条 1 项:男满十六岁，女满十四岁，得有

效结婚。 105 条 1 项:满七岁之未成年人，得设定自己的准住所;

111 条 2 项:年满十四岁之未成年人，得选择在拉丁教会或其他

自治礼仪教会受洗，并回归拉丁教会 (112 条)。

关于监护人之设立及其权力，应遵守国法，但教会法另有规

定，或教区主教对某些特定事件，有合理的理由，认为另选监护

人者，不在此限 (98 条 2 项)。



90 天主敦法典注释

99 99 条-经常缺乏辨别能力者，视为无行为能力之人，视，同

婴儿。

注释:经常缺乏识别能力者，视为元行为能力之人，与婴儿

同列。所谓"经常缺乏识别能力"，不是指暂时失去理智，如酒

醉、睡眠等情况，而是指常期智能不足或根本缺乏理智，如鲁钝

之人、白痴、疯子等。此类人被法律视为婴儿，元行为能力。他

们行使他们的权利时，必须透过他们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98

条 2 项)。例如他们以监护人之住所或准住所为他们的住所或准

住所 (105 条 2 项) ;为他们付洗，使用婴孩洗礼 (852 条 2 项)。

元识别能力之人，必须透过父母或监护人，方能进行诉讼(1478

条一项);无识别能力之人，无结婚能力 (1095 条 1 款)、 1041

条:疯癫或有精神病者，有亏格(irre伊阳回) ，不能领受圣秩。

1但4 条 2 项 2 款:疯癫或有精神病者，不能执行其所领受的圣

秩。 1322 条:经常心神错乱者，视为无犯罪能力。

100 1∞条-凡人在其住所内者，为居民;在其准住所内者，为

侨民;不在其住所或准住所者，视为旅客;在任何地方均无住所

或准住所者，视为无定所人。

注释:全世界虽只有一个天主教，但为了易于管理，以地区

为单位，.划分为教区或类似教区。在教区之下又划分成若干堂区

或准堂区，而教民所在地的堂区或教区，即其所属堂区或教区，

同时归于该堂区的本堂神父或教区主教管理。

1∞条将教民分为四类:即居民( incola) 、侨民 (advena) 、

旅客( peregrinus) ，以及无定所人(v，唔us)。依法典之说明，所谓

居民是指拥有住所，且在住所居住者;所谓侨民，是指拥有准住

所，且在其地居住者;所谓旅客，是指离开其住所或准备所而在

外地作客者;所谓无定所之人，是指以四海为家，到处流浪，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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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定所之人。

住所和准住所，其法律效果并无差别。例如 1408 条:对任

何人，均得向其住所或准住所的法院提起诉讼。 14ω 条 2 项:被

告住所或准住所不明者，可在原告之审判籍起诉。

101 条 -1 项-子女的出生地，即使他是新受洗者，尽其出101

生时父母的住所为出生地;父母无住所时，以父母的准住所为出

生地;如果父母无共同的住所或共同准住所时，以母亲之住所或

事住所为出生地。

注释:此条所讲的出生地，不是指某人实际出生的地方而是

当其出生时，他的父母所拥有的共同住所，为其出生地。例如，

辈三的父母在台南市有共同住所，而张三却在日本出生，台南，市

是张三的法定出生地。倘若父母无共同住所，则以他们的准住所

为出生地。如父母既无共同住所，又无共同准住所，则以母亲的

住所或准住所为出生地。对于新受洗的成年人(七岁) ，亦适用

此规定。

2项-无定所人的子女，以子女之出生处所为出生地，弃

婴，则以其拾得处为出生地。

注释:元定所人的子女，以子女实际出生处为出生地。弃婴

以其拾得之处为出生地。出生地在新法中已无适用之处，不若旧

法中 (90 条)的地位，因为出生地在旧法中 (956 条)优先作为

重区神职候选人，所属本主教之依据。新法既已删除旧法的 956

盔，出生地已无适用之处。

102 条 -1 项-住在某一堂区或至少教区内，以久居的意思102

元故而不变更者，或在该区居留实际已满五年者，即为设定其位

~于该区。

注释:住所，对行使权利的人来说，有重大的关系。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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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是指人所居住的地方，即人留宿过夜的地方，不是仅仅

工作场所(在现代社会，人的居住地方与工作的地方常可能不在

同一地点)。为形成住所，不单是居留某地，还应居留相当长的

时间。

教会住所的获得有两种方式1.在某堂区或至少教区内，

打算长期居留，此心意不能轻易更改，除非发生特别事故。 2.

无意长期居留，但年复一年，始终无法离去，以致实际在同一地

区居留达五年之久。有上述两种情况之一，即获得住所。不过，

在第一种情形中，即有意长期居留，立即获得住所。在第二种情

形中，要等住满五年，才获得住所。

居留必须有意长期住在某地，方能立即获得住所，若仅为了

特定目的，如求学、工作、养病等而长期居留，不能立即获得住

所，必须等待满五年，才获得住所。一个人也可同时在两三个不

同的堂区或教区长期居留。例如，张三在城市、乡村、海边各有

一栋房屋，在每→地方按季节的不同，而轮流居住，则张三有三

个住所。兹举两例以说明立即获得住所及满五年才获得住所1.

立即获得住所的例子:张三退休后，决定在甲堂区养老，以度余

生。他立即获得甲堂区的住所，虽然后来因环境变迁而离去。 2.

某公务员调至甲堂区工作，他确知迟早会调离他处，他不能立即

获得住所，因为他不能有长期居留的心意。可是他在甲堂区工作

超过五年，因此因实际住满五年而获得住所。

2项-凡住在某一堂区内或至少教区内，有意居住至少三

月，无故而不变更者，或在该处居留实际已满三月者，即为设定

其准住所于该处。

注释:准住所的获得亦有两种方式1.在某堂区或至少教

区内，有意居住至少三个月，立即获得准住所。所应注意者，决

心居留的期限至少应有三个月，如仅有意居留一个月，不能立即

获得准住所。 2. 如无停留三个月的意愿，但实际住满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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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获得准住所。

3 项一在堂区内之住所或准住所，谓之堂区住所，其在教区

内者，虽不在堂区内，谓之教区住所。

注释:在堂区内之住所或准住所，谓之堂区住所或堂区准住

所。不过，有时不在堂区内而在教区内设立住所或准住所，则称

教区住所或教区准住所。例如，一位打零工的工人，今日在甲堂

区工作，明日至乙堂区工作，但常在同一教区内工作，此工人若

在该教区工作达五年之久，则获得教区住所，倘若只工作三个

月，便获得教区准住所。如果在宗座代牧区或监牧区内，尚未成

主堂区或准堂区，则在该代牧区或监牧区的教友，只能获得教区

住所。

103 条-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成员，其所属会院的所在地， 103

即为其住所设在地;准住所之设定，应遵守 102 条 2 项的规定。

注释:法定住所。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成员，其所属会院的

所在地，即为其住所设在地。会士、使徒生活团成员，没有自由

选择住所的权利。法律规定他们以归属的会院，作为他们的住

所。即上司依 665 条一项指派某会士为某会院的会士，该会院所

在地，便是被指派的会士的住所。虽然该会士，可能因某种原因

{如因病)，根本不住在指定的会院。不过，会士如在某地实际合

法住满五年，便可获得住所。例如，会士因病、特别工作、读书

等原因在某地住满五年，即获得住所。会士虽然无权选择住所，

但有权选择准住所，即依 102 条二项之规定，有意在某地居住三

个月，立即便获得准住所，或实际在某地停留了三个月亦然。

104 条-夫妇应有共同住所或准住所，但合法分居或有其他104

正当理由时，双方得各有其住所或准住所。

注释:夫妻应有共同住所或准住所，这是因为夫妻有权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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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过"婚姻生活" (1135 条、 1151 条)。但合法分居后 (1152 -

1153 条) ，双方得有自己的住所而无共同住所。而且若有其他正

当理由，双方除保留共同住所外，还可有自己的住所或准住所。

例如，因工作关系或生病而获得另一住所或准住所。

105 105条 -1 项-未成年人应以其管理人之住所或准住所，为

其住所或准住所，七岁以上之未成年人，亦得设定自己的准住

所;依国法规定，己合法获得独立的未成年人，且可设定自己的

住所。

注释:未成年人，法律规定他们元能力拥有住所，必须以管

理他们之人的住所或准住所，作为他们的住所或准住所。不过，

满了七岁的未成年人，除了法定住所或准住所外，亦得设立自己

的准住所。例如，七岁以上孩童，因受教育而住学校宿舍，得拥

有准住所。未成年人如依国法规定，获得独立自主时，可设立自

己的住所。例如，已结婚之未成年人，依中国民法 (13 条)有

行为能力，依教会法得设立自己的住所。

2 项-凡人不因未成年，而以他种理由合法被交付监护或管

理者，均以监护人或管理人之住所或准住所，为其住所或准住

所。

注释:不是因为年龄不满十八岁，而是因其他理由而被交付

监护或管理者，以监护人或管理人之住所或准住所，为其住所或

准住所。例如，疯癫或白痴之类患者。

106 106 条-凡离去而有意不返回其住所或准住所者，即丧失其

住所或准住所;但 105 条的规定不在此限。

注释:住所或准住所的丧失，因住所或准住所的性质不同而

丧失的方式略异:

1.自由选择的住所或准住所，因离去及决意不返回而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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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住所或准住所的丧失，必须符合两个条件方能产生法定效

力:即离去及决意不返回。如有意离去而实际未离去，不能丧

失;倘若实际离去，但保持返回原地的意愿，即使离开已超过五

年，也未丧失原来的住所。在此情形下，反而获得一新住所。例

如，张三为甲区人氏，去乙区求学，完成学业后将返回甲区。张

三在乙区求学，虽然已超过五年，但未丧失甲区的住所，反而同

时获得乙区住所。

2. 法定住所或准住所的丧失，必须等待促使当事人拥有法

定住所或准住所的原因消失，方能实现。因此，未成年人，因满

十八岁，而选择自己的住所或准住所，因而丧失法定住所或准住

靡。元行为能力者因恢复行为能力而脱离监护人或管理人的约

草，而丧失法定住所或准住所。会士或使徒生活团成员，决定脱

离修会或使徒生活团亦丧失法定住所。

1σ7 条 -1 项-人借其住所或准住所而属堂区主任司锋和教107

录。

注释:断定某教友属于何堂区或教区，是根据他的住所或准

住所。教民在何处有住所或准住所，即隶属该处，同时该处的主

疆是他的本主教 (ordinarius proprius) ，该处的堂区主任是他的本

童主任(阴阳hus proprius) 。

2 项一无定所人以其实际住在地之堂区主任或教长，为其堂

区主任或教区教长。

注释:无定所人实际住在何处，则该处之堂区主任或主教为

其本堂区主任或本主教。

3 项-仅有教区住所或准住所者，以其实际住在地之堂区主

任为其堂区主任。

注释:无堂区住所或准住所，而仅有教区住所或准住所者，

梗其实际住在何堂区，则以该堂区主任为其本堂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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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区与教民有密切关系之法律:

1115 条:婚礼应于结婚人之堂区举行。 1121 条 3 项:关于免

除结婚礼仪所缔结的婚姻，应登记于所属堂区的婚姻册内。 1177

条 l 项:信友的殡葬礼应在自己的堂区教堂举行 857 条 2 项:

成年人的洗礼应在所属堂区举行。

108 108 条 -1 项-血亲的计算依亲系及亲等。

注释 108 条至 110 条讲论亲属，即血亲 (108 条)、姻亲

(109 条)、法亲 (110 条) ，还有神亲〔即领洗者(或坚振)与其

代父母及付洗者之间的神亲 J ，旧法时代由圣洗而产生的神亲，

构成婚姻限制，新法予以废除。

血亲。血亲是指有血统关系的亲属。分全血统和半血统，前

者是指子女由同父同母所生，后者是指子女由同父异母或同母异

父所生。至于子女是由合法婚姻的父母所生，或仅由父母的同居

而生，就血统而言，均为血亲。

2 项-直系血亲的计算，共同祖先除外，以一世为一亲等。

注释:血亲的计算，依照亲系及亲等。直系血亲的计算，以

一世为一亲等，向源除外。例如，父子为直系血亲一亲等，祖父

孙儿为直系血亲二亲等。

3项-旁系血亲的计算，共同祖先除外，有几世即有几亲

等，从两旁系计算之。

注释:旁系血亲之计算，同源除外，有几世即有几亲等，以

其总世数为亲等之数。

"称直系血亲者，谓己身所从出一一尊亲属，或从己身所出

之血亲一一卑亲属。称旁系血亲者，谓非直系血亲，而是与己身

出于同源之血亲" (中国民法 967 条)。例如，兄妹为旁系血亲二

亲等;叔、伯和侄女之间，为旁系血亲三亲等;堂兄弟姊妹或表

兄姊妹之间，为旁系血亲四亲等。



第一卷即U 97 

109 条 -1 项-姻亲产生于有效的婚姻，有效未遂的婚姻亦 109

同，又姻亲存在于夫与妻的血亲间，和妻与夫的血亲间。

注释:姻亲。姻亲是由有效的婚姻所产生的亲属关系，即使

婚姻未遂，只要有效，就产生亲属关系。姻亲存在于夫与妻的血

亲间，以及妻与夫的血亲间。

2 项-姻亲的计算，夫的血亲亲系及亲等，‘为其要的姻亲亲

系及亲等;妻的血亲亲系及亲等为其夫的姻亲亲系及亲等。

注释:姻亲之计算为:丈夫的血亲亲系及亲等，就是妻子的

细亲亲系及亲等;妻子的血亲亲系及亲等，就是丈夫的姻亲亲系

及亲等。例如，甲与妻子的父母为直系姻亲一亲等，与妻子的姊

妹为旁系姻亲二亲等。又如乙与丈夫的父母为直系姻亲一亲等，

与丈夫的兄弟为旁系姻亲二亲等。

110 条-依国法规定而收养的子女，其身份与收养人的婚生110

子女同。

注释:法亲。法亲又称拟制血亲，是由法律假定或拟定所产

生的亲属关系。法亲产生的原因有收养、监护、继承三种法律行

为，但天主教法典所称的法亲，仅由收养行为而产生依国法

规定而收养的子女，其身份与收养人的婚生子女同" (110 条)。

法亲由收养而成立，但收养的程序，应依各地的国法而定，

教律不加以规范。但对教友的柬约力，不是由于国法，而是由于

教律。例如，张三依国法收养李小姐为养女，依该地国法，养父

与养女之间无结婚限制，但张三受教律之约束，不得有效地与李

小姐结婚。制条)，除非张三依国法解除收养关系，或请求教

会当局豁免婚姻限制，才得有效地与李小姐结婚。

111 条- 1 项-属拉丁礼教会的父母，其子女因接受洗礼，111

而为拉丁礼教会的成员;如父母一方为非拉丁礼，但双方同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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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接受拉丁教会洗礼者，亦同;缺乏此种同意，则其子女归父

亲所属的礼仪教会。

注释:礼仪。天主教会只有一个，有同一信仰，同样的圣

事，在同一管辖权之下，由信友结合而成，他们以圣统组成不同

的团体，而成为个别的教会或礼仪(东方教会法令二号);因此，

在同一教会中有许多不同的礼仪。就礼仪而言，有西方礼，又称

拉丁礼及东方礼。两者又分为许多个别礼仪，但不是所有的个别

礼仪，都成为自治的礼仪教会。例如，在拉丁教会中有米兰盎博

礼 (ritus an曲。sianus in Milano) 及西班牙多勒多莫距礼( ritus 

mozarabicus in Toledo，句咱时，这两种礼仪都是自治礼仪教会

(Luigi Chiappetta，天主教法典注释， Napoli , 1988 年， 655 号)。

某教友隶属于那一礼仪教会，不可随意选择，必须根据法典

111 条及 112 条之规定办理:

未满十四岁的儿童领洗时，其父母双方皆为拉丁礼教会之

人，则孩童亦为拉丁礼教会成员。倘若孩童领洗时，其父母一方

为拉丁礼，另一方不属拉丁礼，但父母双方同意其孩童接受拉丁

礼教会洗礼，则孩童亦为拉丁礼教会之成员。假如属不同礼仪教

会的父母，对他们子女隶属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则以孩子的父

亲所属礼仪教会，为子女隶属的礼仪教会。

2项-应受洗礼的人，满十四岁者，可自由选择在拉丁教会

受洗，或在其他自治的礼仪教会受洗:如此，他即属于他所选的

教会。

注释:满十四岁的人，于领洗时，得自由选择在拉丁教会受

洗，或在其他自治礼仪教会受洗。经此选择，便隶属他所选的礼

仪教会。

112 112 条 -1 项-受洗后，得加入独立的其他自治礼仪教会者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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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向圣座取得许可者:

20 夫妇结婚时或结婚后，一方声明转入对方的自治礼仪教

会者;但在婚姻解除后，仍可自由回归拉丁礼教会。

3。在 1 及 2 款所列者之子女，未满十四岁-者;同样在混合

婚姻中，天主教会一方的子女，依法转入他种礼仪教会者，均属

各该自治礼仪教会。但年满十四岁后，则仍可回归拉丁礼教会。

注释 1 款:因受洗而隶属拉丁礼教会者，原则上应是决定

性、永久性，除非获得圣座许可，不可改隶东方礼教会。

2款:拉丁礼教会配偶，于结婚时或结婚后，及婚姻持续期

间，得向地区教长或堂区主任，以书面或口头及两证人前，声明

转入东方礼教会。但婚姻解除后(例如配偶死亡，或经法院判决

婚姻元效 1684 - 1865 条，或获得豁免未遂婚姻 1141 - 1142 条)

仍可回归拉丁礼教会。

3 款:未满十四岁的孩童，因父母获得圣座许可而隶属东方

礼教会，依法随父母隶属东方礼教会。不过，满十四岁后，得回

归拉丁礼教会。同样，父母因结婚而申请属东方礼教会，孩童亦

随其父母加入东方礼教会;或在混合婚姻中，天主教一方的子女

依法转入东方礼教会，满十四岁后，得自由回归拉丁礼教会。

2项-依自治的某种礼仪教会的礼节领受圣事，虽系常期之

习惯，亦不因此而属于该教会。

注释:拉丁礼教会的信友，虽经常向东方礼教会请领圣事，

亦不因此而改隶该教会。下列法条明文许可信友用任何礼仪请领

圣事:

991 条:信友有权向任何昕告神父办告解，即使是属其它礼

仪者亦可。归3 条:信徒可参与天主教任何礼仪的弥撒，并领圣

体。

第二章



1∞ 天主费法典注释

法人
DE PERSOMS IURIDICIS 

113 113 条 -1 项一天主教会及宗座，有法人资格，乃天主所制

定。

注释:只有本条 (113 条)称"天主教会"及"宗座"为天

主所设立的"伦理人" (法人) ，新法典其他条文，不再用"伦理

人"字样，而常用"法人"一辞，至于旧法典则两辞都用。

天主教会及宗座乃天主所设立， 113 条称其为"伦理人"而

以教宗为首的世界主教团(∞Uegium episcoporum) ，亦为天主所设

立 (330 条及 336 条)， 113 条却未明言其为"伦理人" (Luigi 

Chiappetta 天主教法典注释 672 号)。

2 项-在教会内除自然人外，亦有法人，即依教会法符合其

性质，作义务及权利的主体。

注释:所谓"法人"在教会法内，是指有能力作为义务与

权利的主体，正如自然人在教会中是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同样，

法人在教会中也是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天主教会及宗座，由于是

天主所设立，不是国家所制定，故行使其权利与义务时，不受国

法的约束。

114 114 条 -1 项-法人之设立或出于法律的规定，或由主管当

局用法令特别给与的。此法人或为社团，或为财团，其目的均以

符合教会使命者为限，故超过个人的目的。

注释:法人的要件。构成法人之要件为:如为社团法人，应

是许多人组合而成团体，如为财团法人，应由财物即事物所组成

的自治基金会。无论社团或者财团，都有本团的特有目的，而且

应是有组织的团体，有能力负担起义务及执行权利。还必须依法

设立，或由主管当局以法令特别赐予法人资格，才算正式法人。

无设立的手续，只是私立善会，不是法人 (3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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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及宗座是天主所设立的法人，基余教会中的法人是

依法律的规定而设立者，或由主管当局以特别法令所设立的法

人。例如，教区依法有法人资格 (369 条、 373 条) ，信友的私立

善会，因有主管的特别法令，获得法人资格 (322 条)。

2 项- 1 项所谓之目的视为有关敬礼、使徒工作时以及精神

的或物质的运善事业等。

注释:无论是依法律规定所成立的法人，或由主管当局以特

别法令所成立的法人，能是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它们的目的

均以符合教会使命为限，故超越个人的目的。所谓"符合教会使

命的目的"能是精神方面的，也能是物质方面的。种类繁多，

有的是教会一般的传教目的;有的是完成福音化和圣化的目的;

有的是使现世秩序具有基督精神;有的是以慈善事业为基督作证

{教友传教法令 19 号) ，。

3 项-社团或财团确属追求有益目的，既经深思熟虑，预料

具备有足够方法以达到此目的者，教会主管当局方可给予法人资

格。

注释: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虽有理想的目的，但同时必须

有足够的方法以达到所期望的目的，才得成立，否则，主管当局

不应给予法人资格。因此奉劝信友们"避免力量分散;没有充分

理由而成立新团体，发起新事业或者保留不合时宜的团体或方

法，就是分散力量;毫无抉择地将在别的国家成立的传教方式，

移到另一国，也往往不适宜" (教友传教法令 19 号)。

115 条 -1 项-法人在教会中或为社团或为财团。 115

注释 115 条讲的是法人的分类。本条一项重申 114 条一项

的说法，谓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

2 项-社团的组成，至少应有三人;凡其行为，依法律及幸

程的规定，须享有同等权利或不等权利会员集体议决者，谓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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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社团，否则谓之非集体社团。

注释;社团的成立，至少应有三人。社团法人，就其行事的

方式而言，分为集体社团和非集体社团。前者在采行某项行动

时，常依照法律及该社团的章程，以集体议决方式，对某事的执

行与否，或如何执行加以裁决;普通是利用投票方式决定。不

过，在集体议决中，有的社团，其团员有同等的权利，如主教座

堂咏祷司锋班。有的社团，其团员没有同等的权利，如世界主教

团团员与其首领教宗(法典 338 条 1 项)。又如在主教团大会上，

有表决权者为教区主教及与其有同等权力者，和助理主教，至于

主教团中的辅理主教和其他领衔主教，有时因主教团章程之规

定，只有咨询权，而元投票权(法典 454 条) ，此之谓"无同等

权利"的集体社团。

非集体社团，其行事方式非由全体团员议决。如教区、堂

区、修会等，其行事之决定权，依法律及各该社团的章程，操之

于相关主管之手。

3 项-财团亦即自治基金会，乃由财物亦即事物所组成，财

物或为精神者或为物质者，其管理依法律及章程之规定，由一位

或多位自然人负责，或集体负责。

注释:财团亦即自治基金会，被法律提升为法人地位，乃由

财物亦即事物所组成。财物或为精神的或为物质的，其管理依法

律及章程之规定，由一位或多位自然人负责，或由集体负责。如

1303 条 1 项的自治慈会基金。

116 116 条 -1 项-公法人为由教会主管当局所设立的社团或财

圈，使其以教会名义，在指定范围内，依法律之规定，为公益尽

其所受托的任务。其余法人为私法人。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公法人和私法人。新法典正式承认法人

有公法人及私法人之分。公法人以教会名义行事，私法人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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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执行任务。例如，法典 301 条 1 项:教会主管得成立信友善

会，以教会名义传授基督真道，推行公共敬礼等，此类集会称为

公立善会。 301 条 3 项"凡经教会主管成立的信徒善会，称为公

立善会。"所谓"公立善会"就是公法人(Luigi Chiap严tta 天主教

法典注释， 685 号)。除教会主管能成立善会外，信友亦得自由成

立善会，以促进爱德及虔诚为目的，以推行信徒在世的使命(法

典 215 条及 299 条) ，此类善会为私立善会，故为私法人。不过，

在法人可由教会当局以特别法令授与法人资格，以教会名义发展

教会所赋予的使命。

2项-公法人资格的取得，或由法律，或由主管当局以特别

法令明示给与;私法人资格的取得，则仅由主管当局权力以特别

法令明示给与。

注释:法人之设立，或依法律之规定，或由主管当局的特别

法令(法典 114 条 1 项)。公法人能借上述两种方式成立，私法

人惟有透过教会主管的特别法令才能成立。私法人是由信友所设

立 (299 条 1 项) ，公法人是由教会当局所设立 (116 条 1 项)。因

此，凡是由教会当局所成立的信友善会，称为公立善会 (301 条

3 项) ，即公法人。

由法律自动取得公法人资格者为 361 条:宗座 373 条:

个别教会 432 条 2 项:教省 449 条 2 项:主教团 238 条 1

项:修院 515 条 3 项:堂区 634 条 1 项:修会、会省、会院;

141 条 1 项:使徒生活团及其支团或团院，除团宪另有规定外，

皆为法人。

其他公法人都是借教会当局的特别法令而获得公法人资格，

如区域性教会得成立为法人 (433 条 2 项)。

依照法典 313 条之规定，公立善会以及公立善会的联合会，

由教会主管以法令设立时，同时即成为法人，换言之，同一法令

使公善会成立，也同时赋予该善会法人资格。这正说明，成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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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行为一一如教会当局认为适宜一一也可不授与该善会法人资

格。例如修会高级上司的联合会，其章程应由宗座批准，且得由

宗座成立法人 (7ω 条)。既然"得由宗座成立法人"宗座也可

不贼予该联合会法人资格(Luigi Chiappet钮，天主教法典注释，

689 号)。私法人，由信友发起设立 (299 条 1 项) ，但只能透过

教会当局的特别法令，才能获得法人资格。

有权成立公善会的教会当局为:

1.宗座有权成立普世及国际性的善会 (312 条 1 项 l 款)0

2. 主教团在其地区内成立全国性善会(同上 2 款)。

3. 教区主教在其辖区内成立教区性善会(同上 3 款)。

凡经过上述教会当局所成立的善会，即同时成为公法人

(313 条)。至于私立善会，必须经法典 312 条一项之有关当局以

正式法令，方能获得法人资格 (322 条 1 项)。

117 117 条一任何社团或财团，为取得法人资格，其章程必须经

由主管当局所核准。

注释:任何法人，无论其为公法人或私法人，或为社团或为

财团，都应有自己的章程，而且该章程必须经主管批准，方能生

效;换言之，章程之批准与否，关系法人资格之能否取得。例如

法典 314条:任何公立善会的章程，应由法典 312 条 1 项之相关

主管批准。法条:任何公立善会的章程，应由法典 312 条 1 项之

相关主管批准。法典 322 条:信徒的私立善会，其章程应由法典

312 一项之相关主管批准，方能获得法人资格。

所应注意的是，单纯的善会，亦应有自己的章程;由于此种

善会并无教会的法人资格，故其章程仅由教会当局认可 (recog

n侃itur) (法典 299 条 3 项)即可，不需要批准( probata) 0 (CerfJ 

T缸dy: 天主教法典注释， 1989 年， 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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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条-凡普通法或特别法，或公法人章程认定的合格代表，118

汉该法人名义行事时，则代表公法人;私法人章程认定的合格代

表，则代表私法人。

注释:无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均可透过其代表，以该法

人的名义，执行法人的任务:

1.由法律(普通法或特别法)而获得公法人资格者，其法

人代表亦由法律规定之。例如，教区是由法律取得法人资格(法

典 373) ，法律同时指定教区代表，即教区主教，对教区的一切法

律事务，代理教区行事(法典 393 条)。教区修院由法律获得法

人资格，法律同时指定，在办理一切事务上，院长为修院代表

f法典 238 条)。堂区的一切事务，由堂区主任代为执行(法典

到2 条)。

2. 公法人由相关主管的法令获得法人资格者，其代表法人

曲权力，亦应在主管所批准的章程内明定之。例如主教团成立的

公善会，在其批准的章程内，应明定该善会的代表及其权力(法

典 317 条)。

3. 私法人由有关主管的法令获得法人资格时，其代表应在

相关主管所批准的章程内明定之(法典 322 条 2 项)。

119 条-关于集体法人的行为，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119

像下列之规定:

1。如为选举，应有被召集人过半数出席，出席者中绝对过

辛数的同意才有法律效力;在两次投票无结果后，以其中得票最

多之二位作为候选人，或如得票最多者有数位时，以其中年长者

为候选人，投票:进行第三次投票后，得票较多者当选，如得票

相同时，则应以年长者为当选。

2。 如为其他事项，应有被召集人过半数出席，出席者中绝

琦过半数的同意才有法律效力，如经两次投票后，得票数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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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席得投票，改变同等票数。

3。凡对全体会员有个人利害关系，必须由全体会员一致通

过。

注释:关于法人的行为，不仅本法典有所规定，同时特别法

或法人的章程亦可加以划定。而且，特别法或法人的章程优于普

通法，换言之，法人在执行其任务时，首先应按照自己的章程或

特别法的规定行事。

所有法人，无论其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依法律或章程规

定，在行事时必须采取集体方式者，法典 119 提供下列规则:

1.召开会议。无论是为选举或为议决事项，常应依法召开

全体会议。例如法典 166 条 1 项:社团或团体主席，应召集社团

或团体的全体成员开会;法典 127 条 1 项.上司应征求社团或团

体的同意或意见时，应依照 166 条的规定，召集该社团或团体的

全体成员开会。

2. 全体成员过半数参与会议。这是法典 119 条的规定，因

此，若有人缺席，上司应另安排时间征询缺席者的意见或同意

(天主教法典注释， Cerlï1i缸吻， 1989 , 119 项 )0 119 条虽然要求

全体成员过半数出席，及出席者过半数之同意，议决案才算通

过，但亦允许例外规定。如法典 455 条 2 项:主教团制订普通法

令，至少应有三分之二有表决权的主教们同意，方为有效。又如

选举教宗时，应获得枢机团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方能当选。

1 款 119 条对于选举，另有三项规定，务必遵守，否则选

举无效:

a. 有投票权的全体人员，依法被邀请后，至少应有过半数

之人参加选举会议。若出席者只有一半而未过半数，选举无效。

b. 必须获得出席者之过半数赞成票，当选方为有效。譬如

某社团有团员三十人，十六人出席，必须获得九票赞成，才能当

选。假如十六票之中，有五张废票，五人弃权未投票，其余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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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全部投给张三，张三仍不能当选。因此，纵然在第三次投票

后，仍无人获得出席者之过半数赞成票，不能当选。

c. 两次投票后，仍无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必须进行第三次

投票，但仅以两位获票较多者为候选人。如有三位或四位获得同

样的多数票，则以两位年龄较大者为候选人，进行第三次投票。

第三次投票后，得票较多者当选，若两人得票相同，年龄较长者

当选。

2 款:如为议决其他事项，亦必须全体团员之过半数出席，

出席者之过半数同意票才能产生法定效果。如在第一次投票后，

赞成与反对票都未过半数，应进行第二次投票。在第二次投票

后，赞成与反对票数相同时，主席得投一票，打破僵局。若主席

不愿意，则视为否定，计划作废，不能执行。

应注意的是，如果上司是根据法典 127 条一项之规定为了获

得团员们的同意，而召集会议时，则此上司不能以自己的一票，

打破僵局，因为上司应获得他人的同意才能行事，若自己投票，

那就等于自己同意自己作某事，这不是法典 127 条一项的原意。

其次， 119 条 2 款所谓"主席"是指法人团体的上司还是指

主持会议的主席?有时"主席"与"上司"为同一人，有时团体

的上司与主持会议的主席不是同一人。例如， 625 条 2 项:自治

睦修院的院长选举及教区立案修会的最高上司之选举。由总会院

所在地的主教主持，专家认为由主持会议的主席投一票以解决难

题(Luigi Chiappe阳天主教法典注释， 714 号)。

3 款:如果事件攸关全体会员每一个人的权益，应由全体会

员每个人一致通过。如有一人反对，该事件便不算通过，不能执

行。例如，管理金钱不当，对全体每一个会员都有关系。法典

174 条 1 项:谈到选举时，许可有选举权人全体一致以书面让授

其选举权与一个或数个人，以全体的名义，行使此次选举。法典

455 条 4 项:除法典 455 条 1 项所指的三种情形外，主教团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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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某事项时，必须有全体每位主教的同意，决议方为有效。法典

80 条 3 项:授与社团法人的特恩(阳vilegium) ，必须由全体团员

每个人之同意，方得更改。如授与主教座堂咏祷司锋班的特恩，

除非全体每个人→致同意，不得放弃。

应注意的是，法典 165 条 -179 条有关选举的方式，应遵守

法典 119 条的规定，又法典 180 条- 183 条，有关"申请" (p倒

tulatio) 之选举，亦应采用法典 119 条之规定。

120 120 条 -1 项-法人本质上即为永久性的，但如为主管当局

依法撤销，或法人停止活动满一百年者，即为消失;而私法人因

下列原因而消失:该社团依章程被解散，或因主管当局认定基金

会依章程已不复存在。

注释:法人无论其为公法人或私法人，或为社团法人或为财

团法人，一旦依法设立，就其本质而言，即为永久性的。不过，

有时亦能丧失法人资格。法典 120 条 1 项明文规定，法人消失的

方式:

1.相关主管依法撤销。凡是设立法人者，通常亦有权撤销

其所设立之法人。故宗座有权撤销世界性或国际性法人;主教团

有权撤销其辖区内的全国性法人;教区主教有权撤销其教区内的

教区性法人(法典 320 条 1-2 项)。

下列法人的撤销由宗座保留·法典 320 条 1 项:由宗座所成

立的善会，惟有宗座能撤销之;法典 431 条 3 项:惟有教会最高

权力(宗座)得废除教省:法典 373 条:惟有教会最高权力(宗

座)所成立的地区教会(即法典 368 条所指的教区……等) ，自

然亦惟有宗座能废除;法典 449 条 1 项:撤销主教团;法典 504

条:解散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班 (capitulum cathedrale); 法典 584

条:撤销献身生活会;根据法典 732 条之规定，法典 584 条亦适

用于使徒生活团，则使徒生活团的撤销亦由宗座保留; 616 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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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修会会院，原则上由最高级上司依法撤销，但如仅剩一个会

庭，则只有宗座能撤销;法典 616 条四项:自治的修女隐修院，

只有宗座能撤销。至于堂区之撤销，由主教保留(法典 515 条 2

项)。

2. 依法自动丧失法人资格。法人停止活动满一百年者，自

萄消失。

3. 私法人的消失。上述两种丧失法人资格的方式，适用于

合法人及私法人。此外，私法人还得依其章程之规定被解散，因

画丧失法人资格。假如私法人为财团法人，因停止活动，依其章

程丽丧失法人资格。还必须由主管确定其事实，再加以宣布。前

画说过"创立法人者，通常亦有权撤销其所设立之法人"，我们

真所以强调"通常"是因为亦有例外。如教区主教所设立之献

身生活会(法典 579 条) ，惟有宗座能撤销 (584 条)。

2 项-凡集体法人之会员，仅余一人，且该社团依其章程未

遭失时，此会员有权行使社团之一切权利。

4. 集体法人，无论是公法人或私法人，仅余一会员时，旦

蘸社团依其章程并未消失，则该一会员有权执行社团的一切权

胃。

121 条-数个公法人之社团或财团，如因合并而成为有法人121

责格时，以新法人获得前数法人所遗的财产及权利，并接受其所

童的义务;尤其对财产之用途以及义务之满全，应顾及创设人及

萄献者的意愿，并其既得权利。

注释:法人之合并。法人之合并有三种模式1.纯联合式

萄合并 (fonna simplex faederata) ，又称联邦式或同盟式，即两个

量人为达到共同目标，联合起来，互相合作及支援，但各自保留

自己的独立性。

2. 兼并式 (fonna in∞'rparationis) ，即乙法人融入甲法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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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甲法人所吸收并消失，而成为甲法人的一部分。故甲法人

存在，乙法人消失。

3. 合并式(缸sio) ，即甲乙两法人因合并而消失，同时成为

一新法人，两旧法人不复存在。法典 121 条所讲的合并正是指第

三种模式。无论社团法人或财团法人，只要是公法人，因依法合

并而成为新法人时，便同时获得旧法人所遗留的财产及权利，并

负起其所留下的义务。但对财产之用途及义务之完成应特别注意

到创设人及捐献人的意愿，和他人既得权利，不可有丝毫侵犯。

撤销旧法人成立新法人，均应由有关主管以正式法令为之，

如法典 116 条所规定者。法典 121 条对私法人之合并，只字未

提，不过，我们的看法是，私法人既由信友所发起，其合并亦由

他们议决之。

12二 122 条-有公法人资格的社团被划分时，如其一部分并入其

他法人，或被划出之部分另设立一公法人时，主持划分的教会当

局，除应遵守创设人和捐献者的意愿，并依照既得权利及已批准

之章程外，还应亲自或借执行人注意下列事项:

1。凡能分割的公有遗产及权利，债务或其他义务，权衡双

方的一切环境与需要后，在双方法人间，给予公平而合理之分

配。

2。 不能分割之财物的使用权及收益权，亦应遵照公平合理

之比例，给予双方法人;应负担的义务亦同。

注释:法人之分割。公法人之划分，能有两种模式:

1.被分出的部分，并入另一已存在的法人;

2. 被分出之部分，另成立一新法人。此条多用于教区及堂

区的划分，很少用于修会之划分及其他案件。主持划分的教会当

局，无论采用那一种模式，应注意维护创办人及捐献者的意愿，

同时不得损害第三者的既得利益，并遵守已批准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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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款:此外，对于能分割的财产及权利，债务或其他义务，

但衡双方的环境与需要后，在双方法人间，作一公平且合理的分

配。

2款:对于不能分割的财产的使用及收益权，亦应照公平合

理之比例作一划分，应负的义务亦同。

123 条-公法人解散后，其财产、权利与义务，依法律及章 123

程处理之;如法律及章程均无规定时，由该法人的直接上司处理

之，但常应遵照创设人及捐献者之意愿，与既得之权利。私法人

.世时，其财产及义务应依其章程处理。

注释:公法人解散后，其财产、权利与义务，依法律及章程

处理之;倘若法律及章程未明文规定，如何处理解散后的法人的

时产、权利与义务，则由该法人的直接上司处理之。例如，教区

是童区法人的直接上司，同样，会省是修会会院的直接上司。堂

豆解散后，由教区主教处理。会院解散后，由省会长处理。不

迁，在处理时，常应维护创办人及捐献者的意愿和他人既得的权

晴士私法人解散后，其财产及义务，依其章程处理。当然也应顾

置捐献者的意愿及他人的既得权利。法典 326 条 2 项，对已解散

蛐私立善会的财产，重述法典 123 条的规定，应依章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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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题

法律行为

DE ACTIBUS IURIDICIS 

124 124 条一 1 项-为使法律行为有效，须是有行为能力之人所

为的行为，而此行为应具备构成法律行为之要素，和使行为有效

的形式和条件。

注释:法律行为是人依法所完成的合理行为。执行者有意借

此行为获得法律所认可的特定法律效果。法律行为与法律事实不

同，后者不受意志的操纵，是必然的结果，例如出生、死亡。

法律事实举例:法典 102 条 2 项:凡在堂区内住满三个月

者，即自动获得准住所，纵然当事人元此意愿。法典 111 条 1

项:拉丁礼教会的父母，其子女因受洗而成为拉丁礼教会的人，

虽然子女本人元此意愿。

法律行为举例:辞去教会职务、制作任命(职务)或免职法

令、赠与行为、写遗书、订立契约等行为，都必须有意愿方能成

立。

法典 124 条规定，为使法律行为有效，必须同时符合三要

{牛:

1.有行为能力的人。所谓"有行为能力的人"不仅指依自

然律或成文神律，有能力行事，而且依教律元任何障碍阻止其行

使其权利(法典 96 条)。

2. 行使法律行为时，还应具备构成法律行为之要素。所谓

"构成要素"，是指缺少该要素，法律行为无效。例如，合意是构

成婚姻的要素，元合意婚姻不能成立。"物"与"价钱"是构成

买卖契约的要素。水是施行圣洗的要素"合法授予"是取得教

会职务的要素(法典 14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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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遵守法律所指定的攸关行为效力的仪式和条件。某些法

律行为，若不遵守法律所制定的仪式和条件，不能产生效果。例

如公署公文，如要有法律效果，应由出具公文的教长签字，方为

有效(法典 474 条) ，这是法律所规定的形式。法典 1108 条:结

爵的法定仪式，攸关婚姻的效力。法典 127 条:上司应征询他人

嗣同意或意见，方可行事，是为法定条件。法典 11但条 1 项:

结婚时，以未来事项为条件者，结婚元效，这是法定条件。因

此，法律明文规定的条件，若不遵守，行为元效。

2 项-法律行为依照外在要素合法行使，即推定其为有效。

注释:法律行为若依法完成外在的要素，推定其为有效。

倒如，结婚时，当事人心里不愿结婚，但口头表示愿意"推定

莫为一致" (法典 1101 条 1 项) ，因此，就外在而言，婚姻有效，

虽然实际元效。

125 条 -1 项-凡人因外来不可抗力所为的行为，视为无此125

行为。

2 项一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凡因受严重而不正当的畏惧，

是为恶意所迫而为之行为，亦为有效;但法官得因受害人，或其

合法继承人的申请，或依其职权，而以判决撤销之。

注释:法典 125 条及 126 条提供五种能影响法律行为的原

菌，即暴力(vis)、畏惧 (metus)、诈欺(dolus)、错误( error) 、

无知(ignorn.ntia) 。前两种原因，即暴力与畏惧，直接影响意志，

后三种原因，直接影响理智。至于影响的程度，能使法律行为元

量，或使法律行为撤销。所谓"撤销"是说，法律行为虽有效，

但依法可以撤销其效力。

1.因外来不可抗拒的暴力，而为之行为，视为无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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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行为无效，因为缺少意志，不是人的自由行为。例如，法典

643 条 1 项 4 款:被威胁(vis)、重大畏惧，或诈欺被收录为初学

者无效。法典 656 条 4 款:因受威胁、畏惧或诈欺而发暂愿者无

效。法典 658 条:有 656 条 4 款情形而发终身愿者无效。法典

1103 条:因受威胁、重大畏惧，结婚无效。法典 12∞条 2 项:

因受诈欺、暴力、重大畏惧而宣誓无效。法典 1538 条:当事人

之自白，出于重大畏惧或威胁，无证据效力。法典 1620 条 3 款:

审判官因受威胁或重大畏惧而判决者无效。法典 1323 条 3 款:

行为出于暴力，不罚。

2. 畏惧是祸患临头，而忐忑不安的心情。畏惧的轻重系于

祸患的大小，不过，畏惧无论如何重大，并不消灭人的意志，只

是减少其自由 O 因此，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受重大而不正当的畏

惧而为之行为，仍然有效(法典 125 条 2 项)。

法律明文规定下列因受畏惧而为之行为无效:

法典 1191 条 3 项:因受重大且不公道之畏惧或诈欺而许的

愿无效。法典 12∞条 2项:宣誓无效(见前)。法典 643 条 1 项 4

款、 656 条 4 款、 658 条(见前)。法典 172 条 1 项 1 款:因受重

大畏惧或诈欺，投票无效。法典 188 条:因受重大而不合理之畏

惧或诈欺而辞职无效。法律明文规定，法律行为因畏惧而有效

时，法官得因受害人或其合法继承人之申请，或依其职权，而以

判决撤销之(法典 125 条 2 项)。

3. 诈欺。拉丁文为 "dolus" ，有两种用法，如就犯罪的责任

而言 "dolus" 是指恶意，即明知故意作违法行为;若用在法律

行为上，则 "dolus" 是指诈欺行为。因受诈欺而为之行为，原则

上有效，但得被撤销(法典 125 条 2 项)。不过，有时法律明文

规定，诈欺使法律行为无效(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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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条-因无知或错误而为之行为，如系关于行为的性质或 126

必要的条件者，其行为无效;否则，其行为有效，但法律另有规

定者，不在此限。但因无知或错误所为之行为，得依法提出撤销

之诉。

注释:无知、错误。无知是对某事缺乏应有的认识;错误是

对某事不正确的判断。未注意是一时粗心大意，没看清楚事情的

真相。法典 126 条明文规定，有上述情形之→，法律行为即受其

影响，意即可能元效，或虽有效但可依法撤销。

1.行为元效。如果无知或错误关系行为的性质(要素)或

关系行为的要件时，则行为无效。例如，甲交给乙→枚钻戒，是

赠与还是售卖?或甲所赠的戒指是真钻石或仿造的假钻石?此种

无知或错误，均使行为元效。倘若甲欲赠与乙一枚绿色戒指，因

一时大意，给他→枚红色戒指，赠与有效，因为仅弄错了戒指的

颜色。

2. 如果错误或无知不关系行为的要素，行为有效，除非法

律另有规定;但因元知或错误所为之行为，得依法撤销之。

法律明文规定下列错误使行为元效:法典 188 条:因实质上

的错误而为的辞职，依法无效。法典 1ω7 条 1 至 2 项;对结婚对

象错误时，婚姻无效。关于对象的特质发生错误时，婚姻有效，

但此特质如为结婚者所主要追求的目的，则结婚无效。法典 1323

条 2 款:非因过失而不知违法，免罚。法典 1324 条 1 项 8 款:非

因过失而不知法律附有刑罚者，免除自科罚。

法律明文规定下列行为得撤销之:法典 149 条 2 项:教会职

务授与无必要才干者，即使有效，有关主管得撤销之。法典 1俑

条 2 项:未邀请某少数有选举权者，选举有效，但可撤销此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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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法典 173 条:受理诉愿之上级得撤销法令。

127 127 条 -1 项-当法律规定，上司应先征求某团体或某些人

的同意或意见，而后为其行为时，应照 166 条的规定，召集该团

体或那些人，但特别法或本有法律对咨询意见另有规定时，不在

此Ftt; 但为使行为发生效力，应获得出席者绝对过半数之同意，

或咨询所有出席者的意见。

注释:如果法律规定，上司在执行法律行为时，应先向某社

团或团体征求同意或意见，则应依法典 166 条之规定，召集该社

团或团体举行会议，不过，如仅为征询意见而非征求同意，得依

特别法或本有法处理之。上司必须获得出席者过半数之同意，才

可有效执行法律行为。如为征询意见，则应询问所有团员的意

见，否则执行无效。

1.征求社团或团体之同意。

此条所说的"社团" ( collegiUIll) ，是指集体社团法人，如座

堂咏祷司锋班(法典 503 条) ，司择参议会(法典 502 条 1 项)。

而"团体"(coe切s) 是指任何未成为社团的团体，但其行事却以

集体方式进行，如经济委员会 (492 条)、宗座代牧区或监牧区的

咨议会(法典 495 条 2 项) (见Luigi Chiappet恼，天主教法典注释

165 页附注)。

为征求社团或团体的同意，应采取下列步骤:

一一依照法典 166 条的规定召集相关社团或团体开会。

一一召集令依法发布后，该相关社团或团体应依召集令所指

定的日期、时刻及地点准时报到。

一一-如被召集者为法人，则至少应有过半数之团员出席。如

为一般团体，则依各团体的章程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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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使"同意"产生法律效果，必须有出席者绝对过半数

之赞成票，而不是仅获得绝对多数的"有效票"。例如某社团有

团员卅人，全体获得开会通知，有十六人出席;投票结果为，五

人弃权，三张废票，有效票共八张，全为赞成票，案件未通过。

因为必须有九张赞成票才算是出席者(十六人)之过半数。这是

法典明文所规定"应获得出席者绝对过半数之同意" (127 条 1

项)。

至于"缺少同意"的原因，可能是相关团体未获得出席邀请

通知书，致未出席;也可能是全体获得通知，但出席者未达绝对

多数;也可能是过半数之出席者所投之赞成票未达绝对多数，致

模案遭到否决。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形下，上司所为之法律行为无

慧。

2. 如果法律规定应先征询社团或团体的意见而后为法律行

为时，只要向相关团体发出开会通知即可。纵然开会时，一致否

决上司的提案，上司仍可有效地执行自己的意愿;不过，最好是

假照团体的决议，不要独裁。

应注意的是，社团或团体依法表示同意或意见，是一种集体

行为，必须大家共聚→堂，以投票方式表示同意或意见，不可个

副分开表示意见。不过在宗座代牧区或监牧区，依法典 495 条二

覆之规定，传教士咨议会，得个别及透过信函向代牧或监牧表示

同意或意见。

2项-当法律规定，上司应征得某些个人的同意或意见，而

后为其行为时，应遵守下列之规定:

10 应得同意一项，上司如未征得此等人的同意，或违反此

等人或某人的意愿，而为之行为无效。

2。应咨询意见一项，上司未向这些人咨询而为之行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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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上司虽无任何义务顺从其意见，即使全体一致的意见亦然，

但非经自己审断认为有重大理由时，不宜违反其意愿，尤其当各

人意见一致时。

注释:向全体每个成员征求同意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款:如果普通法或特别法或章程规定，上司应向相关团体

全体每一成员征求同意时，应遵照办理，否则，上司所为之法律

行为无效。

一一上司不可违反全体团员的意愿，即使违反一个人的意

愿，行为亦无效。

一一倘若相关社团或团体未回答上司的请求，应视为否定答

复，因为法典 (127 条 1 项)规定应获得同意。

2 款:征求社团或团体的意见。

为征求意见，应采取下列步骤:

一一该社团或团体应依法典 166 条之规定，被邀请开会。上

司将邀请函送交该社团或团体的主席即可。如邀请函发出后并未

获得回音，上司得再函催表示意见，并指定答复期限。期限一

过，如仍无回音，上司得合法地执行自己的计划。设若邀请书发

出后，只有少数团员出席会议，上司的行为仍然有效。

一一倘若上司故意或仅因疏忽而未征询该社团的意见，所为

之法律行为元效。

一一上司征询了社团的意见，即使全体一致的意见，上司也

无义务采纳。不过，上司除非有重大理由，不宜违反社团的意

见，尤其是全体一致的意见。

关于征询全体每一成员的意见:一一如果依普通法或特别法

或章程，上司应征询全体每一位成员之意见，然后方能执行法律

行为时，如未征询，其所为之行为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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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虽然有征询，但若漏掉一个未征询，无论是故意或一时

疏忽，所为之行为亦无效。

一一上司虽有权照巳意行事，不必采纳社团的意见，但这并

不免除上司应征询团员意见之责任。

3 项-凡被征求表示同意的人，有义务坦诚表示其真意;如

事关重大，应严守秘密，上司亦得要求守秘密。

注释:凡是被征询的团员，有义务表示其真意;如事关重

大，应严守秘密，上司亦得要求遵守秘密。

问题:法典 87 条谓教区主教有权豁免教会的纪律性法律;

法典 91 条，谓主教亦可豁免自己，试问主教在特别情况下，可

否豁免"征求同意或意见之规定"?答复是否定的，因为法典 86

条规定:构成法律行为之要件的法律，不得豁免，而法典 127 条

听讲的"征询同意或意见正是构成上司行为能力的要件。

-一法典 1277 条规定，教区主教在采取非常管理行为时，

童征询经济委员会及司锋参议会之同意。试问在两次投票后，如

赞成及反对的票数相同，主教可否以经济委员会(法典 492 条 1

项)及参议会 (502 条 2 项)的主席名义，投一票以解决问题

{法典 119 条 2 项)?答复是否定的，因为主教虽然是经济委员会

及参议会的主席，但不是该两会的会员，故不可参与投票，也不

可为解决问题投→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宗座法律解释委

员会， Communicationes P. 262 , 11) 。

下列法律规定，上司需要"同意"方能行事:法典 442 条 1

项:省总主教应有多数省区内的主教同意，才得召开教省会议。

法典 485 条:教区署理应有参议会之同意，方得解除秘书长及其

幢书记之职务。法典 1277 条、 1292 条 1 及 4 项、 1295 条:教区

主教应有经济委员会及参议会之同意，方得采取非常管理行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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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财物，法典 1222 条 2 项:教区主教聆听司锋咨议会并获得

合法持有圣堂权利者的同意，得将该堂改为俗世用途。至于修会

上司应获得其咨议会之同意，方得行使法律行为:法典 638 条 3

项、 665 条 1 项、 686 条 l 项、 690 条 1 项。

下列法律规定，上司应听取意见后，方得行事。法典 567 条

1 项:为无圣职修会会院任命专职司锋时，地区教长应先征询该

会上司的意见。法典 858 条 2 项:地区教长应昕当地本堂神父的

意见后，得在其他圣堂内设立洗礼池。法典 5∞条 2 项:教区主

教在较重要的事务上，应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法典 461 条 1

项:教区主教于征询司锋咨议会意见后，得设立、废除或变更堂

区。法典 1263 条:教区主教于征询经济委员会及司锋咨议会后，

为教区的需要，得征收小量税。法典 494 条 1 至 2 项:主教在昕

取参议会及经济委员会之意见后，任命总务。总务在职时，有重

大理由，主教在听取参议会及经济委员会后，得解除其职务。法

典 1742 条 1 项、 1745 条、 1750 条……教区主教对堂区主任的免

职或调职，应带领两位堂区主任咨议员，一同执行上述任务。至

于修会上司应昕取其参议会之意见，方能行事之法律为 656 条

3 款、 689 条 1 项、 697 条…

128 128 条-任何人以非法的法定行为，或以恶意或过失所为之

其他任何行为，以致损害他人者，应负赔偿损害的责任。

注释:任何人以非法的法律行为，使人受害，应负赔偿之

责。例如，法典 57 条三项规定，有关主管对依法请求法令之人，

置之不理，因而产生损害，应赔偿。如果所为之行为不是法律行

为，而是其他任何行为，只要是故意或过失而使人受害，亦应负

赔偿之责。倘若是善意作了害人的行为，无责任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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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POTESTATE REGIMINIS 
129 条 -1 项-教会的治理权，由天主所制定，亦谓之管理129

叔，依法规定，领有圣秩者为有治权的合格人员。

注释:统治权简称治权，又名管辖权。依梵二之精神，教会

有三大任务，即训导、圣化、治理教民。治权是治理教民的公权

力，其目的是使他们获得超性生命。法典 129 条明白指出，教会

的治权是来自天主，非国家政权所赐，因此，不受国家的干预。

凡领受圣秩者 (ordo) ，为享有治权的合格人员(129 条 1 项)。

2 项-为治权的行使，平信徒得依法协助之。

注释:在执行治权上，平信徒得依法协助之。例如，法典

m条 1 项:平信徒能担任法律所许可的教会职务。法典 492 条 1

项:平信徒得担任教区经济委员会的委员。

统治权分三支:即立法、审判(司法)及行政。一般说来，

主教的统治权最完整，教区法官分享主教治权的审判部分，而副

主教或主教代表分享主教治权的行政部分。行政权通常称执行权

i法典 135 条)。

130 条一治权原本行使于外庭，但有时仅行使于内庭，推行130

受于内庭时，产生外庭之效果，此时外庭不予承认，但法律对某

些特定个案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庭 (forum) 是处理公务、审判案件、办理行政事务的

地方，分外庭及内庭。凡属纪律性、公共秩序、大众利益的事

项，在外庭处理，仅属个人心灵方面的事，在内庭处理。内庭又

分圣事内的内庭及圣事外的内庭。如昕告神父在圣事内赦免惩戒

罚(法典 1357 条 1 项)。昕告神父也可在圣事外的内庭宽免隐密

限制(法典 1079 条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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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条谓原则上治权在外庭行使，但有时仅行使于内庭。惟

行使于内庭的治权，若产生外庭的法律效果，此时外庭不予承

认，除非法律对某些个案另有明文规定。 例如，法典 1082 条明

文规定，圣赦院在圣事外的内庭所豁免的隐密限制，应登记，并

存放于教区的秘密档案内，以后即使此项秘密限制成为公开的，

也不必在外庭重予豁免。倘若是昕告司择，依法典 1σ79 条 3 项

之规定，于当事人死亡危险时，在圣事外的内庭宽免秘密限制，

如日后秘密限制成为公开的，则应在外庭重予豁免。因为法典

1079 条 3 项未明文规定在内庭豁免的限制，外庭予以承认。而

1082 条却明文规定，圣赦院在内庭豁免的"不必在外庭重予豁

免"。

131 131 条 -1 项一依法与职位结合的治权谓之职权，非因职位

而授与某人的权，谓之代权。

注释:依法与职务相结合的统治权，谓之职权。不借职务而

直接由人授予的权力，谓之委托权。职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条

件1.教会职务应是依法设立的(法典 145 条 1 项 )0 2. 权力

与职务的结合应由法律玉成。使权力与职务结合的法律，能是天

主立的法，也能是教会法、普通法、特别法、成文法、习惯法。

行政法令或特恩不足以构成权力与职务的结合。因此，有下列主

种情形之一，便不是职权，而是委托权:

一一如果治权所结合的职务，仅是暂时性的;

-一若治权所结合的职务是透过特恩，不是借助法律而成

立;

-一若治权直接由人授予。

2 项一职权分正职权及副职权。

注择:职权分正职权与副职权 (Potestas Propria 及 Vicaria) 。

凡以己名拥有并执行的职权，谓之正职权。如罗马教宗 (3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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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条 1 项)、世界主教团(336 条)、教区主教 (381 条 1 项)、

自治社团 (praelatura personalis，法典 295 条 1 项)、昧祷专赦司锋

(ωlOnicUS 阳litentiarius，法典 508 条 1 项)、堂区主任(法典 515

条 1 项及 519 条)、专职司锋( cappellanus ，法典 564 条及 566

条)。

凡以他人之名义拥有并执行的职权，谓之副职权。如助理主

教或辅理主教(法典 405 条)、副主教、主教代表(法典 475 条 1

项、 476 条)、司法代理(法典 1420 条 1 项 Vic苟且山 judicialis) 。

至于宗座代牧、宗座监牧、固定建立的宗座署理区的宗座署

理主教(法典 368 条、 381 条) ，→方面与教区主教有同等权力，

另一方面以教宗的名义治理其所委托的教区，这是二种特别类型

的职权。

委托权的获得能是法律所授予，也能是由人所委托。例如，法

典 976 条:有死亡危险时，任何神父由法律授予昕告权，赦免任何

军及惩戒罚，法典 1079 条 2 项:有死亡危险时，堂区主任、受委托

的圣职人员及法典 1116 条 2 项所规定的证婚司锋戎执事，得豁免结

蟠仪式及限制，连宗座保留的限制亦可豁免，但由司锋圣秩所产生

的限制除外。法典 1080 条:为结婚→切准备就绪， 1079 条 2 项的圣

职人员也可免除婚姻限制。由人授予的委托权，例如法典 969 条:

地区教长得授予他人昕告权，同样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及宗座立案

的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得授予他人听他们的会士或生活团员的告解。

3 项-声称自己为代表者，有提出代表证明的责任。

注释:声称自己为代表者，有提出代表证明的责任。

132 条 -1 项-经常代权依照代权的规定行使。 132

注释:代权 (facultas) 是由相关主管所授予的一种权力，受

叹者借此权力能作主管保留的事。经常代权 (facultates hahitual臼)

约授予能是无限期的，也能是有限期的，甚至是限定案件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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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例如，授权免除十次婚姻限制。

法典 132 条一项明定行使经常代权时，应遵守法律为委托权

所制订的规则。

2项-授与教长的经常代权，除于授予时另有明文规定，或

因个人特殊才能而给予者外，不因该教长权力的解除而消失，即

使该教长已开始行使者亦然，但应将它转予负责治理的继任教

长。

注释:授予教长的经常代权，不因该教长权力的解除而消

失，而由其继任人继承此权。不过，有两例外1.相关主管于

授权时明白指出，此权随教长之去职而消失。 2. 此权是针对教

长之特别才能而授予。例如行使某代权必须精通法律者方能胜

任，而甲教长由于是法律博士，主管才授予此代权。所以甲教长

一旦去职，则该项代权亦随之消失。

133 133 条 -1 项-代表无论对事对人，超出其所受命之范围者，

视同未行。

注释:受托人在执行指令时，应遵守授权者在指令中所划定

的范围，若超出指定的范围，执行无效。例如，主教授权张三昕

小孩的告解，他连大人的告解也听;或授权他豁免婚姻限制，他

连大小斋也豁免。很显然，张三听大人的告解、豁免大小斋，超

出委托的范围，因此无效。

2 项-以异于命令所指定的方式处理所代表的事，不算超出

其所受命的范围，但授权人规定此方式为效力所系者除外。

注释:受托人未遵守命令中所指定的方式，而照自己作事的

习惯处理所托付的事，不算超出命令的范围，因此，执行有效。

但若授权人在委托书中指明处事方式攸关执行效力，则受托人必

须遵守，否则，执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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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条 -1 项-法律上所称教长，除教宗外，尚指教区主教 134

及其他管理地区教会者，临时管理者亦然，或依 368 条的规定与

地区教会同等之社团的管理人;以及在上述教区，地区教会，社

团等享有行政权者， flr副主教及主教代表;同样，对其成员说，

宗座立案圣职修会的高级上司以及宗座立案圣职使徒生活团的高

级上司，惟限于享有行政权者。

注释:本条对"教长" (onlinarius) 及"地区教长"(ordimd·

四 loci)及"教区主教" (Episco阳 dioecesanus) 三名称，有明确

的规范。1.法律上所称的教长为:全教会的教长是罗马教

宗。一-地区教会的教长:教区主教、自治区教长、自治隐修院

教长、宗座代牧区教长、宗座监牧区教长、固定建立的宗座署理

区教长(法典 381 条 2 项及 368 条)。教区主教席出缺或受阻，临

时管理教区的教长 (413 条、 419 条)及教区署理(法典 421 条) , 

副主教及主教代表、宗座神职修会及宗座神职使徒生活团的高级

上司，即总会长及省会长和他们的副代表、自治修会 (sui juris) 

的会长和他们的副会长。法典 295 条 1 项的自治社团( praelatura 

庐~s) 的监督为该社团的教长，是否可纳入法典 134 条的

‘教长"之列，意见不一(Luigi cl世叩pet饵，天主教法典注释， 183 

页尾附注)。

至于法典 1420 条 1 项的司法代理，只享有审判职权，故不

属法典 134 条 1 项所称的"教长"之列。法典 589 条教区立案的

神职修会及神职使徒生活团的高级上司，及 588 条的无神职修

会，都不是 134 条 1 项所称的"教长"。

2 项-称教区教长，意即 1 项所列之人，但修会及使徒生活

目的高级上司除外。

注释:法律上所称的地区教长，是指本条一项所讲的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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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高级上司不包括在"地区

教长"之内，当然自治修会 (sui juris) 的会长也除外。

3 项-凡法律明示教区主教方有行政权时，仅指教区主教及

381 条 2 项所指的人，副主教及主教代表除有主教特别命令不得

4于千史。

注释:教区主教:凡法律指名惟教区主教才有执行权时，其

意仅指教区主教及法典 381 条 2 项所指与教区主教有同等权力之

人，不包括副主教及主教代表，故副主教与主教代表没有主教的

命令不可执行惟有主教才能行使之事。

135 135 条- 1 项-治权分立法权、执行权及司法权。

注释:治权有三种，即立法权、执行权又名行政权及司法权

又名审判权。行使立法权，必须依法定的方式，换言之，应遵守

法典 7 条至 22 条的规定。对全教会，享有立法权者，为罗马教

宗(法典 331 条)及世界主教团(法典 336 条、 337 条、 341 条)。

对局部教会，享有立法权者为教区主教及与主教有同等权力者

(法典 391 条、物6 条、 368 条、 381 条 1 项)。主教团得制订普通

法令(法典 455 条)、地区会议(∞ncilium 归rticulare，法典 445

条)有立法权，至于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宗座立案神职使徒生活

园的高级上司和他们的参议会，可为自己所管辖的会士或团员立

法。

2 项-立法权应依法定方式行使，在教会最高当局下之立法

者，不得有效授立法权予他人，除法律另有明文规定外，撞将此

权限授与他人者无效;由下级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违反上级法律

者，无效。

注释:教宗以下享有立法权的主管，不可将立法权授予他

人，否则，授予无效，除非法律另有明文规定。同时下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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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制定法律时，不得抵触上级所制订的法律，违者无效。

3 项-法官或审判团享有的司法权，应依法定方式行使，不

能授权他人;但准备法令及判决行为，不在此限。

注释:法官或合议庭审判官享有司法杖，但应遵守法典 14∞

至 1752 条有关诉讼法的规定，才能执行审判。同时不得将审判

权授予他人，但可将准备法令及准备判决的工作授予他人执行。

例如审判证人(法典 1561 条) ，搜集证据(法典 1428 条) ，可委

托预审官办理。

4 项-有关执行权之行使，依下列各条的规定。

注释:关于执行权之行使，依下列各条之规定。

136 条-执行人虽在辖区外，对其辖区内外的属下，可有效 136

行使执行权，但事件性质或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对辖区

内的旅客，为恩准的颁赐、或为普通法或依 13 条 2 项 2 款他们

该守之特别法，亦可行使执行权。

注释:有关执行权的行使，应遵守下列规定1.享有执行

权的人，无论其在自己辖区内或辖区外，均得有效地对自己的属

下行使执行权。 2. 不管属下是否在其辖区内，亦得行使，不过，

如事件性质或法律另有规定，则不得行使。例如地区教长或本堂

神父在其辖区外，不得为自己的属下证婚，因为法典 1109 条规

定上述人士不得在其辖区外行使证婚权。 3. 对辖区内的旅客，

如为恩准颁赐，或为普通法，或依法典 13 条 2 项 2 款规定旅客

应遵守特别法，亦可行使执行权。例如，有关公共秩序或规定法

律行为的方式或座落该地不动产的特别法，亦可对旅客行使执行

权。

137 条 -1 项-执行职权可授权他人，或为特定行为，或为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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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个案;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执行职权得授予他人。至于授予的方式，能为个别授

予，也能为普遍授予，即为一切案件而授予。例如，本主苦神父授

予其他司锋普遍证婚权(法 1111 条 1 项) ，但不是任何执行职权

均可授予他人，因为有时法律明文限制此项授予。例如，本堂神

父不得将其昕告权授予他人。因为法典 969 条明文规定，只有地

区教长得授予他人昕告权。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宗座立案神职使

徒生活团的上司，有权授予他人昕告权，昕属下的告解。又如咏

祷专赦司锋 (canonicus poenitentiarius) 不得将其赦免未保留的自

科惩戒罚之权，授予他人，虽然该权是代权职权(如ultas oroina

ria) 。

2 项-由宗座授权的代表执行权，可转委他人，或为特定行

为，或为一切个案;但如系因受委人的特别才能或授权人明文禁

止转委者，不在此限。

注释:委托权的转委 (s由delegata)。由宗座所委托的执行

权，可为特定个案或一切案件而转委;可为同类案件(例如婚姻

案件) ，也可为不同类案件而转委。不过，有下列两种情形，不

可转委1.针对个人的才能而授予的执行权，不得转委。 2. 在

委托书中明文禁止转委者，亦不可转委。

3 项-由其他有职权的主管所领受的代表执行权，如系为一

切个案者，得为个别个案转委他人;如系为某一行为或某些指定

行为，则不得特委;有授权人明准者，不在此限。

注释:由享有职权的人所委托的执行权，能否转委，端视委

托权的性质而定1.针对一切案件而委托者，得为个案而转委。

例如，堂区主任授予张锋普遍证婚权，张锋得为个案转委其他司

锋证婚。 2. 如为个别行为或特定的一些行为而委托，则不可转

委，除非原委托人明言可转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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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一凡转委的权力， ß余原授权人明示准许外，不得再转委之。

注释:转委权 (pot，臼tas 抽出1~班ta) 不可再转委，除非原授

权人明示许可。

138 条一执行职权及为一切个案的代表叔，应从广义解释.138

其余一切权力应从狭义解释。凡给与代表权时，凡使用该权所必

要的一切，视同一并给与。

注释:执行职权及普遍委托权，应从宽解释，其他任何权力

应从严解释。不过，在授予委托权时，凡使用该权所必需的一切

权力，视同一并授予。例如，张锋获得授权昕一位有惩戒罚的信

友的告解，此项授权包括赦免惩戒罚的权力。因为惩戒罚阻止张

锋赦罪(法典 1331 条 1 项 2 款) ，若张锋元权赦免惩戒罚，则不

能执行昕告权。不过，委托的证婚权并不包括免除婚姻限制的权

力，因为证婚与免除限制是两种不同的权力。

139 条- 1 项-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向有关主管即使向上级139

主管请求时，其他，有关主管的执行权或为职权或为代表权不因此

而停止。

注释:几时对同→案件，有两个或数个单位都有权处理时，

而其中某一单位的主管已接受处理该案并不因此而中止其他单位

的执行权。例如同→教区的两位辅理主教或教区主教与其副主教

都有权豁免婚姻限制，主教接到求宽免的申请书，副主教的豁免

权仍然存在，而且在主教未豁免前，副主教的豁免有效，除非法

律另外规定，停止其他单位主管的执行权。例如，法典 7∞条规

定，开除会士的文书，为使其生效，文书应明言被开除者有权于

接到通知后十日内向有关主管提起诉愿，此项诉愿有中止效力，

即暂时停止文书的执行 (Fr.咀10 mas Pazhayampallil S. D.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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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法典注释， 1985 INDIA 151 页)。

2 项甲已呈送于上级的案件，非有重大而紧急的理由，下级

勿再加千涉;如干涉时，应立即呈报上级。

注释:为了防止冲突发生，法典 139 条 2 项规定，已呈送于

上级主管的案件，下级主管不可干涉，除非有重大而紧急的理

由。例如呈送的案件已过法定期限。此时下级主管应立即向上级

主管呈报。

140 140 条 -1 项-数人连带受托处理同一事件时，其中一人已

先着手办理该事件者，应排除其余的人;但先着手者后因受阻，

或不愿继续办理时，不在此限。

注释:为处理同一案件，若有数人连带获得授权，而彼此又

无从属关系，法典 140 条 1 项规定，其中一人已着手办理该案

者，排除其他的人。但先接办者，如因受阻或不愿继续办理时，

则他人得接办。

2 项-数人集体受托时，全体均应依 119 条之规定进行;但

委任书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对同一案件数人集体受托时，全体个人不可单独办

理，必须依法典 119 条之规定，以技票方式办理。但委托人另有

规定者，应从其规定。

3 项-执行权授与数人时，推定其为连带受委。

注释:执行权授与数人，但不知其为连带受托(1项)或集

体受托 (2 项) ，推定其为连带受托。

141 141 条-数人连续时，其先受命而从未被收回者，应办理被

委的事务。

注释:对同一案件，先后受托，其先受托而未被取消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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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办理之权。如第一位受托人因受阻或其他原因而未办理，则

第二位顺序受托人得执行之。所应注意者，此项先后办理的顺序

与事件的效力无关。

142 条 -1 项…代表权的消失:或因代表的事件完成，或因142

授权书内指定的期间已过，或代表的个案数自己满，或授权的目

的因中止，或授权人直接通知受委任人，或受委任人通知授权人

放弃其权利并为授权人所接受。至于授权人的权力解除，除委托

书中附明文指示外，代表叔不因而消失。

种: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委托权的消失，而消失的方式有下列数

1.所委托的事件已执行完毕;

2. 委托权的期限届满:

3. 委托案件的数目已满。

4. 促使委托的主要原因已不存在。例如免除婚姻限制的委

托权，因当事人己决定不再结婚，自动消失;

5. 授权人取消委托权，并已通知受委人;

6. 受托人向授权人请辞，并获得授权人的接受。

至于授权人的权利解除，受托权不因之而消失，除非在委托

书中附有取消条款。例如随我意 (ad beneplacitum "'倒trum) 。

2 项一由代表权而作的行为，如仅为内庭，因未注意，而超

过准用的时间时，亦为有效。

注释:有关内庭的委托权，如因未注意，超过期限而仍然使

用，法律补足其权。例如一位神父获得一年为期的昕告权，期满

因未注意，而继续使用一星期之久，其过期所听之告解有效。

143 条 -1 项-职权因其所结合之职务的丧失而消失。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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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职权的丧失。职权，由于权力与职务结合在一起，一

旦丧失职务，权力也跟着消失。此外，职权的丧失，有时不是由

于丧失职务，而是由于其他原因。例如丧失神职身份的人?其所

有的一切职务及委托权，也一并消失(法典却2 条)。教区主教

席位出缺时，副主教及主教代表的职务，亦随之丧失;除非酣主

教或主教代表是以辅理主敦的身份兼任，则教区主教席位出缺

时，仍保留其原来的副主教'或主教代表的职务(法典 481 条 1

项、衔，条 2项)。同样，主教调职时，未至新教区上任酶，在原

教区以教区署理之名义治理，故其原来之副主教或主教代表的职

务，均丧失〈黯典 418条 2 项)。

2 项-为对抗撤职或免职，依法上诉或诉愿时，职权中止;

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职权暂时中止。不服撤职或免职矿依法上讲或诉愿，

职权暂时中止，但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例如，法典 1353 条:

因不服科处及认定罪罚的判决或裁定，所提起的上诉或诉愿，有

中止的权力。法典 1747 条 3 项:对免职法令诉愿系属中，主教

不得任命新堂区主任，但得委任堂区署理司锋。受科处或认定的

绝罚及停职处分者，不得有效行使治权(法典 1331 条 2 项 2 款、

1333 条 2 项)。

144 144 条 -1 项-对事实或法律有共同错误，或对法律或事实

有实际及盖然的疑义时，教会补足内外二庭的治权中的执行权。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公共错误及怀疑，对执行权所产生的影

响，换言之，行使执行权时，如遇到公共错误或怀疑，即使当事

人真的没有执行权，其所行的事，亦属有效，因为法律补足其所

欠缺的执行权。

1.公共错误。错误是指判断不正确;公共错误是指某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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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全部或大部分的人都判断错误，名日事实错误。如因某种情

况引起多数人的错误，谓之法律错误。例如，某神父本无昕告

权，在圣堂举祭后，应圣堂主持的请求去至神工架;该神父明知

自己无昕告权，仍然昕告解，他所赦的罪都有效，即使只有一个

教友办告解也有效。因为他的被邀请及至神工架坐下动作，足以

引起他人的错误，此之谓对法律的错误，教会补足其昕告权。又

如一位神父，利用贿赂 (simonia，法典 149 条 3 项)取得堂区主

任的任命，此项任命当然无效，但他仍照规定至该堂正式就职，

他所作的堂区职务，包括证婚、昕告解都有效。因为他的任命状

(元效的)、就职典礼等情况，足以引起许多人的错误，法律补足

他所欠缺的执行权。

2. 积极 (positive) 及盖然( probabile )的怀疑。所谓积极的

怀疑，是指合理的怀疑，即有理由相信某人有执行权，但没有百

分之百的把握。所谓盖然的怀疑，是其所依据的理由有其真实

性、严肃性，不是幻想的理由。不过，反面的理由也有可信性。

对法律的怀疑，是指怀疑法律的存在、内容、涵盖的范围。对事

实的怀疑，是指具体的情况。例如，听告权是否已到期，此教友

是否真正处于死亡危险中，以便利用法典 976 条的规定赦免其惩

戒罚，无确切把握。不过，有上述怀疑时，如真正没有执行权，

教会补足其权力。

2 项一同一规范亦适用于 883 条， 966 条及 1111 条 1 项所论

的代行权。

注释:上述的错误、怀疑，促使教会补足所欠缺的执行权的

规定，亦可适用于法典 883 条施行坚振权、 966 条昕告权、 1111

条 I 项证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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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题

教会职务

DE OFF1CIIS ECCLESIASTICIS 

i 斗另 145 条一 l 项-教会职务，是为达成神性目的，由天主或教

~;; 1-:又固定的方式所设立的职责。

注释:教会职务，是为达到神性目的，由天主或教会以固定

的方式所设立的各种职位。因此必须包括下列各种要素1.职

责，即有权利与义务的公职 2. 此类公职的设立应有其稳定性，

即永久性，不是临时性的职务 3. 此类公职的设立者，或为天

主(如教宗首席职，主教职)或为教会(如副主教职，堂区主任

职); 4. 此类公职的目的，必须是神性方面的，才符合教会的使

命 5. 此类公职必须由教会当局授予，方能取得。至于分享教

会的权力，无论其为圣秩权 (potestas ordinis) 或治权 (potestas

陀giminis) ，或为行政权，法典 145 条均未将其列入"教会职务"

的定义中。虽然在许多教会职务中涵有上述权力，我们也不可

说，所有教会职务，惟有神职人员才能担任。因为法典 228 条 1

项明白指出，平信徒也可担任若干教会职务。法典 1421 条:平

信徒也可担任审判官。唯一保留于圣职人员的职务是需要圣秩

权，或教会治权，始能执行的职务(法典 548 条 1 项)。

2 项-教会每种职务都有其本身的义务与权利，此种权利与

义务或由法律设立职务时划定之，或由有关主管以法令指定职务

并授予时划定之。

注释:教会的每一种职务，有其本身的权利与义务，此种权

利与义务，能由法律设立职务时，己经指定，或由有关主管成立

职务时，或授予职务时，加以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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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会职务之授予
DE PROVISIONE üF'FICII ECCLESlASTICI 

146 条一无合法授予不得有效取得教会职务。 1 -1 6

注释:教会职务的授予是由教会有关主管依法律的规定授 J'

合格人员 O 无法定授予，不能有效地取得教会职务。授予职务的
步骤为:→指定人选→授予职务→正式就职。指定人选，能由有

天主管自由任命，此一行为同时包括第二步骤"授予职务"。指

定人选，也可由有推荐权者推荐，或由选举或请求( postulatio ) 

而产生。获得教会职务者，必须举行正式就职典礼，否则只有职

务头衔，不能执行其职务。但不是所有教会职务的授予，都必须

举行就职典礼。唯有较重要的职务，才应举行。例如，教区主教

t法典 382 条 2 项)、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法典物4 条 1 至 2

项)、堂区主任(法典 527 条) ，都必须举行就职典礼，方能执行

职务。

147 条-教会职务的授予，或由教会有关主管自由授予;二飞'1 -1 7

经推荐而予以任用;或由选举或申请后加以批准或接受;或选举

无需批准时，由单纯之选举与被选人之接受。

注释:教会职务的授予有下列各种方式:

1.由教会有关主管自己授予，这是最普遍的方式;

2. 由有推荐权者，向有关主管推荐候选人，而由该主管予

以任用;

3. 由依法选举或请求(postulatio) 者，提出候选人，而由有

关主管加以批准或接受;

4. 假如选举无需批准，由单纯之选举及被选人之接受，即

在得教会职务。例如，罗马教宗之选举，只要他接受，不需要批

准(法典 332 条 1 项) ;又如教区主教席位出缺时，由司锋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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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选出之教区署理主教，不需要批准，只要其接受即可(法典

427 条 2 项)。

148 148 条-有权创设、改革及撤销职务者，亦有权授予该职务，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有权创立、改革及撤销职务者，亦有权授予该职务，

但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例如，法典 515 条 2 项:唯有教

区主教有权设立、废除，或变更堂区，故法典 523 条规定，唯有

教区主教有权委任堂区主任的职务。不过，如法律另有规定，即

使不是创立职务的主管，也可授予职务。如法典 421 条 1 项:教

区主教席位出缺时，司锋参议会应于八日内选出教区署理主教。

149 149 条- 1 项-为能担任教会职务，应为与教会共融的人一，

并有适当资格，即具有普通法或特殊法或创设该职务者之幸程所

要求的才干。

注释:为能担任教会职务，第一要件是与教会共融。不仅为

获得教会职，而且为继续执行职务，也需要与教会共融。因此公

然背弃天主教信仰或与教会共融者，自动丧失教会职务(法典

194 条 1 项 2 款)。

经科处或认定绝罚者，不得有效地在教会内接受职务或任务

(法典 1331 条 2 项 4 款)。

候选人除与教会共融外，还应有法律所要求的资格，即具备

普通法或特别法或设立职务的章程所规定的才干。例如，全面照

顾人灵的职务，需领了司锋圣秩的人，方能有效地担任(法典

150 条)。

2 项-教会职务授予无必要才子者，而该才干如为普通法或

特别法或创设该职务之章程明定为委任的必要者，其授予无效;

否则，授予有效，但有关主管得以法令，或法庭判决撤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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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假如普通法或特别法或设立职务的章程明定某才干攸

关担任某职务的有效性，而将职务授予无该特定才干之人，授予

无效;否则，授予有效，但有关主管得以法令或行政法院的判决

撞销之。所应注意者，此类行政法院已不存在，法典 14∞条 2

项的行政法院，似乎无此权力 (Luigi Chiappetta，天主教法典注

警，但6 号)。

3 项-职务因买卖而成立的授予，依法无效。

注释:因买卖而授与的职务，依法无效。此项买卖能发生于

撞出候选人时，如利用金钱使自己获得职位，或被推荐、被选

举、被请求(postu1atus)、买卖也能发生于正式授与职务时。总

之，用物质利益而获得教会职务，一律无效。

150 条-全面照顾人灵的职务，须有司锋圣秩者方克尽取守， 150

授予尚未受司锋圣秩者，无效。

注释:关于全面照顾人灵的职务，需有司锋圣秩者方能担

任，若授予无锋秩者，授予无效。兹举数例需有锋秩者才能担任

之职务:法典 1420 条 4 项:司法代理;法典 473 条 2 项:公署主

任 (moderator curiae) ;法典 495 条 1 项:司锋咨议会的议员;法

典 509 条 2 项:咏祷司锋班;法典 262 条:修院院长;法典 521

条 1 项及 546 条:堂区主任及副主任;法典 539 条:堂区署理:

法典 556 条:教堂主持 (rector ecclesi配) ;法典 564 条:专职司锋

( cappellanus) 。

151 条-照顾人灵职务的授予，非有重大理由，不得拖延。 151

注释:照顾人灵职务的授予，无重要理由不得拖延。此条不

仅指全面照顾人灵的职务，而且指任何附有照顾人灵的职务。至

于委任人选的期限，法律未规定，而让有关主管保留其"自由授

予"职务之权(法典 147 条)。法律仅敦促尽快委任，不可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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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延。

152 152 条-不能兼任之二种或多种职务，即不能同时由同一人

元成的职务，不得授予一人。

注释:无法兼任的职务，即一人不能同时负起两种或数种的

职务，禁止授予一人。无法兼任的职务，能是由于事务的性质，

如有的职务要求服务人员常驻留工作的地方，也能是由于职务过

于繁重，非一人所能兼任。凡是不能兼任的职务，法律禁止授予

一人。

兹举数条法律明文禁止兼任的职务:

一一-法典 423 条二项:教区署理主教不能兼任财务管理人

( oeconomus) ，有的译为总务主任。

→一法典 478 条 2 项:副主教及主教代表与咏祷专赦司锋的

职务，无法相容。

一一法典 636 条 1 项:修会的高级上司及财务主任，不能为

同一人。

一一一法典 526 条 1 项:一个堂区只能有一个堂区主任，除非

缺少神父或其他原因，得将数个堂区由同一堂区主任兼管。

一-法典 1420 条:副主教不得兼任司法代理，除非教区小

或案件稀少。

所应注意者，不能兼任之禁令，并不禁止有职务的人，临时

代理不能兼任的职务。例如，堂区主任得临时兼任堂区署理(法

典 541 条 1 项)。即堂区主任出缺时的临时代理本堂。

153 153 条 -1 项一授予依法尚未出缺的职务，自动无效;即使

i随后出缺，亦不得因而有效。

注释:依法未出缺的职务，不得授予他人，否则无效。即使

该职务随后出缺，其原先之授予，并不因此自动生效，必须重新



第一卷总则 139 

办理授予手续。此项规则对数人同时调职，尤应注意，否则调职

无效(法典 191 条 1 项) ，我们将在后面详述。

2 项-但为依法有一定期限的职务，得于该限期届满前六个

月内授予之，然其生效，则自出缺之日始。

注释:不过若职务的授予，依法有特定的期限，在该职务期

限届满前六个月，可发布授职命令，但应明文指出授职令生效之

日期，仅在该职务期限届满之时。例如，主教代表的任期应在任

命状上指明(法典 477 条 1 项)。法典 522 条:假如主教团以法令

许可教区主教任命有定期的堂区主任，则主教有权如此任命。法

典 554 条 2 项:总锋的任期应有一定的期限。法典 1422 条:司法

代理及其他审判官之任命，应有期限。

3 项-任何人对职务所做的许诺，均无法律的效力 O

注释:任何人对职务所作的许诺，均无法律效力。

154 条-依法出缺的职务，而被人非法占有时，仍得授予化154

人，但应正式宣告该占有为非法，并该载该宣告于授予文书内 ζ

注释:依法出缺的职务，若被人非法占有，得授予他人，只

要依法宣告该占有为非法，同时将宣告附载于任命书内，以资证

明=

有人认为此项宣告不关系授予的效力，仅属合法性。因此，

未宣告而授予，有效只是不合法。不过，另有人认为此项宣告攸

关授予的效力，因为"只要" (dummodo) 依法宣告该占有为非

去只要"二字依法典 39 条的规定，是"必要的条件换言

之，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若不宣告而授予，依法无效

(L.rigi Chiappetta，天主教法典注棒， 940 号)。但另有专家认为，

如果非法占有是公开的，上述宣告不关系授予的效力(同上 9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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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155 条-凡因他人的疏忽或被阻，而代其授予职务者，对受

任人并不获得任何权力;但受任人的法定地位乃因而确立，与依

法定常规，完成的授予相同 O

注释:有时能发生这样的事，即有关主管依法本应授予职

务，但因一时疏忽或因故受阻不能执行，而由其他主管依法代为

执行授予职务;代理执行人并不因此对受职人获得任何权力。受

职人由代理执行人于中获得职务后，其法定地位与在正常情形下

依法定规则获得职务者完全相同。例如，司锋参议会在主教出缺

后，八日内应选出教区署理主教，如在限期内，无论因何缘故未

依法选出，其选任署理主教之权，归省总主教(法典 421 条 2

项)。教省总主教选任署理主教后，对该署理主教无任何权力。

156 156 条-任何职务的授予，均应以书面为之。

注释:任何职务的授予，均应以书面为之。以书面授予职

务，仅关系授予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无关。所应注意者，法典

474 条规定，公署的公文应由出具公文的教长签字，否则，公文

无效。还应注意法典 154 条的规定，对非法占有职务，应在授予

职务的文书中，记载"非法占有"的宣告。

第一节

自由委任

DE UBERA COILATIONE 

157 157 条-教区主教在其本地区教会内，有自由委任教会职务

之权，但法律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教区主教在其教区内有自由委任教会职务之权，但法

律明文规定，不得委任者，则主教无权委任。

1.下列法条明文规定，唯有教区主教有权委任的职务，因

此副主教及主教代表都无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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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法典 98 条 2 项:教区主教有权为未成年人挑选监护人;

-一一法典 253 条 1 项:修院的哲学、-神学、教会法教授，应

由相关的主教聘请;

一一法典 470 条:教区主教有权任命在教区公署任职的λ

员:

-一法典 473 条:教区主教得任命一位公署主任 (Modenitor

curi配) ，公署主任应是司锋，在主教权下协调并处理一切行政事

务。

一一法典 477 条:教区主教有权自由任命副主教及主教代

表;

一一法典 492 条 1 项:教区主教任命教区经济委员会的委

员:

一一法典 494 条 1 项:主教在聆昕参议会和经济委员会的意

见后，任命财务总管(总务主任Oeconom田) ; 

一一法典 497 条 3 款:主教自由任命部分司锋咨议委员;

一一法典 5但条 1 项:主教自由任命司锋参议会委员:

一一法典 508 条 2 项:教区主教应任命一位司锋充任咏祷专

鼓司锋的职务。

一一法典 509 条 1 项:教区主教任命咏祷司锋职务;

一一法典 523 条:教区主教有权自由任命堂区主任;

一一法典 539 条:教区主教有权任命堂区署理(8;曲rinis国tor

阳uecialis) ，代理堂区主任之职;

一一法典 547 条:教区主教得自由任命副本堂;

一一法典 553 条 2 项:教区主教任命总择;

一一法典 557 条 1 项:教区主教自由任命教堂主持;

一一法典 14却条 I 项:教区主教自由任命司法代理;

一一法典 1421 条:教区主教自由任命审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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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法典 1435 条:教区主教任命检查官 (promotor justiti配)

及公设辩护人(defensor vinculi) 。

2. 下列法条明文规定地区教长，有权委任的职务，因此副

主教及主教代表亦可委任:

一一法典 565 条:地区教长有权任命专职司锋( cappella-

nus); 

一一法典朋5 条:地区教长有权任命或批准宗教科的教师;

一一法典 830 条 1 项:地区教长有权任命审查书刊的人。

3. 教长有权委任的职务一一法典 1279 条 2 项:教长( ordi

na血叫得任命管理财产员 (al出世nistrator bonorum) 。

4. 教区署理主教无权任命下列职务:

一一法典 5ω条 1 项:教区署理无权任命咏祷司锋职位。法

典 525 条 2 款:教区署理无权任命堂区主任，除非教区主教席位

出缺达一年以上，但教区署理得委任合法推荐或批准被选出的堂

区主任，也可自由任命堂区署理。

5. 教区主教应询问他人的意见，才能任命职务:

一一法典 494 条 1 至 2项:教区主教应征询参议会及经济委

员会的意见后，方得任命总务主任;总务主任的任期为五年，未

到期本得随意免职;若有重大理由非免职不可，主教应征询参议

会及经济委员会的意见。

一一法典 509 条:主教征询昧祷司锋班的意见后，得任命每

一个咏祷司锋:

一一法典 524 条:主教应征询总锋的意见，如有需要，也可

征询其他司锋或平信徒的意见，然后任命堂区主任。

一-法典 547 条:主教如认为适宜，可征询相关堂区主任的

意见后，任命副本堂。

一一法典 553 条 2 项:主教如认为有益，得征询总锋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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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锋意见后，任命总锋。

6. 教区主教应有他人之同意，方能任命:

一一法典 682 条 1 项:教区主教任命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

担任教会职务时，应有该上司的推荐或至少同意，方得为之。

所应注意的是，司锋咨议会的一半成员由司锋们自由选出，

不需要主教的批准，但主教若有重要理由，可拒绝接受某一当选

委员(Luigi Chiappe刷，天主教法典注释， 955 号)。

第二节

推蒂

DE PRAE5ENfA:咀ONE

158 条 -1 项-有权推荐教会职务人选者，应在获知该职务158

虫缺后三个月内，向负责任命该职务的主管，提出推荐，但法律

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有权推荐教会职务人选者，应在获知该职务出缺后三

个月内，向有权任命该职务的主管，提出候选人，除非特别法或

倒设职务的章程或合法习惯对推荐期限另有规定，则依该特别规

定办理。法典 158 条 1 项所说的三个月期限，是指可用期限

(tempus utile 法典 162 条) ，因此有权推荐者，如不知道职务出

缺，或因受阻而无法推荐，其已过的时间，不计算在三个月的期

限内(法典 201 条 2 项)。例如张三有推荐权，甲的职务于一九

九四年五月一日出缺，张三本欲于八月一日前推荐，但因重病住

院，出院时已是八月底。张三住院期间的时间，都不计算在三个

月的期限内，因此，仍可推荐。

2项-如推荐权为某一团体或社团所有，被推荐人应依 165

-179 条之规定办理。

注释:推荐权，能属于一个人，也能属于某社团或团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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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者，则该团体应依法典 165 条至 179 条之规定，用选举方式

向有关主管提出候选人。

159 159 条-未经本人同意，不能被推荐。被推荐人经征询心意

后，于八日有效期间不推辞者，可推荐之。

注释:有推荐权者，最好在推荐前，先征求当事人的同意，

因为法典 159 条明文规定"未经本人同意，不能被推荐"。同时

被推荐人可以拒绝推荐(法典 161 条 2 项)。因此，被推荐人对

职务的接受，正是授予职务的条件之一。不过，此项接受能是暗

示的或推定的，即被推荐人经征询后，于八日可用期间内，不推

辞者，得推荐之。

160 1ω 条 -1 项-有推荐权者，可推荐一人或多人，推荐多人

时，可一次或分次推荐。

注释:有推荐权得，在三个月的限期内，得推荐一人或数

人。推荐数人时，可一次推荐或分次推荐。关于分次推荐，推定

先被推荐者尚未为有关主管接受并任命。因为如已被任命，则职

务依法为未出缺，不得授予，否则无效(法典 153 条 1 项)。另

一方面，先被推荐者，只是对该职务有将取得之权(jU8 ad rem) , 

并不因此剥夺智推荐权者推荐另一候选人之权利。

员。

2 项-任何人不能自我推荐;但团体或组织可推荐其成员。

注释:任何人不得自我推荐，但社团或团体得推荐自己的团

161 161 条 -1 项-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推荐人发现被推荐人不

合格时，推荐人得于一月内推荐另一人，但以一次为限。

注释:推荐人如发现被推荐人不合格时，推荐人得于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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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推荐另一人，但以一次为限。有任命权者，得利用各种资讯管

道，甚至用测试调查候选人的资格。

2项-被推荐人在被任命前放弃或死亡时，有推荐权者，自

获知放弃或死亡消息之日起一月之内，可再行使其权利。

注释:被推荐人在有关主管任命职务前，如拒绝接受任命或

死亡时，有推荐权者，自获知拒绝任命或死亡之消息起，一个月

内得推荐另一候选人，但以→次为限。放弃推荐应以正式行为为

之。至于被推荐者死亡之消息，公告即可。

162 条-在有效期间内，依 158 条 1 项及 161 条的规定，未162

行推荐，或两次推荐的人选均被发现不合格时，推荐权此次即告

丧失，有授予权者可自由委任出缺的职务，但应预先征得受任人

之教长的同意。

注释:有推荐权者，未在可用的三个月内推荐(法典 158 条

1 项)或发现被推荐人不合格时，而未于一个月的可用期限内再

推荐，或两次推荐的人选均不合格时，即丧失此次的推荐权。有

极授予职务者，为此次得自由委任出缺的职务，但受任人如非为

授职之属下，则应先征得受任人之上司的同意，方得任命。例

如，主教任命会士为堂区主任，应先获得该会士的上司同意(法

典 682 条 1 项)。

163 条-依法有权任命被推荐人的主管，应任命合法被推荐163

并为其所接受的合格人选，如合法被推荐的多人均合格时，应任

命其中之一人。

注释:有权任命被推荐的主管，如符合下列两条件，则必须

予以任命1.主管经调查后，确认被推荐人具备法典 149 条 1

项所要求的才干。 2. 被推荐人明白表示接受推荐(法典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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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设若被推荐者有数人，主管并无义务任命更有才干者，只要

所任命的人是合格的即可。法典 163 条并未规定，任命被推荐人

的期限，不过，法典 57 条 1 项规定，有关主管应于接获关系人

的请求后，三个月内处理之。而推荐正是一种真正的"请求"，

至少是暗示的请求。

第二节

边举

DE ELEGnONE 

164 164 条-法定选举应依下列各条的规定进行，法律另有规定

者不在此限。

注释:所谓选举，就是社团或团体透过投票方式指定一候选

人，由有关主管批准，授予教会职务。不过，有的选举不需要批

准，只要被选者接受即可。例如教宗由枢机团选举产生(法典

332 条 1 项) ，教区署理由司锋参议会选举产生，都不需要批准

(法典 427 条 2 项)。

法典 164 条规定，法定选举应依下列各条的规定进行，但法

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例如，选举教宗的规则，由教宗保禄六

世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所公布之(选举教宗)谕令 (A. A. 

S. 1975 ， ω9-645 页)办理。一九九示年二月廿三日，教宗若

望保禄二世公布"普世天主子民"谕令，修订选举教宗规则。

及，在献身生活修会及使徒生活团内的选举方式，依各修会及生

活团的章程办理。

165 165 条-除法律或团体或组织之章程另有规定外，有权选举

他人担任取务的团体或社团，自获知职务出缺之日起，三个月的

有效期间内，应进行选举，不得展延;逾有效期间而仍未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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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选举有批准权，或依法有任命权的教会当局，得自由授予

该职务。

注释:有权选举他人担任教会职务的社团或团体，自获知职

务出缺之日起，三个月的可用期限内，应进行选举。此处的三个

月可用期限是按法典 201 条 2项的规定，凡因正当理由不能进行

选举的天数，不计算在三个月的期限内。

若无正当理由，未在三个月可用期限内，进行选举，则丧失

此次的选举权，而由有权批准选举或依法有任命权的相关主管，

自由授予该职务。例如，教区主教在授予堂区职务上有权批准选

举c 司锋参议会未于期限内选出教区署理主教，由省总主教任命

之(法典 421 条 2 项)。

165 条虽然规定，一般选举的期限由获悉职务出缺日起，以

三个月为期，不过，法律或章程可有另外规定。例如，法典 421

条 1 项;获悉教区主教席位出缺后，八日内应选举教区署理主

慧。其他的特别法或章程可能规定或短或长的选举期限。

166 条一 1 项-团体或社团的主席，应召集团体或社团的全166

体成员，召集通知如应向每个人行使时，向其住所或准住所或旅

~地行之，均为有效。

注释:社团或团体的主席，应召集全体团员，但无投票能力

者除外(法典 171 条)。至于召集的方式，依特别法或章程的规

定 166 条未规定召集的方式。如果应向每一个人发出召集通知

时，则向其住所或准住所或现住地址送达，方为有效。因此，不

可利用报刊或广播发布召集令。但可向个人口头通知，或用电

话、电报、传真或信函个别通知，均无不可。在召集书中应详细

记载开会地点、日期、时刻。'

2 项-因疏忽致有选举权的成员未获通知致未出席时，选举

有效;但经该员的请求及证明，确有疏忽及未出席之事实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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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虽经批准，有关主管应撤销之，唯应以法定方式证明，该请求

确系自获知选举之事起，至少三日内寄发。

注释:关于未通知的后果。因主席的疏忽，致有选举权的成

员未接获召集通知，而实际也未出席会议，选举有效。不过，未

接获通知且未出席的成员，即使是一个人，于提出证据证明未接

获通知也未出席，于获悉选举之日起三日内，得请求撤销选举，

即使该选举已批准。

3 项一有选举权的成员二分之一以上被疏忽时，除非被疏忽

的成员，实际已出席外，选举依法无效。

注释:有选举权的成员，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疏忽，且实际

未出席，选举无效。倘若恰恰二分之一成员未被通知，也未出

席，则选举有效。但每一位成员有权请求撤销选举。

167 167 条 -1 项-依法召集后，其按召集书内指定之日期与地

点出席者，有行使投票之权利，除幸程另有规定外，不得以书信

或委托代理人投票。

注释:有投票权的成员，依法被召集后，应按召集书所指定

的日期、地点准时出席进行投票。不能出席者不得以书信或委托

代理人投票，除非特别法或章程另有规定，许可不能出席者以书

信或委托代理人投票。用书信投票会产生不便，例如，在选举会

议中，有时多次投票才有结果，在此情形下，以通信投票不能适

用。

法典 167 条未规定应有多少人出席，选举方为有效。不过，

应出席人数似乎包涵在 176 条的规定内，即应有过半数的成员出

席，而且在头两次投票中，必须获得出席者的绝对多数赞成票，

方为当选，否则，只准两位得票较多者为候选人，进行第三次投

票，谁获得多数票即当选(法典 119 条 1 项)。

2项-如选举人在选举院内，但因身体衰弱不能参与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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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查票员应请其以书面为之。

注释:如选举人在选举院内，因身体衰弱，不能参与选举，

查票员应请其以书面投票。

168 条-一人虽有多种名义的投票权，但一名仅能技一票。 168

注释:一人虽有数种名义以己名投票，但只能以己名投一

票。不过，若特别法许可，一人有数种名义时，得以己名技数张

票，或以委托代理人之名投票。

169 条『为使选举有效，足，不属团体或社团的成员，不能获169

准投票。

注释:凡不属社团或团体的成员，不得参与投票，否则，选

举无效。若为该社团或团体的成员，但无投票权而参加投票，其

票作废，但选举有效;除非扣除该张废票后，不足法定票数，则

选举元效(法典 171 条 2 项)。非社团成员，如仅列席，不参与

授票，不妨碍选举的效力。

170 条-选举的自由，受任何方式实际阻碍时，选举依法无 170

t." 
注释:虽然法典 170条及 172 条都强调选举的自由，但不是

重复。因为法典 170 条所讲的是整个社团或团体的自由行为，而

挂典 172 条所讲的是个人的投票自由。选举自由如果实际受到任

何方式的阻碍，选举依法无效。此类妨碍自由的原因，无论是直

蛋的或间接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针对个人或全体，只要使选

攀者感受到投票的不自由，选举一律元效。

171 条- 1 项-下列人员无技票能力:

10 元行为能力者;

2。无投票权者;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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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被法庭判决或被法令惩处或认定，受绝罚者;

4。 公然不与教会共融者。

注释:下列人员元投票能力:

1 款:无行为能力者。例如醉酒者、昏迷不醒者、长期精神

错乱者等，都是元行为能力的人。至于未成年人，如果是社团的

成员，又有行为能力，能否有资格投票?普通法未加以限制，但

特别法或章程得规定未成年元投票权( communicationes , 1982 年，

152 页;见Luigi Chiappetta，天主教法典注释， 1014 号)。

2 款;元投票权者，无论是因特别法或普通法被剥夺其投票

权，都不得参与投票。例如，法典 687 条规定，在会院外生活的

会士 (exclaust础18) 无选举及被选权。会士升了主教，亦无投票

权。这是宗座法律解释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九日的正确答

复(communicationes , 1986 年， 4ω 页 n. ill; 见Luigi Chiappet钮，

同上 1015 号)。

3 款:凡被法院判决或被法令惩处或认定，而受绝罚者，无

投票权。不过，遭受自科绝罚的人，在未被认定以前，有能力投

票，但不合法(法典 1331 条 1 项 3 款) ，遭受禁罚或停职处分者，

仍有投票权。

4款:公然不与教会共融者，无投票权。例如，背教者、异

教、裂教，都是不与教会共融者。但应注意的是与教会分裂，必

须是公然的 (notoria) 。因此，仅在内心或秘密地与教会分裂，不

丧失投票权。冷泼、不守教规的教友，不算与教会分裂。公开背

教，虽未正式加入无神团体或异教，己构成与教会分裂。

与教会分裂，必须是公开的，此"公开"的分裂能是法律的

"公开"也能是事实的"公开"。例如被教会法院判决或被教会当

局以法令宣布为背叛教会者，即为法律的"公开"，所谓事实的

"公开"，是指与教会分裂的事实如此明显，几乎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无法掩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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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如上列人中任何人被允许参加，其票作废，而选举仍

为有效，但经证明，该票废除后，当选不足法定票数时，则选举

亦无效。

注释:上述四种人中，如果任何一人被允许参加投票，其票

作废，而选举有效。但若证明，扣除该废票后，不足法定当选票

数，则选举无效。

172 条 -1 项-投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为有效 172

1。投票应出于自由;故因直接或间接的重大恐吓或诈欺，

被迫选举某一定人或列举数人时，其投票无效。

20 投票应秘密、明确、绝对、限定。

注释:投票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为有效:

1.投票应出于自由，因此，无论是因直接或间接的重大恐

吓，或诈欺，而被迫选举特定的人或列举的数人，其投票元效。

2. 投票应秘密，此项秘密是针对投票行为，不是指投票前

后的行为。因此，投票前后，未遵守秘密，虽不合法律精神，但

投票有效。

若有人不能在选票上圈写，如眼瞎或于瘫痪，可请查票员代

为圈写，只要秘密地告以候选人的姓名即可。

在选票上签名或作记号，投票是否有效?有人主张无效，有

人强调有效。因为法律所要求的保密，是投票行为。至于签名、

作记号是投票后，才被发现，投票行为仍是秘密的，符合法律的

理定。

3. 投票应是明确的。所谓"明确"是指投票人的意愿必须

明白地在选票上表达出来，不可有丝毫疑问。例如，我选( eli

!D) ，不是我可能选 (eligerem) 0 

4. 投票必须是绝对的，元条件的。至于投票前答应他人的

条件，依法无遵守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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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票必须是特定的，即圈写张三的名字。因此，不可圈

写张三又圈写李四，两人并列，此为废票。

2 项-选举前对投票附加之条件，视为未附加。

注释:选举前对投票所附加的条件，视为未附加。

173 173 条- 1 项-选举前应由团体或社团中，选出至少二人为

查票员。

注释:在选举的集合中，首先应由社团或团体中，选派至少

两位查票员。选查票员的方式，不必如旧法时代以秘密投票选出

( I日法 171 条 1 项) ，可用任何方式，只要是本社团的人员即可。

2 项-查票员应收集选票，并在选举主席前检查票数与投票

人数是否相符，再查看票之内容，公开说明各人所得的票数。

注释:查票员应作的事:①分发及收集选票;②在选举主席

前检查所投的票数与投票人数是否相符。

3 项-票数多于投票人数时，此次投票行为无效。

注释:假如所投票数多于投票人数，此次投票无效，必须重

新投票。如所投票数少于投票人数，选举有效，因为有人弃权，

未投票;查看票的内容，一张→张地公开唱得票人的名字，并同

时记录。唱票完毕，统计各人的得票数目，然后公开说明各人得

票的数目。

4项-秘书应将选举的全部过程详细记录，并至少由秘书、

主席与查票·员签字后，归入团体的档案内，妥为保存。

注释:秘书应将选举的全部过程详细地记录下来，并且由主

席、秘书及查票员一一签字，将记录存在该社团的档案内，妥为

保存。若该社团没有档案室，则存放在教区主教公署的档案室

内。

174 174 条一 1 项-除法律或团体章程另有规定外，选举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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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方式进行，即有选举权人以书面而一致的同意，让授其选举

权于→或数位适当的团员或团外人，使其以全体选举人名义，用

受得的权利，实行此次选举。

注释:选举亦可用协议方式，即有选举权者以书面及一致同

意，将选举权让予他人，以全体的名义进行此次选举，但必须遵

守下列条件:

1.此项选举方式不为法律或章程所禁止;

2. 应以书面委托，及全体一致同意委托，两者缺一，委托

元效。因为此项委托是放弃全体每个人的权利，根据法典 119 条

3款的规定"凡对全体会员每个人有利害关系，必须由全体会

员一致通过"。

3. 委托一位或数位适当的人。受委人能是该团的成员，也

能是该团以外的人，均无不可。所谓"适当人选"是指不为法典

171 条 1 项所禁止的人，即元行为能力的人、无投票权的人、受

再处或宣布之绝罚者、公然不与教会共融者，皆为不适当人选。

2项-如团体或社团纯由圣罗、人员组成时，受让人应为圣职

人，否则选举无效。

注释:如社团或团体纯为圣职人员组成，则受委人必须是圣

职人员，否则选举无效。

3 项-受让人为实行有效的选举，应遵守法律有关选举的规

定，并遵守协议选举所附加而不违反法律的条件。附加条件违反

法律时，视为未附加。

注释:受委人应遵守法律有关选举的规定，同时为使选举有

哇，还应遵守协议时所附加的合法条件。若附加的条件是违法

西，视为未附加。

175 条-有下列各项情形之一者，协议即为中止，选举权仍175

也让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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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1。 受让人未开始办理时，经团体或社团撤销协议者;

20 未满全协议的附加条件者;

3。 选举完毕而元，效者。

注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协议即为中止，选举权仍归授与

1 款:受让人未开始办理时，经原社团或团体撤销协议者;

2 款:受让人未按协议附加条件选举者;

3 款:选举完毕而无效者。例如，一位无被选权者当选。

176 176 条-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依 119 条 1 款的规定，

获得足够票数者，应视为当选，并由团体或社团的主席宣布其为

当选。

注释:除法律或章程另有规定外，依法典 119 条 1 项之规

定，获得足够票者，视为当选。

法典 119 条规定，在第一次或第二次投票后，必须获得出席

者的绝对多数赞成票，方算当选。假如在两次投票后，元人挟得

绝对多数票，应就得票较多的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三次投票。如得

票较多的人超过两人时(例如甲得五票，乙及丙各得四票，则

乙、丙两人中，年龄较大者与甲并列为候选人)，以年龄较大者

两人为候选人。第三次投票后，得票较多者，视为当选。如两人

得票相同，以年龄较大者为当选。

当选人，应由该社团或团体的主席宣布当选，不是由主持选

举会议的主席宣布，除非主持选举的主席与该社团的主席为同一

人。宣布当选是重要的法律行为，不可疏忽。

177. 177 条 -1 项-选出当选人后，应立即通知当选人;当选人

应于接获通知八日有效期间内，向团体或社团的主席，表明自己

是否接受当选;否则选举视为无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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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选出当选人后，应立即通知当选人。倘若当选人为社

团的成员，并参加投票，亲耳听到技票的结果，则不必另行通

知。

当选人于接获当选通知后，应于可用八日期限内表明意见:

1.接受当选。此项行为使选举产生法定效果。接受选举应

向社团或团体的主席提出。至于接受的方式，则无限定，可口头

或书面，或透过电话、电报，或亲至主席处表明接受选举，均无

不可。

2 项-当选人如不肯接受当选，即丧失其由当选而获得的一

切权利，即使再接受亦不能恢复，但可再次被选。团体或社团自

获知当选人不接受之日起一月内，应进行重新选举。

2. 当选人拒绝接受。拒绝接受亦应向社团或团体的主席提

出。同时，此项拒绝，依法必须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宜以书面

为之，或至少在两个证人前，口头向主席表明拒绝之意。当选人

一旦拒绝接受当选，则丧失由当选所获得的权利(将得的权利

jus ad rem) ，即使立即改变主意，表明原意接受当选，亦不能恢

复，但有权再被选。社团或团体自获悉当选人之拒绝接受日起，

一个月内应重新举行选举。

3. 当选人对接受与否，不表明意愿。当选人八日之内不表

明意愿，视为选举无结果。因为，法典 177 条 1 项明文规定:

"当选人应表明是否接受当选"所以拒绝接受或不表明是否接

受，选举视为无结果 (Luigi Chiappe阳，同上， 1归8 号)。

178 条-当选人接受当选后，不须批准者，立即全权获得职178

务;否则，仅有将取得权。

注释:当选人接受当选后，如选举不需要批准，则立刻全权

获得该职务。倘若选举需要批准，则当选者在批准之前，仅有权

获得该职务，而尚未取得。要等到有关主管依法批准后，才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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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

179 179 条 -1 项-选举需要挑准方生效时，当选人自接受当选

之日起，八日有效期间内，应由自己或他人，向有关主管请求批

准，否则取消一切权利;但经证明因正当理由的阻碍，未能于法

定期间内，提出批准请求者，不在此限。

注释:假如选举需要批准，方能产生法定效果，则当选人自

表明接受当选之时起，于八日可用期限内，应向有关主管请求批

准。至于请求批准的方式，法律未硬性规定。当事人可亲自或托

他人代为申请，用口头或用文字均无不可。如果八日之内未请求

批准，限期一过，当选人自动丧失一切权利。但若因正当原因受

阻，无法于八日限期内请求批准，只要能提出证明，依法典 201

条 2项之规定，仍有权申请。因为法典 179 条 1 项所要求的八日

期限是可用时间 (tempus utile) ，因故无法行使权利时，不计人八

日期限内。

2 项-有关主管如依 149 条 1 项之规定，认定当选人为合格，

而选举亦系依照法律规定完成时，不能拒绝批准。

注释:主管对选举的批准，无权随意拒绝，只要确认当选人

的才干符合法典 149 条 1 项的规定，而选举又完全合法，则必须

批准。倘若主管拒绝批准，当选人，甚至该社团或团体的选举

人，有权依法典 1737 条之规定，提起诉愿。

3 项-批准应以书面为之。

注释:批准应以书面为之，因为"任何职务的授予，均应以

书面为之"，这倒不是说，不用书面批准便无效，而是万一发生

纠纷时，有所证明。例如受害人(当选人)若提出赔偿(法典

57 条、 128 条) ，主管如用书面批准，有证据可查。

4 项-批准未通知前，当选人对执行有关属灵的或现世的职

务，均不得干涉;如加干涉，其行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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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相关主管虽已批准，但未正式通知当选人前，当选人

对属灵的或现世的职务，都无权执行，如违法干预，其行为无

量。

5 项-批准一经通知，当选人即全权取得职务，但法律另有

瘦，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接获批准，当选人即全权取得职务，但法律另有规

定者，不在此限。普通法对某些职务，除获得正式授予外，还应

举行就职典礼，方得执行。例如堂区主任"自就职时起，即获得

该职"方可行使(法典 527 条 1 项)。

第四节

申 王贵

DE P(览TVLATIONE

180 条 -1 项-选举人认为某人较合适而欲选举之，但因其180

有可豁免亦经常被豁免的法定限制时，选举人得经由投票，向有

关主管为之申请豁免;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申请"(阳tulatio) 是法律中的一种特别选举方式，

与选举大致相同，只因候选人有某种法律限制，不能担任某职

务，不过，这种限制是可免除的，而且经常获有关主管的免除。

除法律限制外，候选人的其他才能都是→级棒，而且比其他的候

选人更适合担任该职务。有选举权者，绝对多数支持该候选人，

在此情形下，法典 1朋条特别许可有选举权者，以"申请"的方

式，投票选举该候选人。

谈到候选人有法律限制，通常是指候选人年龄不足，或不得

再连任，或无法律所要求的学位等，虽没有学位，但其实际办事

能力远胜于有学位者。所谓"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是

指普通法或特别法或社团章程，明文禁止"申请"者，则不得



158 天主额法典注释

"申请"。不过，任何禁止"申请"的法令，不能阻止人向教会最

高当局一一教宗"申请"。

2 项一受让选举人，除协议书明示其有申请权利外，不能申

请。

注释:由于"申请"是选举人的特权，故以"协议式"

(ωmpromissio) 委托他人代为选举，必须在"协议书"中明文指

出;授予受委人选举权及"申请"权，以便遇到候选人有法律限

制时，使用'申请"方式选举。

181 181 条 -1 项-申请至少须有三分之二选票方为有效。

注释:以"申请"方式选举，至少应有三分之二的选票，方

为有效。单纯选举(即选举无法律限制的候选人)，只要获得出

席者的绝对多数赞成票，便算当选(法典 119 条 1 款)。因此，

在选举中，如遇有法律限制的候选人和无限制的候选人;有限制

的候选人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方可当选，无限制的候选人

只要得到绝对多数选票，便算当选。

旧法规定，若只有一位有限制的候选人，以"申请"方式选

举时，有绝对多数的票，便算当选。若有两位候选人，一为有限

制者，一为无限制者;则有限制者，必须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

才能当选(旧法 180 条 1 项)。而新法典元此分别，只要是以

"申请"方式选举，一律需有三分之二的选票，方算当选。

2 项-申请票应用"我申请"或同等意义词表示之;如用

"我选举或申请"或同等意义词，如无限制时，为选举有效，否

则为申请有效。

注释:关于选举或"申请"应用何种方式表达之，此条有明

确的规定1.若只有一个候选人，且是有限制的候选人，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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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用"我申请" (postulo) 或同等意义词句表达之，方为有效。 2.

若有两个候选人，一为有限制者，一为无限制者;为无限制者，

用"我选举或我申请"都有效，为有限制者无效。除非候选人都

是有限制的，则"我选举或我申请"为他们有效。

182 条 -1 项-申请书应由主席于八日有效期间内呈送至有 182

美主管请求批准，该主管如有豁免限制之权，即请其豁免;如无

豁免限制之权，应向其上级主管请求之;如选举不须批准，申请

~只须呈至有关主管豁免之。

注释:以"申请"方式完成的选举，应于八日可用期限内，

由社团或团体的主席将申请书呈送有关主管批准。有权批准申请

祀的主管，如同时有豁免限制之权，则→人豁免及批准;若无豁

免权，于接获申请书后，应设法向上级主管请求豁免，然后自己

t准申请书。倘若"申请"不需要批准，只需将申请书直接呈送

有关主管，请其豁免限制，即完成法律手续。

2项-在法定期间内，申请书未呈送时，该申请即自动无

效，团体或社因为该次亦丧失其选举权或申请权;但有正当理由

证明主席因被阻未能呈送，或因欺诈或疏忽未能于有效期间主送

者，不在此限。

注释:在法定期限内，申请书未呈送有关当局，该"申请"

自动失效，而社团或团体为该次丧失其选举权或申请权;有关主

管有权自由授予职务。倘若主席未及时呈送申请书，是因正当理

由受阻，或因受骗或一时疏忽，致未于可用期限内呈送，同时提

出证明，非故意不送，尚可继续于可用期限内呈送。

3 项-被申请人不因申请而取得任何权利。有关主管亦无义

务接受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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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候选人不因"申请"而取得任何权利，有关主管亦元

义务接受"申请"

4项-申请送呈有关主管后，非得该主管的同意，选举人不

得撤销之。

注释:申请书送呈有关主管后，选举人不得撤销该"申请"

除非该主管同意撤销。

183 183 条 -1 项-申请未被有关主管接受时，选举权仍归属原

团体或社团。

注释:以"申请"方式请求有关当局授予候选人职务而未被

接受时，选举权仍归原社团或团体，因此，得重新举行选举。

2项-申请被接受后，应通知被请求人，被请求人应依 177

条 1 项的规定答复之。

注释:倘若"申请"被接受，社团或团体主席应尽快(法律

未指定期限)通知当选人，后者应于八日可用期限内向社团主席

或团体主席表明意愿，是否接受当选(法典 177 条 1 项)。如候

选人不愿接受，则该社团或团体有权于一个月内重新举行选举

(法典 177 条 2 项)。假如某主管只有权批准选举，而无权豁免限

制，则豁免由上级主管赐予，而批准由下级主管执行。

3 项-被请求人一经接受该申请，立即全权获得职务。

注释:当选人一旦接受"申请"立即全权取得职务，除非

法律另有规定(法典 179 条 5 项)。意即有的职务必须先举行就

职典礼，方能正式执行。

总之，选举与"申请"不同之处计有1.选举候选人依法

为合适人选，又无法律限制，而"申请"候选人为更适合之人

选，但有法律限制。 2. 选举只要出席人员之过半数赞成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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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而"申请"候选人应有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方能当选。 3.

选举候选人一旦当选，有关主管有义务批准(除非认为当选人不

合格) ，而"申请"候选人一旦当选，有关主管可自由批准或拒

绝。 4. 选举的批准，由当选人自己或请他人代为申请批准，而

"申请"的批准，则由社团主席送或团体主席送呈有关主管，请

求批准。

第二章

教会职务之丧失
DE .AMISSIONE omcn ECCL囚，IASTICI

184 条- 1 项-教会职务因预定时期已过，法定年龄届满，184

辞职、调职、免职及撤职而丧失。

注释:教会职务的丧失有下列方式:

1.依法有一定期限的职务，期限届满(法典 153 条 2 项)。

2. 普通法或特别法或章程规定，担任职务者的年龄届满。

3. 当事人依法提出辞职。

4. 当事人被调职。

5. 当事人被免职。

6. 当事人因犯法被撤职。

至于会士或使徒生活团成员，其职务之丧失，依他们的章程

规定。

2 项-授予职务的上司，无论以任何方式丧失其权力，其所，

授予教会职务不因而丧失，法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授予职务的上司，无论因何种方式丧失其权力，他所

授予的教会职务，不因其去职而同时丧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倒如，普通法规定，教区主教席位出缺，他所任命的副主教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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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代表亦同时去职，但辅理主教兼任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仍保留

其原有职权(法典 481 条 1 项及 409 条)。换言之，教区主教任命

辅理主教为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仍保留其原有职权(法典 481 条

1 项及 409 条)。换言之，教区主教任命辅理主教为副主教或主教

代表，在教区主教去职时，辅理主教不因之而丧失副主教或主教

代表职位。倘若教区主敦的职务中止，他所任命的副主教或主教

代表的权力亦同时中止。但辅理主教兼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仍保留

其原有职位，不随教区主教职位的中止而中止(法典 481 条 2

项) ，教区署理主教的职位，因新主教就职而结束(法典 430 条 1

项)。

3 项-职务丧失生效后，应尽速通知所有对职务的授予有某

种权利的人。

注释:职务丧失生效后，应尽速通知所有对职务的授予有某

种权利的人。例如，有推荐权者或选举权者，都应被告知。

185 1R5条-因年龄届满或辞伊拉接受而丧失职务者，可授和E休的荣誉。

注释:因年龄届满或辞职照准，而丧失职务者，可授予退体

的荣誉。例如，法典 402 条 1 项;主教辞职照准后，仍保留本教

区荣休主教名义，而且也有若干权利，如法典 443 条 2 项:荣休

主教在其所住地召开特别会议时，得被邀请出席会议，且有表决权。

186 186 条一因预定时期已过或年龄届满而丧失职务时，自接获

有关主管书面通知后生效。

注释:有期限的职务，因期限届满，或因退休年龄已到，而

丧失职务时，必须接获有关主管的书面通知，也职务才丧失。未接

到正式通知前，仍应照常执行职务。至于书面通知，不攸关丧失

职务的有效性，不过，应注意的是，公署公文应由出具公文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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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签字，否则无效(法典 747 条)。

依普通法规，满七十五岁者应提出辞呈:

一一法典 354 条:凡在梵帝冈地区及圣部，或其他常设机构

任职的枢机，满七十五岁，奉劝向教宗辞职。

一一一法典 401 条 1 项:年满七十五岁的教区主教向教宗辞职。

一一法典 411 条:助理主教、辅理主教满七十五岁，请辞职。

一一法典 538 条 3 项:堂区主任满七十五岁，向主教辞职。

有定期的职务:

一一法典 477 条 1 项:主教代表，如非为辅理主教，只能限期

任命。

一-法典 1422 条:司法代理、副司法代理及其他审判宫，限

期任命。

一-法典 554 条 2 项:总锋的任期，应有期限，由特别法规定

之G

一一法典 522 条:如主教团以法令规定期限，主教得有期限任

命本堂。

一一法典 494 条 2 项:总务主任(阳:onomus) 的任期为五年。

-一-法典到1 条 1 项:司锋咨议会的委员，由章程规定其任期。

一一法典 513 条 1 项:牧灵委员会的成员，由章程规定其任期。

一一-法典 492 条 2项:经济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五年。

一一法典 624 条:修会上司的任期，依其章程应为定期制。

一一法典 734 条:使徒生活团的上司，依 624 条一项，应有定

割。

第一节

辞职

DE RENUNITAT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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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187 条-有辨别能力之人，有正当理由时，均得辞退教会的

职务。

注释:凡有辨别能力的人，只要有正当理由，均可辞掉教会

职务。辨别能力是构成人的行为(配tus humanus) 的要件，因此，

精神错乱者、酒醉者、昏迷不醒的人等，都是无行为能力的人，

不能有效地辞掉教会的职务。为合法辞去职务，还应有正当的理

由，例如健康不佳或已届法定辞职年龄，都是正当理由。

188 188 条-因重大而不合理之恐吓，或被诈欺，或因实质上的

错误，或因买卖而行的辞职，依法无效。

注释:有下列情形之一，辞职元效:

1.因外来不可抗拒暴力，被迫辞职，依法无效(法典 125

条 1 项)。

2. 因重大而不合理的恐吓，或被骗而辞职，依法无效。

3. 如果错误攸关行为的要件，因此错误而辞职无效，或因

买卖而辞职，依法无效。

189 189 条 -1 项-为使辞职生效，无论辞职需要接受与否，均

应向有权授予该职务的当局以书面为之，或在二证人前以口头为

之。

注释:为使辞职生效，无论辞职需要接受与否，均应向有权

授予该职务的当局提出辞呈。辞职的方式，或以书面，或以口头

均无不可。不过，若以口头辞职，应有两证人在场，同时秘书将

口头辞职事，记录下来，由当事人及证人、主管和秘书共同签

字，方为有效。

关于辞职不需要批准的，法典只提供两案例，即教宗的辞职

(法典 332 条 2 项) ;及教区署理主教辞职，只要将辞职书交予司

择参议会，无需批准(法典 430 条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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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辞职而无正当与相称理由时，教会当局不应照准。

注释:辞职应有正当理由，否则，教会当局不应照准。

3 项-辞职需要照准时，在三月内未获照准者，辞职无效。

不雷照准的辞职，辞职人依法申请后，立即生效。

注释:无需要照准的辞职，立时生效。需要照准的辞职，应

于三个月内由相关主管批准。如三个月已过，尚未批准，辞职无

效。当事人为了爱主爱人，应继续工作。

4项-辞职生效前，辞职人得撤销之;生效后则再不能撤

销;但辞职人得以他种名义再获得该职务。

注释:辞职书送交有关主管后，在该主管正式批准前，辞职

人得向该主管提出撤销之申请。若辞职书已批准，则不能申请撤

销，但可以他种名义再获得该职务。

节
职

算
调

DE TRANSLATIONE 

190 条 -1 项-惟有对丧失的职务与委任的职务同时有权处190

理者，始得调动职务。

注释:调职是从原来的职位调至另→职位，即放弃原职而取

得新职。调职有时是自愿的，有时是强迫的。前者是指拥有职务

者自动请求或自由同意调职，后者是指当事人不愿调职，而由有

关主管命令，甚至强迫属下接受调职。强迫调职的方式能是透过

法庭的裁判，或行政命令。调职有时是一种刑罚，由法庭判决或

以法令裁定犯法者调职。

唯有有权取消原职同时又能授予新职者，才得调动职务。例

如，罗马教宗有权调动甲教区的主教至乙教区(法典 416 条)。

教区主教有权调动甲堂区主任至乙堂区担任主任(法典 5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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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上司的调动，依各修会章程办理(法典 624 条 3 项)。

如果获得当事人的同意而调职，只要有正当理由便行，同时也

不需透过特别诉讼行为;有关主管用一般行政法令即可完成调职。

2 项-未经本人同意而调职时，应有重大理由，同时常维护

陈述对抗理由的权利，及依法定方式进行之。

注释:如果当事人反对调职，有关主管应有重大理由，还应

依法定方式进行调职。常应给予当事人答辩的机会。关于堂区主

任的调职，应依法典 1748 条至 1752 条之规定办理。此项规定，

对无法定方式的调职，亦可适用。关于法典 1336 条 1 项 4 款的赎

罪罚，有处罚之意味，故应依法典 1341 条至 1353 条处理。其他

的调职，依法典 1720 条办理。

3 项-有效的调职，应以书面为之。

注释:调职应以书面通知被调职人，方为有效。无论是自由

调职或强迫调职，一律应以法令送交当事人。

191 191 条 -1 项-调职时，原职之出缺与依法就任新职为同时;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有关主管另有命令者，不在此恨。

注择:调职时，原职之出缺与依法就任新职为同时，除非法

律另有规定或有关主管另有安排。调职与辞职不同，辞职一经有

关主管批准(如需要批准)，原职立即出缺。调职是放弃原职而

就任新职。依法定程序，被调职者就任新职时(如依规定需要就

职)，原职才出缺。又按法典 153 条 1 项之规定，未出缺的职务

不得授予，否则无效;即使该职务随后出缺，原先的授予，亦不

因而自动生效，非重新授予不可。因此，主教在连锁调动职务

时，务必注意每一职务是否已出缺，否则，可能造成调职令元

效。例如，主教同时发出三项调动堂区主任命令:甲区主任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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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区，乙区的主任调至丙区，丙区的主任调至甲区。如此的连锁

羁职，在正式发布调职令前，主教应事先与各有关堂区主任协

商，请他们同意调职。如果三人都同意调职，则调职令同时等于

接受三人的辞职，并重新任命新职。换言之，当事人一接到调职

令.原职立即出缺 (M. C. Coronata，天主教法典， Marie时，

1949 年， 273 - 274 号)。

倘若当事人不愿意调职，则可依法典 191 条的附加条款办

理"但法律另有规定或有关主管另有命令者，不在此限"。此处

的所谓法律，能是普通法、特别法或程序。例如，教区主教的调

职.应依法典 418 条一项办理。罗马教廷各部门的调职，当事人

一接获调职令，原职立即出缺，不必等到就任新职 (M. Coronata 

同上)。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有关主管亦可另作安排，使调职立即生

敬=不过，关于此点(主管的安排)，有人主张一般教长，除非

奇特权，不能作此安排。否则，是违反"原职的出缺与就任新职

为同时"的规定 (M. Coror四a 同上)。不过，近代作家认为有关

主管依法典 191 条 1 项之规定，有权作此安排(L.Iigi Chiappet恼，

天主教法典注释 1121 号， Cerl/T;臼ùy，天主教法典 161 页)。所应

注意者，堂区主任的调职，应依法典 1748 条至 1752 条办理，教

区主教不可随意以一纸调职令，就要求他人昕命，此非法律精

神=

2 项-与原职务相结合的报酬，归被调职人，至其依法就任

新职为止。

注释:被调职人未就任新职前，有关原职的酬劳，归被调职

人所有，除非被调职人自愿或因错误，同意调职，则原职位出

攘，被调职人无权领取原职的酬劳 (M. Coronata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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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免职

DE AMOTIONE 

192 192 条-免职之成立，或因有关主管依法颁布的法令，并应

遵守可能因合约而产生之权利;或因依 194 条之规定。

注释:免职就是取消原职而不授予新职。免职的原因不一定

是由于当事人有重大过失，有时是因为健康不佳，或年事已高，

不能善尽其职，主教得为教友的神益予以免职。免职的方式计

有1.相关主管依法发布免职令(法令)。不过，主教在发布免

职令时，常应避免损及他人的既得利益。例如，有关主管在免除

学校校长的职务时，如依合约应有学校董事会的同意或至少应征

询他们的意见，主管应遵照合约的规定，方得下达免职令。 2.

有法典 194 条 1 项 3 种情形之一，职务自动遭到免除。

193 193 条 -1 项甲某人之职务为无定期时，非有重大理由并照

法定程序，不得免除之。

注释:有关主管以法令免除职务时，应注意授予职务的期

限:关于元定期的职务，有关主管必须有重大理由，而且应依法

定程序，方得免除。为评估理由的重大性，应注意各种环境、公

众的利益，尤其是关系灵魂的得救等事由。关于堂区主任的免

职，有法典 1741 条诸原因之一，便可依法免职。例如，神父的

作风给教会共融带来重大伤害，或因智能、体能不足、长期生

病、不能善尽堂区职务，主教可免去其职。主教免除职务时，应

依法定程序。关于堂区主任的免职，依法典 1740 条至 1747 条办

理;关于其他职务的免除，照法典 1720 条办理。至于对会士的

免职，教区主教只要按照法典 682 条 2 项之规定，通知该会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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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即可。

2 项-同样某人的职务虽为定期者，但定期尚未届满前，亦

可免职，但 624 条 3 项的规定不变。

注释:职务为定期时，如期限未届满，有关主管最好等到期

瑕届满，再予以免职。如必须提前免职，就应依照一项的规定办

理乞但修会上司的职务，得在任期内依照修会法所制定的原因被

免职或调职(法典 624 条 3 项)。

3 项-某人的职务，依法律规定，由有关主管依其明智决断

函授予者，亦得依该主管的判断，及正当理由而免除之。

注释:某人的职务依法律规定，由有关主管依其明智决断而

授予，亦得依该主管的判断及正当理由而免除。例如，法典 481

条 1 项:主教得自由取消副主教或主教代表的职务;法典 473 条

2 项:主教如认为适当，得任命一位公署主任 (Moderator Curi

æ); 法典 485 条:教区主教得自由解除秘书长及其他书记的职

务;法典 554 条 3 项:教区主教因正当理由，得自由解除总锋的

职务;法典 552 条:教区主教或教区署理，因正当理由，得解除

童区副主任的职务。

4 项-免职法令应以书面为之，否则元，效。

注释:免职法令应以书面为之，并正式通知被免职人，方为

有效。因此，以口头免职无效;虽以书面免职，但仅以口头通知

当事人，免职亦无效。

194 条 -1 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教会职务即依法免除:194

1 0 丧失圣职身份者;

2。公然背弃天主教会信仰或教会共融者;

30 圣职人员非法结婚者，虽仅依国法结婚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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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有下列情形之→者，教会职务依法免除:

1 款:丧失圣职身份者。圣秩圣事，一经有效领受，永不消

灭，但圣职人员的圣职身份却可丧失:

一一-教会法庭判决或行政命令声明，圣秩圣事领受元效者;

一一依法受撤销圣职身份处罚者;

→-由教宗复文准予丧失圣职身份者(法典 290 条)。

除领受圣秩元效外，其他丧失圣职身份者，仍有守独身的义

务。因为豁免独身之权由教宗一人保留(法典 291 条)。丧失圣

职身份者，其→切职务及任何委托权皆同时丧失(法典 292 条)。

2 款:公然背弃天主教信仰或教会共融者。公然背弃天主教

信仰，是指背教、异教、裂教(法典 751 条及 1364 条)。至于何

谓"公然背弃教会共融法律未明言，更不知怎样的"不与教

会共融"自动丧失职务。

为构成丧失职务，背弃信仰必须是公开的，仅秘密地背弃信

仰，不自动丧失职务，但也不需要正式宣布脱离教会。

关于自斗绝罚，仅禁止执行教会公职、圣职(法典 1331 条 1

项 3 款) ，如果遭受科处罚或认定的自科绝罚，则禁止有效地获

得教会职务(同上 2 项 4 款) ，但不自动撤销已获得的教会职务

(Luigi Chiappet钮，天主教法典注释， 1140 号)。

3 款:圣职人员非法结婚，即使依国法结婚，亦同。因此非

法结婚的圣职人员-不仅丧失教会职务(假如担任教会职务) , 

还遭受自科停职罚 (1394 和 1 项) ，并成为亏格者(法典 I归4 条

1 项 3 款) ，禁止执行所领受的圣秩。

2 项-上列 2、 3 款之免职，惟经该主管认定后，始得强制执

行。

注释:凡公然背弃信仰或教会共融，或非法结婚者，惟有经



第一卷总则 171

在主管查明属实，并宣布职务出缺，始得强制执行。宣布行为，

不是解除职务，因为该职务已因背教或非法结婚早已自动丧失，

宣布行为，只是为了合法将该职务授予他人。

195 条-某人之被免职，虽非由法律之规定，却因有关主管195

约法令为之者，而该职务又系其赖以维生时，该主管应照顾其生

活至相当期间:另有办法者，不在此限。

注释:如果某位圣职弟兄，不是依法自动被免职，而是经由

高关主管的法令遭受免职，而该职务又是他唯一赖以维持生活

蠢，则该主管应照顾其生活至他有能力另谋生活为止。如果被免

翠者，有其他方法维持其生活，则该主管无义务为其操心。

第四节

撤职

DE PRIV ATIONE 

196 条 -1 项-惩罚罪行的撤职，惟依法律规定，才能成立 c 196 

注释:撤职，其本意有一种惩罚的性质，就是针对某人的犯

吁，撤销其所担任的职务以示处罚。撤销的方式计有:

1.依法自动撤职，此种方式与法典 194 条的"依法免职"

略同。

2 项-撤职生效应依照刑法的规定。

2. 透过判决或法令处以撤职，由于撤职是一种处罚，故应

嚎法典 1717 条至 1731 条的刑事诉讼法进行，方能成立，否则，

蠢职无效。同时，当事人如"因不服科处或认定罪罚的判决或裁

主，所提起之上诉或诉愿，有中止效力" (法典 135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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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题

时效

DE PRAESCRIPfIONE 

197 197 条-时效为取得或丧失主权，以及消灭义务的方式，教

会对于时效接受所在国民法的规定;但应遵守本法典所规定的例

外。

注释:时效是取得或丧失主权的方式，同时也是消灭义务的

方式。换言之，某人依法律所指定的期限和条件，占有某物，因

而取得该物的主权，或依法律所指定的期限及条件，不行使对该

物的权利，因而丧失对该物的主权。消灭义务是指债权人于法定

期限内未行使其权利，致丧失对债务人的请求权，债务人依法没

有义务偿还其债务，是谓消灭义务时效。教会对于时效接受所在

国民法的规定，但应遵守本法典所定的例外规则。

198 198 条-时效非出于善意者，无效。善意非仅于时效的开始，

而于时效需冬的全部期间内，均为必要。唯应遵守 1362 条的规

定。

注释:为使时效产生法定效果，必须有善意，而且此善意，

从时效开始至法律所规定的全部期限内，都应时时存在，不可间

断。假如某段时间没有善意，则时效无效。例如，某人开始时，

以为自己是合法占有某物，但在时效法定期限届满前，发现自己

是非法占有，则不能以时效取得该物。法典 198 条虽然规定在整

个法定期限内应有善意，时效才有效。但亦有例外，即法典 1362

条的有关追诉犯罪的时效，只要法定期限届满，即丧失造诉权，

不管是善意或恶意不追诉。



199 条-下列各项不能以时效取得:

10 自然或成文神律所付与之权利与义务:

20 仅能由宗座特恩所获得之权利;

30 直接关系信徒属灵生活的权利与义务;

40 教会所划分确定无疑的疆界;

5。 弥撒的献仪与献祭之义务;

6。授予依法应由圣罗、人行使的教会职务;

第一卷总则 173 

7。视察权利与服从义务，致使基督徒不能受教会任何权力

的视察，亦不隶属于任何权力之下。

注释:下列各项不能以时效取得:

1 款:自然或成文神律所赋予之权利与义务。例如，夫妻间

鹤权利与义务、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与义务、主教的本有权利与义

务、教宗的首席权。

2款:仅能自宗座特恩所获得的权利，例如，除宗座明文授

担者外，教宗以下任何权力，均不得将施放大赦之权委托他人

1法典 995 条 2 项)。

3 款:直接关系信徒属灵生活的权利与义务，例如法典 991

矗:信徒有权自由选择听告司锋;法典 1247 条:主日及法定节

日，信友有义务参与弥撒。

4 款:教会所划分确定无疑的疆界。

5 款:弥撒的献仪与献祭的义务。

6款:授予依法应由圣职人员行使的教会职务，因为需要圣

展权。

7 款:视察权利与服从义务，致使基督徒不能受教会任何权

力的视察，亦不隶属于任何权力之下。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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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题

时间之计算
DE TEMPORIS SUPPUTATIONE 

200 2∞条-除非法律另有明文规定，时间之计算，依下列各条

之规定。

注释:除法律另有明文规定外，时间之计算依下列各条文之

规定。例如法典1.248 条 1 项:无论在主日或庆节本日或在前一

日晚上，参与任何地方举行的天主教礼仪弥撒者，即满全参与弥

撒的诫命。因此，有关参与弥撒的时间及举行礼仪的时间，依礼

仪的特别规定。

201 201 条 -1 项-连续时间意谓无中断的时间。

注释:连续时间 (tempus ωntinuum) ，是指时间不停地过去，

从不停止。 201 条的连续时间，是指人行使法律行为的期限，在

此期限内，人有权执行其法律行为，期限一过，即使当事人因不

知或受阻，致不能执行其行为，法律不补足时间，让其完成法律

行为。例如，法典 421 条:司锋参议会，于获悉教区主教席位出

缺后，八日内应选出教区署理主教，倘若在期限内，无论因何原

因未选出教区署理，即丧失选举权。

2 项-有用时间即可用以行使或取得个人权利的时间;但遇

不知或不能行使的人，即告停止。

注释:可用时间 (tempus u咀e) ，也是法律所规定的一种期

限，在此期限内，当事人有权执行其法律行为。不过，若当事人

因故受阻或因不知，致未能执行其法律行为时，该段时间不计算

在法定可用期限内，他尚有时间完成其法律行为。例如，法典

1630条 1 项:上诉应于获知判决宣示后可用之十五日期限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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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在此十五日内，有十日因故不能执行上诉行为，则该十日

不计算在法定十五日期限内，故当事人扣除可用五日外，尚有十

日期限，可执行上诉行为。

202 条- 1 项-法律上之一日，为含有廿四小时连续时间， 202

悲另有规定者外，自半夜起计算;一周为七日;一月为卅日;一

年为三百六十五日;言明年月如历书计算者，不在此限。

注释:新法对时间的计算，以日为单位，一日有廿四小时的

连续时间，自半夜起计算，除非另有规定。法律所说的一周为七

司，此七日并不需要连续计算，也不需要按照历书计算，除非法

律明文如此规定。七天的计算是由半夜至半夜连续廿四小时为一

天，总天数加起来有七天，便是法律所说一周，即使七天不连续

坦克妨。例如，甲有一周的假期，分两次休假，头次休假三天，

第二次休假四天，两次假期加起来是为一周的假期。

法律所说的一月为卅天，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此天数常是

画定的。历书的一月可能是卅天或卅一天，或廿八天，或廿九

天;历书的一年能是三百六十五天，有时是三百六十六天(闰

主}如法律明言，时间接历书计算，则应按照历书计算;或者

·年或月为连续者，当按历书计算" (二项)。

2 项-年或月如为连续者，常应依历书计算。

注释:年或月如为连续时间，常应依历书计算。例如，法典

1m 条 1 至 2 项;连续住满三个月，则获得准住所;满五年者，

在得住所，都应依历书计算其期限。如果期限指明某年某月，则

~应按历书计算。如正月(卅一天)、二月(廿八天)、明年(三

言六十五天)或后年(三百六十六天，闰年)。

假如期限不是连续的，则一月的期限常是卅天，一年常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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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六十五天。例如，法典 533 条 2 项:堂区主任每年有一个月的

假期，他可连续休假一个月，也可分期休假一个月。如由七月十

五日起连续休假一个月，至八月十四日午夜止，共卅一天的假。

若分期休假，总天数加起来只能有卅天。

203 203 条 -1 项一开始日不应计入期限内，但此期限的开始与

一天的开始为同时或法律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开始日及结束日。

原则上法定期限的第一天不计人法定期限内，但有下列两种

情形，则计人法定期限内1.法定期限的第一天是从零时开始，

正好与日的开始(常由半夜零时开始) ，为同一时间 2. 法律另

有明文规定，法定期限的第一天计算在期限内"有上述两种情形

之一，则法定期限的第一天，应计人法定期限内"。例如，堂区

主任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法典 533 条 2 项) ，若张锋决定二月

一日零时起休假一个月，由于假期的第一天是从零时开始，故第

→天算人一个月的假期内，至二月廿八日晚上十二时，假期结

束。张锋应从三月一日零时起，开始工作。法典 1252 条:凡满

十四岁者应守小斋，张三一九八 O 年正月一日上午十时出生，

至一九九四年正月→日十时满十四岁。但正月一日仍无守小斋的

义务，因为他出生的第一天(正月一日十时)不计入法定十四岁

的期限内。倘若张三是正月一日零时出生(不是零时过→分出

生)，则其出生的第一天计人法定十四岁的期限内，那么从正月

一日起就有守小斋的义务。

2 项-如无相反的规定，结束日计入期限内。如期限为一月

或多月，一年或多年，一周或多周者，以同历数的最后一日的结

束为终止。最后月元相当之日者，以月之末日为期限的末日。



第一卷总则 177

注释:法定期限的结束日，通常计入法定期限内，除非法律

另有规定。如法定期限为一月或数月，一年或数年，一周或数

司，则期限的届满，以与历书同数的最后一天的结束，为届满日

期。例如，法典 11 条，满七岁者应遵守教会法。张三一九八一

年正月一日十时出生，至一九八八年正月一日晚十二时，为法定

的届满期限，故从正月二日起，应遵守教会法。倘若法定期限开

插之月与结束之月的日数不相同时，则以结束月之最后一天的结

粟，为法定期限的届满期限。例如，由正月卅日起，停止作弥撒

一个月，至二月廿八日(廿九日，闰年)，晚上十二时止，处罚

期满。由三月一日起便可作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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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CI面目TIF1DEUBUS

本卷的题目"天主子民"与教会宪章第二章的标题"论天

主于民"完全相同。本卷共有法条五四三条，几乎占全部天主教

挂典的三分之一(全部法典共一七五二条);分三部分:

(1)基督信徒: 204- 329 条;

(2) 教会圣统制: 330- 572 条;

(3) 献身生活及使徒生活困 573 -746 条。



1四 天主敦法典注释

204 却4 条 -1 项-基督信徒因洗礼加入基督的奥体，成为天主

的于民，因此各按自身方式分享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道的职

务，依各自身份奉召执行天主付与教会在世界上应完成的使命。

注释:此条是摘自教会宪章第四章"论教友教友们借圣

洗圣事和基督结为一体，成了天主的子民，以其自有的方式，分

沾基督的司祭、先知及王道的职务，依各自身份，执行整个基督

子民在教会内与在世界上的使命" (同上， 31- 1)。

全体基督信徒均参与基督的司祭、先知和王道职务，但参与

的方式不同，因为一般信友仅参与普通司祭职。所谓"普通司祭

职"就是"司祭职的一部分……教友们执行精神的敬礼，光荣天

主，使人得教。……因为教友们的一切工作、祈祷、传教活动、

夫妇及家庭生活、每天的辛劳，身心的消遣等等，如果是因圣神

而作的甚至忍受生活的艰苦，都会变成精神的祭品，借耶稣基

督而为天父所悦纳(伯前，二，到，在举行弥撒时，与主的圣

体，虔诚地奉献给天父" (同上， 34 , 2) 。

教友们也应参与基督的先知职务，因为基督不仅借圣统以袍

的名义及权力施教，而且"也用教友们传教，让他们为基督作见

证，以信德的意识及宣道的圣宠训练他们(宗，二， 17 - 18; 

默，十九， 10) ，使福音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上、在家庭及社会

生活上，昭示出来" (同上， 35 , 1)。

教友们还应参与基督的王道使命原来基督也渴望教友们

开拓袍的王国，就是真理与生命的王国，圣德与圣宠的王国，正

义、仁爱与和平的王国"

2 项-这个教会在现世成立并组织成一个社团，奠定为天主

教会，由伯锋的继位者及与其相共融之主教们所治理。

注释:天主教会是基督建立的，是有形可见的也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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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公会议说"是一个信望爱德的团体，也是一个有形可见

的组织，……它是有圣统组织的社团，又是精神团体;是人间的

教会，又是富有天上神恩的教会，……这个有组织的社团，是由

伯锋的继位者及与此继位者共融的主教们所管理的教会" (同上，

8 , 1 , 2) 。

205 条-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融的成员为:在今世受过洗礼， 205

在基督有形的结构内，以信德宣言，圣事，和教会的治理而团结

一起的人。

注释:怎样才算是与天主教会圆满共融?其答案是:领洗加

入天主教会，在教会的有形组织内，以信德宣言、圣事及教会的

治理与基督结合在一起的人，便是圆满地与天主教会共融。然

而，仅是外在的"圆满共融仍不能使人得救，因为"虽已参

加教会却不坚守爱德，身在教内而心在教外的人，仍旧不能得

救" (教会宪章， 14 , 2) 。

206 条 -1 项-慕道者因特殊理由与教会有关连，即在圣神 206

的推动下，表示愿意加入教会，并因此意愿借信、望、爱三德的

生活而与教会结合，教会也爱之如自己人。

注释4 慕道者，因尚未领洗，故不属天主子民;但因其信基

督并准备接受重生圣事，因此也为教会所接纳。梵二大公会议对

慕道者特别关怀"慕道者在圣神推动下，明白表示出他们期望

加入教会，即因此种期望已和教会相连结，慈母教会也以爱护关

切之情，犹如自己的儿女→般地去怀抱他们" (同上， 14 , 3) 。

2 项-教会对慕道者有特殊的照顾，同时邀请他度福音生

活，引导他参与神圣礼仪，并施给他基督徒本有的某些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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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天主教对慕道者特别照顾，并赐予他一些特恩。例

如，法典 1183 条 1 项"在殡葬礼上，慕道者应视同基督信徒"。

祝福礼亦可施於慕道者(法典 1170 条)。

207 却7 条 -1 项-依天主建立的制度，基督信徒中有些人在教

会内尽圣职，依法称之为圣职人员;而其他人则称为平信徒。

注释:在天主教会中，依天主所建立的制度，有两种不同身

份的人:一为神职人员，一为平信徒。平信徒乃指领了圣洗的一

般教友，神职人员是指领了圣洗而又领受圣秩圣事的人。法典修

改委员会的秘书 R倒alio Castillo Lara蒙席说"‘mÌnÌster 毗ef 一

词，仅指领了圣秩圣事，担任圣职的人才称为‘神职人员'

(clericus)。除了神职人员外，尚有担任教会职务的其他职员:平

信徒。例如，读经员、辅祭员"。因此拉丁文 "minister sacer" 等

于 "clericus" (Luigi Chiappe出:天主教法典注释 1212，注释 3) 。

2 项-从这两种人当中，有些基督信徒因实行福音的劝谕，

以教会承认和规定的圣愿或其他圣约，依其特殊的仪式献身予天

主，并从事教会救世的使命;他们的身份，虽不在教会的圣统制

内，但纳入教会的生活与圣德中。

注释:有些基督信徒透过圣愿或圣约，实行福音劝谕，度着

献身于天主的生活，他们的地位在教会内虽有其重要性，但"按

照教会的天定的阶级式组织一一圣统制一一这种地位并不是圣职

与教友之间的一种地位，而是从二者之中，有若干基督信徒蒙天

主召唤，傅能在教会的生活内沾受特别恩宠，每人按自己的方

式，有助于教会的救世使命" (教会宪章， 43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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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

基督信徒之义务与权利

DE OMNIUM CHRISTIFIDEUUM OBUGATIONffiUS 

ET IURIBUS 

第一编共有五题:

第一题:基督信徒之权利与义务，即神职人员及平信徒的共

同权利与义务o

第二题:专论平信徒之权利与义务

第三题:专论神职人员

第四题:自治社团

第五题:基督信徒之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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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208 条-所有基督信徒，因皆重生于基督，享有地位及行为

的真正平等，众人各按其固有的身份及职务，共同建立基督的奥

体。

注释:基督信徒的第一项权利是平等。根据教会宪章所言:

"天主于民共有在基督内重生的地位，共有天主儿女的圣宠，共

有追求成圣的使命，一个救援，一个希望，一个完整不分的爱

德。所以在基督内，在教会中，丝毫没有种族、国籍、社会地位

或性别的不平等" (同上 32 ， 2)。又说"虽然由于基督的意愿，

某些人被立为他人的导师，分施奥迹、人的管理者，可是论地

位，论全体信友共有的建设基督奥体的工作，在众人中仍存着真

气的平等" (同上， 32 , 3) 。

209 209 条 -1 项-基督信徒皆有义务，以自己的行动方式，常

与教会保持共融。

注释:全体基督信徒都有义务常与教会保持共融。

2 项-对普世教会或其依法规定隶属的地方教会，应勤勉尽

职。

注释:所有的基督信徒，对普世教会及地方教会，有义务提

供必要的服务。例如，支援教会的需要。

210 210 条-基督信徒，应按个人的身份，度圣化的生活，并应

提供力量促成教会的发展并使其不断圣化。

注释:每个基督信徒无论其属于圣统阶级或为圣统所治

理者，都领了成圣的使命" (教会宪章， 39 , 1)。因此，神职人

员也好，平信徒也好，都有权利与义务度圣化的生活，并促成教

会的发展及其不断的圣化。至于成圣的方式，因每人生活环境的

不同而各异。在实行所谓福音劝谕时，每个人都有其独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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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39 , 1)。

211 条-基督信徒有义务及权利，努力使天主救世的福音，211

尽快传给普世各时代的人。

注释:每个基督信徒，一个也不例外，都有权利与义务，使

天主救世的福音，传给普世人类。通常所说的教友传教"就是

参加教会的救世使命，借着圣洗坚振，每位教友都被吾主亲身委

援作传教工作，……所以，为使天主的救世计划，尽量接触到各

时代各地区的每→个人，全体教友都有参加工作的崇高任务"

飞向上， 33 , 2 , 3) 。

212 条 -1 项-基督信徒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应以信徒的服212

从追随代表基督的牧人，有关他们以信仰导师身份所宣布的，并

k又教会领导人身份，所规定的一切。

注释:本条及下-条 (213 条)是论教友与神职人员的关系。

基督信徒有义务，以基督化的服从精神，愉快地接受圣职善

牧以基督代理人的资格，并以教会领导人身份，所规定的一切。

2 项-基督信徒有权将自己的需要，尤其精神上的需要以及

期望，向教会牧人表达。

注释:基督信徒有权利，用相称于天主儿女及基督弟兄的那

种自由与信任，向圣职善牧表达他们的需要，尤其是精神上的需

要和希望。

3 项-信徒根据自己的学识、能力A及声望，有权利而且有义

务将其有关教会利益的见解表达给教会的牧人，并在顾全信仰和

善良风俗的完整，对牧人的尊敬，以及大众的利益和个人地位的

尊提下，有权将之告知其他信徒。

注释:基督信徒按照每个人的知识、专长与所处的地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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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而且有时有义务，针对教会的利益所在，向教会的牧人，发

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在顾全信仰和善良的风俗的完整，对牧人

表示尊敬，及不妨碍大众的利益和个人的尊严前提下，基督信徒

也有权将其知识、专长告诉其他信徒。

213 213 条-基督信徒有权利由教会的牧人，领受教会精神财富

的帮助，尤其是天主的圣言和圣事。

注释:基督信徒有权利从圣职善牧于里，领受教会的精神财

富，尤其是天主的圣道及圣事。

"另一方面，圣职人员应该承认教友在教会中的地位与责任，

并征询教友们的明智意见，以信任的心情授与教友们职务，使为

教会服务" (教会宪章， 37 , 3) 。

214 214 条-基督信徒有权遵照教会合法牧人所审定的礼仪规定，

奉行对天主的敬礼，并遵循本有的神修生活形式，唯须与教会道

理相符合。

注释:基督信徒有权按照教会所制定的礼仪敬礼天主。教会

所制定的礼仪，分西方礼仪与东方礼仪，信友们应依法典 111 条

及 112 条之规定，选择合适的礼仪敬礼天主。信友们也有权遵循

本有的神修生活方式，只要与教会道理相符即可。

215 215 条-基督信徒得自由地创立并管理善会，以促进爱德及

虔诚为目的，以推行信徒在世的使命，并得为共同达此目的而集

会。

注释:基督信徒有权自由创立并管理善会，同时也有权自由

集会;不过，创会或集会的目的必须是:促进爱德、虔敬之德或

推行信徒在在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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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条-基督信徒，既分享教会的使命，有权利自动自发， 216

依照个人的身份和条件，去发展或支持使徒工作;但任何工作计

划，非经教会主管当局的同意，不得擅用教会名义。

注释:基督信徒既参与教会的传教工作，有权利用自己所创

量的事业，依照个人的身份和条件，发展及支持使徒工作;例

缸，开设印刷所、教育中心、运动中心、诊疗所、广播、电视

等，协助教会当局推广使徒工作。但应注意者，任何创业，非经

撞会当局同意，不得擅用教会名义。

217 条一基督信徒既因圣洗而蒙召，以度符合福音训导的生217

恙，就有权利接受天主教教育，学习培养人格使之成熟，同时并

认识救赎的奥迹而度此生活。

注释:基督信徒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接受天主教教育，

镰董度符合福音训导的生活。梵二大公会议对此事特别强调:

‘厨有基督信徒，既因圣水及圣神再生而为新人，旦被称为上主

鸭子女，则自有接受基督徒教育之权利。所谓基督徒教育，不仅

在培养人格之成熟，而且使领过洗礼的人，于逐步认识救恩奥迹

峙，能对其所接受信仰之恩，日益提高意识，能以心神及真理

:着，四， 23) ，尤其在礼仪行为上，崇拜天父;并能按照具有真

理之正义与圣善的新人方式，调整其个人生活(弗，四， 22-

23)" (天主教教育宣言， 2) 。

218 条-从事研究圣学的人，享有合理的自由去探究，并将218

霉琦擅长者谨慎发表己见，但对教会之训导须保持应有的顺从。

注释:基督信徒，元论其为平信徒或圣职人员，在从事研究

圣学时，应享有合理的自由，并有权将研究的心得，公布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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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过，在触及信理、伦理神学时，有义务遵循教会的训导。

219 219 条-基督信徒有权利选择生活中的身份，不受任何强迫。

注释:基督信徒有权利选择生活中的身份。所谓"生活的身

份"是指:

一一世俗生活;一一神职生活;一一献身生活;简言之，是

指婚姻生活及独身生活。在选择此类生活上，任何信友都有自

由，不受任何强迫。因此，被强迫结婚元效(法典 1089 条及

1103 条) ;领受圣秩者应有自由(法典 1026 条) ;被胁迫人修会

者无效(法典 643 条 1 项 4 款) ;被胁迫发愿无效(法典 656 条 4

款)。

220 220 条-不准任何人非法损害他人既得的良好名誉，亦不得

侵犯个人维护自己的隐私权。

注释:个人的良好名誉及隐私权，应受法律的保护。

221 221 条 -1 项-基督信徒得依法争取，并按法律规定向教会

主管法庭，维护其在教会内享有的权利。

注释:基督信徒在教会内享有的权利，得依法向教会法庭请

求保护。

2 项-基督信徒在被主管当局传唤应讯时，有权遵照法律之

规定，接受公平的审讯。

注释:基督信徒，如被教会当局传唤，有权要求法庭依照法

律之规定审理，并应保持公正的原则。

3 项一基督信徒除非依法律之规定，有权不受教会刑法之处

罚。

注释:基督信徒虽犯法，但教会当局不依法律之规定，不得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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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条 -1 项一基督信徒有义务支援教会的需要，以使教会 222

具备对敬礼天主、传教和慈善事业，以及职员的合理的生活费

用=

注释:天主教会在维持敬礼天主，使徒工作，慈善事业及神

~人员的生活费等，需要庞大的经费，故基督信徒有义务支援。

2 项-信徒亦有义务推动社会公义，并应记取主的诫命，由

令人的收入救济穷人。

注释:基督信徒尚有义务推动社会正义，并应从个人收益中

盖出若干救济穷人，此乃吾主的训令，切记。

223 条 -1 项-基督信徒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无论是个人 223

是在善会内，应注重教会的公益，别人的权益及自己对他人的职

量3

注释:基督信徒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同时应注意，不得妨

碍教会的公益，也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并要记得自己对他人的

义务。梵二大公会议在"信仰自由宣言"中明白指出"在享用

任何自由时，都应遵守个人及社会责任的道德原则:就是在行使

自己的权利时，每个人和每个社会团体都受道德律的约束，应注

章别人的权利，以及自己对别人和对大众公益的义务" (同上，

1. 2) 。

2 项-教会当局有权针对公益，节制基督徒应有权利之行

键。

注释:为了社会公益，教会当局有权节制信友对自己权利的

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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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

平信徒之义务与权利
DE OBUG.A:白ONffiUS

Ef IURIBUS CI由lSTIFIDEUUM LAICORUM 

在第一题我们讨论了全体基督信徒的权利与义务，而第二题

则是专论平信徒的权利与义务。何谓"平信徒"?法典并没有加

以解说。教会宪章则指出"所谓平信徒，是指在神职人员及教

会所规定的修会人员以外的所有基督信徒" (教会宪章， 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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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条-平信徒，除基督信徒所共有及其他条文所规定的义224

务与权利外，其应尽之义务及享有之权利，皆叙列在本题内。

注释:平信徒的权利与义务，不仅记载于法典 224 - 231 条

肉，同时前面 208 - 223 条关于全体基督信徒的权利与义务，亦

适用于平信徒。更且还有其他的法律条文，例如有关圣事、教会

职务、公私立善会、诉讼等法条，亦适用于平信徒。

225 条 -1 项-平信徒有如所有基督信徒，由天主借圣洗及 225

堡振圣事接受使徒工作，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即以个人

或在吾会内，努力使天下万民认识并接受天主的救世的讯息;特

别在非因他们就不能听到福音而认识基督的环境中，此义务尤其

迫切。

注释:在法典 211 条已说过，传布福音是全体基督信徒的责

任，而本条 (225 条)所强调的是，传教工作属于平信徒的本有

王作，因为在某些环境中，没有他们传教工作无法展开。例如，

‘在教会自由受到严重阻挠的地方;……在公教信友很稀少或零

落散居的地方，平信徒的传教工作，尤其迫切" (教友传教法令，

17 , 1, 2)0 "平信徒可以个人去进行传教事业，也可以团结起

来，在各种团体或组织中进行" (同上， 15) 。

2 项-每人应按照自己的身份，负有特殊职责，以福音精神

是润至现世事物的秩序中，并使之成全，因此，特别在从事这些

事务及执行俗世职务时，应为基督作证。

注释:平信徒应按照各人的身份，将福音精神渗透至现世事

IJ的秩序中，尤其是在执行俗世职务时，应为基督作证。教会宪

章描写得好"教友的本有使命，是要在世俗的事务中，照天主

的计划去安排，而企求天主之国。他们从事世界上的各式各样的

职业与工作，他们的生命和一般的家庭社会，交织在一起。天主

要他们以福音的精神执行自己的职务，好像酵母，从内部圣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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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以生活的实证，反映出信、望、爱三德，将基督昭示给他

人" (教会宪章， 31 , 2) 。

226 226 条 -1 项一依本圣召度婚姻生活者，借婚姻及家庭，有

致力培育天主子氏的特殊职责。

注释:度婚姻生活的人，有特殊职责，致力培育天主的子

民，因为"由婚姻而产生家庭，由家庭而产生人类社会的新公

民，他们因圣神的恩宠，借圣洗圣事变成天主的儿女，万世万

代，去传生天主的子民" (教会宪章， 11 , 2)0 

2 项-父母既生子女，即有教育他们的严重义务和权利;因

此，信友父母，首先应设法使子女根据教会所传授的道理，接受

基督化教育。

注释:拥有子女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有重大的权利与义

务。教友传教法令说得好"教友父母对自己的子女，是第一批

信仰的前导和教育者;他们应以言以行教育子女度基督信徒和传

教生活，……在子女身上发现了圣召时，应竭尽心力去培育"

(教友传教法令， 11 , 2) 。

227 227 条-在世间事务上，信友享有一般公民皆有的自由;但

在使用此自由时，须设法使自己的行为浸润福音精神，并注重教

会训导权所传授的道理，切勿在意见分歧的问题上，将自己私见

视为教会道理发表。

注释:平信徒既是国家的公民，在世俗事务上与其他公民有

同样的权利与义务，不能因其为基督徒而有差别。不过，平信徒

既因圣洗而成为天主的子民，在其执行俗务时，常应记得自己的

身份，将福音精神霞润在自己的行为上，同时注重教会训导权所

传授的道理，不可在意见分歧的问题上，将自己的私见视为教会

的道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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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条 -1 项-凡有能力的平信徒，可由牧人任用，担任其 228

能依法尽职之教会职务及工作。

注释:教会牧人，对有能力的平信徒，在合法的范围内，应

尽量选择他们担任教会的职务及工作。教会宪章特别强调"圣

职善牧应承认教友在教会中的地位与责任;欣然征询教友们的明

智意见，以信任的心情授予他们职务，使为教会服务" (教会宪

章， 37 , 3)。在本法典中有许多条文明文规定，平信徒能担任教

会的职务及工作:例如邀请平信徒担任青年及儿童的教理教学

(776 条) ，平信徒担任堂区的牧灵工作 (517 条 2 项)。

2 项-凡具有适当学识、智慧和行为正直的平信徒，能以专

享或咨议身份为教会牧者提供帮助，亦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委员

会=
注释:有学识而又正直的平信徒，更可以专家的身份协助教

会，或在法律许可下担任委员会的委员，例如，担任教区经济委

最会的委员 (492 条-项)。

m条 -1 项-平信徒有义务及权利获得符合其个人能力和229

争件的教义知识，使能按基督宗教道理而生活，宣讲道理并在必

雷时为道理辩护，并参与执行使徙工作。

注释:法典 217 条提到全体基督信徒都有权接受天主教教

膏.以便培养成熟的人格、认识救赎的奥迹，并按奥迹而生活。

本条 (229 条)是讲平信徒接受天主教教育的目的及动机:

-一为能按基督教义而生活;

一一-宣讲教义;

-一在必要时为保护教义能提出辩驳;

-一-为执行使徒工作时有足够的知识。因此，平信徒，为了

理每自己上述的义务，有权按照个人的能力及条件认识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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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平信徒亦有权利在教会大学、院系或宗教学院获取更

深的圣学知识，上课并考取学位。

注释:法典更进一步指出，平信徒有权利在教会大学、院系

或宗教学院获得更深的圣学知识，上课并考取学位。

3 项-同样遵照有关必要资历的规定，平信徒得由教会合法

主管聘任讲授圣学。

注释:平信徒于获得教会合法当局的聘任，得在天主教大学

及专科学院任教，甚至在教会大专学院任教。所谓"天主教大专

学院"是由教会所创办，但其课程与一般非天主教大专学院相同

(81σ7 条)。所谓"教会大专学院"亦由教会所创办，但其课程是

以圣学和与圣学有关学术为主 (815 条)。

230 230 条 -1 项-男性平信徒，凡具有主教团所规定的年龄及

才能者，得依礼仪规定摧升为固定的读经及辅祭之取;但此，职务

之授予，并不包括由教会供给生活补助或报酬。

注释:本条 (230 条)将平信徒所能担任的教会职务，分为

三类:

1.男平信徒得担任固定的读经职及辅祭职。上述两职务，

过去称为小品，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五日，教宗保禄六世发布自动

手谕，将小品取消，仅保留读经职和辅祭职两种，并更改其名为

"圣职";而且只有男平信徒才有资格领受。凡领受读经职者，可

在弥撒中宣读古经或书信。领受辅祭职者得在大礼弥撒中辅佐神

父及执事，以特派员身份分送圣体 (910 条 2 项) ，明供圣体和放

置原处 (943 条)。

2项-乎信徒可临时被指派在礼仪行为中担任读经职;同

样，所有平信徒皆得担任释经员、唱歌及其他依法律规定能尽的

职务。

注释:男女平信徒在礼仪行为中可临时被指派担任读经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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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可担任释经员、唱歌或其他依法能尽的职务。

3 项-在教会有需要的地方，缺乏圣职人员时，须劝导乎信

徒，虽非读经或辅祭员，亦得担任其职务，即施行圣道职，主持

税A祈祷，并依法律规定，施行圣洗并分送圣体。

注释:在缺少神职人员的地方，平信徒亦得担任圣道职，主

持礼仪祈祷，并依法律规定施行圣洗和分送圣体;受特别委托证

蟠 (1112 条) ，代管堂区 (517 条 2 项)等。

231 条 -1 项-平信徒，凡长期或暂时延聘为教会特殊服务231

者，必须适合善尽己职所需的训练，为能有意识地、殷勤而谨慎

地完成此职。

注释:为能善尽教会职务，无论是长期或暂时受聘的平信

徒，应接受应有的训练，认识教义、俭理学、礼仪等，傅能殷勤

谨慎地完成所担任的职务。

2项-除遵守 230 条 1 项的规定外，此种服务人员有权利取

得为了个人及家庭的需要，足以相称地维持适合其身份的合理酬

劳，此酬劳须遵照国法的规定;亦有权获得社会福利、及所谓的

社会保险和健康保险等。

注释:上述服务人员有权利为了个人及家庭的需要，取得合

理的酬劳，此项酬劳须照国法的规定;亦有权获得社会保险、健

章保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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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

圣职人员

DE MINIS1RIS SACRIS SEU DE CLERICIS 

圣职人员又称神职人员，是由拉丁文 "minister 姐cer 或 cleri

cus" 翻译而来。其实际意义是指领受了圣秩圣事的基督信徒，

被称为圣职人员(法典 1∞8 条)。

本题(第三题)共有六十二条，分为四章:

1.圣职人员的培育;

2. 圣职人员的归属;

3. 圣职人员的义务与权利;

4. 圣职身份之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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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圣职人员之培育
DE CLERICORUM INSITTI.汀lONE

232 条-培育服务圣职的人员，是教会的职责，而且是其本 232

有的和专有的权利 O

注释:培育圣职人员是教会的职责，且是本有的和专有的权

利。所谓"本有的"权利，是指基督建立教会时，亲自赋予教会

培育圣职人员的权利，不是国家政府的恩赐。而且此项权利为教

会所专有，不受任何国家政权的限制或干涉，教会在行使此项权

利时，有绝对的自主性。

233 条 -1 项-整个基督信徒的团体有培育圣召的职责，以233

足够供应整个教会的圣职需要;信徒家庭和教师，特别是司锋，

尤其是堂区主任更应尽此职责、教区主教在教会，极须努力推行

圣召，教导托付给他的于民有关圣职的重要性以及圣职人员在教

会的需要性，并请他们关心及支援，教会为此设立的事业。

注释:整个教会团体均有推行司锋圣召的义务，而责任最大

者首推教友家庭。司锋培养法令称这样的家庭好似第一座修院

(司锋培养法令， 2 , 1)。

教师、全体司锋，尤其是本堂司锋都有推广司锋圣召的责

任。教区主教尤应教导自己教区的信友，明白神职人员在教会中

的重要性，并请教友们关心、支持教会为培育司锋圣召所设立的

大小修院。

2 项-司锋们，尤其是教区主教，须努力以言语和行动，使

自忖有圣取圣召之成熟男子，得到细心的辅助，和相宜的准备。

注释:如有青年认为自己有天主的召唤，并渴望追随基督成

为神职人员，则司锋们，尤其是教区主教应以言以行辅助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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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使其得到应有的准备。

234 234 条- 1 项-已存在的小修院或其他类似的机构，应保存

及维护，在其内为了培育圣召，应设法使宗教陶成，与人文和科

学教育一并传授;而教区主教认为适宜时，应设立小修院或类似

的机构。

注释:已有的小修院或其他类似修院的机构(例如使徒训练

学校、备修院)，则应保存及维护。如尚未成立小修院，则由教

区主教视环境许可与否，再决定是否成立。司择培养法令说得

好"小修院乃为培养圣召的幼苗而设，在这里的青年学生借一

种特殊的宗教训练，尤其借适当的灵修指导，准备以慷慨的精神

和纯洁的心灵，去追随救主基督" (司锋培养法令， 3 , 1)。

2 项一除非在某些情况下，环境不许可外，凡有意晋升司锋

之青年，应受人文及科学的教育，借此准备在本地接受高等教

育。

注释:小修院的"人文与科学教育"应与政府所指定的中学

课程相同，以使修士将来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同时"假如修士

一旦选择他种身份时(即不愿当神父)，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他处

继续其学业" (同上， 3 , 1)。

235 235 条 -1 项-有意晋升司锋的青年，应在大修院全部陶成

时间中，接受适当的神修和司锋本有职务的教育，如教区主教认

为环境有此需要，至少为期四年。

注释:大修院是培养司锋圣召非常重要的地方。大修院的教

育应是完整的，即训练修士成为真正的牧人，能善尽宣道、圣化

的职务，因此，对灵修、智育、纪律应有完全的教育(司锋培养

法令， 4 , 1, 2)。原则上，大修院的教育期限为:哲学至少两

年，神学至少四年，共六年整(法典 250 条) ，不过，如教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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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认为环境需要，得将期限缩短，但至少应有四年。

2项-凡在修院外合法居留者，教区主教应付托虔诚.而适当

的司锋照顾之，使之接受神修生活和纪律的培养。

注释:修士们应一律住在修院内，接受完整的神修生活，不

过，如有特殊原因，必须在修院外居住者，教区主教应将其托付

一位执心干练之司锋照顾，使之接受神修生活和纪律的培养。

236 条-期望终身执事职位者，须照主教团的规定，接受神236

修生活的素陶，以及为善尽其本职的课业:

10 如为青年，应在某特定住所至少居留三年，但教区主教

因重大原因另有安排者除外。

2。一如为已婚或独身的成年人，应依主教团所规定的计划受

三年的陶成。

注释:期望终身执事者，亦应按主教团的规定接受神修生活

的熏陶，同时还该接受与其本职有关的课业训练。不过，青年终

身执事候选人和成年终身执事候选人，训练的方式不同:

1 款:青年执事候选人应在特定院所，至少居留三年接受教

育，但教区主教因重大原因另有安排者除外。

2 款:成年执事候选人，无论其为已婚或未婚者，并无义务

住在特定院所内过团体生活，但应按主教团之规定接受三年教

育。

应否培育终身执事，由各地主教团决定之，但如决定培育，

应先将培育计划送呈教宗批准。

237 条 -1 项-在每一教区内，如有可能和益处，得设立一 237

座大修院;否则，应将准备献身于圣职的修士，付托给其他修

院，或成立教区联合修院。

注释:原则上，每个教区应设立大修院，但没有义务。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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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大修院的教区，应将其大修士送至其他大修院就读，或与其

他教区共同设立大修院。

2 项-教区联合修院成立之前，必须将其成立及规章呈报圣

座核准;若为整个地区设立修院，须由主教团申请批准，否则只

须有关的主教申请即可。

注释:数个教区得共同设立教区联合大修院，主教团得设立

全地区或全国性联合大修院，但在设立时，必须将修院之成立及

章程呈报圣座核准。由谁向圣座申请批准?如为教区联合大修

院，由相关之主教向圣座申请批准;如为全地区或全国性联合大

修院，则由主教团申请批准;如为教区主教单独设立之大修院，

则不需向圣座申请批准。

238 238 条- 1 项-合法成立的修院，依法在教会内享有法人身

份。

注释:任何修院，无论是大修院或小修院，教区修院或联合

修院，地区联合修院或全国性联合修院，依法都享有法人身份。

2 项-在办理一切事务时，院长为修院代表，但对某些事务

主管当局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在办理修院事务时，院长为修院之代表，但对特定事

项，相关主管(即设立修院之主教)另有规定者不在些限。

239 239 条 -1 项-在每一修院内应设院长一人，主持院务，如

有需要得设副院长一人，总务一人。若修生在该院就读，亦须有

教师，以教授合理安排的各种学科。

注释:每一修院应有一院长主持院务，如果修院特别大或修

生人数众多，事务繁杂，得设副院长→人。此外，还应有总务一

人，负责修院之杂务。若修生在修院上课，则应聘请教授负责各

种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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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在每一修院内，至少应有一位神师，但修生有自由就

教主教为此职务所委派的其他司锋。

注释:每→修院至少应有一位神师，修生也可向主教所指派

的其他神父请教，只要后者是担任神修辅导。神师与神修辅导

(moderator vitae spiritualis) 虽有别，但其职务并不明确(Chiappet

ta 1. :天主教法典注释 1354 条)。

3 项-在修院规章中，应拟定方法特别在遵守纪律方面，务

使其他导师、教师，甚至修士在内，参与院长的管理工作。

注释:在修院章程中应明定导师、教师，甚至修士都有责任

协助院长管理修院，尤其是在维持修院纪律方面，应尽力协助院

长。

关于修院院长、副院长等之任命，由教区主教自由为之。倘

若为教区联合修院，则由相关主教们任命之。关于哲学、信理神

学、伦理神学、教会法教授的任命，由相关主教为之，为其他学

科教授，院长亦得任命之，除非教区主教保留任命权(Chiappett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1356) 。

240 条 -1 项-除经常听告解的司锋外，应有其他听告解司240

锋定期前往修院;修士在不违反修院纪律下，得自由会见院内或

院外的任何听告解司锋。

注释:每一修院应有经常昕告解的司锋，及非常昕告解的司

锋。此外，修生亦得自由向其他司锋办告解，只要遵守修院纪

律。

2 项-在表决修士是否可晋升圣秩或遣离修院时，不得征求

神师及听告解司锋的意见。

注释:昕告司锋、神师，对修士的晋锋或离开修院事，都不

得表示意见。

241 条一 1 项-唯有在查考其人品、神修、智力、身心健康、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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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纯正各方面后，认为适合长期献身于圣职的人，才可由教区

主教准其进大修院。

注释:教区主教在准许有志修道的青年进入大修院前，应考

察其是否适于担任圣职。本条 (241) 所列举的条件，在司锋培

养法令中有详细的记载"按照修生每人的年龄与发育，对其纯

正意向、自由意志、灵修、品格与智力之合格，以及身体与心理

的健康，和其得自家庭遗传的倾向等，均应随时注意考察。此

外，亦应审量其负担司锋重任并善尽牧者职务的能力" (司锋培

养法令， 6 , 1) 。

2 项-被录取前，须先提出领洗，坚振及其他按培育司锋幸

程所要求的文件。

注释:被录取前，该修士还应出示领洗、坚振，以及其他按

司锋培育方案所规定的文件。

3 项-被录取者，如为从其他修院或修会所开除者，另外需

要取得证明书，说明开除和离开修会的原因。

注释:假如某修士是被其他修院或修会或使徒生活团所开除

或合法离开者，还应出示上述相关长上所签发的文件，说明被开

除或离开的原因。

242 242 条- 1 项一在每一个国家内，应有培育司锋的计划书，

此计划书应遵照教会最高当局颁祀的规则，由主教团制定，并经

圣座核准;并于适应新的环境时，再得圣座批准;在此计划书

内，制定修院培育修士的总纲，及适合每个地区或教省牧灵需要

的普通规则 O

注释:各国主教团应订定培育司锋条例，由圣座批准后实施

之。培育司锋条例，应按照天主教教育圣部，一九七 O 年正月六

日所颁布的"培育司锋基本方案(Ratio fundamentali8 institutionis 

s配erdo时is)" ，参照本地的特殊环境制定之。培育司锋条例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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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修改，亦应呈送圣座批准，才可实施。在培育司锋条例中，应

制定修院培育修士的总钢，及适合每个地区或教省牧灵需要的普

通规则。

2 项- 1 项所提的培育计划的规则，在所有教区修院或联合

修院内应一律遵守。

注释:主教团所制定的培育司锋条例，凡在其辖区内的教区

修院或联合修院，均应遵守。

243 条-此外，每一修院须有自己的章程。由教区主教批准，243

如为联合修院应由相关主教们批准;在此章程内应使司绎培育计

划的规则，配合特殊情况，对修士之日常生活及整个修院之秩序

和有关纪律之要点，尤其应有清楚的规定。

注释:除主教团所订的培育司锋条例外，每一修院还应有自

己的章程。在章程内应明定修士日常生活及整个修院之秩序和有

关纪律之要点。章程应由相关主教批准，然后实施。所谓"相关

主教"是指:如为教区修院，则由该教区主教批准，如为联合修

院，则由相关主教们批准。

244 条-修士在修院内的神修陶成与学术的培育要互相配合244

并妥善安排，务期循个人气质和人性的适当成熟，以获得福音精

神和与基督之密切关系。

注释:由组4 至 247 条是专论修士在修院的神修陶冶，在司

锋培育法令 8-12 中有详细的说明，可参考之。

修士在修院内的"神修训练与教义及牧灵训练应密切配合，

而尤其应于神师之指导协助下实施之，好能使修士学习基督在圣

神内与圣父亲密的生活。修士既然将因圣秩而肖似司祭基督，则

应学习与基督亲密，结为至交，终生不渝" (司锋培养法令，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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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245 条 -1 项一借属灵的陶成，使修士获得有效执行牧灵职

务之能力，并应获得传教精神，学得常以活泼的信德及爱德，满

全职务，促成自己的圣化;同时学得和人共处的各种德行，为使

人性与超性的优点，达到恰当的协和。

注释:修士应接受神修训练， f:卑能有效地执行牧灵工作，还

应有传教精神，学习以活拨的信德及爱德，满全自己的职务，并

圣化自己。修士还应学习在主教身上寻找基督，在穷人、儿童、

病人、罪人及无信仰的人身上，寻找基督(司锋培养法令， 8 , 

1)。修士还该学习与人共处的各种德行，为使人性与超性的优

点，达到恰当的调和 o

修院应培育修士力行教会的热心功课，还应培育修士学习按

福音的方式生活，在信、望、爱三德上根深蒂固， f-卑能借此三德

的实践而养成祈祷精神，为其圣召获致力量与保障，强化其他的

德行，并增长为基督拯救人灵的心火(司锋培养法令， 8 , 2) 。

2 项-培育修士，即使修士深爱基督的教会，以谦虚及孝爱

与伯绎之继位人教宗相联系，随从自己的主教如忠实的助手，对

同事兄弟携 T合作;借在修院内的团体生活及与他人相处的友谊

关系，准备与教区司锋，来日在教会服务时的同僚团结一起。

注释:修院应培育修士，深爱基督的教会，以谦虚及孝爱之

情和基督代表联系在一起，及至晋锋后，依附自己的主教，与之

忠诚合作，并和同事弟兄神父共同努力，作合一的证人，引人归

向基督。修士们借在修院的团体生活及与他人相处的友谊关系，

学习将来在教区服务时，与其他同僚团结一起。

246 246 条 -1 项-感恩圣条，应为修院整个生活的中心，修士

借此每日分享基督的爱，心灵从此丰厚的泉源中，吸取使徒工作

及神修生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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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应训练、修士诵'昌每日礼赞，借此，天主的圣职人以教

会名义，为托付与他的全体民众，以及全世界向天主祈祷。

3 项一应培养修士对真福童贞玛利亚的敬礼，包含念玫瑰经

的敬礼在内;应培养默祷和其他虔诚课业的练习，使修士因此学

得祈祷的精神，并坚定其圣召。

4项-修士应养成多次领忏悔圣事的习惯，每人也宜自由选

择神修生活导师，向他，信赖地倾诉自己的心迹。

5 项-修士每年应做退省。

注释:修士如想成为热心、全献于基督的人，必须采取下列

步骤:

1 项:每日参与感恩圣祭;

2 项:诵读每日礼赞;

3 项:念玫瑰经、默想、祈祷;

4项:养成多次领忏悔圣事的习惯，向神师请教;

5 项:每年做退省。

247 条 -1 项一以适当的教导，准备修士保持独身，使之明 247

了独身为主赐的特恩，而引以为荣。

注择:应用适当的教育，教导修士如何保持独身，使他们明

了独身乃天主的特恩，而引以为荣。

2 项-有关教会内圣职人本有的责任和职务，必须使修士明

了，亦不可隐瞒司锋生活的一切艰难。

注释:应教导修士认识圣职人员的本有责任和职务，亦不可

隐瞒司锋生活的一切困难。

248 条-对学识和一般文化的传授，应适应时、地之需要， 248

同时在圣学上更应提供广泛而切实的知识，为能使修士在信德受

滋养而根深蒂固后，向自己同时代的人，以适合他们心态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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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宣讲福音的道理。

注释:由组8 条至 252 条专论学识的传授，司锋培养法令对

此有详细的说明，可参考(向上， 13 , 18) 。

首先，修士应依当地的需要，学习→般青年为接受高等教育

所学习的人文与科学学识。同时，还应广泛地学习圣学，停能滋

养自己的心灵，及准备将来宣讲福音的道理。

249 249 条-在司锋培育计划中，务使修士不只专心学习其本国

语言，而且要通晓拉丁文，并对其陶成及执行牧灵任务所必需的

或有益的外文，也应有适当的认识。

注释:语文是研究学问及执行牧灵工作的工具，因此，在司

择培育计划中，务必明定，修士不仅学习本国语言，还应学习拉

丁文及其他重要外文。修士们"对拉丁文的知识程度，应足以了

解并使用许多学识的原文及教会文献" (司锋培养法令， 13) 。

250 250 条-在修院内研读哲学及神学的课程，可按司锋培育计

划依次或同时进行，至少该满六年， /lf专读哲学的时间应满二

年，神学应满四年。

注释:在大修院中研读哲学及神学，至少六年，即哲学两年

神学四年。至于研读的方式，可先读哲学后读神学，或哲学神学

同时研读均可。

251 251 条-对哲学教学，必须采用永久健全的哲学遗产，并且

注意时代进展中的哲学研究，以便完成修士人性训练，使其理智

锐敏，以适于进修神学。

注释:对于哲学课程之讲授，必须采用永久健全的哲学遗

产，并且注意时代进展中的哲学研究，以便完成修士人性训练，

使其理智敏锐，以适于进修神学。司锋培养法令对哲学课程之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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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有详细的指示"应使修士们，根据万古常新的哲学真理，

对人、对宇窗和对天主，获得一个有根据而又和谐的认识;同

时，亦应注意当代的哲学潮流，尤其是那些在其本国影响较大

者;再者，对现代科学的进步亦然，使他们能对当代的思想，具

有相当的认识，并作适当的准备，好能与现代人交往" (司锋培

养法令， 15. 1)。

252 条 -1 项-对神学教育，应在信德的光照和训导权领导252

下施行，务使修士认识依据启示的全部天主教道理，作为自己属

灵生活的滋养，并在执行职务时，能正确地宣讲并加以保护。

注释:对神学课程，应在信德的光照与教会的指导下讲授，

务使修士们能够从天主的启示中，吸收教会的道理，使能成为个

人灵修生活的食粮，并能在执行职务时，能正确地宣讲，且加以

保护。

2 项-修士应特别勤勉研习圣经，以获得全部圣经的知识。

注释:修士们应特别研究圣经，因为它是全部神学的灵魂

(司锋培养法令 16 ， 2) 。

3 项一信理神学课程，应依据文字记载的天主圣言及圣传，

借此，修士特以圣多玛斯为师表，学习更深入地了解放赎的奥

迹:同样亦教授伦理神学、牧灵神学、教会法、礼仪、教会历史

以及其他辅助或按培育司锋计划所规定的特殊学科。

注释:在讲授信理神学时，首先应提出圣经论证，然后说明

东西教会教父们对每一条启示真理的忠实传授与解释，以及每条

信理的历史，及其与整个教会史的关系。修士们应以圣多玛斯为

师表，学习更深入地了解救赎的奥迹(司锋培养法令， 16 , 3) 。

同样，应讲授伦理神学、牧灵神学、教会法、礼仪、教会历史，

以及其他辅助教材。关于辅助教材由主教团在制定培育司锋方案

时，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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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253 条 -1 项-哲学、神学、教会法等科的教授，应由主教

或有关的主教们聘请，他们必须备有圣穗，并在大学或圣座承认

的学院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

注释:大修院的哲学、神学及教会法三科的教授，应由主教

(如为教区修院)或相关的主教们(如为联合修院)聘请。教授

们应有圣德，并且在圣座所承认的大学或学院考取博士或硕士学

位者，才有资格。因此，仅精通上述学科而无上述学科学位者，

仍不得担任上述各科的教授。不过，虽无学位，但精通圣经、礼

仪、教会历史及其他学科者，则有资格担任各科的教授(Chiap

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390) 。

2 项-必须分别聘请教授，以教授圣经、信理神学、伦理神

学、礼仪、哲学、教会法、教会历史，以及其他具专门教学法的

课程。

注释:关于圣经、信理神学、伦理神学、教会历史，以及其

他具专门教学法的课程，应分别聘请专任教授负责。

3 项-严重失职的教授，应由 I 项所指当局解聘之。

注释:倘若某教授有重大失职，相关主教应解聘之。

254 254 条 -1 项…教授在讲课时，常要顾及全部信德道理内部

的一致与和谐，使修士感觉所学为一种学问;为达此目的在修院

内应有人负责编排并调节全部课程。

注释:教授们在讲课时，常应顾及全部信德道理的统→性与

和谐，务使修士们感觉所学为一种学问:因此，教务主任应用心

编排并调节全部课程"避免过多的科目，对某些不重要或应留

待较高学府研究的问题，应予以删除" (司锋培养法令， 17)0 

2 项-教导修生，应使之以自己适当的研究，能以科学方法

验证问题;因此应有实习，让修士在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以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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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研究的课业。

注释:修士不应常是被动地昕教授讲课，而要主动地发掘问

题，在教授指导下进行研究。因此，修院应有实习，让修士在教

授指导下，学习以自己的能力完成所研究的课业。

255 条一虽然在修院内，所有修士均应接受达成牧灵目的之255

培育，但仍应在修院内实施狭义的牧灵教育，使修士因此学得房、

则和技术，为能用来适应时地的需要，尽教导、圣化、管理天主

子氏的职务。

注释:在修士的整个培育中，固然应着重于牧灵的目标，但

狭义的牧灵训练，亦不可偏废;应按照当地的环境，训练修士们

一面研究牧灵的原则，一面学习牧灵的技巧，使他们在执行教

导、圣化、管理天主子民的职务时，能学以致用。

256 条 -1 项-修士应学习特别与圣罗、有关的事项，尤其要256

学习教理教学的技术，练习讲道，并学习如何举行神圣敬礼，尤

其施行圣事，如何在服务之堂区或尽其他职务时与人来往，包含

与非天主教徒或无信仰者来往在内。

注释:修士们应接受专门的训练，如何去从事牧灵圣职的工

作，学习如何讲要理、讲道、行礼仪、行圣事、办慈善事业。学

习如何对待迷途的教友，如何与非天主教徒或无信仰者往来。司

锋培养法令说得好"修院当培养修士们的适应能力，其中最重

要的，是有助于与人交谈的事宜，就是培养昕话的能力，并要培

养面对人际交往的各种情况，知道如何以爱德开放自己心灵的能

力" (同上， 19 , 2) 。

2项-应教导修士有关普世教会的需要，使其关心推动圣

召、传教工作、经济及其他社会性的迫切问题。

注释:应教导修士们关心普世教会的需要，努力推行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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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工作、关心经济及其他社会性的迫切问题。

257 257 条 -1 项-修士的培育，务须使之不但为其归属的地区

教会服务，而且应关心普世教会，准备献身为有严重迫切需要的

其他地区教会服务。

注释:修院应向修士们灌输教会的大公精神，使他们不仅关

心自己的教区，同时，还该"放宽眼界，超越自己的教区、国

家，或礼仪之外，去帮助整个教会的需要，在他们内心应准备到

任何地方去宣布福音" (司锋培养法令， 20) 。

2 项-教区主教应设法，使愿意从自己的地区教会转移到其

他地区教会的圣职人，有适当的准备，如学习地方语言，认识当

地制度，社会形态、风俗习惯等，以便至该地执行圣职。

注释:假如有神职人员愿去其他教区服务，教区主教不但不

要阻挠，还应加以鼓励，并设法使该司锋作适当的准备。例如学

习当地的方言、认识当地制度、社会形态、风俗习惯等，以便至

该地执行圣职。

258 258 条-修士为学习传教工作技术，应于学业进行期间，尤

其在假期内，开始作牧灵实习，即在有经验的司锋指导下，作适

合修士年龄、地方环境，并由教长所斟酌指派的实习 o

注释:修士不仅在理论上，而且要在实际上学习传教的技

巧。应于学业进行期间，尤其是在假期时，开始作适当的实习。

这种实习应视修士的年龄、地方的环境，并照主教的指示，在有

牧灵经验的神父领导下，有系统地进行。

259 259 条 -1 项-教区主教或联合修院之有关主教，有权决定

有关修院的高级行政及管理的事宜。

注释:有关修院的高级行政及管理，由教区主教决定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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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联合修院，则由相关主教们决定之。

2项-教区主教或联合修院的有关主教，应多次亲自巡访修

院，对于自己修士的培育及在该院讲授的神哲学课程，加以督

导，并对修士的圣召、品性、虔诚、进步等，尤其针对将授予的

圣职，进行了解。

注释:教区主教或联合修院的相关主教们，有权决定及有义

务采取下列步骤:

一一批准修院章程 (243 条) ; 

一一视察修院;

一一句对于修士的培育及神哲学课程之讲授，加以督导;

一一对修士的圣召、品性、虔诚、进步等，尤其是针对将授

予的圣职，进行了解;

一一提供修院的经济需要 (263 -264 条)。

2ω条-院长对修院之日常管理负责，众人应按照培育司锋 260

计划及修院规则，在尽自己本有职务方面服从院长。

注释:院长是修院日常管理的负责人，其他人员应按照司锋

培育方案及修院章程的规定，服从院长。

261 条- 1 项…修院院长以及在其领导下的主任、教授等， 261

皆应善尽职务，使修士妥善遵守培育司锋的计划及修院章程。

注释:修院生活的纪律，是整个教育的必要部分，故院长、

教务主任及教授们都有责任，务必使修士们心悦诚服地遵守。

2 项-修院院长及教务主任，应尽力使教授按照培育司锋的

计划及修院章程，善尽己职。

注释:在教授课程方面，修院院长及教务主任应尽力督促教

授们，按照司锋培育方案及修院章程的规定，善尽教学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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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262 条-修院不属于本堂管辖，除婚姻及 985 条所规定者外，

为修院中的所有人，皆由修院院长或其代理人尽其堂区主任的取

务。

注释:修院一一大小修院一一不属本堂管辖。此项豁免权是

属人的，不是属地的，换言之，只是修院的人，不属堂区，修院

的建筑物还是在堂区辖区内。院长在修院内，对所有的人，即使

临时在院内，得执行本堂神父的职务，只有婚姻及昕修士的告解

例外 (985 条) ，除非修士自动且偶尔请求院长昕其告解。院长对

修院的权力是与职务相连的职权(阴阳tas ordinaria) ，而且此项职

权，在某种意义上与当地本堂神父的权力相重叠。即院长与本堂

神父对同一人都有权行圣事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616) 。

263 263 条-教区主教或联合修院的有关主教们，应缴纳共同协

议中所指定的款项，以维持修院的设施及保养，修士的生活费

用，教授的酬劳和修院其他需要。

注释:关于修院的设立及保养，修士们的生活费，教授们的

酬劳和修院的其他需要，教区主教有责任提供款项;如为联合修

院，则由相关主教们共同提供。

264 264 条- 1 项-为筹募修院的费用，除 1266 条所指的献金

外，主教得在教区内制定捐税。

注释:为维持修院的开支，除 1266 条所指定的献金外，主

教还有权在自己的教区内订定税捐。此类税捐应是广泛的，配合

纳税人的收入及按修院的需要而定。

2项一应负担修院的捐税者，为一切教会法人连设立在教区

内的私立法人在内，但赖救济维生者，或为推动教会的公益而设

的学习或教学的团体不在此限:此类捐税应该是一般性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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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人的收入及按修院的需要而定。

注释:有义务为修院纳税者为:教区内的所有公法人及私法

人。但仅靠救济维生的法人及为推动教会公益而设立的学习或教

学的学校，不在此限。例如培育会士的专校，以及对外开放的天

主教学校，也可能在免纳税之列(Chiappe忧a L.: 天主教法典注

释 1419) 。

第二章

圣职人员的归属
DE CLERICORUM ADSCRIPTIONE SEU 田CARDINATIONE

265 条-每位圣职人员必须归属某一教区或自治社团，或加265

入献身生活会或具有此功能的团，总之绝不准许圣职人无归属或

无定所。

注释:所有的圣职人员都必须有归属，绝不容许无定所到处

流液的神职人员。至于归属何团体，本条 (265) 有额要的指定:

一一归属一地区教会，即归属教区、自治监督区、自治会院

区、宗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固定成立的宗座署理区(368

条)0

一-归属自治社团 (294- 295 条)。

一一归属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只要它们有此权力 o

266 条 :....1 项-凡领受执事职者，即为圣职人员，须归属教 266

区，或其服务的自治社团。

注释:归属分初次归属及再次归属，前者是第一次由平信徒

成为圣职人员时，透过领受执事圣秩，归属某一团体;后者是指

己有归属的圣职人员，脱离原属团体而归属另一团体。

初次归属有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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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区神职人员 (clericus saecularis) 透过领受执事圣秩，

归属其服务的地区教会 (1 项) ; 

2. 教区神职人员借领执事圣秩，归属其服务的自治社团

(→项) ; 

2 项-在修会内，发过终身愿的成员，或决定加入使徒生活

圣罗、团的人，一经领受执事圣职，即如圣职人员归属该会或该

团，但该团规章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3. 已发终身愿的会士，借领受执事圣秩，归属该修会;

4. 已决定性加入圣职使徒生活团者，借领受执事圣秩，归

属该生活团，除非该生活团的规章另有规定。上述三、四种规定

亦适用于教区立案的修会及生活团。

3 项-俗世会的成员，因领受执事圣职而归属于其服务的教

区，但经宗座许可得归属本俗世会者，不在此限。

5. 俗世会的成员，借领受执事圣秩，归属其服务的地区教

会，除非该俗世会获得宗座特别许可，有权使本会会士归属本

会，则此特定俗世会的成员借领受执事圣秩归属该俗世会。

267 267 条- 1 项-为使已归属教区的圣职人员有效的归属另一

教区，必须从教区主教取得脱离教区的签署信函，同时也必须由

其所拟归属的教区主教，取得归属的签署信函。

注释:再次归属有下列数种:

1.已有归属的圣职人员，欲脱离原属教区而归属另一地区

教会时，必须同时获得原属教区主签教署的脱离教区文件，及新

教区主教签署的归属教区文件。

2项-在未获得另一教区之归属前，脱离教区的批准不生

效。

注释:脱离教区文件与归属教区文件，必须同时生效。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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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归属教区文件未生效前，脱离教区文件不能生效。

却8 条 -1 项-圣职人员由本教区依法迁居至另一个教区， 268

经五年后，如果向客居教区及其本教区主教以书面表明此改属意

愿，双方于收到信函四个月内，均未以书面表示反对意见时 ， llJ1 

依法归属于另一教区。

2. 已有归属的圣职人员，合法迁居至另一地区教会，在该

教区居留五年后，欲正式归属该教区，于是以书面向原属教区主

教及客居教区主教，表明有意归属客教区，双方主教于收到申请

书后，四个月内，均未以书面表示反对意见，则依法自动归属客

教区。

2 项-圣职人员依 266 条规定获准永久或决定性的归属献身

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则归属该会或团，并脱离其本教区。

3..己归属教区的圣职人员，欲脱离原属教区而归属献身生

活会或使徒生活团，只要在该修会发了终身大愿，便算归属该修

会，或决定性加入使徒生活团，则算归属该生活团，同时脱离原

属教区。因此，教区神职虽在修会或使徒生活团多年，只要未发

终身愿，或决定性加入生活团，仍属原属教区神父，有权且有义

务重返原属教区。

4. 已归属一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神职人员，必须先找一位

主教接纳其归属该教区，或至少以考验方式，暂时接纳之，方可

离开修会或生活团。如以考验方式接纳时，五年考验期满，即依

法自动归属该教区，除非五年考验期满前，被教区主教辞退

(ω3 条)。

269 条-教区主教除具备下列各款外，勿收圣职人员归属自 269

己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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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顾及教区的需要或益处，并应履行法律有关圣职人员

的合理生活费用之规定;

2。取得批准脱离教区的合法文件，并向其脱离的教区主

教，取得有关该圣职人员的生活、品行、学识等适当的证明，如

有需要可秘密行之。

30 圣职人员向其新的教区主教，以书面声明自己决心愿

意，依法律规定服务新的教区。

注释:归属的合法条件。教区主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方可

收留圣职人员归属自己的教区:

1 款:教区主教应考虑欲归属本教区的圣职人员，是否为本

教区相当重要或至少有益。如有益，则可批准其归属;同时本教

区应提供该神父合理的生活费。

2款:教区主教应确知该神父有脱离原教区的合法文件，同

时向原属教区主教调查有关该神父的人品、学识等证明:此项调

查得秘密进行。

3 款:该神父应向新教区主教以书面声明，决定为新教区服

务。

270 270 条-脱离教区，必须有正当原因，始得批准;如教会的

利益或圣职人员本人的益处;除非有重大原因，不得拒绝;如受

拒绝，圣职人员感觉受损，又已找到收纳的主教，可以提出反驳

诉愿。

注释:已归属一教区的圣职人员，欲脱离原属教区，只要有

正当的理由(例如为教会或为该神父本人有益处) ，便可批准。

至于拒绝神职人员脱离教区，必须有重大原因;而且被拒绝的圣

职人员，如觉得有损失，在其找到其他主教接纳他时，可以向教

会当局提出反驳诉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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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 条 -1 项-如某教区因圣职人员缺乏，拟聘另一教区的 271

圣职人去服务，应聘的圣职人已有准备，且认为适合该教区的职

务;应聘人的教区主教除其教区有真正的需要外，勿拒绝其前

往;且应与聘该圣职人的教区订立契约，签订应聘人的权利与义

务。

注释"主教在教会牧灵职务法令"，特别要求教区主教，不

应仅关注自己教区，而应关怀全球教会，尤其缺乏司锋的地区教

会(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6 , 1)。司择职务与生活法令，

命令"司锋们要关心各地的教会;因此在圣召多的教区，司锋们

在其本主教或会长准许或要求之下，应该准备到司锋圣召缺乏的

地区、传教区或工作岗位上，甘心去执行自己的任务" (司择职

务与生活法令， 10 , 1)。本条 (271) 根据大公会议的规定，特

别奉劝有众多司锋的教区主教，不要阻止本教区司锋去其他较缺

乏司锋的教区服务;不过，为保障前去工作的司锋的权利与义

务，本教区主教应与客教区主教订立契约，确保工作司锋的权利

与义务。

2 项-教区主教得准许其圣罗、人员，在固定的一段时期内，

迁至另一教区，且可多次续约，如此可使圣职人员仍归属本教

区，而在重回本教区时，仍享本区圣职的一切权利。

注释:本教区主教得借契约准许本教区司锋去他教区工作一

段特定时期，期满后得多次续约，如此该司锋仍归属本教区，待

其重回本教区时，仍享有过去在本教区担任圣职时所有的权利。

3 项-依法迁至另一教区，但仍归属本教区的圣罗、人员，本

区主教得以正当原因召回之，但须遵守与另一位主教所订之协议

和公平原则;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教区的主教，得以正当理由

拒绝该圣职人员在该教区内延长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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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某神父依法去他教区工作，仍属本教区;本教区主教

有权要求该神父回教区，但应遵守与他教区主教所订之协定。同

样，他教区主教在契约期满后，有正当理由得拒绝该神父延长工

作期限。

272 272 条-教区署理不得批准脱离、归属以及迁至另一教区的

许可，但主教出缺一年后，征得参议会之同意者不在此限。

注释:关于前面所讲的有关神父脱离本教区、归属他教区或

至他教区工作等规定，教区署理主教无权加以批准，除非主教位

出缺达一年之久，并在参议会同意后，方得准许。

第三章

圣职人员之义务与权利
DE CLERICORUM OBUGATIONIBUS Ef IURIBUS 

本章所讲的是圣职人员的一般权利与义务，至于担任特别职

务的圣职人员(例如教区主教、副主教、主教代表、本堂神父、

副本堂神父等)，尚有与职务相连的权利与义务。此外，前面 208

-223 条所规定的一般基督信徒的权利与义务，圣职人员亦受其

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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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条』圣职人员对教宗及其本人之教区或修会教长，有表273

示尊敬及服从的特别义务。

注释:圣职人员的第一个义务是对教宗及其本人的教长表示

尊敬与服从。教宗是全教会的元首，凡属基督信徒均应向其致尊

敬效忠，圣职人员更是教宗的亲信，自然更应向其表示尊敬与服

从。此处的所谓"教长"，就是法典 134 条所说的教区主教及其

他管理地区教会的首长，还有宗座立案的圣职修会及使徒生活的

高级上司。

274 条 -1 项-惟圣职人员，能担任需要圣秩权或教会治理 274

权始可执行的职务。

注释:本条规定:如某职务必须有圣秩权或教会治权才能执

行者，则只有圣职人员才能担任。"需要圣秩权才能执行的职

务"，唯有圣职人员才够资格担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唯有

圣职人员才有圣秩权;但是"需要教会治权才能执行的职务"亦

"唯有圣职人员才能担任"这种说法颇有点难懂;因为法典 129

条 2 项有"为治权的行使，平信徒得依法协助之"。换言之，法

典有时许可平信徒执行"需要教会治权始可执行的职务"。

本条 (274) 1 项与 129 条 2 项的规定，看似抵触，其实不

然，因为需要教会治权的职务"唯有"圣职人员才能担任，是

指原则上或依法唯有圣职人员才能担任，平信徒原则上或依法不

能担任;但平信徒在法律明文许可之下，有圣职人员的授权时，

亦可担任某些教会职务。例如教区主教由于司锋缺乏，必要时得

有条件地委托平信徒参与堂区的牧灵工作 (517 条 2 项)。

2 项-圣职人员除因合法限制可推辞外，应接受并忠诚地履

行其本人之教区或修会教长所委托的职务。

注释:圣职人员对本教长所委托之职务，应忠实地执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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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依法受阻，不能执行。

275 275 条 -1 项-圣职人员既共同致力于同一目标，即建立基

督的奥体，故应以手足之情和祈祷团结一致，并依特殊法的规

定，促进彼此合作。

注释:司锋们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教会发展的原动

力，因此，本条采纳"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的规定"所有司

锋，因授职礼而侧身于司锋圣秩，彼此以圣事性的手足之情，时

常团结在一起，……所有司锋，不分教区或修会，彼此协助，时

常为真理一起工作。……每一位司锋都以爱德、祈祷、各方面的

合作关系，与自己的弟兄们连结在一起，并显示出基督所希望的

那种完善的团结，为使世界相信子是由父所派遣" (司锋职务与

生活法令，咽， 1) 0 

2 项-圣职人员应认识并推动平信徒在教会和世界上，以他

们本有的方式所负有的使命。

注释:司锋一方面应与司锋团结合作，另方面应与在俗信友

协力合作，并承认及推动信友们，在教会和世界上，以他们本有

的方式所负的使命。

276 276 条 -1 项一圣职人员的生活，首应特别追求圣德，因其

在领受圣秩时，以新的名义献身于天主，做天主奥迹的分施者，

为天主于民服务。

注释:圣职人员应特别追求圣德，因为他们领受圣秩时，以

新的名义献身于天主，是天主奥迹的分施者。

2 项-为能达到此成全:

1。 特别应忠贞不倦地履行牧灵的职务;

2。 以圣经圣体双重神粮滋养其属灵生命;为此诚恳地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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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锋，每日举行感恩祭，而执事则每日参与此祭献;

3。 司绎及期望晋升司锋的执事，必须每日按礼仪批准的经

书，恭诵每日颂祷，终身执事，则诵念主教团所规定的部分。

4。 同样，必须按特别法之规定，做退省;

5。 奉劝他们每日做默祷，勤行忏悔圣事，特别恭敬天主圣

母，并利用其他普通的和特殊的成圣方法。

注释:成圣的方法为:

1 款:忠贞不渝地善尽牧灵职务;

2款:以圣经及圣体滋养自己的灵性生命，因此，最好每日

举行弥撒，如为执事每日参与弥撒;

3 款:司悻及期望晋升司锋的执事，应每日诵念"每日颂

祷终身执事则依主教团的规定，诵念部分颂祷。例如意大利

主教团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三日规定:终身执事应诵念"每日颂

祷"中的晨祷(Iaud白)、晚祷("回pere) 、夜祷 (completorium) ; 

4 款:如果特别法规定，每年应做退省，凡受特别法约束的

圣职人员都应遵守;

5 款:最好每日作默想、勤行忏悔圣事、特别敬礼圣母、多

念玫瑰经，以及利用其他成圣方法圣化自己。

277 条 -1 项-圣职人员有义务为了天国持守完整而永久的 277

节欲，因此应保持独身，此天主的特恩;圣职人员因此更易专心

结合于基督，更能自由地献身为天主及人类服务。

注释:圣职人员有义务遵守完整而永久的洁德，因此，必须

保持独身好能更专心事奉天主。

2 项-圣职人员如与某些人频繁往来，为保持节欲的义务能

招至危险，或能成为信徒的恶表时，则应保持该有的明智。

注释:保持独身不太容易，常会遇到危险，因此，法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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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职人员，在与特定人接触频繁，致有丧失洁德危险时，务必提

高警觉，或为避免引起恶表，应保持应有的明智。

3 项-教区主教有权对此事订立更明确的规定，为能在个案

中，对此义务的遵守加以判断。

注释:教区主教有权对此事订立更明确的规定，以便在个案

中，是否构成危险，加以判断。

278 278 条 -1 项一教区圣职人员有权与其他圣职人员联合，以

追求符合圣职身份的目的。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教区圣职人员有权参加善会，至于巳归

属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的圣职人员，原则上没有权利随意参

加善会。假如某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有意参加善会，应具备下

列条件才行:

一一本会规章许可会士参加善会;

一一还得有其上司的同意(法典到7 条 3 项) ，两者缺一，

不得参加。

2 项-教区圣职人员应特别重视某些善会，其幸程应为主管

当局所承认，使生活做适当和相宜的调整，彼此手足相助，借以

培养执行职务中的圣德，有助于圣职人员彼此之间并与本主教的

团结。

注释:如果某善会，其章程为相关主管所批准，其宗旨是培

养执行职务者的圣德，促进司锋与司锋，及司锋与主教间的团

结，由教区圣职人应特别加以重视。

3 项一圣职人员切勿组织或参加该等社团，其宗旨或行动与

圣罗、身份本有的职责不能和谐，或可能妨碍勤勉履行教会主管当

局所委托之职务。

注释:假如某善会，其宗旨或行动与圣职身份的职责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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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或妨碍圣职人员执行教会所托付给他的职务，则圣职人员不

得参加，更不可设立这种善会。

279 条一 1 项-圣职人员，即使领受锋品以后，仍应继续研 279

究圣学，并追求根据圣经，先辈所传授及教会普遍采用的健全道

理，尤其应照大公会议及罗马教宗文献所指示，避免世俗标新奇

的学说及虚假的学术。

注释:圣职人员，即使晋锋后，仍应继续研究圣学，尤其是

有关健全的道理，要多加研究。所谓"健全的道理"是以圣经为

根据，先辈所传授，教会所普遍采纳的道理;例如大公会议和罗

马教宗的文献所指定的道理便是。对于标新立异的学说及虚伪的

学术，应敬而远之。

2 项-司锋在晋掉后应照特别法规定，参加牧灵讲习，并照

同一法律规定时间参与其它讲习，如:神学集会或讲习会等，借

此等会议可获得对圣学及牧灵方法更丰富的知识。

注释:司锋还应按特别法的规定，参加牧灵讲习，此外，还

要依特别法所指定的时间，参加其他讲习，如:神学研讨会或讲

习会"尤其是有关圣经、神学、社会的重要问题，以及牧灵活

动的新方法"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16 , 3) 的研讨会。

3 项一司锋亦须继续研究其它学术，尤其与圣学有关联者，

特别是有助于执行牧灵圣职者。

注释:司锋如有机会，还应研究其他学间，尤其是与圣学有

关联者，以及有助于执行牧灵工作的学问。

280 条一极力推荐圣职人员某种共同生活的习惯，其已有者， 280

应尽力予以保存。

注释:圣职人员共同生活，好处多多，因此，法典采纳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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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会议的决议"为使照顾人灵更为有效起见，尤其在同一堂

区工作的司锋，度共同生活，甚为可嘉，这样既有益于传教工

作，又给教友立爱德及合一的表样"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

令， 30，的。此外"为使司锋们能够彼此协助发展灵修及知识

生活，并促进职务上的合作，以及避免孤独可能发生的危险，应

该鼓励某种程度的共同生活，或某种团体生活。比如:尽可能居

住在一起，或共同进餐，或多次或定期聚会" (司择职务与生活

法令， 8 , 3) 。

281 281 条 -1 项-圣职人员，当其从事教会职务时，应根据其

职务的性质，及当时当地的环境获得与职位相称的报酬，为能照

顾他本人生活的需要，以及他工作中所需助手的公道薪金。

注释:圣职队员在执行教会职务时，有权获得公平的报酬，

因为"工人自当有其工资" (路，十， 7)。为符合"公平报酬"

的原则，首先应注意司锋所担任的职务的性质及时、地的环境。

因此"在同样情况中，所有的人应有同样的待遇" (司锋职务与

生活法令， 20 , 1)，不得因司锋的国籍或种族而有差别待遇。其

次"公平报酬"还应包括"司锋能偿付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甚

至还能作一些济助贫困的事" (同上， 20 , 1)。例如，一位本堂

神父因整日忙于牧灵工作，必须有工人为其看家及服务，那么

"公平报酬"不仅使司锋度相称的生活，还应使司锋有能力支付

该工人及其家人的生活费。此外"公平报酬" "应顾及到，让神

父每年享有一段应得的及足够的假期;主教应注意，使司锋真能

做到" (同上， 20 , 1)。总之，司锋的"公平报酬"应包括下列

几点:

1.使司锋度相称的生活。

2. 有能力支付工人及其家人的生活费。



3. 司锋每年度假的费用。

4. 做些小小的救济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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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同样'须设法使圣职人员，享受社会福利，使生病、残

障或年老时，能妥善获得需要的照顾。

注释:除了"公平报酬"外，司锋有权享受社会保险，以便

生病、残障及年老时有所照顾。至于在社会保险尚未成立的国

家"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命令"主教团应设法，针对教会法

律及国家法律，成立教区机构，或联合机构，或数个教区成立一

个机构，或成立全国性的机构，以便在主教们的监督下，照顾司

锋们的疾病预防及疗养，同时维持患病、残废、老弱者应得的生

活费"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21 , 2) 。

3 项-对全勤职务教会的已婚执事，应享有酬劳，为能照顾

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至于因所执行或已执行的社会职业而已获得

一份报酬者，应以其所得的收入，照顾其个人及家庭之需要。

注释:已婚的执事，如全为担任教会职务，则其本人及其家

人，应获得公平报酬;不过，如某执事过去或现在担任社会职务

时，已获得一笔报酬，足够维持其生活者，则不应再向教会要求

报酬，除非所得报酬不足维持其生活时，则教会当局有义务补足

其不足之部分。

282 条 -1 项-圣取人员应度简朴的生活，切忌一切虚荣仪282

表。

注释:圣职人员应度简朴生活，切忌与世俗同化"不可利

用教会职务为营利事业，也不可将职务上的收入，用以扩充私人

财产。因此，司锋绝不可挂虑财产，应时常躲避各种贪婪，并用

心戒绝一切营利行为"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17 , 3) 。

2 项-圣职人员因执行教会职务而得到的财物，除维持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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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生活及履行本身一切职务之开销外，得自愿将所有剩余，应用

于教会公益或慈善事业。

注释:圣职人员在执行教会职务时所获得的财务，除用以维

持自己的生活费及履行职务的开销外，如有剩余，应充作教会公

益或慈善事业。

283 283 条 1 项-无留守责任的圣罗、人员，如无教区或修会教长至少

推定的许可时，不得离开其教区，超过特别法所规定的时间。

注释:有的圣职人员，因所担任的职务，有留守岗位的责

任，如教区主教、本堂神父、副本堂神父等;有的圣职人员元留

守职责。后者虽无留守职责，但离开教区超过特别法所规定"相

当长时间" (ten守18 notahile) ，应有教长的许可或至少推定的许

可。

2 项一圣职人员依普通法及特殊法规定，每年应享有应得的

及足够的假期。

注释:圣职人员，无论其所担任的职务有元留守责任，每年

应享有应得的足够假期。此项假期的长短，由普通法及特别法规

定之。

普通法明文规定下列人员有一个月的假期:

1.法典 395 条 2 项:教区主教;

2. 法典 410 条:助理主教和辅理主教;

3. 法典 427 条 1 项:教区署理主教;

4. 法典 533 条 2 项:本堂神父:

5. 法典 550 条 3 项:副本堂神父。

284 284 条-圣职人员应照主教团公布的规定，及当地的合法习

惯，穿着适宜的教会服装。



第二卷天主子民 2z1

注释:圣职人员应穿教会制服，至于制服的样式，由当地主

教团及当地的合法习惯决定之。

285 条 -1 项圣职人员应依特别法规定，避免一切不合身份285

的事务。

注释:圣职人员对与其身份不合的事，应一律敬而远之，但

如何断定某事与圣职身份不适合，则由当地的特别法规定之。

2项-虽非不雅，但不合圣职身份者，圣职人员皆应避免之。

注释:有些事，虽非不雅，但圣职人员去作，必引起信友见

怪，圣职人员自应避免之。

3 项-圣职人员不得参与执行民权的公职。

注释:圣职人员不得担任执行公权力的职务，例如:立法委

员、国大代表、参议员等有立法权的职务;行政院长、省市长等

行政职务;执行审判枝的法官、检察官等。
4项一元，本人教区或修会教长的许可，不得参与属于在俗人

士之财务管理或有关偿还债务的世俗职务;即使对其本人之财

物，如未与本教长商议，禁止作担保;同样不得签署期票，即无

确定理由而有偿付欠款义务者。

注释:关于管理世俗人的财务或担任偿还债务的世俗职务，

圣职人员，无其本人教长的许可，不得担任。也禁止圣职人员用

自己的财物作担保，除非先与本教长商议。同样也不得签署期

票，因为万一发票人无力偿还，背书人(即签署人)有义务代替

发票人偿还。

286 条-无教会合法主管的许可，禁止圣职人员或其本人或286

借助他人，或为自己或为别人的利益经营贸易或商业。

注释:圣职人员，除非有合法主管的许可，不得经营贸易或

商业。贸易(negotiatio) 是指任何营利事业，较"商业"涵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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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商业(mercatura) 专门指买进货物，然后以高价将该物卖

出，以获得利益。

此处的圣职人员，不仅指教区司锋，也指修会、使徒生活团

司锋，但终身执事除外 (288 条)。

任何会士，无论其为司锋或非司锋，应遵守法典 285、 286 、

287 及 289 条的规定。如为宗座立案的非圣职会士，对 285 条 4

项的许可，本会高级上司即可给予(法典 672 条)。

287 287 条 -1 项-圣职人员常应以最大努力，维护人间基于正

义的和平与和睦。

注释:圣职人员应以最大努力，维护人间的正义与和平。

2项-圣职人员不得主动地参加政党或工人协会，但经教会主

管当局审定，为保障教会权利或促进公益有必要时，不在此限。

注释:圣职人员不得主动参加政党或工人协会。针对此事，

梵二大公会议特别强调"在建设基督团体时，司锋们切勿参与人

间的任何主义或政党，而要以福音的使者、教会的牧人身份，献

身于基督身体的精神发展工作"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6 , 7)。

不过，为了维护教会权益或促进社会公益，在教会相关当局研判

后，认为有必要参加政党或工人团体，则圣职人员得参加之。终

身执事不受此条限制。

288 288条-终身执事，不受法典却4、 285 条 3、 4 项及 286、

287 条 2 项的限制，但特别法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终身执事，除非特别法另有规定，不受下列法条约束:

1.圣职人员穿教会制服的义务 (284 条) ; 

2. 禁止执行公权力的职务 (285 条 3 项) ; 

3. 禁止担任世俗人的财务管理，或有关偿还债务的世俗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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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条 4 项) ; 

4. 禁止担保，或签署期票 (285 条 4 项) ; 

5. 禁止贸易或经商 (286 条) ; 

6. 禁止参加政党或工人协会 (2町条 2 项)。

却条一 1 项-服兵役既然不大适合圣职身份，圣职人员与准备289

领受圣职的人，除非获得教区或修会教长的准许，勿志愿参军。

注释:由于服兵役不大适合圣职身份，故圣职人员不得自愿

参军，除非获得本教长的许可。

2 项-圣职人员应使用法律、契约或习惯所给予的免除叔，

不接受与圣职身份不合的公务或公民职，但在特殊情况，本人教

区或修会教长另有决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如果国家法律或契约或习惯，免除圣职人员担俺不合

身份的公职，则应多加利用，除非在特别情况中，本教长另有规

定，则应从其决定。

第四章

圣职身份之丧失
DE AMlSSIONE SfATUS CLER!{法IlS

290 条-圣秩圣事，一经有效领受，永不消灭。但圣职人员 290

有下列情形者，丧失圣职身份:

1。教会法庭判决或行政法令声明圣秩圣事无效者2

20 经依法受撤销圣职身份者;

30 由宗座复文批准而丧失者;为求得此项复文，为执事须

有重大原因;为司锋须有极重大原因。

注释:圣秩圣事，一经有效领受，永不消灭。但圣职身份却

能因下列三种情形而丧失:



去到3 天主辈~):去典洼辑

1 款:领受圣秩无效，并经教会法庭依法 (1708 - 1712 条)

以判决或行政法令，宣布领受无效，当事人即丧失圣职身份。严

格说来，这不叫"丧失圣职身份"，因为当事人根本未领受圣秩;

既不是圣职人员，如何丧失圣职身份?

2款:圣职人员触犯教会刑法，经教会法庭处以撤销圣职身

份 (1336 条 1 项 5 款)，即丧失圣职身份。所应注意者，撤销圣

职身份的刑罚，属于赎罪罚 (1336 条 1 项 5 款) ，特别法及刑令

(praeceptum 阳nale) 不得制定撤销圣职身份罚 (1317 条及 1319

条 1 项)。自科 (poena latae sententiae) 赎罪罚，不得包括撤销圣

职身份罚 (1336 条 2 项)。撤销圣职身份罚，必须经由三人审判

官组成的合议庭依法审理(1425 条 1 项 2 款) ，方得成立。

撤销圣职身份的刑法共有下列数条:

1.犯背教、异教、裂教者，受自科绝罚，而且如为圣职人

员，若持久固执及立重大恶表者，并得撤销其圣职身份(1364 条

2 项)。

2. 亵渎圣体的圣职人员，得撤销圣职身份 (1367 条)。

3. 对教宗施暴或杀害之者，如为圣职人员，得撤销圣职身

份 (1370 及 1397 条)。

4. 司锋引诱告解人犯第六诫的罪，应撤销其圣职身份

(1387 条)。

5. 圣职人员擅自结婚，即使依国法结婚，经警告而不悔改

者，得撤销其圣职身份 (1394 条 1 项)。

6. 圣职人员拼居或因犯第六诫而立恶表者，经警告又不悔

改，得撤销其圣职身份 (1395 条)。

3 款:当事人向圣座请求准许还俗，经圣座以复文批准之

者，即丧失圣职身份;执事请求还俗，必须有重大原因( causa 

伊vis) 方有批准的希望;司锋请求还俗，必须有更重大的原因

(causa 伊vissima) ，才有希望获得批准。至于主教，理论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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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向圣座请求还俗的复文，但实际上，圣座从不核准。

291 条-除 290 条 1 款的情况外，丧失圣职身份，并不随之 291

而豁免独身的义务，豁免独身权由教宗一人保留。

注释:丧失圣职身份的司锋或执事，仍应保持独身，除非是

因领受圣秩无效，并经教会当局确认而还俗者，则无守独身的义

务;至于因犯法而被撤销圣职身份，或求得圣座复文，准许还俗

者，均应保持独身。如欲免除独身的义务，必须向教宗请求，恩

准与否，由教宗一人决定。

292 条-依法律规定丧失圣职身份的圣职人员，遂即丧失其292

权利，亦不受该身份其他义务之约束，但应遵守 291 条的规定;

禁止行使圣秩神权，但 967 条不在此限;因此，一切职务及任何

代表权力皆被剥夺。

注释:丧失圣职身份的圣职人员，立即丧失与该身份相关连

的权利与义务，唯遵守独身的义务不包括在内。禁止行使圣秩

权，除非遇有教友处于死亡危险中，则可合法而有效地为其行圣

事 (976 条)。其他一切职务及任何代行权皆被剥夺。根据教义圣

部一九七一年正月十三日发布的命令:还俗司锋禁止担任修院院

长、神师、教授等职务，也不得担任天主教学校的校长，以及不

得在任何学校教授宗教课程 (Enchiridium Vat. Vol. 4, P. 75 , 

比 102; Chiappe出1.:天主教法典注释 1515) 。

293 条一丧失圣职身份的圣职人员，非经宗座复文批准，不293

得再加入圣职行列。

注释:丧失圣职身份的圣职人员，如欲恢复圣职身份，必须

向圣座请求复文，经批准才恢复圣职身份，地区教长无此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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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社团，虽经法律修改委员会的委员们冗长讨论，仍不能

确定其类属，最后以不归类于地方教会为宜，而另辟"类属"

置于圣职人员(第三题)与基督信徒之善会(第五题)的中间。

一般说来，自治社团，不能归类于法典 368 条所说的"地区教

会因为它缺少地区教会拥有的一要素:自己的"天主子民"

虽然"平信徒与自治社团订立契约后，得献身于该社团的使徒事

业" (法典 296 条)，但平信徒仍隶属于地区教会，他们有自己的

牧人;对于此类平信徒，社团的监督(praelatus )没有任何职权，

他的职权仅限于自己社团的司锋、执事，以及自己修院的修士。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廿八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 "ut sit validum" 

通谕，设立主业会 (opus Dei) ，是自治社团的写照。并不是所有

的自治社团都元自己的"天主子民"，因为圣座有权将部分信徒

划归某自治社团管辖，苟如此，则自治社团拥有自己的信友团

体，与地区教会相同。例如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一日，教宗若望保

禄二世以"叩iritui militum" 通谕宣布兵营教区在法律上与教区相

似(Ordinariatus mi1itares ...... di佣C臼ibus 翻imilantur) (见传播杂志

communication帽， 1986 年， 12 、 17 页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

注释 1527)。该通谕有下列重要规定:

一一兵营教区的教长，一般为晋升主教者担任，其权利与义

务完全与教区主教同，除非因事件的性质或特别章程另有规定

(II ，1)。

一一兵营教长的治权为属人的( persona1is) ，为正职权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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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tas ordinaria) ，及本有的 (propria) ，但属于重叠的( cumulati

va) ，即当地教区主教与兵营区主教，对同一信徒，都有管辖权。

因为属兵营区主教管辖的同一信徒，因其所有的住所或准住所，

亦属当地教区主教管辖(凹)。

一一兵营教区的司锋得被任命为专职司锋~ (侃.ppellanus) ，在

指定范围内及对托付给自己的信徒，有本堂神父的权利与义务，

除非事件的性质或特别章程另有规定。所应注意者，兵营区的专

职司锋所拥有的权力与当地本堂神父的权力重叠(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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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294 条一为将司锋做适度的分配并使特殊牧灵工作或传教工

作，在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社会团体中进行，宗座在征询有关主

教团的意见后，得设立包含教区司锋及执事的自治社团。

注释:自治社团的设立是梵二大公会议的愿望，例如"司锋

职务与生活法令"论司锋的分配时强调"如果某处有传教上的

需要，则不仅要便利司锋的适当分配，而且要使各种不同社会组

合的特殊牧灵事业，无论是在某一地区、国家或在世界任何地方

执行，都能得到方便。为此，设立若干国际修院，或成立特别教

区或专为某种人的特区，或其他类似机构，可能是有益的。在其

本机构规律下，但不得侵害当地主教的权利，司锋们可以为了整

个教会的利益，去参加或作为永久的成员"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

令， 10 , 2)0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0、 27 、 28，亦有类似的说

法。

本条 (294) 特别规定，针对不同地区或不同的社会团体，

展开特殊的牧灵工作或传教工作，必须有受过特别训练的司锋，

宗座在征询相关主教团的意见后，得设立自治社团。

295 295 条 -1 项-自治社团，由宗座制定法规，管理之，由监督

治理之，此监督为该社团首长，有权设立全国性或国际性的修

院，并使修生归属其社团，并以服务该团之名义领受圣秩。

注释:自治社团，由宗座制定法规管理之，社团的首长为监

督，他有权设立全国性或国际性的修院，并使修士归属该社团，

且以服务该社团的名义领受圣秩。

2 项-监督应注意以上所指人员的属灵教育，以及合理的生

活需要。

注释:监督应注意所属人员的属灵教育，以及合理的生活需



第二卷天主子民组5

要。

296 条一平信徒与该社团订立契约后，得献身于此社团使徒296

事业;但此组织合作的形态及其有关之职责与权利，皆应在规章

内妥善言明。

注释:平信徒也可透过契约献身于自治社团的使徒事业，但

不成为该社团成员;至于合作方式及重要的权利与义务，皆应在

章程内详细指明。

297 条-在自治社团与教区教长之间应划定共同规则，即该 297

团在征得教区主教同意后在地方教会内，愿意执行或盼望执行的

牧灵或传教工作。

注释:自治社团欲在地区教会展开使徒工作或传教工作之

前，应将工作计划提出，与当地主教商讨，并获得其同意后，订

定契约，详细列出有意执行或盼望执行的牧灵或传教工作。自治

社团常应记得"当地主教是地区教会的统一中心和基础" (教会

宪章， 23 , 1)，切勿侵害他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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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题

基督信徒之善会

DE CHRISTIFIDEUUM CONSOCIATIONIDUS 

第一章

共同守则

NORMAE COMMUNES 

298 298 条 -1 项-在教会中尚有许多善会，与献身生活会，及

使徒生活固不同，在此善会中有圣职人员，有平信徒或两者兼

备，共同努力培养更成全的生活，或推行公共敬礼或传布基督真

理，或做其他使徒工作，即为宣讲福音铺路，或为办虔诚或慈善

事业，或以基督化精神振奋现世秩序。

注释:在天主教会中有许多善会，它们不同于献身生活会及

使徒生活团，这些善会的成员，有的是圣职人员，有的是平信

徒，有的是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二者兼备。

各种善会的宗旨虽不尽相同，但不外乎下列数种:

一一培养更成全的生活;

一一生行公共敬礼;

一一传布基督教义;

一一其他的使徒工作，即宣讲福音，或倡导热心善工，或兴

办慈善事业，或以基督精神振兴现世秩序。

2 项-基督信徒应优先参加，由教会主管当局所成立或嘉许

或推荐的善会。

注释:凡是教会当局所创办或嘉许或推荐的善会，鼓励信友

参加。

善会的分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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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就创立的性质而言，分公立善会和私立善会 (299 条 2

项及 301 条 3 项)。

一一就善会的成员而言，有圣职人员善会和平信徒善会或混

合善会。

一一就工作的范围而言，有普世善会和国际善会，全国善会

或教区善会 (312 条 1 项)。

299 条 -1 项-基督信徒得经由和自所定协约，照 298 条 1 项 299

所指目标成立善会，但应遵守 301 条 1 项的规定。

注释:法典 215 条已授权"基督信徒得自由创立并管理善

会，以促进爱德或虔敬为目的，或为推行使徒工作"。本条

(299) 更扩大成立善会的宗旨，只要按照法典 298 条 1 项的宗

旨，信徒便可透过私下协议，成立善会，但不得成立法典 301 条

1 项的公立善会。

2项-此类善会虽经教会当局嘉许或推荐，仍称为私立善

会。

注释:信友所创立的善会，虽经教会当局的嘉许或推荐，仍

为私立善会。

3项-任何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其规章非经教会当局批

准，在教会内不被承认。

注释:依据法典 215 条和 299 条 1 项的规定，信徒有权创立

私立善会，不需要教会当局另外授权 (C佣unuru四.tion白， 1983 年，

82- 83 页， CaIl. 74; Chiap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到6)。信

徒所创立的善会，在教会当局认可前，为单纯的私立善会，没有

"教会的性质"即不是天主教的善会，但为获得教会的认可(单

纯的认可，非授予善会法人资格的法律认可)，必须将善会章程

呈交教会当局审阅 (reco伊itio) 0 "审阅"与"批准" (probatio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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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者仅肯定该善会不违反教会教义、纪律和善良风俗，后者

还授予该善会法人资格。因此，私立善会有三种类型:

1.未经教会当局认可的私立善会。

2. 经教会当局认可的私立善会。

3. 教会授予法人资格的私立善会。

300 3∞条『除依 312 条之规定征得教会主管权力的同意，任何

善会不得冠以"天主教"名称。

注释:任何私立善会，没有教会当局的同意，不得冠以"天

主教"名称。此类禁令在法典 216 条已提及"任何事业，非经

教会当局同意，不得擅用教会名义"。

301 301 条 -1 项-惟教会主管当局得成立此等基督信徒善会:

或以教会名义传授基督真道，或推行公共敬礼，或其追求的宗旨

就性质言，乃教会权力所保留者。

注释:惟有教会当局方能成立的善会:

一一-以教会名义传授基督教义的善会;

-一一推行公共敬礼的善会，即以教会名义举行敬礼 (834 条

2 项) ; 

一一善会所追求的其他宗旨，就其性质而言，为教会所保留

者。例如，为培植圣职人员的善会、公教进行会等，惟有教会当

局有权设立。

2项-教会主管当局，如认为适当，可成立基督信徒善会:

即直接或间接达成其他属灵宗旨，而此宗旨为私人不克完成者。

注释:如善会所追求的宗教宗旨，虽不为教会当局所保留，

但信徒私人不克完成者，则教会当局如认为适当，亦可成立这类

善会。

3 项-凡经教会主管当局成立的基督信徒善会，称为公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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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注释:凡教会当局所成立的善会，皆为公立善会(312 条 1

项) ，公立善会均以教会名义运作，而且，一经成立，立即拥有

法人资格 (313 条)。

公立善会与私立善会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为教会当局所

设立，后者为信友私人所设立，而且教友私人所设立的善会，即

使获得法人资格，仍为私立善会。不过，私法人得透过教会当局

(312 条 1 项)的特别法令，成为公法人，以教会名义运作。

302 条一所谓基督信徒的圣职善会，系指在圣职人员管理下， ~02

以行使圣秩为宗旨，并由主管当局认可如此者。

注释:所谓圣职善会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一一句由圣职人员所组成并由其所治理;

一一圣职善会的宗旨为，其成员透过圣秩权执行神圣职务;

一一由教会当局认可其为圣职善会，至少其章程应由教会当

局认可，因为圣职人员不得参加与其身份不符的善会 (278 条 3

项 )0

303 条一有的善会其成员在俗分享某修会精神，在同一修会303

高级上司管理下，度使徒生活，并向往基督化的成全，这样的社

团，称为第三会，或其他名称。

注释:如某在俗善会被修会接纳，在该修会上司指导下，分

享修会的精神，善度使徒生活，向往基督化的成全，是为第三会

或其他名称。旧法对成立善会的一些限制，已被取消;依新法规

定:

一一任何修会得设立第三会，不必有宗座的特恩;

一→院如第三会为全教会或国际性的善会，则其章程应由宗

座认可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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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甲修会的修士，依本会规章，于征得其上司的同意后，

可以参加另一修会的第三会(到7 条 3 项) ; 

一一同→人可以参加数个不同修会的第三会 (3σ7 条 2 项)。

"第三会"一名泛指所有的善会。

304 304 条 -1 项-基督信徒的所有善会、或公立、或私立，无

论有何名义或名称，应有自己的幸程，在此幸程内应清楚地说明

该善会之宗旨，即集体目标、会址、管理以及参加该善会所需要

的条件，并应针对时代与地方上的需要或利益，而规定行动的方

式。

注释:任何信友善会，应有自己的章程，因此，公立的也

好，私立的也好，都应有自己的章程。在章程中应清楚记载:善

会的名称、宗旨、会址、管理的方法、参加与脱离善会的条件，

以及按照时、地的环境的需要或利益，而规定善会活动的方式。

2项-选择名称或名号，应适合时代及地方之惯例，尤其应

遵照该善会所标示的宗旨。

注释:每个善会应有自己名号，选择名号时，应注意时、地

的习惯，及善会的宗旨，取一个合适的名号。

305 305 条 -1 项-基督信徒的所有善会，应受教会主管当局之

监督，务使该善会保持信仰及道德的完整，并应监督勿使弊端潜

入教会的纪律内。同时教会当局有权利及义务依法律规定及善会

章程做视察;而善会依下列法律规定受该主管之管理。

注释:任何善会，公立的或私立的，均应接受教会有关当局

的监督，而监督的目的是，使该善会保持完整的信仰及健全的道

德，不让弊端潜人教会纪律之中。

教会有关当局，不仅有监督之权，而且还有视察权和管理权

(323 条 1 项) ，但权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律和善会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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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管理权不是抑制善会的合法自治，而是鼓励、协助、促进善

会的工作，保障善会的合法自由 (α由: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

释 1565) 。

2 项-任何种类的善会皆受圣座监督;而教区性善会或在教

区工作的善会，皆受教区教长的监督。

注释:圣座对任何善会有监督、视察及一般的管理权，而地

区教长，仅对教区设立的善会或在教区工作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

善会，才有上述权力。

此处未提及主教团对其所创立的善会是否有监督或视察权，

有人主张主教团有此权，但也有人反对(Chi叩>petta L. :天主教

法典注释 1567) 。

306 条-为使人享用颁给善会的权利及特J息，大赦和其他精306

神恩泽，应依法律规定和该善会章程，有效地被接受加入该善

会，而且也未依法被开除者。

注释:凡依法和善会章程，有效地加人某善会者，有权分享

该善会的权利、特恩、大赦及其他精神恩惠，但被正式开除会籍

者，则丧失享有的权利。

3σ7 条 -1 项-收录会员应依法律规定及每个善会的章程为307

之。

注释:任何善会收录会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及每个善会的

章程办理。此处的所谓"法律规定"是指法律 316 条 1 项"凡

公开放弃天主教信仰或与教会的共融断绝，或遭开除教籍之科处

罚或宣布之自科罚者，不得有效加入公立善会"。至于善会章程

对收录会员的规定不外乎:年龄、性别……等。

2 项-同一个人可加入多个善会。

注释:同一人可同时加人数个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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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修会成员依照本会规章，征得其上司的同意后，可以

参加善会。

注释:修会会士欲参加信友善会，必须依本会规章及获得上

司的同意。

308 3侃条-任何合法加入善会者，除非依法律及该善会章程的

规定，并有正当理由，不得被开睹。

注释:已依法加入善会者，不得随意被开除，必须有正当理

由及依法律和该善会的章程，方得开除。法律规定开除会籍的条

件为:公开背教或断绝与教会共融，或因犯法遭到开除教籍之科

处罚，或宣布之自科罚 (316 条 1 项)。不过，即使当事人触犯上

述规定，但在开除之前，必须给予至少一次警告，方得开除

(316 条 2 项)。

309 309 条-合法成立的善会，有权依法律及章程的规定，制定

有关该善会本有的特殊法规，并得举行会议，任命主管、职员、

服务人员，以及财产管理员。

注释:信友善会有权按照法律及章程，制定该善会的特别法

规，规定该会的工作和纪律，举行会议、任命主管、职员、服务

人员，以及财产管理员。

310 310 条-凡未成立法人的私立善会，不能成为权利与义务的

主体;但在该善会内的基督信徒，得集体接受义务，并以共同主

人及共同所有人名义，获得权利及财产;该善会得经委托人或代

理人行使权利和义务。

注释:私立善会，有的为法人，有的不是法人;不是法人的

私立善会，不得成为权利与义务的主体。对此种善会，法律规定

其会员得以集体方式，接受义务，并以共同主人及共同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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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取得权利与财产。该善会亦得透过委托人或代理人行使权

利与义务。

311 条-献身生活会成员，无论管理或辅导与本会有某种联 311

系的善会，应设法使该善会支援教区内的使徒工作，尤其在教区

教长的领导下，应与在教区内作使徒工作的其他，善会合作。

注释:献身生活会的会员，对于与该会有某种联系的善会，

无论其是善会的指挥或辅导，有义务使该善会支援当地教区的使

徒工作，并与其他善会合作，在地区教长领导下，共同为使徒工

作而努力。

第二章

基督信徒的公立善会
DE CHRISTIFID囚1UM CONSOCIATIONIBUS PUBI1CIS 

312 条 -1 项-成立公立善会的主管当局为:

1。 宗座有权成立普世及国际性善会;

2。主教团有权在其地区成立全国性善会，即自成立时就以

在全国工作为目标的善会;

3。教区主教，但教区署理除外，在自己辖区内有权成立教

区性善会;但其成立由宗座特恩保留于他人者，不在此限。

注释:有权成立公立善会的教会主管为:

1 款:宗座有权成立普世及国际性的善会。

2 款:主教团在其地区内，有权成立全国性的善会，即其成

立的目标，是为全国工作。

3 款:教区主教，但教区署理主教除外，在自己辖区内，有

权成立教区性的善会。但成立若干特定善会之权，由宗座特恩保

留于他人者，不在此限。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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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为在教区内有效地成立善会，或在教区内成立善会分

会，即使享有宗庄特恩者，均需有教区主教书面同意;而教区主

教为成立修会会院所给予的同意书，为在同一会院或在该会院相

联的教堂，成立该修会本有的善会，也同样有效。

注释:必须先获得教区主敦的书面同意，方可有效地在该教

区成立善会或分会。即使有宗座特恩得成立善会，亦应有教区主

敦的同意。不过，如修会为成立会院，而已获得教区主教的书面

同意，则该同意书为在同一会院或与该会院相联之圣堂，成立该

会本有的善会，亦为有效，不必另外求主教许可。

313 313 条-公立善会以及公立善会的联合会，一经依 312 条的

规定，由教会主管当局之命令而成立时，即成为法人;同样接受

任务，为以教会名义达到其宗旨。

注释:任何公立善会，以及公立善会的联合会，只要是透过

法典 312 条的相关主管的法令而成立，则必须是法人，而且，如

某善会为达到自己的目的，需要用教会的名义时，则由该同一法

令接受同样的使命。因为并不是所布的善会必须用教会名义才能

达到自己的目的。

314 314 条-任何公立善会规章批准或变史，应依 312 条规定，

需要有权成立该善会的教会主管当局批准。

注释:前面 304 条 1 项规定:任何善会，公立的或私立的，

都应有自己的章程，而本条强调，公立善会的章程的认可或变

更，均应有 312 条 1 项的相关主管的批准，而给予批准的主管，

是有权创立该善会的主管。

315 315 条-公立善会得随意接受适合本会性质的工作，但应遵

守规章且应受 312 条 1 项所规定的教会权力之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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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公立善会依照本善会的章程，得随意接受适合本会性

质的工作。不过，应接受法典 312 条 1 项的相关主管的上级指导

(sub altiore directo时，此处的"上级指导"不是法典 305 条所说

的单纯"监督"而是真正的治理权。在不妨碍善会的合法自治

权下，相关主管得制定→般性守则，命该善会遵守(Chi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586) 。

316 条 -1 项一凡公开放弃天主教信仰或与教会的共融断绝 ;.H6

或遭开除教籍之科处或宣判者，不得有效加入公立善会。

注释:下列人士不得有效地加入公立善会:

-一一公开背弃天主教信仰者;

一一断绝与教会共融者;

一一遭受科处或宣布之自科绝罚者。

2项-合法加入公立善会的人，触犯 1 项之规定时，应先提

警告，再由善会开除之，惟应照章程的规定，且保留其向 312 条

1 项所指的教会当局诉愿权利 o

注释:已正式加入公立善会之人，若触犯一项之规定，应先

予以警告，方得依善会章程开除会籍。但当事人有权向相关主管

(312 条 1 项) ，提起诉愿。

公开罪人、慕道者、非天主教徒，能否加入天主教的公立善

会，普通法无明文规定。特别法或各善会章程得规定之。

317 条...，. 1 项-除非善会章程另有规定， 312 条 1 项内所指的 317

教会主管当局，有权批准由该公立善会所选出的主任，或委任该

会所推荐的，或以本有权任命主任;至于专职司锋即辅导司锋，

同一教会主管，如认为有必要，在聆听该善会高级职员意见后，

予以任命。

注释:前面 309 条概述公、私立善会有权任命主席、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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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员，以及财产管理员。本条所讲的是公立善会的任、免主

席，专职司锋或辅导司锋。

除善会章程另有规定外，法典 312 条 1 项的相关主管有权:

一--对公立善会所选出的主任，加以批准(∞，nfinnare) ; 

一一对公立善会所推荐的主任，加以委任 (ins阳ere) ; 

一一自接任命公立善会的主任。

一一在聆听善会高级职员的意见后，直接任命善会的专职司

锋，或辅导司锋。

所应注意者，法典 565 条的专职司锋( cappellanus) ，与本条

的专职司择，其职务与任命不尽相同; 565 条的专职司锋由地区

教长任命，而善会的专职司锋由宗座或主教团或教区主教任命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595) 。

2 项一在 1 项内所有的规定，适用于修会会士依宗庄特思，

在其修会会院外，或其教堂外，所成立之善会;但对在教堂内或

会院内，由该修会成员所成立的善会，任命或批准主任或专职司

锋之权，则由该修会上司依会规行使。

注释:修会会士借宗座特恩所成立的善会，该会主任及专职

司锋由谁任命，端视该会会址而定:

一一-如果修会会士在修会会院外，或修会教堂外成立善会，

则由法典 312 条 1 项的相关主管任命善会主任及专职司锋。

一一如果修会会士在其会院内或修会圣堂内成立善会，则由

修会上司依会规任命善会主任及专职司锋。所应注意者，如果所

任命之司锋不是会士，而是教区司锋，则修会上司应先获得地区

教长之同意，才能任命。

3 项-在非圣罗、人员所组成的善会肉，平信徒得担任主任职

务，专职司锋即辅导司锋，除该善会规章另有规定外，不得担任

该职务。

注释:非神职善会，能是纯平信徒所组成的善会，也能是平



第二卷天主子民 247

信徒与神职人员共同组成的善会。在纯平信徒所组成的善会中，

其主任一职，只能由平信徒担任;在混合善会中，神职人员或平

信徒均得担任善会主任之职。专职司锋不可担任此项职务，除非

善会章程明文规定，许可专职司锋兼任善会主任。

4项-在政党内负责指导任务者，不宜在直接从事使徒工作

的基督信友的公立善会内担任主任。

注释:在政党内负责指导任务者，不得担任直接从事使徒工

作的公立善会的主任。使徒工作应与政治分开，以免引起不必要

的麻烦，小心为上。

318 条 -1 项-在特殊情况下， 312 条 1 项所指的教会主管， 318

因重大理由得指定一位理事，以其名义暂时管理该善会。

注释:在特殊情况下，及因重大理由，法典 312 条 1 项的相

关主管得指定一位特派员，以主管的名义临时管理该善会。

2 项-任命或批准公立善会主任者，在聆听该主任或该善会

高级职员意见之后，可依章程的规定撤免主任职，但专职司锋之

调离，则应依 192 条至 195 条的规定，由任命者为之。

注释:有权任命公立善会主任者，有正当理由并按善会章程

之规定，于聆听该主任或该善会高级职员意见后，免去该主任之

职。至于免除专职司锋之职，则应依法典 192 - 195 条之规定办

理。

319 条 -1 项-合法成立的公立善会，除另有规定外，应于319

312 条 1 项所指的教会当局指导下，依章程规定管理所持有之财

产，并应向同一教会当局每年报告账目。

注释:公立善会的财产为教会财产，应遵守本法典第五卷之

规定。法典 319 条特别规定，除另有规定外，合法成立之公立善

会，应在法典 312 条 1 项之相关主管指导下，依善会章程管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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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之财产，并应向相关主管每年报告帐目。

2 项-至于所收受的奉献及捐献，也应向同一教会当局忠实

地报告收支帐目。

注释:善会有义务每年向相关主管报告有关奉献及捐献的收

支帐目。

320 320 条 -1 项-由圣座成立的善会，惟有圣座能撤销之。

注释:由宗座成立之善会，惟有宗座有权撤销。宗座亦有权

撤销主教团或教区主教所成立之善会。

2 项-由主教团所成立的善会，为了重大理由可由主教团撤

销之;凡由教区主教成立的善会，以及由修会成员依宗庄特恩，

在教区主教同意下所成立的善会，可由教区主教撤销之。

注释:主教团所成立之善会，为了重大理由，主教团得撤销

之;教区主教得撤销自己所设立之善会，同样，教区主教，有重

大理由时，对修会因宗座特恩，在主教同意下所成立之善会，亦

有权撤销。

3 项-主管当局不得撤销公立善会，除非先聆听其主任及其

高级职员的意见。

注释:所应注意者，上述相关主管，在撤销公立善会之前，

应先征询该会之主任及高级职员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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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督信徒之私立善会
DE 口IRISTIFIDEUUM CON盼CIA'I10NIBUS PRIV A'I1S 

一般说来，公立善会以教会的名义从事运作，有较大的法律

保障，但其自治权较小。私立善会以自己的名义运作，即使为教

会服务，但有较大的自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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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321 条-基督信徒应照章程的规定，指导并管理私立善会。

注释:基督信徒依照章程之规定，以自治方式指导并管理私

立善会，但如欲获得教会当局的认可(单纯的认可，非正式批

准) ，则应将善会的章程送教会当局审查 (299 条 3 项)。

322 322 条二 1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因 312 条所指的主管

当局的正式法令，可获得法人资格。

注释: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得透过法典 312 条 1 项的相关

主管所颁布的正式法令(即法律的认可)获得法人资格，在教会

中成为权利与义务的主体(法典 113 条 2 项)。

2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其章程非依 312 条 1 项所指的

教会主管当局所批准，不能获得法人资格;但规章的批准，并不

因此改变私立善会的性质。

注释:私立善会欲获得法人资格，必须将善会章程送呈法典

312 条 1 项的教会当局批准。章程虽获得批准并获得法人资格，

但仍然是私立善会，除非教会当局以特别法令，将私立善会转变

成公立善会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606) 。

323 323 条一 1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虽依 321 条的规定，

享有自治权，但依 305 条的规定，仍应受教会当局的监督及治

理。

注释:私立善会，依法 (321 条)享有自治权，但仍应受教

会当局的监督和管辖 (305 条)。

监督的范围:使善会保持完整的信仰及道德，不让弊端潜入

教会纪律内。至于管辖，必须依法律之规定办理。

2 项-教会当局虽尊重私立善会所享的自治权，但仍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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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并设法避免人力分散，同时引导其使徒工作为公益效力。

注择:教会当局虽尊重私立善会的自治权，但有权监督，勿

使善会的"力量分散气没有充分理由而成立新团体、发展新事

业，就是分散力量(教友传教法令， 19 , 4); 同时"促进教友传

教事业……使传教事业的进行，配合教会公益，并监督教义与秩

序的遵守" (同上， 24 , 1)。

324 条 -1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照章程的规定，得自 324

由委任主任及职员。

注释:私立善会有较大的自治权，因此，只要按照该善会的

章程，得自由委任善会的主任、职员。

法典用"委任" (desi酬。字样，其意能是照章程规定任命，

或透过会员选举或直接由他人任命;例如由本堂神父任命 (Com

mm世cationes 1980 , P. 120 CAN. 67;αd叩pe忧a L. ，天主教法典

注释， 1611) 。

所应注意者，如为选举，有法人资格的私立善会，该当按照

法典 119 条之规定办理，除非特别法或章程另有规定。至于无法

人资格的私立善会的选举，则不受 119 条之约束(同上， 1611) 。

法律虽未规定，但善会的主任宜将自己当选主任及任命职员事，

禀告教区主教或主教团或圣座(同上， 1611) 。

2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如希望一位灵修咨议，可在教

区内合法任职的司锋中自由选择，但需有教区教长的批准。

注释:担任善会会员的灵修职务的人，因善会性质不向，法

典用不同字样:

-一一为公立善会，法典用"专职司锋" (cap同lanus) 或"辅

导司锋" (assistens ecclesiasticus) (法典 317 条 1 项 318 条 2 项);



252 天主敦法典注释

一一为私立善会，法典用"灵修咨议" (∞nsiliarius spiritual

is) 。不过，上述三种名称可混合使用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

典注释， 1612) 。

专职司锋或辅导司锋，必须任命，而且由圣座或主教团或教

区主教任命;关于灵修咨议，如善会愿意，则可在教区内合法任

职的司择中，自由选择一位，但需有地区教长的认可。

325 325 条 -1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照章程的规定，自由

管理其所有财产，但教会主管当局保有监督权，使财物为善会的

目的使用。

注释:私立善会的财产，即使是获得法人资格的善会，其财

产不是教会的，而是平信徒的。因此，依照章程的规定，善会得

自由管理其财产，不授本法典第五卷之约束，不过，第五卷另有

明文规定者，则应受其约束(法典 1257 条 2 项)。

私立善会虽有权依照本会章程，自由管理善会的财产，但有

两点约束:

1.受教会有关主管的监督，使其按照该善会的目的使用财

产，否则是为非法，应受相关主管之纠正。

2 项-管理和运用因虔诚事故而捐献或遗赠的财物，依法典

1301 条的规定，应隶属教区教长权下。

2. 管理和运用因慈善意愿而捐献或遗赠的财物，依法典

1301 条之规定，应隶属地区教长之权下。

326 326 条 -1 项-基督信徒的私立善会可照章程规定，自行解

散;但其行动对教义或教会纪律造成重大损害，或成为信友的恶

表时，教会主管当局得取缔之。



第二卷天主三H~ 2臼

注释:私立善会得依照章程之规定，自行解散，但有下列情

况，教会相关主管亦得加以取缔:

一一一其活动对教义或教会纪律造成重大伤害;

一一其活动对教友造成重大恶表。

2 项-己解散的私立善会财物的归属，应照章程规定处理;

但应尊重既得权利及精献者的意愿。

注释:私立善会解散或被取缔后，其财物依照章程处理;但

应尊重他人的既得利益及捐献人的意愿。

第四章

平信徒善会之特别守则
NORMAE SPEαALES DE LAICORUM CONS<兀IATIONIBUS

本章所讲的守则是劝导性的，非法律性的，凡由平信徒所组

成的善会，包括公立善会和私立善会都应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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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 327 条-平信徒应推动 298 条所提为属灵宗旨而成立的善会，

尤其对以基督精神来振奋现世的秩序，并如此极力促进信仰与生

活之间的合一的善会，更应受推重。

注释:法典 298 条鼓励信徒为培养属灵宗旨而成立善会，尤

其是用基督精神来振奋现世的秩序，努力促进信仰与生活合一的

善会，平信徒应特别重视。

328 328 条-平信徒善会主任，连由宗座特恩所成立的善会主任

在内，如地方有需要，应设法与其他善会合作，并且要慷慨支援

在同一地区已存在的其他信徒的工作。

i圭释:平信徒善会，连同利用宗座特恩成立之善会，担任善

会主任职务者，务必与其他善会合作，并对在同一地区从事各式

各样的使徒工作者，给予大方的支援。

329 329 条-乎信徒善会的主任，应设法适当地陶成其善会的成

员，从事适合平信徒的使徒工作。

注释:平信徒善会的主任，应设法培养其会员，适合从事平

信徒的使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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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ECCLESIAE CONSπn月10NE 田ERARCHICA

第一组

教会最高权力
DE SUPREMA ECCLESIAE AUCTORITATE 

第一章

教宗及世界主教团
. DE ROMANO PONTIFICE DEQUE COllEGIO E凹SCOPORUM

330 条-由于主的规定，有如圣伯锋和其他宗徒们组成一个330

团体，同样，圣伯锋的继承人教宗和宗徒们的继承人主教们，彼

此也团结一起。

注释:本条是摘录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 "由于主

的规定，圣伯锋及其他宗徒们组成一个宗徒团，基于同等的理

由，继承圣伯锋的罗马教宗和继承宗徒们的主教们，彼此也联结

在一起" (教会宪章， 22 , 1)。法典和宪章的内容相同，而且字

句也几乎一样。法典 330 条所讲的是信德的道理，即使就法律角

度看，亦有其重要性。因为宗徒团在世界主教团内不停地且永久

地存续下去，圣伯锋与其他宗徒组成一个团体，同样，教宗和主

教们也应团结在一起。就如圣伯锋是宗徒们的首领，同样教宗是

主教们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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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费

DE ROMANO PONl'IFICE 

331 331 条-罗马教会主教享有主单独赐给宗徙之长伯锋的职位，

此职位亦应传递于其继承人，因此教宗为世界主教团的首领、基

督的代表、普世教会在现世的牧人;因此由于此职务，他在普世

教会内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接的职权，且得经常自由行使

之。

注释: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是圣伯锋的继承人，世界主

教团的团长，普世教会的牧人，天主教的最高领袖，梵帝冈独立

国的元首，罗马教区主教，西方教会的宗主教，意大利的首席主

教，罗马教省的省总主教。他在全教会享有最高的、完全的、直

接的职权，且得经常自由行使之。他的职位崇高，总揽全教会的

大权，可谓集全教会的立法、司法、行政权于一身。全世界的主

教、神父、教友，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接受他的指挥。

332 332 条 -1 项一罗马教宗由于其本人接受合法选举，同时已

被叔，圣为主教，而获得教会完满的及最高的权力。故此当选教宗

者，如已是主教，其接受的当时即获得此权力，如当选者尚非主

教，应立即叔，圣为主教。

注释:教宗必须符合下列条件，才能获得教会完全的最高权

力:

1.由合法选举而产生;

2. 当选人接受当选;

3. 同时己是主教。三条件完全符合才获得教会最高权力。

倘若当选者还不是主教，则应立刻接受祝圣，待祝圣后才获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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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权力。

2 项-教宗如辞职，其辞职得自由为之，且应适当表明，始

能生效，但不需要任何人接受。

注释:如教宗辞职，只要是自由辞职，又明白表示辞职的意

愿，不需要他人接受其辞职，辞职立即生效。

333 条 -1 项-教宗由于其职位，不仅享有对普世教会的抖333

力，而且对所有个别教会及其信众拥有职权的首位，借此，主教

们对托于他们照管的个别教会所有之正职权直接权力，一并得以

巩固和保障。

注释:教宗在全教会享有首席权。首席权的目的是维护教会

的合一团结。首席权是真正的治理权，直达全教会的每一主教和

信徒。它同时是正常的职权，即由基督制定而与职务相连的权

力。也是真正的主教权力，意思是，教宗是全教会主教，一如他

是罗马教区的主教。因此，教宗的权力，如同其他教区主教的权

力一样，包括立法、司法与行政权。最后，首席权是一种直接权

力，也就是说，教宗向全教会的主教和信徒行使此权时，不需要

假于他人，他可直接向每一位主教和信徒下达命令，而国家政权

不得干涉。

教宗的首席权不是限制地方教会主教的权力，而是巩固和保

护主教们在自己教区内所享有的本有、直接的职权。

2 项-罗马教宗在尽其普世教会最高牧人职务时，常与其他

主教们，而且与普世教会共融联合一起;但他有权按照教会的需

要，规定执行职务的方式，即由其个人或与主教们集体执行。

注释:教宗在尽最高牧人职务时，常借共融与主教们及普世

教会联合一起。正如教会宪章所说"为使主教职保持统一不分，

基督立定了圣伯锋为其他宗徒的首领，并在他身上建立了信仰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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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 (教会宪章， 18 , 2) 。

教宗虽常与其他主教们联合一起尽牧灵职务，但他有权按照教会

的需要，规定执行职务的方式，即由其个人或与主教们集体执行

此类职务。

3 项-对教宗的判决和法令，不得上诉或诉愿。

注释:教宗是教会的最高裁判者，他有权仲裁一切教会案

件，并接受教会一切案件之诉讼。教宗自己不受他人审判，因

此，凡教宗所作的判决和法令，不得上诉或诉愿。

334 条自教索在尽其职务时，主教们得以各种方法提供合作334

力量，其中有世界主教会议。除此以外，有枢机元老之辅佐，还

有其他人士，和按时机需要而设立的各种机构;这些人士和机

构，都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力，为所有教会的利益，依法律规定，

尽受付托的职务。

注释:教宗在执行其职务时，通常利用主教及枢机们协助处

理。主教们在世界主教会议中(法典 342 条……)及枢机在御前

会议中，以集体行为协助教宗(法典 353 条)。同时还有其他人

士及各种机构，以教宗的名义和权力，为所有教会的利益，依法

律规定，协助教宗处理职务。

335 条-宗应出缺或完全被阻时，在普世教会治理上，任何 335

事不可变史，但应遵守对这种情况所制订的法律。

注释:教宗位出缺(例如教宗死亡或辞职)或完全受阻(如

教宗生重病) ，在治理普世教会事上，不得有任何变更，而应遵

守为紧急状况所制订的特别法。

下列法条规定唯有教宗有权处理的事项:

1.召开大公会议 (338 条) ; 



2. 召开世界主教会议 (344 条) ; 

3. 成立地方教会 (373 条) ; 

4. 成立教省 (431 条 3 项);

5. 攫升枢机 (351 条);

6. 任命主教 (377 条 1 项) ; 

7. 成立主教团 (449 条 1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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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批准和制定圣事必要的有效要素 (841 条);

9. 制定婚姻无效限制(1075 条 2 项) ; 

10. 在婚姻禁令上附加元效的条文 (1077 条 2 项);

11. 为普世教会制定共同庆节与补赎日(1244 条 1 项);

12. 免除神职人员守独身的义务 (291 条);

， 13. 两领洗者的未遂婚姻的解除 (1142 条);

14. 一领洗与-未领洗者的未遂婚姻的解除 (1142 条) ; 

15. 对特殊人物的审判(1405 条) ; 

16. 教宗保留的祝福礼 (1169 条 2 项)。

第二节

世界主教团

DE COll.EGIO EPISCOPORUM 

336 条-世界主教团是以教宗为元首，以主教们为成员，借，336

圣事的祝圣，和在圣统制内与该团元首及其他成员的共融而纽

成，在世界主教团内，宗徒周继续存在;该团与其元首在一起，

而总不与其分离，便是普世教会最高全权的主体。

注释:世界主教团的组织，、好比有头有肢体的人身。头是教

宗，肢体是所有祝圣的主教。就如人身，头和肢体结为一体，但

头与股体，甚至肢体与肢体的位置，各有不同;同样，在世界主

教团的组织中，亦有一种阶级制度存在，普通称为教会体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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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统制。其实世界主教团就是宗徒团体的延续，因此它该同自己

的头常密切结合，总不能脱离头而独立。总之，世界主教团在教

宗领导下，形成全教会最高且圆满权力的主体。

教会宪章论"世界主教国内的彼此关系"说得好"世界主

教团的统一性，也表现在每一位主教与个别教会以及整个教会的

彼此关系上。罗马教宗对主教们和信友群众，是一个永久性的、

可见的统一中心和基础。每位主教则是其个别教会的有形的统一

中心和基础，这些个别教会都是整个教会的缩型，唯一的大公教

会就在它们中间，由它们集合而成。因此，每一位主教代表他自

己的教会，全体主教在和平相爱及统一的联系下，与教宗一起代

表整个教会" (教会宪章， 23 , 1)。

所应注意者，教宗对全教会有两种权力，一为单独行使其权

力，一为与世界主教团集体行使权力;而主教们对自己的个别教

会，得单独行使其权力，但对全教会，必须与教宗及其他主教们

联合一起，集体行使权力。

337 337 条 -1 项-世界主教团在大公会议中，以隆重方式行使

其对普世教会的权力。

注释:‘世界主教团对全教会执行其完全及最高权力时，有多

种方式。首先在大公会议中，以隆重方式集体行使其权力。

2项-同样权力的行使，是借着散居于世界之主教们的一致

行动，此行动因有教宗提出或自由接受，故形成真正的集体行

动。

注释:其次散居世界各地的主教们，透过一致行动行使其权

力，而此项行动是由教宗所提出或由其接受者，故成为真正的集

体行动。

3 项-世界主教团对普世教会集体行使职务的方式，由教宗

视教会的需要而选择并推行之。

注释:世界主教团在全教会集体行使其职务，但行使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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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则由教宗视教会的需要，选择并推行之。例如教宗宣布圣母

肉身升天、编集圣教法典。

338 条一 1 项-大公会议之召开，亲身或派人主持之，迁移、 338

中止或解散之，以及批准该会议的法令，悉由教宗一人作主。

注择:教宗对大公会议的权力为:

一-召开大公会议，指定开会地址及举行会议日期;

一-亲自主持会议或派代表主持;

一一迁移、中止或解散会议;

一一批准会议的法令;

2 项-教宗划定在会议中讨论的事项，并制定会议应守的程

序;对教宗所提出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教长们可另有增加，但仍

须教宗批准。

注释:一一指定会议中讨论的事项，及批准参加会议的教长

们所提出的问题。

一一制定在会议中应守的程序。

339 条 -1 项-凡属世界主教团成员的各位主教，有权利和 339

义务参与大公会议，并有表决权。

注释:凡属世界主教团的成员，即祝圣的主教，无论其为教

区主教或领衔主教都有权利和义务参加大公会议，并有表决权。

2 项-此外，没有主教职位的人士，教会最高当局亦可邀请

之参加大公会议，并限定其在会中的职务。

注释:此外，未祝圣为主教者，教宗亦可邀请他们参加大公

会议，并限定他们在会议的职务。

340 条-如在举行会议期间遇到圣座出缺，会议即依法停止， 340

直到新教宗下令，继续或解散该会议。

注释:如在会议举行期间，遇到圣座出缺，会议依法自动中

止，直至新教宗下令继续举行或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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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341 条 -1 项-大公会议法令，除非经过教宗借同与会教长

们的批准，并经教宗认可，且由教宗下令公布，无约束力。

注释:大公会议的法令，虽经教宗及会议教长批准，尚无约

束力，必须再由教宗另外认可并下令公布，始生效力。

2项-世界主教团，依照教宗所提出或自由接受的方式，以

集体行动所颁之法令，亦需同样之认可及公布，才有约束力。

注释:世界主教团，依教宗所指示的方式或主教们提议而由

教宗接受的方式，以集体行动，所制定之法令，亦应由教宗认可

及公布，始有约束力。

第二章

世界主教会议
DE SYNODO EPISCOPORUM 

所谓"世界主教会议"，梵二大公会议在"主教在教会内牧

灵职务法令"中有所说明"由世界各地，按照罗马教宗所定之

方式与办法所选之主教，对教会最高牧者在会议中，贡献有效的

协助，称为世界主教会议:此一会议既然代表全世界主教，同时

亦表示全体主教，在圣统共融中，共负关怀整个教会的责任"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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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条-世界主教会议，是由世界各地区所选出之主教定期 342

之集会，以促进教宗与主教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协助教宗，保全

并发展信德和道德，维护并加强教会的纪律，研究教会在世界上

行动的有关问题。

注释:世界主教会议是由世界各地所选出的主教，为了下列

主要目的定期集会:

一一促进教宗与主教们的联系;

一一主教们以他们的建议协助教宗保护并发展信德和道德，

维护并加强遵守教会的纪律;

一一研究有关教会在世界行动的问题。

教宗保禄六世在其自动手谕中明白指出:

一一世界主教会议是全教会主教代表的代表制度;是教会的

中心机构，即教宗的中心机构;

-一一是纯粹的顾问组织，不是立法或行政组织;

一一它没有经常的职务，如同罗马各圣部一样，它只有一个

常设的会议秘书处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669) 。

343 条-世界主教会议，是为辩论应探讨的问题并表达意愿， 343

并非解决问题，或对之制定法令;除非在某些事件上，教宗授与

表决权，当此情形，则须教宗批准会议的决定。

注释:世界主教会议，对研讨的问题，仅加以讨论并提出个

人的见解，而不作成结论或制作法令:除非对某些案件，有教宗

授权，方得作成决议。在此情形下，主教们所作的决议，应有教

宗的批准。

到4条一世界主教会议直接隶属于教宗权下，下列事项，由 344

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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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认为时机适合，召开会议，并指定会议地点。

2。批准依特别法所选拔会员的选举，并指派、任命其他会

员。

3。依特别法规定，在会议前适当时间内，制定应讨论问题

的主题。

4。规定议程。

5。 由本人或派他人主持会议。

6。 结束、迁移、中止及解散会议。

注释:世界主教会议直接隶属教宗权下，因此，惟有教宗有

权:

1 款:认为时机适合，召开会议，并指定会议地点:

2 款:对特别法所作的会员选举，加以批准，并指派、任命

其他会员;

3 款:在会议举行前，依特别法规定，于适当时期提出应讨

论的事项;

4 款:规定议程;

5 款:教宗亲自或派他人主持会议;

6 款:由教宗结束、迁移、中止及解散会议。

345 345 条-世界主教会议得为普通会议，在此会中讨论直接有

关普世教会利益之事，这种会议又可分为常会或非常会;世界主

教会议得为特别会议，在此会中处理有关某一地区或某些地区的

事务。

注释:世界主教会议分普通会议与特别会议。凡在会议中讨

论有关全教会的事务，称为普通会议;在会议中仅讨论某特定地

区或某些特定地区的事务，称为特别会议。

普通会议又分正常会议与非常会议。正常普通会议是有定期

的:每三年举行→次。非常普通会议，遇有特别重大问题需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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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临时召开之。例如一九六九年，临时召开非常会议(Chiap

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676) 。

346 条 -1 项-参与世界主教会议普通会议常会之成员，大346

多数是由各地区主教团，照大会指定的特别方式，为每次会议所

选出之主教;有的为该特别法所推任，有的为教宗直接所任命;

有的为该特别法所选任之圣职修会会士。

注释:本条一项是讲正常普通会议的成员:

一一正常普通会议的成员，大多数为主教，由各地主教团，

依世界主教会议特别法的规定，所选出的代表;

士。

一一其他成员，依上述特别法，所推派的代表;

-一一由教宗直接任命的成员;

一一-有的成员是依上述特别法的规定，所指派的神职修会会

2 项一世界主教会议非常会之召集，乃为讨论尽快解决的事

务，其中大多数会员为，依大会特别法因职务关系所指定的主

教，依大会特别法有的为教宗直接任命，有的为该会特别法选任

的圣职修会成员。

注释:遇有重大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则召开非常普通会

议，其成员的组成为:

一一成员大多数为主教，乃依大会特别法的规定，由担任特

别职务之主教代表出席会议。

一一由教宗直接任命之成员。

一一依大会特别法之规定所选任之神职修会成员。

3 项-世界主教会议特别会议成员，为依管理该会之特别法

律的规定，由为之召开的地区中所选出。

注释:法典 345 条谓，世界主教会议分为普通会议及特别会

议。特别会议之召开，不是针对全教会，而是针对特定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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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该特定地区的事项，故参予特别会议的成员，必须与该特别

地区有关，由该地区中选出代表。

347 347 条 -1 项-当世界主教会议由教宗结束后，会中受托之

主教或其他会员的职务亦告结束。

注释:世界主教会议，由教宗宣布结束后，在会议中担任职

务的主教及其他成员，其职务亦随之结束。

2项-如在召开世界主教会议后，或在开会期间，宗座出

缺，会议依法停止，在该会中受托会员之职务亦然，直到新教宗

决定解散或继续会议。

注释:如世界主教会议已宣布召开，或正在开会期间，宗座

出缺，会议立即依法中止，各会员在会议中所担任的职务亦立即

中止，直至新教宗决定解散或继续召开，则会议再度举行或决定

性解散。

348 到8 条 -1 项-世界主教会议应有常设之秘书处，由教宗任

命的秘书长主持之，秘书处并设有参议会，由主教们组成之，其

中有的是按照特别法之规定由世界主教会议选出，有的为教宗任

命，其任沪，于新会议开始时结束。

注释:世界主教会议应有常设之秘书处，秘书长由教宗任

命，秘书处并设有参议会，由主教们组成。主教参议，其中→部

分依大会特别法所选出，一部分由教宗任命。其任期至下次新会

议开始时结束。

2项-每次世界主教会议，应委派一个或数个特别秘书，由

教宗任命担任受托的职务，直到会议结束为止。

注释:每次世界主教会议召开期间，由教宗任命一个或数个

特别秘书，即临时秘书，直至该次会议结束，秘书职务亦告停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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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条-枢机组成特殊团体，有权依特别法选举教宗;枢机349

得以团体性行动协助教宗，即为处理比较重要的问题而被召集

时;或个别协助教宗，即由于所尽各种职务，帮助教宗管理普世

教会的日常事务。

注释:枢机团是天主教组织中最重要和最特殊的一种机构，

称为枢机团，因为是由一总的枢机组织而成。"枢机" (c田dinalis)

二字是由拉丁文"侃rdo" 演变而来，原意是门轴、户枢，意即重

要的关键。"枢机"二字的实际意义，是指政府中最重要而机密

的部门。天主教的枢机职位，乃是教宗以下最高的职位。枢机辅

佐教宗治理全教会，有权选举教宗。事实上，他们自己便是教宗

的候选人。

法典 349 条谓枢机团除有权选举教宗外，尚协助教宗处理全

教会的日常事务:

一一枢机以集体行动方式协助教宗，即被教宗召集集体处理

较重要的问题;

一一枢机个别协助教宗，就是担任各种职务，帮助教宗管理

全教会的日常事务。

350 条 -1 项-枢机团分为三等级:主教级，由教宗授以罗 350

马城郊教区街者，以及东方礼之宗主教而被列入枢机团者;其次

为司锋级及执事级。

注释:枢机团分为三等级·主教级、司锋级和执事级。主教

级枢机由教宗授予罗马城郊教区其为头衔，共有六个城郊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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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司锋级和执事级枢机由教宗授以罗马域内堂区或执事

区衔。

注释:司锋级和执事级枢机，由教宗授予罗马城内教堂或执

事区作为头衔。

3 项-东方礼之宗主教被摧升为枢机后，以其宗主教区为其

头衔。

注释:东方礼之宗主教一旦被摧升为枢机，仍以其宗主教区

为其头衔。

4 项-首席枢机以奥斯底亚教区为衔，同时也享用其已有的

教区衔。

注释:枢机团长，除保有原教区头衔外，尚领有奥期底亚

( Ostia) 为头衔。

5 项-在御前会议中，经由教宗批准的升迁方式，枢机可照

等级及摧升的先后，司锋级区机可转到另一街上，执事级枢机可

转到另一执事区衔，并且如在执事级上已满十年，亦可转到司锋

级。

注释:无论司锋级或执事级枢机，对其头衔教堂或头衔执事

教堂，都没有管辖权，只能在其教堂或执事教堂举行主教大礼。

如果某枢叫欲更换头衔教堂，应于御前会议中向教宗申请，经批

准后，方得转至新头衔教堂。但应遵守枢机等级及年资之先后，

换言之，司锋级之枢机，只能请求司锋级之头衔教堂，执事级枢

机只能请求执事教堂，而且年资高者有优先请求之权。

6 项-由执事级之升迁而转入司锋级的枢机，其位直应在其

后被升为司锋级枢机前。

注释:如果执事级枢机的年资满十年者，得请求转至司锋

级。如此一来，其年资超过在其以后升为司锋级之枢机，比如某

甲一九八 O年升执事级枢机，十年后转至司锋级枢机，凡在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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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O 年以后升为司锋级枢机者，其年资在某甲之后。

351 条 -1 项-摧升枢机者是由教宗自由拣选的男士，至少 351

已领司锋圣职，其学识与道德以及作事的才智皆超群出众，未升

主教者应接受主教祝圣礼。

注释:枢机之产生，依法典之规定，由教宗自由选任之，但

候选人必须是已领司锋圣秩的男士，同时还应有卓越的学识、道

德、虔诚，及作事之才智，皆超群出众。如当选枢机时是神父，

应尽快祝圣为主教。

2 项-枢机由教宗之谕令而产生，在枢机团面前公布，公布

后，即享有法定的义务及权利。

注释:枢机之正式成为枢机，并享有法定之权利与义务，是

在教宗当着枢机团面前公布摧升谕令后开始。此项公布仪式，不

必在御前会议举行，如同旧法 (233 条 1 项)所规定者。

3 项-摧升的枢机虽经教宗宣布，但其名"默存心中"者，

此时无枢机的任何义务，也不享有任何权利，但当其名为教宗公

布后，即应遵守义务，并享有权利，但其所享的席次权，始自

"默存于心"时。

注释:教宗任命某人为枢机，通常是在枢机团面前公布其名

字，不过有时为了特别原因(例如中国枢机龚品梅，因某原因未

公布其名)，只宣布摧升一枢机，但不公布其名，而将其名"默

存在心中"此时该枢机无任何义务与权利;自教宗日后公布其

名后才享有权利与义务，例如龚品梅枢机便是如此。

352 条 -1 项-枢机团团长，为枢机围的主席，被阻时由副 352

团长代替，正副团长对于其他枢机无任何治理权，而以同等者中

的首席对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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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枢机团中有正、副团长，团长是枢机团的主席。如果

团长受阻，则由副团长代替。正、副团长对其他枢机井元任何治

理权，大家一律平等，团长只是同辈枢机中的"首席"。

2 项-枢机团长出缺时，唯领有城郊教区衔的各枢机，在副

团长枢机，或其中资深者主持下，自他们中选一位作枢机团长，

并将其名呈递教宗，由其批准之。

注释:正团长、副团长是由罗马城郊的主教级枢机中经选举

而产生。如果正团长出缺，由副团长召集罗马城郊枢机们举行选

举，并由他们中选出→位为团长。如果正团长出缺，副团长又受

阻，则由他们中资深者主持选举会议，选出一位为团长。选出

后，应将团长的名字送教宗批准。

3 项-依 2 项同样方式，由枢机团长主持，选举副团长;副

团长选出，亦由教宗批准之。

注释:选举副团长时，由正团长主持会议，选出后，将其名

字送教宗批准。在选举正、副团长事上，东方礼之宗主教枢机，

元权选举及被选。

4 项-正副团长如在罗马域内没有住所，应取得之。

注释:正、副团长如在罗马城内没有住所，应取得之。

353 353 条- 1 项『枢机以集体行为协助教会至高牧人尤其在御

前会议中，此会议奉教宗命召开，并由教宗主持之;此会议，分

为常会及特别会。

注释:所谓"御前会议"是教宗以隆重方式召开枢机们开

会，并亲自主持会议。枢机们在此项会议中，以集体行为协助教

会最高牧人。另有一种集会，较不隆重，没有御前会议的形式，

是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开始的(也iappett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1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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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分为常会与特别会。特别会常是秘密进行，常会能

是都密的也能是公开的。

2 项-在御前常会中，得召集所有枢机，至少在罗马域中居

留者，为咨询某些重大事项，但在一般情况下，是为举行某些极

为隆重的活动。

注释:为某些重大问题与事项，在御前常会中，教宗召集所

有的枢机，至少居住在罗马城中的枢机，征询他们的意见。但在

一般情况下，是为举行某些极为隆重的活动。

3 项-由于教会特别需要，或为处理重大事件，得召集枢机

会体开会，称为特别御前会。

注释:为了教会的特别需要或为处理较重大的事件，教宗召

开全世界的枢机开会，是为特别御前会。

4 项-只有包括某些隆重典礼之御前常会可公开举行，即除

枢机外，教长们，国家使节及其他人士也应邀参加。

注释:前面说过，常会御前会议有时是公开的，除了枢机们

外，尚有教长、国家使节及其他人士参加，这类的御前会是为了

某种隆重典礼而召开。

354条-凡在梵蒂冈域及圣部或其他常设机构任职的枢机.354

满 75 岁时，奉劝他们向教宗辞职，教宗在审量一切后，予以处

理。

注释:凡在罗马教廷和梵蒂冈城的圣部及其他常设机构任职

的枢机，年满七十五岁者，被要求向教宗自动辞职。教宗在仔细

考虑后，通常接受他们的辞职。

355 条 -1 项-如当选·的教宗需要祝圣为主教，祝圣者为枢'355

机团长，团长被阻时，叔，圣权归副团长，如后者亦受阻，则归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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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主教级枢机。

注释:如果当选的教宗尚不是主教，必须祝圣为主教，而担

任这项祝圣任务者，为枢机团团长:如团长受阻则由副团长举行

祝圣礼。倘若正、副团长同时受阻(或出缺)，则由资深的主教

级枢机举行祝圣礼。

2 项-第一执事枢机向民众宣布新当选教宗的名字;并代表

教宗给教省总主教披带，或交给其代理人。

注释:执事级的首席枢机，有权向民众宣布新当选教宗的名

字;此外，还有权代表教宗将总主教披带 (palliwn) 披在省总主

教肩上，或交给总主教的代理人带去给总主教。

356 356 条-枢机们有责任与教宗密切合作;故此在教廷内尽任

何职务的枢机，只要不是教区主教，有义务居住于罗马城;管理

教区的枢机，每次丰教宗召，应赴罗马。

注释:枢机们有义务与教宗密切合作;因此，凡在教延担任

任何职务的枢机，都有义务居住在罗马城内;如所担任的是教区

职务，则居住其管辖的教区内。不过，管理教区的枢机，每次奉

教宗召叫，必须去罗马见教宗并听候指示。

357 357 条 -1 项-有城郊教区街或域中堂区衔的枢机，当其接

纳后，应以其建议和关怀，促进该教区或该堂区的利益，但对之

无任何治理权，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涉有关财物管理、纪律以及

圣堂之事务。

注释:以罗马郊区教区为头衔的枢机及以罗马城内教堂为头

衔的枢机，对各该教区或教堂，均无管辖权，不可干涉它们的财

物管理、纪律及圣堂之事务;但应加以关怀、促进其利益。

2项-在罗马城外，或在自己教区外居住之枢机，对其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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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务，不隶属于居住地教区主教治权之下。

注释:住在罗马城外，或住在自己教区外的枢机，关于他个

人之事，不受当地主教之管理。旧法时代，枢机享有一连串的特

权，新法不再明文提及，因为他们的那些特权，一般说来，与主

教的相同 (C佣IDlUnieationes ， 1982 , P. 184 , Can. 290 , n. 7 ; 

αn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714)。新法典只记载枢机的特

权为:

1.法典 967 条 1 项:在全世界昕告解;

2. 法典 1405 条 1 项 2 款:枢机只受教宗审判;

3. 法典 1558 条 2项:枢机为证人时，得选择询问之处所;

4. 1242 条:枢机死后得埋在自己的圣堂内。

358 条-枢机受教宗委托，以教宗身份参与某种隆重典礼或 358

集会，即为教宗亲身代表，犹如教宗第二;当以特使身份，受托

执行某项牧灵职务时，仅对限于教宗所委托的事务有权。

注释:有时为了隆重典礼或集会(例如世界圣体大会)，教

宗本想亲自参加，但因分身乏术，或健康关系，不克亲自前往参

加，于是委托一位枢机代表教宗，犹如教宗第二，前去参加。有

时为执行牧灵职务，以教宗特使身份参加时，则其权力仅限于教

宗所委托之事。

359 条-宗座出缺时，枢机团在教会内享有特殊法所给予的359'

权力 o

注释:宗座出缺时，枢机团在教会的权力，由特别法规定

之;特别法是教宗保禄六世，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所颁布的

"选举罗马教宗"通谕 (Rom剧。 pontifici eligendo)。但教宗若望保

禄二世于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颁"普世天主子民"通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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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有六点新意:

第一点:选举教宗的场所仍然在"西斯汀"圣堂，但参与选

举教宗的枢机主教们则住宿在梵蒂冈城内新建的"圣玛尔大之

家"任何与选举教宗的秘密会议元关的人，都不准进入这个住

所。枢机主教与外界的隔离必须严格执行，投票选举教宗的"西

斯汀"圣堂尤其严禁任何无关的人走近。

第二点:从今以后，唯一的有效选举教宗的方式是投票。先

前另外两种可能的方式，即全体选举人以鼓掌欢呼形式表示赞同

通过的方式，以及折衷让步方式，从今起停止使用。

至于当选票数，至少要得到在场选举者三分之二的票数。如

果选举人无法分成三等分，则需要多出一票才能有效。

第三点:新法令再度肯定保禄六世教宗所规定的，在召开选

举教宗秘密会议当天，凡是不满八十岁的枢机主教，都有权利参

加选举，选举人的数目不能超过一百廿人。

第四点:参加选举教宗的枢机主教以及和这项工作有关的人

员，对枢机主教聚会讨论选务的内容，以及对选举的过程和结

果，都有严格保密的绝对义务，不论在选举前，选举中或选举

后，都必须遵守这项义务。

第五点:新法令肯定过去的作法，在举行秘密选举教宗会议

之前，敦请两位德高望重，有教义素养的神职人员，向出席选举

教宗的枢机主教们发表两篇默想劝勉的话，让他们重视自己所负

的重任。

第六点:罗马教宗的合法选举人是枢机团的成员。枢机主教

们是生活在世界各地，属于各种文化的地方教区主教，他们所表

示的意见和所选出的罗马主教，正是代表全球普世教会的"罗马

教宗"0 (见善导周刊，一九九六年三月三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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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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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ω 条-教廷是教宗通常用以处理普世教会事务者，即以教 360

宗名义和权力任职，促进全教会的利益并为之服务，它包含国务

院或教宗事务院，教会公共事务委员会、圣部、法庭以及其他机

构，其组织和权限皆由个别法律规定之。

注释:教廷是教会行政的中央机构，辅助教宗处理整个教会

的事务。按照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一九八八年六月廿八日颁布的善

牧宪章制定，现行教廷组织制度于下:

一、国务院:以国务卿为首，设有:

1.一般事务组:由副国务卿主持。

2. 外交事务组:由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主持。

二、九个圣部:

1.教义部:维护教义的完整性。

2. 东方教会部:管理东方天主教会人事。

3. 礼仪及圣事部:督促及推行教会礼仪及圣事事宜。

4. 册封圣人部;负责圣人列品案件。

5. 主教部:处理拉丁教会教区之建立，及主教之任命事宜。

传信部之权限除外(副设拉丁美洲委员会)。

6. 万民福音部(宣道部或传信部):指挥并协调全球福传工

作及传教士的合作。东方教会部的权限除外。

7. 圣职部:负责有关教区司锋及执事本身及牧职事务。但

教区主教及主教团之权利不变(附设艺术品史迹委员会)。

8. 修会部(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部):推行及督导拉丁

教会内的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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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部(修院及学院部):关怀修院教育，并促进和管理

天主教学院。

三、三个法院:

1.圣赦院:处理内心界及大赦事务。

2. 最高法院:除负责教会最高法院之工作外，促使在教会

内依法处理法务。

3. 圣轮法院:教会之上诉法院，协助下级法院事务。

四、十二个委员会:

1.平信徒委员会。

2. 基督徒合一促进委员会。

3. 家庭委员会。

4. 正义与和平委员会。

5. 一心委员会(慈善及爱德工作)。

6. 移民及观光委员会(照顾移民及观光客之灵修)。

7. 医疗事务委员会(为病人及医护人员之牧灵)。

8. 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

9. 宗教协谈委员会(与非基督教宗教人士交谈)。

10. 无信仰者协谈委员会。

11.文化委员会(促使文化对福音开放、科学、文学及艺术

人士致力于真、善、美)。

12. 大众传播委员会。

五、三个局:

1.教廷财务局(教宗出缺时，管理教廷财务)0

2. 宗座财产管理局。

3. 圣座经济事务局。

六、二个处:

1.教廷内务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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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宗礼仪处。

其他附属机构:梵蒂冈印刷所、梵蒂冈出版社、罗马观察报

(日报、周刊及月刊)、梵蒂冈电台、电视中心。

此外，尚有:俄国委员会、中央神学委员会，以及人类发展

委员会等组织。

361 条-在此法典内称宗座或圣座，不但指教宗，也指国务 361

院，教会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教廷机构，但事务本身或上下文

另有所指者不在此限。

注释:本法典内称宗座或圣座，不但指教宗，也指国务院及

其他教廷机构，但从事务性质或上下文另有所指者，不在此限。

由事务性质得知"圣座"或"宗座"是单指教宗者:

1.法典 359 条:宗座出缺时;

立法典 378 条 2 项:对主教候选人的资格，由宗座作最后

决定;

3. 法典 380 条:当选主教者向宗座宣誓效忠;

4. 1698 条 1 项:对婚姻未遂之事实，及有无给予豁免之正

常理由，惟宗座得认定之。

第五章

教宗使节
DE ROMANI PONTIF1CIS 皿G.A:咽S

362 条-教宗有天赋和独立之权利，委任并派遣使节，到不 362

同之国家或地区的教会，或同时派往各该国家及政权;同样有权

利，循照国际法有关派遣及召回使节之规定，调遣及召回派往各

国之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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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教宗有权任命及派遣使节，此项派遣，能是仅对各国

或地区的个别教会也能是针对国家和政权以及该地的教会而派

遣。此项权利是天赋的，不受任何国家政权的干涉。教宗不但有

权概遣使节，同时有权调离或召回。但任命或调离或召回派驻国

家之外交使节，则应依国际法办理。

363 363 条 -1 项-教宗使节之职务是以固定方式，驻在被派往

之地区教会及国家政权，代表教宗处理事务。

注释:教宗使节的职务是以固定方式，代表教宗处理驻在地

的教会及国家政权之事务。

专门处理驻在地的教会事务之使节，称为宗座代表;同时处

理驻在地的教会事务及国家政权的外交，称为首席大使 (nunti

us) 、大使 (pro - nuntius) 及公使( Ìnternuntius )。首席大使是指

教宗使节有权在驻在国担任使节团团长，大使则无此权。此外，

教宗使节中，尚有代办，是较次级的使节。

教宗有时派遣宗座观察员，担任特别任务。担任大使级的使

节通常都晋升为总主教。

2 项-负教宗使命出席国际会议、或讨论会或集会的代表或

观察员、系代表宗座。

注释:教宗不但针对国家派遣使节，也对国际组织派遣代

表。例如 ONU 联合国、 FAO 粮农组织、 UNESCO 联合国文教组

织、欧洲议会等，也派遣代表参加国际会议，或讨论会或集会。

364 364 条一教宗使节之主要任务是，逐日加强并促进宗座与地

区教会之间的团结，故此下列事项为教宗使节的权限:

1。 向宗座报告有关地区教会的状况，和一切关于教会生活

及人灵利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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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维护主教行使合法权力的前提下，以行动和建议协助

当地主教。

3。加强与主教团的联系，提供各方面的协助。

4。有关任命主教之事，将候选人名单呈递圣座或提名候选

人，对将晋升者，按宗座所定规则作调查手续。

50 努力推动有关民族之间的和平、进步与合作之事。

6。协助主教们在天主教与其他教会或教会团体之间，甚至

与非基督宗教之间，推行适当的交往。

7。在国家行政首长之前，与主教们协力维护有关教会及宗

座使命之事务。

80 此外亦行使宗座委任的特别权力，并完成其他命令。

注释:教宗使节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并促进宗座与地区教会之

团结。下列事项为教宗使节的权限:

1 款:向宗座报告有关地区教会的状况，和一切牧灵工作及

传教的活动。

2款:在不妨碍主教的合法权力下，以行动和建议协助当地

主教。

3 款:加强与主教团的联系，提供各方面的协助。

4款:对有关任命主教之事，宗座使节有义务将候选人名单

呈送圣座，或提名候选人，并调查候选人的资格，向圣座报告0

5 款:努力推动各民族间的和平、进步与合作。

6款:协助主教们与其他非天主教教会团体，作适当之交

往。

7 款:在当地政府前，与主教们协力维护教会及宗座的权

益。

8 款:宗座使节应完成宗座所委托的其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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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365 条 -1 项-同时亦在所驻国家，依国际法的规定，担任

外交职的教宗使节有下列特殊任务:

1。促进并培植宗座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

20 处理教会与国家交往上所有的问题;并以特别方式订立

政教协约或其他类似协约，并使之实施。

注释:宗座使节的外交任务:

1 款:促进并培养宗座与国家政府的关系。

2 款:处理教会与国家有关的问题，并订定政教协约或其他

类似协约，并使之实施。

2 项-在进行 1 项所列事务时，教宗使节，视环境所需，切

勿忽略询问该地区主教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将事务之进展通知主

教们。

注释:在进行上述一项之事时，教宗使节务必询问当地主教

们的意见，并将事情之进展通知主教们。

366 366 条-由于教宗使节取务的性质，因此:

1。教宗使馆除婚礼之举行外，不受教区主教治权的管辖。

2。教宗使节在可能范围内通知教区教长后，得在使节区内

之所有圣堂举行礼仪，含用主教典礼在内。

注释:由于教宗使节职务的性质，因此:

1 款:教宗使节的职务，不受当地主教之管辖，但举行婚礼

除外。

2 款:教宗使节，如果可能，先通知地区教长后，得在所有

圣堂内举行礼仪，连主教典礼在内。

367 367 条-宗座出缺时，教宗使节职务并不中止，除非宗座诏

书另有规定;但在完成使命后，或通知召回令后，或辞职被教宗



第二奉天主子民 281

接受后，职务即中止。

注释:宗座出缺时，教宗使节的职务并不中止，除非宗座诏

书另有规定。宗座使节职务的中止计有:

一一使命完成:

一一接到召回令:

一一辞职照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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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地区教会及其组织
DE ECCLESIIS PARTICULARIBUS 
DEQUE EARUNDEM COETIBUS 

第一题

地区教会及其权力

DE ECCLESIIS PARTICULARIBUS 

ET DE AUCTORITATE IN IISDEM CONSTlTUTA 

第一章

地区教会
DE ECCLESllS PARTICUIARIBUS 

368 368 条-地区教会系由之并在其内存在的统一而唯一的天主教

会。其中首要者为教区，与此类似者有自治监督区、自治会院区、

宗座代牧区及宗座监牧区，以及国定建立的宗庄署理区。

注释"地区教会"一词在大公文献中译为"个别教会"。个

别教会是整个教会的缩型。唯一‘的天主教会存在于个别教会中，

并由个别教会集合而成(教会宪章， 23; 1)。个别教会的实际意

义就是教区。与教区类似者尚有:自治监督区、自治会院区、宗

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以及固定建立的宗座署理区。上述五种

个别教会，除另有规定外，都与教区类似，或称与教区有同等法

律地位者。

法典 368 条的但书"除非另有规定" (nisi aliudωInstet) ，是

指"事项的性质或法律的规定" (ex natura rei aut ex juris praescrip-

10) 所谓"事项的性质"是说与教区相同的团体，必须具备形成

教区的三个要件:自己的牧人(主教)、司锋、教友团体 (αllap-



第二卷天主子民 283

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767) 。所谓"法律规定"是指类似

教区的同等法律地位，不为宗座所制定的章程所排除。在章程中

指明监督的职权 (αnappet恼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767) 。

369 条-教区乃天主子民之一部分，托付给主教在司锋们协369

助之下所牧养;他们依附自己的牧人，借着福音及圣体在圣神内

结合，组成地区教会;因此至一、至圣、至公，传自宗徒的基督

教会，的确在地区教会内，)备在而运作。

注释:教区是天主子民之一部分，托付给主教在司锋们协助

下所牧养。因此，教区不是从整个教会中划出一地区或行政区，

让主教在那里当地方行政长宫，而是主教在司锋们合作下，牧养

信友团体，主教是信友团体的牧人。所以，教友们应尊重主教为

其牧人，并由主教借福音及圣体在圣神内集合起来，而组成地方

教会。如此一来，至一至圣至公及传自宗徒的基督教会，的确在

地区教会内临在及运作。

370 条-自治监督区或自治会院区，是天主子民的一部分，370

是在一地区内成立，因特殊环境而托给某一监督或院长管理，他

有如教区主教，以该区的本有牧人身份治理之。

注释:自治会院区，不属任何教区管辖、它有自己的信友团

体，由院长以本有牧人的身份治理所辖地区。自治会院区现有十

五个，其中十一个属本笃会。例如圣保禄自治会院区、 Montecas

sino 自治会院 Subiaco 自治会院区等。

自治监督区亦不属任何教区管辖，它有自己的信友团体，由

监督以本有牧人的身份管理之。所应注意者，自治监督区与自治

社团不同(法典 294 - 297 条)。例如意大利的l.oreto 自治区、

Pompei 自治区。自治区的监督通常是名誉主教( Chiappe忧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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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法典注释， 1772)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为了宗

教、文化及教育的目的，在耶路撒冷成立了类似自治监督区，名

曰耶路撒冷圣母中心 (Chiappe忧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1772) 。

自治监督区及自治会皖区的监督及院长，如同教区主教一

样，拥有本有职权。

371 371 条 -1 项-宗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是天主于民的一

部分，因特殊环境而未成立为教区，委托宗座代牧或宗座监牧牧

养，并以教宗名义治理之。

注释:宗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是传教区的制度，管理天主

子民的部分，代牧区由宗座代牧管理。宗座代牧普通为祝圣的主

教，其所辖之区域，或因信友人数不多，或因财务不能自足，或

因代牧区的必须建筑尚不完备等原因，而未成立教区。

宗座监牧区是因传教工作尚在筹划期间，一切都很简单，故

只成立监牧区，待其稍具规模，即升格为代牧区。监牧区的负责

人，通常不是祝圣的主教。代牧或监牧的权力，属代理职权

(pot臼tas ordinaria vi佣ria) ，以教宗的名义管理托付自己的个别教

会。

2 项-宗座署理区是天主子民的一部分，因为特殊而非常重

大之理由，未经教宗成立为教区，而将牧养之事托给宗座署理照

管，并以教宗名义治理之。

注释:宗座署理区是因应非常的环境而成立的个别教会。此

类非常环境多半是因国家政治因素，无法成立正式教区，而将牧

养教民之事托付宗座署理照顾，并以教宗之名治理之。故宗座署

理之权力，如同代牧、监牧一样，只是代理职权。

宗座代牧区及宗座监牧区和宗座署理区的分别，是由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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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环境不同:前者是因信友团体不多、财务及硬体建筑不

足，后者是因政治原因 (C侃mnmication四 1986 ， P. 68 , Can. 6; 

0世叩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774) 。

372 条一 1 项-为使一部分天主于民成立为教区或地区教会， 372

通常应划出固定的地区，句其中包括在该区内居住的所有信徒。

注释:为成立教区或个别教会，通常应划定地区范围，使在

地区内的信徒，均属该区主教管辖。因此在正常情形下，全教会

的教区或个别教会都是属地的。而且在同一地区内，不得有两个

教区或两个有正职权的独立主教。拉特郎第四次大公会议(一二

一五年)明文规定，绝对禁止在同一城或同一教区有两个主教，

因为一个身体有两个头，是个怪物 (Can. 9) 

2 项-不过当教会最高权力，聆听有关主教团意见后，如认

定为某地区有利益，可在该地区因信徒礼仪或其他类似理由，成

立不同的个别教会。

注释:不过，在今日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频繁，上千万人口

的大城市，不在少数，而且同一城市中的人，有各种不同的言

语、不同礼俗、不同民族、不同礼仪的久，对这些不同的人，如

采行同一牧灵方式，必然遭遇不少困难。因此本条二项特别规

定，为了教民的益处，在与有关主教团商议后，教宗有权在同一

地区成立不同的教区，专门负责某礼仪，或国籍，或语言的信

友。此种教区称为属人教区。

373 条-只有教会最高权力能成立个别教会;当其合法成立 373

后，即依法享有法人之身份。

注释:唯有教宗有权成立个别教会;凡是合法成立的个别教

会，都享有法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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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374 条 -1 项声任何一个教区或其他个别教会，应划分为不

同部分或堂区。

注释:任何教区或个别教会，都应划分为堂区。但在划分堂

区前，教区主教必须先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法典 515 条项)。

2 项-为借共同的行动推行牧灵工作，可联合几个临近的堂

区成为特别的组合，如总锋区即是。

注释:为共同推行牧灵工作，可成立总锋区，即联合临近的

数个堂区组合在一起，彼此相互合作，相互研究推广牧灵的工

作。总锋区不是法人。

第二章

主教
DE EPISCOPIS 

第一节

主教通则

DE EPISCOPIS IN GENERE 

375 375 条 -1 项-主教是由天主制定继承宗徒位者，借踢于他

们的圣种被立为教会中的牧人，使之成为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

的司祭和治理的服务者。

注释:主教们是继承宗徒位者，这是天主制定的制度。主教

们也是教会中的牧人，同时成为教义的导师，神圣敬礼的司祭及

担负起治理个别教会的职务。

2 项一主教们一经祝圣，就同时接受圣化、训导及治理的职

务，但此类职务就其本质言，非与世界主教团元首及其成员保持

圣统之共融则不能执行。

注释:教会宪章强调"神圣大公会议确认，在祝圣主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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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圣秩圣事的圆满性，这在教会的礼仪习惯中并按教父的说

法，称为最高的司祭职、神圣职务的顶点。视圣主教时，连同圣

化的职务，也授予训导及管理的职务。不过，这些职务，按其本

质，只有在与主教团体的首领及成员有系统的共融下，才能运用"

(教会宪章， 21 , 1)。本条 2项采用宪章的说法，但加以简化。

376 条-受委托照顾一个教区之主教，称为教区主教;其余376

称为领衔主教。

注释:主教分为教区主教及名誉主教。凡担任一个教区的牧

灵工作者，称为教区主教。在教会担任其他职务者，称为名誉主

教。所谓名誉主教，是指他的头衔是一个不存在的教区的名字。

不过，现在名誉主教的头衔，应少使用。退休的教区主教只保留

其本教区荣休主教名义(法典 402 条 1 项)，助理主教及其他地

区主教不再授予名誉主教头衔(Chiappe扰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789) 。

万7 条 -1 项-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选出的主教。 377

注释:教宗有权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依法选出之主教。例

如德国、奥国、瑞士尚有若干教区的主教是经由教宗批准;在其

他拉丁教会，所有的主教直接由教宗任命 (α1Îappetta L. :天主
教法典注释 1791)。

2 项-至少每隔三年教省内的主教们，或视，环境需要，主教

团的主教们共同商议以秘密方式作一个名单，载明适合主教的司

锋或度献身生活会成员，呈递宗座。但仍应保持每位主教个别推荐

之权利，即他将认为堪当并适制性教的司锋之姓名，呈报宗座。

注释:教宗有权自由任命主教，但教宗为确定主教侯选人的

资格，通常采取下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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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教省的主教们或因环境需要，由主教团的主教们至少

三年一次，将有资格当主教的司锋，列一名单呈送圣座，名单

中，不仅列出教区司锋，也要列出献身生活的会士司锋。此条虽

未指名使徒生活团的神职司锋，似乎亦可列出。

2. 每位主教有权个别向宗座推荐有资格当主教的司择。

3 项-除另有合法规定外，每次要任命一位教区主教或助理

主教时，教宗使节向宗座推荐分别调查过的三人，并向宗座报

告:自己的愿望，教省总主教及属于同一教省的主教们或共同集

会的主教们的建议，以及主教团主席的建议;再者，教宗使节应

聆听参议会某些议员或座堂总参议会的意见，并且如认为有益，

也秘密地个别询问修会和教区的圣职人员，及智慧超众的平信徒

等的意见。

注释:除非另有规定，关于任命教区主教或助理主教事，由

宗座使节向宗座提出三名候选人，并将三名候选人的资格调查的

结果，一并呈送宗座:

一一教宗使节的愿望，省总主教及省属主教们的意见，或全

省主教们共同集合时所提出的建议，及主教团主席的意见;

一一此外，教宗使节向主教候选人同教区的参议员或主教座

堂参议会的某些议员询问，所得到的答复。

一一教宗使节，如认为有益，尚可秘密地个别地询问某些教区

司锋及修会司锋的意见，甚至询问正直虔诚、才智出众的平信徒，

请他们提供有关候选人的品德、才学、为人处事方面的材料。

4项-除另有合法安排外，教区主教认为应为自己教区设辅

理主教时，应向圣座呈递至少三位适合于此职务的司锋名单。

注释:关于任命辅理主教事，除另有合法安排外，教区主教

自己得挑选三名候选人呈送圣座。但教宗并无义务任命主教所指

定的三人之一，他也可以任命名单外的其他司锋担任辅理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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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今后不再授予国家政权任何选举、任命、推荐或指定

主教的权利及特息。

注释:从今以后，教会最高当局不再如同过去一样，授予国

家政权任何选举、任命、推荐或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恩。这是梵

二大公会议主教们的一致意见"大公会议声明，任命主教，设

立主教，是教会合法当局本有、特有、独有的权利。为此，为维

护教会的自由，并为更易于推行信友的利益起见，神圣大公会议，

希望，此后不再让给任何政府拣选3 任命、推荐、指定主教的权

利及特思。……并请某些政府，与宗座交涉之后，自动放弃他们

目前因条约或习惯所享的上述权利或特恩..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

职务法令，却， 1- 2) 。

378 条 -1 项-适于主教职之候选人必须 378

10_ 信德坚固、品行良好、虔诚、有救灵之神火、、智慧、明

智及人品皆超群出众者，并具有适于尽此职务的其他才干。

20 享有良好名誉者。

3。 至少有三十五岁者。

4。晋升司锋圣秩至少五年者。

5。在宗座承认的高级学府获取圣经、神学或教会法博士学

位，或硕士学位者，或者至少精遇，这些学科者。

注释:本条一项扼要地指出主教职候选人必须具备下列条

件:

1 款:候选人应有学问、道德、健康的身体、办事的才干

等。

2 款:有良好的声誉。

3 款:至少年满卅五岁。

4款:已当神父至少五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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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款:应是圣经或神学或教会法博士，或至少硕士，或精通

上述学问。

2 项-对候选人的资格，由宗庄作最后裁定。

注释:对候选人的资格由教宗作最后裁定。

379 m条-除为正当阻碍所限外，被提升为主教者，接到宗座诏书

后，应在三个月内接受主教叔，圣礼，并且应在其就职以前为之。

注释:主教候选人于接获教宗任命诏书后，于三个月内应被

祝圣为主教，除非有正当理由受阻，无机会接受祝圣。其次，未

被祝圣前，不得至教区举行就职典礼。

380 380 条-被提升者在依法就职以前，应按宗座批准的格式作

信德宣言，并宣誓效忠宗座。

注释:被提升为主教者，在就职前，应依照宗座批准的格

式，在教宗代表前作信德宣言;同时宣誓效忠教宗。

第二节

教区主教

DE EPlSCOPIS DIO配因，ANIS

381 381 条一 1 项-教区主教在委托给自己的教区内，拥有一切

为尽牧职所需的，直接的正职权，但依法或由教宗法令所保留于

教会最高权力，或其他权力的案件除外。

注释:前面说过，负责一个教区的牧灵工作者，谓之教区主

教 (376 条) ;在托付自己的教区内，主教享有一切为尽其牧职所

需要的权力。教区主教的权力是正职权，又称职权，即"依法与

职务相连的治权" (131 条 1 项)。

教区主教以自己的名誉治理教区，但应在教会最高当局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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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行使其治权。梵二大公会议说得非常明白"善牧职

权……完全交给了主教们，他们不是教宗的代理人，因为他们享

有其本有的权力，真真实实是他们所属民众的主管人" (教会宪

章， 27 , 2) 。

教区主教的权力是直接的，即在执行其权力时，排除第三者

从中干涉。但依法或由教宗保留于教会最高权力或其他权力者的

案件除外。

2 项 -368 条所言其他信友团体的监理人，在法律上与教区

主教相同，但事情本质或法律之规定另有所示者不在此限。

注释:法典 368 条谓其他信友团体的教长与教区主教有同等

权力，所谓"其他教长"是指自治区监督、自治会院院长、宗座

代牧、宗座监牧和固定成立的宗座署理区的宗座署理。上述五种

教长，在法律上，与教区主教相同，但事件性质或法律另有规定

者除外。

所谓"事件性质"是指上述教长有时不能作教区主教所作之

事，例如未祝圣拘主教者不能授予他人圣秩(1012 条)。

所谓"由法律之规定"，是说上述教长与教区主教有时有所

不同，例如法典 4∞条:教区主教应亲自向教宗述职，宗座代牧

可委派住在罗马的司锋代为述职;而宗座监牧元此责任，此都

?为法律所规定"。

上述五种教长与教区主教有同等权力:即职权及直接权力。

但自治区监督和自治会院院长的职权，为本有的，其他三种教长

的职权是副职权 (potestas ordinaria vicaria)。因为他们是以教宗的

名义治理他们的个别教会。

关于教区署理，本条 (381 条 2 项)未将其列入与教区主教

相同的教长之中，因为他是临时性的，不过，根据法典 427 条 1

项之规定，教区署理的义务与权利与教区主教同"但不包含事

件性质或法律所不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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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382条 -1 项-被提升的主教在依法就职前，不能行使委托

于自己的职务;但能行使受提升时在该教区已有之职务，但应遵

守 409条 2 项的规定。

注释:教会法典对教区主教及本堂神父特别规定，必须正式

就职方能行使其职务;而且未正式就职丽执行治权行为，其行为

元敖。因此本条特别强调，被提升为主教者，未就职前，禁止行

使委托于自己的职务。不过，当事人未被提升为主教前，在该教

区巳担任某职务者，在未就职前，可继续执行。如辅理主教，在

教区主教在位时，以副主教或主教代表身份所享有之一切职权及

代行权，于教区主教出缺时，仍可继续行使 (409 条 2 项)。因此

上述辅理主教，如果被提升为教区主教，在正式就职前，得继续

行使其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之职。

2 项-除为正当阻碍所限外，被提升为教区主教者，在接到

宗座诏书后，如尚未叔，圣为主教，应在四个月内，如已貌，圣，应

在两个月内依法就职。

注释:关于就职的期限，本条二项有明文规定:如被提升为

主教者，是未被祝圣的主教，于接获宗座任命书后，四个月内应

举行就职典礼。如已是主教，则于两个月内应举行就职典礼。

3 项-主教就职时，在其教区，由其本人或代理人，将宗座

诏书出示参议会，由秘书长当面记录，或在新成立之教区，将该

诏书展示给聚集在主教座堂内的圣职人及民众前，且由在场之长

老司锋登记在案。

注释:主教举行就职典礼时，由其本人或委由代理人，将教

宗任命书出示教区参议会，并由秘书长当面记录下来。如果在新

成立之教区举行就职典礼，则将教宗任命书展示参加典礼的神职

人员及信众，并由在场资深的司锋记录之。

4 项-主教就职礼极宜在主教座堂内，有圣职人及民众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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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礼仪行动同时举行。

注释:法典规定举行就职典礼的地点，宜在主教座堂内，不

过，如主教座堂不够大，或参礼者太多，可选择较大的广场举行

典礼。新主教就职是件大事，故应广邀全体神职人员及信友或教

外朋友参加典礼，以收宣传之效。

383 条 -1 项一教区主教在尽其牧人职务时，应对所有委托 383

照管的信徒，无论属于何等年龄、身份及国籍，在区内定居者与

暂时居住者，皆表示关怀，并对因生活环境不能充分受到正常牧

灵照顾者，以及远离宗教生活者，以宗徒之精神对待之。

注释:牧灵工作是教区主教最重要的职责。牧灵的范围包括

一切在自己教区内的人:

1.对一般信友，无论其是何种年龄、何等身份及国籍。常

住教区者或暂时停留者，都应表示牧灵的关怀。

2. 对生活在特殊环境中的信徒，因得不到正常牧灵照顾，

主教应特别关心他们，使之得到应有的牧灵照顾。例如穷人、病

人、老人、年轻人、工人、农民、坐监的犯人、移民、观光等，

主教应使每一种人获得牧灵的照顾。

3. 对远离宗教生活的人、冷谈教友、背弃信仰的人、加入

克神派者，应以宗徒之精神对待之。

2项-如在自己教区内有不同礼仪的信徒，应借该礼仪之司

锋或堂区，或借主教代表，照顾其属灵的需要。

注释:假如在自己教区内有不同礼仪的信友，主教应设法成

立不同礼仪堂区或至少委派不同礼仪的司锋或主教代表，照顾他

们灵魂上的需要。

3 项-对与天主教会没有完全共融的弟凡们，应培养教会所

了解的大公主义，以仁厚及爱德对待之。

注释:对在非天主教会领洗的弟兄们，应多与他们交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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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对待之。

4项一应视未领洗者为在主内托付给自己的人，使基督的爱

照耀他们，在众人前主教应是基督的见证人。

注释:对未领洗的外教人，亦应以基督博爱的精神，关心他

们，在众人前，主教应是基督的见证人。

.584 384 条-教区主教要特别关心司锋，要聆听他们有如助手和，

参议，保护其权利，设法使之尽其身份上的责任，为之提供滋养

知识和灵修生活所需要的方法和机构;同时要提供司锋合理之生

活费，和依法规定的社会保险。

注释:教区主教对在其教区工作的司锋，应特别关心，视他

们为必要的助于与顾问。"主教应甘心听取司锋们的意见，而且

要参考他们的建议，与他们讨论有关教区牧灵工作上的需要，以

及有关教区利益的事项"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7 , 1)。

教区主教应保护司锋们的权利，设法使之尽他们的责任，为

司锋们提供增加知识与牧灵生活的方法。同时应提供司锋们合理

的生活费，及依法规定的社会保险。

385 385 条-教区主教要尽力培养各种圣职及献身生活的圣召，

特别关心司锋及传教士的圣召。

注释:主教应竭尽所能培养圣召，包括教区神职圣召、修会

圣召、使徒生活团的圣召、传教士圣召。

386 386 条 -1 项-教区主教应向信徒们讲授并解释该信的和度

生活的信德真理，屡次要亲自讲道:并应设法仔细遵行法典对圣

道职务，特别是弥撒中讲道及要理讲授的规定，为将整个基督教

义传于众人。

注释:在主教的主要职务中，首推宣讲真道，因为主教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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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的先驱，拥有基督的权威，是法定的导师，应向所属信友宣讲

当信的道理与当守之道德。凡法律规定有关圣道职务，尤其是弥

撒中讲经 (767 条 1 项) ，及要理讲授，务必切实遵守，应有系统

地将整个基督教义传授所属教民。

2 项-要以适当的方法，坚定保护当信道理的统一与完整，

但对真理的加深研究，应准予相当的自由。

注释:主教应设法利用合乎时代的方法宣扬教义，并坚定维

护真理的统一与完整，不过，对研究真理的人，应给予相当的自

由。

387 条-教区主教应切记有责任在爱德、谦虚以及生活简朴387

各方面做圣德的楷模，故此要尽全力推动基督信徒的圣德，使之

照每人的圣召发展;而且，主教既是天主奥迹的首要分施人，就

应时常努力，使托他照管的基督徒，借领圣事在圣宠内成长，认

识并生活在逾越奥迹内。

注释:主教有义务尽圣化的职务，当记得自己是由人闻所选

拔，奉派为人举行关于天主的事，奉献祭物和牺牲，以赎罪过。

并应切记自己当立爱德、谦逊，及朴素圣德的善表。主教既然有

责任成全他人，就当推动信友们的圣德，使之依照每人的特殊圣

召，努力修德。主教是天主奥迹的主要分施者，同时在委托给自

己的教区中，是礼仪生活的管理λ、推行者及保管人。为此，主

教当努力设法使信友借圣体，透彻认识复活奥迹，使能在基督的

爱情统一中，成为一体(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15 , 2 , 

3) 。

388 条 -1 项-教区主教在就职后，该在每主日及本地区法388

定的庆日，为托给自己的子民献弥撒。

注释:教区主教在正式就职后，有重大义务于每主日及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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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节日，为所属教民献弥撒〔教区署理(法典 429 条)、本

堂神父(法典 534 条)、代理本堂 (540 条 1 项)，也都有义务为

自己的教民作弥撒〕。

2 项-在 1 项所述之日期，主教应亲自为子民的意向献弥

撒，但因正当理由受阻，可借另一位，在同一日期，或其本人在

其他日期奉献之。

注释:关于一项规定为教民作弥撒的义务，主教应亲自完

成，除非因正当理由受阻，无法完成义务。遇此情形，主教是请

他人于该特定日举祭，或于他日，主教补作教民弥撒。

3 项-教区主教，除自己的教区外，如兼管其他教区，虽为

署理名义，为托给自己的全体于民献一台弥撒，即满全此义务。

注释:主教如兼管两个教区，只作一台教民弥撒，便满全了

义务。

4 项-如主教未满全 1-3 项所列的义务，应尽速奉献所欠缺

的全数弥撒。

注释:倘若主教未满全 1 至 3 项所列的义务，应尽速奉献所

欠缺全数弥撒。

389 389 条-要经常在主教座堂，或自己教区内其他圣堂主持感

息祭，特别是在法定的庆日和其他节目。

注释:主教虽有权设立私人经堂 (1227 条) ，并得在该堂内

举祭，不过，教区主教有义务经常在主教座堂或教区内的其他圣

堂作弥撒，尤其在法定节日或庆日，应在主教座堂作弥撒。

390 390-教区主教在自己整个教区内可使用主教礼;但在自己

教区外，如无教区教长明确的许可或合理椎定的许可，则不可使

用。

注释: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任何圣堂得举行主教大礼，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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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教区外，必须获得该地地区教长的许可或合法推定的许可，才

得举行。

391 条 -1 项-教区主教对委托于自己的地区教会，得依法391

律规定，以立法、执行及司法权治理之。

注释:教区主教对所管辖的教友，有训导、圣化的义务，同

时亦有治理的义务，因为主教有立法、执行(行政权)及司法权

(l35 条 1 项)。

2 项-立法权由主教本人行使之，执行权可由其本人或借副

主教或主教代表，依法律规定行使之，司法权可由其本人或司法

代理及法官等依法律规定行使之。

注释:立法权由主教本人行使"不能有效将立法权授予他

人，除非法律另有明文规定" (l35 条 2 项)。

执行权，即行政权，依法定方式，主教得自己执行，或委托

副主教或主教代表行使。司法权，主教可自己或委托司法代表及

法官等依法定方式行使。

392 条 -1 项-主教因有维护全教会统一的责任，故应推行392

普世教会的共同纪律，并应督促遵守教会的一切法律。

注释:主教有义务维护全教会的统一，因此，应推行普世教

会的共同纪律，督促所属全体教民遵守一切教会法，无论其为普

通法或特别法，都应一律遵守。

2 项-应提防勿使流弊潜入教会的纪律内，应特别防范有关

圣道职，举行圣事及圣仪、敬礼天主和圣人，以及财物管理等流

弊。

注释:主教有义务防范弊端渗人教会纪律中，尤其应提高警

觉，勿使弊端潜人:

一一宣讲圣道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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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举行圣事及圣仪内;

一一敬礼天主及圣人内;

一一管理教会财产之内。

下列法典明文规定，主教有义务监督者:

一-259 条 2 项:对修院修士及神哲学课程，加以督导。

一-305 条 2 项及 323 条:教区善会或在教区工作之善会，

主教应监督之。

一-325 条 1 项:私立善会的财产管理，主教有权监督。

一--957 条:教区神父履行弥撒的责任，主教有权监督。

一一其他尚有 8但条、 8凶条、 810 条 2 项、 823 条等。

393 393 条-对教区的一切法律事务，教区主教是代理人。

注释:教区依法有法人资格(373 条) ，主教在教区一切法律

事务上，是教区的代理人。

394 394 条 -1 项-主教应在教区内鼓励不同的传教方式，并应

设法使在教区或分区内所有的传教工作，既保持其本有性质，且

在自己督导下互相协调。

注释:教区主教对本教区的使徒工作，应针对当地的环境，

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督导、协调。因此，主教有义务鼓励不同的

传教方式，使教区内的各种传教工作，保持其本有性质，并亲自

督导、协调。

2 项-应督促信徒按照每人的条件和才干，尽应尽的传教责

任，并劝勉他们，按照当地当时的需要，参加并协助不同的传教

工作。

注释:督促信徒们按照每个人的条件及才干，善尽他们应尽

的传教责任，劝勉他们参加并协助不同的传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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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 条 -1 项一教区主教虽有助理或辅理主教，但其本人仍395

有责任住在教区内。

注释:教区主教有义务留守教区，即使他有助理主教或辅理

主教。

2 项一除向教宗述职，或出席有义务参加的世界主教会议，

主教团会议，或尽依法受委托的职务外，如有正当原因，可以连

续或间断离开教区不超过一个月，但须预防，勿使教区因其离开

而受损害。

注择:教区主教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他可连续度一个月的

假期，或分期度假，均无不可。不过，此项休假不得使教区受

害，因此，在休假前，应周详策划，安排妥当后，才能离开教

区。

上述一个月假期，不包括主教因公离开教区的时期:向教宗

述职，出席大公会议或地方主教会议 (439 条……)、世界主教代

表会议、主教团会议。每年的避静，及执行其他合法受委托之职

务，例如，主教为圣部的委员或顾问，有时必须去罗马开会。

3 项-除非有重大而急迫之原因，不得于圣诞节、圣周及复

活节、圣神降临节及圣体圣血节离开教区。

注释:除非有重大而急迫的原因(例如生重病住院).主教

不得于圣诞节、圣周、复活节、圣神降临节及圣体圣血等节日，

离开教区。

4 项-如主教违法离开教区超过六个月，教省总主教应将此

事禀告宗座;如为省城总主教，由资深之省区主教禀告之。

注释:倘若教区主教非法离开教区超过六个月，省总主教应

将此事禀告宗座，如果省总主教非法离开教区超过六个月，则由

资深的省区内的主教将此事禀告宗座。

396 条一 1 项-主教有责任每年视察教区，或全部或一部分.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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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每五年视察整个教区一次，此种视察应由本人为之，或合法

受阻时，借助理，或辅理主教或主教代表，或借另一位司锋为

之。

注释:教区主教有义务每年视察所管辖的教区，如果教区不

大或堂区不多，则每年全部视察之，否则分次视察一部分，但至

少于五年内应全部视察完毕。此项视察义务是主教个人的职责，

除非因正当理由(例如生病或工作太多等)，不克每次亲身视察，

则可请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或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或一位司锋，代

为视察。

2 项-主教于视察时，得任意选择圣职人伴随和助手，废除

一切与此抵触的特恩或习惯。

注释:主教视察教区时，得随意选择圣职人员陪伴，一同视

察，废除与此抵触的特恩或习惯。

397 397 条 -1 项-所有教区境内之人士和教会机构、圣物圣地

皆属于主教例行视察权下。

注释:前条 (396 条)说，教区主教有义务视察所属教区，

本条讲主教视察权的范围:所有教区境内的人士、教会机构、圣

物、圣所，都在主教视察权之内。

一一本条所说的"人士"是指平信徒、神职人员、负责牧

灵工作的会士、各种善会、堂区等。

-一本条所说的"教会机构"是指:学校、、教学中心、宗教

性的或慈善事业，即使由会士管理者 (683 条 1 项)。

一一所谓"圣物"是指:圣器、圣体、圣像、慈善遗蹭

(1301 条 2 项)、教会财物、堂区登记本及档案 (535 条 4 项)等。

一一所谓"圣所"是指:教堂、圣堂、经堂、基园(12仍

条)等。

2 项一对宗座立案的男修会成员及其会院，主教仅能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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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之事项视察。

注释:对宗座立案的修会会士及其会院，地区主教无权视察

(591 条及 593 条) ，但法律明文指出主教能视察者，则主教有权

视察。例如法典 628 条 2 项:教区主教有权利及义务视察下列修

会的纪律:

1.法典 615 条所提之自治隐修院。

2. 教区立案的每一修会。

3. 法典 678 条 1 项:照顾人灵的会士，公开举行敬礼天主

及从事使徒工作的会士，主教有权视察。

4. 法典 681 条 1 项:主教委托会士的工作属于主教权下。

5. 法典 683 条:信徒经常出人之教堂，或圣堂、学校，或

会士所管理的慈善事业，主教有权视察。

398 条-主教应设法谨慎完成牧灵视察;要避免浪费，以免 398

加重别人的负担。

注释:主教的牧灵视察不是一种官式访查(教宗保禄六世

语)，而是一种使徒行为，牧灵服务，应有爱心。因此，应谨慎

完成巡视工作，避免浪费，不要增加他人的负担。"关于不要浪

费，不要增加他人的负担"，法律解释委员会的委员们，于一九

六七年十二月的会议中有下列决议:视察时，主教及其随员不可

向人要求任何礼物，也不可接受礼物、连提供食品及安排行程和

路费，除非合法的习惯，否则也不可接受 (αnap严tta 1. :天主

教法典注释 488 附注)。但最后"接受食品……等"已被取消。

所以接受食品或路费，不被禁止。

399 条 -1 项-教区主教每五年应依宗座所定之格式和时间， 399

将委托于自己之教区状况，向教宗报告。

注释:教区主教每五年应将自己教区的现况，向教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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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报告的格式及时间系依宗座的规定办理。

2 项-如应述职之年，全部或一部分与主教就任该教区之首

二年相遇，该次报告即可免除，不必呈报。

注释:如果规定向教宗报告之年，全部或一部与主教接掌教

区的首二年相遇，则该次报告可免除。

400 4∞条 -1 项-教区主教在其应向教宗述职之年，除圣座另

有规定外，应到罗马圣城晋渴圣伯锋及圣保禄之坟基，并窥见教
b 

'"。
注释:教区主教于指定向教宗报告之年，应亲自去罗马晋渴

圣伯锋及圣保禄之墓，同时还应现见教宗，陈述有关本教区的现

况。此项去罗马述职是主教的义务，除非圣座另有安排。

2项一上述任务主教本应亲身完成，但合法受阻时，不在此

限;在此情形下，如有助理主教代为完成，或借辅理主教，或派

在其教区居住的司锋团中适当人选完成之。

注释:向教宗述职的义务，应由主教本人完成，除非受阻

(例如生病)。当此情形，如教区有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则可由

助理主教去罗马述职。若无助理主教或助理主教亦受阻，则由辅

理主教代劳。若两者皆元，或均受阻，则派住在教区中的→位司

锋代替主教去罗马述职。

3 项-宗座代牧可惜其在罗马居住的代理人完成此任务;宗

座监牧无此责任。

注释:宗座代牧对述职事，不必亲自出马，可派住在罗马的

本教区司锋完成此项任务。宗座监牧元述职义务，宗座署理也无

此义务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855)。根据教宗若望保

禄二世，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颁布军人精神 (Const. Ap. 

Spirituali M出tum) 宪章规定，军营主教也有义务向教宗述职

(Conimunicationes , 1986 , P. 16; (αl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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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

拉丁教会的五年述职规定，由主教圣部发布法令，将全球划

分为五区，从一九七六年正月开始，每年应述职的地区为:

第一年:意大利、西班牙、马尔大 (Malta) 、北非、西非、

东非。第二年:欧洲及非洲的其他地区。

第三年:北美洲、中美洲、加勒比海(也血hi)及大洋洲

(伽臼血a) 。

第四年:南美洲(巴西除外)、南亚、中东。

第五年:巴西、亚洲其他地区。

401 条- 1 项-年满七十五岁的教区主教，请向教宗辞职，401

教宗在审量一切情况后，自作安排。

注释:年满七十五岁的教区主教请向教宗提出辞呈，教宗在

考虑各种情况后，再作裁夺。一般说来，如有适当继任人选，教

宗会立即批准主教的辞职。若一时无法找到合适人选，而主教健

康尚佳，又得民心，教宗可能予以慰留一两年。

2 项恳切请求教区主教，因健康不佳，或其他重大原因而

不适宜尽职时，呈请辞职。

注释:倘若教区主教因健康欠佳，不能胜任，或因其他重大

原因，不再适合担任主教职务时，法典不仅请其辞职，而且恳切

(enixe) 请其辞职。

402 条 -1 项-主教辞职照准后，仍保留本教区荣休主教~402

义，且如愿意，得在该教区保留寓所居住，但宗座因特殊环境在

某些情况下另有安排时，不在此限。

注释:主教获准辞职后，仍保留原教区荣休主教名义，而

且，如果愿意，可在原教区保留寓所居住，除非宗座另有安排。

不过，退休主教在原教区没有任何权力。如想作点牧灵工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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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本堂)应向新主教请求。

2 项-主教团应留意，使辞职之主教有适当并相称的生活费

唯当注意其曾服务的教区负有首要责任。

注释:对退体主教的生活费，原教区有首要责任，主教团亦

应留意，在原教区供应不足时，伸出援手，务使退休主教"有适

当并相称的生活费"。

第二节

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

DE EPlSCOPIS COADIUIORIBUS Ef AUXII1AR1BUS 

403 4ω 条- 1 项-因教区牧灵之需要，由于教区主教之要求，

得设直一位或多位辅理主教;辅理主教无继承权。

注释:为了牧灵的需要，教区主教得向教宗请求委派→位或

数位辅理主教，辅理主教没有继承权。

所谓"为了牧灵的需要"，一般说来，是指"因教区太大，

或教民太多，或因宗徒事业的特别情形，或其他原因"教区主

教一人不能按照人灵利益之要求，善尽一切职务(主教在教会内

牧灵职务法令， 25 , 1)。凡因牧灵需要而委派之辅理主教，只有

一般的权力。

2 项-在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或是因为个人的原因，可给予

教区主教具有特殊代行权的辅理主教。

注释:如果为了特别情况或因主教健康不佳，或其他个人原

因，宗座不待主教请求，得依其职务派遣具有特别代行权的辅理

主教。

3 项-如圣座认为适合，可自动任命具有特殊代行权的助理

主教;助理主教有继承叔。

注释:如圣座认为适合，可自动任命具有特别代行权的助理

主教，助理主教有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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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二大公会议特别要求"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应有相当

执行权力，在教区行政保持统一，教区主教权力保持元损之原则

下，务使他们的工作有效，并使其主教地位受到尊重。助理主教

及辅理主教既然该共同担任教区主教之操劳，在各方面，都该同

心努力，一同进行。他们对教区主教，常应表示尊敬服从，而教

区主教则该敬爱他们，器重他们，有如兄弟.. (主教在教会内牧

灵职务法令， 25 , 1, 2) 

404条 -1 项-助理主教本人或代理人，将宗座任命诏书出404

示给教区主教及参议会，经秘书长在场记录在案后，即告就职。

注释:助理主教的就职，法典未明文要求举行"礼仪行为 .. 

如同教区主教就职时所举行的一样 (382 条 4 项) ，不过，这并不

是说禁止举行。由于助理主教依法有继承教区位之权，因此，应

将宗座任命诏书出示给教区主教及参议会，由秘书长在场记录，

就算就职。关于出示任命书事，可由助理主教亲自或请他人代为

出示，均无不可。

2 项-辅理主教将宗座任命诏书出示教区主教，经在场秘书

长记录在案后，即为就职。

注释:辅理主教 (NP 403 条 1 项或 2项的有特别权或无特别

权的辅理主教)，只将宗座任命诏书出示给教区主教，并由秘书

长记录在案，就算就职，不必向参议会出示诏书。法典未提及辅

理主教可否请他人代为出示诏书。

3 项-教区主教完全被阻时，助理或辅理主教，只须将宗座

任命诏书当秘书长面出示参议会，即为就职。

注释:假如教区主教完全被阻，例如生重病住院，或因故不

在教区内，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就职时，只要将任命诏书出示给

参议会即可，再由秘书长记录下来，便算完成就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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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405 条一 1 项-助理主教以及辅理主教所有义务和权利，由

下列法律条文及任命诏书规定之。

注释: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的权力，由任命诏书及下列法律

条文规定之。

2项-助理主教及 403 条 2 项所言之辅理主教，在治理整个

教区上协助教区主教，且当其不在或被阻时代替之。

注释:助理主教及有特别权的 (403 条 2 项)辅理主教，在

治理整个教区上，协助教区主教。如果教区主教不在教区，或被

阻不能执行教区工作，则助理主教及有特别权的辅理主教，暂代

教区主教。

406 406 条一 1 项-助理主教，以及 403 条 2 项所言之辅理主教，

应被教区主教任命为副主教;此外，教区主教对依法需要特别授

权的事务，应优先委托之。

注释:教区主教有义务任命助理主教及有特别权 (403 条 2

项)的辅理主教，为副主教。此外，教区主教对依法需要特别授

权的事务 (134 条 3 项) ，应优先委托助理主教或有特别权的辅理

主教。

2 项-F.告索座诏书另有安排，并遵 1 项的规定外，教区主教

应任命其辅理主教或数位辅理主教为副主教或至少主教代表，使

其只属于自己权下或属于助理主教，或 403 条 2 项所言之辅理主

教权下。

注释:除宗座诏书另有安排外，对只有普通权的辅理主教

(4ω 条 1 项) ，教区主教应任命他们为副主教或至少主教代表。

他们只属于自己权下或只属于助理主教权下，或只属于有特别权

的辅理主教 (403 条 2 项)的权下。因为助理主教或有特别权的

辅理主教，依法都应被任命为副主教。仅有普通权的辅理主教

(403 条 1 项)在被任命为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时，他们不属于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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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锋资格的副主教权下，这是为保护辅理主教的尊位。

物7 条 -1 项-为增进教区现在和将来之最大利益，教区主4{J!

教、助理主教以及 403 条 2 项所言之辅理主教，应在较重大的事

上彼此商议。

注释:为了教区目前及将来的利益，教区主教、助理主教及

有特别权的辅理主教 (403 条 2 项)，在较重大的事上该彼此商

议。

2 项-教区主教在审量较重大之事务时，特别是牧灵性质之

事，请优先询问辅理主教。

注释:在研究重大问题时，特别有关牧灵方面的问题时，教

区主教应优先询问元特别权的辅理主教 (403 条 1 项)的意见。

3 项-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既被召分担教区主教的辛劳，

应在尽其职务时，与之同心合力进行之。

注释: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 (403 条 1 至 2 项的辅理主教)，

既然共同为教区主教分担辛劳，在各方面都应戮力同心，→同进

行。

408 条 -1 项-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如无正当阻碍，几时408

教区主教要求，就该举行教区主教应作的一切主教大礼和其他典

礼。

注释:关于举行主教大礼或其他典礼，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

(403 条 1 至 2 项)在教区主教请求下，应当欣然接受，不得拒

绝，除非有正当理由无法执行。

2项-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能执行之主教权利及主教任

务，教区主教勿经常委托他人。

注释: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 (403 条 1 至 2 项)能作的有关

主教权利及主教任务，教区主教应优先请他们代理。当然教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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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权请神父代作，但不可经常如此，因为这样必然引起纷乱，

使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感觉不受重视，认为教区主教有偏心，专

门用自己的人，这对治理教区必有害处。

409 409 条- 1 项-主教席位出缺时，助理主教如巳依法就职，

立即成为所任职教区主教。

注释:主教位出缺时，助理主教，如已依法就职(物4 条 1

项) ，立即成为所任职的教区主教。

2项-主教席位出缺时，除主管当局另有规定外，在新主教

尚未就职前，辅理主教只保留主教在住时，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所

享有的一切职权及代行权;如他未被指定为教区署理，则应在管

理教区的教区署理权下，执行由法律所给予的权力。

注释:主教位出缺时，除主管当局另有规定外，辅理主教，

无论其为有特权者或无特权者 (403 条 1 至 2 项) ，仍保留主教在

位时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及代行权，换言之，辅理主教如被任命为

副主教或主教代表，当教区主教位出缺时，仍保有副主教或主教

代表的职务，不受主教出缺的影响。如果教区参议会选出一位神

父为教区署理，则辅理主教在教区署理权下执行其副主教或主教

代表的职务。

410 410 条-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一如教区主教有责任住在教区

内，除非在教区外尽某项职务，或为度假，但假期不得超过一个

月，只可短暂地离开教区。.

注释: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如同教区主教一样，有义务留

守教区，但他们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因此，除了度假或为公事

(例如代替教区主教离开教区开会)外，不可离开教区，即使短

暂离开教区应先禀告教区主教。如长期离开教区，应有圣座的许

可 (αll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8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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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原则上，于圣诞节、圣周、复活节、

圣神降临节、圣体圣血节 (395 条 3 项) ，没有义务留守教区，除

非有特别情形，或应教区主教之要求，应留守教区。例如教区主

教生病，他们应代理教区主教。

411 条-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的辞职，应依 401 条及 402 条 2411

项规定办理之。

注释: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的辞职，依法典 401 条及 402 条

2项之规定办理。换言之，年满七十五岁，请向教宗提出辞呈

(401 条 1 项) ，因健康不佳或其他重大原因，不适合担任职务，

向教宗请辞 (401 条 2 项)。关于退休后的生活费用，由该教区负

责或主教团设法解决之。但 402 条 1 项的荣休主教名衔，则不适

用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因为"荣休主教"衔是由法律 (ex jure) 

授予退休的教区主教。不过，可依法典 185 条"授予退休荣誉"

因为 185 条是指从职务退休者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882) 。

法律有关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的权利与义务:

1.法典 473 条 4项:为主教咨议会 (Consilium 叩>iscopale) 的

当然委员。

2. 法典 339 条 1 项及 443 条 1 项 2 款:参与大公会议，出席

地区会议 (ωißcilium 阳rtic时are) ，并有表决权。

3. 法典 454 条 2 项:助理主教有权参加主教团大会，有表

决权;辅理主教参加主教团大会，有无表决权端视主教团章程如

何规定。

4. 法典 463 条 1 项 1 款及 466 条:参加教区会议，但只有咨

议权。

5. 法典 481 条 2 项:教区主教的职务中止时，助理、辅理

主教仍保有教区主教在位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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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典 413 条 1 项:主教被阻时，治理教区之权属助理主

教或辅理主教。

7. 法典 413 条 3 项:助理或辅理主教应向圣座报告:教区

主教被阻及自己接管教区之事。

8. 法典 418 条 2 项 1 款:教区主教调职时，辅理主教仍保有

其权力。

缺

章
出
三
及
第
阻
受

DE SEDE IMPEDrrA Ef DE SEDE VACANfE 

第一节

是阻

DESEDE IMI哑DITA

412 412 条-主教受阻之意，是教区主教因被囚禁、放逐、充军

或因无能力，完全无法在教区内行使牧灵职务，即使连与教区的

人通信也不能。

注释:本条所谓"主教受阻"是指教区主教完全元法在其教

区内执行牧灵工作，连与教区的人通信也不能。假如能与教区的

副主教通信，则不算完全受阻，因为主教可借信函指挥教区内的

牧灵工作。

至于"不能"执行牧灵工作的原因，能是外在的，也能是内

在的。例如主教被囚禁、被国家政权放逐他乡，或因战乱、宗教

迫害、流亡异域等，这是外在的原因。

如果教区主教因其个人的原因，完全不能执行其教区的牧灵

工作，是为内在原因，例如完全丧失记忆、发疯等。

倘若教区主教只是局部，而非全部受阻，则不可按照法典

413 条处理。法典 (412 条)谓不能借通信执行牧灵工作;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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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只能用言语或电话或电报，而不能用书面指挥牧灵工作，是

否也算"完全受阻"?有人主张算"完全受阻"因为只有书面文

件，才能确保主教在执行其权力，不被人冒名"假传圣旨"的危

险 (αIÏappe忧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1886) 。

413 条 -1 项-主教被阻时，除宗座另有安排外，如有助理413

主教，治理教区属于助理主教;如无助理主教，或者彼亦受阻

时，属于一位辅理主教或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或排名在前的一位

司锋，此司锋排列名单，应在主教就职后及早为之;此名单至少

每三年应重新制作，通知教省总主教，并由秘书长秘密保存。

注择;教区主教受阻，而宗座未加安排时，则按下列次序接

管教区:

1.如教区有助理主教，则由其接管教区，此乃法律所规定

者。

2. 如教区没有助理主教，或他本人也受阻，则按教区主教

预先所拟定于紧急情况时，接管教区的名单办理。此名单中可能

包括辅理主教(假如教区有辅理主教)、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或

一位司锋。至于名单中谁有优先接管权，系由教区主教自由指

定。例如主教可指定:甲、某司择，乙、副主教，丙、主教代

表，丁、辅理主教，于紧急时，依序接掌教区。那么，某司锋有

优先接管教区之权，而不是辅理主教。主教也可依照本条所提建

设的次序拟定名单。

治理教区不可一日间断，故新主教一旦就职，应尽速制作

"紧急接掌教区名单"，并每三年更换一次，通知教省总主教，同

时由秘书长秘密保存。

2 项-如无助理主教，或助理主教受阻，且无 1 项所言名

单，则参议会选举一位司锋管理教区。

注释:如无助理主教，也无一项"名单"，则司锋参议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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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选出一位司锋管理教区，但此司锋不是法典 421 条的教区署

理。

3 项-按 1 或 2 项规定负责治理教区者，应及早将主教被阻

及其受任的事禀告圣座。

注释:按照 1 项或 2 项规定，临时治理教区者，应及早将教

区主教受阻及其接掌教区事，向圣座报告。

414 414 条-依 413 条规定，被召于主教受阻时，暂时照顾教区

牧灵之事者，在执行其牧灵职务上，享有法律给予教区署理的义

务和权力。

注释:因教区主教受阻，临时接掌教区者，在执行牧灵工作

上，其权力与义务和教区署理同。

415 415 条-如教区主教受教会处罚被禁止执行职务时，应由教

省总主教，如无总主教或关系其本人时，由升任较平的省区主

教，立即向圣座呈报，请其处理。

注释:本条讲的是一种特殊案情，即教区主教不是受阻，不

是出缺，而是因触犯教会刑法而遭停职处分。当此情形，法典只

规定，省总主教应尽快将此事呈报圣座;如省总主教受罚，则由

省内的资深主教向圣座呈报。至于在呈报圣座期间，由谁接管教

区，则法典未明言。不过，似乎可引用 413 条之规定办理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1891)。也有人认为，教区主教

受罚被停职时，如教区有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则依法典 481 条

2项办理"教区主教的职务中止时……拥有主教职位者，其副

主教或主教代表的权力，不因而中止"。

第二节

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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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EDE VACANTE 

416 条-教区主教因死亡，或辞职经教宗照准，或接到调任 416

及免职通知时，主教席位即告出缺。

注释:教区主教位出缺有下列四种情形:

一一-教区主教死亡O

一一教区主教辞职照准。主教将辞呈递上后，在未接到教宗

的正式批准前，辞职不生效。辞职应遵守法典 187 - 189 条 1 项

之规定，方为有效。

一一教区主教被调职。关于教区主教因调职而使主教位出

缺，必须遵守法典 418 条 1 项之规定"主教在新教区就职之时，

原教区主教位即出缺。"

一-教区主教因受教会刑法的处罚而使主教位出缺者，必须

接到处罚通知书，主教位才算出缺。

417 条-在接到教区主教死亡的确定消息以前，由副主教或417

主教代表所作一切事务均有效，同样在收到上述宗座行动确定消

息以前，由教区主教或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所作事务亦然。

注释:因教区主教之死亡而使教区主教位出缺时，副主教或

主教代表(仅限未祝圣为主教之司锋)，在未确切得到出缺之消

息前，所为之行为，一律有效。

教区主教因辞职或调职或受罚而使教区主教位出缺时，在未

接到宗座的确切安排前，教区主教、副主教、主教代表(后两者

即使未被祝圣为主教)所作之一切事，均为有效。

418 条 -1 项-自得到调任的确定消息起，主教应于两个月 418

肉到新任教区，并依法就职;就职之日，其离任的教区即出缺。

注释:教区主教自接获调职令起，应于两个月内至新教区上

任，除非有正当原因受阻，不克前往。主教到新教区就职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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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教区出缺之时。

2项-自调任的确定消息起，至就职新教区止，被调任的主

教在其离任的教区:

1。有代理主教之权力及责任，其副主教以及主教代表的任

何权力即中止，但应遵守 409 条 2 项规定。

T 领受其职务本有的全部酬劳。

注释:调职主教从接获调职令起，到新教区就职时止，在这

期间对原教区的权利与义务为:

1 款:有教区署理的权利与义务，其过去所任命之副主教及

主教代表自动丧失一切权力，除非该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为己祝圣

的辅理主教，则仍保有其原有的权力。

因教区主教调职而自动丧失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权力的司锋，

调职主教得以署理名句搜予他们执行权，使之继续执行过去以副

主教或主教代表名义所有的权力(Chiappe阳L.:天主教法典注

释 1897) 。

2 款:调职主教对原教区仍享有其职务的全部酬劳。

总之，调职主教已不是原教区的主教，只保有原教区署理主

教的头街及权力和义务。调职主教不再是教区主教，但有权获得

全部酬金。原教区实际上已无正式教区主教，但就法律角度视

之，它并未出缺，直至调职主教至新教区上任之日，才正式出缺

(α经叩'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898) 。

419 419 条-主教席位出缺时，直到教区署理产生，教区之管理

归于辅理主教，如有多位辅理主教，则归升任较早者，如无辅理

主教，则归参议会，但宗座另有安排者不在此限。如此得到教区

管理权者，应即刻召集有权推出教区署理的团体会议。

注释:由教区主教位出缺至教区署理产生，这段期间的教区

管理，依下列次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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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如该教区有辅理主教，由其接管，如有数位辅理主教，

由最先升任者接管。所谓"最先升任者"不是指最先被祝圣为

主教，而是指最先获得主教任命诏书者。例如，张三主教于一九

九 O年五月一日获得任命诏书，但于同年七月三十日视圣为主

教。而李四主教于一九九 O 年七月一日获得任命诏书，并于同月

(七月)二十日被祝圣为主教。李四主教虽然先于张三主教被视

圣，但他却晚于张三主教获得任命诏书。因此，张三主教有优先

接掌教区之权(Communication臼 1982 ， P. 220，臼ß. 442 , n. 匀

。由ppette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货阳)。

2. 倘若教区元辅理主教，则临时掌管教区之权，归于司锋

参议会，除非宗座另有安排。例如，宗座直接任命教区主教或教

区署理。

由教区主教位出缺至教区署理产生，临时管理教区者的权

力，依法典 426 条之规定，如副主教所享有者同。因此，临时管

理教区者的权力为正职权(阴阳.tas ordinaria) 。

教区主教位出缺时，如由参议会或依法典 502 条 3 项由主教

座堂议会临时接管教区时，应采取集体方式(collegialiter) 执行

教区事务，因为它们是集体社团 (115 条 2 项)。但不禁止参议会

或主教座堂议会以轮流方式 (a turno) 执行其权力(Chiappette 

L.:天主教法典注释 1901)。

无论是辅理主教或参议会或主教座堂议会临时接管教区，应

尽速召开参议会或主教座堂议会，选举教区署理，如由参议会或

主教座堂议会召开会议时，召集人为参议会的资深司锋。

420条-当宗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出缺时，临时代牧或临 42(

时监牧取得管理权，后者是代牧或监牧就职后，立即为此而任命

的，但圣座另有规定时，不在此限。

注释:宗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出缺时，不是由传教士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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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495 条 2 项) ，而是由临时代牧或临时监牧取得管理权。临时

代牧 (pro- 世carius) 或临时监牧 (pro- prae如时是由宗座代牧

或宗座监牧于就职后，所任命的一位司锋。临时代牧或临时监

牧，在宗座代牧或宗座监牧在位时，毫无实权，一旦代牧或监牧

出缺，则立即接管代牧区或监牧区。不过，如宗座另有安排则应

遵守其安排。

421 421 条 -1 项一参议会在得到主教出缺之消息后，应于八日

内推选出教区署理，即临时管理教区者，但应遵守 502 条 3 项之

规定。

注释:参议会或主教座堂议会，于获悉主教位出缺后，八日

内应完成选举教区署理之任务。

2 项-如在规定时间内，无论因何缘故，未依法选出教区署

理时，其选任归教省总主教，如教省总主教出缺，或总主教区与

省区之教区同时出缺，归升任较平的省区主教。

注释:如在八日内未选教区署理，不论原因为何，丧失选举

署理的权利。而任命署理之权归省总主教，倘若省总教区出缺，

或总主教区与省属教区同时出缺，则选任教区署理之权归于最先

任命之省属主教。

422 422 条-辅理主教或无辅理主教时，则参议会应将主教之死

亡及早禀告宗座，同样，被选为教区署理者，应禀告自己之当

选。

注释:辅理主教，如无辅理主教，则参议会应及早将主教之

死亡禀告宗座。而被选为教区署理者亦应将自己之当选禀告宗

座。

423' 423 条 -1 项-只应椎选一位教区署理，废除与此相抵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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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否则选举无效。

注释:只能推选一位教区署理，假如同时推出两位，统统元

效。废除任何与此抵触的习惯。

2项-教区署理不得同时为财务管理人;故此，如教区财务

管理人被选为署理，经济委员会应选出另一位临时财务管理人。

注释:教区署理与教区财务管理，严禁由同一人兼任。因

此，如果财务管理被选为教区署理，经济委员会应另选一人临时

担任财务管理，待新主教上任后，教区署理恢复其财务管理职

位c

424 条-教区署理应依 165 - 178 条的规定选举之。 424

注释:教区署理的选举不可采用特别法，必须依法典 165 -

178 条之规定办理，否则选举无效。

425 条 -1 项-年满三十五岁之司锋，即可有效被选任教区 425

署理的职务，如该缺位为未曾被选，或被任命或受推荐。

注释:教区署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当选方为有效:

一一必须是司锋。

一一年满三十五岁。

一一出缺的主教位未被他人先依法选举，或任命或推荐所占

萄c

署理主教候选人，只要是司锋即可，不管他是本教区司锋或

是他教区司锋，甚至会士司择，均可被选为教区署理。不过，如

当选人为他教区或修会司锋，当然要获得其本区主教或修会上司

同意，才可接受当选。

2 项-应选举具有出众之学识和明智之司锋任教区署理。

注释:教区署理的合法资格:有学识、有才干、会办事，获

得大多数司锋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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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当 1 项所言条件被忽略时，教省总主教，或教省总主

教出缺时，被提升较平之省区主教，认明事实后，为这次委托署

理;违反 1 项规定而作之选举依法无效。

注释:未遵守一项的条件，致使被选出之教区署理依法元

效，其所作之法律行为当然也无效。除非符合法典 144 条所指的

公共错误，则教会补足原本无权的署理的执行权，那他所作行为

则有效。

教区署理之选举，既因违法而无效，则此次任命署理之权归

于省总主教，倘若是省总教区位出缺，同时因违法而未选出教区

署理，则此次任命之权属省属教区中的最先获得主教任命诏书的

‘主教，在查明一切属实，确定教区署理选举元效，则自由任命一

位教区署理。

所应注意者，参议会因违反 425 条 1 项之规定，致所选出之

署理无效，则为该次选举完全丧失补救之方法。即使依 421 条 2

项之规定，八日期限尚未完全过去，也无权再选。

现在要间的是:倘若参议会是因其他原因而使选举无效，怎

样处理?比如因选举自由受阻，致使选举无效(法典 120 条) , 

或有选举权之参议员，三分之一以上未获通知，且实际未参加选

举，致使选举无效 (166 条 3 项) ，将如何处理?我们的看法是，

假如所规定的八日期限 (421 条 2 项)未过，参议会当然可以再

举行选举。倘若八日期限已过，则只有依法律规定让省总主教等

任命教区署理。

426 426 条-教区出缺时，在选出教区署理之前，管理教区者享

有法律给予副主教的权力。

注释:由教区出缺至教区署理选出这段期间，临时管理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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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仅享有副主教之权力。

427 条 -1 项-教区署理负有教区主教的责任，并享有教区 427

主教的权利，但不包含事情本质或法律所不许者。

注释:教区署理享有教区主教的权利与义务，但不包含事件

性质或法律所不许者。例如教区署理，如只是一位司锋，就不能

祝圣他人为神父。

2 项-教区署理一旦接受当选，即取得权力，不需要任何人

的批准，但应尽 833 条 4 项的义务。

教区署理只要是合法当选，并接受当选，立即取得管理教区

的权力，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但应遵守 833 条 4 项的规定:在

参议会前，按照宗座所批准的格式，作信德宣言。此项宣言，虽

然重要，但不攸关权力的取得，因为教区署理的权力之取得，仅

从"接受当选"而来。

428 条 -1 项-教区出缺期间，任何事不得改变。 428

注释:教区主教位出缺期间，教区署理只有"守成"的义

务，而无创新之权。

2 项-临时照管教区者，不能作任何有损于教区，或主教权

利的事:特别禁止他们，同时也禁止其他任何人，由其本人或通

过他人，抽出或销毁教区公署的任何文件，或作任何更改。

注释临时管理教区者，不可作有损教区或有害主教权利的

事，尤其禁止临时管理教区者，或其他任何人:取出、销毁或更

改主教公署的任何文件。

429 条-教区署理有责任在教区内居住，并依 388 条之规定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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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于民献弥撒。

注释:法典特别指出教区署理的两项义务:

一一留守教区。

一一并依 388 条之规定，如同教区主教一样，每主日及当地

的法定节目，为教民作弥撒。教区署理的其他义务与教区主教的

义务相同。

430 430 条 -1 项-教区署理的职务，因新主教就职而结束。

注释:教区署理的职务，因为是暂时的，故因新主教正式就

职而结束。

2项-教区署理之撤职为圣座所保留;由其本人提出辞职

时，应将辞职之正式文件出示有权选举之议会，无需批准;教区

署理被撤职，或辞职，或死亡，应依 421 条的规定另选一位教区

署理。

注释:只有宗座有权免去教区署理之职。参议会虽有权选举

教区署理，但无权免去其职。教区署理辞职时，应向参议会提出

正式辞职文件，但不需参议会的批准。教区署理，如果被免职，

或自动辞职或死亡时，参议会应依法典 421 条之规定，于八日内

重新选出教区署理。

教区出缺或受阻时的相关规则:

1.法典 490 条 2 项:不可开启秘密档案室或专柜。

2. 法典m条 2项:主持参议会会议者为临时管理教区之人。

3. 法典 501 条 2 项、 513 条 2 项:司锋咨议会及牧灵委员会

自动解散。

4. 法典 272 条:教区署理不可批准脱离、归属、迁移教区

之事。出缺一年后，有参议会同意则可批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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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典 525 条:教区署理或临时管理教区者，有权批准合

法被推荐、选举的本堂神父，但不可直接任命本堂，除非出缺达

一年以上。

6. 法典 468 条 2 项:教区会议自动中止。

7. 法典 462 条 1 项:禁止召开教区会议。

8. 法典 1420 条 5 项:出缺时，司法代理、副司法代理、法

官之职务，并不终止，署理主教无权撤换。

教区出缺或受阻时有关教区署理的规则:

1.法典 490 条 2 项:署理本人可以开启秘密档案室。

2. 法典 312 条 1 项 3 款·教区署理无权成立教区公立善会。

3. 法典 485 条:教区署理，无参议会同意，不可解除秘书

长及其他书记的职务。

4. 法典 509 条 1 项:教区署理元权任命咏祷司锋职位。

5. 法典 1018 条 1 项 2 款、 2 项:教区署理，在参议会同意

下，得给予教区神职晋秩委托书，凡教区主教否决晋秩者，教区

署理不得给予晋秩委托书。

6. 法典 272 条:对脱离、归属、迁移教区的许可，教区署

理只能在教区缺满→年后，并得参议会同意..方可给予。

7. 法典 520 条 1 项:教区署理无权将堂区委托修会或使徒

生活团管理，也无权在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圣堂内成立堂区。

8. 法典 525 条:教区署理元权任命本堂神父，除非教区出

缺达一年以上。

9. 法典 552 条:教区署理有权解除副本堂之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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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

地区教会之组织
DE ECCLESIARUM PARTICULARTIJM COETIBUS 

第一章
教省及分区(联合教省)

DE PROVINCns ECCLESIASTICIS 

ET DE REGIONIBUS ECCLESIASTICIS 

俗云:团结就是力量。假如个别教会各自为政，自扫门前

雪，则牧灵工作的成果，可以预见，必然不佳。因此，梵二大公

会议特别强调:主教们为了多数教区的公共利益，应彼此合作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第三章的标题)。为达到此目的，

本题(第二题)特论"地区教会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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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条 -1 项-为在数个毗邻教区之间，按人事及地方环境 431

促进共同的牧灵工作，并为更适当地培养教区主教之间的关系，

相邻的地区教会，应在指定的范围内组成教省。

注释:法典明文规定:邻近的个别教区，应在指定的范围内

组成教省。其目的是:促进共同的牧灵工作，加强教区主教阔的

团结，使传教工作按照社会及地方情形更易进行，并使主教们彼

此间，与总主教和同一国内之主教，及主教与政府长官之往来，

更为便利有益(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39 , 1)。

2 项-今后按常规不得有不属教省之教区，故此在某教省内

的各个教区及其他地区教会，皆应属于该教省。

注释:一般说来，每一教区及依法与教区相等的个别教会，

应属一教省。因此，过去直属宗座而不与其他教区联合的主教

区，今后必须属于一教省。并依法属于省总主教之权下(主教在

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40，乙)。

3 项-惟教会最高权力，得在聆听有关主教后，成立、废除

或调整教省。

注释:教省之成立，取消或调整，惟教会最高当局，即教宗

有此权力。

432 条 -1 项-在教省内依法律规定享有权力者，为省区会 432

议及教省总主教。

注释:在教省内依法享有权力者为:教省会议及教省总主

教。

教省会议 (cöncilium provinciale) 是由同一教省的全体主教所

组成的议会，议会依法召开并透过多数表决通过之决议，方有约

束力。全省主教们不以"教省会议"名义集合，而以个人名义参

加集会，是为"开会" (conventus)。例如法典 377 条 2 项"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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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议"(mmme ∞m出um) 即开会;法典 952 条 1 项:制定弥撒

献仪定额，由"教省会议" (∞nc出.um provinciale) 或由"教省内

的主教开会" ( COIlVelltus 叩阳刚rum provinciae) 规定之。法典

1264条"教省主教开会" (∞nventus episωporumpro白白配)。因

此，在教省内依法事有权力者为省总主教及教省会议。教省内的

主教们一般的集会，商讨牧灵工作所作的决议，除非有法律授权

(如法典 952 条 1 项教省主教们开会决定弥撒献仪定额，有约束

力) ，否则无约束力。

2 项-教省依法享有法人资格。

注释:教省依法享有法人资格。

433 433 条 -1 项-假如有益，特别是在有众多地区教会的国家

里，因主教团建议，相邻之教省可由圣座联合成为区域性教会。

注释 "Regiones ecclesiasticae" 中文的译法颇不一致:在本

题(第二题)第一章的标题，中文译为"分区"在法律条文中

(433 条、 434 条)译为"区域性教会"。无论"分区"也好，或

"区域性教会"也好，都没有表达出法典 433 条 1 项给"Region臼

ecclesiasticae" 所作的说明:是"由邻近之教省联合而戚"。 "Re

giones ecclesiasticae" 既是由邻近的数个教省联合而成，我们不妨

将其译为"联合教省"。

根据法典 433 条 1 项之规定，如果在一国内有许多个别教会

(即教区之类)，自然应成立许多教省。假如主教团认为有益，得

向圣座建议，将邻近的数个教省结合在一起成为联合教省，以便

这些邻近教省的主教们易于集会，交换传教心得。

2 项-区域性教会可成立为法人。

注释:联合教省没有法人资格，但圣座得成立有法人资格的

联合教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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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条-区域性教会主教会议，有权加强在该区域的合作及 434

共同的牧灵工作;但本法典条文给予主教团的权力不属于该会

议，但经圣座特别颁给者，不在此限。

注释:为了加强主教们彼此之间的合作及为了共同牧灵的利

益，联合教省的主教们可以集合开会，研讨推广他们地区的教

务。但在会议中所作的决议，对每个主教并没有约束力。每位主

教仍保有他们的自治权。因为"本法典条文给予主教团的权力不

属联合教省会议，但经圣座特别颁给者，不在此限"。所以联合

教省会议，除非获得圣座授权，否则，没有法典赋予主教团的权

力。

第二章

教省总主教
DE MEfROPOUTIS 

435 条一教省总主教监督教省，他同时是其所治理教区的总 435

主教，此职与教宗所指定或批准的主教职相连。

注释:一个教省有许多教区，但只有一个总教区，而总教区

的主教便是教省总主教，简称省总主教，其职务与总教区位相结

合。总主教位必须由教宗指定或批准，方能成立。

过去中文将"metropolita 及 archiepiscopus"都译成"总主

教"新法典问世后，中文将"metropolita" 译为"教省总主教"

而将"archieiscopus" 译为"总主教"。这种区分有其必要，因为

教省总主教与教省有关，不成立教省的地区，便没有省总主教。

而"总主教"仅是一种荣誉，任何教区的主教，只要有重大功

劳，便有可能被封为总主教;而且在同一教省内，有时能有数个



326 天主载法典洼释

总主教。至于省总主教，则一省只能有一个。

其吹，总主教只是管理一个教区，对其他教区主教元任何特

权。省总主教虽然也只管理一个教区，但对教省内所属教区主

教，有若干特权 (436 条) ;而且省总主教位出缺后，其继任人还

是省总主教。总主教位出缺后，其继任人不再是总主教，而是普

通的教区主教。

436 436 条 -1 项-教省总主教在省属教区中的权限为:

1。 督导保持信德和认真遵循教会纪律;如有流弊，禀报教

宗。

2。如省区主教忽略法定视察，先经圣座批准理由后，得作

视察。

3。依 421 条 2 项及 425 条 3 项所言，指派教区署理。

注择:省总主教对教省内所属教区主教，依照古老习惯，有

相当大的权力，比如省总主教对省内主教当选人，有认可与祝圣

之权。省总主教有权要求所属主教宣誓效忠。属主教变卖教产

时，省总主教有表示同意与否决之权。教区主教出缺时，省总主

教有代理一切教务之权等。如今省总主教对省内属教区主教，只

有下列数种特权:

1. (1款) :为使信友切实遵守信德的道理，及教会的纪律，

省总主教对所属教区有监督之权，对属主教滥用职权时，呈报教

宗知道。

2. (2 款)如果属主教怠忽职守，对于自己的教区不执行法

定视察时，省总主教于获得教宗许可后，得作视察。

3. (3 款) :依法典 421 条 2 项及 425 条 3 项之规定，教区主

教位出缺时，参议会未于法定期限内选出教区署理，省总主教有

权委派教区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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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环境需要时，教省总主教可由宗座接受特别法规定的

特殊任务及权力。

4. (2 项)如环境需要，宗座可在特别法中规定赋予省总主

教特别任务及权力。

3 项一教省总主教在省属教区内无其他治理权;但得在所有

圣堂内举行圣礼，犹如主教在自己教区内一样，但如在主教座堂

则应事先通知教区主教。

5. (3 项)省总主教可在属教区的一切圣堂内举行主教礼

仪，如同主教在自己教区行主教礼仪一样，但如在主教座堂行主

教礼仪，则应事先通知教区主教。所谓"行主教礼仪"是头带主

教高帽降福民众，用十字架为前导等。

6. 于获得多数省区主教之同意后，省总主教有权召开全省

会议，并为会议的当然主席 (442 条)。

除上述规定外，省总主教在省属教区内无其他治权。

437 条 -1 项一教省总主教有责任在领受主教秩后，或已受 437

祝圣，在接受任命后三个月内，自己或委托代理人，向罗马教宗

请求披带，此乃指与罗马教会共融，教省总主教在自己教省所得

权力的记号。

注择:被任命为省总主教者，从祝圣为主教或接受任命书

起，于三个月内应亲自或委托他人向罗马教宗请求白羊毛披带

(归血um) ，披带上有六个小十字及黑色穗子，是权力的象征，表

示省总主教在与罗马教会共融下，对自己教省拥有权力。

2项-教省总主教得接礼仪规则，在其所属之教省任何圣堂

内用披带，但在教省外，即使有教区主教之同意，亦不得使用。

注释:省总主教在所属教省之任何圣堂内，得依礼仪规则使

用披带，但在本教省外，即使有当地主教同意，亦不可使用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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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理由很明显，因为披带象征权力，省总主教在本教省外，没

有任何权力。

3 项-教省总主教如被调至另一教省总主教区，需要申请新

披带。

注释:省总主教如果被调至另一教省当总主教，应申请→条

新披带。

438 438 条-宗主教及首席主教衔，在拉丁教会内除应有之荣誉

外，无任何治理权，但证明此权是来自宗座特息或合法习惯者，

不在此限。

注释:在拉丁教会内拥有宗主教及首席主教头衔者，除应有

之荣誉外，元任何治权，除非由宗座特恩或合法习惯获得某些特

权。东方教会的宗主教及首席主教对所属地区，享有管理权(东

方教会法令， 7 , 1)，而且梵二大公会议决议恢复宗主敦的权利

及特权(同上， 9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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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拉丁文的标题为 "concilium 阳rticulare" 中文译为"主

教会议"。其实任何教会会议都少不了主教们的参与。例如大公

会议、教省会议、教区会议等，都有主教参加，而将 "concilium

particulare" 译为"主教会议不知有何用意。大公会议、世界

主教会议是全教会性的会议，而 "ωncilium 归rticulare" 则是局部

教会的会议，因此我认为，译为"地区教会会议"简称"地区会

议"亦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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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条 -1 项-几时主教团认为需要或有好处，经宗座批准 439

后，得召开全区主教会议，即为同一主教团内一切地区教会而召

开的会议。

注释:法典 439 -料。条的所谓‘"会议"，就是教会的牧人

一一主教们一一的集会，大家齐聚一堂研讨有关教会事务，尤其

是有关信德、道德及教会纪律等事项。会议分大公会议及地区会

议，前者在教宗领导下，整个教会的全体主教们齐集一堂举行的

会议，后者是部分地区教会的主教们聚集一起举行的会议。

地区会议又分全国(全团)会议 (concilium plenarum) ，及教

省会议。全国(全团)会议即为向一主教团辖区内所有的个别教

会(即教区)，所召开的会议。几时主教团认为需要或有益，在

宗座批准后，便可召开全国(全团)会议。

2 项一 1 项所定亦适用于以国家区域为教省界限的教省会议。

注释:所谓"教省会议"是整个教省的主教们共同举行的会

议。不过，倘若某教省所涵盖的地区，其大小与某国家同(意即

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教省)，则此种教省会议视同全国(全团)会

议，应遵守为全国会议所制定的规定，即举行"全省会议"时，

应先获得宗座的批准。例如在比国、马尔大、海地、巴拿马等小

国，全国只有一个教省。他们的教省会议视同全国会议。

锅。条 -1 项-几时教省内大多数主教们认为合适，宜召开 440

教省会议，即为同一教省内不同之地区教会所召开者，但应遵守

439 条 2 项之规定。

注释:几时同一教省内的大多数主教认为有需要，应召开全

省会议。所应注意者，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教省，则应遵守法

典 439 条 2 项之规定。即应先获得宗座之批准，然后方可召开全

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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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普通教省会议，是否也要宗座的批准，法典未明言。不

过，按照常情，应将召开教省会议事禀告宗座 (αlÎappetta L. : 

天主教法典注释 1953) 。

教省人会议召开的期限，没有定论，旧法 (283 条)规定，

至少每二十年举行→次，新法未提及召开的期限。

2 项-教省总主教出缺时，不得召开教省会议。

注释:省总主教出缺时，不可召开教省会议。此处所禁止者

是"不得召开倘若教省会议正举行期间，或总主教已发出召

开会议公文后，省总主教才出缺，有人主张，会议继续举行，不

应中止。因为法典 442 条 2 项"教省会议由省总主教主持，如

因故受阻，由省区主教中推选一位主持之" (αlÎapI附忧a L.:天主

教法典注释 1954) 。

441 441 条-主教团有权:

1。 召开会区主教会议。

2。 在主教团的地区内选择会议地点。

30 在教区主教中推选全区主教会议主席，但应由宗座批

准。

4。制定议程、议案，规定全区主教会议日期和期限、延

期、延长及结束会议。

注释:主教团有权:

1 款:召开全国(全团)会议。

2款:在主教团的辖区内选择会议地点。

3 款:在教区主教中推选会议主席(不可选助理主教或辅理

主教为主席) ，但应由宗座批准。

4款:指定议程、议案、开会日期及期限、迁移、延长及结

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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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条 -'1 项-如有大多数省区主教之同意，教省总主教得: 442 

1。 召开教省会议。

2。 在本教省内选择会议地点。

3。制定议程、议案，规定省会议日期和期限、延期、延长

及结束会议。

注释:省总主教，在大多数省区主教同意后有权:

1 款:召开教省会议。

2 款:在本教省内选择会议地点。

3 款:指定议程、议案、开会日期及会议期限、迁移、延长

及结束会议。

2 项-教省会议由教省总主教主持，如因故受阻，由省区主

教中选出一位主持之。

注释:省会议由省总主教主持，如因故受阻，由省区主教中

选出一位主持。

443 条 -1 项一应被召出席主教会议，并在其中有表决权者 443

为:

1。教区主教。

20 助理及辅理主教。

30 受宗座或主教团委托，在该地区内尽特殊职务的领衔主

教。

注释:地区会议召开时，有的有权参加，有的如被邀请方能

参加;就投票权而言，在参加会议者之中，有人有表决权，有人

只有咨议权，有的为观察员或客人。

有权参加会议并有表决权者:

1 款:教区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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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助理及辅理主教。

3 款:某些领衔主教，即受宗座委托或主教团委托，在会议

召开地担任特殊职务者。

假如是召开省会议，凡受教省主教委托担任特殊职务的领衔

主教，有权参加省会议并有表决权。

实际上，有权参加会议并有表决权者尚包括所有与教区主教

相等者 (381 条 2 项)和教区署理。

2 项-得召集在该地区居住的其他领衔主教，包括退休主教

在内，出席主教会议，且具有表决权。

注释:居住在会议召开地区，但未担任特别职务的领衔主

教，包括退休主教在内，原则上，无权参加会议;但若被邀请出

席会议，则有表决权。

3 项-应被召而只以咨议权出席者为:

1。 所有在该地区的教区副主教及主教代表。

2。 男女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高级上司，其人数由主教团或

教省主教限定，酌量由在该地区有会院之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

高级上司中选出。

3。设在该地区均教会大学及天主教大学校长、神学院或教

会法学院院长。

4。 大修院院长，由设在该地区的大修院中选出，其数目依

2 项限定之。

注释:有权参加会议但只有咨议权者:

1 款:会议所在地的教区副主教及主教代表。

2 款:凡在会议召开地有会院的男女修会(俗世会不包括在

内)或使徒生活团，从他们的高级上司中选出若干代表，人数由

主教团(如开全国会议)或教省主教们(如召开教省会议)指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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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款:在会议召开地的教会大学及天主教大学校长、神学院

或教会法学院院长。

4款:大修院院长若干人，由会议所在地的大修院院长中选

出，其人数由主教团或教省主教们指定之。

4项-亦可召集司锋和信徒们出席主教会议，但只具有谷询

权，其数目不得超过 1 至 3 项所列者的半数。

注释:亦可邀请司锋们及信徒们参加地区会议，但他们只有

咨议权，而且代表人数不得超过 1 至 3 项所列者的半数。

5 项-除此以外，亦可邀请每个教区应堂咨议会、司铮咨议

会及牧灵委员会参加主教会议，但应由每个单位中合议选出的两

位出席，而且只有咨询权。

注释:如所召开的是教省会议，还应邀请:

每个教区座堂议会，司锋咨议会及牧灵委员会，但只能由各

单位选出两名代表出席，而且只有咨议权。

6项-如主教团认为对主教会议有益，或教省总主教与省区

主教们认为对省会议有益，得请其他人士以来宾身份参加。

注释:如主教团(全国会议)或省总主教及省区主教们(省

会议)，认为有益，得邀请其他人士以贵宾身份列席会议。

斜4条 -1 项-凡被召参加主教会议者，除因故被阻，并应 444

通知主席外，皆应出席。

注释:凡被召参加地区会议者，元论其享有表决权或咨议

权，都应该出席，除非因正当理由不克出席，但应将不克出席事

告知会议主席。

2项一被召参加主教会议并具有表决权者，如因故被阻，可

派代表参加，但其代表只有咨询权。

注释:因故不克出席者，如享有表决权，得派代表出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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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代表仅有咨议权。

44: 445 条-主教会议应努力照顾本地区内天主于民之牧灵需要，

该会议具有治理叔，特别是立法权，故此，应常在遵守教会普通

法前提下，对增进信德，安排共同牧灵工作，端正风俗，并对遵

守、实施或维护教会共同纪律等事项，皆得有适当的决议。

注释:地区会议的目的是努力照顾本区内天主子民的牧灵需

要。地区会议，元论是全国(全团)会议或教省会议，享有治理

权，特别是立法权，因此在遵守教会普通法前题下(l35 条 2 项:

下级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不得违反上级立法者的法律，否则无

效)，得作适当决议:

一一增进信德。

一一安排共同牧灵工作。

一一端正风俗。

一一督促遵守、实施、维护教会的共同纪律。

446 斜6条-主教会议结束后，主席应把所有会议记录呈送圣座;

会议所定法令，在未经宗座认可前不得公布:法令公布之方式及

其开始生效的时间，均由该会议决定。

注释:地区会议结束后，主席应将会议记录呈送圣座;在会

议中所制定的法令，未经宗座认可，不得公布。至于法令公布之

方式，及生效的时间系由地区会议决定。

全国会议(全团会议) (conc也mn plenarimn) 及主教团大会

(conventus plenarius episcoporum ∞nferentiae) ，两者虽都由主教团召

开及参加 (441 条 1 款、 453 条)但略有不同:

一一就参加会议人员而言，全国会议的参加者，不限于主教

团全体人员，还可邀请非主教团成员参加 (443 条);主教团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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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者，只限于该团成员 (454 条)。

一一就立法权的范围而言，全国会议的权力大于主教团大会

的权力，因为后者的权力仅以普通法明文规定或宗座授权者为限

(455 条 1 项) ，前者(全国会议)得制定任何法令，只要不抵触

普通法即可(135 条 2 项)。

第四章

主教团
DE EPISCOPORUM CONFERENTIIS 

关于主教团的重要性，梵二大公会议说得非常明白"特别

在今日，除非与其他主教密切合作，主教往往不能适当地，有效

地尽自己的职务。……本大公会议切望在全世界同一国家或同一

地区的主教们，组成会议，定时集会，互相交换意见及经验，并

彼此商议，为教会公共的利益而作圣善的合作" (主教在教会内

牧灵职务法令， 37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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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447 条-主教因为一常设机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主教

们的集合体，为该地区的信众共同执行某些牧灵职务，特别借适

合于当时当地环境的传教方式和计划，依法律规定，使教会为人

类促进更大的福利。

注释:关于主教团的意义及目的"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

法令"说得很清楚(同上， 38，1)，本法典采用其内容并加以阐

释及指出若干法律特点:

1.主教团是一种集体组织，由某→国家或特定地区的主教

们所组成，大家共同执行牧灵职务。

2. 主教团是常设机构，因为主教因为法人 (449 条 2 项) , 

至少每年举行一次大会，如遇特别情况，尚可召开临时大会

(453 条) ，并具有固定组织，如主席 (452 条)、常务委员会、秘

书处、其他职务及委员会 (451 条)。

3. 由于主教团的主要目的是牧灵工作，故主教们齐聚一堂

共同商讨适合当地环境的传教方法，发挥更大牧灵效果。

448 448 条- 1 项-主教团依 450 条的规定，通常包括同一国家

内所有地区教会的主管。

注释:主教团的成立，通常以一国为单位，最为理想，因为

同一国内的主教们，在社会制度、文化、伦理方面，有其共同

性。

2 项-如因人事环境的关系，经宗座审断，并聆听有关教区

主教后，得成立地区较小或较广的主教团，或只包括某一区域之

某些地区教会的主教，或包含不同国家的地区教会的主管;关于

此等主教团的特别规则应由圣座制订之。

注释:如因人事环境的需要，在昕取相关主教们的意见后，

宗座得成立地区较大或较小的主教团。例如将邻近数个不同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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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个别教会组成→个主教团;或将某大国之部分地区的主教们

组成一主教团。关于此等主教团的特别规则应由圣座制定之。

449 条 -1 项-惟有教会最高权力，在聆听有关主教后，得 449

成立、取消或改变主教团。

注释:惟有罗马教宗有权成立、取消或变更主教团。

2 项-合法成立的主教团依法为法人。

注释:合法成立之主教团，依法为法人。

450 条 -1 项-下列人士为主教团的法定成员:所有在该地 450

区之教区主教、或依法与其相等者、助理主教、辅理主教、在该

地区受宗座或主教团委托尽职的领衔主教;亦得邀请另一礼仪的

教会教长，但只有咨询叔，唯主教团幸程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主教团的法定成员包括在该地区所有担任牧灵职务的

教长:

一一教区主教。

一一依法与教区主教相等者(法典 381 条 2 项) ，包括教区

署理 (427 条 1 项)。

一一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

一一在该地区受宗座或主教团委托某种职务的领衔主教(例

如担任公教进行会的辅导及总监、公教学校校长、传教工作的指

导等)。

不同礼仪的教区，亦得被邀请参加主教团，但只有咨议权，

除非主教团章程特别规定，许可他们有表决权。

2项-其他领衔主教以及教宗使节，不是主教团的法定成

员。

注释:其他领衔主教包括退休主教(主教团章程得准许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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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员)及教宗使节，不是主教团的成员。

司锋、会士及平信徒不得成为主教团成员，因为根据"主教

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38 , 2) ，只有主教才是主教团成员。

不过，一九七 O 年十月三十一日，梵二大公会议法令解释委员会

答复:主教团章程得规定，许可司锋、修会会士、平信徒，在个

别事件上，参与主教团，但只有咨议权 (αùappe出 L.: 天主教

法典注释 1988) 。

451 451 条一每一主教团应制定自己的章程，由宗座批准。在幸

程内应特别规定大会之召开、设直常务委员会及秘书处，以及能

有效达到目标的其他职务及委员会。

注释:每一主教团应制定自己的章程，由宗座批准，在章程

内应特别规定:

一一有关大会召开之纪律。

一一句主席之选举。

一一常务委员会之设立。

一一秘书处。

一一其他重要职务及委员会。

452 452 条 -1 项-主教团应自选主席，规定主席因故被阻时，

何人担任主席，并依幸程指定秘书长。

注释:主教团应依章程选出主席，此外，还应选出一位副主

席，以备主席因故受阻时担任代理主席。还应依章程指定一位秘

书长。

2 项一主教团主席，因故被阻时，代理主席，不但得主持主

教团大会，也得主持常务会议。

注释:主教团主席，及因故受阻时担任代理主席的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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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得主持主教团大会，也得主持常务委员会。

453 条-主教团大会至少每年举行一次，此外依章程规定， 453

在特殊情况要求下举行大会。

注释:主教团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此外，有特殊情形

时，依章程规定，也可召开临时大会。

454 条 -:-1 项-教区主教及在法律上相等者，以及助理主教 454

在主教团大会上依法有表决权。

注释:在主教团大会中，依法有表决权者为:

一一教区主教及在法律上与教区主教相等者。

一一-助理主教。

2 项-属于主教团之辅理主教及其他领衔主教，有表决权或

咨询权视会议章程而定。但在制定或修改章程上，惟有 1 项所指

者有表决权O

注释:有权参加主教团大会，但享有表决权或仅咨议权，端

视章程而定者为:

一一?辅理主教。

一-属主教团之其他领衔主教 (450 条 1 项)。也可邀请不同

礼仪的教长参加大会，但只有咨议权，除非主教团章程另有规

定，授予他们表决权(法典 450 条 1 项)。

对于主教团章程之制定及修改，惟有 454 条 1 项之主教们有

表决权。

455 条 -1 项-主教团只能在下列事务上制订普通法令:即 455

普通法所已规定者，或宗座自动诏书或因主教团请求而命令者。

注释:主教团在指定的条件下，有权制定普通法令。"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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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系真正法律，受‘教会法律'条文的节制" (法典 29

条) ，根据宗座法律解释委员会，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的答复:

谓法典 29 条的"普通法令"也包括法典 31 - 33 条有执行权者

所制定的"普通执行法令" ( Communicationes , 1985 P. 'lh2; 

Chiappe阳L.:天主教法典注释 1蜘)。

2 项-为在主教团大会中有效制订 1 项所指的法令，至少该

有三分之二有表决权的主教们同意，而且非经宗座之认可，并依

法公布，不得生效。

注释:主教团能制定普通法令，但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一普通法明白授权主教团。

一一嗦座自动或应主教团之请求而命令主教团制定普通法

令。

一一主教团必须在全体大会中，而不是在部分成员大会中，

也不是在常务委员会中，制定法令。

一一有表决权者(依法或依章程有表决权者)的三分之二的

同意。

一一经宗座认可。

一一依法公布。

所应注意者"有表决权者的三分之二同意"，不是指出席大

会者的三分之二，而是指主教团全体成员有表决权者的三分之

二;因此，如某主教团有三十位有表决权的成员，出席大会者计

二十人，赞成票十九张，一票反对，法令不成立 (αlÎappe忧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京脱)。

之二。

3 项-法令公布之方式及其开始生效之时间，由主教团规定

注释:关于法令公布之方式及生效时间，由主教团规定之。

4 项-在普通法及宗座特别命令均未给予主教团 1 项所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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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情况下，每位教区主教仍保存完整的管辖权力，主教团或其

主席皆不得以全体主教名义行动，但全体及每一位主教皆同意

时，不在此限。

注释:主教团依法制定的普通法令，为真正法律，有约束

力，教区主教有义务督促本教区信友遵守。但此种法令一-法典

455 条 1 项所指者一一必须由普通法或宗座授权所制定者，才有

法律的约束力，否则无约束力。每位教区主教仍保存完整的管辖

权力，主教团或其主席皆不得以全体主教名义行动，但全体每一

位主教皆同意时，不在此限。

456 条-主教团大会结束后，主席应将大会记录和法令送呈 456

宗座，一则报告大会记录，二则如有法令，请宗座批准。

注释:主教团大会结束后，主席应将大会记录及法令呈送宗

座，一则报告大会记录，二则如有法令，请宗座批准。所应注意

者，只将大会记录及法令送给宗座，非大会，即局部委员会或常

务委员会的记录，不必送给圣座。

457 条-主教团常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大会中应讨论事项，并 457

妥善执行大会的决议，并且从事由幸程规定受委托的事务。

注择:常务委员会，是主教团的中心机构，由主教团选出的

主教们所组成，负责各样执行工作。本条 (457 条)特别指出常

务委员会的两项主要工作:

一一负责筹备大会中应讨论事项。

一一妥善执行大会的决议，并办理章程所委托的事务。

458 条-秘书处之工作是 458

1。记录大会议案和法令，以及主教团常务委员会记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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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所有主教团成员，撰写由主教团主席或常务委员会所委托办

理的文件。

2。传送主教会议或常务委员会委托转送给附近主教团的记

录或文件。

注释:秘书处是主教团的工作中心，其工作性质是长久不断

的，与常务委员会的定期工作不同。

秘书处的工作是:

1 款:对主教团大会的议事及法令，制作笔录，同时也记录

常务委员会所讨论事项。并将副本寄给主教团的每位成员。同时

撰写主教团主席或常务委员会所委托办理的文件。

2款:凡主教团大会或常务委员会命令将某些记录或文件，

分送附近的主教团时，秘书处应遵照办理。

459 459 条 -1 项-主教因之间，特别是相邻的主教团之间应促

进彼此的关系，借以推进并维护更大的利益。

注释:主教团不可各自为政，自扫门前雪，彼此应互相往

来，建立密切的关系，以推进并维护更大的利益。

2项-几时主教团之间，进行或表达具有国际性的行动或计

划时，应先请示圣座。

注释:倘若主教团之间，进行或表达具有国际性的行动或计

划时，应先请示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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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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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INTERNA ORDINATIONE 

ECCLESIARUM PARTICULARIUM 

第一章

教区会议
DE SYNOOO DIOECESANA 

460 条-教区会议是地区教会所选出的司锋与其他信徒，按 460

照下列法律规定所举行的会议，以协助教区主教促进整个教区团

体的福祉。

注释:教区会议是个别教会中所挑选的司锋及信友，按照法

律的规定，所举行的会议。其目的是协助教区主教，但进全教区

信友的福扯。

461 条 -1 项-在每一地区教会，如果按照教区主教的判断， 461

于聆听司锋咨议会的意见后，环境要求时，得召开教区会议。

注释:教区会议的举行，有其重要性。但何时举行，旧法典

(356 条 1 项)规定，至少每十年举行一次，新法典虽强调"应举

行， ( celebretur) ，但未规定举行的时间，而让教区主教自己判

断，因此，教区主教如果认为，就当时的环境，有召开教区会议

的必要时，在聆听司锋咨议会的意见后，得召开之。

2项-假如主教治理数个教区，或以本区主教名义治理一个

教区，而以署理主教名义治理另一教区，得为数个委托他所治理

的教区，召开一个教区会议。

注释:如果某主教治理数个教区，或以本区主教名义治理一

个教区，以教区署理名义治理另一个教区时，只召开一个教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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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即可。

462 462 条 -1 项-只有教区主教得召开教区会议，临时治理教

区者不得召开。

注释:有权召开教区会议者，只有教区主教，副主教、辅理

主教或助理主教都无此权。连临时治理教区者，如教区署理，亦

无此权。

2项-教区主教主持教区会议，但得委派副主教或主教代

表，在每次开会时代理此职务。

注释:教区会议由教区主教主持，但可委派副主教或主教代

表，于每次开会时代理会议主席职务。

会议开幕时，全体参加会议人员，无论其为依法参加会议

者，或为主教邀请而参加者，都应亲自作信德宣言(法典 833 条

1 款)。

463 463 条 -1 项-应召集下列人士，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教

区会议，被召集的人士并有出席会议的义务:

l。 助理主教与辅理主教;

2。 副主教与主教代表，以及司法代理;

30 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

4。 司锋咨议会成员:

50 牧灵委员会，按照教区主教所规定的方式与名额，所选

出的平信徒以及献身生活修会的会士，或是，如果未成立这种委

员会，则按教区主教的规定所产生的代表;

60 教区大修院院长;

7。 总锋;

8。 由每一总锋区全体从事牧灵工作者，所选出的至少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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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锋;同样也必须选出另一司锋，在上述司锋被阻时，代替出

席;

伊在教区设有会院的修会与使徒生活团的数名上司，即应

按教区主教规定的名额与方式选举而产生者。

注释:下列人士有权且有义务参加教区会议:

1 款:助理主教与辅理主教;

2 款:副主教与主教代表和司法代理;

3 款: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

4 款:司锋咨议会的成员;

5 款:由牧灵委员会所选出的男女信友及献身生活会会士，

选举的方式和应选的名额，由教区主教规定之。倘若没有牧灵委

员会，则上述代表的产生，依照教区主教的规定办理。

6 款:教区大修院院长。

7 款:总锋。

8 款:每一总锋区，至少应选出一位司锋，由在总锋区担任

牧灵工作者投票选出。同时，还应选出一位副代表，傅正代表因

故受阻时，代替出席。

9款:凡在教区有会院的修会及使徒生活团，应按照教区主

教所规定方式及应选名额，选出若干上司。

2 项-教区主教也可召集其他，圣职人员，或献身生活会的成

员，或乎信徒，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出席教区会议。

注释:假如教区主教认为有益，也可召集下列人士以会议成

员身份，出席会议:

一一其他神职人员。

一一献身生酒会会员。

一一平信徒。

3 项-教区主教，如果认为适宜，可邀请与天主教会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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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共融的教会或教会团体的某些教士或教徒，以观察员身份出席

教区会议。

注释:如果教区主教认为适宜，也可邀请与天主教会没有完

全共融的教会或教会团体的某些教士或教徒，以观察员身份，出

席会议。

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者，本来没有发言权，不过，主教依

自己的明智判断，得授权他们发言。

464 464 条-会议的成员合法受阻时，不得派代表以他的名义参

加会议;但应将这项阻碍报告教区主教。

注释:法典斜4条谓:有表决权者，因故受阻，可派代表参

加会议，此乃暗示，只有咨议权者，无权派代表。而教区会议中

的所有成员，都只有咨议权。因此本条(物4 条)规定，会议成

员受阻，不得派代表参加会议，但应将受阻事向主教呈报。

465 465 条-所有提出的问题，应在会议中全部交给会议成员自

由讨论。

注释:所有提出的问题，应在会议中，由参加人员自由讨

论6

466 466 条-教区主教是教区会议中的唯一立法者，其他会议成

员只享有咨询权;只有主教一人得签署会议的声明与法令，以其

权力予以公布。

注释:在教区会议中，只有教区主教是立法者，其他参加会

议者，都只有咨议权。因此，只有主教一人有权签署会议声明及

法令，并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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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 条-教区主教应将会议声明与法令的文件，通知教省总 467

主教及主教团。

注释:教区主教应将会议声明及法令的文件，通知省总主教

及主教团。没有义务将法令呈送圣座，因为不需要圣座的批准

(Commm世cationes ， 1982 P. 212, Can. 387; Chiappe忧a 1.:天主

教法典注释 2032) 。

468 条 -1 项-教区主教有权，根据他明智的判断，中止或 468

解散教区会议。

注释:教区主教有权，根据他的明智判断，中止或解散教区

会议，当然应有正当的理由。

2 项-主教出缺或被阻时，教区会议就自动依法中止，继任

的教区主教得决定继续进行，或宣布停止。

注释:教区主教出缺或受阻时，教区会议自动依法中止，继

任的教区主教得决定继续开会或宣布停止O

第二章

主教公署
DE CURIA DIOECESANA 

469 条-主教公署是由某些机构与人员所组成，以协助主教 469

治理整个教区，尤其是对牧灵工作的领导，教区的行政，以及司

法权之行使。

注释:主教公署是由特定机构与人员所组成，他们在牧灵工

作、教区行政及执行司法方面，协助主教治理全教区。

主教公署的主要人员为.副主教、主教代表、秘书长及其他

书记、司法代理、法官、总务主任等。倘若教区需要，尚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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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牧灵机构及社会慈善服务中心等，为民众服务。

有的作者认为，主教公署为法人，不过，法典并无明文规

定，但不禁止主教以法令正式授予主教公署法人资格 (Chiappe阳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041)

470 470 条-教区主教有权任命在教区公署任职的人员。

注释:教区主教在其教区内，有权自由委任教会职务(法典

157 条) ，因此， 470 条明文规定，教区主教有权任命在主教公署

工作的任何人员，不受任何限制。但在任命总务主任时，应先征

询司锋参议会及经济委员会的意见 (494 条 2 项)。

471 471 条-所有在公署任职的人员都应:

1。承诺按法律或主教所规定的方式，尽忠职务;

2。在法律或主教规定的范围内，并按法律或主教规定的方

式，信守秘密。

注释:凡在主教公署工作的人员都应:

1 款:承诺按法律或主教所规定的方式，尽忠职守。

2款:依照法律及主教所指定方式及范围，信守秘密。旧法

规定上述职员应按法律所规定的方式，在主教前宣誓尽忠职守，

新法只要求承诺善尽职务。主教当然可以指定宣誓方式，要求公

署人员一律遵守(Chi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047)。至于司

法人员则按法典 1454 条办理。

472 472 条白对司法权在公署行使的案件与人员，必须遵守第七

卷"诉讼法"的规定;有关教区行政事务，则必须遵守下列各条

法律的规定。

注释:凡在主教公署担任司法职务者，应遵守本法典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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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的规定:担任行政工作者，则应遵守下列各条文的规

定。

473 条 -1 项-教区主教应设法妥善协调并组织一切，有关 473

治理整个教区的行政事务，适当地安排以促进其天主子民的福

手11:. 0

注释:主教公署是一个繁杂的机构，涵盖不同的职务、服务

与工作，但其目标却一致:使教区的管理，达到政通人和，各种

组织发生应有的成效，使教民获得丰富的神益。因此，教区主教

的责任重大，务必使公署的各种组织，同心合意，彼此合作，才

能政通人和，教务发达。

2 项-教区主教应协调副主教或主教代表的牧灵工作;如认

为适当，得任命一位公署主任，公署主任应是司锋，他应在主教

权下，协调并处理一切行政事务，也应设法使公署的其他人员，

都能善尽委托给他们的职务。

注释:副主教及主教代表，是教区主教的左右手;教区的牧

灵工作，能否顺利推行，他们的合作，非常重要，因此，法典规

定"教区主教应协调副主教及主教代表的牧灵工作"

关于公署的各项行政工作，为了避免各自为政，教区主教如

认为必要，得任命一位公署主任，负责指挥公署内的一切行政工

作，督促他们善尽各人的职责。

3 项-除因地方情形，主教认为宜采取其他措施外，必须任

命副主教为公署主任，如有数位副主教，则任命其中之一为公署

主任。

注释:公署主任必须是司锋，并按照当地需要，得由副主教

兼任公署主任。如有数位副主教，任命其中一位;也可任命主教

代表为公署主任。有的国家(如美国 ) ，公署主任与秘书长为同

一人 (conununi饵挝∞白， 1981 年， P. 122 , Can. 296;αùappe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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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主教法典注释 2051) 。

4 项一如果主教认为有益，为更恰当的推进牧灵工作，得成

立主教咨议会，它由副主教与主教代表所组成。

注释:为了促进牧灵工作，教区主教，如认为有益，得成立

主教咨议会(∞nsilium episcopale) ，其成员仅为副主教及主教代

表。其他公署人员，如秘书长、司法代理等，都无资格参与。主

教咨议会，只有咨议权，表决权操诸主教之手。

474 474 条-公署的公文，如要有法律效果，应由出具公文的教

区教长签字，而且为了有效，公署秘书长或书记也应共同签字;

秘书长应就公文事通知公署主任。

注释:教区主教公署的公文，通常是指有法律效果的文件，

例如委任堂区主任、副主任、免除婚姻限制、批准神父归属本教

区，或脱离本教区等，都是法律行为。关于这类公文，必须以书

面并由发文者教长亲自签署，方为有效。同时，为了合法性，公

署秘书长或书记也应副署。秘书长应将公文签发事，告知公署主

任，使其知道:公署应办的每件事，及何时已办理完毕。

第一节

副主教及主教代表

DE VICARllS GENERAIlBUS Ef EPISCOPAI1BUS 

475 475 条 -1 项-在每一个教区，教区主教应设立副主教，他

按照下列各条法律的规定，具有职权，在治理整个教区上协助主

教。

注释:副主教乃拥有职权，协助教区主教治理全教区的司

锋。副主教拥有职权，因为他的权力与其职务相结合(法典 131



第二卷天主-3~ 351 

条 1 项)。旧法谓教区有需要时，得设立副主教，新法规定任何

教区都应设立副主教。

2项-通常只设立一位副主教，但有教区幅度广大或居民众

多或其他牧灵理由时，不在此限。

注择:通常每一教区设立一位副主教，但若教区幅员广大，

或因教民众多或因牧灵原因，得设立数位副主教。教区有数位副

主教时，每一位副主教在全教区都有治权(即执行权)，但教区

主教得指定某副主教特别负责某一区域，或某项工作，这样分工

合作更易达到预期的效果。

476 条-为妥善治理教区，教区主教还可任命一位或数位主， 476

教代表，他们或对教区的固定部分，或对规定的某一类事务，或

对某一礼的信徒，或对某一团体的信徒;具有一般按照下列各条

法律规定给予副主教的同样职权。

注释:教区主教为了治理教区的需要，也可设立一位或数位

主教代表。主教代表只管理教区的特定地区，或负责某种特定事

务，例如负责天主教学校、慈善事业、专管平信徒或照顾特定礼

仪的教友，或某语言、某国籍的教友或专管工人、公务员、教职

员等。主教代表的权力与副主教同，属于职权。

477 条 -1 项-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由教区主教自由任命，自 477

由撤职，但必须遵守 406 条的规定;主教代表，如非辅理主教，

则只能有限期的被任命，任期的长短应在任命状上书明。

注释: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由教区主教任命、自由撤职。有

人提议，主教在任命副主教或主教代表前，应征询司锋咨议会的

意见，此项提议未被接受(愧见∞InmI皿I

-12药6，臼n. 3;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063) ，但教区

主教必须遵守法典 406条之规定，换言之，主教应任命助理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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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拥有特权的辅理主教 (403 条 2 项)为副主教及任命 403 条 1

项的辅理主教为副主教或至少为主教代表。因此，教区主教对上

述主教兼任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之职务，不得自由撤销。

主教代表的任期应是定期的，主教在任命书上应明白指出。

但辅理主教被任命为主教代表的期限，应是无期限的。

主教代表的任期常是定期的，副主教的任期能是不定期，也

能是定期的 (Chiappe阳L.:天主教法典注释 2饰)，但助理主教

或辅理主教被任命为副主教或主教代表，常是无期限的。

教区署理也能任命副主教，因为现行法典并无明文禁令，禁

止教区署理任命副主教，但最好只委任代表 (deleg曲18) (αd叩

pe阳L.:天主教法典注释 2065) 。

2 项-副主教外出或合法被阻时，教区主教可任命另一位代

替之;同一规定也为主教代表适用。

注释:副主教或主教代表离开教区或合法受阻时，教区主教

得任命代理副主教或代理主教代表，通常称为 "pro- 材cams" 代

理。主教可永久地任命代理，即副主教一旦不在教区，该代理立

即有权执行副主教职务;主教也可于副主教每次不在教区时，每

次任命代理。上述代理拥有职权。如果教区主教，于副主教不在

教区时，仅任命(delegatus) 代表，而不任命 "pro - vicarius" 代

理，则代表 (del，嘟.tus) 只有代理权，而非职权。

478 478 条 -1 项-副主教与主教代表必须是司锋，年龄不得少

于三十岁，应有教会法或神学的博士或硕士学位，或至少确实精

于这些学科，在健全学识、正直、明智与处理事务的经验上值得

称许者。

注释: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的合格人选，应是神父，年龄不得

在三十岁以下，还该当是教律或神学博士或硕士，或至少精通该

门学问;当然还应具备其他的学间，并应是正直、明智之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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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精明干练。按照法典 150 条之规定，司锋圣秩攸关副主教或主

教代表职务的有效性，故教区主教，如任命一位未具备司锋圣秩

者为副主教或主教代表，其任命元效。

关于副主教或主教代表的年龄"不得少于三十岁"有人认

为应满三十岁，有人认为满二十九岁，而开始三十岁即可

(Chi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硝8) 。

2 项-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的职务，与咏祷专教司锋的职务无

法相容，也不可委派给主教之四亲等以内的血亲。

注释 s 副主教及主教代表不可兼任咏祷专赦司锋之职，因为

前者专务外庭行政事务，而后者专门负责内庭(告解圣事内或告

解圣事外)之事务。此外，与教区主教有旁系血亲四亲等以内之

血亲者，不得被任命为该主教之副主教或主教代表。旧法时代禁

止教区主教任命非同修会的会士为副主教，及在正常情形下，不

得任命本堂神父兼任副主教 (367 条) ，新法元此规定。

479 条 -1 项『副主教因其职务，在全教区享有法律所给与 479

教区主教的行政权，即得作一切行政行为，但主教保留者，或法

律规定必须有主教特别委托者除外。

注释:副主教依其职务，在全教区有行政权，就如法律赋予

教区主教的权力一样。换言之，副主教有权执行一切行政工作，

但主教保留之事项，或法律规定必须有主教的特别命令，才能执

行之事，不在此限。"法律规定必须有主教的特别命令"才能执

行之事，是指法律 134 条 3 项之规定"凡法律明示教区主教才

有行政权时……副主教及主教代表，除有主教特别命令不得行

使"。换言之，凡法律明言"教区主教"得执行之事，副主教及

主教代表不得执行。但法律明言"教长" ( ordinarius) ，或"地

区教长" ( ordinari田 loci)得执行之事，副主教及主教代表均得执

行之，无需教区主教特别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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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主教代表依法获得 1 项所规定的权力，但限于受任指

定的部分地区，或某一类事物，或某一礼或某一团体的信徒，但

主教为自己或为副主教保留的，或法律规定必须有主教特别委托

的事务除外。

注释:主教代表也有一项所规定的权力，但运用此项权力

时，不得扩及全教区，仅限于他所管辖之特定地区，或特定职

务，或某一礼仪的信友团体，或某国籍、某种语言的团体。但主

教为自己或为副主教所保留的事项，主教代表不得执行。

3 项-副主教与主教代表，在职权范围内，也享有宗座所给

予主教的经常代行权，也能执行宗座复文，但另有清楚的规定，

或指定教区主教本人为执行人者除外。

注释:凡圣座赐予教区主教之经常特权及复文之执行，副主

教及主教代表在其职权范围内，也可使用。唯特权或复文中明白

指定，或针对主教个人之才干所颁赐者，不在此限。

480 4朋条-副主教与主教代表，必须把拟做及已傲的重要事务，

向教区主教报告，而且总不得相反教区主教的意愿与意见而行

事。

注释:副主教及主教代表所拥有之权力，虽为职权(与职务

相结合之权力)，但不是本有职权 (potl耐as propria) ，而是以主教

之名义执行之权。因此，对已作或计划将作之事，应向主教报

告，并不得违背主教之意行事。

旧法 (370 条)赋予副主教若干荣誉:在全教区神职中占首

位，在举行咏祷礼仪时，坐上位，还有宗座法庭总书记 (proto

notarius a阳tolicus) 的特权及荣誉。不过，新法典未指明此事，

故应视为废除 (Chiappe出 L.: 天主教法典注释'l1J76)。但关于前

两种荣誉，教区主教如愿意，得在自己教区内订定之。



第二卷天主子民岛5

481 条 -1 项一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的职权，由于任期的届满、 481

辞职而终止，同样，教区主教已通知撤其职时，以及主教出缺时

而告终止，但应遵守 406 条与 409 条的规定。

注释:副主教及主教代表的职务，得因下列j方式终止之:

-一任期届满，假如副主教的任期是定期的;主教代表的任

期常应是定期的。

一一辞职。

一-被主教撤职。

一一主教位出缺。

所应注意者，任期届满并不自动丧失职务，依据法典 186 条

之规定，必须接获主教之书面通知，职务才丧失。

因辞职而丧失职务，必须获得主教的接受，辞职才生效。

教区主教免除副主教或主教代表职务时，应注意事项:如果

助理主教或有特权之辅理主教 (406 条 1 项) ，为副主教，或法典

406 条 2项之辅理主教被任命为副主教或至少主教代表，则教区

主教不得免去其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之职。

教区主教必须有正当理由(法典 193 条 1-2 项) ，才可合法

免去副主教或主教代表之职。

主教位出缺时，一般的副主教及主教代表，其职权立即自动

终止;唯辅理主教所担任之副主教或主教代表职仍保持原状。

2项-教区主教的职务中止时，副主教与主教代表的权力也

同时中止，但拥有主教职位者不在此限。

注释:教区主教的职务中止时，副主教及主教代表的权力亦

同时中止。但助理主教或辅理主教所担任之副主教或主教代表

职，仍保持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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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私书长与真他书记及教区挡'素

DE CANCElLARIO ALll回IUE NOfARßS Ef DE ARαßVlS 

482 482 条一 1 项…主教公署应设置秘书长，除特别法另有规定

外，其主要任务，为撰写与处理公署公文，并将公文在公署档案

内保存。

注释:任何主教公署都应设立秘书长，其主要任务为撰写与

处理公署公文，并将公文保存于公署档案内。

本条中的所谓"除特别法另有规定外"是指教区主教得规

定其他工作，亦属璐书长之职务。

关于"秘书长"一名，亦可使用其他名称，例如秘书、公署

长、公署主任等名称。

2 项-如有需要，可给秘书长一位助理，称副秘书长。

注释:如公署事务繁多，秘书长一人不能胜任时，得设立一

位助理，名曰副秘书长。

3 项-秘书长与副秘书长同时是公署的书记与秘书。

注释:秘书长及副秘书长同时是公署的书记与秘书。书记的

职务见法典棉4条的规定。秘书长在指定的一切工作上，为当然

书记，且是众书记之首。

483 483 条 -1 项-除秘书长外，尚可设直其他书记，他们的文

书或签署，使任何公文、或仅为司法文件、或为某些案件或事

务，均产生公证效力。

注释:除秘书长外，尚可设立其他书记。他们所撰写的公文

或由他们签署的公文都有公信力，被视为"教会公文书" (1540 

条 1 项)。书记的权力范围，由教区主教的任命状规定之。有的

书记，其权力涵盖一切行政及司法文书，有的书记，仅限于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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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有的仅对特定案件或特定事务，才有撰写或签署的权力。

2 项一秘书长及书记应有丰越声誉和杰出品德;在司锋名誉

有关的案件中，书记应是司择。

注释:关于秘书长及书记的资格，法典仅要求应有卓越声誉

和杰出品德;因此，司锋或平信徒，男人或女人均得担任褂书长

或书记(Chiappe阳L.:天主教法典注释 2ω1; Communication臼，

1981 , P. 121-122 , Can. 2%)。不过"在与司锋名誉有关的案

件中，书记应是司锋，即使是执事也不得当书记。

484 条-书记的职务是:

1。 撰写有关法令、义务或其他需要其服务的公文与文件;

2。 忠实地记录一切处理的事务，记录上应注明地址、年、

月、日，并在上面签字。

3。给合法申请者，依法提供已登记的公文或文件，并说明

此等文件的副本与原件相符。

注释:书记的职务是:

1 款:撰写公文及有关法令的文件，撰写规章、指令、证书

及其他需要他们撰写的文件。

2 款:忠实地记录一切处理的事务，并应注明地址、年、

月、日及在记录上签字。

3 款:依规定给合法申请者提供巳登记的公文或证书，并声

明此等文件的副本与原件相符。

484 

485 条-教区主教得自由解除秘书长与其他书记的职务，但 485

非经参议会的同意，教区署理无权解除。

注释:依照法典 470 条之规定，教区主教有权任命所有在教

区公署任职的人员，因此，秘书长、副秘书及所有书记都由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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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自由任命，同一主教亦得自由解除秘书长与其他书记的职

务。但教区主教位出缺时的教区署理，必须经参议会同意，方得

解除上述人员的职务。

教区主教位出缺时，教区署理能否任命秘书长或书记?法典

未明文规定。但针对每一案件，教区署理在获得参议会同意后，

得任命临时秘书长或书记，及至新主教上任为止(Chiappe忧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ω2) 。

秘书长或书记必须参与签署，方为合法的文件:

1.法典 474 条:公署的公文，如要有法律效果，还应由秘

书长或书记签署，方为合法。

2. 法典 382 条 3 项:主教就职时，褂书长应在场记录典礼

经过。

3. 物4 条 1 项;助理主教就职时，秘书长应在场作记录。

4. 法典物4 条 2-3 项:辅理主教就职时，秘书长应在场作

记录。

5. 法典 1475 条 2 项:元审判官命令，禁止书记及秘书长将

进行诉讼所得之文书或证件副本交付他人。

486 486 条 -1 项-一切有关教区或堂区的文件，均应极为妥善

加以保管。

注释:一切有关教区或堂区的文件，均应妥善保管。档案分

三种:一般档案、秘密档案及历史档案。

2 项-应在公署安全地方，设直教区档案室，在内直放一切

有关教区属灵与现世事务的文件与记录，均应分类编排，并妥善

加以保管。

-注释:法典锦6 条明定公署应设立教区档案，在内放置一切

有关教区属灵或属世的证书与记录，均应分类编排，并妥善保



第二卷天主子民 359

管4

3 项一档案室保存的文件应编著目录，简略说，明每一文件的

纲要。

注释:档案室保存的文件，应编著目录，简略说明每一文件

的纲要。

487 条 -1 项-档案室应上锁关闭，钥匙应只由主教与秘书 487

长保管;除非有主教或公署主任以及秘书长的共同许可，任何人

不得进入。

注释:档案室应上锁关闭，钥匙应由主教及秘书长各执一

把。凡欲进入档案室寻找有关文件，必须事先获得主教或公署主

任及秘书长的共同许可，因为主教及秘书长各持一把不同的钥

匙，单有主教的许可，开不了档案室的锁。

2项一如果文件本身的性盾是公开的，而且与个人身份有

关，文件关系人有权利由本人或经由代理人，取得原件的抄写本

或影印本。

注释:如果文件的性质是公开的，又与个人身份有关，文件

关系人有权利取得原件的抄本或影印本。

488 条-除非为短暂时间任何文件不得自档案室取出，且须 488

有主教或公署主任以及秘书长的同意。

注释:原则上任何文件不得从档案室取出，除非取出时间很

短(旧法 378 条 1 项规定不得超过三天)，同时又有主教或公署

主任及秘书长的同意，才可取出。

489 条 -1 项-主教公署也应设直秘密档案室，或至少在普489

通档案室设直专柜，紧闭上锁，且固定而无法移动;一切应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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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的文件，均该极度谨慎的保管在内。

注释:主教公署也应设置秘密档案室，或至少在普通档案室

旁设置专柜，紧闭上锁，且固定而无法移动。将一切应秘密保存

的文件，放置其内，小心保管。

2项-有关风化的刑事案文件，如果罪犯已经死亡，或判决

处罚后已逾十年，则每年应予销毁，但必须将案情的简短说明连

同最后判决书一起保存。

注释:有关风化的刑事案件，如果罪犯已死亡，则将相关卷

宗全部销毁，不保留法院判决原文，也不记录事实纲要(一九四

一年八月，法典解释委员会， le~白白d白白， ß. 1639 , rr.ω11. 

2085-2侃6;α世叩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106)。如果犯人未

死亡，但判决处罚已逾十年，则只保留判决书及案情的简短说

明，其余卷宗全部销毁。

490 490 条 -1 条-只有主教持有秘密档案的钥匙。

注释:关于秘密档案室的钥匙，只有主教才能持有。

2 项一主教出缺时，不得开启秘密档案室或专柜，如有真正

需要，教区署理本人可以开启。

注释:主教位出缺时，只有在真正需要及由教区署理本人才

能开启秘密档案室。旧法 (382 条 1 项)并规定，教区署理应由

两个参议员陪伴，才能开启秘密档案室，新法虽未规定，但不禁

止教区署理照旧法规定行事。

3 项-不得从秘密档案室或专柜，取出任何文件。

注释:严禁从秘密档案室取出任何文件，只能在室内阅读。

法律规定应保存于秘密档案室的文件为:

1.法典 1082 条:圣赦院的复文，属于内庭忏悔圣事以外所

豁免的秘密婚姻限制，应放在秘密档案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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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典 1133 条:秘密结婚，于登记在专册后，放在公署秘

密档案室。

3. 法典 1339 条 3 项:对警告或谴责的事实，应以文书确定

之，并放在公署秘密档案内。

4. 法典 1719 条:侦查之卷宗及教长发动侦查及结束侦查之

裁定，以及侦查前之一切措施，如不需要进行刑事诉讼，应保存 4

于公署之秘密档案室内 O

491 条 -1 项-教区主教必须督导使主教座堂、咏祷司锋座 491

堂、堂区教堂、或其他地区内教堂的档案公文与文件妥善加以保

管，并使编著目录两份，一份在各堂的档案室，另一份在教区档

案室妥为保存。

注释:教区主教不仅在主教公署设立档案室，还应设法使主

教座堂、咏祷司锋座堂、堂区教堂，及教区内其他教堂，都设立

档案室，在内保存重要文件，并编著目录两份，一份存在各堂档

案室，一份存在教区档案室。

2项-教区主教也应设法在教区内设直历史档案室，并将有

历史价值的文件妥善保管在内，而且有系统的加以整理编排。

注释:教区主教还应设立历史档案室，以保存有价值的历史

文件，并有系统地加以整理编排。

3 项-本条 1 项和 2 项所述的公文与文件，如需查看或取出，

应遵守教区主教所订的规定。

注释:教区主教应订立章程，傅有意查看或由一般档案室及

历史档案室，取出文件者一律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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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委员舍及总务主任

DE CONSII10 A REBUS OECONOMICIS IIT DE OECONOMO 

经济委员会及总务主任是专门负责教区财政的机构，前者采

集体行动，负责指挥任务，后者为个别行动，负责执行任务

( Communicationes , 1973 年， P. 228 , D. 4 , 1 CP. V; Chiappet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120)。经济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针对教区财

物，采取咨询、监督、检查、计划等措施，维护教区财物的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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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条一 1 项-每一教区应设立经济委员会，由教区主教或 492

其代表担任主席，在该委员会内，应有由主教任命、确实精于经

济事务及民法y 且品德无缺的信徒，至少三人。

注释:每个教区都应设立经济委员会，这是义务，必须遵

守。委员会的成员至少三人，不论其为圣职人员或会士或男女平

信徒，只要合格，均可被任命为委员(Communication筒， 1叨3 年，

P. 229 , 10 , CP. V)。委员的资格为:

一一精通经济事务及民法，因为经济委员会属专职机构。

一一品德完美，这是担任任何教会职务必须具备的条件。

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由主教亲自担任或其所委派的代表担

任。不过，就狭义而言，主教不是经济委员会的成员(Chiappe阳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123) 。

主教在任命经济委员会的委员时，原则上，不必先征询公署

其他机构的意见，不过，为了明智起见，最好同参议会及公署的

重要负责人商讨有关任命事宜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124) 。

2项-经济委员会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届满后，得连任五

年。

注释:经济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届满，得连任，

无期限限制( Communicationes , 1982 年， P. 214 , Can. 414;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125) 。

3 项-主教四亲等内的血亲或姻亲，不得任经济委员会的委

员。

注释:主教的四亲等内的血亲或姻亲，不得担任经济委员会

的委员。

493 条-除第五卷"教会财产"所委托的任务外，经济委员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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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应每年按教区的指示，为未来一年整个教区事务的收入与支

出，编列预算，并且为过去的一年审查收支账目。

注释:经济委员会应按本法典第五卷论"教会财产"的规

定，善尽自己的职务，尤其是应照法典 1282 条之规定，以教会

名义执行自己的职务:

-一一委员们在就职前，应在教长前宣誓，承诺忠实妥善地管

理教区财产 (1289 条)。

一一委员们不得任意，放弃已接受的职务 (1289 条)。

此外，经济委员会，每年应按教区主教的指示，为未来的一

年整个教区的收人与支出，编列预算，并审查过去一年的收支帐

目。

经济委员会的职务是协助主教管理教区的财产，因此其职务

是咨询性质，不过，有时其决议有约束力，主教必须遵守，兹分

述于后:

甲、主教应先征询经济委员会的意见，方能行事:

1.法典 494 条 2 项:总务主任任职期限未满前，教区主教

虽有重大理由，亦必须先征询参议会与经济委员会的意见，方能

解除其职务。

2. 法典 1277 条:教区主教"对教区经济状况有重大关系的

行动，应征询经济委员会及教区参议会的意见"。

3. 法典 1263 条:教区主教为教区的需要，于征询经济委员

会及司锋咨议会的意见后，得征收小量税捐0

4. 法典 1281 条 2 项:法人所为之管理财务行为，何者超越

正常管理范围，在章程内应加界定，如未加界定，教区主教在聆

听经济委员会意见后，得指定何者超越正常管理范围。

乙、教区主教应获得经济委员会之同意方能行事:

1.法典 1277 条:教区主教采取非常管理行为时，应获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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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委员会及参议会的同意。

2. 法典 1292 条 1 项:在变更教区财产或属教区主教权下的

法人财产，其总值在主教团为辖区内所订的最高及最低之间，主

教应获得经济委员会及参议会的同意，方得进行。

3. 法典 1292 条 2 项:变更教区财产，其总值超越主教团所

订之最高上限，或为还愿，赠与教会之物或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

实物，即使不超过主教团所订之上限，教区主教亦应获得经济委

员会及参议会的同意，方能进行，因为法典 1292 条 2 项，明定

在有效变更上述财物时"还必须" (insuper 明uiritur) 有圣座的

同意。

此外，如总务主任被选为教区署理，经济委员会应另选一人

为临时总务主任(法典 423 条 2 项)。

494 条一 1 项-在每一教区，主教在聆听参议会与经济委员 494

会的意见后，应任命确实精于经济事务，而且是十分正直的人做

总务主任。

注释:每一教区应有总务主任，由教区主教任命，不过，主

教在任命之前，应聆听参议会及经济委员会之意见。总务主任的

资格为:精通经济事务，为人正直可靠。主教的四亲等内的血亲

或姻亲，不得扭任总务之职。平信徒亦得担任总务之职。

2项-总务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届满后，得连任五年;任期

内除非有主教认定的重大理由，于征询参议会与经济委员会的意

见后，得解除其职务。

注释:总务主任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届满后，得连任五年，

甚至再连任;主教有重大理由，于总务主任任期届满前，在征询

参议会及经济委员会的意见后，得解除其职务。

3 项-总务主任的职务，是按照经济委会所规定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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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权下，管理教区的财产，并且从教区的收入中，支付主教

以及主教所委派的其他人士合法所编列的费用。

注释:总务主任的职务是按照经济委员会所指定的方式，在

主教权下，管理教区的财产;从教区的收入中，支付主教及主教

所委派的其他人士合法所编列的费用。

4 项-年终，总务主任应向经济委员会报告收支账目。

注释:总务主任应向经济委员会报告收支账目。

第三章

司锋咨议会及参议会
DE CONSIUO PRESBYfERAI1 

ITDE COUEGIO CONSULTORUM 

495 495 条 -1 项-每一教区应成立司锋咨议会，即一司锋集团，

有如主教的元老院，代表司锋团，依法律规定，协助主教治理教

区，以期尽可能促进主教所管理的天主子民的牧灵利益。

注释:梵二大公会议在"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中，明白指

出"主教们应在教导、圣化、管理天主子民的职务与工作上，

把司锋们视为必要的助于与顾问。……主教们应甘心听取司锋们

的意见，而且应参考他们的建议，与他们讨论有关教区牧灵工作

的需要，以及有关教区有益的各种事项"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7)。因此，司锋咨议会不是单纯的神职协会，而是教区组织中的

基本机构，它不是工会，不是为保护神职人员的利益而设的，它

主要的任务是在全教区协助主教管理，训导及圣化天主子民。它

是主教与司锋间的桥梁，把司锋们的意见呈报给主教，及将主教

的意愿传达给司锋弟兄。使教区的牧灵工作顺利推广。

本条法典明文规定:每个教区都有义务成立司锋咨议会，它

的性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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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司锋咨议会是主教的参议院 (senatus) 。

一一斗住有司锋有资格担任咨议员，平信徒甚至执事都元资格

成为司锋咨议会的成员。

一一司锋咨议会代表全体司锋，依法律规定协助教区主教治

理教区。

由于司锋咨议会是顾问性质，故主教对咨议会的建议，并无

全盘接受的义务，主教有最后裁决权。

2 项-在宗座代牧区与监牧区，代牧或监牧应成立至少由三

位司锋传教士所组成的咨议会，在重要的事务上，应征求他们的

意见，也可借书信征求。

注释:在宗座代牧区及监牧区，则应成立传教士咨议会，其

会员至少包括三个司锋传教士;在重要事务上，主教征询他们的

意见。

三位传教士必须是司锋，方有资格成为传教士咨议会的成

员。平信徒不得有效地成为传教士咨议会会员 (ωmnunication白，

1982 年， P. 215 , Can. 415; N. 2;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

注释 2150) 。

传教士咨议会，如果因故不能召开，主教得透过书信征求他

们的意见。

496 条一司锋咨议会应有教区主教所批准的规章，但必须注 496

意主教团对此所作的规定。

注释:司锋咨议会应有自己的章程，在章程内明定某些重大

问题应在咨议会中讨论，如开会议的方式、时间，咨议会与教区

全体司锋的关系等。在制订章程时，还须注意主教团对司锋咨议

会所定的规则;章程制订完毕，送主教审阅并批准，方为有效。

4叨条一有关司锋咨议会咨议的指派: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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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半数咨议应由司锋们，按照下列法律的规定以及咨议

会的规章，自由选出:

2。根据规章的规定，某些司锋应是当然咨议，即由于其受

委托的职务关系，应是咨议会的成员;

3。教区主教有权自由任命若干咨议。

注释:司锋咨议会会员的产生，有下列三种:

1 款:由选举产生的会员。此类会员约占全体咨议会会员的

半数，他们由全教区的司锋，依照法律及章程的规定自由选出。

2 款:当然会员。章程应明文规定，某些司锋，依其所担任

之职务，为当然会员。章程还应明文规定，当然会员的数目。通

常副主教及主教代表，修院院长及总锋宜列人当然会员内。

3 款:教区主教自由任命若干会员。咨议会章程应明文规定

主教任命会员的数目。此项规定是为平衡咨议会的代表性，以免

某些司锋阶层缺少代表。例如某修会神职人员，元→人当选咨议

会会员，此时主教得任命该修会司锋为会员。

498 498 条 -1 项-为成立司锋咨议会，下列人士有选举与被选

举权:

10 所有归属教区的教区司锋:

2。 未归属教区的教区司锋，及某一修会或某一使徒生活团

的司锋，而在教区内居住，并为教区的利益而行使某一职务者。

注释:前条 (497 条) 1 款谓司译咨议员约半数由选举产生，

此条规定，谁有选举权及被选权:

1 款:所归属教区的司锋，都有选举权及被选权，即使某司

锋不住在教区内，只要他归属教区，就有选举权及被选权(Com

munication筒， 1981 年， P. 130, Can. 312 , n. 1; 1982 年， P. 

216 , Can. 418 , n. 1; CJÚ叩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157) 。

副主教及主教代表，如未被章程列为当然委员，亦有被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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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2 款:凡未归属教区的教区司锋，及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司

锋(如仅为会士而不是司锋，无选举及被选权)，只要住在教区

内，同时担任某种职务，有选举权及被选权。至于担任何种职

务，才有选举权及被选权，应由咨议会章程明定之(Communi侃

tion筒， 1981 年， P. 130 , Can. 312; 1982 年，臼n. 418 , n. 2; 

α由四时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159) 。

本条未提及俗世会的会士，是否有选举或被选权，因为该会

的会士司锋，或依法典 715 条 1 项之规定，已归属教区，或依法

典 715 条 2项之规定归属该修会，如为后者，则依"未归属教区

的司择"办理。换言之，只要该会士司锋住在教区内并担任某职

务，便有选举权及被选权。

2项-如规章有规定，其他在教区内有住所或准住所的司

锋，也可戚与同样的选举权。

注释:对于未归属教区的教区司锋，或会士或使徒生活团成

员，仅在教区有住所或准住所，而未担任任何职务者，如咨议会

章程规定他们有选举权及被选权，则他们才有，否则没有。

法典之所以规定，咨议会应广纳各方司锋，是因为"所有司

锋，无论其为教区司锋或会士司锋，都和主教分享并执行基督的

同一锋品，是主教品位的指定助手"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

令， 28 , 1) 

499 条-选举司锋咨议会咨议的方式应由规章订定，务使尽 499

可能从各不同职务，以及教区不同地区的司锋内选出代表。

注释:司锋咨议会，即是代表教区的全体司锋，其成员应尽

可能涵盖教区内各职务及各牧灵区的司锋

一一咨议会的成员应涵盖各种职务的司锋，如本堂神父、副

本堂神父，专职司锋、教堂住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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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应涵盖教区内各牧灵区的司锋。

500 51∞条 -1 项-对召开司锋咨议会议，主持会议，并决定会

议中应讨论的问题，或接受咨议所提的问题，皆由教区主教作

主。

注释:教区主教不是咨议会的成员，因为咨议会是主教的顾

问及合作的机构，但主教却是教区的牧人，司锋团的首领，因

此，唯有主教有权:

一一召开咨议会。

一一主持会议。

一一决定会议中讨论的问题。

一一接受咨议员所提的问题。

2项-司锋咨议会只享有咨议权;教区主教在较重要的事务

上应征询其意见，但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事件上，才必须取得

其同意。

注释:司锋替议会只享有咨议权，没有表决权。不过，教区

主教在"较重要的事务上"应征询咨议会的意见。虽然法典强

调，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事上，应取得咨议会的同意，主教才可执

行，但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在本法典内没有这样的规定。

3 项-司锋咨议会绝不能脱离教区主教而单独行动，也只有

教区主教能公布依 2 项规定所作的决议。

注释:司锋咨议会总不可没有主教的许可，而独断独行。换

言之，没有主教的召集会，咨议会不可擅自召开会议，也不可在

会议中讨论主教未许可的问题，更不可擅自集会讨论如何反对主

教的事项。这是造反行为，绝不容许发生。

因此法典明文规定，咨议会所作的决议，惟有主教有权公布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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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条 -1 项-司锋咨议会咨议的任期由规章规定，但在五 501

年内必须更换全部或部分咨议。

注释:司锋咨议会会员的任期，由咨议会章程规定之，但法

典指示，在五年之内，应更换全部或部分咨议员。此处的"更

换"仅指由司锋团所选出及主教所任命之咨议员，至于当然议

员，则不在更换之列。因为当然咨议会会员是因其担任之职务而

成为咨议员，故一旦丧失该职务，自动丧失咨议资格，而由新任

该职务者递补。

2 项-主教出缺时，司锋咨议会即告解散，其职务由参议会

代理;主教在就职后一年内，应重新成立司锋咨议会。

注释:主教位出缺时，司锋咨议会自动解散，其职务由参议

会代理，但新主教在就职后→年内，应成立新司悻咨议会。法典

许可新主教于一年内成立咨议会，是让主教有时间认识自己的新

教区，然后好成立一理想的咨议会。

3 项-如果司锋咨议会未善尽受委托，为教区谋求利益的职

务，或严重的妄用职权，则教区主教，在征求教省总主教的意见

后，或是如果其本身是总主教时，在征求资深的省区主教的意见

后，可解散司锋咨议会，但在一年内必须成立新的咨议会。

注释:假如司锋咨议会未善尽其职务，或严重滥用其职权，

则主教有权解散之。不过，在决定解散之前，应先征询省总主教

的意见;如果总主教区的司锋咨议会有上述情形时，则省总主教

在征询省内资深主教的意见后，得解散之。但在一年内应重新成

立司锋咨议会。

法律对司锋咨议会的特别规定:

1.法典 443 条 5 项:司锋咨议会有权参加教省会议。

2. 法典 463 条 1 项 4 款:司锋咨议会有权参加教区会议。

3. 法典 1742 条 1 项:司锋咨议会有权选举主教提名的"本

堂神父顾问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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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应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

1.汉典 5∞条 2 项:教区主教在较重要的事务上，应征询

司锋咨议会的意见。

2. 法典 461 条 1 项:在召开教区会议之前，应征询咨议会

的意见。

3. 法典 515 条 2 项:在设立、废除或变更堂区时，应先征

询咨议会的意见。

4. 法典 531 条:主教在征询咨议会后，得订定规章，规定

堂区献金的归属。

5. 法典 536 条 1 项:主教在征询咨议会后，得成立堂区牧

灵委员会。

6. 法典 1215 条 2 项:主教于征询咨议会后，得许可建立新

教堂。

7. 法典 1222 条 2 项:教区主教于征询咨议会后，得将教堂

改为世俗用途。

8. 法典 1263 条:为了教区的需要，主教于征询咨议会后，

得征收小量税。

502 51但条 -1 项-教区主教得从司锋咨议会的咨议中，自由任

命若干司锋组成参议会，其名额不得少于六人，也不得超过十二

人，任期为五年，享有法律所规定的职务;但五年任期届满后，

仍能继续行使本有的取务，直至新的参议会成立为止。

注释:参议会:参议会是出自司锋咨议会，是后者的缩影

(CommunÌωtiones ， 1982 年， P. 218，臼n. 422 , n • 1; Chiappett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2177) ，但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机构，彼此各

自独立，互不从属。每个教区应成立参议会，因为有许多行政措

施是法律行为，必须依法召开参议会，方得有效执行。

参议会的会员必须是司锋，由教区主教从司锋咨议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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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挑选若干人，任命其为参议员。参议员人数最少六人，最多

不得超过十二人。参议会中的每个会员都应由主教任命，没有所

谓的"当然参议员"如同咨议会有若干"当然咨议员"一样。

参议会会员，任其五年，此乃法律明文规定者，主教无权更

改。五年期限届满后，参议会并不自动解散，仍照常执行其职

务，直至新参议会成立为止。

一位参议员如果丧失其咨议员身份(如主教位出缺，咨议会

解散) ，并不同时丧失其参议员资格。若一位参议员辞职、死亡，

或被撤职，主教并无义务立即任命一位新参议员以代替去职者，

除非参议员人数低于六人。法典谓参议会"享有法律所规定的职

务"，因此，如遇法律未规定的职务，例如"重要的职务" (法典

5∞条 2项)，应召开咨议会，昕取他们的意见，不可因咨议会人

多口杂，意见分歧，而仅召开参议会，以代替咨议会，这不是法

律精神。

2 项-教区主教主持参议会会议;主教被阻或出缺时，由临

时代替主教者主持，或是，如果临时代替主教者尚未产生，由参

议会中资深的司锋主持。

注释:教区主教在位时，由其主持参议会会议。教区主教受

阻或出缺时，由临时接管教区者主持会议。倘若临时管理教区者

未产生，则由参议会中最先晋锋的议员主持会议。如最先晋锋者

有数人，则由年龄最大者主持会议。

3 项-主教团可规定将参议会的职务，委托于主教庄堂的咏

祷司锋班。

注择: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班，在新法中不再拥有参议会的

职务，只专门负责"举行较隆重的礼仪" (法典 503 条)。不过，

有的地区，座堂咏祷司锋班，仍有传统势力，对教区有相当大的

影响。因此，法典很明智地授权主教团决定，是否将参议会的职

务委托于座堂咏祷司锋班。教区主教有主教团的许可，得将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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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职务授与座堂咏祷司锋班。

4项-在宗座代牧区与监牧区内，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依

495 条 2 项规定的传教区咨议会，执行参议会的职务。

注释:在传教区的宗座代牧区及监牧区内，法典 495 条 2 项

的传教士咨议会，同时兼任参议会的职务，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法律对参议会所规定的职务列举于下:

1.法典 1277 条:主教对教区经济"采取非常管理行为应有

.…..参议会的同意"。

2. 法典 1292 条 1 项:主教在变更本教区财产，其总价在主

教团所规定之最高额或最低额之间，应有……参议会之同意。同

样，对属于主教权下的法人，其产值如上述所规定者，由主教先

取得…...参议会之同意后处理之。

3. 法典 1295 条:主教对使法人财产陷于劣势之任何交易，

亦应取得·…..参议会之同意方得为之。

4. 法典 1277 条:对教区经济状况有重大关系的行动，主教

应先征询……参议会的意见，方得采取管理行动。

5. 法典 494 条 1-2 项:主教在征询参议会……的意见后，

任命总务主任。总务主任在职期间，若有重大理由，主教在征询

参议会……之意见后，得解除其职务。

6. 法典 422 条:无辅理主教时，参议会应将主教之死亡及

早禀告圣座。

7. 法典 419 条:由主教位出缺至教区署理产生为止，这段

期间的教区管理，如无辅理主教，归参议会。参议会此时之管理

权，如副主教的权力(法典 426 条)。

8. 法典 421 条 1 项。参议会在得知主教出缺后，应于八日

内选出教区署理。

9. 法典 833 条 4 款:教区署理在参议会前宣誓。

10. 法典 430 条 2项:教区署理如辞职，应将辞职之正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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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出示参议会。

11.法典主72 条:在教区主教出缺一年后，教区署理于获得

参议会之同意，得批准神父脱离、归属及迁移至另一教区。

12. 法典 485 条:教区署理在获得参议会之同意后，得解除

秘书长及其他书记之职务。

13. 法典 1018 条 1 项:教区署理于征得参议会之同意后，

得给予教区圣职人员晋秩委托书。

14. 法典 382 条 3 项:主教就职时，将宗座诏书出示参议

会。

15. 法典物4 条 1 项:助理主教就职时，将宗座任命书出示

教区主教及参议会。

16. 法典 404 条 3 项:教区主教受阻，助理或辅理主教，只

将宗座任命书出示参议会，就算就职。

第四章

咏褥司锋班
DE CANONICORUM CAPl1lJl1S 

503 条『主教座堂或副座堂的咏祷司锋班，是一种司锋集团，.503

其职务是在主教座堂或副座堂，举行较隆重的礼仪;此外，主教

座堂的咏祷司锋班，尚担任法律或教区主教所委托的职务。

注释:咏祷司锋班是一司锋集团，其任务是举行较隆重的礼

仪。咏祷司锋班分主教座堂司锋班，及其他教堂司锋班，前者是

指在主教座堂成立司锋班，并在其内举行隆重礼仪;后者是指在

主教座堂以外的主要圣堂举行隆重礼仪的司锋班。

旧法时代，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班，在治理教区上，担任主

教的助手，拥有今日司锋咨议会及参议会的权力，新法己将此项

权力移交给司锋咨议会及参议会，故座堂咏祷司锋班与其他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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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祷司锋班一样，只负责圣堂内的隆重礼仪的举行。除非依法典

502 条三项之规定"主教团将参议会的职务，委托主教座堂的咏

祷司锋班"。

旧法 (391 条 1 项)谓咏祷司锋班是"神职" (αerici)集团，

新法规定，咏祷司悻班是"司锋"集团，因此执事不能成为咏祷

司锋班的成员。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班尚担任法律或教区主教所

委托的职务。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班，有权参加教省会议(法典

463 条 1 项 3 款)。

504 细条-只有宗座能成立，变更或解散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锋

班。

注释:主教座堂咏祷司锋班的成立、变更(由主教座堂咏祷

司锋班变更为其他教堂咏祷司锋班)或散散，保留于圣座。其他

教堂晾祷司锋班，主教可成立，此乃与旧法不同之处，因为旧法

规定，后者亦为圣座保留。

505 505 条-主教座堂或副座堂的咏祷司绎班应有规章，此规章

应由团体集会依法制定，并由教区主教批准;而且非有教区主教

的核准，不得更改或废止。

注释:主教座堂咏祷司锋班，或其他教堂咏祷司锋班，均应

有自己的章程。此项章程由咏祷司锋班透过合法集会所制订，而

由教区主教所批准。至于章程的更改或废止，亦应由咏祷司锋班

集会决议并由教区主教批准。

气06 506 条 -1 项-咏祷司锋班的规章，应规定咏祷司锋班的纽

织，与咏祷司锋的名额，但必须遵守创立时所定的法规"应规定

咏祷司锋班以及每一咏祷司锋，对敬礼天主，善尽职守，应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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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应规定处理咏祷司锋班事务的会议，以及有效与合法处理事

务所需要的条件，而且还须遵守普通法的规定。

注释:除应遵守创立时的规定外，咏祷司锋班的章程还应明

白规定:

一一-咏祷司锋班的组织及其名额。

一一在敬礼天主及执行职务上，应指明咏祷司锋班全体及每

一咏梅司锋应傲的事项。

一一应明确规定咏祷司锋班集会时的规则，在集会中讨论咏

祷司锋的事项;指明何种条件攸关事项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当

然，还应遵守普通法的规定。

2项-规章上也必须规定，固定的和自由行使职务而应给付

的报酬，并应遵照圣座的规定，制定咏祷司锋的标帜。

注释:章程中还应规定咏祷司锋班的报酬，即固定的报酬及

因执行职务所得的报酬。并遵照圣座的规定，制定晾祷司锋班的

标帜。

到7 条 -1 项-咏祷司锋中应有一负责管理司锋班的主席， 507

也应按照规章的规定以及地区现行的惯例，设置其他职掌。

注释:咏祷司锋班，既是一司锋集团，自然应有一主席作为

该团的首领。主席的职责，依章程的规定指挥并安排团员的活

动，但对团员并无任何管辖权。

主席的产生，能是由咏祷司锋投票选出，由主教确认 o(法典

m条 1 项)，也能是直接由主教任命，端视章程如何规定。此

外，应按照章程及当地的惯例，设置其他职务。

2项-其他职务，亦可委托给不属于咏祷司锋班的圣职人

员，使之按照规章的规定，借此职务，协助咏祷司锋。

注释:亦可将其他职务，委托给不属咏祷司锋班的神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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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后者依照章程之规定，协助睐祷司锋班执行其他职务。

508 508 条 -1 项-主教庄堂与副庄堂的咏祷专赦司锋，因职务

享有经常代行权，以在告解圣事中赦免未经宣告，不受宗座保虱

的自科惩戒罚。这项权力得在教区内为本区人也为区外人行使，

也得在本教区外为教区所属信徒行使，但不得委他人代替行使。

注释:咏祷专赦司锋的职务，只能在告解圣事内执行，此项

职务非常重要。咏祷专赦司锋，无论其为主教座堂的或其他教堂

的，因职务具有经常代行权，得在告解圣事中，赦免惩戒罚，只

要该罚是未宣布，并不为圣座保留的自科罚即可。专赦司锋，在

本教区内，有权赦免任何教友，无论其为本教区的或非本教区的

信友。但在本教区外，则只能赦免本教区信友的惩戒罚。所应注

意者，专赦司锋，依其职务，得在全教会昕告解(法典 967 条 2

项、 968 条 1 项)。

专赦司锋的赦免惩戒罚权，不得授与他人。同时此项职务与

副主教及主教代表职务，为不能相容者(法典 478 条 2 项)，故

间一人不能兼任上述两种职务。

2项-如无咏祷司锋班，教区主教应任命一位司锋充任同样

的职务。

注释:法典明文规定，如教区内没有咏祷专赦司锋，主教应

任命一位司锋执行专赦司锋的职务。

509 509 条 -1 项一教区主教，在征询咏祷司锋班的意见后，有

权在主教座堂及副座堂任命全部以及每一个咏祷司锋职位，但教

区署理却无此权，一切相反的特息，都被撤销;同样主教也有权

批准咏祷司锋班所选出的该班主席。

注释:全部每一咏祷司择职位一一高位及普通咏祷司锋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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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幽都由教区主教授与;教区署理无此权。不过，教区主教在授

与该职位前，应先征询晾祷司锋班的意见。凡与本法条的规定相

抵触的特恩，一律取消。假如根据章程，由咏祷司锋班选出该团

主席，则教区主教有权确认。

2项-教区主教只能将咏祷司绎职位，授与在道理及生活品

德上杰出的司锋，且过去尽职可嘉者。

注释:法律明文规定，有资格获得咏祷司锋职位者为:

一一在道理及生活品德上，都超群出众的司锋。

一一在执行司锋职务上，长期获得大众称赞肯定者。后一条

件间接说明，不可将此项职务授与年轻神父或晋锋不久的司锋。

510 条 -1 项-咏祷司锋班以后不得再与堂区合并:如有与 510

堂区合并者，教区主教应使之分开。

注释:为符合法典 520 条的规定"法人不得成为堂区主

任"本条严禁咏祷司锋班与堂区合并;如果已合并者，教区主

教应使之分开。

2项-当堂区和咏祷司锋班同用一座教堂时，应指派一位堂

区主任，无论是否从咏祷司锋中选出，均享有其他堂区主任依法

律规定所有的一切义务和权利。

注释:咏祷司锋班虽然不得与堂区合并，但法典许可两者共

用一座圣堂;在同一圣堂内，各自执行其职务，但应有一位堂区

主任负责堂区工作。堂区主任可由咏祷司锋班中选出，或由其他

教区神父担任，均享有其他堂区主任，依法拥有的一切权利与义

务。

3项-教区主教有权制订一些条例，使堂区主任的牧灵职

务，和咏祷司锋班本有的职责获得正当的协调，务使堂区主任不

阻碍咏祷司锋班的职务，而咏祷司锋也不阻碍堂区职务;如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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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冲突，教区主教应解决之，尤其应设法使信徒的牧灵需要妥善

的受到照顾。

注释:由于共用一座圣堂，咏祷司锋班与堂区之间，极易发

生紧张、对立，甚至冲突事件。为预防此类不愉快事，教区主教

应制订规则:使堂区主任执行牧灵职务的时间与咏祷司锋行使其

职务的时间错开，各得其所。堂区主任不阻碍咏祷司锋班的职

务，咏祷司锋班也不可妨碍堂区主任的职务，万一发生冲突，教

区主教有责任立即加以化解，尤应设法使信友的牧灵需要获得妥

善照顾。

4项-为堂区又是咏祷司锋班的教堂，所有捐献，除另有指

定外，推定是给与堂区的。

注释:堂区及咏祷司锋班共用一圣堂时，凡对圣堂的捐献，

应注意捐献者的意愿，如无法确定捐献者的意愿，推定是给堂区

的。

第五章

牧灵委员会

DE CONSIl10 PASfORAll 

511 511 条-每一个教区，应按照牧灵情况的要求，成立牧灵委

员会，它在主教权下，对教区的牧灵工作，加以研究、探讨，并

提出实际的结论。

注释:首先提倡牧灵委员会的，是梵二大公会议。在"教会

传教工作法令"明定"……主教应该成立牧灵委员会，由圣职

人员、修会会士及教友们选派代表参加" (教会传教法令， 30 , 

2)。教友们有传教的义务，因为"借着圣洗、坚振，每位教友都

被吾主亲身委派作传教工作" (教会宪章， 33 , 2) 。

依照本条 (511 条)法典的规定，教区主教没有义务非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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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委员会不可。但也没有绝对自由不成立，应看当地的情形而

定。如果牧灵情况需要，则主教有义务成立牧灵委员会。牧灵委

员会的职务是在主教权下，针对教区的牧灵工作，加以研究、探

讨，并提出实际的结论供主教参考。

512 条 -1 项-牧灵委员会是由与天主教会完全共融的基督 512

信徒所组成，包括圣职人员，献身生活会的成员，尤其是平信

徒;以上委员按教区主教所定的方式予以指派。

注释:牧灵委员会是由下列人士组成:

一一圣职人员:司锋及终身执事。

一一献身生活会人员，但应获得上司的许可。

一一尤其是平信徒，平信徒应占全体成员的大半，因为教区

团体是由绝对多数的平信徒所组成。

构成牧灵委员会成员的必须条件是.完全与天主教会共融的

基督信徒。牧灵委员会的成员，不可太多，以能胜任者为宜。至

于成员的产生，系照主教所定的方式，可透过选举产生，也可由

主教直接任命。不过，最好是仿效法典 (41叨条)对司锋咨议会

会员的产生所制定的方式:一半由选举产生，若干人为当然委

员，主教任命若干委员。

2 项-被连选加入牧灵委员会的基督信徒，必须真能代表组

成教区的全体天主于民，为此必须注意教区的各个不同地区，不

同的社会环境与职业，以及他们个人或与别人集体参与使旋工作

的情形。

注释:牧灵委员会会员的选择，应能代表教区的全体信友，

因此应注意不同的地区、社会的环境，不同的职业;并应注意个

人或联合他人集体参与使徒工作的情形。

3 项-只有信德坚定、伦理生活与明智卓越的信徒，才能被
委任为牧灵委员会的委员。

注释:选择牧灵委员会会员时，应调查其人是否信德坚定，

伦理道德卓越做事明智干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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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513 条 -1 项-牧灵委员会，依主教所制订的规章，设定其

期限。

注释:牧灵委员会的成立，应是定期的，由教区主教在制定

章程时，决定之。

2 项-主教出缺时，牧灵委员会即告解散。

注释:主教位出缺时，牧灵委员会即告解散。

514 514 条 -1 项『牧灵委员会只享有咨询叔，只有教区主教能

按使徒工作的需要而召开会议，并主持会议;也只有主教能把会

议中所讨论的予以公布。

注释:牧灵委员会，只有咨议权，因此，主教在牧灵工作上

遇到难题时，可征询牧灵委员会的意见，但没有义务采纳。

只有教区主教有权召开会议，并主持(亲自或派代表)会

议。在牧灵委员会中所作的决议，也只有主教有权公布实施。

2 项-每年至少应召开会议一次。

注释 1 项说:主教得按使徒工作的需要召开牧灵会议， 2 

项规定，即使没有使徒工作的需要，每年至少应召开会议一次。

第六章

堂区、堂区主任及副主任
DEPAROE巳圃，

DE PAROCIllS ET DE VICARIIS PAROECIAIlBUS 

515 515 条 -1 项-堂区是地区教会中国定成立的信徒固体，由

堂区主任在教区主教的权下，负责其牧灵事务，堂区主任是堂区

本有牧者。

注释"堂区"的希腊字义有"住在附近"或"比邻而居"

之意。"堂区"一词在初世纪与"教区"同义，两者混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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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mz ~ Vidal: jus canonicwn, Rom配， 1943 , T. II , 912 页)。

堂区的实际意义为"堂区是地区教会中国定成立的信徒团体，

由堂区主任在教区主教权下，负责其牧灵事务，堂区主任是堂区

本有牧者"。

构成堂区的要件为:信友团体及主任司锋。无信徒固不能成

立堂区，有信徒，但人数太少，亦不能成立堂区。信徒虽多，但

流动性太大，时多时少，亦不宜成立堂区。所以，信徒太少不成

为团体，虽有圣堂或神父住宅，仍不得成立堂区，但可设立"传

教站"、"会所"……等临时性研构以服务信友。

2项-只有教区主教有权设立、废除或变更堂区，但非先征

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主教不应设立或废除或大事变更堂区。

注释:堂区的设立、废除或变更，只有教区主教有此权，但

应注意的是，无论设立，或废除，或变更已成立的堂区为其他用

途，主教应事先征询咨议会的意见。

3 项-合法设立的堂区，依法享有法人资格。

注释:合法设立的堂区，享有法人资格，因此是权利与义务

的主体。

516 条 -1 项-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准堂区享有与堂区同等 516

的地位，准堂区是在地区教会中一个固定的信徒团体，委托一位

司锋作为本有牧者，但由于特殊情况尚未成立为堂区。

注释"准堂区"不再专指传教区的堂区，如同旧法时代一

样;同时新法也不再区分教区与传教区的法律职责，对两者一视

同仁。准堂区享有堂区同等的地位，因此准堂区，如同堂区一

样，拥有自己的信友团体，自己的本有牧人一一本堂神父，唯一

末同的是，准堂区尚未成立正式堂区。所以，准堂区的主任司锋

及副主任司择，其职责与任免与堂区的主任司择和副主任司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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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任免等，完全相向。至于准堂区之所以未成立为堂区，其

原因有二:外在的原因，即政治因素;内在的原因，为经济不能

自足等。

法典谓"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准堂区与堂区相同。此处的所

谓"法律另有规定"是指特别法另有规定，例如，若教区法规

定，应成立"堂区牧灵委员会"，此项规定为准堂区不是必要的

(FRANCESCOCOCCOPALMERIO，论堂区， Romae, 1991 , 56 页)。

本法典对"准堂区"没有另外规定，其权利与义务和堂区完

全相同。因此:

一一准堂区由教区主教以正式法令成立之。

一一主教在成立准堂区时，虽不必如同成立堂区时，先应征

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但最好还是先征询;因为准堂区迟早会成.

为正式堂区。若于成立准堂区时，未征询咨议会的意见，将来把

"准堂区"改为"堂区"时，必须征询咨议会的意见。

一一准堂区的主任司锋，法典虽未明言，由谁委派，毫无疑

问，应由教区主教任命。

一一一准堂区主任司锋的权力为职权 (pot臼tas ordinaria) ，主任

司锋为"本有牧人"准堂区也是法人(同上， C∞co归hnerio F.: 

论堂区 57 页)。

2 项-如果某些信徒团体不能成立为堂区或准堂区，则教区

主教应用其他方式给他们提供牧灵服务。

注释:如果不能成立堂区或准堂区，教区主教应用"其他方

式"给信友们提供牧灵服务。所谓"其他方式'\能是指在堂区

内为偏远地区的信友，指派一位副本堂，专门负责牧灵工作，或

是成立传教站、牧灵中心等。

本人认为，可依法典 564 - 572 条之规定，成立"专牧区"

( cappellania) ，任命专职司锋为这类信友服务。有人以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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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牧区"是针对"特别信友团体" (阳uliaris coetus) 而

设，此类团体有其"特别"性;例如医院内的病人、监狱里的犯

人(法典 566 条 2 项)、元圣职修会会士(法典 567 条)、军人

(法典m条)、移民、被放逐者、难民、海员等(法典到8 条)，

为这类特别信徒，才可成立专牧区(Coccopalmerio F. :论堂区 59

页)。

517 条 -1 项-如环境有需要时，一个堂区或数个堂区的牧 517

灵工作，可委托给数个司锋共同负责，但是其中一人应是牧灵工

作的主任，领导共同的工作，并应在工作上对主教负责。

注释:本条所讲的是"共管堂区"，即数位司锋共同管理一

个或数个堂区。司锋团中一人为主任，领导大家共同工作;主任

对堂区的工作向主教负责。

"共管堂区"的司锋至少应有两人，才能成为一"司锋团气

数个神父必须联合成为一团，才能共同负责堂区的牧灵工作。换

言之，每个神父联合其他神父负起堂区的一切牧灵工作。我们可

以说"司锋团"(cmumm如地就um) 就是堂区主任，但司锋固不

是法人 (Cocco阴险陀rio F. :论堂区 102 页)。

既然堂区主任是司锋团，那么如何执行牧灵工作?我们且看

w. ONCLIN在论圣统制时所说的话"全体司锋形成一个

团，共同负起堂区主任的职务，共同负起训导、圣化、治理的职

务，……共同负起堂区主任所应尽的一切义务。但司锋团每个人

应作何事，如何分配工作，却是由司锋团自己，在主任领导之

下，自行决定" (Commi佣，tÏOßi田， 1976, 30; C∞∞阳1merio F.: 

论堂区 103 页)。

法典 543 条 1 项论司锋团的责任时说"……每人有责任按

他们所定的程序，履行……堂区主任的责任与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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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所言及法典 (543 条 1 项)的规定，我们可以对司锋

团如何共同管理堂区，下一结论:由司锋团决议作什么，如何

作，由谁作。在决议过程中，每位神父有决议权;因此，主任是

团体中的成员之一，虽然他居团体的首位。不过不是主任决议，

其他成员昕命，而是全体每个人共同决议，因为每个人都享有同

等的权利 (C∞∞阳lmerio F.: 论堂区 103 页)。

司锋团的主任，由教区主教任命(法典 544 条) ，并且应举

行就职礼，其他司锋作信德宣誓以代替就职礼(法典 542 条 3

款)。

司锋团共同负责管理堂区，不是正常的堂区制度，只有"环

境需要时"才可成立。

法典 (517 条 1 项)说:主任"在工作上向主教负责"，其真

意何在，不易明了。柯氏说向主教负责，仅指向主教筒报堂区工

作;至于对堂区工作向主教负责，不是主任一人的事，而是全体

每个人都应向主教负责，因为对工作做成决议者，不是主任一

人，而是全体每个人所下的决议，故每个人对所作的事都应负责

(Coø∞阳lmerio F.: 论堂区 104 -105 页}。

2 项-如果由于司锋缺少，教区主教认为必需委托执事或无

司锋秩的人士或一个团体，来参与堂区的牧灵工作，则必须委派

一位司择，使之享有堂区主任的权力与代行叔，来领导牧灵工

作。

注释:如果缺少神父，则可将堂区牧灵工作赋予执事或平信

徒(例如修士、修女)管理，不过主教应派一位享有本堂权力的

司择，担任举行弥撒、昕告解、行病人傅油圣事等工作。

负责堂区牧灵工作的平信徒，可讲道、领念礼仪经文、付

洗、送圣体，在主教团同意及圣座许可后，主教可委托平信徒证

婚(法典 1112 条 1 项) ，还可以举行殡葬礼、管理堂区财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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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经济会议，书写保管堂区登记簿 (ωm阴lmerio F.: 论堂区

1ω-110 页)。

518 条-按常规，堂该是地区性的，就是涵盖一固定地区中 518

的所有信徒;有需要时，按礼仪、语言、某一地区信徒的国籍、

以及其他原因的区分，而设立属人堂区。

注释:本条所讲的是属人堂区。原则上，堂区应是地区性

的，即在特定地区内的信友由堂区主任负责他们的牧灵工作。但

有需要时，也可设立属人堂区。例如，按照不同礼仪，或语言、

国籍以及其他原因，成立属人堂区。属人堂区并不是完全没有地

区界限，通常以教区为界限或在大城市内成立属人堂区，因此，

凡是在该教区或城市内的某特定信友团体，都属属人堂区主任管

辖，非该特定团体，不受属人本堂管辖。不过，法典特别举例:

为天主教大学学生得成立属人堂区，或至少辅导司锋(法典 813

条)。

有人主张，亦可为大学学生设立专牧区( cappellania) ，委派

专职司锋负责牧灵工作。但应注意的是:专职司锋不能为专牧区

内的教友证婚，除非有人授权。至于辅导司锋的权力更少，不能

作堂区主任的特别工作(法典 530 条)。

专牧区的专职司锋，有的可赦免未保留的自科罚，例如医

院、监狱、航海的专职司锋，只要在所辖地区内，可赦免惩戒

罚。属人本堂则没有这种权力，但可证婚，而专职司锋则不能证

婚。

堂区主任司锋(包括属人本堂)由教区主教任命，而专职司

锋则由地区教长任命(法典 565 条)。

519 条-堂区主任是委托他管理堂区的本有牧者，在教区主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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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权下，为托给自己的团体从事牧灵工作，被召分担基督的职

务，依法律规定为此一团体展行训导、圣化与治理的职责，并且

与其他司锋或执事合作，以及平信徒的协助。

注释:堂区主任是堂区的牧人，负责牧灵工作。换言之，牧

人有义务执行训导、圣化、治理所辖信友团体。但在执行上述职

务时，应与其他司锋及执事合作，并应接纳平信徒协助。

所谓堂区主任"在教区主教权下"是指堂区主任应由主教派

遣并由主教手接受命令 (c配∞阴lmerio F.: 论堂区 62 页)。

"本有牧者"是指堂区主任的职务，是"自己"的职务，不

是代理职务。法典还特别强调，本堂司锋的治权是"职权" (庐V

testas ordinaria) , "职权"有"本有" (propria) 职权及"代理职

权" (pot臼切8 V1四ria)。前者是指以己名治理堂区，后者指以他人

之名治理堂区。所谓的"职权'是指权力与职务结合在一起，本

能分开，有职就有执行该职的权。

520 520 条 -1 项-法人不得成为堂区主任;但教区主教，而不

是教区署理，取得有关主管上司的同意后，可将堂区委托给一个

圣职修会或一个圣职使徒生活团，也能将堂区成立在修会或团体

的教堂内，但唯一条件，得有一位司锋担任堂区主任，或是，如

果牧灵工作是委托给数个司锋共同负责的，必须设立 517 条 1 项

所规定的主任。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教区主教将堂区托付某圣职修会或圣

职使徒生活团时，应注意事项 z

一一首先应注意的是，法人不得成为堂区主任，所以修会或

使徒生活团应指定一人，由主教任命其为堂区主任，或按法典

517 条规定，数个会士共同负责管理堂区，而由主教任命其中一

人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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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教区主教只能将堂区托付给圣职修会(不论是宗座立案

或教区立案的)或圣职使徒生活团，因此，非圣职修会或生活

团，因其无神职人员，所以不能接掌堂区牧灵工作。不过，也有

人主张，这并不禁止将堂区委托给"有圣职成员的俗世会" (法

典 713 条 3 项) ，只要遵守"法人不得成为堂区主任"及其他法

律规定即可(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279) 。

一一一堂区的成立，除了应有信友团体之外，还应有教堂、神

父住宅、教友活动中心等重要建筑。因此，当主教将堂区托付给

修会或使徒生活团时，如堂区重要建筑具已齐备，且不需要整修

就能使用，则教区主教将该等建筑交付修会或生活团即可。倘若

堂区建筑缺乏，或虽有却已损毁，不堪使用，必须先整修，此时

主教可请求修会或使徒生活团出钱新建或整建;也可由教区主教

出一部分钱，修会或使徒生活团出一部分，但新建或整个之建筑

无论教区主教出钱与否，一律属堂区财产。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结

束管理堂区时，不得拍卖堂区建筑，或向主教要求赔偿 (C∞∞p

almerio F.: 论堂区 238 页)。

-一-教区主教也可在修会或使徒生活团原有的圣堂内设立堂

区，在此情形下，该圣堂产权属修会或使徒生活团，教区只有使

用权。

2 项-本条第 1 项所规定的堂区的托管，可以是永久性的，

也可以是定期的;这两种托管皆应经由教区主教与修会或团体的

有关主管上司之间的书面协议为之，在协议中，对应做的工作，

从事工作的人员，以及经济方面的事项，有清楚而详细的规定。

注释:主教将堂区托付给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管理，能是永久

性的，也能是定期的;在这两种托管中，主教应与修会或使徒生

活团订立契约。在契约中应清楚规定:

一一"应做的工作"本来堂区牧灵工作，包括一切教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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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牧灵的工作，不需要在契约中另加规定。法典之所以提出"应

傲的工作"，有其特殊用意。因为主教看中某修会的特别成圣方

法，想将此方法引进教区内，因此请求该修会担任堂区牧灵工

作，停能在全教区推广该会的成圣途径。那么该修会就应按照契

约委派专人负责堂区工作。

一一在契约中规定牧灵工作人员，例如应委派有学问、有口

才的会士，向堂区内的教授、老师、高级知识分子宣讲教义，派

年轻神父为小孩、青年讲要理等。

一一在契约中规定，建堂或整修的费用，修会应出若干、教

区该出多少;堂区收入的分配，若干归修会，若干属教区等，都

应详细规定。

一一在契约中规定，免费使用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圣堂。

521 521 条 -1 项-必须领过司锋圣秩的人，才能有效的被任命

为堂区主任。

注释:由于堂区主任的职务，是负责堂区的全面牧灵工作，

故必须是司锋，才能有效地被任命为堂区主任，就连执事亦不能

有效地被任命为堂区主任。

2 项-此外，必须有卓越的健全学识及正直的品格，具备牧

灵的热诚与其他德行，更应拥有普通法及特别法为管理堂区所规

定的资格。

注释:堂区主任还必须具备品德、学问、热诚，以及普通法

为管理堂区所规定的资格。

3 项-为能将堂区主任的职务委任给某一人士，必须按照教

区主教所规定的方式，也可透过考试，来确切栓定此人是否合

格。

注释:为能确定某人是否够资格担任堂区主任，主教得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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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的方法，例如利用考试。

522 条-堂区主任应享有稳定性，为此任期应是无限期的; 522 

只有依主教团法令的规定，教区主教才能有限期的任命堂区主

任。

注释:堂区主任是堂区牧灵的领导中心，他的稳定性非常重

要。梵二大公会议对堂区主任的职务的稳定性，特别强调"堂

区主任在堂区内，该享有其职务的稳定性，这是人灵利益所要求

的。为此废除可调动与不可调动本堂的区别" (主教在教会内牧

灵职务法令， 31 , 3)。故主教不可任命定期的堂区主任，除非主

教团以法令订定"定期任命"。

主教无论定期或不定期任命堂区主任，都应维持他的稳定

性。因为职务的稳定性是为了信友们的益处。一位本堂上任不

久，还未全面认识自己的羊群，又被调职他处，此非教友之福。

因此法律修改委员会的顾问们的共同意见是:堂区主任的调职

"不得于一年后"执行 (ωω归lmerio F.: 论堂区 129 页)。

主教团以法令许可教区主教任命有定期的本堂时，应根据当

地的特殊情况规定:此项任命不得少于若干年，例如西班牙主教

团规定:任命定期的堂区主任，其任期不得少于六年(一九八三

年十→月二十六公布);法国主教团于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公

布:定期的堂区主任，其任期不得少于六年;意大利主教团于一

丸八四年十月六日规定，定期的堂区主任，其任期不得少于九年

(Qú叩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281)。中国主教团规定，定期

的堂区主任，任期为六年 (1995 年十月:台弯地区司锋手册 42

页)。

523 条}除某方有推荐或选举的权利外，教区主教有权以自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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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委派的方式，委任堂区主任的职务，但应遵守 682 条的规定。

注释:教区主教有权自由任命堂区主任，而且只有主教才能

有效地任命，副主教、主教代表都无此权。为了使主教更容易且

更适当地委任堂区主任，梵二大公会议特别规定:除了会士的权

利外，该取消一切推荐、提名，或保留的任何权利(主教在教会

内牧灵职务法令， 31 , 2) 。

如果任命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员为堂区主任，能有两种情形:

1.上司选定人选并向主教推荐，由主教任命之。

2. 主教在会士中挑选人员，在请求会长同意后，任命之。

总之，任命之权属于主教，同意之权在会长手中，故二人应沟

通、商量，然后由主教任命。

524 524 条-堂区主任出缺时，教区主教应排除一切人情，在考

虑一切环境后，委派其认为有资格管理该堂区的人，做该堂区主

任;为审核资格，应征询总锋的意见，并作适当的调查，而且如

有需要，也可征询某些司锋与平信徒的意见。

注释:堂区主任出缺时，教区主教应不顾情面，在考虑一切

环境后，任命一位有资格的神父担任堂区主任。此条 (524 条}

所讲的"资格"与法典 521 条 2 项所规定的"资格"，不尽相同。

法典 521 条 2 项所规定的"资格"是指担任堂区主任者必须具

备应有的学问、品德等，而法典 524 条所要求的"资格"，是指

新本堂人选，是否具备适应新堂区特殊环境的"资格"，例如新

堂区的信友有客家人、广东人、闽南人……等，他们彼此言语不

通，而神父为大学教授，拥有数个博士学位，精通多国语言，惟

独不谙新堂区的各种方言，亦不够资格担任该堂区的本堂。此所

以法典明定"应考虑一切环境"作为任命新堂区主任的条件。

法典还规定"在审核资格时，应征询总锋的意见"即堂区

主任出缺的地区的总锋，如不征询，即任命新本堂，此项任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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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为法典 127 条二项如此规定 (ωcco归1merio F.: 论堂区

123 页)。

除了询问总锋外，也可询问其他神父或平信徒，然后任命新

本堂。

525 条-主教出缺或被阻时，教区署理或暂时代理教区的人 525

有权:

1。 对合法被推荐或被选举任堂区主任的司锋，给与委任或

批准;

2。任命堂区主任，如果主教出缺或被阻已达一年以上。

注释:主教出缺或受阻时，教区署理或临时管理教区之人，

在任命堂区主任一事上，应注意下列两点:

一→主教出缺或受阻达一年以上，教区署理可任命堂区主

任。

一一主教出缺或受阻未达一年时，教区署理只能对会士、使

徒生活团团员的推荐或被选加以批准。倘若出缺或受阻未满一

年，而又必须任命堂区主任，则应向圣座请求授权，方能有效任

命。

526 条 -1 项-堂区主任只能管理一个堂区;但由于司锋短 526

缺或其他情况，可将数个邻近的堂区委托同一堂区主任管理。

注释:一个堂区主任只能管理一个堂区，但若缺少神父或其

他原因，一个堂区主任也可兼管数个邻近堂区。

2 项-在一个堂区内，只能有一个堂区主任或依 517 条 1 项

所指的负责人，一切相反的习惯都应废除，任何相反的特息也?

律撤回。

注释:一个堂区只能有一个堂区主任，但若按照法典 517 条

1 项之规定，数个神父共同管理一个堂区或数个堂区时，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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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为主任。凡与此项原则相反的习惯都应废除，任何与此原则

相反的特恩也一律撤销。

527 527 条 -1 项-被任命负责→堂区牧灵职务者，自就职时起，

即获得该职，并应行使职务。

注释:堂区主任在获得教区主教的任命状后，只有堂区主任

的头衔，尚不能执行堂区主任的职务，必须正式就职后，才能执

行堂区主任的职务。

.2 项-教区教长或其代表司锋，遵照特别法或合法习惯认可

的方式，使堂区主任就职;但有正当理由，同一教长可豁免就职

的方式;在这情形中，发给堂区的豁免公告即可替代就职。

注释:堂区主任应就职，始得行使堂区主任之职务，这是法

典明文规定的。但堂区主任就职的仪式，法典未详细说明，而由

特别法规定之，或依当地的习惯举行就职。因此，在主教团或教

区特别法未制定就职仪式前，堂区主任可采下列就职仪式:地区

教长，例如副主教将任命状交给堂区主任，后者接受任命状;并

可效法主教就职时"当着参议会委员诵念教宗任命状"的方式:

由副主教当着堂区信友大众念任命状，念毕，将任命状交给新堂

区主任，同时副主教宣布新堂区主任姓名……及新堂区主任致词

等仪式。

假如有正当理由，不便举行就职典礼，则地区教长可免除就

职仪式，而将免除公文通知信友，以代替就职。例如将主教免除

就职文书贴在圣堂门前，或口头向圣堂中教友报告，或将免除就

职书影印分送给教友等。

假如堂区由法典 517 条 1 项的司锋团负责，则他们的主任一

人举行就职仪式，其他司锋只宣发信德誓言以代替就职(法典

542 条 3 款)。

3 项-教区教长应规定必须就职的期限;此期限一过，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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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当的阻碍外，教区教长得宣告堂区主任的出缺。

注释:堂区主任就职的期限，应由地区教长规定之;在指定

期限内，如堂区主任未就职，又无法提出未就职的正当理由，地

区教长得宣布该堂区出缺。

假如堂区主任被调职，依法典 191 条 1 项之规定，原职务在

正式就任新职时起，才出缺。因此受任新职者，如不需举行就职

礼，则当其获得新职任命状时，原职即出缺。如所获新职，需要

举行就职，则在正式就职时，原职才出缺。

528 条 -1 项-堂区主任有责任向堂区居民完整的宣报天主 528

的圣言;为此，他应努力对平信徒讲解信仰的真理，尤其是在主

日及法定节日应讲道并讲授教理，而且应促进福音的精神及社会

正义方面的工作:应特别关切儿童及青年的天主教教育，应尽一

能力，与信徒合作，使敬主冷淡的或没有真正信仰的人能听到福

音。

注释:堂区主任的三种职务，在法典 519 条已有记载，不

过，法典 528 条及 529 条更具体地指出堂区主任应如何完成其职

务:

一一应向堂区的居民宣讲天主的圣言，不管他们是天主教教

民或非天主教教民，甚至"向无信仰者宣扬基督的奥迹" (司锋

职务与生活法令， 4, 1)。

一一向全体教民宣讲"完整的道理"即全部及正确的道理。

一一向平信徒讲解信仰的真理，尤其是"对那些不甚了解，

或不甚虔诚的信友，宣讲领受圣事的道理" (同上， 4 , 2) 。

一一在主日;或法定节日应讲经 (homilia) 0 "讲经"是讲道的

方法之一，即"遵照礼仪年的程序，从圣经文词去发挥信德的奥

迹和基督徒生活的规范" (法典 767 条 1 项)。由于讲经是弥撒礼

仪的一部分，故只有司锋或执事才能执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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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向不明白道理者讲要理，即"讲解基督基本教理" (司

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4, 1)。

一→关心儿童及青年的天主教教育，向社会大众促进福音的

精神和社会正义的工作。

2项-堂区主任应设法使至圣圣体成为堂区信徒团体的中

心;应努力使信徒借虔诚的举行圣事而获得滋养，尤其应使之时

常去领至圣圣体与忏悔圣事;应尽力引导信徙也在家庭里祈祷，

并在神圣礼仪中有意识的、积极的参与;堂区主任应在教区主教

的权下，在自己的堂区内安排礼仪，并应督导，勿使产生偏差。

注释:堂区主任除了上述训导职外，还应负起圣化的责任:

一一应设法使至圣圣体成为堂区信徒的中心"如果不以举

行圣体大礼为基础与中心，则基督团体绝不能建立起来，因此必

须从举行圣体作为训练团体精神开始"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6 ， 4) 。

一一神父应努力使信友们从圣事中获得滋养，尤其是督促他

们常去领圣体及办告解。

一一神父还应训练信友参加神圣礼仪，使能在礼仪中度虔诚

祈祷;辅导教友，按照每人的恩宠与需要，毕生实践日趋完善的

祈祷精神，尤其是家庭祈祷。不过，堂区主任对堂区的礼仪举

行，负有监督之责，勿使产生偏差。

529 529 条 -1 项-为善尽牧人的职责，堂区主任应努力认识托

给自己照顾的信徒;为此，应访问家庭，分担信徒们的挂虑，尤

其是痛苦与哀伤，也应在主内慰勉之，如有人在某方面有缺点，

应审慎的加以纠正;应以爱德协助病患，尤其濒临死亡的，要尽

力以圣事鼓励之，将其灵魂托付给天主;应以特别的关切照顾贫

穷的、受苦的、孤独的、离开祖国的、以及陷于特别困难中的;

也应努力支持夫妻与父母，使之善尽自己的责任，并促进家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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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生活的进步。

注释:堂区主任是自己堂区的牧人，是天主子民的领袖，应

领导自己的子民，借着基督，在圣神内，走向天父(司锋职务与

生活法令， 6 , 1)。为完成此项职务，神父应努力认识自己的教

友，如同基督认识自己的羊群一样;因此神父常应作家庭访问。

如发现教友们的痛苦与哀伤或其他难题，应以基督的爱心慰问

之，并设法解决。如某教友有缺点，应审慎地加以纠正。对于病

患或濒临死亡之人，应尽力劝其领受圣事，并将灵魂托付给天

主。应特别照顾贫穷弱小者，尤其是对受苦的、孤独的、离开祖

国的，以及陷于重大困难中的人。还应注意青年人，支持那些夫

妇及为人父母者，使之善尽自己的责任，并促进家庭更圆满地度

基督化的生活。

2 项-堂区主任应承认并促进平信徒在教会使命中本有的角

色，鼓励成立有宗教目标的平信徒善会。应与自己的主教以及教

区的司锋团合作，应努力使信徒关心堂区的共融，使之意识到自

己是教区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参与或支持促进教会共融的工

作。

注释:堂区主任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平信徒的地位，以及他

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务。所谓"平信徒的本有职务，就是充

满基督的圣神，像酵母一样，从内部去做世俗事务之灵魂，并加

以引导，使能永远遵照基督的意愿去做>>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15 , 5) 。

堂区主任应鼓励成立有宗教目的平信徒善会，使教友传教工

作能以福音精神浸润整个堂区，同时使教友不仅关心自己的堂

区，还应关心普世教会，使他们认识自己是地方教会的一份子，

也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因此有责任"为全人类预备走向基督的

道路>>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6 , 4) 。

堂区主任应与自己的主教保持圣统的共融，以真诚的爱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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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依附自己的主教，并与主教和其他司锋协力合作，才能完

成自己的任务。

530 530 条-下列各款是特别托付给堂区主任的职务:

1。施行洗礼;

2。依 883 条 3 项的规定，给有死亡危险的人施行坚振圣事 3

30 送临终圣体以及祷，行病人传油礼，但应遵守 1∞3 条 2 项

与 3 项的规定，此外尚可给与宗座祝福:

4。证婚以及为新婚夫妇叔，祷;

5。举行殡葬礼;

6。 复活期叔，圣洗池，在教堂外领导巡行，以及在教堂外行

隆重祝福礼;

7。主日及法定节目，举行较为隆重的感恩祭礼。

注释:本条谓:下面七款所列的职务，是特别托付给堂区主

任的职务。旧法 (462 条)则称该等职务是"保留于堂区主任"

的职务。很显然"托付"与"保留"其意义不尽相同"保留"

是指该等职务，无堂区主任的许可，他人不得执行，而"托付"

是指该等职务由堂区主任负责及监督。"特别"托付是说该等职

务非常重要，堂区主任务必负起重大责任。

1 款:施行洗礼，是特别托付给堂区主任的职务，因此法典

862条明文规定，未获得当地堂区主任的许可，他人不得随意在

其地区内施洗，即使是自己的属下，亦不例外，除非要求领洗者

有死亡危险。

2款:给有死亡危险的人施行坚振圣事，虽然任何神父依法

均有代行权，但法典 883 条 3 款却特别强调"堂区主任，甚至

任何?位司锋均可施行坚振"。法典将"堂区主任"置于其他司

锋之上，此足以显示，堂区主任在场时，有优先施行坚振之权。

3 款:送临终圣体，为病人行傅油以及给予宗座降福，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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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付给堂区主任，而且法典 1∞3 条 2 项更强调:其他神父行病

人圣事应有正当理由，或至少推定的许可。

4款:证婚以及为新婚夫妇祝福，是堂区主任的权利与义

务，而且没有他的授权(或地区教长的授权)，他人不得有效地

证婚(法典 1108 条)。

5 款:举行殡葬礼是特别托付给堂区主任的职务，因此，法

典 1177 条 2 项规定:不在死者的住所或准住所所在地的圣堂行

殡葬礼，应通知死者的堂区主任，而且如在他人圣堂行葬礼，还

应有该堂负责人的许可。

6 款:复活期祝圣洗池，在教堂外领导巡行，以及在教堂外

行隆重祝福礼，都是特别托付给堂区主任的职务。

7 款..主日及法定节日，举行较为隆重的感恩祭礼。

除上述职务外，堂区主任还有权:

一一昕告解(法典 968 条 2 项)。

一一有死亡危险时或紧急时，宽免婚姻限制(法典 1σ79 条 2

项、 1080 条)。

一一宽免或更换私愿(法典 1196-11叨)。

一一〕停止、免除、更换许诺誓(法典 1却3 条)。

531 条-即使由另一人执行堂区某种职务，在这情形中从信 531

徒手中收到的献金，也应归于堂区所有，除非是自愿献金，而且

能清楚证明献者的相反意愿;教区主教，在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

见后，能厘定规章，规定这类的献金的归属，以及执行职务的圣

职人员的酬劳。

注释:旧法时代，凡执行公开敬礼行为所得之献金，全部归

堂区主任。新法 531 条谓此项献金不属执行堂区职务者，也不属

堂区主任，而应归于堂区财产，即法人的财产。从这项财产中支

付堂区主任及其他在堂区工作的神职人员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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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金" (ohlation困)有两种:

一一因执行礼仪、圣事等，依定额所收的固定献仪。

一一奉献者自愿所献的献仪。自愿献仪又分两种1.不因

执行圣事、圣仪而奉献的献仪 2. 因执行圣事、圣仪而奉献的

献仪，但所奉的金额超过定额献仪，亦称为自愿献仪。

法典谓教区主教，在征询司锋咨议会之意见后，得订定规

章，规定堂区献金的归属，以及执行职务的圣职人员的酬劳。规

章内似乎只能规定因执行堂区工作依定额所收的献仪，超额献仪

或非因堂区工作而自愿奉献的献仪，不应纳入规章所规定的作为

分配酬金的献仪。

532 532 条-在一切法律事务中，堂区主任，依法律的规定代表

堂区;应依 1281 至 1288 条的规定管理堂区财产。

注释:任何法人必须有一自然人，以法人名义，代表法人行

事。因此，堂区主任在一切法律事务中，依法律的规定，代表堂

区:故在管理堂区财产上，应遵守法典 1281-1288 条之规定。

533 533 条 -1 项『堂区主任有义务居住在邻近教堂的堂区住宅:

但是，在特殊情形中，如有正当理由，教区教长可准许住在别

处，尤其是住在为数位司锋共同居住的房舍，以能妥善尽好堂区

的职务即可。

注释:堂区主任有义务住在邻近教堂的住宅;此项规定是为

了牧灵的需要，因为教友要告解、领圣体，尤其是领病人圣体、

病人傅油圣事等，神父应随时提供服务。不过，有特殊情形时，

地区教长得允许堂区主任在"他处"。"他处"是指堂区内的其他

地方，亦或指堂区外的地方，法典未明言。我们的看法是，似乎

两者皆可，只要"能妥善尽好堂区的职务即可"。因此，住在堂

区外不太远的地方，交通方便，随时应教友之请，立即能到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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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法典谓"尤其是住在为数位司锋共同居住的房舍"，此不仅

指堂区内的"共同宿舍"也可指堂区外的"共同宿舍"，但不得

妨碍堂区的工作。

副堂区主任亦有义务住在堂区内，但法典未明言应住在"堂

区住宅" (即神父住宅)。因此，副堂只要在堂区内居住，虽不是

"堂区住宅"也无妨，当然，如果同堂区主任一起住在"堂区住

宅"内，最为理想。

若有正当理由，在获得地区教长之许可后，副堂也可住在其

他地区，尤其是住在司锋共同宿舍，即使后者不在堂区内;但不

得妨碍堂区的工作(法典 550 条)。

堂区主任应留守堂区为一严重义务，此可由法典 1396 条得

到证实"严重违反因教会职务而有留守的义务者，处相当的罚;

经警告而不悔改者，并得被夺其职务"。

2项-除有重大理由阻止外，堂区主任，为度假，每年可离

开堂区至多一个月，这一个月能是连续的或间断的;堂区主任每

年一次行退省的日子，则不计算在假期内;不过，堂区主任离开

堂区超过一个星期时，应通知教区教长。

注释:原则上，堂区主任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此项假期，

无论连续一个月或分若干次休假，均无不可。

此项假期，如因特别重大原因，不能离开堂区，则当放弃;

例如神父太少，堂区主任若离去无神父代替，则只好牺牲假期。

其他神职人员，虽无义务留守( residentia) ，亦应有足够的假

期，假期之长短，由特别法规定之(法典 283 条 2 项)。

堂区主任的一个月假期，不包括每年的退省时间。当然，也

不包括生病住院、出国进修或参加其他研讨会的时间(法典 279

条 2 项)。

"堂区主任离开堂区超过一个星期时，应通知地区教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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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通知"地区教长，不仅指告诉地区教长，让他知道，而且指

应获得他的许可。因为法典 283 条 1 项"无留守责任的职务人

员，如无教长至少推定的许可，不得离开其教区，超过特别法所

规定的时间"。无留守义务的圣职人员，尚且应获得许可，才可

离开教区，那么有留守义务的堂区主任，仅"通知地区教长"便

可离去，不需要他的"许可"这似乎不太合理。所以我认为，

"通知地区教长"应解释为"获得地区教长的许可"。当然此项许

可，不包括一个月假期，因为"一个月假期"是法典授与堂区主

任的权利，主教不能否决。普通法规定，离开堂区超过一周，应

获得许可，不超过一周，则不需要许可，但特别法得规定，不超

过一星期也应有地区教长的许可。

3 项}教区主教得厘订规章，规定堂区主任外出时，应由另

一具有代行权的司锋来管理堂区。

注释:堂区主任不在堂区时，堂区的牧灵工作不能因而中

止，而应有人代理。因此，教区主教得订定规则，当堂区主任离

开堂区时，由谁负责管理堂区:

一一有副本堂的堂区，堂区主任不在时，依法由副本堂代

理，如堂区有数位副本堂时，由最先获得任命之副本堂代理(法

典 541 条 1 项)。

一一为没有副本堂的堂区，教区主教得订定规则1.堂区

主任离开堂区时，自己挑选代理本堂。 2. 堂区主任不在时，由

总锋自己代理或请他人代理。 3. 如总锋离开堂区，且未选定代

理司锋，则由总锋区内的资深本堂(最先被任命为本堂者)代

理，或由其挑选→神父代理。

堂区主任不在时，代理本堂有堂区主任的一切义务，但教民

弥撒除外(法典 549 条)。因此，代理本堂有权听告解、证婚

…..等;但由于堂区主任是短期不在，故代理本堂只能作牧灵工

作，不可随便更改其他事项，例如主日弥撒时间、开会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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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随意更改。

534-1 项-堂区主任，在就职后，每一主日及教区的法定节 534

日，应为托付给自己的于民奉献弥撒;如果堂区主任合法被阻无

法举接时，可由另一司锋在同日奉献，或由他本人在其他日子奉

献。

注释:堂区主任自正式就职时起，每主日及教区法定节日，

都应为托付给自己的教民作弥撒。此项义务是重大的，并且依伦

理学家的公见，该义务属于正义，因此，堂区主任若因故受阻，

不能作教民弥撒，应请其他神父于主日及教区法定节目代作，或

自己改日为教民作弥撒。

2 项 E 堂区主任，如果管理数个堂区，在本条 1 项所规定的

日子，只须为托付给自己的全体子民奉献一台弥撒。

注释:如果一位本堂兼管数个堂区，只要于主日及节日为教

民作一台弥撒，便满全了义务。

03 项-堂区主任，如果没有履行本条 1 与 2 项所规定的义务，

必须立即为子民奉献所缺的弥撒。

注释:堂区主任，如果未于主日及节日为教民作弥撒，无论

缺乏多少，都应补作。

所应注意者，署理本堂其应尽职务与堂区主任的职务同(法

典 540 条 1 项) ，故有责任为教民作弥撒，除非主教另有安排。

副本堂无责任为教民作弥撒(法典 548 条 2 项、 549 条)。

代理本堂有本堂的一切义务，但教民弥撒除外(法典 549

条)。

535 条 -1 项-每一堂区应有堂区登记册，即圣洗录、婚姻 535

录、亡者录、以及主教团或教区主教所规定的登记册;堂区主任

应督导使这些册子手是善缮写，并小心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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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新法规定，每一堂区应有圣洗录、婚姻录及亡者录三

种登记册，旧法规定，除上述三种登记册外，还应有坚振录及教

友统计录(旧法 470 条 1 项)。

此外，堂区依普通法还应有弥撒记录册，尤其是接受弥撒特

别多的堂区，神父个人也应有一本弥撒记录册。堂区主任更应有

特别记录册:详细记录应作的弥撒数目、意向、献仪、己作的弥

撒、交予他位神父多少台弥撒及献金等(法典 955 条 3 项)。

堂区还应有帐本，将堂区的收入和支出，详细地记录在帐本

上(法典 1284 条 2 项 7 款)。

堂区应有慕道者名册，即有意信教的人，于结束慕道预备期

后，为其举行礼仪使之加入慕道期，并将其姓名登记在慕道者记

录册上(法典 788 条 1 项)。

除上述普通法所规定的堂区登记册外，特别法亦可订定其他

记录册，例如坚振册、信友个人及家庭记录册。

2 项-在圣洗录上也应登记坚振，以及因结婚(但 1133 条的

规定除外)、收养、领受圣秩、在修会发永愿、与所属礼的改变

而产生的信徒的法定身份，也应在领洗录上注明;这些记录在领

洗证明文件上应常常注明。

注释:在圣洗录内应记载:圣洗、坚振、婚姻(但法典 1133

条规定，秘密结婚另行登记)、收养、领受圣秩、在修会发永愿、

改变礼仪所产生之法定身份;这些记录在发出领洗证明文件时，

都应登记在上面。

新法未明文规定，每年将堂区记录册副本送交主教公署，如

同!日法所规定的一样。

3 项-每一堂区应有它的印信;一切有关信徒法定身份所出

具的证明文件，以及一切能有法律效力的公文，皆应由堂区主任

或他的代表签字，并盖以堂区印信。

注释:堂区应有印信，凡有关信友法定身份(例如己领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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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的文件，及有关法律行为的公文，除堂区主任或其代表签

字外，还应加盖印信。

4项-每一堂区应设直档案，将堂区登记册，连同主教的函

件，与其他必须或有益保存的文件妥为保管;对上述一切，教区

主教或其代表，在视察时或其他适宜的时间应予查阅，堂区主任

应慎防上述文件落入外人之手。

注释:堂区应设置档案室，内放堂区登记册、主教的重要公

文或有关重大关系的文件，小心保管。教区主教于视察时或其他

合适时，应加查阅。

5 项-较古老的堂区登记册，也应按照特别法的规定妥为保

管。

注释:较古老的堂区登记册，如特别法有所规定，亦应妥善

保管。

536 条 -1 项-如果教区主教在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后， 536

认为适宜时，每一堂区可成立牧灵委员会，由堂区主任任主席，

在委员会中，信徒与因自身的职务参与堂区牧灵事务的人，共同

提供协助，以促进牧灵工作。

注释:堂区牧灵委员会的宗旨与教区牧灵委员会的宗旨相

同，针对堂区的牧灵工作，加以研究、探讨，并提出实际的建

议，作为参考(法典 511 条)。

堂区牧灵委员会，就法律而言，没有义务设立;但教区主教

在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后，如认为适宜，则每一堂区应设立。

但不是说"应立即设立"因为有的堂区，如元适当人才可延后

成立。

所谓"认为适宜"是指堂区是否有合适的人才，能否担任

牧灵委员会的委员，牧灵委员会一旦成立，是否真能给堂区提供

牧灵方面的协助，而不致因成立造成分裂等情形，经仔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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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主教认为一切无问题，就应订定牧灵委员会章程，并督促堂

区主任尽速成立。

堂区主任是牧灵委员会的主席，凡因职务而参与堂区牧灵工

作者，为牧灵委员会的当然委员，例如副本堂是当然委员;其他

信友亦可成为牧灵委员会的委员，至于如何成为委员，依特别法

及章程的规定。

2项-牧灵委员会只享有咨询权，并应按照教区主教所作的

规定来管理。

注释:牧灵委员会只有咨议权，没有表决权。所谓"表决

权"是指经大多数出席委员投票，所决定的事，必须执行。表决

权有同等与不同等权利(叫田lis juris、 non 甜qualis juris) 之分，

同等权利的表决权，是说每人所投的一票，有同等的价值，即主

席的一票和委员的一票，其价值相等。不同等权利的表决权，是

指主席的一票超越所有会员的票的总和(法典 115 条 2 项)，例

如，在大公会议中，大多数主教投赞成票，而教宗却投反对票，

议决不能成立(法典 339 条及 341 条)。

所谓"咨议权"是指会员仅提建议，主席采纳与否，悉昕尊

便，没有强制作用，不过，上司不征询委员会的意见，擅自执行

法律行为，执行无效(法典 127 条 2 项)。

537 537 条-每一堂区应成立经济委员会，按照普通法与教区主

教所颁规定来管理，依照上述规定所选出的信徒，应在委员会中

协助堂区主任，管理堂区财产，但应遵守 532 条的规定。

注释:每一堂区应成立经济委员会，此乃义务，与成立牧灵

委员会不同，因为后者，依普通法无成立的必要。经济委员会只

是协助堂区主任管理堂区财产，真正负责管理堂区财产的，是堂

区主任一人，他同时也是代表堂区执行法律行为的人(法典 5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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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 1280 条:任何法人应有自己的经济委员，或至少两位

顾问人员，协助管理人完成职务。堂区是法人，自然应有经济委

员会。

538 条 -1 项-堂区主任的职务，因教区主教依法所作的免 538

职或调职而终止;也能因堂区主任本人由于正当理由所作的辞职

而终止，但这项辞职必须由教区主教接受才能有效;如果依 522

条所指的特别法的规定，为某一指定时期而委任的堂区主任，任

期届满时，职务也终止。

注释:堂区主任职务之丧失方式为·免职、调职、辞职照

准，定期职务任期届满，以及撤职(因犯法之故)。

免职是丧失职务后不再担任新职。免职的成立，能由有关当

局以正式免职令 (d配retum) 宣布之(法典 192 条)，也能因法律

之规定自动遭受免职:

1.丧失圣职身份者。

2. 公然背弃信仰或与教会脱离共融者。

3. 圣职人员非法结婚，即使仅依国法结婚(法典 194 条 1

项 1 、 2、 3 款)。关于免除本堂职务，还应依法典 1740 - 1747 条

之规定办理，否则，免职元效。

调职是丧失原职而获得新职，调职必须遵照法典 190 - 191 

条之规定。

谁有权调职?凡有权取消原职同时有权授与新职者，才能办

理。因此，只有教区主教才能调动本堂职务(法典 524 条)。

调职应以书面为之，否则无效(法典 190 条 3 项) ，还应遵

守法典 1748 - 1752 条之规定。

调职时，原职之出缺与当事人依法就任新职为同时(法典

191 条 1 项)。故被调职者，未就任新职前，原职未出缺。因此，

主教不可在被调职本堂正式就任新职前，任命他位司锋为原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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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堂;因为这种任命无效。假如获得新职者，依法不需举行就

职礼，则原职在当事人接到调职令后，立即出缺。

法典 191 条在调职规定中加一但书"但有关主管另有命令

者不在此限"意思是，有的教会主管只要一发布调职令，即使

被调职者尚未就任新职，原职立即出缺。例如圣座之调职，被调

职者一接获调职令，原职即出缺，但教区主教除非获得特权，其

调职程序必须依照法典 191 条 1 项之规定办理 (Matthaeus Conte a 

Coronata: 论教会，卷一， 247 号及注释七)。

辞职是甘心情愿自动放弃原职。堂区主任辞职，必须向教区

主教提出，同时还应有正当理由，并由主教接受其辞职，辞职方

生效(法典 187 -189 条)。

辞职必须以书面为之，或在两证人前以口头为之，否则辞职

无效(法典 189 条 1 项)。

法典虽未明言，主教必须以书面接受辞职，但法典规定，必

须能证明辞职，因此，应以书面接受辞职，傅有证据可查。

定期职务，因任期届满而丧失，但必须接获有关主教的书面

通知，才生效(法典 186 条) ，因此，堂区主任，若依法典 522

条之规定，主教团以法令允许教区主教，任命定期堂区主任，在

任期届满时，职务并不自动丧失，要等主教正式通知，才丧失堂

区主任之职(法典 186 条)。

2 项-如果堂区主任是修会或使徒生活团成员，则其免职应

依 682 条 2 项的规定办理。

注释: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担任堂区主任时，其职务之丧

失，依照法典 682 条 2 项之规定办理、换言之，教区主教及上司

都有权免去堂区主任之职务，只通知对方即可，不必要有对方的

同意。

3 项-年龄已满七十五岁的堂区主任，宜向教区主教提出辞

职，教区主教审察一切人与地的情况后，决定接受或延缓接受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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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区主教应按照主教团的规定，给辞职的堂区主任提供合理

的生活费及住所。

注释:堂区主任年满七十五岁，被要求向教区主教辞职，但

主教在斟酌个别情形后，得接受或延后接受堂区主任的辞职。例

如，堂区主任的身体，健康尚佳，教区又缺少神父，主教得延后

接受辞呈。辞职照准的堂区主任，主教有义务给他提供合理的生

活费及住所。

539 条-当堂区主任出缺，或由于监禁、充军或放远、元，能 539

力或健康欠佳、或其他理由而无法在堂区行使牧灵职务时，教区

主教应尽早委派堂区代理，就是委派一司锋，依 540 条的规定代

理堂区主任的职务。

注释:堂区主任出缺或被阻不能执行堂区工作时，教区主教

应及早委派堂区署理，就是委派一位司锋，依法典 540 条之规定

代理堂区主任的职务。

副本堂与堂区署理有别:副本堂是协助堂区主任作堂区牧灵

工作，而堂区署理则是代替堂区主任作堂区的牧灵工作:换言

之，堂区主任不能作堂区工作时，由堂区署理代为处理一切。堂

区主任能作堂区工作，但因堂区工作太多，一人忙不过来，则由

副本堂帮忙，与堂区主任一起执行堂区牧灵工作。

所应注意者，副本堂有时依法也能代理堂区主任处理堂区的

牧灵工作，例如堂区主任不在(如休假、生病住院) ，临时由副

堂代理堂区工作(法典 549 条) ，或堂区主任突然出缺或突然受

阻，在主教未委派堂区署理之前，由副本堂临时代理堂区事务

(法典 541 条)。

堂区主任出缺时，教区主教得任命堂区署理，也可不任命堂

区署理，而立即任命堂区主任接掌堂区。堂区主任出缺时，教区

署理虽不能任命堂区主任(法典 525 条 2 款)，但可任命堂区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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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Coccopalmerio F. :论堂区 181 页，注释 5)。不过，教区署理

在教区出缺满一年时，则依法有权任命堂区主任。

法典 539 条的"堂区主任受阻"和"堂区主任不能工作"，

两者意义相同。"不能工作"分全面性与局部性，前者是说堂区

主任完全不能工作，例如被囚禁、失去自由;后者是指堂区主任

还能工作，但对某一件或数件牧灵工作，不能亲自处理，例如不

能讲道、因为患失声症。堂区主任受阻，并未出缺，所以不能任

命堂区主任，只能任命堂区署理。

"堂区主任受阻"能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例如被囚禁、充

军、放逐;也能是由于内在的原因，例如无工作能力、健康欠

佳，或其他原因。

堂区主任因外在的原因而受阻，远离堂区，一般说来，这种

受阻是全面性的，即完全不能执行堂区的牧灵工作。不过，有时

也能仅是局部受阻，例如被囚的堂区主任，获得许可与堂区通

讯，可接见堂区信友，可管理堂区帐簿，以堂区主任名义书写堂

区领洗、坚振等正式文件。故主教在任命堂区署理前，应事先

调查清楚，堂区主任是全面受阻还是局部受阻。如果堂区主任是

全面受阻，则应任命堂区署理负责全堂区工作，若堂区主任只是

局部受阻，则在任命书上明白指出:堂区署理只可作受阻本堂不

能作的牧灵工作。

堂区主任因内在的原因受阻，即因本身无能、健康欠佳等，

导致不能工作;一般说来，都是局部受阻。例如堂区主任有失声

症，不能讲道;但对其他堂区工作，做的非常好。不过，有时也

能是全面受阻，例如四肢麻痹，半身不遂，完全不能工作。因

此，主教在任命堂区署理之前，应详加调查，然后委派全面代理

或局部代理的堂区署理。

法典 539 条在举出堂区主任受阻原因外，还特别加上"其他

原因"也可阻止堂区主任尽堂区的牧灵职务。"其他原因"是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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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一切能阻止堂区主任尽牧灵职务的种种原因，不限定内在、外

在原因，只要阻止堂区主任作堂区的牧灵工作檐，都包括在内，例

如堂区主任习惯酣酒、喜看各种球类比赛，致成球迷，每遇有球

赛，连堂区重要工作也不颐，先看球赛再说。有此种情形，主教

可任命堂区署理。

法典 1741 条 2 款的免职与任命堂区署的关连。法典 1741 条

2款谓"因无能或因智能或体能长久疾病，而不能善尽其职务

者"得免除堂区主任之职务。

法典 539 条谓"无能力或健康欠佳，被阻止执行堂区牧灵

工作者"主教应任命堂区署理。

法典 1741 条规定，对生病或无能的堂区主任，主教得免除

其职务，而 539 条规定，对有病或无能的堂区主任，主教应派堂

区署理。两条法律所列的情况相同，但制定的处理方式则异，如

何解释呢?

甲、法典 1741 条是说堂区主任能工作，只是作的不好。

法典 539 条则说，堂区主任根本不能作，此乃两者的不同

处。

乙、无论"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都能是永久性的或暂时

性的。

丙、暂时性的"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可能是全面性的或

局部性的。永久性的"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也能是全面性的或

局部性的。

结论:永久性又全面性的"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主教得

免去堂区主任的职务，而任命一新堂区主任。

永久性但局部性"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主教只能任命副

本堂。例如堂区主任因失声不能讲道，但对堂区的其他工作，做

得非常好。在此情形下，主教只可派一副本堂代替堂区主任讲

道，不可免去其职。对永久性但仅局部"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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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也不可派堂区署理，因为堂区署理是暂时性的。

所应注意者，主教因堂区主任永久性但局部性"不能工作或

工作不善"，而任命副本堂时，应事先征求堂区主任的同意。未

获其同意，不得委派副本堂，而且委派无效 (ωm阴阳随即 F.: 

论堂区 192 页)。

暂时性且全面性"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主教应委派堂区

署理，全面负责堂区的牧灵工作。如果堂区主任暂时性但仅局部

性"不能工作或工作不善则主教应在委任书上指明，堂区署

理不可作堂区主任能作的事 (ωc∞归h始到o F.: 论堂区 192 页)。

540 540 条 -1 项-堂区代理享有堂区主任的同样的义务与权利，

但教区主教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本条谓"堂区署理享有堂区主任的同样的义务与权

利，但教区主教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堂区出缺时的堂区署理

与堂区主任受阻时的堂区署理，其权利与义务不尽相同，今分述

于后。

堂区出缺时，堂区署理享有堂区主任的同样权利与义务，连

为教民作弥撒也包括在内 (C∞copalmerio F. :论堂区 95 页)。

如堂区未出缺，而是堂区主任因受阻"不能工作"时，则应

分析堂区主任的"不能工作"是全面性或局部性的"不能工作"。

如堂区主任完全不能工作，则堂区署理全面代替本堂，执行堂区

的所有牧灵工作，而且也应为教民作弥撒。如堂区主任只是局部

"不能工作"则堂区署理只作本堂神父不能做的工作。那么也无

义务为教民作弥撒。所应注意者，如堂区署理只局部代替堂区主

任时，教区主教应在委任书上详细说明:何者不能作，因为本条

(540 条 1 项)明文规定"但教区主教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正

是指堂区署理只局部代替堂区主任时，主教应"另有规定"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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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堂区代理不得作任何损害堂区主任权利，或为堂区财

产造成损失的事情。

注释:堂区署理"不得损害堂区主任的权利"此处所说的

"权利"是指堂区主任自由处理的事务，例如堂区主任安排主日

作几台弥撒，及作弥撒的时间、公共敬礼的时间、教导小孩要理

的方式等，堂区署理不得更改。因为堂区署堪的职务是暂时性

的。

法典又谓"不可损害堂区的财产"，这是说堂区署理在处理

堂区财产时，不可超过正常管理财产的范围，例如不可变卖堂区

财产。

3 项-堂区代理在职务结束时，应向堂区主任报怅。

注释"堂区署理在职务结束时，应向堂区主任报帐"。此乃

指堂区出缺或堂区主任不在堂区时，由堂区署理全面代理堂区职

务;待新堂区主任上任或原堂区主任(因故离开堂区)复职时，

向其报告有关堂区的一切收支及其他情形。

541 条 -1 项甲堂区主任出缺时，同样堂区主任被阻无法行 541

使牧灵职务时，在堂区代理委任前，堂区副主任暂时接管堂区;

如果有数个堂区副主任，则由资深副主任接管;如果没有副主

任，则由特别法所指定的堂区主任管理。

注释:堂区出缺或堂区主任受阻，教区主教尚未委派堂区署

理之前，如何接管堂区。

堂区主任突然出缺(如死亡)或突然受阻(如被土匪囚禁) , 

致完全不能处理堂区工作时，在教区主教委派堂区署理之前，由

副本堂临时接管堂区，如有数位副本堂，由资深者代理;无副本

堂的堂区，遵照教区主教所制定的特别法办理，即由谁临时接管

堂区。

如教区主教未制定特别法，由该区的总锋亲自代理或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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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锋代理。如总锋出缺又无副本堂，则由该区的资深堂区主任代

理。

非主教委派临时代理本堂的权力:堂区出缺或堂区主任全面

受阻，代理本堂有堂区主任的全部义务，但不包括为教民作弥撒

(法典 549 条)。堂区主任局部受阻，临时代理神父只作堂区主任

不能做的工作。

2 项-凡依本条 1 项的规定接管堂区者，应立即把堂区主任

的出缺事向教区教长报告。

注释:临时接管堂区的代理神父，应向教区主教报告:堂区

出缺或堂区主任受阻。关于"堂区主任受阻"，·应否向主教报告，

法典未明言，但按常理，应向主教报告。

542 542 条-凡依 517 条 1 项的规定，被委托共同负责一个或数

个堂区的牧灵工作的诸位司锋:

1。 必须具备 521 条所规定的资格;

2。 必须依 522 条与 524 条的规定而被任命或委任;

3。 只从就职时起，获得牧灵的职务;其中主任应依 527 条

2 项的规定举行就职礼;其他司锋，依法所作的信德宣誓即代替

就职礼。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共管堂区的司锋团。我们在前面讲解法

典 517 条 1 项时，曾经说过，所谓"司锋团" (全团为堂区主任)

是指许多神父联合一起，共同负担一个堂区或数个堂区的牧灵工

作，但司锋团中必须有一位主任，指挥大众共同工作，并向教区

主教负责。因此，司锋团至少由两位神父组成，司锋团不是法

人，因为法人不能成为堂区主任。但司锋团中的每一位司锋，对

堂区的全部牧灵工作，都连带负有责任。所应注意者，不是全体

团员都做同一工作，而是大家分工合作。因此，全体团员必须开

会商讨，并作成决议:应作何事、如何傲、由谁做……等。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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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决议后，团主任依照决议分配工作，由团员分别执行。

团主任在司锋团中与其他团员一律平等，并不是因主任出

命，团员听命，而是大家决议，个人执行。团主任的权力与团员

平等。团主任只是按照全体团员的决议，分配每位团员应作之

事。

法典 517 条规定:团主任"指导共同工作并应在工作上向主

教负责"此处的"向主教负责"并不是指主任一人向主教负责

工作的成败，这样太不公平，因为做某事、如何做、由谁傲，都

是由全体团员所决定，主任不过是按照全体团员的决议指挥大家

分工合作而已。所以"向主教负责"似乎是指向主教报告工作

执行的情形及结果。

1 款:司锋团为堂区主任的资格:

一一司锋团中的每一位团员，必须是司锋(法典 521 条)。

2款:每位司锋还应有健全的学识、正直的品格、热心牧灵

工作。由主教正式任命或委任(法典 524 条)。

3 款:每一位团员获得主教任命后，必须正式就职，才能展

开牧灵工作。不过主任应依法典 5刃条 2 项之规定举行就职典

礼。他其团员只作信德宣誓即可(法典 524 条 3 款)。

543 条 -1 项-如一个堂区或数个不同堂区的牧灵工作，委 543

托给数个司锋共同负责时，则每个人有责任按他们所定的程序，

履行 528、 529、与 530 条所规定的堂区主任的责任与职务;每人

都享有证婚权，以及法律赋与堂区主任的一切豁免权，但必须在

主任的领导下行使之。

注释:司锋团共同负责堂区的牧灵工作时，每一位团员应按

他们所定的程序，履行法典 528、 529、 530 条有关堂区主任的责

任与职务。因此，每一位团员应尽训导、圣化、治理堂区的责

任。访问教友家庭、讲解要理、行圣事……等。每人都享有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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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及法律赋予堂区主任的豁免权。

2 项-属于此团体的所有司锋:

10 有居留在堂区的责任;

2。应共同商讨订定程序，规定一人依 534 条的规定为子民

奉献弥撒;

3。在法律事务上，只有主任一人能代表所委托的堂区或数

个堂区。

注释:凡是属于司锋团的人员都有义务:

1 款:居留在堂区内。

2款:大家商量决定，主日及法定节目一人为教民作弥撒

(法典 534 条)。

3 款:在法律事务上，只有主任一人能代表堂区。

544 544 条-当 517 条 1 项所规定的团体中某一司锋、或团体主

任的职务终止时，同样当其中某人不能行使牧灵职务时，委托给

小组管理的堂区或数个堂区并不因此出缺;但教区主教应任命另

一主任;在主教任命另一主任前，小组中资深的司锋，应行使主

任的职务。

注释:司锋团共同管理堂区时，如其中一人丧失职务或因故

不能工作时(永久不能工作)，堂区不因此而出缺，由主教任命

另一司锋即可。

如果是司锋团的主任丧失职务或永久不能工作时，堂区不因

此而成为出缺，主教任命一新主任即可。不过，在主教未正式任

命新主任之前，司锋团中的资深司锋临时代理主任职务，并将主

任遭遇变故实情，向主教禀告。

545 545 条 -1 项-为妥善做好堂区的牧灵工作，如有需要或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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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可给与堂区主任一个或数个堂区副主任，以与堂区主任合

作，分担辛劳，并与堂区主任共同策划、研究，以及在其权下协

助执行牧灵职务。

注释:堂区副主任简称副本堂或副堂，应是一位司锋，协助

堂区主任从事堂区的牧灵工作;在堂区主任领导下，与其共同工

作。因此，堂区主任与副主任为了堂区教友的神益，应携手合

作，共同筹划、研究，如何能促进教友热心敬主、善尽教友应尽

的本分。堂区主任与副主任切忌勾心斗角，互相嫉妒，那绝非教

友之福。

所谓"在堂区主任领导之下"是指副主任计划作某事，应

先与堂区主任商量，事情完毕，再向堂区主任报告(法典 548 条

3 项)。

2 项-堂区副主任的设直，或为协助全部牧灵职务，为整个

堂区，或只为堂区的某一指定部分，或只为堂区固定的一部分信

徒，或为从事数个不同堂区的某一固定职务。

注释:堂区副主任的职务，能是在全堂区协助堂区主任作全

部牧灵工作，也能是在指定的局部堂区担任全部牧灵工作;也能

是为堂区内的特定信友团体，尽牧灵工作，也可以在数个不同堂

区担任一种或数种固定的牧灵工作，甚至可以在甲堂区担任此种

职务，在乙堂区担任另一种职务。当然，上述堂区副主任所担任

的职务，应由主教在任命书上具体且详细地一一指明。

主教还可以在任命书上规定·副主任在甲堂区工作几天，在

乙堂区工作几天，甲堂区应给副主任多少酬金，乙堂区给多少，

甚至在任命书上规定:副主任在甲堂区居住或在乙堂区居住，主

教都有权决定。

前面说过，副主任可被任命为堂区的"特定信友团体"作牧

灵工作。试问"特定信友团体"是指同一类型的团体，还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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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团体?如果是指不同类型的团体，那与局部堂区的信友团

体无异，若是指同一类型团体，例如病人、工人、青年、则与专

牧区 (ca阴山ma: 法典 564 - 572 条)的"某一信友团体或特别

信友团体"有何分别?我们的看法是，副主任所管辖的"特定信

友团体"仍属堂区的信友，专职司锋((均pellanus) 所管辖的特

别团体，不属堂区，丽是独立于堂区之外(Cocco归hnerio F.: 论

堂区 220 页)。

546 546 条-被任命为堂区副主任者，必须领过司锋圣秩，方为

有效。

注释:唯有领过司锋圣秩者，方得有效地担任堂区副主任之

职。因此，执事、信友都不可担任堂区副主任职务。

547 547 条-教区主教得自由任命堂区副主任，如果认为适宜的

话，可事先征询相关的堂区主任或数位堂区主任，如果他是为数

个堂区者，以及总锋的意见，但应遵守 682 条 1 项的规定。

注释"教区主教得自由任命堂区副主任"此处的"自由任

命"是指主教有权任命甲或乙为副主任，或排除甲、乙两人而

任命丙为副主任，不是指主教可自由任命或不任命副主任。因为

法典 545 条"……如有需要或适当时，可给与堂区主任一个或

数个堂区副主任"。因此，若某堂区教友少，一位堂区主任足以

应付堂区牧灵工作，主教就不可随意派副主任至该堂区，因为无

事可做，形成人力浪费。所以法典 545 条 1 项规定，主教在任命

副主任前，应确认是否有此必要。

法典 547 条谓"如果认为适宜的话，主教可事先征询相关

的堂区主任……以及总锋的意见"，因此，主教在任命副主任时，

可询问相关本堂或总锋，也可不征询他们的意见。此与主教任命

堂区主任时不同，因为在任命堂区主任时，主教必须询问总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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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法典 524 条) ，任命方为有效(法典 127 条 2 项 2 款)。

法典 547 条又谓"但应遵守法典 682 条 1 项之规定"意思

是，如果主教所任命的是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则应获得会长

或上司的同意，或他们推荐，才可任命或委任。

教区署理是否有权任命堂区副主任?根据法典 552 条:教区

主教或教区署理可免除堂区副主任的职务。至于教区署理能否

任命堂区副主任，法典未明言。不过，根据法典 525 条之规定，

教区署理不可任命堂区主任，除非教区出缺达一年以上。因此，

有人主张，教区署理大棋不可任命堂区副主任。不过，教区署理

可批准会长所推荐的会士为副主任 (C∞co阴阳.erio F. :论堂区

235 页)。也有人主张，教区署理有权任命堂区副主任 (αlÎappet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345)0'

548 548 条 '-1 项-堂区副主任的义务与权利，除本章各条法律、

教区规章以及教区主教任命书的规定外，也由堂区主任的命令加

以更详细的规定。

注释 t 本条所讲的是堂区副主任的义务与权利。副主任的权

利与义务是依据普通法、教区特别法、主教的任命书及堂区主任

的指示而来:

一一-由普通法而来的义务:本法典卷二第六章论堂区、堂区

主任、堂区副主任，特别是法典 545 - 552 条针对堂区副主任所

作的规定。

2 项-除教区主教的任命书另有清楚的规定外，堂区副主任

由于职责，有责任在全部堂区职务上协助堂区主任，但不必为于

民奉献弥撒;同样，如有法律规定的事故发生时，也穹青任代理

堂区主任的职务。

注释:堂区副主任依职务应在全面牧灵工作上，协助堂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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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换言之，副主任应作堂区主任所作的一切。因此，法典 528

- 530 条为堂'-1&.主任所制定的职务，副主任都应做。当然还有卷

二、卷四有关讲道、行圣事及公共敬礼行为，副主任都有义务

做，唯一的例外是没有义务为教民作弥撒。因此，堂区副主任依

职务有权昕告解、证婚、免除婚姻限制……等( Cocco归1merio

F.: 论堂区 222 页)。

一一如果教区特别法，针对堂区副主任有特别规定时，副主

任当然应遵守。

一一教区主教在任命书上得详细规定，副主任的权利与义

务，例如副主任不能做某些工作，或规定仅能作那些工作。因

此，堂区副主任除做任命书所指定的范围，尤其是主教任命副主

任为数个堂区，所指定的工作，务必遵守。

一一堂区主任的命令，是指堂区主任指示副主任做那些工

作、如何做、何时做。副主任都应昕命，不可故意与堂区主任做

对。

法典 548 条谓"如有法律规定的事故发生时，副主任也有

责任代理堂区主任的职务..此乃指"堂区主任不在时" (549 

条) ，副主任有代理之责。

3 项-堂区副主任，应经常将拟办的及已办的牧灵活动，向

堂区主任报告，为能使堂区主任与副主任或多位副主任，为他们

所共同负责的堂区集合力量从事牧灵工作。

注释:堂区副主任与主任合作，分担其辛劳，并与其共同策

划、研究，以及在其权下推行牧灵工作(法典 545 条) ，因此，

副主任应将其牧灵计划及已做之事向堂区主任报告。

549 549 条-堂区主任不在时，除教区主教依 533 条 3 项的规定

已另有安排外，或已委任堂区代理，则应遵守 541 条 1 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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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这情况中，堂区副主任应尽堂区主任的一切责任，但没有

为子民奉献弥撒的义务。

注释:本条所讲的是"堂区主任不在时"由谁接替堂区主

任，接替者有何权责。

我们首先探讨"堂区主任不在"。堂区主任的"不在"是指

堂区主任离开其所服务的堂区，或虽在堂区，但不能工作，例如

卧病在床。

堂区主任不在，能是短期的，也能是长期的。

1.堂区主任短期不在。短期不在，→般说来，是指堂区主

任依法离开自己的堂区:例如依法出外休假一个月，无论是连续

或分期休假(法典 533 条 2 项)。依法作几天的退省(法典 276 条

2 项 4 款) ，或参加牧灵、神学等讲习会(法典 276 条 2 项) ，或

因其他原因离开堂区，例如生病住院，或虽未离开堂区、但不能

工作等，都可视为"堂区主任不在"。总之，堂区主任不在，不

超过一个月者，谓之短期不在 (ωcco归lmerio F.: 论堂区 225

页)。

堂区主任短期不在，由谁接替其职务?法典 549 条提供了三

种模式:

一--堂区主任不在时，教区主教得依法典 533 条 3 项之规定

办理"教区主教得订定规章，规定堂区主任外出时，应由另一

位具有代行权的司锋来管理堂区"。一般说来，教区主教所订的

规章不外乎:堂区主任不在时，由堂区副主任代理，如果该堂区

没有副主任，则由该区的总锋代理，或附近的堂区主任代理。

一一堂区主任不在时，教区主教得直接任命堂区署理，如

549条所规定者，但最好是不采用此规定，因为堂区主任只是短

期不在(臼e∞阳lmerio F. :论堂区 224 页 a) 。

一一堂区主任不在时，得依法典 541 条 1 项之规定办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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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主教未委派堂区署理前，堂区副主任暂时接管堂区。

堂区主任短期不在，接替者有何权力?

一一堂区主任不在时，教区主教得直接任命堂区署理。

法典 549 条"在这情形中，堂区副主任应尽堂区主任的一

切责任，但没有为教民奉献弥撒的义务"总之，凡是不能等堂

区返回而必须立即做的牧灵工作，代理主任都可做。例如昕告

解、证婚等。

2. 堂区主任长期不在。所谓"长期不在"是指连续超过一

个月的不在。此时主教可任命堂区署理，也可只派临时代理。堂

区署理的职务依法典 539 -540 条之规定，可全权代理堂区主任，

除非主教在任命书上指出，某些工作不能做，因为堂区主任自己

能做。如果堂区署理全面代理堂区主任，则有堂区主任的同样义

务与权利，甚至为教民作弥撒的义务，亦包括在内 (C∞呻alme

rio F.: 论堂区 95 页)。

550 550 条 -1 项-堂区副主任应住在堂区，如果是为数个堂区

而被任命，则应住在其中的一小;但教区教长因正当的理由，可

准许住在他，处，尤其是住在为司锋们设立的共同住所，但必须不

危害到牧灵职务的行使。

注释:堂区副主任与堂区主任一样，有义务住在其所服务的

堂区内。假如在数堂区服务 则在其中一堂区居住即可。如有正

当理由，地区教长也可允许堂区副主任住在他处，即住·在他所服

务的堂区以外。

2 项-教区教长应设法在堂区住所，如属可能，使堂区主任

与副主任之间保持某种程度的团体生活。

注释:法典鼓励堂区副主任度团体生活，或与堂区主任在所

服务的堂区内度团体生活，或在其所服务的堂区以外与其他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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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一起均可。应注意的是，必须不危害牧灵工作才行。

3 项-有关假期，堂区副主任与堂区主任享有同等的权利。

注释:关于假期，堂区副主任与堂区主任有同等的权利，即

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

551 条-有关行使牧灵职务时，信徒给与堂区副主任的奉献， 551 

应遵守 531 条的规定。

注释:堂区副主任执行牧灵职务时，由教友手中获得的奉

献，如何处理?

此处的"牧灵职务" (ministerium pω，torale) 似乎是指法典 530

条的公开敬礼行为，例如施洗、证婚、为有死亡危险者付坚振、

举行葬礼等，都属牧灵职务;甚至在学校讲解要理，就广义而

言，也属牧灵职务。不过，后者(在学校讲要理)似乎不是法典

551 条所说的"牧灵职务"。因此，如果堂区副主任在学校讲解要

理而获得报酬，似乎不应计入"堂区基金"之内 (c∞co归缸赔rio

F.: 论堂区 229 页)。

法典 531 条规定，凡因执行堂区某职务而获得的献金，应归

堂区所有。那么堂区副主任执行堂区工作时，教友所奉献的金

钱，应属堂区。

原则上，主教团或一省的主教们有权制订行圣事、圣仪的酬

金。凡教友奉献超过所定数目，视为自愿奉献。自愿奉献能是针

对执行圣事人员，也能是针对执行敬礼行为，前者的意思是，教

友多奉献是愿意将超额部分送给行圣事的神父;后者是说，因为

丧礼、婚礼是人生大事，依习俗理应多奉献一些，关于后者的超

额奉献都应归堂区。

所以，堂区副主任尽牧灵职务时，如教友奉献的金额超过教

区当局的定额，若能证明是特别送给自己的，则可据为己有。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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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全部缴交堂区基金。

主教有权制订规章:堂区的收入，若干给堂区主任、若干给

堂区副主任，作为他们的酬劳。

552 552 条-教区主教或教区署理，因正当的理由，得解除堂区

副主任的职务，但应遵守 682 条 2 项的规定。

注释:教区主教或教区署理有权解除堂区副主任的职务。假

如是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担任堂区副主任职务，应有法典 6但

条 2项处理，意即教区主教通知会长，便可免除会士的副堂职

务，同样，会长也可召回担任副堂职务的会士，只要通知主教即

可。双方(主敦和会长)都有权免职，不必获得对方的同意。

此处教区署理有权免除堂区副主任的职务，能否任命堂区副

主任呢?法典未明言。法典 525 条规定，教区署理无权任命堂区

主任，除非教区出缺达一年以上。所以教区署理大概无权任命堂

区副主任，除非教区出缺达一年以上(Coccopalmerio F. :论堂区
235 页)。但也有人主张，教区署理有权任命堂区副主任 (αriap

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345) 。

即使教区署理不能任命堂区副主任，但他可以任命会士或使

徒生活团团员为堂区副主任，只要会长或团长依法推荐。

第七章

总锋

DE VICARllS FORANEIS 

553 553 条 -1 项-总锋是指领导总锋区的司锋。

注释:总锋又名指导 (decanus)、首席司择，是总锋区的领

导人。他的权力属于职权，因为其权力与职务相结合;但不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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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 (propria) ，而是副职权 (vicaria) ，因为总锋行使职权时，是

以教区主教的名义(法典 131 条 1 至 2 项)。

2 项-除特别法另有规定外，教区主教，根据自己审慎的判

断，征询总锋区内行使职务之诸位司锋的意见后，任命总锋。

注释:总锋的任命，属于教区主教的权力，除非特别法另有

规定。换言之，教区法可规定·总锋由总锋区的司锋们自由选举

产生，再由主教确认。例如在德国由司锋选举总锋 (C回unuru侃

tiones , 1981 年， P. 303 , Can. 385 , 1 项Chiappetta L. :天主教

法典注释 2362，附注一)。教区主教在任命总锋前，得征询总锋

区内执行职务的司锋们的意见，但这项征询，不是必需的，主教

认为征询好，就征询。

554 条 -1 项-主教在考察时地环境后，选择认为适当的司 554

锋担任总锋的职务，此职务与某一堂区主任的职务并不连结。

注释:教区主教在选择总锋前，应多方观察当时当地的环

境，何人较适合担任总锋职务，然后任命之。

总择职务与特定堂区的主任职务并无关连。过去，许多教区

(例如在台湾亦有此情形)规定，某特定堂区的主任为当然总锋，

因此只要被任命为该堂区的主任司锋，便同时是总锋。教宗保禄

六世已将此项规定废除(Ecclesi配 sanctae ， 1. 19 条 2 项 Chiap

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363)。新法典采纳教宗的指示。

教区主教可自由任命总锋，也可订定特别法，让总锋区的司

锋们选举总锋，再由主教确认。

既然总锋职务与堂区主任职务无必然的关连，那么总锋区内

的任何堂区主任司锋、非主任司锋、教区司锋、会士司锋，使徒

生活团司锋，均可被任命为总锋。

2项-总锋的任期应有一定的期限，此期限由特别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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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注释:总锋的任期应有一定的期限，由特别法规定之。任期

届满，教区主教得再任命之，除非有特别原因，不宜连任太久，

以免产生弊端。

3 项-教区主教，因正当的理由，按照明智的判断，得自由

解除总锋的职务。

注释:教区主教有正当理由，按其明智判断，得自由解除总

锋的职务。

555 555 条 -1 项-总锋除享有特别法合法戚与的权力外，尚享

有下列的义务与权利:

1。 推动并协调总锋区内的共同牧灵活动;

2。督导总锋区内的圣罗、人员度合乎身份的生活，并勤奋的

尽好自己的职务。

3。 设法使宗教典礼循神圣礼仪的规定而举行，使教堂与圣

器，尤其感恩祭献的举行与圣体的供卒，尽力保持华丽美观;使

堂区登记册准确的缮写并妥善保管;使教会财产谨慎的加以管

理;最后制史堂区房屋尽心加以保养。

注释:总锋除了教区法或主教任命书特别授权外，依普通法

有下列权利与义务:

1 款:推动并协助总锋区内的共同牧灵工作，但不得限制其

他堂区主任的合法自治权及自由。

2款:总锋应督导总锋区内的圣职弟兄，度圣善的生活。凡

不合圣职身份的事，即使是元罪的，亦应力劝其为了基督的缘故

放弃之。对于堂区的牧灵工作，务必做得尽善尽美。

3 款:总锋应监督宗教典礼的举行，使其符合神圣礼仪的规

定。应设法使教堂及圣器，保持清洁，尤其是举行圣祭的祭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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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圣体的圣体柜，务必装饰得华丽美观。应使堂区登记册缮写清

楚，并妥善保管。对教会的财产，善加处理，对堂区的房舍加以

维修。

2 项-在委托给自己的总锋区内，总锋:

1。应尽力使圣职人员，遵循特别法的规定，在规定的时间

参加依 279 条 2 项的规定所举办的讲习、神学研讨会或演讲;

2。应设法使总锋区内的司锋们，能获得灵修上的辅助，此

外尤应特别关切那些处在困境中或被问题所困扰的同道。

注释:总锋对辖区内的神职弟兄，有下列义务:

1 款:总锋应尽力鼓励辖区内的圣职弟兄，多参加牧灵讲习

会，神学研讨会或其他讲习会，以增加更丰富的知识(法典 279

条 2 项) ;关于上述各种讲习会，由特别法规定之。

2款:总锋应设法使辖区内的神职弟兄，能容易获得灵修上

的辅助，对于有困难的同道，应特别加以关心，如果可能，并协

助解决之。

3 项-总锋一旦知道总锋区内的堂区主任患重病时，应使之

获得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为逝世的举行适当的葬礼;也应注

意勿因堂区主任的患病或死亡，而量生登记册、文件、圣器、以及

其他属于教会的事物丧失或被搬走。

注释:总锋应常留意辖区内的堂区主任，假如他们之中，有

人生重病，应想办法使其获得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所谓"精

神上的援助"不外乎使生病的司锋得领相关圣事;所谓"物质上

的援助"是指为生病者请医生，或送其去医院。如果堂区主任逝

世，应为之举行适当的葬礼。当神父生重病或死亡时，总锋应设

法，不使堂区登记册、文件、圣器及其他属于教会的东西丧失或

被人搬走。

4项一总锋应按教区主教的指示，访问自己总锋区内的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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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注释:总锋应按教区主教的指示，访问辖区内的堂区，并向

主教提出访问结果。

第八章

教堂住持及专职司锋
DE ECCI血，IARUM REcroRIBUS Ef DE CAPPEILANIS 

第一节

教堂t支持

DE ECCLESIARUM REcroRIBUS 

556 556 条-教堂住持是指管理某一教堂的司锋，此教堂既不是

堂区教堂，也不是座堂，也不隶属于任何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会

院，虽然此团体在此教堂举行敬礼。

注释:教堂住持，就广义而言，是负责管理一教堂的司锋或

集体法人例如咏祷司锋班(capitùlum)。如堂区教堂的住持常是

堂区主任，咏祷司锋班的教堂的住持是该司锋班，附属修会会院

的教堂住持，一般说来，是会院院长( P , Palazzini: dictionarium 

morale et canonicum , Romoel968)。但法典 556 条所讲的教堂住持，

是指管理一教堂的司锋，此类教堂不是堂区的教堂，不是咏祷司

锋班的教堂，也不是附属修会会院或使徒生活团的教堂，而是不

属上述各种组织所管理的教堂，由教区主教任命一位司锋负责管

理。

557 557 条 -1 项-教区主教得自由任命教堂住持，但如果某方

依法享有选举权或推荐权者，仍然保留，在此情形中，教区主教

有权批准或委任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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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教堂住持是一种教会职务(法典 145 条 1 项)。住持

应在教区主教监督下执行其职务，而且依照法典 557 条之规定，

住持的任命亦属教区主教，除非某人或家庭或团体有合法的选举

权或推荐权;在此情形，教区主教有权批准或委任住持。

住持的任命，能是定期的，也能是无限期的，但应任命合适

的人选。

2 项-即使教堂隶属于某一宗座立案的圣罗、修会，教区主教

仍有权委任由会中上司推荐者为住持。

注释:假如教堂属于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该会上司有权推

荐住持人选，而委任之权却属教区主教。

3 项『当教堂是附属于修院，或附属于由圣职人员所管理的

书院时，则修院或书院的院长就是该教堂的住持，但教区主教另

有指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如果教堂属于修院或属于圣职人员管理的书院，则修

院院长或书院院长为该教堂的当然主持。不过，教区主教有权另

作安排或创立时有特别规定者，则从其规定。

558 条-除 262 条的规定外，住持不可在托给自己的教堂内 558

举行 530 条 1 至 6 款所规定的堂区职务，但有堂区主任的同意，

或有其授权者，不在此限。

注释:本条禁止住持在其管理的教堂内，举行专属堂区的职

务:

法典 530 条 1 款:施行圣洗。

2 款:依 883 条 3 项之规定，给有死亡危险的人施行坚振圣

事。

3 款:送临终圣体以及给病人傅油。

4 款:证婚以及为新婚夫妇祝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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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款:举行殡葬扎。

6 款:复活节期祝圣圣洗池。不过上述职务，有堂区主任的

同意则可举行。

修院院长虽为圣堂住持，但其权力远大于一般的圣堂住持，

因为院长在其圣堂内对修院所有的人，有权执行堂区主任的职

务，但婚姻除外。院长为能合法且有效地证婚，应有堂区主任或

地区教长的授权(法典 262 条、 1108 条 1 项)。

559 559 条-位持可在托给自己的教堂内举行礼仪，即使是隆重

的礼仪亦然，但应遵守创设时所订的合法规定，同时教区教长须

认为此举对堂区职务毫无损害。

注释:住持得在自己所管的圣堂内举行礼仪，即使是隆重礼

仪亦然，不过，应遵守两个条件:

一一不违反创设时所订的合法规章。

一一此项礼仪的举行，不致伤害堂区职务。对堂区职务是否

有伤害，由教区主教判断之。

560 5ω条-如教区教长认为适当时，可命令位持在自己的教堂

内，也为于民施行堂区职务，并令该堂开放让某些信徒团体在堂

内举行礼仪。

注释:任何圣堂之建筑，其目的是为服务人灵。因此，如堂

区教堂不能完全照顾某些信友团体(例如信友离堂区教堂太远) , 

而教区主教认为某教堂适合负起此项责任，得命令该堂住持，为

该特定信友团体执行堂区的职务，甚至命令该堂开放，让特定信

友团体在堂内举行礼仪。

561 561 条-没有住持或其他合法上司的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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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内举行感恩祭，施行圣事，或行其他神圣礼仪;上述许可应

依法律规定给与或拒绝。

注释:没有住持的许可，或其上司的许可、(即地区教长的许

可或修会上司的许可，如教堂属修会)，任何人(连堂区主任在

内)不得在教堂举行感恩祭，施行圣事，或其他神圣礼仪。住持

不可随一己之私意，给予或拒绝上述许可，而应根据普通法及特

别法之规定办理。例如某司择出示其主教的推荐函(法典 903

条) ，要求在该堂举行弥撒，住持不得拒绝。

562 条-教堂住持，在教区教长权下，并遵守合法的规章与 562

既得的权利，有责任督导，使神圣礼仪按照礼仪规律的规定，在

教堂中庄重的举行，忠实的履行责任，谨慎的管理财产，维护圣

器与神圣建筑物的保养和装饰，使不致发生任何有违地方神圣性

与天主圣殿应有尊敬的事故。

注释:教堂住持，在执行自己的职务时，一方面应属于地区

教长的权下，听其安排及指示，另方面有义务遵守合法规章及尊

重他人的既得权利。此外，有责任监督，使在教堂中所举行的神

圣职务，按照礼仪规定，庄严地举行。对教堂的责任，应忠实地

履行。维护圣器与神圣建筑物的保养和装饰。使地方的神圣性与

天主圣殿应有的尊敬，不致遭受任何亵渎。

法典谓，住持有责任监督"谨慎地管理财产"一般说来，

管理教堂的财产，是住持自己，当然说不上"自己"监督"自

己"除非教区主教另外委派他人管理教堂的财产，则住持有责

任监督之。

教堂住持还有权任命圣堂管理人、打钟的、唱歌的等人。

563 条-'教区教长由于正当的理由，按照自己明智的判断.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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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解除教堂住持的职务，即使该住持是他人所选举或推荐者，但

必须遵守 682 条 2 项的规定。

注释:地区教长，有正当理由时，依自己的明智判断，得解

除教堂住持的职务，即使该住持是由他人所选出或推荐。不过，

如果教区内的某教堂委托修会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负责管理，

则依法典 682 条 2 项之规定办理，即教区主教通知该住持的上司

后，解除住持的职务，同样，住持的上司通知教区主教后，得直

接解除住持的职务，双方(主教和上司)都不需要对方的同意。

此处应注意的是，法典 557 条 1 项谓教堂住持由教区主教任

命之，而住持的去职，则由"地区教长"办理。如此一来，主教

所任命的住持，副主教或主教代表得解除其职务，未免有点不

敬。因此，有人主张法典 557 条 1 项与法典 563 条，关于主管的

说法，互相抵触，故解除住持职务者，亦唯有教区主教有此权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392) 。

第二节

专职号锋

DE CAPI哑ll.ANIS

564 564 条-专职司锋是，受任为某一团体或某一信徒特殊会众，

按普通法和特别法的规定，经常从事至少部分的牧灵工作的司

锋。

注释:凡固定地，为某一信友团体或特定信友群众，至少执

行部分牧灵工作者，是为专职司锋。专职司锋执行牧灵工作时，

须按照普通法及特别法的规定。

565 565 条一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某人依法享有特殊权利外，专

职司锋应由教区教长任命，被荐者由其委任，被选举者由其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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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注释:专职司锋由地区教长(即主教、副主教、主教代表)

自由任命，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某人有推荐或选举权。当此情

形，则被推荐者由地区教长委任，被选举者由其批准。

566 条 -1 项-专职司锋应有妥行牧灵工作所必需的一切代 566

行权力。除特别法或特别委任所给与的权力外，专任司锋国职务

有权听托给自己管理的信徒的告解，宣讲天主的圣言，给病人送

临终圣体及行傅油礼，并给在死亡危险中的人施行坚振圣事。

注释:专职司锋应具备为执行牧灵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代行

权。因此，除特别法或特别委托所赋予的权力外，任何合法被任

命的专职司锋因职务有权:

--一昕托付给自己的信友的告解。

一一宣讲天主的圣言。

一一为自己的信友送临终圣体，及行傅油礼。

一一给有死亡危险者施行坚振。

2 项-在医院里、监狱中、以及航海时，专职司锋尚有权赦

免未被保留也未宣告的自科惩戒罚，但这种权力只能在上述地点

行使，而且 976 条的规定仍属有效。

注释:负责医院、监狱及航海的专职司锋，尚有权赦免未保

留又未宣布的自科惩戒罚;但此项权力只能在上述三地点内行

使，超出范围，行使无效。不过，如果遇有人处于死亡危险时，

任何神父，在任何地方，能赦免任何惩戒罚，保留的、未保留

的、自科的或科处的惩戒罚(法典 976 条)。

有人说，上述赦免惩戒罚的权力，亦可在外庭使用，因为法

典 566 条 2 项并未限制使用范围为内庭。不过，也有人主张，

"赦免址撼。，lvere" 一词，是指"圣事内庭"的行为，故上述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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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罚的权力，只限于在内庭使用 (α由ppe忧a L.:天主教法典

注释 2398，附注)。

561" 567 条 -1 项-为无圣职修会会院任命专职司锋时，教区教

长应事先征求该会上司的意见，此上司有权聆听本会之意见后提

供司锋人选。

注释:无圣职修会，不管是男修会或女修会，请求一位专职

司锋时，由地区教长任命之。不过，地区教长有义务先征询修会

上司的意见，然后任命，否则任命无效。修会上司，在聆昕本修

会团体之意见后，有权向地区教长提供司锋人选，由后者任命为

专职司锋。

2 项-专职司锋有权举行或安排礼仪;但不得千预修会的内

部行政。

注释:专职司锋有权举行礼仪及安排礼仪，但不得干涉修会

内部的行政。因此，关于管理修会的事，由修会上司依法全权处

理。

568 568 条-为国生活环境无法享受堂区主任正常照顾的人，如

移民、被放逐者、难民、潜民、海员等，应尽可能设直专职司

锋。

注释:今日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大批信众，因他们所处·

的环境，不能完全或根本不能享有堂区主任的照顾;如许多移

民、被放逐者、难民、游民、海员等。对这些信友的牧灵工作，

梵二大公会议非常关切，尤其是对那些"至他处短期旅行者的精

神生活"应想办法协助(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18 , 1) 。

法典 568 条采纳梵二的意见，责令地区教长应尽可能为上述信友

设置专职司锋，负责他们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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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9 条-军中专职司锋由特别法管理。 569

注释:军中的专职司锋，由特别法管理。当今教宗若望保禄

二世，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颁布"军人精神 Spirituali mili

恤"通谕，内有"专职司锋，在指定范围内，对托付自己的信

友，享有堂区主任的权利与义务，但事件的性质或特别法另有规

定者，不在此限;依照第四题的规定，专职司锋与堂区主任对同

一地区的信友，享有重叠(cumulative) 的权利与义务" (Connnu-

nication帽， 1986 , P. 15; ChiapI际出L.:天主教法典注释 2405 附

注) ，。所谓"重叠的"是指专职司锋与堂区主任，对同一信友，

均有权利与义务。例如张三专职司锋与李四堂区主任对王小二和

朱小三的婚姻，均有证婚权。

570 条-一个团体或一集团的中心与非堂区的教堂相连时. 570 

该教堂的住持就是该团体的专职司锋，但对团体或对教堂的照顾

另有需要者，不在此限。

注释:假如某团体或集团的总部与非堂区的教堂相连时，则

教堂的住持就是该团体的专职司锋。例如修会、在俗修会、使徒

生活团、信友善会的总部与一非堂区教堂相连(此圣堂不属堂

区) ，则该教堂住持及专职司锋由同一人担任，但团体或教堂的

照顾另有需要者，不在此限。住持既兼任专职司锋，则法典 566

条所规定的职务，教堂住持亦能作。因此，住持因法典 558 条之

禁令，不能送临终圣体及傅油礼，不能为有死亡危险者行坚振，

今因兼任专职司锋，上述各事，均能施行。

571 条-专职司锋在实践自己的牧灵职务时，应与堂区主任 571

保持应有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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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专职司锋在执行自己的牧灵工作时，应与堂区主任保

持应有的联系。因为堂区常是个别教会的基础。住持的牧灵工作

不可损害堂区的工作。

572 572 条-有关专职司锋职务的解除，应遵守 563 条的规定。

注释:专职司锋的职务，地区教长有正当理由时，得解除

之。但如果专职司锋是会士，则应依法典 682 条 2 项之规定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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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

DE INSTITIJTIS VITAE CONSECRATAE 

ET DE SOCIETATIBUS VIT皿 APO到DUCAE

第一组

献身生活会
DE IN臼ITUTIS VITAE CONSECRATAE 

第一题

献身生活会之共同规则

NORMAE COMMUNES OMNffiUS 

m冒rm月15 VITAE CONSECRATAE 

梵二大公会议，在修会生活法令的绪言中，对献身生活的宗

旨及各种修会，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兹引述于后"自教会初期，

已有男女实践福音劝谕，立志更自由和更忠诚地追随及效法基

督;各人依照自己的形式?度着献身给天主的生活。其中许多

人，因圣神的启示，或度隐居生活，或创立修会;教会以自己的

权力欣然予以接受，并加以核准。因此，由于天主的旨意，出现

了各式各样的修会;至于教会，不但借以施行了各种善工(弟

后，三， 17) ，善尽了建设基督身体的职务(弗，四， 12) ，而且

由其子女的各种才能而美化，就如一位为自己的丈夫装饰好了的

新娘(默，廿一， 2) ，并借以彰显了天主的各样智慧(弗，三，

10)。所有被天主召唤追随福音劝谕，并忠心实践的人们，在各

种的恩赐中，将自己特别献于天主，以跟随基督。……这样，由

于圣神倾注在他们心中的爱情(罗，五， 5) ，他们日甚一日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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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及基奥体一一教会一一而生活(哥，一， 24)。为此，因着

终身奉献自己，与基督结合遂愈密切，圣教会的生活就更丰富，

其传教事业也愈发达滋长" (同上， 1 ， 2-3) 。

第三编专论献身生活及使徒生活团，而献身生活又分修会及

俗世会两种。修会、俗世会及使徒生活团，彼此之间的根本分别

在于:

1.修会具有的特别要件为:

一一借着宣发公愿而遵守福音劝谕。

一一共同度兄弟般的生活。

一一与世俗隔离作为奉献的见证。

2. 俗世会，虽亦遵守福音劝谕，但不是借公开圣愿而是借

"其他圣约承诺实践贞洁、贫穷、服从的福音劝谕" (法典 573 条

2 项) ;因此，俗世会与修会最大不同之处是:

一→彦会宣发公愿，俗世会没有公愿，只有圣约，例如私

愿、宣誓、承诺等。

一唱会有义务度共同生活，俗世会无此义务，其成员"在

世间日常环境中度生活，或独处，或在自己家庭内或在兄弟般的

生活团体中，按照该会的章程度生活" (法典 714 条)。

3. 使徒生活团与修会最大不同之处，其成员不发修会圣愿，

而且福音劝谕也不是构成使徒生活团的基本要素 (α世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417) ，即使"某些团的成员依团宪所订的圣约，

遵行福音劝谕" (法典 731 条)。但与修会相同的是，使徒生活团

也度"共同手足生活" (法典 731 条 1 项)。因此，使徒生活团近

似 (accedunt) 献身生活会，但不是真正的献身生活会。

本章由 573 条至"条共卅四条，专讲献身生活的共同规

则，为修会及俗世会都适用。其中一部分 (578 - 5叨及"条)

也适用于使徒生活团(法典 7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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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条 -1 项-借宣愿遵守福音劝渝的献身生活是一种固定 573

的生活方式，信徒据以在圣神的推动下更密切地追随基督，将自

己完全奉献于最爱的天主，并以新而特殊的名义致力于为光荣天

主，建设教会，拯救世界，为天国服务，以获致爱德的成全，并

且在教会内成为显著的记号，以预报天上的光荣。

注释:自愿遵守福音劝谕的献身生活，是一种固定的生活方

式，度此生活的信友:

一一在圣神的指引下，更密切地追随基督;

一一将自己完全奉献于最爱的天主;

一一喉自己在一种新的特殊名义下，事奉天主，光荣天主，

建设教会，为天国服务，拯救世界，以达到更成全的爱德;

一一且在教会内成为显著的记号，以预示将来的复活及天国

的光荣。

2项-这种献身生J活方式的会，经教会主管当局依法建立

后，基督信徒可自由加入，遵照本会的法规借圣愿或其他圣约，

承诺实践贞洁、贫穷、服从的福音劝渝，并借此等劝谕所导致的

爱德，以特殊的方式与教会及其奥秘相结合。

注释:献身生活会是由教会主管当局依法所建立，信友们可

自由加人，依照各会的法规，宣发圣愿或其他圣约，以承诺实践

贞洁、贫穷、服从三福音劝谕。福音劝谕借着所向往的爱德，将

信友们与教会及教会的奥迹，以特别的形式联结在一起，他们的

灵修生活便应该贡献给整个教会的利益(教会宪章， 44 , 2) 。

所应注意的是，修会宣发公愿，表明力行福音三劝谕(法典

ω7 条 2 项 654 条) ，俗世会借着圣约(例如:宣誓、许诺等)

遵行福音劝谕(法典 71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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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 574 条 -1 项-在这种会内承诺福音劝渝者的身份，属于教

会的生命和圣德，因此在教会内应由众人助长和推行之。

注释:遵循福音劝谕而生活者，在教会内有其重要的地位，

因此，梵二大公会议强调"因福音劝谕的誓愿而形成的修会地

位，虽不属教会的圣统组织要素，却与教会的生活及圣德不可分

离" (教会宪章， 44，的。因此，教会所有的信友都应尽力协助

并推行之。

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过"修会生活在教会内形成极

大的财富;没有会士，没有献身生活，教会不完全一样" (教宗

若望保禄二世训导录，梵蒂冈图书馆印行， V、皿、1. a. 1980 , 

P. 528;αùappe阳L.:天主教法典注释 2441)。

2 项-蒙天主特别召唤而获得这种身份的信徒，在教会的生

活内享用特殊恩惠，而且按各该会的宗旨及精神有助于教会救世

使命。

注释:度献身生活，有天主的特殊圣召，及享有特别的恩

惠，而且按各会的宗旨及精神，有助于教会救世的使命。

575 575 条-福音劝谕奠基在老师基督的道理与模范上，是神性

恩惠，此息乃教会从天主接受，并赖天主宠佑常期保存。

注释:献身于天主的贞洁、贫穷及服从三种福音劝谕，是天

主的恩惠，是根据老师基督所讲的道理和其亲身所立的榜样，此

恩乃教会从天主接受，并赖其宠佑永远加以保存。三劝谕向为宗

徒们、教父以及教会圣师、善牧等所推崇。

576 576 条-对福音劝谕的解释，实行福音劝请之立法，以及依

法核准成立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是教会当局的职责。此教会当

局有责照顾此献身会，以确保按照创立人的精神及健全的传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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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发展。

注释:教会当局有权解释福音劝谕，有权以自己的法律，规

范福音劝谕的实行，有权核准成立这种固定的生活方式，此外，

教会当局以自己的权威，监督、维护在各地成立的修会，好使它

们按照创立人的精神及健全的传统，发展与繁荣。

577 条-献身生活会在教会内非常繁多，所受天主圣宠所赐 577

恩惠彼此互异，其所追随基督，或着重祈祷、或着重宣讲天国、

或着重加患于人、或着重与世人交往，惟常系承行天父的旨意。

注释:教会内的献身生活种类繁多，所受恩赐彼此互异:有

神职会、无神职会 (laici)、修会、俗世会、默观的、工作的、传

教的、办教育的、慈善会等，不一而足。但所有的会都追求一个

且相同的目的:跟随基督;有的会追随祈祷的基督，有的会追随

宣讲天国的基督，有的会追随加惠于人的基督，即追随治病、使

罪人悔改、祝福儿童、泽及苍生的基督，有的会追随与世人交往

的基督，有的会追随常久承行天父旨意的基督(教会宪章， 46 , 

578 条-表达创会人心意和由教会主管当局所批示的有关会 578

的性质、宗旨、精神和特征，以及健全传统:这一切构成会的祖

产，应为众会士忠实遵守。

注释:每一修会有其特别的性质、职务、宗旨、精神和特

征，以及纯正的传统，这一切都是修会创办人的心意，由教会当

局所批准者，形成各会的祖产，所有加人该会的会士都应遵守。

579条-教区主教向圣座请示后，始得在自己辖区内以正式 579

法令设立献身生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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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本条所讲的是献身生活会的设立。正式设立是献身生

活会之所以形成的要件，私下设立没有法律效果，不为教会所承

认。教区主教和与主教有同等权力的教长(法典 368 条及 381 条

2项)有权设立献身生活会，但应先向圣座请示。此项"请示"

与设立的效力有关，不向圣座请示而设立，设立无效。因为法典

(579 条)强调"只要 dUmmodo"向圣座请示，才能设立;根据

法典 39 条的说法"行政措施所附加的条件，以……dwm制。表

达之者，视为有效要件"。研究献身生活委员会的顾问强调"未

向圣座请示，主教不得有效地设立献身生活会" (C佣mnmi佣剑。

nes , 1979 年， P. 43 , Can. 68; chi叩严扰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448 附注)。

教区主教所设立的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称为教区立

案的会或生活团。但一旦设立，主教无权撤销，因为只有宗座有

权撤销献身生活会(法典 584 条)。

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一旦依法设立，得向其他教区发

展，只要后者给予许可(法典ω条 1 项、 733 条 1 项)。
教区主教以正式法令设立献身生活会，此法令同时赋予该会

法人资格(法典 634 条 1 项、 741 条 1 项)。

教区主教在设立献身生活会之前，应谨记梵二大公会议之规

定"为创立新修会，当慎重考虑其需要，或至少有重大利益，

及其将来发展的可能性;不该创立元用的修会，或没有充分锐气

的新修会"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19) 。

580 5朋条-某一献身生活会与另一会合并，由合并会者的主管

当局保留，惟常应维持被合并舍的合法自治权。

注释:从法典 580 条至 583 条有几个特别名词:鸣'咿itiO 、

如10、 unio、、 confoederatio 及如ederatio，为了易于了解下列条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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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我们先在此加以说明:

一一鸣'嘲tio 加盟，即甲修会加盟乙修会，但甲修会仍保留

其自治权。

一-fusio (亦称 incorporatio) 兼并，即甲修会被乙修会兼并

而消失，仅乙修会存在。

一「血。合一，即两个或数个修会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修

会，旧的修会全部消失，所存者是→新修会。

一一∞d础如酣io 联盟，即两个或数个不同性质的修会，在各

自保有自己的制度和自治权下，集中力量，彼此合作，互相支

援，以达到共同的目的。

一→创e础10联合，即属同一修会家庭的修会及自治隐修

院，互相联合，但保有各自的自治权，为共同的利益而合作。

法典 580条讲的.是"加盟"即某献身生活会(暂且称甲会)

欲加盟另一修会(暂且称为乙会)，准许之权操诸乙会之手，但

甲会常应保留其自治权，因为甲会并不因加盟而被乙会吸收。

581 条-献身生活会划分为无论何种名称的分会，设立新分 581

会，将已建立的分会合并，或另行规划，得由会的主管当局照会

宪处理之。

注释:当一献身生活会发展到相当大时，为了便于管理，得

划分为会省。过去旧法时代，划分会省时，如为宗座立案的修

会，其权操之于圣座(法典 494 条 1 项) ，新法规定，无论是宗

座立案或教区立案的修会，统由该会相关主管，依其本会宪划分

为会省。同样，修会相关主管，依其会宪，有权设立新分会，或

将已成立之分会兼并或另行划分。

582 条-数个献身生活会的融合或联合为一之权由宗座保留;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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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会联盟和结盟之权亦由宗座保留之。

注释:唯有圣座有权将数个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法典

732 条) ，加以兼并或合而为一，即便是教区立案的修会或使徒生

活困亦然(Communicati∞白， 1979 年， P. 49，臼n. 9; Chiappet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454)。同样，上述修会或生活团之联盟或

联合(此两名词之解释见前 580 条)，其权亦由宗座保留。关于

衰落之修会及隐修院的处理，梵二大公会议另有规定"依照有

关主教们的意见及圣座的判断，没有可靠希望再复兴的修会及隐

修院;不准以后再收初学生:若有可能的话，当与目的及精神不

太差异而更兴盛的修会或隐修院合并"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21)。

583 583 条-献身生活会对宗座批准的事项，无宗庄的许可不得

变更。

注释:凡圣座针对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法典 732 条)

亲手批准的条文，未获圣座许可，不得更改。

584 584 条-撤销献身生活会的权归宗庄，对被撤销会的财产处

理，亦由宗座保留。

注释:唯有宗座有权撤销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法典

732条) ，亦唯有宗座对被撤销的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财产，有处

理之枝。法典 616 条 2 项谓"如修会仅有一会院，其撤销之权

归宗座"，这是因为撤销一会院等于撤销修会，故唯有宗座有此

权。

585 585 条-撤销献身生活会的分会叔，归于该分会所属之主管

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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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撤销献身生活会之分会或使徒生活团之分团(例如撤

销会省)，其权操之于分会所属之相关主管;主管依本会宪之规

定办理撤销。

586 条 -1 项-每一献身生活会皆有对生活尤其治理有适度 586

的自治权力，在教会内得享有自己的纪律，并得保存 578 条所述

之祖产完整无损。

注释:每一献身生活会对会内的生活及管理，有其适度的自

治权，此项自治权，使其在教会内享有自己的纪律，及保存完整

的祖产。换言之，在普通法之规定内，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

团，即使是宗座立案者(法典 593 条)，均得拥有符合本会的性

质、宗旨、精神的特别法，不受外力非法的干涉或阻挠。

2 项由对此种自治权，教区教长应加以维持与保护。

注释:任何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无论其为宗座立案或

教区立案者，均事有自治权，而且教区主教有义务加以维持与保

护。修会的会内生活，不受任何外力干扰，连教区主教亦无权干

预。

587 条 -1 项-每一个献身生活会为忠实地维护自己的圣召 587

和身份，应在各该会的基本典章即会宪内订立基本规章;除应保

存 578 条的要件外，应规定该会的治理，会士的纪律，成员的招

收及陶成，以及圣约的对象。

注释:每个献身生活会为忠实地维护自己的圣召和身份，应

有两种会规:一种是基本典章，即修会的宪法，简称会宪;另一

种是施行细则，即日常守则。

基本会宪的内容应包括:

一一法典 578 条所指定的修会祖产，即修会的性质、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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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和特征，此乃创办修会者的心意。

一一有关修会治理及会士纪律的基本规章。

一一成员的召收和陶成。

一一圣约的对象。

2 项-此类会宪，须由教会当局核准，而且仅由其同意始能

更改。

注释:会宪应由教会当局核准，而且会宪的变更亦应有同一

当局的同意。此处"教会当局"是指圣座或教区主教，端视修会

是宗座或教区主教所创立而定。

3 项-在此类会宪内应恰切的使神修反法律等各要素互相配

合;但会宪规则无必要不应增多。

注释:会宪不是神修手册，故在会宪内应使精神及法律各要

素互相配合。而且会宪只列出重点，简明扼要，尽量避免不必要

的细节。

4 项-由献身生活会主管当局制定的其他规则应适宜地放入

其他会规集内，此等规则得按时地的需要作适当的修订或适应。

注释:日常守则。献身生活的主管当局得制定其他规则，将

其收集在会士的日常守则内，此等规则，如因环境需要，得随时

修订。此处的"主管当局"是指修会的"总代表会" ( capitulum 

generale) ，它"依照会宪的规定得制定全体会士一律遵守的规则"

(法典 631 条 1 项)。

所应注意者，针对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法典惯用两种

说法 "ad nonnam constitutionis" 依会宪的规定 "ad nonnam juris 

pmprii" 依本会法规的规定。此两种说法有不同的意义。前者仅

指会宪的规定，后者能指会宪的规定，也能指日常守则的规定，

例如会规、修会指南等(Conununicationes , 1983 年， P. 70，臼n.

553; Chi叩严阳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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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8 条 -1 项-献身生活的身份，按其性质，既不是圣职的 .588'

也不是无圣职的。

注释:献身生活会的身份，按其性质，既不是圣职的，也不

是无圣职的( 1aicalis) ，也不是中间的，因为"会士地位并不是圣

职与教友之间的一种地位" (教会宪章， 43 , 2) ，而是两者兼而

有之，即有圣职修会，也有天圣职修会(即平信徒修会)。旧法

(488 条 4 项)时代，是以圣职人员多寡作为圣职修会与否的标

准，某一修会，按其会宪，多数成员晋升司锋者，是为圣职修

会，反之，为无圣职修会o ' 

新法扬弃旧法标准，而以下列标准取代:

2项-称为圣职会，是因创会人所要求的目的或计划，或因

合法的传统，而由圣职人主持，执行圣职事务，而且由教会当局

承认为圣职的会。

注释:称为圣职修会，是因创会人所要求的目的或计划，或

因合法的传统而具备下列特性:

1.修会由圣职人员管理。

2. 执行与圣秩有关的工作(例如照顾人灵的职务)。

3. 由教会有关当局承认为圣职修会。

3 项-称为无圣职会，系由教会权力承认其为无圣职会，就

其性质、特征、宗旨而言，行使由创会人或合法传统规定的本有

职务，但不包括执行圣职。

注释:称为无圣职修会，是因该会的性质，特征及宗旨为:

1.由创会人或合法传统所规定的本有职务，不包括与圣秩

有关的职务。

2. 由教会有关当局承认该会为无圣职修会。

所应注意者，圣职修会，有的亦招收无圣职成员，而无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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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也容纳圣职人员。就如修会生活革新法令所言"神圣公会

议声明，兄弟修会为了在自己会院中供应所需的司锋职务，可由

全体大会决议，在保持其非神职性质的前题下，选拔几位会士晋

升司锋" (同上二 10 ， 2) 。

589 589 条-称为宗座立案献身生活会，如果该会系由宗庭所建

立或由宗座正式诏书所核准;称为教区立案献身生活会，如果该

会系教区主教所建立，尚未获得圣座核准诏书。

注释:献身生活会分宗座立案和教区立案，前者是由宗座所

建立或由其以正式诏书所核准，后者是由教区主教所建立，而未

获圣座诏书核准。

590 590 条 -1 项-献身生活会既系以特殊方式为天主及全教会

服务，因此有特殊的理由隶属于教会的最高权力。

注释:罗马教宗是伯锋的继承人，基督在世的代表，圣教会

的最高领袖，全教会的信友都应服从他。献身生活会的会士，既

以特殊方式为天主及全教会服务，更有理由隶属于教会的最高权

力。

2 项-每位会士因其服从圣约，也应服从教宗，以教宗为其

最高上司。

注释:每一位会土既透过圣愿或圣约表示服从，那么也应服

从教宗如同服从自己的最高上司。

591 591 条-为更易于顾全各会的福祉及传教的需要，教宗得以

其全教会首长及关心公共利益的地位，使献身生活会不受教区教

长之管辖，而隶属于其本人或其他教会当局。

注释:罗马教宗以其普世教会的首席权，为了教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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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取消地区教长对修会的管辖权，而将修会的管理，隶属于教宗

本人，或其他教会当局。教宗之所以如此规定是为了:

-一全教会的福祉。

一一献身生活会的利益。

一枝徒工作的需要。

一一公共的利益。

凡是宗座立案的献身生活会，不分所谓发特级圣愿( votum 

soIemne) 或普通圣愿 (votum simplex) 的修会，一律不受教区主

教管辖，同样，宗座立案的使徒生活团(法典 732 条)亦不受教

区主教管辖。

592 条 -1 项-为培养会与圣座的共融，每一会的最高上司 592

应照宗座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宗座呈递关于该会状况及生活的
简报。

注释:正如教区主教每五年应将自己教区之状况向教宗报告

(法典 399 条 1 项) ，同样，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的最高上司

(法典 732 条) ，无论其为宗座立案或教区立案 (α由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477) ，均应照宗座所规定的时间与方式，将本

会的状况及生活情形，作成简报，呈送宗座。

此项简报的目的，是促进修会与宗座的密切关系，培养修会

与宗座的共融，如有修会或生活团的成员脱离修会或生活团，在

简报中，亦应记明，如法典 704 条所规定者。

2 项-每一献身生活会的上司应将与所属成员有关的宗座文

件，使之知晓，并督导遵守。

注释:如宗座所颁发之文件，与修会会士或使徒生活团成虽

有关，则各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上司，有义务告知自己的属下并

督促他们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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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法律未提及应否将主教团及教区主教的文件，告知会士

或生活团成员;但很明显，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的成员应被

告知有关地方教会的牧灵工作及活动。尤其是有关会士及生活团

成员的文件。

593 593 条-除遵守 586 条的规定外，宗座立案的会，关于其内

部的管理及纪律，直接而惟独地隶属于常座权力。

注释:宗座立案的修会，除遵守法典 586 条的自治规定外，

对于内部的管理及纪律，隶属于宗座的权力。此项隶属是直接的

及独占性的 (immediate et exclusive)。换言之，只属教宗的权下，

不属地区教长管辖(法典 591 条)。仅修会的内部生活(即管理

及纪律)不受地区教长的管辖，其他部分，尤其是有关公共敬礼

与牧灵工作，仍属地区教长权下。在那些事上，会士不受地区教
长的管辖，及在那些事上，会士受地区教长的管辖，我们且看教

会法令"会士直属教宗或其他教会权力，而不属主教权下，这

种特权主要的是针对修会内部的纪律，为使一切皆有联系，秩序

井然，以助修会生活进展;并使教宗能为整个教会的利益，支配

他们;同时其他合法权力，则为本地区教会的利益，而支配他

们"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35 , 3) 。

"然而这种免除隶属的特权，并不阻碍会士在个别教区中，

在主教牧职及管理人灵的需要时，依照法律，属于主教权下"

(同上， 35 , 3) 。

"一切会士，无论是否享有免除隶属的特权，凡有关公开的

敬礼，一一自当顾及礼仪的不同-一，管理人灵、向民众讲道、

对信友的，尤其是对儿童的宗教及伦理方面的教青，讲解要理、

礼仪训练、神职人员的声誉等，以及其他有关传教的种种工作，

皆属教区主教权下;会士的公教学校，在一般的纪律及监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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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亦属教区主教;但管理方面，仍由会士执行。同样，会士当

守主教会议或主教团要大众遵守的规则" (同上， 35 , 4) 。

594 条-教区立案之会，除遵守 586 条之规定外，常受教区 594

主教的特别照顾。

注释:教区立案的修会常应受教区主教的特别照顾，但对法

典 586 条所规定的自治权，主教不可干涉。换言之，主教对修会

的扩展，应加以协助，但对修会的内部管理及纪律，无权干涉。

因为主教不是修会的内部上司 (superior intemus) ，而是以教会的

上司 (superior ecclesiasticus) 监督之 (Q世句脚出L.:天主教法典

注释 248~) 。

595 条 -1 项-核准会宪，并认可合法加入会宪之修订，为 595

总会院所在地主教之权，惟对圣座经手的条文除外，而且处理关

系全会的重大事项，超过内部职权范围者，亦是该会总会院主教

的职责，而且如该会发展至他教区，应征询其他教区之主教的意

见。

注释:献身生活会的总会院所在地，通常是指该会的总代表

会 (capitulnm generale) 的所在地，而且总代表会屡次与总会院在

同一地点。总会院所在地的主教有权:

一一核准修会的会宪。

一一对合法修订的会宪加以认可，但圣座经手的条文除外。

一一处理全修会的重大事项，如超过内部职权的范围，亦为

该会总会院所在地之主教的权责。

如果某献身生活会发展至其他教区，在处理上述事项时，总

会院所在地的主教应先征询其他教区主教的意见。

2 项-教区主教得对个别事件豁免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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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教区主教，在个别事件上，对教区立案的修会，有权

豁免其会宪。对于宗座立案的修会，免除会宪之权操诸宗座之

手及宗座所授权的上司。关于出会或被开除会籍的案件，如何请

求免除圣愿，见法典 691 条 2 项及 7∞条。

596 596 条 -1 项-献身生活会的上司及会之代表对本会会士享

有教会普通法及会宪所规定的权力。

注释:献身生活会，同样使徒生活团(法典 732 条)由两种

权力治理:

一一个人权力，即上司。

一二集体权力，即代表会议，此两种权力都是根据普通法及

会宪所规定者。

上述上司与代表会两种权力同时并存，有平衡作用，无论是

在修会或会省，绝对不许只有代表会拥有正常权力，而上司似乎

只是单纯的执行者，这对修会绝无好处(Chiappetta L. :天主教
法典注释 2489) 。

旧法 (501 条 1 项)谓上司与代表会的权力为主人对仆人的

权力 (potestas 伽由国iva) ，而新法只谈权力，而不明言 (po恼tas

dominativa) 为主人对仆人的权力。故专家们对此种权力是否为治

权 (pot回国 re伊丽nis) 意见分歧。

2 项-在宗座立案的圣职修会内，上司并享有教会在内庭及

外庭的治理权。

注释:在宗座立案的圣职修会内，上司不仅有一项的权力，

而且还有教会的治权，此项治权在内外庭均可使用。

此条法律同时排除其他献身生活会有此权力:即俗世会，即

使该会是神职会，又是宗座立案;无圣职修会，即使是宗座立

案;教区立案的修会，即使是圣职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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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使徒生活团，如果是宗座立案又是圣职团，根据法典

732 条的规定，有上述权力，即内外庭均可使用的治权。

3 项 -131 、 133 及 137 至 144 各条的规定亦适用 1 项所述的

权力。

注释:关于献身生活会的上司及代表会议所享有的权力，如

本条 1 项所指者，亦适用法典 131 、 133 及 137 至 144 条的规定。

5fT1 条 -1 项-所有天主教徒，具有正确意向，具备教会普 597

通法及各该会本有法规要求的资格，而无任何法定限制者，皆可

加入献身生活会。

\注释:本条规定，凡有意加入献身生活会，以及有意加入使

徒生活团(法典 732 条)的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一具有纯正意向。

一一具备普通法及该会的本有法所要求的资格。

一一没有限制，此类限制，能是物理的、心理的、精神的及

其他限制。

普通法所需求的资格:为加入修会的资格，见法典 642- 645 

条。为加人俗世会的资格见法典 720 -721 条。为加入使徒生活

团的资格见法典 735 条 2项(其实法典 735 条 2 项所讲的资格与

修会所要求的相同，即法典 642 - 645 条所规定者)。关于各会本

有法所要求的资格，由各会的会宪规定之。

普通法禁止人会的限制:

一一禁止人修会的限制见法典 643 条 1 项。

一一禁止人俗世会的限制见法典 721 条 1 项。

一一禁止人使徒生活团的限制见法典 735 条 2 项(与修会所

禁止者同)。

2 项-缺乏适当准备的人，不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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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缺乏造当准备的人，不能加入。"加人"修会有数种

步骤:第一步骤为初学，接着为发暂愿，最后为发终身大愿。

598 598 条 -1 项-各个会得针对本会的性质及宗旨，在会宪内

划定生活方式，以遵行负洁、贫穷与服从的福音劝谕。

注释:基督福音劝谕，是献身生活会的主要部分，不过遵守

劝谕的方式却各有不同，每个献身生活会得针对本会的性质及宗

旨，在会宪内明白划定生活方式，以遵行贞洁、贫穷与服从的福

音劝谕。

2项-会内所有成员不但皆应忠实地，完整地遵行福音劝

谕，而且应照本会法规调整生活，借以达成本身份的成全。

注释:献身生活透过圣愿或圣约(法典 573 条 2 项)承诺遵

守福音劝谕，但这种遵守应是忠实的、完整的，而且应照本会法

规调整生活，借以达成本身份的成金。

599 599 条-贞洁的福音劝谕为争取天国而设，系未来世界的记

号，也在不分散的中心成为丰富养育的泉源，度独身生活负完全

节制的义务。

注释:贞洁福音劝谕，使人在度独身生活上完全节制，其中

包含:为了争取天国(玛，十九， 12); 未来世界(天国)的记

号;成为丰富养育的泉源，使人心自由，不致分心，全力投人服

侍天主及救人工作。当今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说得好"发贞洁愿

者不是单纯的放弃婚姻，放弃家庭，而是选择基督作为唯一的丈

夫" (Redemptionis donum; 1984 年，三月廿五日， n. 11 , Chiap

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结∞)。

600 600 条-贫穷的福音劝谕是为效法基督，她本富有，但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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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成为贫乏者，除度实质和精神的贫穷生活外，尚且应勤勉俭

朴，远避地上的财富。此劝谕要舍士按照各该会会宪的规定，在

使用及处理财物上应受管辖及限制。

注释:贫穷的福音劝谕，使人师法基督，袍本富有，却为我

们成为贫穷的;贫穷劝谕要求人度实质和精神的贫穷生活，教人

勤勉俭朴，远避地上的财富。此劝谕要求会士按照本会会宪的规

定，在处理及使用财物上，应受到管辖及限制。

此条所讲的是修会会士个人应守的贫穷劝谕，至于修会应避

免奢侈，无节制的图利以及财富的累积，则应遵守法典 634 条 2

项、 636 条 2 项、制。条、 718 条等的规定。

ω1 条-服从的福音劝谕是以信德和爱德的精神跟随服从至 601

死的基督。此劝谕责成会内成员照各该会的会宪，志愿服从合法

长上，犹如天主的代表。

注释:服从的福音劝谕是借信德和爱德的精神，追随听命至

死的基督，此劝谕要求会士服从合法的上司如同服从天主的代

表，只要上司依照该会的会宪出命。

会士因服从圣愿，将自己的意愿奉献给天主，作为牺牲;这

样，会士的服从，不但不减少人性的尊严，反丽增长了天主子女

的自由，使它成熟(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14, 1-2) 。

602 条一如元，弟般的生活为每一会所固有，因此，全体成员在 602

基督内合力组成特殊的家庭，大家互助，以达成每一个人的圣

召。弟兄，般的共融，根植并奠基在爱上，各成员借此成为在基督

内普遍和好的榜样。

注释:献身生活会，使徒生活团应以兄弟般的生活作为本会

的生活方式，在此生活内，全体成员在基督内合力组成特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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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大家互爱互助，以达成每一个人的圣召。弟兄般的共融，根

植并奠基在爱上，各成员借此生活共融，在基督内成为普世和好

的榜样。

603 ω3 条 -1 项-除献身生活会外，教会承认拙修生活的会，

入此会的基督信徒严格的从世界隐退，以慎独的缄默，勤行祈祷

与补赎，奉献自己的生命，以光荣天主及拯救世界。

注释:除集体献身生活会外，教会内尚有非集体的献身生活

方式:独修生活及贞女会〈法典似条)。独修不是一种新生活

方式，在教会的历史中，第三世组就已存在。成百的男女独修士

在埃及旷野和其他地区过着独修的生活，最出名的是德百的圣保

禄 (S. Pado de Tebe , + 341)和圣安当院长( + 356)。新法正式

承认独修生活及贞女会。

除献身生活会外，教会承认独修生活，度独修的基督信徒，

严格地从世界隐退，独自缄默，勤行祈祷与补赎，奉献自己的生

命，以光荣天主及拯救世界。

2项『以献身生活奉献于天主的独修士，如以圣愿或其他圣

约在教区主教前公开宣发随从三福音劝渝，并在该主教指导下遵

守本有的生活方式，始得法律承认。

注释:借献身生活奉献于天主的独修士，如遵守下列条件，

方为法律承认:

一一在教区主教前(以圣愿或其他圣约)，公开宣发三福音

劝渝，即贞洁、贫穷及服从。

一一以圣愿或其他圣约加以确认所发的劝谕。

一一在该主教指导下，遵守本有的生活方式，主教得制订特

别法，命教区内的独修士遵守。

所应注意者， ω3 条的独修士与隐修院或其他修会的隐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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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前者没有自己的上司，后者属自己的上司管辖，且其生活

由本会的会宪所规定 (ωmntmicatio脯， 1归9 年， P. 330 - 331 , 

臼ß. 38 条 2 项 1983 年， P , 66 , Can. 530;α世叩严忧a L.:天

主教法典注释 2508) 。

刷条 -1 项-上述各献身生活方式之外，尚有贞女会，如 604

入的贞女订立紧随基督的善志，遵照由教区主教批准的礼仪奉献

于天主，奥秘地许配于天主于基督并委身为教会服务。

注释:与上述献身生活方式相近的，尚有贞女会，贞女立定

善志，为能更紧密地追随基督，她们必须行一种礼仪，即依照批

准的礼仪，由教区主教把她们奉献于天主。借着这项奉献，她们

奥秘地许配于天主子基督，并慷慨为教会服务。关于奉献贞女的

新礼仪，已由天主教敬礼圣部于一九七 O年五月卅一日公布实施

(Enchlr. Vat. Vol. m, P, 1526-1533 , N. 2551-2564; Chlap
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510) 。

所应注意者，贞女是借着圣愿或其他圣约奉献于基督，此种

圣愿不构成婚姻的无效限制(法典 10部条) ，但此圣愿是公愿，

不是私愿，因为由教区主教以教会名义所接纳(法典 1192 条 1

项)，此圣愿似乎不是圣座所保留，故教区主教能免除 (αúap

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509 附注 4) 。

法典修改委员会中，有人不赞同将贞女会归类献身生活会，

因为它只有贞洁劝谕，而没有其他两种福音劝谕:贫穷、服从。

2 项-为忠实遵守自己的善志，并为王相协助对教会从事符

合本身份的服务，贞女可以互相联合而成为团体。

注释:献身于天主的贞女，能单独生活，也能与其他贞女联

合而成为团体，过着团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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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5 ω5条-批准奉献生活新型式权由圣座保留。教区主教应尽

心分辨关于奉献生活由圣神付托于教会的恩惠，并且协助推动人

以最佳的方式表明所订计划，并以适当的规则保护之，尤其要遵

守本编所订之共同规则。

注释:教会至今承认的献身生活型式计有:修会、俗世会、

独修生活以及贞女会;但后者只是近似献身生活会(配cecit) ，而

非真正的献身生活会。

至于献身生活的新形式，只有圣座有权批准。对于献身生活

的新恩惠，教区主教应尽心加以分辨，因为此项恩惠是圣神托给

教会的。同时协助推行人，使其以最佳的方式表明所订的计划，

并用适当的章程保护之，尤其使用本章所订的通则。

606 606 条-所有关于献身生活，及其成员的规定对男女两性均

能应用，但由相关条文或事情的性质另有其他意义者，不在此

限。

注释:凡对献身生活会及其成员所订的规则，适用于男女两

性，除非从条款上下文或事情的性质，另有其他意义;例如有关

圣职人员的条文，一定指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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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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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INSTITUTIS REUGIOSIS 

本题所讲的是修会，由 ω7 条至 7ω 条，共一 O 四条，分八

章:

1.修会会院之建立及撤销;创 -616 条。

2. 修会之治理: 617-ω0 条。

3. 会员之收录及培养: 641-661 条。

4. 修会及会士之义务与权利: 662- 672 条。

5. 修会之使徒工作: 673 - 683 条。

6. 脱离修会: 684-704 条。

7. 会士升任主教: 705-7-σ7 条。

8. 会长联合会: 7侃 -7ω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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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 ω7 条 -1 项-修会生活，既为整个人格的奉献，彰显天主

在教会内制定的奇妙婚姻，做来世的记号。为此会士将自己完全

奉献，恰如献给天主的祭祀，借此祭祀，会士将全部存在成为在

爱内向天主做的不断敬礼。

注释:修会生活是借宣发三福音劝谕将整个人奉献给天主，

在教会内它彰显天主所制定的奇妙婚姻，它是来世的记号。在修

会生活内，全体会士同天主结合在一起;为此会士将自己完全奉

献，犹如献给天主的祭祀，借此祭祀，会士的整个存在，在对天

主及对弟兄的爱上，成为向天主不停的敬礼。

2项-修会是团体，其成员应遵本会法规定，宣发终身公

愿，或定期重友的暂时公愿，并共同度兄弟般的生活。

注释:修会是团体，它与俗世会和使徒生活团不同的特别要

件为:公愿、共同生活及与世俗的隔离。

一一公愿。修会的第一个特别要件是公愿一一发终身公愿或

定期重发的暂时公愿;所谓"公愿"是指在合法的上司前发愿，

并由其以教会名义接纳之(法典 1192 条 1 项)。

旧法时代的特级圣愿 (VOhun sollenrnne) 和普通圣愿( vohun 

simpl回)对婚姻产生不同的效果，换言之，特级圣愿构成婚姻无

效限制;普通圣愿则仅构成禁婚限制，不使婚姻无效，新法规定

二者均为无效限制(法典 1088 条)。

由于特级圣愿和普通圣愿，就法律而言，毫无差别，因此，

有特级圣愿的飞时。"修会及普通圣愿的 "ω'"gr咿60" 修会，亦

无实质上的差别。事实上，特级圣愿的修会和普通圣愿的修会，

其主要效果相同，即将整个人奉献给天主。不过 "ordo" 及

"∞咽e伊ti。"名称，仍可使用( Communicationes , 1984 年， P. 

127; cl由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523) 。

一一共同生活。修会会士应按本会法规，度兄弟般的共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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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即住在依法建立的会院内，在合法的上司权下，过着相同的

生活:共同祈祷、守会规、穿会衣等。

3 项-会士为基督及教会所做公开见证附带与世俗的隔离，

此种隔离是每一个修会本身的性质和宗旨。

注释:与世俗隔离。会士们应为基督及教会作公开见证，其

中尚包括与世俗隔离，此种与世隔离是每个修会本有的性质和宗

旨。但隔离并不意味否认或轻视世界。梵二大公会议对此有很好

的解说"不要以为献身于主的修会会士们，己与他人绝缘，或

者成了人间的废物。因为会士们虽然有时不直接协助同时代的

人，但是在更深一层的方式上，会士们以基督的心情同他们联

系，和他们在精神上合作，好使世界的事业，能够以上主为基

础，并导向天主，使建设世界的人，不致枉费心机" (教会宪章，

蝠， 2) 。

第一章

修会会院之建立及其撤销

DE ∞MIBUS REI1GIOSIS 

EARUMQUE ERECTIONE Ef SUPPRF.SSIONE 

制条-修会团体应居住在依法建立的会院内，并隶属于依 608

法指派的上司权下。每一会院应有圣堂，在内举行圣祭并保存圣

体，使之成为团体的中心。

注释:修会生活既是度兄弟般的共同生活，修会会士就应住

在依法所建立的会院内，并隶属于依法所指派的上司权下。

如何度共同生活，梵二大公会议有较详细的指示"度共同

生活的会士们应一心一德，在圣体内，以祈祷及同一精神的共

融，恒守不变。会士同居共处时，应彼此尊敬，彼此帮助背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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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修会是由天主的名义而集合的真家庭，基督就在他们中间"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15 , 1)。

每一会院应有一圣堂，在内举行弥撒并保存圣体，使之成为

团体的中心。

如果修会扩展快速，成立了不少会院，则可将数个会院结合

一起成立会省(法典 621 条)，修会、会省、会院，只要依法成

立，便有法人资格(法典 634 条 1 项)。

609 仪)9条- 1 项-修会会院应照会宪规定，由主管当局建立，

惟须先征得教区主教同意书。

注释:修会会院的建立，依照会宪的规定，属于修会相关主

管(总会长或省会长)的权限。但在建立之前，应获得教区主教

的书面同意。为开设分院或学校、客钱，依旧法 (497 条 3 项)

之规定，亦要教区主教的同意，不过，新法未提及此事，但从事

情的性质而言，毫无疑问，亦要主教的同意。

2 项-为建立隐修修女院，应另具备圣庄的许可。

注释;为建立隐修修女院，除应有教区主教的同意外，还应

有圣座的许可。所谓"隐修修女" ( moniales) 是指发了修会圣愿

并且着重默观生活的修女( Conununication白， 1985 年， P. 141; 

Chiappe出L.:天主教法典注释 2536) 。

610 610 条- 1 项-为建立会院，应先考虑教会与修会的利益，

并遵照修会本身的宗旨及精神，周祥审查为会士善度修会生活所

需要的事项。

注释:为建立会院，首先应考虑，此新会院的建立，为教会

及为修会是否有益，同时按照修会的本有宗旨及精神，仔细审查

为会士善度修会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是否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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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除非明智审断能照顾会士的需要，不得建立任何会

院。

注释:除非明智地判断，能提供会士所需要的一切，否则不

得建立任何会院。

611 条-教区主教一经同意某修会建立会院，即赋与该修会 611

下列权利:

1。照该会本身性质及宗旨度生活;

2。依法执行该会本有的工作，但不得妨碍同意书中附加的

条件:

3。 为圣罗、修会附设圣堂，但不得妨碍 1215 条 3 项的规定，

并在执行圣职务时，须遵守法律的规定。

注释:教区主教一经同意某修会建立会院，即同时赋予该会

下列权利:

1 款:照该会本有性质及宗旨度生活;

2款:依法执行该会本有的工作，但不得妨碍同意书中所附

加的条件。

3 款:主教如果同意圣职修会建立会院，则此项同意，同时

赋予该会建造圣堂之权利，但应遵守法典 1215 条 3 项之规定:

"在某一固定地点建造圣堂前，仍应得到教区主教的许可"，并在

执行圣职职务时，遵守法律之规定。

教区主教给予圣职修会建立会院同意书时，本法典授与该会

建造圣堂之权利，主教不能加以限制。

612 条-欲使修会院从事非其会院所应有的传教工作，须有 612

教区主教的同意;但在不妨碍建院的法规下，改变有关内部的管

-理及纪律的事务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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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如会院成立之初，是为了某些特定使徒工作，后来改

变意向，而从事其他工作，则应有教区主教的同意。但在遵守创

院之规则下，仅更改会院内部的管理及纪律，不必另外向教区主

教请求许可。

613 613 条 -1 项-咏祷修会及男隐修会的会院，在院长的管理

与照顾之下，享有自治权，但会宪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咏祷修会及男隐修会的会院，在他们院长的管理与照

顾下，享有自治权，除非他们的会宪另有规定。

2 项-自治会院院长是法定高级上司。

注释:享有自治权的会院，其院长是法定的高级上司。

咏祷修会的会士所发的圣愿，为特级圣愿。之所以称为"咏

祷"修会，是因为他们常以最隆重的礼仪举行公开敬礼，例如唱

弥撒、唱日课经等。隐修会的会士常与世界隔离，过着默观的生

活。

所谓"享有自治权"，是指甲会院不隶属其他会院，即使是

同一修会的会院，但它却属圣座权下，而且依法律的规定，也属

教区主教的权下。

614 614 条一与男修会联合的女隐修会院得依照会宪治理并遵守

其本有生活方式。双方相王权力与义务之划定，要能因联合而促

成精神福利。

注释:女隐修会院为了获得灵修及神恩的神益，得与男修会

联合，但依本会会宪，仍保持本有生活方式及管理，即自治权。

双方对权利与义务应划分清楚，务使由"联合"产生神益。

615 615 条-具自治权的隐修院，如除自己的上司外，无其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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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上司，也不与其他男修会联合，为使此男修会上司依照会宪规

定对此隐修院享有真正的权力，应将之付托教区主教依照法典加

以特别监护。

注释:自治隐修院，无论其为男修会或女修会，如果除自己

的院长外，没有更高级的会长为其上司，又没有与其他男修会联

合，伸该男修会的上司，依照会宪的规定，对此隐修院享有真正

的权力时，应由隐修院所在地的教区主教，依法监督之。

教区主教对上述自治隐修院，依法享有的权力:

一一法典 625 条:自治隐修院的院长选举，由主教主持。

一一法典 628 条 2 项 1 款:视察自治隐修院。

一一法典 637 条:每年→次向地区教长报帐。

一一法典 638 条 4 项:为有效变更财产，需有地区教长之同

意。

一一法典 688 条 2 项:退出修会的特准，由教区主教批准。

一一法典 ω9条 2 项:开除会士之法令，由教区主教批准。

616 条 -1 项-依法建立的修会会院得由最高上司依照会宪 616

的规定，在征询教区主教后撤销。修会有权维护其所撤销会院的

财产，但应顾全创建人或奉献资源人的意愿及依法取得的权利。

注释:依法建立的修会会院一一宗座立案或教区立案的修会

一一，修会最高上司，依照会宪，在征询教区主教后，得撤销

之。所谓"征询"只是向主教报告，并不需要其同意或允许。

会院撤销后，会院财产由修会依照本会法规处理，但应顾全

创办人或奉献人的意愿及第三者既得权利。

2项-如修会仅有一会院，其撤销权归宗座，对其财产之处

理权亦由宗座保留。

注释:如某修会仅看:一个会院，则其撤销之权归宗座，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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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会院的财产，亦由宗座处理。

3 项-关于 613 条所称自治会院，撤销权归该会院代表大会，

但会宪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关于法典 613 条所称自治会院，因其不属其他上司管

理，其撤销权归该会院的代表大会，但会宪另有规定者，从其规

定。

4 项-关于自治的修女隐修院，撤销权归宗庄，惟应遵守会

宪对财产的规定。

注释:关于自治的修女隐修院，其撤销权归宗座，但对财产

的处理依该会会宪的规定o

第二章

修会之治理
DE IN但TlUI'ORUM R皿:;IMINE

第一节

上司及参议令

DE SUPERIORIBUS Er CONSIIJIS 

本章讨论的是，修会之治理，共分三节:上司及参议会;代

表会;财产及其管理。法律对上司及代表会所订规则，亦适用于

使徒生活团 (73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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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条-修会上司应依照教会法及其修会法尽其职务并行使 617

其权力。

注释:前面(法典 596 条 1 项)说过，修会的上司和代表

会，对本会会士，享有普通法及会宪所指定的权力。本条谓此项

权力不得任意执行，必须依照普通法及本会会规执行，即依照会

宪及修会的其他法规执行其权力。

618 条-上司应以服务精神行使其借教会职权由天主取得的 618

权力。为此，在尽职时要顺从天主的旨意，治理属下犹如天主的

儿女，以尊重其人格来推动志愿的服从，要甘心情愿地聆听他

们，并培养他们对修会及教会利益的共同动力，但对应做的事，

仍拥有决定与命令的权力。

注释:上司应以服务精神行使其由天主所获得的权力。故在

尽职时，当服从天主的圣意，以服务弟兄的精神，执行自己的权

力，表示出天主爱他们的爱情。管理自己的属下，犹如天主的子

女，尊重他们的人格，推动他们甘心情愿地服从。为此，上司该

喜欢听取会士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为教会及修会的利益而努力，

但对应做的事，仍保留决定与命令之权。，

619 条-上司要以自己的职务勤奋努力，并与付托给自己的 619

成员一致研究建设在基督内的友爱团体，在内寻求并爱天主在万

有之上。所以，上司要经常以天主圣道的营养品培养之，并引导

其举行神圣礼仪。要以善表督促众人修穗，并遵守本会的会规，反

传统;要适当地补助个人的需要，辛勤照顾希望病者，改正不安

静者，慰藉懦弱者，对人人皆要有耐心。

注释:上司应努力善尽自己的职务，为达到此目的，应与托

付给自己的修会成员一起研究，如何建立在基督内的兄弟团体，

在此团体内最先要寻求的是天主并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因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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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有义务:

一一经常用天主的话作为会士们的营养品。

一一引导会士举行神圣礼仪。

-一-以善表督促众人修德，并遵守本会会规及传统。

一-适当地提供每个会士的精神的与物质的需要。

一一辛勤照顾探望有病的会士，改正不安静者，安慰懦弱

者，上司对人人要有耐心。

上述义务是上司个人的，不得请他人代劳。

620 620 条-称高级上司，指治理全修会的会长，或省区或和省

区相等的省会长;自治会院的院长，以及上述上司之代理人。与

以上相等的上司尚有隐修联合会的首席院长及其上司，此级上司

并无法典赋与高级上司的一切权力。

注释:高级上司是指下列人士:

-一治理全修会的上司，通常又称最高上司 (n时.eraor supre

mus) ，或总会长 (superior generalis) 。

E一一治理一个会省的上司或治理与会省相等的上司，又称省

会长。

一一治理自治会院的院长(法典 613 条)。

一一-上述高级上司的副上司。

宗座立案的圣职修会的高级上司，依法(134 条 1 至 2 项)

又称为"教长" (0时inarius) ，如享有行政权。

与上述高级上司相接近的上司，尚有隐修联合会的首席院长

及其上司。所谓"隐修联合会"是指数个自治隐修院结合在同一

上司之权下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564) ，但此类上司

并无法典赋予上述高级上司的权力。此所以法典称"隐修联合会

的首席院长及其上司"为"接近"高级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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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条-若干会院结合，成为同一修会的直属部分，隶属同 621

一上司权下，一经合法权力依法成立，即称为会省。

注释:会省是同一修会的直属部分，由数个(至少三个，依

法典 115 条 2项的说法)会院结合而成。并经合法权力，根据会

宪的规定(法典 581 条)，以正式法令所建立，会省的上司名曰

省会长。

所应注意者，法典未规定上司职务，不得兼任，因此，总会

长得兼任某一省会长，同样，省会长得由一会院院长担任。

m条-最高上司对所有本会会省，会院及成员皆得依其本622

有法执行其权力。其他上司则仅享有其职务范围内的权力。

注释:最高上司又称总会长，对本会的会省、会院及个别会

士，依本会会宪和其他会规，享有权力，其他的上司，则仅在其

职务范围内享有权力。总会长行使其权力时，应尊重其他上司的

权力。因此，最好在会宪内明定总会长、省会长及院长的权力，

以避免权力的冲突。

总会长对全修会享有权力，省会长的权力仅限于其所管辖的

会省，不得干涉其他会省的治权;院长只能对其所辖的会院行使

权力，不得越权。

623 条-为使会士能有效地被任命或被选为上司，必须于发 623

终身愿或确定愿后，具备本会法规定的适当年恨，如担任一高级

上司，则是应具备会宪规定的年限。

注释:为有效地被任命或被选为上司(无论是高级上司或低

级上司)，必须是发了终身愿或确定愿的会士方可。同时，为担

任高级上司的职务，必须遵守会宪所定的期限，如担任低级上司

的职务，则应遵守本会法规(会宪及其他会规)所定的期限。

关于上司的年龄，旧法 (504 条)有所规定，新法则让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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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本有法规规定之。至于非婚生子被旧法禁止担任高级上司职

务事，被教宗保禄六世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廿三日与以取消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572) ，新法也未提及上述禁令，

因此，除非修会法规另有规定，非婚生子亦可当高级上司。

624 624 条 -1 项-上司任期应依照修会的性质及需要有一定的

适当期限，但对最高上司及自治会院的上司，会宪另有规定者不

在此限。

注释:一般说来，上司的任期应有一定的期限，此项期限，

应依照每个修会的性质与需要，由各会的法规订定之。不宜太

长，不宜太短，使新上司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其理想的计划。但有

例外，即修会的最高上司及自治会院的院长〈法典 613 条) ，得

终身担任上司职务，如果修会会宪如此规定。例如耶稣会的总会

长，一旦当选，即终身为总会长。

2 项-修会本会法应以适当的法规制订，勿使有期限的上司

常久而不间断的担任管理修会的职务。

注释:一位上司任期满，得再连任，但不得无间断地一再连

任。因此，每个修会的法规应制定适当的期限，禁止不断连任。

3 项-上司得在任期内依照修会法订立的原因被免职，或调

至其他职务。

注释:上司任期未满，亦得依照会规所定的原因，被免职或

调职。并且免职或调职的步骤，不必遵守法典 190 - 196 条之规

定，而系由相关主管定夺 (αri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575) 。

625 625 条 -1 项-修-会最高上司应依照会宪规定，依法选举出

任之。

注释:上司的产生，能是透过选举，也能是经由合法上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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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626 条-上司委任职务及会士选举皆应遵守教会法及本修会

法规"应避免流弊及循和情，除重视天主和本会的利益外，应毫

无顾虑地任命或选举适当及合格的人。在选举时，力戒为自己或

为他人，直接或间接争取选票。

注释:上司委派职务时及会士选举时，均应遵守普通法(法

典 119、 124 - 128 、 146 - 186 等条文)及修会本有法规。同时，

应避免流弊及循私，只应重视天主和本修会的利益，不顾情面，

任命合格的人，或选举适当的人。在选举时，绝对禁止为自己或

为他人，直接或间接操纵选票。

627 6幻条 -1 项-修会上司应依照本会宪的规定，设直参议会，

并在执行职务时妥善运用此参议会的功能。

注释:修会上司的权力是属于个人的，他"对应做的事，拥

有决定与命令的权力" (法典 618 条)。不过，在执行其权力时，

应有参议会的协助。参议会乃依照会宪所设立的机构。每个上司

一一总会长、省会长及院长一一都有义务设立参议会，悴在执行

职务时，妥善运用此参议会的功能。

2 项-除普通法规定的事例外，修会本有法得划定上司有效

行事的案例，即依 127 条的规定，何者必须参议会的同意，何者

仅须征询意见。

注释:普通法及修会本有法规，均得指定某些案件，未获参

议会的同意，或未征询其意见，上司不得有效地执行(法典 1万

条)。应注意的是，在举行参议会时，上司元投票权，因为上司

不是参议会会员。上司也不能投一票以打破同等票数的僵局(法

典 119 条)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四日，法典解释委员会 c佣UIlU

nicatiOlli白， 1985 , P. 262 , II;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585) 。

普通法规定，需要参议会的同意，上司方得执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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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法典 647 条 1 项:初学院之设立、迁移及撤销，要有参

议会之同意。

2. 法典 647 条 2 项:准许初学生在本会其他会院做初学，

要参议会的同意。

3. 法典创4 条 1 项:准许发了终身愿的会士转人另一修会，

应有参议会的同意。

4. 法典 665 条 1 项:准许会士住在会院外，应有参议会同

意。

5. 法典岱8 条 2 项:准许发暂愿会士，退出修会，应有参

议会同意。

6. 法典创6 条 1 项:准许发了终身愿会士生活在会院外，

应先征得参议会的同意。

7. 法典锦6 条 3 项:向宗座或教区主教申请恩准会士常期

在院外生活，应先征得参议会的同意。

8. 法典 703 条:遇有严重事故，紧急驱逐会士出院，应征

得参议会的同意。

9. 法典创条 1 项:再度接纳合法出会的初学生或发暂愿

的会士，应有参议会的同意。

10. 法典 638 条 3 项:关于处理法人祖产时，能使其陷人恶

劣状况者，上司应有参议会同意，始得批准。

普通法规定，上司应先征询参议会之意见，方得执行之行

为:

l.法典 656 条 3 款:上司批准会士宣发暂愿，需征询参议

会的意见。

2. 法典 689 条 1 项 t 于征询参议会意见后，上司得拒绝暂

愿期满之会士再发圣愿。

3. 法 ω7条;为开除有罪的会士，高级上司征询参议会之

意见后，得开始开除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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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法典用"上司及其参议会" (superior cum suo consilio) 字

样，例如法典臼7 条 3 款、 ω4 条 2 项、 7却条，许多人解释为，

在此情形下，上司只要征询参议会之意见即可。不过，有人认

为，每一案件应详加研究，因为有时"上司及其参议会"是指

"集体行为"缸tus ∞Uegialis，上司与参议会都应参与这种行为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588) 。

628 628 条 -1 项-依照修会本有法被任命担任此职的上司，应

在指定时间，在其权力范围内视察修会院及付托于他的成员。

注释:上司依照本会的法规，被任命担任视察职务时，应在

指定的期间，指定的范围，视察会院及托付给自己的会士。一般

说来，由高级上司担任视察职务，不过，此项职务也可委托特定

会士，以视察员身份视察。

2 项-教区主教有权利及职责视察下列修会院的纪律:

10 本法典 615 条所提之自治隐修会;

2。在本教区设立的教区立案的每一个修会院。

注释:教区主教视察修会，这是一种内部视察，与主教的牧

灵视察(法典 683 条)不同，却与修会上司视察其修会相似。因

此，教区主教有权利及义务视察下列修会的纪律:

1 款:法典 615 条所指的完全自治的隐修院。

2 款:在本教区内设立的教区立案的修会会院。

教区立案的修会的总会院所在地的主教，只能视察座落其教

区内的会院。

3 项-各会士应忠诚地与视察人合作，凡依法的询问，皆应

以爱德据实答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支开会士，使之不尽此

项责任，或阻止达成视察的目的。

注释:会士们应忠实地与视察人合作，凡依法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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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据实回答，不可说谎、不可隐瞒实情。在回答时，应表示爱

德，即带着善良的心，无厌恶、仇视的表情。任何人不得以任何

方式阻挠会士善尽回答的义务，或使视察人不能达到视察的目

的。

629 条-上司应住守在他的会院内，除依照其本会法的规定， 629

不应撞离会院。

注释:修会上司有留守在本会院的义务，除非依照本会法

规，不得擅自离开会院。

630 条 -1 项-上司应认可会士对忏悔圣事及良心辅导的自 630

由，但仍应遵守本会纪律。

注释:忏悔圣事及良心辅导，是成圣最好的方法，因此，法

典规定，会士有自由选择昕告及辅导司锋，上司不但不可加以阻

挠，还应积极地认可及保护此项自由，但会士不可滥用自由，而

应遵守本会的纪律，例如会士每次出院门，如依会规应有上司的

许可，则应向上司请示后，才得出院找昕告神父。

2项-上司应照本会法的规定，为会士设置适当的听告解司

锋，以便利会士勤行告解。

注释:上司应照本会法规，为会士安排适当的听告司锋，以

使会士勤行告解。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上司有权

授与任何司锋昕告权，听属下会士的告解(法典则条 2 项) • 

至于其他修会的上司，则应向当地主教请求委派昕告司锋。

3 项-在修女隐修院，在培育会士的修会院，及在人数众多

非圣职的团体内，应设置由教区教长与团体协商而批准的经常听

告解司锋，但不得附加去向此种司绎告解责任。

注释:为下列会院及团体应安排经常昕告司锋:

一一女隐修院，即度默观生活且有禁地 (clausura) 的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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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其为自治的或非自治的会院。

一一培育会士的会院:保守生、初学生、士林哲学生等。

人数众多非圣职团体。

上述经常昕告司锋，由地区教长与团体协商后批准之，但会

士们并无义务向该司锋办告解，每人有自由找别的昕告神父。

新法典未提及设置特别昕告司锋，但不禁止设立。

4项-上司不应听属下的告解，但属下自愿请求者不在此

限。

注释:上司不得听属下的告解，但属下自愿请求时，当然可

以听他的告解。法典 985 条与 630 条 4 项有相同的规定:初学导

师及其助理，修院院长和其他教育机构的主管，不得昕住在院内

的学员的告解，但在特殊情形下，自愿请求听告解，方得听其告

解。

5 项-属下得以信赖心就教上司，得自由而自愿地打开自己

的心灵。但应禁止上司以任何方式诱导属下向自己做良心的披

露。

注释:属下得以信赖的心向上司请教，诉说心灵的都密，但

上司不得以任何方法诱使属下说出心灵的秘密。

第二节

代表舍

DE CAPIT'UIJS 

631 631 条 -1 项 -l总代表会依照会宪的规定，在修会内享有最

高权力，其组成应代表整体修会，是同一修会在爱德内合一的真

实记号。其主要任务为:对 578 条所规定的修会祖产加以维护并

加以推展，使之作适应的革新;选举最高上司，商讨重大事务:

颁发全体会士一律遵守的规则。

注释:代表会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机构，意即在决定某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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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由会员投票决定之。本节所定的规则，去其不适用者，使徒

生活团亦可采用(法典 734 条)。

总代表会是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代表们，定期集会以选举最

高上司，商讨重大事务。

总代表会的成立是强制性的，每一修会必须成立(Chiappet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倒)。

总代表会在采取议决时，应集体运作，它在修会中，依会宪

之规定，拥有最高权力。总代表会不是削弱、限制总会长的权

力，而是使上司更圆满地运用其仅力。此两种权力虽有别，但在

治理修会上，有同等的需要。

总代表会不是常设机构，几时不运作，其权力由总会长…人

执行，参议会从旁协助 (α呻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ω) 。

宗座立案的圣职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代表会，其权力为治理

权，依法有立法、行政、司法之权。

总代表会的组成，应能代表全修会，是修会在爱德内合一的

记号。总代表会的主要任务为:

一一维护法典 578 条所规定的修会祖产。

一一推展适当的革新。

一一依照普通法及修会本有法规，选举最高上司。

一一商讨重大事务，即有关全修会的问题。

一一发布全体会士都应遵守的规则。总代表会的决议，不常

是针对全修会，有时只针对特定地区或会省，在此情形下，只约

束相关地区。

2项-代表会的组织及其权限应在会宪内明订;本会法得另

行规定召开会议时的程序，尤其对选举足处理事务的程序。

注释:代表会的组织及其权限，由会宪明订之;举行会议

时，应遵守的程序，尤其是对选举及处理事务的程序，由本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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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制定之。

3 项-依照本会法规之规定，不但省会及地方会的团体，而

且任何本会成员皆能向总代表会自由地提供自己的愿望及建议。

注释:不论是会省或地方会的团体以及会士个人，都得依照

本会的法规，向总代表会提出自己的请求、意见及建议。

632 632 条-修会法应慎重地规定有关修会内其他代表会及类似

会的事宜，即规定其性质、权力、组织，以及召开的方式和时

间。

注释:除了总代表会外，修会还得成立其他代表会(例如会

省代表会、地方代表会)及类似的议会。但关于代表会或类似议

会的权责，应由本会法规详细规定之，换言之，应详细指明:会

议的性质、权力、组织，以及召开的方式和时间。

633 633 条 -1 项-参议或咨议机构应依照普通法与本会法之规

定忠于受委托的职务，并以自己方式为全修会或团体的利益，表

达本修会所有成员的关注与参与。

注释:任何种类的参议或咨议机构(例如代表会、类似议

会、咨议会、工作委员会等)，都应照普通法及本会法规之规定，

善尽自己的职务，并为了全修会或团体的利益，有效地说明全体

会士所关注及参与的事。

2项-在订立或使用参议或咨议的方法时，应慎重明智，并

抱适合本修会的性质及宗旨的态度。

注释:在成立及使用这些机构时，要慎重明智、要适度，不

可过分，要用超性眼光，及负责的态度。在安排工作时，要符合

本会的性质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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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BONIS TEMPORAUBUS EORUMQUE ADMINISTRAnONE 

634 条 -1 项-修会，省会院及会院既为法人，即有合法权 634

利取得，持有，管理，变更财产，但会宪对此权力有排除或限制

者除外。

注释:修会、会省及个别会院，都是公法人，依法是权利与

义务的主体。既是法人，即有权取得、持有、管理、变更财产，

但会宪得明定，放弃或限制上项权力，则应遵照会宪办理，例如

圣方济会。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强调"修会的会宪得准许自己的

会士，放弃己得或:将得的遗产" (同上， 13 , 4) 。

2 项-但应避免任何种类的奢侈，无节制的图利，以及财产

的累积。

注释:除了会宪与修会法规另有规定外，修会虽有权取得一

切为生活及事业需要的财物，但当避免一切奢华，过分营利，无

节制地累积财富(同上， 13 , 6) 。

635 条 -1 项、-修会的现世财产既为教会的财产，应受本法 635

典第五卷"教会财产"规定之管制，但另有明文规定者不在此

限。

注释:修会、会省及个别会院的财产，都是教会的财产，因

为凡是教会公法人的财产，皆属教会财产(法典 1257 条 1 项)

而前条 (634 条 1 项)已说过，修会、会省及会院均为法人。公

法人的财产受法典第五卷"教会财产"规定之管制，除非另有明

文规定。会士依照本会法规，保留支配权的财产，不是教会的财

产(法典 668 条 1 项)。

2 项-任何修会皆应制定使用及管理财产的适宜规则，以培

养、保护，表达其修会本有的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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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任何修会皆应制定适当的规则，规定如何使用及管理

修会的财产，同时应注意，培养及表达修会贫穷的精神。修会生

活革新法令谓"对会士的神贫，在使用财物上，服从长上还不

够，会士必须在实际上及精神方面都守神贫"。"修会本身，依照

各地情形，设法表示出团体的神贫" (同上， 12 , 2 , 5) 。

636 636 条 -1 项-在任何修会内，同样在任何高级上司治理的

省会内，应在高级上司外依照本修会会幸的规定，设置财务主

任，在其所从属上司指导下管理财产。同样在地区修会团体内，

亦应尽其所能，设立与地区上司不同的财务主任。

注释:财务主任(法典 494 条 1 项译为总务主任)的设立，

为修会及会省是必须的，为地区团体，如可能，亦应设立。财务

主任的职务是在上司的权下，管理修会的财产，支付会士们的费

用。财务主任的职务与上司的职务应分开，不得由同一人兼任。

总会长或省会长绝对不可兼任财务主任，地区团体(会院)的上

司，因特殊情形(例如会士太少)得容忍其兼任财务主任

(Chiap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625) 。

前面说过，修会应设财务主任并在上司指导下，执行职务。

是否应由本会会士担任财务主任职务，法典没有明文规定，因

此，就如教区的财务主任，得由平信徒担任，同样，修会的财务

主任职务，亦可由非本会人士担任 (α由阿>etta L.: 天主教法典

注释 2625) 。

2 项-财务主任和其他职员，应照本会规定的时间与方式向

主管当局对所管理的事务报告帐目。

注释:所有财务主任，无论其为总会的或会省的财务主任，

均应按照本会法规所定的时间与方式，向相关上司报告有关职务

的帐目。假如有其他的管理员，例如建筑圣堂的管理员、学校的

管理员、使徒工作、出版社的职员等，对自己的职务均应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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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报帐。

637 条- 615 条所提的自治隐修会院，应一年一次向教区教 637

长报帐;教区教长对教区立案修会院的财务帐目有权知晓。

注释:法典 615 条的自治隐修院，是完全自治会院，无顶头

上司管理他们的会院。这种会院应每年→次(不能半年一次，也

不能两年一次)向地区教长报帐。本条 (637) 只规定法典 615

条的自治隐修院，有义务报帐，因此，法典 614 条的女隐修院及

法典 613 条的自治会院，都不包括在法典 637 条所规定的"向地

区教长报帐"之内。

地区教长对教区立案的会院的财务帐目，有权知晓。根据法

典 594条的规定，教区立案的修会受教区主教的特别照顾。因

此，教区立案的会院，不仅有义务(如果主教要求)向主教报

帐，而且属主教监督;主教有权利与义务核对修会的帐目。关于

修会的帐目，由总会院所在地的主教执行查帐。个别会院的帐

目，由当地的主教审查。不过，审查的期限，法律未明文规定，

由主教自行裁夺可也 (αù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627) 。

638 条 -1 项-本会法得在普通法的范围内限定超越注常管 638

理的目的及方式的行为，并得订立为使非常管理行为生效所需妥

的条款。

注释:管理财务的行为，分为一般管理及特别管理A 所谓

"一般管理"是保存基金或原物，而仅用其利息..特别管理"是

指改变原物的行为，例如买卖行为，缩小债务等行为。

修会法规应在普通法所定范围内，详细规定，何种行为超越

"一般管理"的界限及方式，并指明为有效执行"特别管理"需

要遵守的条件。

2 项-经常管理的费用及法定行为，除上司可有效运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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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职员在其被依法委派的职务范围内亦得运用。

注释:在自己权力范围内，有权执行"一般管理"行为者

为:

一一上司。

一〕依法获得委任此项职务的职员(即财务主任及其他管理

员)。

在法典 638 条 2项所讲的管理行为上，上司与其他职员的权

力是重叠的，即双方都有权处理同一管理行为。因为财务主任及

其他职员，不是上司的代表，只是在上司指导下，尽自己应尽的

责任 (αuappe忧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2630) 。

3 项-为有效变更或处理能使法人产业隐入恶劣状况的任何

事务，需要主管上司征得参议会同意的书.批准。但为处理超过

宗座为该地区限定的金额，或处理借许愿奉献于教会的物品，或

者处理因历史或艺术价值的珍贵物品:需要另加圣庄之批准。

注释:为有效变更及处理任何事项，如此项行为足以使法人

祖产陷入恶劣状况者，应有主管上司于征得参议会同意后，所批

准的同意书。

此外，还应有圣座之许可方能处理之事项:

一一所处理之事项超过圣座为该地所指定的最肖金额(不是

主教团所指定的金额 c倒回umicatÎOl脯， 1983 年， P. 71 ，也ß.

564; N. 1; Chiappe忧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2632) 。

一一处理借许愿奉献于教会的物品。

一一处理因历史或艺术价值的珍贵物品。

4 项-为 615 条所指的自治隐修院及教区立案的修会，尚需

要有教区教长之同意书。

注释:为有效变更或其他任何超越一般管理范围的行为，法

典 615 条之自治隐修院及教区立案的修会，需有地区教长之书面

同意，方得有效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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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条 -1 项-如法人经上司之准许绪结债务及借款，应当 639

负责偿还。

注释:法人缔结债务及借款，由法人负责偿还，因此，修

会、会省或地方会院，在其上司许可下所缔结之债务及借款，不

是上司应偿还，而是法人(即修会、会省、会院)有义务还债。

2项-如会士经上司之准许处理自己的财产，当由其自己偿

付;如由上司命令处理修会的财物，修会应当偿付。

注释:一个会士，在获得上司允许后，以自己的财产缔结债

务及借款，由自己负责，此项行为与上司无关，因为上司只是依

照会规给予允许。倘若会士不是以个人名义，而是奉上司的命

令，以修会的名义处理修会的财物，则由修会负偿还之责。

3 项-会士如无上司任何准许而负债务，当由其自己偿付，

法人不应负责。

注释:会士元上司的命令或许可，自己缔结债务或借款，由

会士自己负责。修会、会省或地方会院，对会士的非法行为不负

赔偿之责。

4 项-但应确认，对抗因契约之缔结而受益的当事人，会士

常能提出控诉。

注释:不当得利，应当归还，此乃法律原则。因此，如某人

缔约获得不法利益，会士常能提出控诉，命其归还。

5 项-修会上司除非确悉由经常收入能偿还利息，而且在不

太久的时间内能以合法的分期方式归还本金，不应准许负债。

注释:修会上司应符合下列两条件，方得授权属下缔结债

务:

1.确定有把握，可由经常的收入中偿还利息。

2. 确定能在不久的时间内，以合法分期付款方式，偿还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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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剧。条-修会应斟酌各处的情况，设法做爱德及贫穷的团体

见证，并尽力将自己财物补助教会的需要并救济穷困的人。

注释:修会应按各地的情形，设法表示其团体的爱德及贫

穷，甘心由自己的财物中，补助教会的需要，及救济穷困的人。

第三章

会员之收录及培育
DE CANDIDATORUM ADMI臼mNE
ET DE SODAI反1M IN:贸mmONE

第一节

入和学

DE ADMISSIONE IN NOVITIATUM 

641 641 条-高级上司得照本会法的规定，有权状录初学生。

注释:收录初学生之权，属于修会高级上司，但后者应按其

本会法规办理。旧法(法典 543 条)时代，上司应有该会参议会

或代表会的投票议决，方得办理。上述规定，新法未有记载，不

过，新法却有附加条款"照本会法规的规定"因此，每个修会

的会规得规定:上司应有参议会或代表会的投票决定，方得收录

初学生。参议会或代表会仅有咨议权或表决权，端视会规如何规

定。

642 642 条-上司要谨慎考虑所收录的人，除必备的年龄外，要

有健康的身体，适合的性格，及为度本修会生活应有的成熟和足

够的资格:关于健康，性格及成熟各项如有必要可采用专家的测

验，但应遵 220 条的规定。

注释:初学候选人应具备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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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应有适当的年龄，最低的年龄为十七岁 (643 条 1 项 1

款);最高年龄由各会法规订定之。

一一应有健康的身体，肉体及心理的健康。

一一适合的性格，温和的个性，善良的天性。

为确定候选人具备本会所要求的资格，必要时得请专家测试

候选人的健康、性格及成熟人格等资格，还应有法典m条的良

好声誉。

643 条 -1 项-被收录初学无效:

10 未满十七足岁者;

T 婚姻存续中的配偶;

3。在某献身修会尚有圣愿之约束者;或加入某使徒生活团

者，但须遵守 684 条之规定:

4。被威胁、重大怕惧或欺诈驱使进入修会者，或上司为相

同状态所驱使而收录之者:

5。 隐瞒已加入某献身生活会或某使徒生活团者。

注释:有下列限制之一者，不得有效地收录为初学生:

1 款:未满十七足岁者。年龄期限的计算依法典 203 条 1 项

之规定;出生日不计算于十七岁之期限内，除非当事人正好午夜

十二时出生。

假如某修会法规订定初学期限为两年(法典 ω8 条 3 项) , 

候选人满十六岁便可被收录，条件是收录后的第二年正式作初

学，第一年仅是附带实习而已 (α世叩l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部44) 。

2 款:婚姻存续中的配偶;无论是既成已遂婚姻 (ratum et 

∞nsununatum) 或仅为既成未遂婚姻 (ratum non ∞nswmnatum) ，均

不得有效地加入初学。

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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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螺夫寡妇不构成人初学的限制，因为他们的婚姻已

不存在。获得教宗豁免的未遂婚姻及被教会当局宣判无效的婚

姻，亦不构成人初学的限制。订婚不构成入初学的限制。

依法获得分居者，禁止人初学，因为其婚姻关系继续存在。

同样，依国法离婚者，不得有效地人初学，因为教会不承认那种

离婚。有的人主张，获得教会当局批准永久分居者，限制已终止

(Chi句脚:t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645) 。

3 款:属于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成员，其圣约未依法解

除前，不得入初学，但可依法典创4 条之规定转会。

4款:被威胁、重大惧怕或诈欺而人初学者元效;同样上司

被威胁，恐吓或诈欺而收录他人入初学，亦无效。如果威胁、恐

吓已停止，则限制亦终止。

5 款:过去曾人某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而隐瞒人会实情

者，不得有效地被收录做初学。此项隐瞒必须是故意的，方构成

收录限制。"人会"无论是暂时的或永久的，必须是正式"入

会"，方形成限制。所应注意者，如候选人所加入的是独修会

(法典 ω3 条)或贞女会(法典 604 条)，不构成入初学的限制;

同样，候选人如只在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做初学，初学期满

后，未正式加入上述修会或生活团，也不构成限制。

2 项-修会本有法得订立其他有效限制，或附加条件。

注释:上述限制是普通法所制定的，任何修会或生活团均应

遵守。个别修会或生活团，在其本有法规内，亦得制定其他限制

或条件，甚至制定攸关效力的限制或条件。例如有的修会不收录

鲸夫寡妇、无高级学历的人等。

644 ω4 条-上司对教区圣罗、人员，非经征询其本教区的教长，

不得收录;亦不得收录负债而无力偿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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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上司欲收录教区神职人员，必须事先征询该神职的主

教。此项征询仅属合法性，非关有效性。所谓"征询"是指纯粹

的通知，不是要主教的同意或许可((加unum叫ones ， 1983 年，

P. 72 , Can. 570;αúappe忧a 1.:天主教法典注释 2650)。因此，

上司只要通知主教，便可立即决定是否收录教区神职人员做初

学。不过，有时为了牧灵需要，主教得延迟许可，例如某教区神

职人员担任座堂主任司锋，一时无法找到合适替代人选，则主教

得延后该神父人会的许可。

上司不得收录欠债而无力偿还者，此项禁令亦仅属合法性。

不过，如为了特别动机，修会愿意负起偿还债务之责，则上司得

收录其人初学。

有的学者主张，欠债者需经很长时期才能还清，不构成入初

学的障碍 (αiappe忧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651)。

645 条 -1 项-候选人被准入初学前，应提交领洗与坚振及 645

自由身份之证件。

注释:候选人被准人初学前，应提出领洗与坚振及自由身份

之证件。"自由身份"是指广义的，即候选人不但没有结婚，没

有按法定仪式或国法结婚，而且也没有与他人生活在一起，过着

自然结合的婚姻生活。

为下列人士，尚应具备相关证书，方得收录:

2 项-如所收录的人为圣职人员或某故身生活舍，使徒生活

团或修院的修士，应另行具备该教区教长，该会或该团高级上司

或修院院长的证书。

1.如果候选人为教区神职人员，则应有该教区主教的证书。

2. 如候选人为献身生活会会员，则应有该会上司的证书。

3. 如果候选人为使徒生活团团员，则应有该团上司的证书。



488 天主事贯注典洼释

4. 若候选人为修院的修士，则应有修院院长的证书。

3 项-修会本有法得索取对该候选人适合及无限制的证明。

注释:收录入初学是一重要行为，各修会及生活团应明智谨

慎，因此，除普通法的规定外，各修会的本有法规亦得规定，要

求候选人提出适合及无限制的证明。

4项-上司如果视为有必要，也可秘密要求其他资料。

注释:上司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可秘密要求其他资料。

第二节

初学及初学生，之培育

DE NOVTI1ATU Ef NOvmORUM INS'πnmONE 

646 ω6条-初学系修会生活之开始，其目的在使初学生对天主

及本修会之圣召有更好的认识，并经历修会的生活方式，以其精

神来陶冶其心灵及智能，并可验证其意向与适应性。

注释:初学是修会生活的开始，它是修会生活的考验及陶冶

的基本时期。

做初学的基本目的:

一-í吏初学生对天主及本会之圣召，有更好的认识。

一一使初学生经历修会的生活方式。

一一透过修会精神，陶冶初学生的心灵及智能，或整个人。

一-验证初学生的意向与适应性。

侯选人透过初学开始修会生活，同时被视为修会的一员，即

使不是正式修会会士;因为凡发了愿而加入修会的人，方称为正

式会士。旧法 (539 - 541 条)所谓望会期(阳时血)，即在正

式初学期前的六个月的预备期。新法未提及此事，但这并不意味

望会期已被取消，各个修会法规得订定此项预备期 (C∞ununi饵'

tion曲， 1980, P. 185，臼ß. 25;α咀appe出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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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J57) 。

647 条 -1 项-初学院的设立、迁移、撤除，须由修会最高 647

上司征得本会参议会的同意，以书面法令为之。

注释:初学院的设立、迁移、撤销，都应由修会最高上司，

于获得本会参议会的同意后，以正式法令为之。旧法 (554 条 1

项)规定，宗座立案的修会，成立初学院时，应有圣座的许可，

新法无此规定。每个修会应有自己的初学院，数个修会共设一初

学院，无圣座授权，是不许可的。

2项-为使初学有效，初学应在正式为此而设立的会院为

之。在特殊情况下，且当视为例外，经最高土司取得参议会同意

后的准许，初学生得在本会其他会院，在某位代替初学导师之练

达会士辅导下为之。

注释:初学生必须在正式设立的初学院完成其初学，初学方

为有效。但有两种例外:

1.在特殊情况下，最高上司，于获得参议会同意后，得许

可某初学生在本会的其他会院(不是正式初学院)，完成其初学。

但必须有一位有经验的会士(属同一修会会士)，负起初学导师

的责任，指导该初学生。例如某初学生年龄相当大，与一群年轻

小伙子一起做初学，必有许多不能克服的困难，便可采用上述规

定。

3 项-高级上司得准许初学全体在其指定的其他修会院，做

一段时间的居留。

2. 高级上司得准许初学生全体，在其指定的其他会院，居

留一段时间(其目的可能是参加特别课程，或休息几天)，此项

停留有特别性质，包括在十二个月的初学期限内。此项停留与法

典倒条2项规定，离开初学院，为实习牧灵工作不同，为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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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灵工作而离开初学院，此段时间不算入初学期限内。

648 ω8 条 -1 项-为使初学有效，应在初学院团体内居住十二

个月，惟 647 条 3 项的规定维持不变。

注释:为使初学有效，初学生应在初学院团体内居住十二个

月，但法典 647 条 3 项之规定不变。此十二个月，不是说一天也

不能少，而是说差不多(mora.lite() 十二个月 2 因为初学生初次

发愿能提前(法典 649 条 2 项)。此十二个月能是连续的或是间

隔的，例如，依法在初学院团体外实习牧灵工作(法典 ω8 条 2

项) ，此十二个月必须在初学院团体内度过，但无需在同一院内。

2项-为完成初学的培育，会宪可在本条 1 项规定的时限

外，得订立在初学院团体外，做一段或多段的使徒工作实习时

期。

注释:为完成初学生的培育，会宪可订定在规定的十二个月

外(法典臼8条 1 项)，初学生得一段或多段时期作实习牧灵工

作(例如讲要理、在医院学习);初学生自然得离开初学院团体。

3 项-初学期限不得超过二年。

注释:初学期不得超过二年，不过，初学完毕后，如对某学

员的资格有疑虑时，高级上司得延长考验期，但不得超过六个月

(法典 653 条 2 项)。

649 649 条 -1 项-除 647 条 3 项及 648 条 2 项的规定外，离开初

学院超过三个月，无论连续或间隔，则初学元，效。超过十五天，

应加补足。

注释:离开初学院的后果:

1.离开初学院超过三个月，无论是连续或断断续续地离开

三个月，初学无效;而且，此项离开，无论是合法或非法，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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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上司的许可，只要离开初学院超过三个月，必须重新做初

学。假如离开初学院，恰恰三个月，不多不少，只要补足离开的

期限，初学有效。

所谓"初学院"是指在修会会院内，设有初学院，虽然整个

会院建筑，只有一部分保留为初学院，但整个建筑都称初学院。

例如某初学生在会院内的病人中心养病，却不在保留为初学院的

建筑内，不算离开初学院。

2. 离开初学院超过十五天，但不超过三个月，应补足离开

初学院的天数。

3. 离开初学院不超过十五天，依普通法，不必补足。

2项-经高级上司的宽容，初次愿能提前，但不得逾十五

日。

4. 因正当理由，提前发初愿，只要不超过十五天(攸关有

效性)，高级上司有权宽免，候选入必须满十八岁(法典 656 条 1

项)。

650 条- 1 项-初学之目的，要求初学生在导师指导之下， 650

依照各修会所订立的计划受培育。

注释:初学之目的，是要初学生在导师指导下，依各修会所

订的培育方针，接受正式的教育。

2项-初学之管理，在高级上司权力下，由一位导师执行

之。

注释:培青初学生的重任交付给初学导师，他应在高级上司

权下(不是在地区会院院长权下，除非会规另有规定)，依照本

会法规的培青方针，展开培训工作。

651 条 -1 项-初学导师应为本会会士，已发终身愿依法任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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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

注释:初学导师应是本会会士，已发终身大愿，依法被任命

者。原则上，初学导师，不宜由地区会院院长兼任，不过，如有

特殊情况，并不禁止兼任，因为，此两种职务(导师及上司)不

是不能兼任的，不过，初学导师如由他会人员担任，应有圣座的

授权。

2 项-如有需要，可为导师派助理，惟关于管理与培育初学

的政策，应隶属导师权下。

注释:初学导师得有一位副导师，协助处理培训工作，而

且，如有需要，还可任命若干助理，由导师指挥工作。不过，关

于初学管理及培育政策，应属导师权下，这样事权统一，培训工

作自然顺利。

3 项-被派培育初学生的会士，应勤勉准备，不受其他工作

阻碍，而能有效地并但久地尽自己的职务。

注释:负责培育初学生的人:导师、副导师及其他助理人

员，应放弃其他杂务，专心一致，投人培训工作，务使托付给自

己的职务，做得尽善尽美。法典未规定初学导师的助理，必须是

本会会士，但最好是同一修会的会士。

652 652 条 -1 项-导师及其助理应分辨并验证初学生的圣召，

逐步陶成之，使之善度本修会的成全生活。

注释:导师及其助理的主要任务是，分辨并考验每一位初学

生的圣召，逐步引导他们善度本会的成全生活。培训应是多方面

的，务必使每位初学生在身体、品德、智能、做事能力、领导才

平等方面，都有均衡的发展。

2项-要引导初学生修炼人性的及基督信徒的德行;借祈

祷，克己引导他们度圆满的成全生活;训练他们默观救赎奥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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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并默想圣经;准备他们以礼仪恭敬天主，使他们学习借福音

劝谕在基督内奉献于天主和人类的生活;使之明了本修会的性

质、精神、宗旨、纪律、历史和生活，并使之对教会及其众牧人

满怀敬爱。

注释:在具体培训工作方面，导师及其助理应设法:

一一引导初学生修炼人性的及基督信徒的德行。

一一透过祈祷、克己，引导他们度圆满的成全生活。

一一训练他们默观救赎的奥迹，阅读并默想圣经。

一一准备他们以礼仪恭敬天主。

一一-指引他们学习借福音劝谕，在基督内奉献于天主和人类

的生活。

一一位他们明了本会的性质、精神、宗旨、纪律、历史和生.

活。

一一最后，使他们对教会及众牧人满怀敬爱。

3 项-初学生应确认自身的责任，主动与导师合作，忠实地

答复圣召的恩宠。

注释:初学生应确认自己的责任，主动与导师合作，忠实地

答复圣召的恩宠。

4项一修会会士应费心，以生活示范及祈祷，在修会初学生

培育上尽力合作。

注释:本修会会士，对初学生的培训，亦应尽一份心力，即

以自己的生活见证及热心祈祷，协助他们。

5 项 -ω8 条 1 项所规定的初学时期应正式用来陶成初学，

为此，初学生不可忙于研读，或从事不直接促进陶成的职务。

注释:初学时期，对初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应将

整个初学期的时间用来培训初学生，因此，初学生不可忙于研

读，或从事不直接促进陶成的职务。具体而言，初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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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应停止文学、科学、神学、哲学等的研读。

一一不可担任修会服务工作(例如秘书工作)。

一一不可担任讲道、听告解等工作。

653 653 条 -1 项-初学生可自由离开修会;修会主管上司亦能

开除之。

注释:初学生可自由离开修会，同样修会上司亦可开除初学

生，只要有正当的理由。

2 项-初学生做完初学后，如被判定合格，则应准其发暂时

愿，否则，开除之;如对其资格尚有疑虑，可由本会之高级上司

依照本有法规延长考验期限，但不得超过六个月。

注释:初学作完后:

一一如上司认为某初学生合格，则应准其发暂愿，不得随意

开除。决定初学生的资格，属于上司，不是初学导师，后者仅有

权提供意见。而上司在作决定前，应征询参议会的意见或同意。

一一如某初学生被判为不合格，则应开除之。

→一如对其是否合格有怀疑时，则修会高级上司，依照本会

法规，得延长考验，但不超过半年。

第二节

友是

DEPR(班'æSIONE REUGI'α)A 

654 654 条-会士借宣发公愿，表明力行福音三种劝谕，以教会

的职权奉献于天主，加入修会，享有法定的权利与义务。

注释:凡宣发圣愿，不管是终身愿或暂时愿，均产生三种功

效:

1..承诺-一透过公愿一一遵守福音三劝谕，即贫穷、贞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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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至于遵守的方式，系依本会会宪的规定。有的修会还加第

四愿:终身守小斋，服从教宗(如耶稣会)。

2. 透过教会的圣职(隆重的奉献礼仪)奉献于天主。

3. 正式加入修会，事有法定的权利与义务(普通法及修会

.本有法)。此项权利与义务是双向的，即修会对发愿会士的权利

与义务，及会士对修会的权利与义务。

只有公愿(无论是普通圣愿或特级圣愿)才构成修会生活的

要素，仅有"圣约" (ligamen s配nnn) 不够。俗世会与修会之所

以不同，即在此"公愿"。因为俗世会仅有"圣约"而无"公

愿"。所谓"圣约"，一般是指私愿、许诺、誓言等。

由发愿所产生的义务，只有借下列两种方式，才能停止:

一一飞依照法典碗条之规定，获得合法出会的恩准。

一一依法典 701 条之规定，被开除会籍。

一般说来，修会会士先发暂愿，期满后，依照本有会宪之规

定，发终身大愿;但也有少数修会，他们的会士依会宪规定，只

发暂时愿，期满后再发暂时愿，周而复始，常是发暂时愿(Com

muni倒l0n白， 1983 , P. 73 - 74 , Can.583; chia阴阳阳L.:天主

教法典注释却84)。头一次发愿常是暂愿。

655 条-暂时愿期限由本修会法规定之，不得短于三年亦不 655

长过六年。

注释t 本条明定，暂时愿的总期限，最短为三年，最长为六

年，在这三到六年之总期限间，各修会得规定其暂时愿的总期

限，并将总期限分为若干期，每期为若干年，例如甲修会的暂时

愿总期限为四年，每期暂时愿的时间为两年，也可分为每期一

年，期满后再发暂时愿，直到会规所定的总期限期满为止。

但在特别情况下，法典授权上司得延长暂时愿的期限为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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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 657 条 2 项)。

656 656 条-为有效宣发暂时愿必须:

1。发愿人应至少满十八岁;

2。 应有效完成初学;

3。 应由主管上司经征询参议会后，依法自由批准;

4。应明白表达，且非国受威胁，怕惧或欺诈而为之;

5。 由合法上司自己或借他人接受其圣愿。

注释为有效发暂时愿，法典指出，应遵守五条件:

1 款:发愿人应至少满十八岁，修会会规得订定更大的年

龄，因为法典谓"至少"十八岁 (c拥ununicatiOlli白， 1983 , P. 

73，臼ß. 582;αn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侃6) 。

2 款:应有效完成初学。

3 款:由主管上司征询参议会后，依法自由批准"征询参

议会"是指征询参议会的意见或同意，端视修会法规如何规定。

"批准"行为，不得委托他人代办，应由上司自己批准，不过修

会规得规定:副会长亦得给予"批准"。

4款:候选人应明白表达:自己不是受威胁、恐吓或诈欺

而是自愿。因此候选人:

一一应自由宣发暂时愿，即未受暴力、重大恐惧或诈欺，而

是完全甘心情愿宣发暂时愿。

一一应明白表示宣发暂时愿的意愿，即明知故意，将内心的

意愿表露出来，他人能昕到，或看到此项意愿:仅默示同意，发

愿无效。

5 款:由合法上司自己或借他人接受其圣愿。上司以教会名

义(法典 1192 条 1 项)接受候选人的发愿。接受发愿的上司通

常是高级上司，不过地区上司亦可接受。所应注意者，接受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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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司和授权候选人发愿的上司(即上述 3 款:批准侯选人发愿

的上司)不必是同一人，因为"批准"与"接受"是两个不同的

法律行为。

在教区立案的女修会(有时宗座立案的女修会)，接受发愿

的人，不是会长，而是地区主教或其代表，在此情形下，主教被

视为受委托者(教律解释委员会， 1921 , Chiap严阳 L.: 天主教

法典注释 2689) 。

657 条 -1 项-发愿期限届满后，会士自愿申请，而且被审 657

定合格时，应准其重新续愿或发终身愿，否则离会。

注释:暂愿期限届满后，有三种假定情况出现:

1.会士被认定完全合格，则应准其重新发暂时愿或发终身

大愿。但当事人应自动申请，并证明此项申请是甘心情愿。假如

该会士不愿重新发暂时愿或终身大愿，而且此项决定是自由的，

则应立即离开修会。

2. 假如该会士被认定为不合格，则应离开修会。假如高级

上司认为应开除会士，则应先征询参议会，然后开除之(法典

689 条)。

2 项-暂时愿时限，如主管上司认为适当，可依本有法再加

延长，但会士暂时愿全部期限不得超过九年。

3. 暂时愿期限已到，理应发终身愿，若有特别情况，法律

许可主管上司，依本会法规，延长暂时愿期限，但暂时愿全部期

限加起来，不得超过九年。

会士本人为了个人原因，亦可要求延长暂时愿期限。

关于延长暂时愿期限，依普通法，上司不需要征询参议会的

意见或同意，但修会法规得订定之。

所应注意者，上司在宣布延长暂时愿为九年后，在九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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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前，延长期限的理由已消失，上司得与参议会商议，许可该

发暂时愿的会士，提前发终身愿。

3项-发终身愿时间可因正当理由提前，但不得超过三个

月。

注释:发终身愿的时间，得因正当理由一一千人的、团体

的、礼仪的等理由一一提前，但不得超过三个月。

658 658 条-除 656 条 3、 4 及 5 各款所列的条件，及其他由修会

附加的条件外，发终身愿者须:

10 至少满二十一岁;

2。 历经暂时愿期间至少三年，但 657 条 3 项的规定除外。

注释:除法典 656 条 3、 4、 5 款所列的条件外(为发暂时愿

的条件:上司的批准;候选人自由表示发暂时愿;由合法上司以

教会名义接受圣愿)，以及除修会法规所附加的条件外，尚必须

遵守下列条件，发终身愿方为有效:

1 款:至少满廿一岁。

2款:已历经暂时愿至少三年，除非因正当理由提前发终身

愿，但此项提前发愿，不得超过三个月(法典 657 条 3 项)。

第四节

令土之培育

DEL REllGIα50RUM INSTl11月lONE

659 659 条 -1 项-在每L个修会内，为所有发暂时愿后的会士

应完成培育工作，以圆满地度本修会生活，并适当的达成本修会

的使命。

注释:会士的培育工作非常重要，法典明文规定，在第一次

宣发暂时愿后，任何修会的会士(不管是神职修会或非神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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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男修会、女修会、默观修会或从事传教的修会等)，均应继

续接受良好的教青，傅能圆满地度本修会生活及更有能力完成本

会的使命"因此，非神职会士及修女在初学后，不宜立即从事

传教工作;他们的神修生活、传教、教义及技术的培青，还应在

适当的会院延长之"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18 , 1), 

2 项-为此，修会本有法得斟酌教会需要及人类和时代的环

境，并附合本修会宗旨及性质的要求，策划此类培育的计划及期

限。

注释:培育会士的计划及期限由各修会的本有法规规定之，

不过在策划这项计划时，应将教会的需要与人、地，及当时的环

飞境摆在眼前，同时也不要忘了本会宗旨及性质所要求之事。

3 项-准备接受圣职会士的培育，由普通法及本会固有的研

读计划管理之。

注释:对有意当圣职人员的会士，其培育工作，应依照普通

法及修会本有法规办理。

"副条 -1 项-培育应有系统，适合会士的领悟能力，应是 660

神修的、使徒的、教义的，而同时也是实用的，而且得视情况颁

给教会和国家的学位。

注释:会士的培育工作应有系统，依照各人的能力，使之在

神修、使徒工作、教义及技术方面，精益求精，不仅在理论方面

而且在适用方面，均能配合现代的需要，甚至得视情况颁给教会

和国家的学位。上司有责任供给会士进修的机会、时间。

2项-会士在接受这种培育的时期内，不应委任阻碍培育的

职务和工作。

注释:在接受培育的时期，应让会士一心一意研究学间，不

要委派其他工作，以免阻碍其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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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661 条-会士应终生殷勤致力于神修的、教义的、实用的培

养:上司也应费心安排进修的环境与时间。

注释:俗语说，活到老、学到老，因此会士应终生致力于神

修的、教义的、实用的培青，上司有责任给会士们提供进修的机

会与时间。

第四章

修会及会士之义务与权利
DE 剧STITUTORUM EORUMQUE 

SODAI1UM OBI1GATIONIBUS Ef IURIBUS 

662 662 条-会士当按照福音的指示，及本修会会宪表达的阐释，

以跟随基督作为最高的生活法则。

注释:跟随基督是献身生活的基本要素，是会士们的最高生

活法则。要为基督摒弃一切，以基督为唯一的需要，昕袍的话，

关心袍的一切(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5 , 4) ，会士们应按照福音

的指示及本会会宪的规定，跟随基督。

663 663 条 -1 项-默观天主的事理，殷勤地在祈祷中与天主结

合是所有会士第一和主要的职务。

注释:实践福音劝谕的会士们，应以神修生活为优先，因

此:

第一和主要的职务是，默观天主的事理，借热心祈祷与天主

结合在一起;所谓的"默观"是"专一寻找天主，在一切事上，

致力静观默思，以心神结合天主" (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5 , 4) 。

2 项-会士应每天尽力参加感恩祭典，领基督的至圣圣体，

并朝拜l洛在圣事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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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会士应以三种行为特别敬礼圣体:

一一会士应竭尽所能，每天参加弥撒圣祭，这是神修生活的

丰富泉源(同上， 6 , 2) 。

一一领受基督的至圣圣体。

一一朝拜临在圣事内的主。不是至圣堂单纯地观光，而是去

热切地朝拜圣体。

3 项-要专心阅读圣经，做默祷，依照本修会规定妥善地诵

念每日礼赞，为圣职人亦应尽 276 条 2 项 3 款规定的义务，并执

行其他虔诚课业。

注释:会士每日不可1缺少的神修功课:

一一专心阅读圣经。应以圣经与圣体双重神粮滋养其属灵生

命(法典 276 条 2 项 2 款)。

一一每天做默想。

一一依照会规之规定诵念每日礼赞;圣职会士并应诵念每日

诵祷(法典刃6条 2项 3 款) ，及执行其他虔诚课业。

4 项-要特别敬礼天主之母圣童贞，奉她为献身生活的模范

与护卫，并以玫瑰经敬礼之。

注释:会士应特别敬礼天主圣母，奉她为献身生活的楷模与

护卫，并经常念玫瑰经。

5 项-要忠实奉行年退省。

注释:会士要忠实奉行年退省。

翩条-会士要勉力，使心灵归向天主，每日做省察，并勤 664

行忏悔圣事。

注释:会士应努力使心灵归向天主，每日做省察，并勤行忏

悔圣事。修会圣部指示:为了同天主结合，会士们应勤办告解，

即每月两次(Enchir Vat. Vol. 3, P. 1724 - 1727;αlÍappe杭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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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 665 条 -1 项-会士要住在本会会院，度团体生活，非经自

己上司许可不得离开会院。至论长期不在会院，高级上司征得参

议会同意，有正当原因，能准许会士在会院外居住，但不得超过

一年，但因治病，或读书，或以本会名义做牧灵工作者不在此

限。

注释:团体生活是每个修会的要件之一，因此，会士有义务

住在所指定的会院，度团体生活，非经上司的许可，不得离开会

院。

法典对会士的离开会院，分为长期离开及短期离开:

一一短期离开会院，地方修会院长即可准许，但女隐修院，

属教宗禁地 (c阳lSura 阳palis) ，教区主教有重大理由，且经院长

同意，得准许修女出离禁地(法典 667 条 4 项)。

一一长期离开会院，高级上司征得参议会同意，并有正当理

由，得准许会士在会院外居住，但不得超过一年。不过，如果为

了治病或读书，或以本会名义做牧灵工作，则不受"一年期限"

的限制。为了长期工作(例如讲道、作避静等)，地方院长也可

允许会士离开会院 (Chiappe忧a L.: 天主教法典 2712 附注)。

一一为了其他原因(不是为了治病、读书、牧灵工作)而离

开会院，如果超过一年，应有圣座的许可 (αùappetta L. :天主

教法典注释 2712) 。

合法离开会院的会士，仍保有对其修会的权利与义务，有选

举权及被选权， (excla田tratio) 在会院外生活者，则无选举权及被

选权。

2 项-会士从修院违法离开，存心脱离上司管辖者，上司应

寻找之，助他返回，坚定于自己的圣召。

注释:会士非法离开会院，存心脱离上司的管辖者，上司应

设法寻找之，助他返回会院，并坚定其圣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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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在使用传播工具上，当有必要的辨别力，并应避免 666

伤害自己圣召及为献身人的贞洁有危险的事。

注释:现代的传播工具，日新月异，其所传播的内容，五花

八门，有的伤风败俗，引诱人犯罪，故法典明定，献身于天主的

人，务必提高警觉，不要让不良传播，伤害自己的圣召，尤其是

为害贞洁愿。

667 条 -1 项-在一切会院内，应依照本修会的规定保留适 667

合本会性质及使命的静地，常在修会院保留一部分只为会士使

用。

住释:禁地(静地)是教会所创设的制度，限制外人进入修

会会院，同时也约束献身于天主的会士随意走出会院。依修会性

质的不同，禁地有三种类型:

1.一般禁地。任何修会，应依本会法规及适合本会性质与

使命，划定一禁地，即在会院内保留一部分专为会士使用，他人

不得随意进出。

2项-在度默观生活的隐修院内，常应遵守更严格的静地纪

律。

2. 较严格的禁地。在度默观生活的隐修院内，应遵守较严

格的禁地。

3项-为度完全默观，生活的女隐修院，应照宗座订立的规

则，遵守所谓宗座静地律。其他女隐修院则应遵守适合本修会性

质及会宪规，定的静地律。

3. 教宗禁地。度完全默观生活的女隐修院，应按宗座订立

的规则，遵守所谓"教宗禁地"。

不度完全默观生活的女隐修院，应按照本会性质及会宪遵守

禁地，名曰"会宪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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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教区主教因正当理由有权进入设立在自己教区内女隐

修院的静地内，并有权因重大理由且经院长同意，准许其他人进

入，并且能准许修女出静地，在外逗留一段确实必要的时间。

注释:对于本教区内的女隐修院，无论其为教宗禁地或会宪

禁地，教区主教有三种代权(如ultat，臼) : 

一一主教自己(或其代表)有正当理由时，得进入其禁地z

不需要该会院长的同意。

一一有重大理由时，且经院长同意，主教得准许其他人员进

入禁地。理由是否为重大，由主教断定或由院长断定。

一一主教能准许修女出禁地在院外逗留一段必要的时间，

只要该修女已有其院长的同意。

/ 上述代权，不仅主教享有，其他人士透过圣座恩准或特别

法，亦可获得 (C侃nnunicationes ， 1983 , P. 74 - 75，也ß. 5妇;

αriappetta 1. :天主教法典注释 2718)。就法律而言，修会院长无

权准许他人进入禁地，她只能对主教的许可(出人禁地的许可)

加以同意。

668 668 条 -1 项由会士发初愿前将自己的财产让给他所愿意的

人管理，对其财产的用途及利息除会宪另有规定外，得自由处理

之。至少在发终身愿前应妥立依国法生效的遗嘱。

注释:修会会士应效法基督度贫穷的生活，因此，在使用及

处理财物上应有节制(法典 600 条) ，而处理的方式，因修会性

质的不同而各异:

1.停止管理自己的财产。会士做完初学后，在发初愿前，

应将自己的财产托付他所愿意的人代为管理。此项委托必须是:

一一全面的，即将所有的财产托付他人管理。

一一完整的，即包括一般管理及特别管理。·

一一"有条件的，即在委托书中明定，此项委托的有效性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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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撤销为止，或直到当事人离开会院或发终身愿为止。

此项委托管理的目的，是使会士能安心事奉天主，不为外物

操心。

2. 会士对其财产的使用及利患的处理，只要会宪许可，会

士对自己财产的使用及利息的处理，有完全的自由。、他可为自己

(例如增加财富)，也可为其家人，或为修会或为其他的人处理其

财产。

3. 任何会士，至迟在发终身愿前，应依国法所规定的方式

立下遗嘱。因为依国法立遗嘱有保障。

2项-如因正当原因变更此种处理及对财产做任何处置行

为，则需照本会规定请求主管上司的尤准。

4.\变更处理。上述三种法律行为(托付管理财产，此项财

产的使用及处理，以及立遗嘱)，有正当理由时，得变更处理，

但应按本会法规请求上司之许可，同样，对其他任何处理行为，

都应有上司的许可。

3项-会士由其本身辛劳或因修会理由所得收入，皆归修

会。任何因抚恤，救济的理由，或保险的任何方式，补助他的财

物皆归修会，但修会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5. 会士获得的财物。会士因其工作所获得的财物，归于修

会。例如会士讲道、施行圣事、圣仪、作弥撒、教书、出版书籍

等所获得的酬金，都归修会。信友针对修会或针对会士所捐赠的

财物，亦归修会。会士元论因何方式而获得的养老金、补助金、

保险金，悉归修会。除非会规另有规定。

4项-会士因修会性质应完全放弃自己财产者，应于发终身

愿前J!...可能采用国法有效的手续放弃，由其发愿之日生效。发终

身愿会士依本会规定，经最高上司准许愿放弃其一部分或全部分

的财产者，亦应做相同手续。

6. 完全放弃财产。会士完全放弃自己的财物，能是因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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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法规如此规定，也能是自愿完全放弃。如为前者，会士应于发

终身愿前，按照国法所定的方式办理一切放弃手续;但其生效，

由发终身愿之日起计算。如为自愿放弃(无论是放弃一部分或全

部)则应依会规之规定及获得最高上司之许可，然后再按国法所

定之方式办理。凡自愿放弃财产者，应于发终身愿后为之。

5 项-依修会性质完全放弃其财产的发愿会士， J!p丧失获得

并持有财产之能力，为此，其所做反贫穷愿的行为皆无效。在放

弃后，所有进项皆应依本会规定让给本修会。

7. 完全放弃财物的效果。会士因修会的性质而完全放弃自

己的财物，即丧失取得及持有财物的权力b 为此，会士如做违反

贫穷的行为，依教会法(不是依国法)，其行为一律无效。会士

在放弃财产后所获得的财物，依会规悉归修会所有，如果会士自

愿放弃自己的全部财产，该会士并不因此而丧失，取得及持有财

物的能力，除非会宪如此规定。

669 ω条 -1 项-会士应着本会规定的服装，做为献身的记号

及贫穷的见证。

注释:修会会服是按照本会所规定的式样制作的制服，会士

应穿自己修会的制服。会服是献身的记号及贫穷的见证。因此，

会服应该朴素、端庄、清贫丽雅观;此外，该合乎卫生的条件、

时代和地方的环境，以及职务的需要(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17) 。

2 项-圣职修会的会士，其本会无本有服装者，应依却4 条

的规定着圣职人员的服装。

注释:假如某修会没有自己的会服，圣职会士应按法典却4

条的规定，穿当地神职人员的服装。关于非神职人员会士的服

装，法典没有明文指示，只好随其会规的规定。

670 670 条-修会应供应会士依会宪规定所需要的一切，以达成



第二卷天主子民 007

本人圣召的目的。

注释:本条所规定者，乃修会对其会士的义务。修会既是

一一家庭，全体会士都应度兄弟般的团体生活。.修会有义务，依

照法规的规定，提供每位会士所需要的一切，使他们达成圣召的

目的。

671 条-无合法上司的许可，会士勿接受本会以外的任务和 671

职责。

注释:没有上司的许可，会士不得接受修会外的工作及公

职。例如，会士担任堂区职务，应有其上司的同意(法典 682 条

1 项)。

6刀条会士应遵守 277，组5，却6，却7及却9 各奈的规定， 672
圣职会士是应遵守 279 条 2 项的规定;在宗座立案的非圣职修会

肉，对 285 条 4 项的许可，本会高级上司即能给与 o

注释:神职会士，非神职会士，应遵守下列法条的规定:

一一法典 277 条:应保持独身，与人来往应明智，避免丧失

洁德的危险，应遵守主教为保持洁德所订的规则。

一一法典 285 条:避免一切不合身份的事务;不得担任公权

力的公职，无上司许可，不得管理俗人的财务或有关偿还债务的

事务，禁止作担保，不得签署期票。

一一法典 286 条:禁止经营贸易或商业。

一一法典绍7 条:维护人间正义与和平，不得参加政党或工

人协会。

一一法典 289 条:不可自愿服兵役。

神职会士，除了应遵守上述法条外，还应遵守法典 279 条 2

项的规定:参加牧灵讲习会、神学集会或讲习会等，借此等会议

可获得对圣学及牧灵方法，更丰富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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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座立案的非圣职修会内，对法典 285 条 4项的许可，本

会高级上司就能给予，换言之，高级上司得允许会士管理俗人的

财务，或有关偿还债务的世务等。注意，有关会士是否有权利体

假，在草案中:有权利休假，但法典加以剔除，因为，休假不是

会士的真正权利，虽然实际上，会士得在上司许可下休假 (C伽

IDumω.tiones ， 1981 ，臼n. 54;α让叩pe忧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刃31) 。

第五章

修会之便徒工作
DE AP<览roIA1U IN白白UfORUM

673 673 条一所有会士的使徒工作，首先建立在他们献身生活的

见证上，此见证应以祈祷与补赎卫护之。

注释:凡是领了洗的人都有义务做福音的见证人(法典 759

条)，而会士的使徒工作，首先建立在他们的献身生活上，因此，

会士们依照自己的圣召，都有责任努力工作，以建立及发展基督

的奥体，而谋个别教会的利益。为达到上述目的，会士们应以祈

祷、克苦及善表维护之。本届大公会议敦劝他们，要按照每个修

会的性质，对外面传教工作，要更加努力(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

务法令， 33) 。

674 674 条-以完全默观，为职志的修会，在基督奥体内常居于显

著部位，即向天主奉献卓绝赞颂之祭，以圣德最丰盈的成果光照

天主之于民，并以榜样椎动之，且以玄妙的使徒繁衍扩展之。为

此缘故，纵然使徒工作急切需要，亦不能邀请此种修会的会士，

协助各项牧灵职务。

注释;在专务静观默思的修会内，会士们以独处与缄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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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祈祷、愉快苦行，奉事惟一的天主。在基督奥体内他们常居于

卓著的地位:

一一他们向天主奉献卓绝赞颂之祭。

一一以圣德的丰富成果，光照天主的子民，并以芳表感动他

们。

一一以神秘的宗教繁殖力使他们增多。为这个缘故，纵然使

篝工作急切需要，亦不可邀请上述修会的会士，协助各项牧灵工

作(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7) 。

675 条 -1 项-在献身使徒工作的修会内，使徒行动属于其 675

修会本质，为此，会士的全部生活应充满使徒精神，而全部使徙

行动也应以修会精神来培养。

注释:对于从事使徒工作的修会"修会生活革新法令"有

很好的描绘"在圣教会中，有许多神职，非神职的修会，从事

各种传教工作在这些修会中，传教及慈善活动，如圣善的

醒务，以及教会托付他们，并以教会名义去办的慈善事业，都属

于修会生活的固有性质。为此，会士的全部修会生活，当充满传

教精神，而全部传教活动，则当受修会精神的陶冶" (同上， 8 , 

1, 2) 。

2 项-使徒行动要常从内心与天主结合发出，坚定和培养。

注释:会士的传教活动，应从与基督亲密地结合出发，借以

培养对天主对人的爱德。

3 项-使徒行动要以教会的名义和命令行使，并与教会共融

而进行。

注释:会士的使徒工作，应以教会的名义和命令去实行，并

常与教会共融，以完成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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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6 676 条-无圣职男女修会借形体与精神的总善工作分担教

会的牧灵职，并为人做极为繁多的服务;为此，要忠实地存留在

自己圣召的恩宠内。

注释:非圣职修会，不分男女，借形体与精神的慈善工作，

负起教会的牧灵职务。他们对人类提供各方面的服务:社会教

育、文化教青、开医院、从事监狱牧灵工作。尤其对青年的教

青，对病人的服务等，都有益于教会的牧灵职务、为此，会量们

应坚守自己的圣召，并使自己的生活造应现代的需要(修会生活

革新法令， 10) 。

677 677 条 -1 项-上司及会士要忠实保留本修会固有的工作;

但应斟酌时地的需要，明智的适应，并采用新而适当的方法。

注释:上司及会士应忠诚地保持、发展本会的专门事业，但

同时应依照整个教会及教区的利益，配合当地环境的需要，采用

适当及新颖的方法，放弃不合本会真正精神和性质的事业。

2项-修会如具备与本会结合的教友善会，应对之特加协

助，使之充满本会原始精神。

注释:常有信友善会追随及分享某修会的精神，在修会的高

级上司的领导下，度使徒生活，并向往基督化的成全，例如第三

会(法典 303 条)。对这类信友善会，法典特责成修会应特别协

助之，使之充满本会原始的精神。

678 678 条 -1 项-会士对照顾人灵，公开举行敬礼天主和其他

使徒工作之事宜，应隶属主教叔下，并以虔诚藕慕及尊敬的心追

随主教。

注释:从本条 (678 条)起至 683 条，讲会士与教区主教之

间的关系。所有献身生活修会，都有合法的自治权(法典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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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而宗座立案的修会，更有不受地区教长管辖之特权(法典

591 条)。不过，这种"不受地区教长管辖"之特权，仅限于修会

"内部之管理及纪律" (法典 5归条)，不扩及"照顾人灵，公开

举行敬礼天主和其他使徒工作" (法典 678 条)，在这些事上，会

士们仍应隶属主教权下，并以虔诚醺慕及尊敬的心追随主教。

2项-会士在执行外面的使徒工作时，仍隶属于自己修会，

应忠实地遵守会规;主教对此责任，如遇机会，勿忘切实督导。

注释:在执行外在使徒工作时，舍士们虽隶属主教权下，但

这不是说，会士们完全脱离修会上司管辖，不再听修会上司的命

令。相反，会士们仍隶属于自己的上育，仍应忠实地遵守会规。

主教遇有机会，勿忘督导会士，仍有服从上司的义务。，在外在使
徒工作与献身生活之义务曲中盹应有适当的协调。毫无疑问，
在使徒工作上，既隶属主教又隶属会味，两者之间组阻挠J
惟有用德爱克服。

3 项-为协调会士的传教工作，教区主教与修会上司应彼此

协议进行。

注释:在会士的传教工作上，教区主教与修会上司的权力4

不是彼此竞争，更不是互相敌对，应彼此协调，务使会士的传教

工作顺利进行。因此，会士在教区内从事传教工作的原则之一是

"为使主教与会士之间培养戮力同心和有效的互相关系，宜在规
定时间及有临时需要时，主教与会长们开会商讨教区内的一切传

教事宜"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35; 6) 。

679 条-教区主教，遇有极严重原因，得禁止会士在教区内 679

居留，如修会高级上司不加理睬，应立即将事件呈报圣座。

注释:教区主教有权禁止会士在教区内居留，但应满全两个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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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有极重大的原因(例如会士有严重恶表、扰乱公共秩

序、为害人灵等)。

一一虽通知修会高级上司，该上司置之不理。

一一在此情况下，主教立即将事件呈报蚤座。

680 680 条-在各种修会之间，含在同会与教区圣职人之间，应

培养有协调的合作，在教区主教领导下，协议进行一切使徒的工

作及行动，但应顾全各个修会的性质，索旨及创立的规定。

注释:合作与协调是牧灵工作中最重要的两原则，梵二大公

会议大声疾呼'."在各修会之中，以及在修会与教区神职之间，

应鼓励合作。此外，在教区主教领导下，一切使徒工作及活动，

应有密切的协调，此一协调特别系于心神的超性态度，建立在爱

德上.. .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35 , 5)。不过，应腰全各

修会的性质、宗旨及创立的规定。

681 681 条 -1 项-教区主教委托会士的工作均隶属主教权下，

并受其指导，但 678 条 2 及 3 二项所规定修会上司的权力维持不

变。

注释:法典 677 条是讲修会的固有工作及活动，法典 681 条

是讲教区主教将教区工作托付会士负责;凡是托付于会士的教区

工作，均隶属主教权下，并由其指挥。但会士仍隶属会长权下的

规定不变(法典 678 条 2 至 3 项〉。

2 项-在这种情况中教区主教与修会的主管上司之间应作

书面的协议:清楚并详细规定，除。其他事项外，有关应执行的工

作，参加该项工作的会士，及经济等事务。

注释:在 1 项所指的情形下(即会士在传教工作上属主教权

下，但会士，就其身份而言，仍属会长权下)，教区主教与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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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司(通常为高级上司)之间，应以书面协议，明定:

一一会士应作的工作。

一一负责该项工作的会士。

一一有关经济等问题。

682 条 -1 项-如在教区内付托给某会士的教会职务，应有 682

教区主教任命，并得有主管上司的推荐或至少同意。

注释:此条所讲的教会职务，就是法典 145 条所定的职务

( Communication白， 1981 , P. 却7，臼ß. 4;αd叩pe阳L.:天主教

法典注释 2747)。托付给会士的教会职务，由教区主教任命，但

同时应有修会上司的推荐或至少同意。

2项-会士由被委任的职务撤职，或由有权力的委任人，通

知修会上司后，任意为之，或由会长，通知委任人后任意为之，

无须取得另一方的同意。

注释:关于免去会士的职务，只要有正当理由，教区主教，

在通知修会上司后，得任意为之;同样，修会上司，只要有正当

理由，在通知主教后，亦得任意免去会士的职务，双方(主教与

会长)无需对方的同意。

683 条 -1 项-信徒经常出入的教堂或圣堂，学校，和其他 683

宗教性的或神形爱德事业，凡委托给会士管理者，教区主教于牧

灵视察时期或紧急情况下，均得亲身或借他人视，察之;但不得视

察只为本修会学生开放的学校。

注释:法典 396 - 397 条讲主教有权视察教区及教区内之人

士租教会机构、圣物、圣地等，法典 683 条讲主教得视察教区内

酌使徒工作及使徒场所。在牧灵视察或有紧急情况而视察时，主

教均得亲身或委派代表视察。凡属"照顾人灵，公开举行敬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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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其他使徒工作之事项" (法典 678 条 1 项) ，、都在视察之列。

因此，主教得视察下列场所:

一一信徒经常出入的教堂或圣堂。

一-学校及其他宗教性质神形爱德事业(例如医院、孤儿

院、救济院、收容所、慈善会等)，而由会士管理者。

但主教不得视察只对本会学生开放的学校或研究中心。

2项-如发现弊端，在通知修会主司后仍未改正时，教区主

教得以自己杠力自行处理。

注释:如发现弊端，教区主教，于知会修会上司，而后者置

之不理，得以自己的权力自行处理。

所应注意者，依 683 条 1 项之规定，主教只能于牧灵视察时

或紧急情况视察时，视察会士所管理的学校，但依法典 806 条之

规定，只要主教认为适宜，随时有权视察，不必等到每五年一次

的正式视察。

第六章

脱离修会
DE SEPARATIONE SODAI1UM AB INsmuro 

第一节

转令

DE 1RANSITU AD AllUD INSπIUIUM 

第六章是讲脱离修会的法定规则，由法典侃4 至 704 条共二

卡一条文。脱离修会共有三种方式:

1.转会，即由一修会转入另修会(第一节)。

2. 出会，即暂时出会或永久出会(第二节)。

3. 赶出修会或开除(第三节)。

转会有三种形式1.、由一修会转入另一修会 2. 由自治隐



第二卷天主子民 515

修院转入同类型的隐修院或转人同类型的同盟修会，或转入同类

型的联盟修会 3. 由修会转入俗世会，或由修会转人使徒生活

团，或由俗世会转人修会或由使徒生活团转人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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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 侃4 条，... 1 项-发终身愿的会士非经双方修会最高上司准许

及修会参议会的同意，不得由自己修会转入另一修会。

注释1.由一修会转入另一修会。发终身愿的会士，欲转

入另一修会时，必须双方修会最高上司的准许，及双方参议会的

同意。

此处只规定发终身愿者，如何由原修会转入另一修会。对发

暂时愿的会士的转会，则没有规定。因此，发暂时愿的会士，只

有根据法典 688 条 1 项之规定，待暂时愿期限届满，然后自由请

求他修会接纳其人会。

上述转会规则适用宗座立案和教区立案的修会，因为法典未

加区别。不过教区立案的修会会士转会，只要总会长在参议会同

意下，准许转会即可，不需要教区主教的同意或许可 (Chiappe阳

1.:天主教法典注释 2751)。

2 项一会士在经过至少三年的考验后，才得准许在转入的修

会内发终身愿。如会士拒绝发此愿，或主管上司不准其发此愿，

他应返回其原来修会，但已得还俗的恩准者不在此限。

注释:被新修会接纳的暂会会士，应在新修会接受考验(非

做初学)，期限至少三年，考验期限届满:

一一转会会士请求在新修会发终身愿，而新修会上司亦接受

其所求，则转会成功，成为新会的一员。

一一如转会会士拒绝发终身愿，或新会上司不准其发终身

愿，则该会士应返回其原修会，除非获得还俗的恩准。

转会会士返回原修会，不但是义务而且是权利，原修会的上

司有法律义务重新接纳该会士。

法典谓转会会士，于三年考验期满后，被准"发终身愿"

因此，该会士不得被准许"发暂时愿"。

3 项-会士从自治隐修院转至另一同会，或结盟或联盟的隐

修院，必须具备双方修院高级上司及其转入的隐修院参议会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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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以及本有法规定的其他要求:无须重新发愿。

2. 由自治隐修会转入同一类型的隐修会，或转入同类型的

同盟隐修院，或联盟隐修院，依普通法的规定应遵守下列两条

件:

一一双方隐修院的高级上司同意。

一一另外还要新隐修院的参议会同意;如果新隐修会法规另

有要求，亦应遵守，但不必重新发愿，因为双方之间有密切的关

系。

所应注意者，法典 684 条 1 项明言发终身愿者，如何转会，

同条三项只讲一般会士的转会，此等会士能是发终身愿者，也能

是发暂时愿者(见宗座法典解释委员会，一九八七年四月甘九

日)。因此，发暂时愿的自治隐修院会士，得转入同类型隐修院

或转人同类型的同盟或联盟隐修院 (Chiap严Ua 1. :天主教法典

注释 2756) 。

本法典未直接提及由一修会转人自治隐修院的规则，也未提

及由自治隐修院转入修会的规则，不过在此情形下，依照"由一

修会转人另一修会"的一般规则办理即可，因为，修会与自治隐

修院的圣愿，均为公愿(同上， 2757) 。

由自治隐修院转入1另一同类型自治隐修院，虽不必重新发

愿，但应接受至少三年的考验。

4 项 E 会士在新修会发愿前所受考验时期及方式，由修会本

有法规定之。

注释:转会会士在新修会发愿前，所受考验的时期及方式，

由新法规指定之。二项说"至少三年考验"，因此，会规得规定

更长的考验期，但不要过分。

5 项 F 为从俗世会，或使徒生活团转入修会，或从修会转入

此等团体，须求宗座的准许，并遵行其命令。

注释: 3. 由修会转人俗世会，或转人使徒生活团，及由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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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会或使徒生活困转入修会，须求宗座的许可，并遵守其指示。

教区立案的修会亦适用此项规则。

685 685 条 -1 项-直至会士在新修会发愿前，圣愿存续，但在

原先修会具有的权利与义务卿j停止;但从考验期开始，应遵守新

修会之会规。

注释:转会会士在考验期间，其在原修会所发圣愿持续存

在，但在原修会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则暂时停止。转会会士应遵

守新修会的会规。

2项-会士一经在新修会发愿，即解除原先的圣愿、权利和

义务。

注释:转会会士一经在新修会发愿，便成为新修会的会员，

具有新修会的各项权利与义务，对原修会的圣愿及权利与义务完

全丧失。

第二节

也令

DE EGIUSSU AB 剧smuro

出会有两种意义:一为在会外生活 (exc阳岛国画。)，又称暂时

出会;一为还俗(跚cularizatio) ，又称永久出会。"还俗"一词，

在新法典中只出现过一次(法典 ω4 条 2 项) ，其余都用"恩准

出会"以代替"还俗"例如法典 688 条 2 项 (indultum discedendi 

institutum) 、 ω1 条、 692 条等。在会外生活不是脱离修会，而是

获准在修会外居留一定期限。还俗则是完全与修会脱离关系。应

注意的是，在会外生活与"不在会院"度团体生活有别(法典

665 条 1 项)。

在会外生活常是针对发终身愿的会士的一种恩准，此种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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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应会士之请而赐予，也能是有权当局(圣座或教区主教)下

达命令，命某会士在会外生活 (α益明甜aL.: 天主教法典注释

I162) 。

还俗能因暂时愿期限届满当事人不愿再发愿丽自由还俗，

也能是因暂时愿持续期间，向有关上司请求恩准还俗，也能因暂

时愿期限届满，有关上司不准其再发愿而命其还俗。暂时愿持续

期间或发了终身愿者，亦能被圣座勒令还俗，但此项案件，法典

未有记载 (α由p严阳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763) 。



臣。 天主教法典注释

686 ~始条 -1 项-最高土司在征得参议会的同意后，得因重大

原因恩准已发终身愿的会士在会院外生活，但不得超过三年，会

士如为圣职人，应预先征得在该地居留的教区教长的同意:恩准

状如超过三年则须圣座颁给，如为教区立案之修会，则由教区主

教颁给e

注释:在会外生活的恩准，旧法 (638 条)时代，如为宗座

立案的修会，只有圣座有权赐予。如为教区立案的修会，则教区

主教有权赐予。新法规定，无论是宗座立案或教区立案的修会，

最高上司在遵守下列条件下，得恩准发终身愿会士在会外生活:

一一-最高上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

一一有重大原因，否则恩准无效。

一一在会外生活的最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一一如会士为圣职人员，还应先征得当地教区主教的同意，

悴该会士能在其教区居住及举行弥撒等圣职。

在会外生活的恩准，如超过三年期限，由圣座或教区主教赐

予，端视该会为宗座立案或教区立案而定。法典未明定，此项恩

准是由总会所在地的主教赐予或是由该会士隶属会院所在地的主

教赐予。不过，由法典 688 条 2 项及 7∞条的规定类推，大概由

该会士隶属会院所在地的主教蹋予。

最高上司恩准会士在会外生活，如期限不超过三年时，不需

要圣座或主教的批准。假如最高上司恩准会士在会外生活两年，

期满后得再延长一年。同样，最高上司，第一次恩准三年，期满

后该会士返回会院，若干时间后，该会士再请求在会外生活，最

高上司大概得再批准三年，因为前三年和后三年中间已中断，没

有连续性 (α由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765) 。

2 项-隐修院修女在院外生活，只有宗座可恩准。

注释:隐修院修女在院外生活，只有宗座可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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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会士为能常期在会外生活，除重大原因，并遵守公平

和爱德之外，最高上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后，如为宗座立案修

会，则向宗座申请，由其恩准，如为教区立案修会，则向教区主

教申请，由其恩准。

注释:此处所讲的是修会上司命令发终身愿的会士在会外生

活。有时遇有特别情况，某会士不宜在会院度团体生活，因其可

能危害团体，在此情形下，最好是该会士自动请求在会外生活。

不过，如该会士不作此请求，而上司又不能依法典似 -704 条

之规定开除之(因不完全符合开除条件)，则上司只有主动要求

该会士在会外生活。其步骤是:最高上司先征求参议会的同意，

然后制作申请书呈送圣座，如为宗座立案的修会，或呈送教区主

教，如为教区立案的修会。待获得批准，则命该会士在会外生

活。申请书呈送何地主教，大概是呈送该会士隶属会院所在地的

主教，而不是呈送总会所在地的主教 (αùap严出L.:天主教法

典注释刃67) 。

命令会士在会外生活，应有重大原因，并保持公平及爱德。

在会外生活多久，由总会长决定之，上司得规定在会外生活一

年、二年，甚至越过三年。此与会士自动请求在会外生活的期限

不同，因为后者最多不得超过三年(法典 686 条 1 项)。假如会

士为圣职人员，还要当地主教同意，许其在教区内行圣职职务。

687 条-出离会院的会士得免除与新生活情况不便的责任， 687

但仍隶属其上司的照顾，如为圣职人，同时隶属于教区教长，除

在恩准内另有规定外，得穿会服，但无选举及被选举权。

注释:在会外生活的会士，仍为修会的成员，受其上司的照

顾，有义务遵守与发愿有关的事项，但与新生活情况不相容的

事，则无义务遵守。如为圣职人员，同时隶属教区主教，许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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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衣，除非批准书内明文禁止穿会衣。在会外生活的会士无选举

权及被选权。

在会外生活之会士，既仍然为修会的成员，修会有义务提供

该会士物质的需要，除非该会士有能力维护自己的生活。

688 688 条 -1 项-愿期满后，欲退出修会者，可以离去。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发暂时愿的会士脱离修会。发暂时愿的

会士，愿期届满，如不愿再发愿，得自由离去。

2项-在暂时愿存续中，有重大原因，可以请求退出修会，

如该修会为宗座立案，则由最高上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给与恩

准;如为教区修会或 615 条规定的隐修会，应另有该会院隶属主

教的批准，始为有效。

注释:如暂时愿期限未到，会士要求离开修会，应有重大理

由，同时如为宗座立案的修会，只要最高上司于征得参议会同

意，便可核准，如为教区立案的修会或法典 615 条规定的自治隐

修院，除最高上司恩准外，还要由当地的主教批准，恩准方能生

效。

689 689 条 -1 项-会士于暂时愿期满后，高级主管上司得因正

当原因，于征询参议会的意见后，拒绝其发随后圣愿。

注释:修会拒绝发愿。发暂时愿会士，当其暂愿期限届满，

得自由离去，而修会方面亦得拒绝其再发暂时愿或终身愿。因

此，修会最高上司，因正当理由，于征询参议会的意见后，得拒

绝该会士再发愿。

2 项 -1 项所提的暂时愿会士即使在发愿后患身体或心理的

疾病，经专家审断，不适于度修会生活时，即构成不准复愿或发

终身愿的原因，但因修会的疏忽或因在修会劳动所造成的疾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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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限。

注释:如某位发暂时愿会士，身体有病或心理有病，即使是

在发暂时愿后生病者，如经专家诊断，不适合度修会生活时，则

不准其再发暂时愿或终身愿。不过，如果致病原因，是由于修会

的疏忽或因在修会劳动所造成，则修会应照顾、容纳他(凹OVI

TO PINTO，天主教法典注释， urba自削大学印， 1锦8，也ß. 岱9

条) ，因为法典只是说，不适宜度修会生活，并没有命令辞退该

会士ι

3 项-如会士在暂时愿期间成为疯癫，虽然不能重新发愿，

但不能被开除。

注释:如某位会士在暂时愿期间成为疯癫，虽不能重新发

愿，修会亦应照顾他，不可将之开除。如果证明该会士在发愿前

已有疯癫，则本条 3 项之规定不适用。

690 条 -1 项-会士初学?做完或已发愿而依法退出修会者， 690

得由最高上司征得其参议会的同意，不重做初学再度被收纳;同

一上司得自行规定暂时愿前的适当考验期限，及依 655 条及 657

条的规定发终身愿前的暂时愿期限。

注释:重新接纳出会的会士。最高上司征得参议会同意后，

得重新接纳合法出会的会士，而且不必再做初学。所谓"合法出

会"会士包括:

一一做完初学出会者。

一一发暂时愿后期限届满而出会者。

一一发终身愿而获得法典 ω1 条有关当局的恩准而出会者

( Communicatioll!筒， 1981 , P. 336; Chiappetta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775)。但被开除会籍者(法典 694-704 条)不包括在内。

上述最高上司(依普通法不需要征求参议会同意或意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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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规定，发暂时愿前的适当考验期限，以及指定发终身愿前的

暂时愿期限，但应依据法典 655 及 657 条之规定，即暂时愿期限

由三年至六年，如有特别情况，也不得超过九年。

2 项-自治隐修院的上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享有同等权力。

注释:自治隐修院上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亦得如一项的

最高上司收纳出会的会士。

691 -_ 691 条 -1 项-已发终身愿的会士，除非因在天主前加以慎

思的极重大原因，不应请求出会的恩准;请求时应将请求呈至最

高上司，此上司将自己与参议会意见合并送达主管上级。

注释:法典 688 条二项规定，暂时愿持续中，会士应有重大

原因 (gravi de 臼usa) ，方得恩准其脱离修会。本条规定，发了终

身愿的会士，如欲脱离修会，应有特别重大的原因 (ωu蝇 gravis

sima) ，同时，应在天主跟前，深思熟虑，不要随便提出出会的

申请。如决定脱离修会，该会士应将申请书呈送修会最高上司。

最高上司接到会士申请书后，应附上自己的意见及参议会的意

见，然后转送有关当局。

2 项-此种恩准叔，对宗座立案修会，由宗座保留，对教区

修会，该修会院隶属的教区主教即可批准。

注释t 批准申请书之权，如为宗座立案的修会，属圣座保

留，如为教区立案的修会，由申请人隶属会院所在地的教区主教

批准。

692 碗条-依法退出修会的恩准书一旦通知会士，除在通知时

被会士拒收外，立即产生法律效力，豁免其圣愿以及由发愿产生

的一切义务。

注释:恩准出会书，在依法批准并通知该会士时，立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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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效力，豁免其圣愿及由发愿而来的一切义务，除非该会士后

悔，不接受恩准书。所应注意者，圣愿的豁免及由圣愿而来的一

切义务的豁免，都是由法律授与，不是由上司豁免;上司只担任

恩准书的传递人。法典还加上附带条款:除非会士拒绝接受恩准

书，此乃指该会士于申请出会后又反悔，不愿出会;故当其接获

出会恩准书时，法律授权会士得拒绝接受。

假如会士对恩准书，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视为已接

受。有人认为，会士接获通知，请求上司给予若干天考虑，上司'

似乎没有理由拒绝，因为极可能挽救一圣召 (α世.ap严忧a L.:天

主教法典注释 2781)。

693 条-如会士为圣职人，恩准给予前，应先找主教归属于 693

教区，或至少接受他加以考验。如接受考验经过了五年，即依法

被归属于教区，但主教巳辞退者除外。

注释:如会士为圣职人员，在恩准出会前，必须先找到主教

并归属其教区，或至少主教接受该会士加以考验，如接受考验过

了五年，未为主教辞退者，则依法归属该教区。

会士圣职不仅有义务守贞洁愿，同时因领受圣秩，依法有守

独身的义务。因此，欲出会的圣职人员，虽然获得圣愿的豁免，

元守贞洁愿的义务，但其因领圣秩而应守独身的义务，仍然存

在，而且此项义务只有教宗一人能免除(法典 291 条)。另一方

面圣职人员必须有归属( incardinatio) ，所以，会士神职出会后，

既不归属修会，就必须找一主教而归属该教区。

关于修会神职的身份，我们分两点来讨论:

1.发暂时愿的神职，仍归属教区而不归属修会，因为法典

266 条 2项，只有"发过终身愿的成员……一经领受执事圣秩，

即归属修会" (或归属俗世会或使徒生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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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终身愿的神职归属修会(法典 266 条 2 项及 268 条 2

项)。获准出会的圣职会士，并没有脱离修会，因为"绝不准许

圣职人员无归属或元定所" (法典 265 条)。此所以法典 693 条规

定"如会士为圣职人员，恩准给与前，应先找到主教并归属该

教区，或至少接受会士加以考验"。

依照法典的说法，只有主教有权接受出会的神职，副主教无

此权。教区署理是否有此项权力，当分析:教区署理元权接纳归

属教区的会士，除非教区出缺达一年以上，在参议会同意下，方

得办理(法典 272-条) ，不过，教区署理得接受出会圣职人员加

以考验 (αri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782) 。

第二节

开除

DEDß阻iSIONE SODAI丑JM

开除会士采用行政诉讼，此一规则适用任何会士:宗座立案

或教区立案的会士，神职或非神职会士，发暂时愿或发终身愿的

会士，男会士或女会士，因为所追查的是构成开除的原因，而不

是追查会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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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条 -1 项-会士有以下情况，者，应视为事实上被开除 694

1。 显然背弃天主教信仰者;

20 已结婚者，或即使仅以民法方式试图结婚者。

注释:会士犯下列两种罪刑者，视为事实(立即)被开除:

1 款:显然背弃天主教信仰者。

2款:己结婚者，或试图结婚者，即使仅依国法结婚。

所谓"背弃天主教信仰"是指法典 751 条所说的:异端、·背

教、裂教《

"背弃"必须是显然的，因此，心内背弃、秘密背弃、不公

开背弃、私下背弃，都不是显然的背弃，但不需正式加人无神党

派。

明显背弃有法律的明显及事实的明显，前者是由法庭宣判或

由教会当局正式声明者;后者是指事实如此明显，无法否认。

所谓"已结婚者"是指有效地结婚，例如仅发暂时愿的非圣

职会士，如擅自结婚，婚姻有效，但为非法。所谓"试图结婚"

是指无效婚姻，即圣职会士或发终身愿的非圣职会士所缔结的非

法婚姻(法典 1087 -1088 条)。

2 项-当此情况，高级上司与其参议会应毫无延缓地收集证

据，宣布事实，使开除具备法定效力。

注释:本来"事实" (脚 f配协)被开除的会士，就法律效果

而言，并不需要另外制作公文(圣教法律解释委员会， 1934，七

月三十日 ;α世叩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786)。但本条 2 项却

规定，高级上司一一总会长，省会长或自治隐修院院长一一同参

议会一起，尽速收集证据，以书面公布犯罪事实。此项公布不是

真正的法令。

本条未说明"事实"被开除的后果，因此适用法典 701-702

条对各种开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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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695 条 -1 项-会士因 13叨， 1398 及 1395 各条的罪行应当被

开除。但关于 1395 条 2 项的罪行，上司认定开除并非绝对必要，

而且能以别种方式指引会士悔改，恢复正义，赔补恶表。

注释:犯下列罪刑的会士应被开除;

一一法典 1397 条:杀人、以暴力或拐骗拘禁他人、残伤，

或严重伤害他人。

一一法典 1398 条:堕胎而既遂者。

一一法典 1395 条:拼居或其他违反第六诫的罪而有恶表者。

但关于法典 1395 条 2 项的罪刑:既以暴力或威胁，或公开

地，或与十六岁以下之未成年人犯第六诫的罪者(违反法典 1395

条 1 项的罪与违反同条 2 项的罪，不容易分辩)，如果上司认为，

开除非绝对必要，而且能以其他方式指引会士悔改，恢复正义，

赔补恶表，则不用开除。

2项-当此情况，高级上司在收集犯罪事实及责任后，向应

开除的会士提出控诉并加证明，但同时给与会士为自己辩护的权

利。一切案件由高级上司和书记签字，连同会士签字的书面答辩

一并转呈给最高上司。

注释:调查。为开除犯罪的会士，高级上司应在书记官陪同

下，展开调查:

一一犯罪的事实。

一一犯人应负的责任。

调查犯罪事实，即依法讯问被告会士、证人、证物等。调查

犯人应负的责任时，应注意法典 1321 - 1325 条所规定的减免或

加重刑罚的各种情况。

当高级上司向被开除的会士提出控诉及证据时，应给与被告

会士辩护的权利。会士有权利请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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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关案件都应由高级上司及书记官签字.-方为有效。高

级上司将其所签署的案件及会士签字的答辩，一并转送最高上

司。

创条 -1 项-会士也可因其他原因被开暗，只要原因是重696

大的，外在的，负罪贵的，依法证明的，例如:经常疏忽献身生

活的责任;一再违反圣愿;在重大事故上固执不服从上司合法命

令:团会士有罪的行动方式而立重大恶表者。罔执支持或传布被

教会训导权处罚的道理;公开随从唯物主义，或无神主义所污染

的思想;违法离开会院如 665 条 2 项所提超过六个月者;其他类

似由本修会巍定的严重原因。

注释:除了上述因特别罪刑而被开除外，会士亦得因其他原

因被开除;而这些原因必须是重大的、外在的，但不必是公开的

或显明的，并依法典 1321 - 1325 条?为负罪责者，以及依法证

明的，方构成被开除的原因。下列原因只要符合上述条件，就构

成开除的原因:

一一经常疏忽献身生活的责任。

一一一而再、再而三违反圣愿。

一一在重大事故上，固执己见，不服从上司合法的命令。

一-一因会士犯罪的方式而造成重大的恶表。

一一坚决支持或传布被教会训导权所处罚的道理。

一一公开赞同唯物主义，或元神主义所污染的思想。

一一违法离开会院存心脱离上司管辖(法典 665 条 2 项) • 

超过六个月者。除上述所列举的原因外，各修会法规，亦得制定

开除会籍的其他重大原因。

2项-为暂时愿的会士，只要他违反了小于上述之重大原因

的本修会法的规定，即可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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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为开除发暂时愿的会士，修会法规亦得制定小于上述

重大原因的大原因(不能因小原因而开除会士)。

697 697 条-在 696 条的情况内，如高级上司征询参议会后，认

定应开始开除程序，即应:

10 收集证明或整理证据;

20 书面或在两证人前劝告和者，如不悔改，随即开除，并

清楚说明开除原因，也给他为自己辩护的全权;如劝告元效，在

间隔至少十五天后，进行第二次劝告;

3。如此次劝告，也归无效，而高级上司及其参议会认定他

不肯悔改有足够的证明，而且会士的辩护理由不充足，在最后劝

告后十五日内仍无悔意，应将全部卷宗由高级上司及书记签署，

附带会士签辩由其签字后一并送呈最高上司。

注释:法典仿6条所列原因非常重大，但比法典 695 条 1 项

所列原因略小，因此，法典 695 条 1 项明定"应"开除犯罪会

士，而法典 696 条只说"得"开除犯罪会士。本条 (ω7 条)规

定，高级上司依法典刷条采取行动前，应征询参议会的意见，

开除与否，系由高级上司决定。最好是设法规劝该会士悔改，挽

救圣召。如万不得已，非开除不可，则应采取下列程序:

1 款:收集证据或整理证据。

2款:如证据确凿，该会士应受开除处分时，上司应以正式

文书或在两证人前劝告犯者;如不悔改，将被开除，并清楚说明

开除原因，同时给该会士答辩的全权。如第一次劝告无效，在间

隔至少十五天后，上司进行第二次劝告。

3 款:倘若第二次劝告失败，而高级上司及其参议会认定，

有足够证据证明该会士不肯悔改，及其所提答辩的理由又不充

足;在第二次劝告后又过了十五天仍不见悔改，应将全部卷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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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上司及书记宫签署，附上会士亲自签字的答辩，一并呈送最

高上司。

6佣条-在所有 ω5 及ω6 条情况内.，会士常有权力与最高 698

上司沟通，直接向其提出自己的辩护。

注释:控告会士犯了法典 ω5 条 1 项或伽条的罪刑，在调

查证据告一段落后，应将卷宗呈送最高上司，进行第二步诉讼程

序。法典 698 条授权被告会士直接与最高上司沟通，向其提出自

己的答辩。

诉讼进行中，会士得同时向圣座或向教区主教(视案件性

质)提出答辩。

柳条 -1 项-最高上司与具备至少四个成员始有效的参议 699

会，会议进行对证据，论证及辩护等项，做周密的审查，假如以

秘密做投票做决定，然后颁发开除文书，至少应摘要说明依法规

及事实的动机，始能生效。

注释:最高上司接获高级上司送来的卷宗后，应召集由至少

四个成员所组成的参议会(至少四个成员，否则参议会的组成无

效)，以合议庭方式仔细进行审查:相关案件的证据、证件及被

告的答辩。

全部卷宗审查完毕，则进行投票，以决定是否开除会士，投

票必须秘密进行，并且自由投票，不受威胁。如多数票赞成开

除，则最高上司应颁发开除会籍法令，并在法令中扼要指明，根

据何法条及犯罪事实处罚犯法会士。

假如赞成票与反对票各半，数目相等(本来不应发生此种

事，因为四参议员加上司为五人)，则最高上司不得再投一票以

打破僵局，因为参议会是审判团。也不能第二次投票，因为合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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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只能投7次票。在赞成与反对票相等的情况下，被告不能被开

除 (αúap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795) 。

法典 699 条 1 项的规则，适用于任何修会会士:神职会士、

非神职会士、宗座立案或教区立案的修会会士。唯一的例外是同

条(柳条) 2 项的规定。柳条 1 项的规则也适用于俗世会

(729 条)及使徒生活团的成员 (746 条)。

2 项-在 615 条所提自治隐修院内，关于开除之审查机归于

教区主教，隐修院上司应将与自己的参议会所傲的案卷主交该主

教。

注释:法典 615 条的完全自治隐修院，决定开除会士之权操

在教区主教之手，隐修院上司应将其与参议会所审查的卷宗呈交

教区主教，由后者发布开除法令。

700 7∞杏-开除文书与一切案卷应送呈圣座，由其批准，否则

无效;如修会为教区立案修会，批准权归会士所属修会院所在地

的主教。为使文书生效，文书应言明被开除者有权于接到通知后

十日内至主管上司诉愿，此诉愿有中止效力。

注释:开除会士诉讼的第三(程序)步骤。最高上司颁发开

除会籍法令后，连同有关文件一并呈送有关当局确认，方为有

效。如为宗座立案的修会，则将文件送交圣座，如为教区立案

修会，则将文件送交会士隶属院会所在地的主教。应注意的是，

仿9条 2项的自治隐修院的会士，如遭开除会籍，教区主教于发

布开除会籍法令后，应将文件送交圣座确认。

为使开除会籍法令有效，在该会法令中应指明被开除者于接

到文书后十日内，向有关当局提起诉愿，此项诉愿有中止效力。

有关当局对开除会籍法令的确认，并不改变法令的性质，只

是执行法令的必须条件。因此，在有关当局确认之前，不可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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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会籍法令通知当事人(法律解释委员会的答复， 1986 年三月二

十-日， P. 408;αd叩pe忧8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799 附注)。

701 条-依法开除一经成立，圣愿及一切由发愿产生的权利 701

与义务皆自动停止。如会士为圣职人，直至找到主教不能执行圣

职，该主教依 693 条的规定在本教区内经过适当的考验后收纳

他，或至少准许他执行圣职。

注释:开除会籍的效果。开除会籍法令一一经依法颁发、确

认及通知当事人后，立即产生下列效果:

一一会士(男女会士)所发的圣愿，无论为暂时愿或终身

愿，立即停止。

一一同时由发愿所产生的→切权利与义务，亦立即停止。

如会士为圣职人员，必须先找到-教区主教收留他，或至少

准许他执行圣秩职，否则不能执行。主教收留会士有两种方式:

直接收留他归属教区;或以考验方式暂时收留，待五年期满，如

主教未驱逐该会士，则依法自动归属教区(法典 693 条)。

因此，被开除的神职会士，如无主教收留或至少准许其行圣

职，则禁止执行任何圣职。

法典 265 条谓"绝对不许圣职人员无归属或无定所"。但依

法典柳条之规定，被开除会籍之神职会士，已不属修会。假如

教区主教只以考验方式暂时收留这位神职会士，则这位神职会

士，既不归属修会(因为被开除会籍)，也未归属教区。如此

来，在考验期间的神职会士，便是"违反法典 265 条的规定"。

700 条 -1 项-自修会依法出会，或依法被开除者，不能向 7Ö2

修会索取国在修会提供的工作而得的任何报酬。

注释:依法出会或依法被开除会籍的会士，不能因其过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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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所做的工作，而向修会要求报酬。

2项-但修会应遵照公平及福音的爱德，对待这位离开修会

的人。

注释:就正义而言，修会并无义务协助出会会士，但从公平

及福音的爱德而言，修会对遇有困难的出会会士，应伸出援手:

此乃法律明文规定，修会应当遵守。

703 7'ω 条-遇有会士立严重恶表，使修会面临外在或极严重的

损害时，高级上司，或急不容援时，地区上司经参议会同意，立

即将该会士从会院驱逐。如有需要，高级上司应依法律规定进行

开除程序，或将事件呈递宗座。

注释:驱逐出院。法典规定，在下列特别情况下，得立即驱

逐出院:

一一遇有会士立重大恶表，且已传扬出去，又无其他方法可

赔补此种恶表时，得立即驱逐会士出院。

一一某会士使修会面临严重的损害(精神的、物质的、经济

的损害等)，即使非该会士的过失而使修会遭致重大损害，亦得

驱逐之(Co皿nunicationes ， 1981 , P. 361 ，臼n. 86; cl吨加tt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刷)。

在上述特别情况中，高级上司，不必先征求参议会同意，得

立即驱逐该会士出院。地区上司，在遵守两条件下，亦得立即驱

逐会士出院:

一一大难临头，为修会有大危险。

一一地区上司先征得参议会同意。在此情形下，地区上司亦

得立即驱逐会士出院。

在紧急情况下，驱逐会士出院后，如有需要，高级上司(非

地区上司)应依法律规定进行诉讼程序，以决定是否开除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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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会士。假如经查证被驱逐会士，不应被开除，则被驱逐会士仍

为修会的成员，有各种权利与义务。因为被驱逐不等于开除。假

如不需进行诉讼程序，则将案件呈报圣座。

704条-会士因任何方式退出修会，皆应依 592 条 1 项之规 704

定向宗座所作报告中申报。

注释:会士因任何方式出会，最高上司应依法典 592 条 1 项

之规定，在向圣座提出的简报中，记载会士出会情形。出会的方

式有多种:还俗、开除、不许发暂时愿或发终身愿、转人另一修

会等，都应登记在简报中。"在会外生活"只要是暂时性，不需

要登记在简报中。不过，驱逐出院，似乎要登记，即使该会士最

后未被开除会籍，因为驱逐是一种重大行政措施。

第七章

会士升任主教
DE REI1GIOSIS AD EPISCOPA1lJM EVE口18

705 条-会士升任主教后，仍为本会会士，但就服从圣愿言， 705

则只效忠唯一教宗，而且依其明智审断，认为修会义务对其环境

不适合，则不必遵守。

注释:本章所讲的是会士升了主教的问题。此处的所谓"主

教"不仅指教区主教，也指与教区主教相似的主教;即管理自

治监督区、自治隐修院区、宗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及固定设

立的宗座署理区(法典 368 条)的主教。

升了主教的会士，仍为修会会士，仍应遵守由发愿所产生的

义务;不过，对于服从及贫穷圣愿的义务，略有修改，以符合主

教的新环境(身份)。因此，会士主教，无论是教区主教或领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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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不再属修会上司的权下，而仅服从教宗的命令。至于修会

的义务，如主教明智判断，认为与其新环境不适合者，则不必遵

守。

法典未提及主教对修会的权利。不过，会士主教仍继续保有

修会的特恩及精神利益;但依普通法，丧失选举与被选举权

(ωnmuruω.tiones ， 1986 年， P. 4ω，宗座法典解释委员会，一九

八六年四月廿九日 ;αriappe出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朋)。

706 706 条-上述之会士:

1。如因发愿已丧失财产的主权，则对供给他的财物可自行

使用，享用利息及管理。但教区主教及 381 条 2 项所提的教会教

长所得之财产应归地区教会;其他教长则视，修会有否占有财产能

力，将财产归于修会或归于圣座;

2。如因发愿未丧失财产的主权，对他现有的财产恢复使

用，享用利息并管理之;对以后供给他的财产，得完全据为己

有;

3。 以上两款所提供给主教的财产，如非为供给他私人者，

则应照献者的意向处理之。

1 款:关于贫穷圣愿，会士如因发愿完全丧失财产主权，升

主教后，恢复部分权力;换言之，升了主教的会士对财物有使用

权、收益权及管理权，但没有所有权。因此会士主教所获得的财

物，不能据为己有，而应归于他所管理的个别教会(即教区、宗

座代牧区或宗座监牧区……)。假如会士主教不管理个别教会

(例如会士为辅理主教)，则他所获得的财物为其修会所有。假如

修会也没有权利拥有财物，则会士主教所获得的财物，归圣座所

有。

2款:假如会士未因发愿而丧失财物主权，升主教后，恢复



第二卷天主子民 537

其过去所有的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及管理权，同时以后将取得

财物，得完全据为己有。

3 款:在上述两种案件中，如果奉献财物者，不是针对主教

个人而奉献，而是为了其它目的而将财物交给主教，则主教应照

奉献者的意愿处理该财物。例如张三为做圣母亭交给主教一笔款

项，主教应将该笔款项用为建筑圣母亭，不得作为其它用途。 1

7CJ7条 -1 项-去职的会士主教得选择住所，即使在自己修 707

会院外者亦可，但圣座另有安排者不在此限。

注释:会士主教退休后，没有义务返回会院，得选择他所喜

欢的地方居住，但圣座另有安排时，应昕其安排。所应注意者，

主教即使返回会院居住，仍不能恢复其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见前

宗座法典解释委员会，一九八六年四月廿九日)。

2项-关于适当并合身份的生活费用，如主教曾为某教区服

务，除非其本修会愿负担此项费用，则应遵守 402 条 2 项的规

定;否则，宗座应另做安排。

注释:退休的会士主教，应有合乎其身份的生活费，有义务

提供此项费用者，首推其所服务过的教区(法典 402 条 2 项) , 

假如修会愿意负担主教的生活费，则教区节省一笔费用，否则圣

座会想办法，使退休主教安养余年。

第八章

会长联合会
DE CONFERENTIIS SUPERIORUM MAIORUM 

就如主教团的成立，是为了表示教会的共融，及易于推展牧

灵工作;同样，为达到上述目的，各修会的高级上司得成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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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不是两个平行组织，有同等权力与职务;相反，会长联合

会的性质与主教团截然不同，因为会长联合会没有任何管理权。

梵二大公会议提供三篇文件足以解释法典 708、 7ω 条条文的内

容，今摘录于后:

1.修会生活革新法令 23. "当协助圣座所立的高级会长联合

会(会议)，或集会，因为这种联合会，对于达到每个修会的目

标，对于有效地谋求教会的利益，对于在一个地区平均分配福音

的宣传人员，对于讨论修会的公共问题，并对于在传教上与主教

团的联系及合作，都有很大帮助。这类联合会亦可为在俗世会中

成立"。

2. 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35 ， 5, 6;' 主教或主教团，

会长或高级会长联合会，对会士所负担的传教工作，宜彼此先作

协商，而后进行"、"为使主教与会士之间培养戮力同心和有效的

相互关系，宜在规定时间及临时需要时，主教与会长们开会商讨

教区内一切传教事宜"

3.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3另3 ， 1: "在同一地区致力于传教工作

的各团体(修会)应该获致梯调工作的途径与方法。因此，由全

国或一个地区内所有的传教团体(修会)都参加的‘男修会联合

会'或‘女修会联合会是极其有用的。这些联合会应该研究

可以共同协力做些什么，并应诙与主教团取得密切联系"

修会会长联合会，一九五 O年便已存在并开始运作，新法典

采纳其组织纪律，制作法律 (αlÎaP严如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8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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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佣条 -11参会高级上司得加入联合会，为能群策群力，互相 708

协助圆满地促进每一个修会的目的，在不妨害各个修会的独立性

及本有的性质和精神之下，商讨共同的事务，或建立与主教团及

每一位主教适当的协调与合作。

注释:本条受梵二大公会议三文件的启发，宣示会长联合会

的合法性及重要性，并指出会长联合会的三大目标:

1.修会高级上司得加入联合会，为能群策群力，互相协助，

圆满地促进各个修会的目标。

2. 各修会，在不妨碍本会的自治性与本有性质及精神之下，

商讨共同的事务。例如，商讨使徒工作、财务管理等问题。

3. 修会会长与当地主教团及每一位教区主教协调与合作，

以便发展传教工作。

各修会团结合作，不得有损其本会的性质、宗旨与祖产，修

会会长联合会对其修会及会士没有任何权力(Communi创ones ，

1983，臼n. 564;αl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821)。

700 条-修会高级上司的联合会应有自己的规则，由圣座批 709

准，且得由圣座立为法人，并受圣座最高权力管制。

注释:修会高级上司的联合会，不属教区主教，也不属主教

团，仅归圣座管辖。联合会应有自己的章程，由圣座批准始产生

法定效力。章程的内容应明定联合会的组织、成员的资格、宗

旨、职务的分配等。联合会不是自动成为法人，仅得由圣座以正

式法令成立法人。

参加联合会的修会，无论其为宗座立案或教区立案，均得自

由加人，而且不需要教区主教的许可。

法典谓"修会高级上司"得加人联合会，此处的"高级上

司"自然包括总会长、省会长，不过，在教会内现已存在专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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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所组成的联合会:

一-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成立总会长联合会 (u. G. 

S.) ，会址在罗马。

一-总会长国际联合会 (U. 1. G. S.)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八日成立，会址在罗马。

一一俗世会全球联合会 (c. .M. 1. S.) ，一九七四年五月

二十三日成立 (αriapp础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2826) 。

法典虽未提及地区上司联合会，但这并不禁止地区修会上司

集会商讨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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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IN臼TfUTIS SAECULARIBUS 

俗世会在教会中的法定地位(身份)，是教宗庇约十二世于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颁布 "pmvt也 m串er Ecclesia" 通谕，加以确

认。次年(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同一教宗更颁发自动手谕

"p由no íeliciter" ，他说"感谢天主奇妙的安排，许多同基督隐藏

在天主内的灵魂，虽生活在尘世中，却以开阔的胸怀，热烈的心

愿，渴望成圣，并在新的俗世会内，高高兴兴地奉献他们的一

生"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AAS. 39 , 1饵8 ， 114-124) 。

梵二大公会议时对俗世会的描述更为美妙"俗世会，虽不

是修会，但它们在世俗中有追随圣教会所承认的福音劝谕的真正

而完备的宣示。这种宣示，乃授与生活在世俗中的男女，非圣职

和圣职人员的一种献身。因此，他们应特别奉献自己，全心爱慕

天主，保持其团体特别性质，即‘在俗'性质，使为在世俗中并

从世俗中传教，能随处有效地执行其传教的任务" (修会生活革

新法令， 11 , 1)。

如今在教会内巳正式成立的俗世会，差不多有一百卅余会，

约六万会员。俗世会属修会圣部管辖。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1唔mini Ecclesi酶"更将"修会圣部"更名为"修会及俗世会圣

部" (α世叩petta 1. :天主教法典注释 2830) 。

本法典为了对俗世会的重视，特辟一章专论俗世会，由 710

条至 730条共廿一条文。不过，俗世会也应遵守法典 573 至伽

条有关献身生活会的共同规则，因为俗世会也是献身生活会

(ωmmmicatio脯， 1975 年， P. 8081 , N. 20;α呵脐阳 L.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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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法典注释 2829) 。

710 710 条-俗世会是献身生活的会。在此种会内，基督徒生活

在俗世中，追求爱德的成全，努力使世界圣化，特别从内部圣

化。

注释:俗世会是献身生活会，其特别性质是生活在俗世中。

俗世会之所以称为"献身生活会"因其完全符合法典 573 条对

"献身生活"所要求的条件:

一一在圣神推动下，更密切地追随基督。

一一将自己完全奉献于最爱的天主，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追

求爱德的成全。

一一透过教会所认可的圣约遵守福音劝谕。

一一负起使徒工作，建立教会，拯救世界。

俗世会没有义务度公共生活，不必如同修会会士与世界隔

离，但应生活在俗世中，努力使世界圣化，如同酵母一样，从内

部圣化世界。

711 711 条-俗世会成员不因其奉献的功能改变其在天主子民中，

为圣职人或平信徒的法定身份，但应遵守有关献身生活会的规

定。

注释:法典却7 条谓在教会中，有的基督信徒，依法称为圣

职人员，其余的称为平信徒。法典 588 条 1 项谓:献身生活的身

份，按其性质，既不是圣职的，也不是无圣职的。为符合此两条

法律的规定，本条 (711 条)特提出一原则:俗世会虽是献身生

活会，其成员不因奉献于天主，而改变其法定身份。因此，圣职

人员加入俗世会，仍是圣职人员;平信徒加入俗世会，仍然是平

信徒，但应遵守有关献身生活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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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会的成员，无论是圣职人员或平信徒，与修会的会士有

剿，虽然两者(俗世会和修会)都是献身生活的成员。因为前者

是在世俗中度献身生活，后者是在修会中度献身生活。不过，俗

世会的成员'与}般的纯平信徒有所不同，因为俗世会成员度献身

生活，不得结婚，纯平信徒则度世俗生活，得结婚生子。

712 条-除遵守 598 至 ω1 条的规定外，此种会的法规应订 712

立圣约，借以在会内遵行福音劝谕，并订立由圣约产生的义务，

但常应维持俗世会的生活方式。

注释:此条特别指明，修会与俗世会的分别，其关键何在。

虽然两者都遵守贞洁、贫穷、服从福音三劝谕(法典 598 阳 ω1

条)，但两者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修会会士是透过公愿遵守三劝

谕，而俗世会成员则借私愿、宣誓、许诺等方式接受三劝谕。俗

世会在其会宪中'应明订遵守劝谕时，应采取何种圣约，及由圣约

所产生的义务，但常应保持在俗的生活方式。

713 条 -1 项-这种会的成员要常在使徒行动中表达并实践 713

自己的奉献，而且犹如酵母一样，尽力把福音的精神输入到一切

事务内，以发展并加强基督的臭体。

注释:凡是领了洗及坚振的信友，都有传福音的义务，而修

会、俗世会，及使徒生活团，则另有传教的名义。但传教的方

式，则各有不同。对俗世会而言，传教工作是他们最重要且是特

别的义务之一，教宗庇约十二世说过"俗世会成员的全部生命

都应献于使徒工作" (provida mater Ecclesia)。俗世会的成员常应

在使徒行动中表达并实践自己的奉献。而且好像酵母，从内部圣

化世界，以发展并加强基督的奥体。

2项-俗世会中乎信徒成员，在世俗中并从世俗内，分担教



544 天主费法典注释

会传福音的职务:以其基督化生活及其忠于奉献的见证，或借其

提供的工作助力，促使现世的事务照天主旨意安排，并以福音的

力量改造世界，依其在俗生活方式，为教会团体提供服务。

注释:俗世会的无圣职人员，应在世俗中并从世俗内，分担

教会的传教工作;

一一即以基督化生活及忠于奉献的见证，将基督昭示世人，

这便是传教。

一一俗世会成员提供协助，使现世的事务按照天主旨意去安

排，并以福音的力量改造世界，这也是传教。

一一或以其在俗的生活方式，为教会团体提供服务。

3 项-俗世会圣罗、人员，以其献身生活的见证，尤其该在司

锋团内，以使徒的特殊爱德协助同会弟兄，并在天主于民中以自

己的神圣职务完成世界的圣化。

注释i 俗世会的圣职人员，以其献身生活的见证，尤其是在

司锋团内，以使徒的特殊爱德，协助同会的弟兄，并在天主的子

民中，以自己的圣职达到世界的圣化。

714 714 条-俗世会成员在世间的日常环境中度生活，或独处或

在自己家庭内，或在兄，弟般的生活团体内，应照该会的规定度生

活。

注释:俗世会的本质是其成员生活在世俗中，因此，没有义

务过团体生活。本条 (714 条)谓俗世会成员，应按照本会会宪

的规定，在世俗日常环境中度下列生活:

一一独自一人生活。

一一在自己家庭中生活。

一一或在兄弟般的生活团体中生活。

所应注意者，此处"兄弟般的生活团体"不是指住在依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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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会院内，也不需要主教的同意，更没有所谓的禁地 (c阳18U

m) ，只是几个志同道合的兄弟或姊妹住在一起而已。

715 条 -1 项-圣职成员归属教区者，即隶属主教，惟应遵 715

守本会奉献生活的规定。

注释:依法典 266 条 3 项之规定，俗世会的成员，如为圣职

人员，则归属教区，除非有圣座的特别许可归属俗世会。因此，

俗世会的成员，如归属教区，一方面受主教管辖，另一方面受会

长管辖。凡有关本会的献身生活，受会长指挥，其余的事受主教

指挥。

2项-凡依硝条 3 项的归属俗世会者，如其从事的工作系

为该会，或系管理该会，则如修会会士一样隶属于主教。

注释:因圣座的特许而归属俗世会的圣职人员，如其所从事

的工作属于该会，或直接管理该会"员的日修会会士一样隶属于

主教"。换言之，凡由主教接受的使徒工作或教会职务，则隶属

教区主教(法典 678 及 682 条)。

716 条 -1 项-所有成员应依本会规则，主动参加会内生活。 716

注释i 所有俗世会成员，都应按照本会规则，主动参加会内

的生活。管理本会的人要努力推动会员们的参与(法典 717 条 3

项)。

2 项-同一会员要披此保持共融，尽心顾全精神的合一及真

哉的手足之情。

注释:同一会的所有成员，应保持兄弟般的共融，精诚团

结，彼此关怀。所谓"兄弟般的共融..就是全体会员主动参加

会内生活，不应因无义务度团体生活而忽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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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717 条 -1 项-本会的会宪要订立的方式，上司尽职务的时

间，以及推选上司的方式。

注释:法典 596 条 2 项谓"在宗座立案的圣职修会内，上

司享有教会在内外庭的治理权"。俗世会的上司无此类治理权，

即使是宗座立案的圣职俗世会，其上司也无此种治理权，因此，

该会的高级上司也不是法典 134 条 1 项所说的"教长.. (or也nari

us)。根据 (c侃1Ølunica岳阳， 1981 , P. 4白， ω. 21" 记载，只

有两个俗世会，因圣座的特恩，享有上述治理权，其余俗世会的

上司，如欲获得昕告权，必须向教区主教请求 (α对晤阴阳L.:

天主教法典注释却45) 。

由于俗世会种类繁多，本法典仅作原则性的规定:

关于俗世会管理的方式，上司担任职务的期限，以及上司如

何产生，都应在会宪中详细规定。

2项-尚未确定加入本会的人士，不得被推选为最高上司。

注释:担任最高上司的资格，必须是决定性加入该会者，因

此，仅暂时加人该会者，不得担任最高上司。

3 项-管理本会的人要努力保存精神的合一并推行会员们的

主动参与。

注释:负责管理俗世会的人，应努力保持本会的团结精神，

推进会员们主动参加本会的生活。

718 718 条-关于财产的管理，应该表达并培养福音的贫穷，故

应依本法典第五卷"教会财产"及本会规定管理。同样本会法亦

应划定义务，尤其对为本会工作的成员支付经费的义务。

注释:公法人的财产属于教会(法典 1257 条 1 项)。俗世会

是公法人，故其祖产是教会的财产。关于财产的管理，除应表达

及培养贫穷劝谕外，还应依本法典第五卷"教会财产"及本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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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处理。本会会规还应详细规定，本会对那些为本会工作的成

员，负有支付薪资的义务。

719条 -1 项-成员为忠实答复自己的圣召，并与基督结合 719

进行使徒行动，应勤行祈祷，以适当的方式研读圣经，举行年退

省并做依本会章程规定的其他，神业。

注释:俗世会的圣召，如同其他修会的圣召一样，是为修德

成圣，成为完人。而成圣的方法，都是根据教会传统神学所提供

者;因此，俗世会的成员，为答复自己的圣召，并同基督结合而

进行使徒工作，就是常行祈祷、研读及默想圣经，年年举行年退

省，并依本会法规行其神业。

2 项-应尽力每天举行惑'恩祭，使之成为奉献生活的泉源与

力量。

注释:尽可能每天举行弥撒，使之成为奉献生活的泉源与动

力。

3 项-应自由勤领忏悔圣事。

注释:自由勤领忏悔圣事，按照会宪的规定，每日作时辰颂

祷(法典 1174 条 1 项)。

4项-应自由获得必要的良心指导，如会员愿意，亦可向自

己的上司请求这类指导。

注释:应获得良心的指导，可自由选择神师i 如会员愿意，

亦可向自己的上司请求良心指导。

720 条-高级上司与其议会有权依本会章程准人入会，加以 720

考验，批准接受暂时或终身的圣约。

注释:准许人会分为两阶段:一为初试 (probatio initialis) , 

一为，接受圣约(棚回把陀回cra 由m血)。接受圣约有暂时接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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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接受，又名决定性接受圣约。所谓"初试"与修会的"初

学"类似，即接受初试的人，在此期间，认识自己的圣召和该会

的圣召，并依该会的精神和生活方式，锻炼自己(法典 722 条 1

项)。所谓"接受圣约"与修会会士发愿相同。依照教会的礼仪

举行宣发圣约(圣约能是私愿、宣誓、许诺等表明将遵守福音劝

谕)，表示遵守福音劝谕。所谓"暂时圣约"与修会的"暂时愿"

类似。至于"终身圣约"与修会的"终身愿"相同。接受"终身

圣约"的人，成为俗世会的永久会员。所谓"决定性圣约"是指

某俗世会只有暂时圣约，期满后再发暂时圣约，一再重复，至死

为止(法典 723 条 3 项)。

高级上司与其参议会，依本会会宪，有权准许人人会，也有

权准许人参加初试及批准人发暂时圣约或终身圣约。

721 721 条 -1 项-下列情况下准许开始考验者无效:

1。 尚未至成年年龄;

2。在某献身生活会尚有圣约者，或加入使徒生活团者:

30 婚姻存续中的配偶。

注释:有下列限制，不得有效获准初试:

1 款:未达成年年龄，即未满十八岁者(法典 97 条 1 项)。

2款:在某献身生活会尚有圣约之约束者(无论其为修会或

俗世会) ，或加入使徒生活团者。

3 款:婚姻存续中的配偶。

2项-会宪可制订其他收录的限制，含视为有效的在内，或

附加条件。

注释:会宪可制订其他限制或条件，禁止准许初试，甚至制

订无效限制或无效条件:凡不遵守者，初试无效。

3 项-此外，被收录者，应具为正当地皮该会生活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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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

注释:为获得俗世会的录取，尚应有心理、精神方面的成

熟，傅能善度该会的生活。很明显，度俗世会生活比度修会生

活，更需要具备各方面的成熟，因为俗世会会士独自一人在世俗

中生活，所遇到的困难远比修会会士所遇到的大且多。

722 条 -1 项-初步的考验应如此安排:使候选人适当地认722

识自己的圣召，和此会本有圣召，并依本会精神和生活方式锻炼

自己。

注释;俗世会的初试与修会的初学，其目的相同:

一一使初试者更深一层认识对天主及本会的圣召。

一一依本会的精神和生活方式锻炼自己。同时使上司验证初

试者的意向与适应性。

2项-候选人应依法受培育，遵福音劝渝皮生活，并采用更

适应本会的宗旨，精神和性质的传福音方式，将生活完整地转变

为传教工作。

注释:候选人(初试者)依本会的性质与宗旨接受培育:依

本会的精神度福音劝谕生活，并将整个生活转变成使徒工作，从

内部改造世界，使世人生活基督化。

3 项-在会内初次接受圣约前的考验方式及时间，应在会宪

内规定，但不得短于二年。

注释:由于俗世会的献身生活较大的困难，本 (722) 条特

别规定初试的期限至少两年，并指明应在会宪内明文规定，初次

发圣约前，应作初试，初试的期限不得少于两年，以及作初试的

方式。

韧试的期限至少两年，并不攸关初试的有效性，因为法典未

明言(法典 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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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723 条 -1 项-初期考验期满后，被.判定合格的候选人即应

以圣约接受福音三劝谕，或即退出该会。

注释:初次入会 (p血na inco耶础。)。俗世会的候选人，借

本会的特有圣约，接受遵守贞洁、贫穷、服从福音劝谕的义务，

藉教会的职务奉献于天主，加入俗世会，并享有法定的权利与义

务(法典 654 条)。因此本 (723) 条规定，初试期届满，候选人

如被认为合格，则应以圣约接受福音三劝谕，如不合格，则应出

会。

2 项-初次加入应依会宪规定为暂时的，但不得少于五年。

注释:初次人会，依会宪规定，应属暂时性，其期限不得少

于五年。

3 项-成员在此加入期满后，如被判定合格，应准其终身或

确定性加入，亦即经常重发暂时圣约。

注释:初次人会五年期限届满，侯选人如被认定为合格，则

应准其终身人会，或决定性入会。所谓快定性"人会 (incor

pomtio defmi由时，实际上就是暂时性人会，因其有固定的期限

(通常五年)。但就效力而言，却是永久的，因为"决定性"人会

者，一旦入会期限届满，则有义务再次入会，一而再，再而三

地，依会宪规定，重复人会，直到死亡为止。

4项-确定性的加入，就会章规定的法律效力言，等于终身

加入。

注释.紧接三项的规定，因一而再地入会，所以"决定性'

人会，就会宪所定的法律效力而言，等于终身入会。

724 724 条 -1 项-初次圣约后，应照会宪延续受培育。

注释:进修再进修，这是法典所定的规则:神职人员应进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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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 279 条)，修会会士应进修(法典 659 条、 661 条)俗世会

人员应进修(法典 724 条)。奇怪的是，对使徒生活团团员，法

真没有明文规定，是否应进修，但毫无疑问，他们也应进修。

法典 724条规定:初次圣约后，应照会宪的规定，继续接受

培育。无疑，两年初试期间所接受的培育，一定不够，故于初次

圣约后的五年初次人会期，俗世会的成员应继续进修。

2项-会员应受圣学及俗学齐行并进的培育;会中上司应费

也使会员获得不断的神修训练。

注释:进修时，应学什么，法典仅指出大纲:即圣学与俗学

并重，不可偏废，而且上司应尽心使本会成员获得不断的神修训

练。

725 条-俗世会可依照其规定的连系方式，联合其他信友照725

会内精神追求福音成全及分担同一使命。

注释:俗世会可依其会宪所定的联系方式，联合其他基督信

徒，即神职人员或平信徒，甚至已结婚者，按照本会的精神，追

求福音的成全，及分担教会的工作。联合教友不是俗世会的正式

盛员，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福音劝谕的义务，也没有正式入会，只

筐算是俗世会的外围份子，如同第三会。

7'lfj条白 1 项『暂时加入期满后，会员得自由离会，高级上726

司得因重大原因征询参议会意见后，不准其重续圣约。

2项-暂时加入的会员得自愿请求，亦得由最高上司因重大

革因在征得参议会之同意后，获得离开之恩准。

727 条 -1 项-终身加入的会员，欲离会者，应在天主前慎 727

重考虑;如该会为宗座立案者，则由最高上司将退出申请书转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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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座恩准;否则，可照会宪规定向教区主教申请恩准。

2 项-会员如为归属会的圣职人员，则应遵守 693 条的规定。

728 728 条-离开恩准依法求得后，一切圣约以及由加入会而产

生的权利与义务一概停止。

729 729 条-会员得依侃4 条及 695 条的规定被开除;会宪可规

定其他开除的原因，惟此等原因应是相当重大的，外在的，可归

罪的依法证明的;进行程序，应照 697 -71∞奈的规定。被开

除者得适用 701 条之规定。

730 730 条-俗世会的会员转入另一俗世会，应遵 6剖条 1 、 2、 4

各项及 685 条的规定;但为转入献身生活的修会，或从修会转进

俗世会，则需要宗庄的准许，并应听其命令。

注释:由法典 726 条至 730条共有五条，是讲俗世会成员脱

离本会的规定:

1.暂时人会期限届满时离会。

法典 726 条 1 项:暂时人会期限届满，会员得自由离开其俗

世会，只要良心平安。另一方面，高级上司(非最高上司)有正

当理由，在征询 2项:参议会后，得拒绝该会员重续圣约。

本法条未提及"决定性"人会之会员，于人会期限届满时，

可否自由离开俗世会。毫无疑问，该会员得依法典 726 条 1 项之

规定，自由离会，因为他所宣发的圣约是暂时性的(即五年期

限)。不过，高级上司似乎不可依法典 726 条 1 项之规定，拒绝

会员重续圣约，而应依法典 729 条之规定，以开除会籍的方式驱

逐之。

暂时人会之会员，如会期尚未到期，不得随意离会，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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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圣约的约束。不过，若有重大理由，得向最高上司请求恩准离

会。后者在征得参议会同意后，得恩准该会员离开俗世会。

2. 终身入会会员之离会。

727 条 1 项:终身人会会员如欲离会，首先应在天主前慎重

考虑，经过深思熟虑后，仍要求离会时，应将申请离会书交予本

会最高上司，由其转呈相关当局:如为宗座立案之俗世会，则将

申请书转呈圣座恩准;如为教区立案者，则将申请书转呈教区主

教恩准。

本条未提及‘"决定性"人会者之离会规定，不过我们的看法

是，如果人会者期限届满，自然得随意离会。如果人会者的期限

未满，则依本条一项之规定办理，即将申请书由最高上司转呈圣

座，如该会为宗座立案者，或转呈教区主教，如该会为教区立案

者。

2项:假如会员为归属俗世会的神职人员，如欲离会，则应

按照法典 693 条之规定办理，即先找一教区主教并归属其教区，

或至少由该主教以考验方式接受该圣职人员扩考验期限五年过

去，未被辞退者，则自动归属该教区。

728 条:俗世会的成员，无论是暂时人会或终身人会或决定

性入会，只要依法求得离会的许可，一切圣约立即停止，而且由

人会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也自动停止。但圣职人员出会，仍应

遵守由领圣秩所产生的义务(法典 727 条 2 项)。

729 条:关于开除会籍，俗世会会员也适用法典 ω4 及 695

条有关开除修会会士的规定。法典 ω4 条是指自动开除背教或非

结法婚的会士;法典 695 条是指修士因犯刑法:堕胎、杀人、拼

居而由高级上司依法查证属实，并将证据呈送最高上司，由其宣

布开除会籍法令。

此外，会宪尚可规定其他开除会籍的原因，惟此等原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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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当重大的、外在的、可归罪的、依法证明的。关于进行调

查的法定程序，依照法典仿7-7∞条的规定。

此处未提及立即驱逐(法典 703 条)，这是因为俗世会没有

义务度团体生活。不过，假如有某些俗世会成员参加兄弟般的团

体生活，其中有人立下重大恶表，则可依法典 703 条之规定驱逐

之。

被开除的俗世会成员亦适用法典 701 条之规定:

一一一切圣约自动停止，由人会所产生的权利与义务亦立即

停止。

一一如被开除的会士是依法典 266 条 3 项之规定，归属俗世

会的圣职人员，禁止执行圣职，除非找到教区主教依法典 693 条

以考验方式收留他，或至少准许他执行圣职。

730 条:此处所讲的转会，有两种情形:

一一俗世会会员转人另一俗世会，依照法典 684 条 1 、 2、 4

项及法典创5 条办理。

一--俗世会转人修会或使徒生活团，应有宗座的准许并听其

安排。同样，由修会或使徒生活团转人俗世会，亦要宗座的许

可，并听其安排。



第二组

使徒生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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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ωCÆfATIBlJS VITAE APOSTOIlCAE 

使徒生活团在"修会生活革新法令"中，只象征性地被描述

为"无圣愿度共同生活之团体" (同上， 1 , 4)。旧法卷二第二部

在专论修会时，有一题(titul田 17) 单独讨论男女生活团(法典

673- 岱1 条);法典 673 条谓:生活团不是修会，其团员也不是

会士，因为不发公愿，但仿效修会度共同生活。

重编新法时，关于使徒生活困置于何处，有过冗长的讨论，

最后获得妥协，置于献身生活会后，于第二组专论使徒生活团，

这种妥协并不是人人满意。

使徒生活团十二世纪便已存在，十七世纪的遣使会最为出

名，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葱幼会、白衣司锋会、救主会等都是有名

的使徒生活团。

现今的使徒生活团约有三十余种，团员约有四万人，他们所

从事的工作非常广泛，有传教、教育、慈善事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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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 731 条 -1 项-献身生活会之外，尚有使徒生活团，此团的

成员不发修会圣愿，而追求团体的本有徒徒目的，共同皮手足生

活;并依照本有的生活方式，借遵守团规而追求爱德的成全。

注释:使徒生活团团员不发修会圣愿，但使徒工作却是他们

所追求的目的，并按本团宪所规定的生活方式度团体生活，及追

求爱的成全。

就法律观点而言，使徒生活团只是近似(配cedunt) 献身生

活会，而不是真正的献身生活会，因为生活团缺乏献身生活会的

要素:发圣愿或誓言遵守福音劝谕。

2 项-在这类团当中，某些团的成员依团宪所订的圣约，遵

行福音劝谕。

注释:在使徒生活团中，有一些团员依团宪所订的圣约，遵

守福音劝谕。例如遣使会(一六二五年建立)会员借私愿遵守三

劝谕。并发第四愿，将毕生奉献于传教工作。

使徒生活团的特色是:

一一没有修会的圣愿。

一一度兄弟般的团体生活。

一一使徒工作是他们的特别目的。

一一追求爱德的成全。

由于度团体生活，使使徒生活团与修会更为接近，而与俗世

会不同，也由于度团体生活，法典针对修会所制定的许多规则，

亦适用于使徒生活团，即下条 (732) 条所规定者。

732 732 条 -578 至 5叨条，及"条的规定适用于使徒生活团，

惟须顾全每一团的性质，但对 731 条 2 项所提的团体，则尚适用

598 条至似条之规定。

注释:使徒生活团与献身生活会共同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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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生活团和献身生活会之间，有很大的相似点，即追求

成全及使徒工作。有若干共同规则，在不妨碍各自的本质及宗

旨，适用于双方。使徒生活团分神职生活固和无神职生活团、有

宗座立案和教区立案的生活团。在引用法律时，应注意生活团的

分别。此外，在使徒生活团中，有的没有任何圣约，故无遵守福

音劝谕的义务，有的生活团，依其团宪之规定，有遵守福音劝谕

的义务(法典 731 条 2 项)。

下列法条适用于遵守及不遵守福音劝谕之生活团:

1.法典 578 条:忠实遵守本会的祖产。

2. 法典 579 条;教区主教有权设立献身生活会。

3. 法典 580 条:一献身生活会加盟 (a即嘲tio) 另一献身生

活会。

4. 法典 581 条:献身生活会之划分，设立新分会;已建立

之分会，加以合并0

5. 法典 5也条:献身生活会之兼并、合一、联盟及同盟。

6. 法典 583 条:变更宗座所核准之事项。

7. 法典 584 条:献身生活之撤销。

8. 法典 585 条:献身生活会分会之撤销。

9. 法典 586 条:每个献身生活会之自治权。

10. 法典 587 条:献身生活会之会宪。

11.法典 588 条:圣职及无圣职献身生活会。

12. 法典 589 条:宗座立案及教区立案之献身生活会。

13. 法典 590 条:献身生活会应特别服从教宗。

14. 法典 591 条:不受地区教长管辖之献身生活会。

15. 法典 592 条:献身生活会最高上司向宗座报告该会状况

及遵守圣座之文件。

16. 法典 593 条:宗座立案之献身生活会只隶属宗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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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法典 594 条:教区立案之献身生活会受教区主教照顾。

18. 法典 595 条:总会院所在地之教区主教的特别权力。

19. 法典 596 条:献身生活会之上司及代表会之权力。

20. 法典 597 条:加入献身生活会之一般条件。

21.法典制条:献身生活会之规则，适合男女生活会。

于列条款只适用遵守福音劝谕之使徒生活 (731 条 2 项) : 

1.法典 598 条:遵守福音劝谕0

2. 法典 599 条:贞洁劝谕。

3. 法典刷条:贫穷劝谕0

4. 法典 ω1 条:服从劝谕。

5. 法典m条:度兄弟般的团体生活(此条亦适用于无圣

约的使徒生活团)。

733 733 条 -1 项-团院的建立及地区团体的设直，由团主管上

级，于征得教区主教之书面同意后，完成之，撤销时亦同 o

注释:除了上述共有规则外，使徒生活团更有独有的规则

(由法典 733 至 746 条)。使徒生活团建立团院及设立地区团体，

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一建立团院及设立地区团体之权，操诸生活团的相关主管

之手。

一一应先征得教区主教之书面同意。

2 项-建立团院的同意，附带设立圣堂的权利，在其内可缺

感恩祭并供奉圣体。

注释:主教授与的建立团院同意书，含有设立圣堂之权利，

傅生活团得举行弥撒及供奉圣体和祈祷之用。

一一如欲撤销已建立之团院或巳设立之地区团体，要先征询

教区主教之意见(注意只征询主教的意见，不需要其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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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 条-生活团的管理由该团规章制定之，惟须按照每一团 734

的性质遵守 617' 至 633 条的规定。

注释:使徒生活团之管理。就共同生活而言，使徒生活团与

修会的性质非常接近，因此，法典为修会所制订的共同生活规

则，亦适用于使徒生活团。本条 (734 条)及以后的 735 条 2 项、

738 条 2 项、 741 条 1 项、 743 条、 746 条，都明吉生活团还应遵

守法典为修会所制订的某些条文。

关于使徒生活团的管理，法典 734 条谓，由生活团团宪订定

之。还要按照各生活团的特别性质，遵守法典 617 - 633 条之规

定。

735-1 项由生活团体对成员的招收，考验，加入及培育，均 735

由本有法制定之。

注释:使徒生活团对成员之招收、考验、人团及培育，均由

生活团的本有法制定之。

2 项-关于招收成员入团，应遵守 642 条至 645 条的所订立

的条件。

注释:关于招收成员入团，应遵守 642 - 645 条(关于人初

学之规定)所订的条件。

3 项-生活团本有法应订立符合该团目的及性质的考验和培

育的内容，尤其关于教义，神修及使徒工作的培育更应注意，为

使团员认识圣召，而适当地准备自己，达成本团的使命及生活。

注释:使徒生活团的本有法规，应按照本团的宗旨及性质，

具体订立有关考验与培育的方式，尤其关于教义、神修及使徒工

作的培育应特别注意，务使团员认识圣召，而适当地准备自己，

达成本团的使命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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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 736 条- 1 项-在圣职的生活团内，圣职人员归属于该团，

:但规章另有规定者除外。

注释:圣职人员的归属。法典却6条曾提到，俗世会的圣职

人员，一般说来，归属教区，如有宗座特别许可，也可归属该俗

世会。圣职使徒生活团的圣职人员，原则上归属生活团，不过，

团宪如另有规定，则从其规定，即归属教区，此一说法，正是确

认法典 266 条 2 项的规定;决定性加入圣职使徒生活团的成员，

一旦领受执事圣秩，即归属该生活团"但该团团宪另有规定者，

不在此限"。因为有的团宪规定圣职人员归属教区，例如法典 738

条 3 项。

2 项-关于求学的内容及领受锋品的事项，应遵守教区圣职

人的规定，亦应遵守本条 1 项的规定。

注释:关于圣职人员求学的方式及领受圣秩事，除了遵守本

条一项之规定外，其他事项则遵守法典 248 - 256 条为教区圣职

所定的培育法则。

737 737 条-加入生活团的成员即享有团体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而该团则应照本团规定领导成员达成本有圣召的目的。

注释:团员与生活团的互相义务。加人生活团的成员，其事

有的权利及义务，在团宪中应详细说明;而生活团方面有义务及

责任按照本团宪，指导成员达成本团圣召。

738 738 条 -1 项-依照生活团规章，有关内在生活及团体纪律，

所有成员应隶属于本上司。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使徒生活团团员的隶属问题，分两部

分:即一般规则及特别规则，前者是讲任何生活团团员，包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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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教区的神职团员，应遵守的规则，后者专指归教区的神职团

员，应遵守的规则，未归属教区的团员则不守。

所有团员都应遵守的一般规则:

依照生活团团宪，有关生活团的团内生活及纪律，任何团

员，包括归属教区的神职团员在内，都应受本团上司的管辖。

2项-有关公开敬礼，照顾人灵，以及其他使捷工作，亦应

隶属于教区主教，且应注意 679 至 683 条的规定。

注释:上述所有团员，在下列事项上，也应受教区主教的指

挥:

一一有关公开敬礼。

一一有关照顾人灵的事。

一一其他使徒工作。

一一还应注意法典 679- 683 条的规定。

归属教区的神职团员应遵守的特别规定:

3 项-归属教区的团员与本主教之关系，由本团规章或特别

协议制定之。

注择:归属教区的神职团员，与教区主教之间的关系，应由

生活团团宪详加界定，或由主教与生活团上司签订特别协议，以

避免可能发生的争执及冲突，因为归属教区的神职团员有双重隶

属，双重服从，既要听主教的命令也要听本团上司的命令。

739 条-团员除国团员身份应负担团规的义务外，亦应负担 739

圣职人的共同义务，但因事情的性质或因法律上下文另有规定者

不在此限。

注释:使徒生活团团员，如果是圣职人员，则有双重义务:

以生活团身份，应遵守本团团宪，以神职人员身份应负起圣职人

员的共同义务，除非因事情的性质或因法律上下文另有规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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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使徒生活团的神父，在亲友家中度假，不必遵守本团团宪的规

定，仅遵守有关圣职人员的规定即可。

740 740 条-团员应居住在本团依法成立的团院或团体内，并接

本有之规定度共同生活，关于离开团院或团体的事也应由本有法

管制。

注释:共同生活是构成使徒生活团的要素(法典 731 条 1

项) ，因此，使徒生活团团员:

一-应居住在本团依团宪成立之团院或团体内，同时按本团

规则，度共同生活。

一一团员离开团院或团体亦应受本团规则约束。

741 741 条 -1 项-生活团及其支团或团院，除团规，另有规定外，

皆为法人。因系法人，故有取得，占有，管理，变更财产之权。

一切皆依本法典第五卷"教会财产"，并依 636 条 638 及 639 条及

其本团规，幸进行之。

注释:使徒生活团，依法为教会法人，而且其支团(团省)

或团院也是法人，除非团宪另有规定(如团宪规定，团院或团省

得为法人，则从其规定)。既是法人，便有取得、占有、管理及

变更财产之权。生活团为公法人(法典 116 条 1 项) ，故应遵守

本法典第五卷"教会财产"之规定。同时还应遵守法典 636 、

638、 639 条及本团规则。

2项一团员因其个人权力亦能购置，占有，管理，变更财

产，但针对团体而提供给团员之物，则应归团体。

注释:生活团团员个人，亦能取得、占有、管理及变更财

产，但应依照本团规章办理。所应注意者，如财物是针对生活困

丽交给团员者，则该财物应归生活团，不属团员个人，故应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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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

742 条-尚未确定加入团的成员之离开或开除，依各该国宪 742

处理之。

注释:团员之离开及开除。有关使徒生活团团员之离开及开

除的规定，显然与修会会士之离开及开除不同。法典 742 条是讲

"未决定性"入团团员之离开及开除，法典 743 条是讲"决定性"

人团团员之离开。法典 746 条讲的是"决定性"人团团员之开

除。

法典 742 条谓 t 尚未"决定性"人团团员之离开或开除，依

各生活团团宪之规定办理。

743 条-获得离开生活团之恩准后，一切由加入而产生的权 743

利及义务皆告停止。此项恩准为确定加入的团员，除遵守 693 条

的规定外，由最高上司征得其参议会之同意后获得，但照规章应

由圣座保留者不在此限。

注释"决定性"人团团员，得向最高上司请求恩准离开生

活团，后者于征得参议会之同意后，得恩准之，除非团宪规定，

此项恩准还应获得圣座之批准。

恩准离开生活团的效果为:立即停止一切由人团所产生的权

利与义务，但离开生活团团员，如为圣职人员，则应遵守法典

693 条之规定，换言之，该团员先应找一教区主教收留他，然后

才可离开生活团。此条显然不适用于已归属教区而未归属生活团

的圣职人员，因为该圣职人员已有教区及自己的主教。

744 条 -1 项-最高土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亦得准许确定 744

加入本团的成员转入其他使徒生活团，而停止其在本团所享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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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与义务，但在确定加入新团体之前，仍保存返回本团的权

利。

注释:使徒生活团团员欲转入另一使徒生活团，得向最高上

司请求之，但最高上司应征得参议会同意，方得核准。该生活团

团员在新使徒生活团考验期间，停止一切在原生活团的权利与义

务，但在"未决定性"拥入新生活团前，仍保留返回原生活团之

权利。

2 项-为转入献身生活会，或从此转入使徒生活团，则需要

宗庄的准许，听其命令。

注释:由使徒生活困转人献身生活会，无论转入修会或俗世

会，或由献身生活会转入使徒生活团， ，均需要宗座的许可，并

昕其命令。

745 745 条-最高上司征得参议会的同意，可准许确定加入本团

的成员在圈外生活，但不得超过三年，在此期间停止与新环境不

能配合的权利与义务;仍受上司的照顾。如为圣职人，尚需所在

地教区教长的同意，并隶属于他，受其照顾。

注释"决定性"入团团员，却在生活团外生活，得向最高

上司请求许可，后者在符合下列条件下，得核准之:

一一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E一一最高上司应有参议会的同意。

一一如为圣职人员，尚需有居留地地区教长的同意。

在团外居留期间，凡新环境不能配合的权利与义务，一律暂

停。不过，该团员仍受上司的照顾;倘若该团员是圣职人员，则

不仅受自己生活团上司的照顾，而且也受当地主教之照顾，并隶

属于他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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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6 条『为开除确定加入团的成员，应参照 ω4 至 704 各条， 746

斟酌其适当者行使之。

注释:为开除"决定性"入团团员，应遵守法典 694 - 704 

条之规定，但采纳其合适者遵守之。例如使徒生活团团员，如为

非圣职人员，虽非法结婚，婚姻有效，但仍被开除团籍(法典

的4 条 1 项、 1倒8 条)。



第三卷款会训|导职 567

第三卷

教会训导职
DE ECCLESIAE MUNEREOOCENDI 

依照梵二大公会议"教会宪章"的教导，教会从基督手中接

受了三种职务:训导职务、圣化职务、管理职务(同上， 25-

27)。上述三种职务，就基督由圣父手中接受的观点而言，又称

为:先知职、司祭职、王道职(法典却4 条 1 项)。

新法典将"贺11导职"置于第三卷，把"圣化职"放在第四

卷，唯对"管理职"没有单辟一卷加以讨论，致遭不少人的批

评。其实在第二卷"论天主子民"中，每一题及每一章中都有讨

论"管理职"。

第三卷论"世11导职"共有 87 条，首九条为引言，余分为五

题:

第一题:圣道职分二章:

一一圣道宣讲。

一一教理训练。

第二题:教会传教工作。

第三题:天主教教育，共分三章:

一一学校。

一一天主教大学及高等院校。

一一教会大学及学校。

第四题:大众传播工具及出版书刑。

第五题:信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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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7 747 条 -1 项-主基督曾将信仰宝库托给教会，使其因圣神

的助佑，将启示的真理圣善的保全，精密的探究，忠信的宣报和

阐明。教会有天鼠的义务和叔利，得应用本身所有的社会传播工

具，不受任何人间权力的限制，向全人类宣讲福音。

注释:基督将信仰的宝库托给教会，并命它将启示的真理，

善如保全，精密探究，在圣神的光照下，忠信地说明，尽量发

挥，并小心戒备谬论。

教会有天赋的义务与权利，采用自己的社会传播工具，不受

任何人间权力的限制，向全人类宣讲福音。

2项-无论在何时何地，教会也有权宣报有关社会秩序的伦

理原则，对人的事务，在人格的基本权益或人灵的得救有要求

时，亦有权审断。

注释:教会也有权随时随地宣讲伦理原则，社会秩序。教会

对人类→切事务，只要与人格的基本权利有关，及灵魂的得救，

都有审断之权。

748 748 条 -1 项-人人都应该追求一切有关天主和其教会的真

理，在认识后应信从之，且因神律有遵守的义务并享权利。

注释:人人都有义务与权利寻求有关天主和其教会的真理。

当人一且认识此真理时，就有权利与义务信从之，并因神律遵守

之。

2 项-任何人不得强迫别人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信从天主教的

信仰。

注释:就伦理原则而言，人人有义务随从真理，但元人可强

迫他人随从。教会常是主张人人有信教的自由，因此"任何人

不得强迫别人违背自己的良心而信从天主教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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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 条 -1 项-教宗以其做所有基督信徒的最高牧人和导师 749

的身份，有叔在信仰上坚强众弟兄，当用职权以决定的行动宣布

有关当信从的信仰或道德教义时，享有在1JI1导上不错的特息。

注释:此条是讲在训导上不能错的特恩。 1 项讲教宗享有不

能错的特恩， 2项讲世界主教团享有不能错的特恩。

教宗个人不能错的特思，在梵一大公会议 (1870 年)已有正

式宣布;梵二大公会议在"教会宪章"中(1964 年， 11 月 21

日， n. 25 、 3) 用更明显的话确认梵一的宣言"这项不能错的

特恩，是救主愿意袍的教会在定断信仰及道德的问题时所享有

的"。但这项不能错的特恩有其范围及条件:

1.教宗必须 "EXCA咀IEDRA" 即以全体基督信徒的最高牧

人与导师的身份，在信仰上坚定其弟兄们，以决断的行动，宣布

有关信仰及道德的教理，以自己职位的名义，才享有不能错的特

恩，教宗如以私人名义讲道，就不能享有这种特恩。

2. 教宗"不能错的范围，和天主启示的宝库范围相等" (教

会宪章 25、纱，就是有关信仰及道德的问题，教宗享有不能错的

特恩。

3. 教宗应以"决断的行动，宣布有关信仰及道德的教理

…..因此，他的决断，本身就理当称为不可修改的" (同上 25 、

3) 。

2 项-主教们在大公会议聚会，以信仰和道德的导师和法官

的身份，为普世教会决定地宣告当信从的信仰和道德的教义时;

或是散居世界各地之主教，彼此之间并与伯锋的继承人保持着共

融的连系，与教宗一致确切教导信仰Æ道德，而共同决定某一信

条时，主教们在新l导上亦享有不错特息。

注释:世界主教团享有不能错的特思。除教宗个人享有不能

错的特恩外，世界主教团(即全教会所有被祝圣的主教)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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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亦享有制11导的不能错的特恩;但此项不能错必须是集体行

为。世界主教团在下列两种情形下，享有不能错的特思:

1.在大公会议中集体行动，同教宗一起为整个教会决断地

宣布当信的信仰和道德的道理时，不能错。

2. 每位主教并不单独享有不能错的特恩，不过，如果散居

世界各地的主教，被此之间并与伯锋继承人保持共融的联系，正

式教导信仰及道德，而共同决定一信条时，世界主教团也享有不

错的特恩。

3 项-任何教义，除非是明显地如此决定的，不得视为以不

错特恩所决定者。

注释:任何教义，除非是以正式决定加以宣布，不得视此项

教义是以不错特恩所公布的。

750 750 条-天主所启示和天主教会所颁定的当信的教义为:包

含在以文字记载或是传授下的天主圣言内，即托付给教会信仰宝

库内。同时由教会隆重的训导，或是由通常的和普世的方11 导而提

供的天主启示的所有真理，对这一切信友们应在神圣训导权的领

导下，共同表示信从，因此人人应进与此相反的教义。

注释:构成当信的教义有两情形:

1.如真理包涵在天主的圣言内，而此圣言无论是用文字或

传统所托付教会信仰宝库者。

2. 如真理被教会以隆重的训导式(即教宗或大公会议)宣

布为天主所启示者，或被教会以一般和普世的训导方式宣布为天

主所启示的道理;对上述一切真理，信友们在神圣训导权的领导

之下，应一致表示服从，因此人人应避开与此真理相反的教义。

(参阅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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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条-所需异端，是在领洗后，固执地否认某端夭主所启 751

示和教会所定该信的真理，或是固执地怀疑这端道理;所谓背

教，是整个拒绝基督宗教的信仰;所谓裂教，是不愿服从教宗或

是不愿与隶属教宗的教会成员共融。

注释:本条讲的违反真理的三种罪刑，凡触犯此三种罪刑

者，自动遭受教会开除教籍的处分(法典 1364 条 1 项)。

一一犯异端罪刑者，是指在领洗后，固执地否认某端或数端

天主所启示的道理，或否认教会所钦定当信的真理，或固执地怀

疑上述某真理。

一一犯背教罪刑者，是完全不相信基督宗教的全部信仰。

一一犯裂教罪者，是指不愿服从教宗或不愿与隶属教宗的教

会成员共融。

752 条-凡是教宗或是世界主教团所宣布的有关信仰和道德 752

的教义，只要是施行真正的训导权，虽然无意以决定的行为加以

宣布，信徒即使不做信仰的随从，也应该加以理智和意志的崇

敬;因此信友应该避免与此，道理不合者。

注释:凡是教宗或是世界主教团对有关信仰和道德的教义，

即使元意以正式决定方式宣布其为当信的道理，只要是真正执行

其训导权，信友们就有服从的义务，而且仅外在服从不够，还应

有内心的服从，即理智与意志的崇敬，因此，信徒应避免与此道

理不合者。

753 条-与世界主教团的元，首和其成员共融的众位主教，无 753

论是单独的，或是在主教会议中，或是在地区会议内聚会，虽然

不享有训导的不错特息，但对所管信友却是信仰的真正导师和教

师:信在应以宗教的热诚服从自己主教的真正训导。



572 天主敦法典注释

注释:凡是与世界主教团的元首及其成员共融的主教们，无

论是以个人名义，单独宣讲教理，或在主教会议中，或在地方会

议聚会中宣讲，都无不错特恩，不过主教个人对其管辖的信友，

却是信仰的真正导师和教师。信友们应以宗教的热诚，服从自己

的主教所讲的真理。

754 754 条-所有信友都有义务遵守教会合法权力所规定的，有

关阐明教义和纠正错谬意见的宪章和法令，特别是教宗或是世界

主教团所颁布的。

注释:凡教会合法当局，为阐明教义及纠正错误意见所颁发

的宪章或法令，尤其是教宗或世界主教团所颁发的法令，信友们

都有义务一一遵守，不得故意违抗。

755 755 条 -1 项-整个世界主教固和宗座，首先应在天主教信

徒当中推行并辅导大公运动，其目的是使全球基督信徒重归合

一，教会对此应随基督意愿负起推动的责任。

注释:基督信徒重归一枝一牧的合一，乃基督的意愿，教会

的责任，因此整个世界主教团及宗座，应在天主教信徒中推行并

领导大公运动，促使全救信仰基督的人与教会合而为一。

2项-同样，众主教以及地区主教圃，也要按法律的规定推

行合一，并且根据不同的环境需要或机会，颁布具体的法则，但

应注意教会最高权力所公布的规定。

注释:同样，众主教们及各地主教团，按照法律的规定，推

行合一运动，同时依不同环境的需要或机会，颁发具体法则，但

应注意教会最高当局所颁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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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DIVINI VERBI MINISTERIO 

756 条 -1 项-有关向普世教会宣报福音的职务，首先是委 756

托给教宗和世界主教团的。

注释:向普世教会传报福音的职务，特别委托给教宗和世界

主教团，因为他们在全教会享有最高权力。

2项-每一位主教向托付给他的地区教会，实施宣报福音的

职务，并在地区教会中，做整个圣道职的指导者;有时，若干主

教依照法律规定联合一起，对几个地区教会实行宣报福音的职

务。

注释:个别教会委托给主教管理，因此每位主教在委托给自

己的教区内，有宣讲福音的职务，而且在其所管辖的教会中，主

教是全部圣道职的总指导。有时数个主教得依法律的规定联合一

起，对数个地区教会实行宣报福音的职务，例如向全省或几个地

区或全国，联合举行布道大会，宣讲福音。

757 条-司锋为主教的助手，有宣报天主的福音的本职;尤 757

其是堂区主任和人灵的照顾者，对托付给自己的子民，应尽此

职;执事也要在与主教和其司锋团的共融下，为天主子氏在圣道

职上服务。

注释:司锋为主教的助手，故亦有传播福音的职务，尤其是

堂区主任和人灵的牧者，对托付给自己的教民，有传福音的义

务。执事在主教和主教的助于一一司锋的共融下，亦有向天主子

民尽圣道职的义务。



574 天主鼓法典注释

758 758 条-献身生活会的成员，因其本身对天主的奉献，应以

特殊方式为福音作证，也宜受主教选用帮助宣报福音。

注释:献身生活的成员，无论其为修会会士，或俗世会会

士，以及使徒生活团团员，由于他们对天主的奉献，故应说特别

方式为福音作证(法典 573 条 1 项) ，而使徒生活困更是以使徒

工作为他们终身的目的，故对宣讲福音，义不容辞。

759 759 条-乎信徒，因洗礼和坚振的要求，应借言语和基督化

生活的榜样，做福音喜讯的见证人;也能被召与主教和司锋合

作，执行圣道职。

注释:传布福音是全体天主教子民的义务，平信徒在天主的

子民中，占绝对多数。平信徒有两种义务:因领受洗礼和坚振，

有义务透过言语及基督化生活榜样，为福音作证;有时平信徒被

主教或司锋邀请协助执行圣道职。

760 71ω 条-尽圣道职务，应遵圣经、传承、礼义、教会的训导

和生活，完整而忠信地阐明基督的奥迹。

注释:尽圣道职务，应建立在圣经、传统、礼仪及教会的训

导与生活上，完整丽忠信地阐明基督的奥迹。

761 761 条-为宣讲基督宗教的教义，可采用多种方式，尤其宣

讲和教理讲授，应常占主要的地位，而在学校、学院，各种会议

和集会中也应讲解教义，在某些机会上，由合法权力作公开声

明，并运用印刷品和社会传播工具作宣讲。

注释:为宣讲基督教义，应设法利用今日所有各种方法，即

宣讲及教授要理，它常应占重要位置，并在学校、学术演讲，会

议及一切集会中提出教义，以及在某些机会中，由合法权力作公

开的声明，用印刷及大众传播各种工具，传播教义，必须利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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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宣传基督的福音(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 13 、

3) 。

第一章

圣道宣讲
DE VERBI D囚 PRAEDICATIONE

762 条-既然天主于民的建立，首先是借生活天主的言语， 762

而这言语既极需从司锋的口中获得，为此圣罗、人理应负起宣讲之

职，其首要任务即向万民宣讲天主的福音。

注释:圣保禄说"信仰是由昕闻而来，昕闻是借着基督的

话" (罗，十， 17) ，因此司锋对所有的人负有义、务，应把他们在

主内所得的福音真理，通传于他人(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4 , 

。。同一法令又说"天主的子民，首先是借生活天主的圣言而

集合起来，这正需要期待于司锋的口舌……因此，司锋首要任务

就是向万民宣讲天主的福音" (同上， 4 , 1)。

763 条-主教有权在各地宣讲天主圣道，即使在宗座立案修763

会教堂和圣堂也不例外，除非当地主教在特殊情形下明示拒绝。

注释:主教在任何地方有权宣讲天主圣道，即使在宗座立案

修会的教堂或圣堂，也有权宣讲;也唯有主教有此权利，未祝圣

的主教，即使是宗座代牧、宗座监牧或宗座署理等，都无此权

(αn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951)。凡是祝圣的主教得自由

在所有教堂或圣堂宣讲，除非当地主教因特别情况明示拒绝。

764 条-除遵 765 条的规定外，司锋和执事，在至少推定有 764

教堂住持同意时，有权在各地宣讲，但此权力为主管教长所限制



576 天主李立法典注释

或取消者，或特殊明示需要许可者除外。

注释:前条 (763 条)谓主教有权(jus) 在各处宣讲，本条

(764 条)谓司锋和执事"有权" (FACULTAS) 在各地宣讲。

"FACULTAS" 权在旧法时是由地区教长授与每位神职人员。新法

承认所有的司择和执事由法律 (EX JURE) 享有此权，但应遵守

法典 765 条之规定，即在修会教堂或圣堂讲道时，应有主管上司

的许可。

司锋和执事在任何教堂或圣堂讲道，应遵守下列三条件;

1.其宣讲权未被相关主管所限制或取消。

2. 使用宣讲权未被特别法(教区法、教省法、地方法等)

要求明示许可。

3. 在某教堂宣讲时，应有该堂住持至少推定的同意。

765 765 条-在修会教堂或圣堂向会士讲道，必须有依会宪规定

主管上司的许可。

注释:为能在修会教堂或圣堂向会士讲道，必须获得依会宪

规定，有主管上司的许可。很明显，此项规定仅适用于司锋或执

事向会士的讲道，不包括主教向会士的讲道，因为法典 763 条明

文规定:主教有权在宗座立案修会教堂或圣堂讲道。

专职司锋由法律获得此项讲道权，因为此项权力乃其职务的

一部分(法典踊条 1 项)。

766 766 条-乎信徒，如在某些情况下有此需要，或对特别情况，

有益，也可在教堂或圣堂讲道，但应遵守主教固和 767 条 1 项的

规定。

注释:旧法时代，在圣堂讲道，只有司锋及执事才有此权，

平信徒被法律排除在外(法典 1342 条);新法明文规定:平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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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法协助神职人员行使治权(129 条 2 项〉。此种协助包括执行

圣道职(法典 230 条 3 项及 759 条) ，连在教堂及圣堂讲道在内

( ChiappettaL. :天主教法典注释 2955)。平信徒讲道，无论是男

的或女的讲道，只有在某些特别需要或特别情况下才得在教堂或

圣堂讲道，而且还得遵守下列条件:

一一需有教会当局的邀请或许可(即主教、堂区主任、圣堂

住持等的同意)。

一一遵守主教团所颁发的规定。

一一但不得讲经 (HOMII1A) (767 条 1 项)。

法典只说"在教堂或圣堂讲道"因此，本条不限制在下列

地方讲道:

一一在教堂或圣堂外，不禁止讲道。

一一不禁止在教堂或圣堂讲要理。

767 条 -1 项-在宣讲的类型中，最卓越的是讲经，此为礼767

仪的一部分，并为司锋或执事保留的;遵照礼仪年的程序，从圣

经文词去发挥信德的奥迹，和基督徒生活的规范。

注释t 在宣讲的方式中，讲经 (HOMllJA)是最卓越的一

种。所谓讲经，是解释当日弥撒中的圣经，或其他共有或独有的

弥撒文句，按照礼仪年的程序，从圣经文句中去发挥信德的奥

迹，和基督徒生活的规范。讲经同时是弥撒礼仪的一部分，故只

有司锋或执事才够资格宣讲。

2项-在所有主日和法定庆节的弥撒中，凡有教友参与的弥

撒，该有讲经，除非有严重的理由才能省略。

注释:在民众聚会的主日法定庆节弥撒内，无重大理由，不

得略去讲经。

3 项-非常值得推崇的是，假如有相当多的教友参与，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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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乎日弥撒中也要有讲经，尤其是在将临期和四旬期，或某一个

喜庆或丧事的机会上o

注释:即使在平日弥撒中，如有众多教友参与弥撒，法典亦

推崇讲经，尤其是在将临期和四旬期的的平日弥撒，或某一个喜

庆，或丧礼的机会上，亦宜讲经。

4 项-堂区主任或圣堂住持，应设法审慎地遵守此规定。

注释:堂区主任或圣堂住持，应设法使举行弥撒者，如有众

多教友参与弥撒时，尽量把握机会讲经。

768 768 条 -1 项-天主圣道的宣讲者，首先应把为天主的光荣

和人类的得救所该信和该傲的，昭示信徒。

注释:天主圣道的宣讲者，首先应向信徒阐明，为光荣天主

及人类得救，应当信什么，应当作什么。

2项-也要通传给信徒们，教会的训导所阐明的有关人格尊

严和自由，家庭的团结、稳定和职责，人在社会中共有的义务，

以及依照天主所定的秩序而调合现世的事物。

注释:还要向信徒们指明教会的苦11导是:应如何重视人格尊

严与自由，重视家庭的团结、稳定和职责，人在社会中共有的义

务，以及世间事安排得井然有序。

769 769 条-应以适合听众的环境和时代的需要，陈述天主教教

义。

注释:应依照适合时代需要，听众的知识程序，宣讲天主的

教义，答复最困惑人的问题及各种难题。在宣讲教义时，当指出

教会对一切人，无论其为信友与否，均与关怀(主教在教会内牧

灵职务法令， 1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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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 条-堂区主任在固定的时间，应依教区主教的规定，举 770

办称为退省和布道的宣讲，或是配合需要作其他形式的宣讲。

注释:堂区主任应依照教区主教的规定，定期地举办退省和

布道大会，或是配合需要作其他方式的宣讲。

771 条 -1 项-人灵的牧人，尤其是主教和堂区主任，应对 771

由于生活环境，无法得到或根本缺乏一般牧灵照顾的人，加以关

怀，为这些信徒宣报天主圣道。

注释:人灵的牧者，尤其是主教和堂区主任，应对所有的人

加以关怀，为他们宣讲天主的圣道，换言之，不仅向常进圣堂的

信友宣道，对那些元法得到或根本缺乏一般牧灵照顾的人，亦应

想办法使他们获得牧灵的照顾。

2项-要设法使福音的宣讲，能达到在当地居住而未信仰的

人，应使这些人无异于信徒，也得到牧灵的照顾。

注释:人灵的牧人也应设法使住在当地而尚未信教的人，能

听到福音的宣讲，使他们如同信友一样，也能得到牧灵的照顾。

772 条 -1 项-有关宣讲的施行，大家都应遵守教区主教所 772

公布的规则。

注释:在宣讲的事上，大家都应遵守教区主教所公布的规

则。

2 项-关于使用广播或电视的频道而宣讲天主教教义事，应

遵守主教团所定法刑。

注释:关于采用广播或电视频道宣讲天主教教义事，应遵守

主教团所定的规则。



m 天主著提法典注释

第二章

教理训练
DE CATECHETICA IN:贸mmONE

教理训练是采用有组织、有系统的方式，讲授教理，其目的

是训练信友度完整的基督徒生活。由此观之，教理训练与圣道宣

讲有别，因为后者只是抓住一题目，加以发挥，感动跟前的听

众，劝其度真正教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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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条一人灵教人的自有而严重的职务是照顾基督徒的教政 773

教学，使信徒峙信穗，借茬又的讲练和基督化生活的经验，成为

活泼的、明显的而有所作为的。

注释:人灵牧人的本有商重大的职务，是设法给信徒们教授

教理。教授教理的目的，是使信徒的的信德，经过教义的宣讲和

基督徒生活的实习，更为活泼，明显及有所作为。

774 条- 1 项-教会所有成员，应依据每个人自己的角色 .774

在教会合法权力的监督下，关心教理茬学。

注释:教会中的所有成员，应按照每个人所担任的角色，在

教会合法当局的指导下，关怀教理教学。因此每位信友应按照自

己的能力、知识、年龄及生活的状况和天主所赐的特恩，在教会

当局安排下，宣讲教理。

2项『父母比别人更有责任，以言语和榜样，教育子女实践

信仲和基督化生活，代替父母者和代父母，也有同样的责任。

注释:作父母者，对自己的子女宗教教育，比别人更有责

任，故应以言教身教，教育子女实践信仰和基督化生活;代替父

母者和圣洗、坚摄的代父母，亦有上述同样责任。

775 条 -1 项-根据宗屋所订立的规则，教区主教有权公布 775

教理方面的规范，并查看是否有适当的教理教学、工具，如果视为

适宜，可以编著教理书，同时推行并协调教理讲授的工作。

注释:根据宗座所订立规则，教区主教有权公布教理规范，

查看有无适当的教理工具，并按儿童、青年、成年人的资格、能

力及生活状况，编著不同的教理书籍，此项编寨，不要宗座批准

(句nmm拉回归脯，一九八三年， P. 97，臼n. 730 , n. 1;αlÍap

petta 1.:天主教法典注释却73) ，主教同时应推行并协调教理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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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工作。

2 项-主教团如视为有用，有权在得到宗座的批准后，为其

地区出版教理书。

注释:主教团如认为有益，在获得宗座批准后，得出版教理

书专为本地之用。

3 项-在主教圈可以设立教理事务处，其主要职务是在教理

事务方面，给予各个教区支援。

注释:主教团得成立教理事务中心，其主要职务是在有关教

理材料，给与教区支援。

776 776 条-堂区主任，因其职责，应注意成人、青年及儿童的

教理教学，为这一目标，应请属于堂区的圣职人，献身会和使徒

生活团的成员，根据各该会团的本质，帮助此项工作，也应请乎

信徒，尤其传道员与他联合工作:这些人除因正当理由受阻外，

应自愿提供协助。还应推动并维护，父母在 774 条 2 项所指家庭

教理教学的职责。

注释:堂区主任，对本堂区内的成年人、青年及儿童，有重

大的责任给他们讲授教理，为达到此项目的，堂区主任个人的能

力是有限的，故应邀请堂区内的其他圣职人员，献身生活会及使

徒生活团团员，根据各该会团的性质，协助讲授教理，也应邀请

平信徒，尤其是传道员协助本堂工作。凡被邀请协助讲授教理

者，除非因正当理由受阻，均应自愿提供协助。本堂还应推动并

维护父母依法 (774 条 2 项)应负起家庭教理教学的责任。

777 777 条-堂区主任应依照教区主教所定规则，特别注意:

1。 为举行圣事，应授与适当的教理讲授;

2。要以适当时期的教理训练，妥善准备儿童们首次领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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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圣体圣事以及坚振圣事;

3。对已初领圣体的孩童，要以教理教学史丰富而史深刻地，

加以培育;

4。对身心有障碍的孩童，只要他们的情况许可，也应予以

教理训练;

50 要以各种方式和行动，使青年和成年人的信仰得以加

强、彰显和发展。

注释:堂区主任应依教区主教所定规则，特别注意下列事

项:

1 款:为举行圣事，应提供适当教理讲授。例如为要结婚者

讲解要理。

2 款:为准备儿童初领圣体、忏悔圣事及坚振圣事，应乘机

讲教理。

3 款:对已初领圣体的儿童，要进一步讲要理，使他们更丰

富、更深刻地接受宗教教育。

4款:对身心有障碍的儿童只要他们情况许可，也应为他们

讲授教理。

5 款:要以各种方式及行动使青年和成年人的信仰更为加

强，显著发展。

778 条-修会和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应设法在其圣堂，学校778

和其他以任何方式受托管理的事工内，尽力授予教理训练。

注释:修会和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应设法在其圣堂、学校和

其他以任何方式所托管的事业内，应尽其所能讲授教理。

779 条-应采用一切比较有效的教学法和传播工具，并适应779

信徒的资质、能力和年龄，以及生活状况而传授教理，使信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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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圆满地学习天主教教义，并使之是易于实践。

注释:在讲授教理时，应采用一切较有效的教学法和传播工

具，不但适合所讲的材料，还当适合听众的资格、能力、年龄，

以及生活状况，使信徒更圆满地学习天主教教义，并使他们更易

于实践。

780 7朋条-为使传道员妥善尽职，教区教长应使之受到培养，

即应提供连续的陶成，使之恰当地明了教会的教义，并学习理论

实用兼顾的教学法所厘订的规则。

注释:为使传教员能善尽其职，地区教长应设法使他们接受

适当的培育，即给他们提供连续的陶戚，停能明了教会的教义，

并学习理论实用兼顾的教学法所厘订的理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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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

教会传教工作

DE ACIlONE ECCLESIAE MISSIONAU 

本题所讲的是教会传教工作。何谓"传教"梵二大公会议

说得明白"教会援遣的福音宣传者，走遍全世界，以宣讲福音，

在尚未信仰基督的民族及人群中，以培植教会为职责，这种特殊

工作栋为‘传教'。传教工作通常是在圣座认可的一定地区内执

行"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6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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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 781 条-既然整个教会在本质上是传教性的，而福音传布的

工作又是天主子民的基本职务，为此所有基督信徒，应意识到自

己本身的责任，而参与传教的工作。

注释:整个教会在本质上即带有传教特性，因为按照天主圣

父的计划，教会是从圣子及圣神的遣使而发源的(教会传教工作

法令， 2, 1)，而传布福音又是天主子民的基本职务，因此，每

一位基督信徒都应认识自己的职责，而参与传教工作。

782 782 条 -1 项-有关传教事业及传教合作的行动和工作的最

高领导和协调叔，归于罗马教宗与世界主教团。

注释:罗马教宗及世界主教团，在全教会享有最高权力，因

此，关于传教事业，及传教合作各方面"都依照秩序进行" (格

前，十四， 40) ，而传教工作的领导及协调权力属于教宗及世界

主教团。

2 项-每一位主教，身为普世教会和所有教会的负责者，应

特别关心传教事业，尤其对在自己地区教会内已开始的传教事

业，更应维护与支持。

注释"所有的主教们，是继承宗徒团的主教团的成员，他

们不仅是为某一教区，而是为拯救全人类而祝圣的" (教会传教

工作法令， 38 , 1)。因为每一位主教，不仅只关心自己教区，同

时还应关怀全教会及所有的教会，特别应关心自己教区的传教事

业，竭尽所能加以支持与维护。

783 783 条一献身生活会的成员，因献身为教会服务，故有责任

依照其本会本有的方式，以特别形式从事传教事业。

注释:法典 573 条 1 项谓"献身生活会应以特殊的名义建

设教会，拯救世界为符合此一规定， 783 条明文指出，由于献



第三卷载会节11导职 587

身为教会服务，会士及使徒生活团团员，应依各本会方式，从事

传教事业。

784 条-传教士，是由教会当局派遣做传教工作者，本地或 784

外籍，教区圣职人员或献身生活会、使徒生活团的成员，或平信

徒均可膺选。

注释:凡由教会当局派遣担任传教工作者，是为传教士，担

任传教士的资格，不论其为本地人或外国人，教区神职或献身生

活会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甚至平信徒，只要有所准备和训

练，便可膺选。所谓"训练"，特别指学识与传教的训练，因此

每人按其环境接受工作地区的传统、语言和风俗，尤应致力于传

教学，就是认识传教工作的现况和现代认为最有效的传教方法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 26 , 2) 。

785 条 -1 项『在执行传教工作时，可选用传道员，就是受785

过适当训练而其基督化生活卓越的平信徒，在传教士的监督之

下，从事阐明福音教义，安排执行礼仪和慈善的工作。

注释:在执行传教工作上，传道员是神父有力的助手。"教

会传教工作法令"，论训练传道员时谓"那一批极有功于向外教

人传教的人员，也是值得称赞的，就是那些充满使徒精神的男女

传道员，他们为广扬信德与圣教，大力地贡献其特殊而绝对必要

的支援" (同上， 17 , 1)。

法典规定传教员应由基督化生活卓越的平信徒中挑选，加以

训练，在传教士的监督下，从事讲解福音教义，安排执行礼仪和

慈善工作。

2项-传道员应在训练传道员的学校受培养，在没有此类学

校的地方，应在传教士的指导下受训练。



回8 天主额法典注释

注释:在正常情形之下，传道员应在专门为培育传道员的学

校接受适当的训练，毕业后才可从事传教工作。若无此类学校，

则在传教士的指导下接受训练。

786 786 条-真正的传教工作，是在教会尚未生根的民族或人群

中培植教会，其步骤首要在派遣人员去宣传福音，直到新的教会

完全建立，就是直至此教会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足够的方法，胜任

传布福音的工作。

注释:真正的传教工作，是教会派遣福音的宣传者，去至教

会尚未生根的民族或人群中宣讲福音，培植教会，直到新的教会

完全建立，即本地新教会巳能靠自己的力量租足够的方法去发

展，担负起传布福音的工作。

787 787 条 -1 项-传教士，借言语和生活的见证，与不信仰基

督的人诚恳交谈，以适合其思想和文化的方法，打开道路，使之

认识福音。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传教方法的基本原则，传教士应以言语

与生活作见证，同不信仰基督的人诚恳交谈，并采用适合当地人

的思想和文化的方法，打开传教之门，使外教人认识福音。

2项-凡视，为已准备接受福音的人，应设法使之学习信仰的

真理，为能在其自动要求时，准其领受洗礼。

注释:假如因与外教人的交谈、接触，丽使他们对福音感到

某种兴趣，则应进一步使之学习信仰的真理，在他们相当了解敦

理后，自动要求进教时，准其领受圣洗。

788 788 条 -1 项-凡表示愿意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于结束慕道

预备期后，应举行礼仪使之纳入慕道期，并将其姓名登记在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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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名册上。

注释:凡有意做基督徒者，在领洗之前，应经过"慕道预备

期"在此预备期间，慕道者应对救主耶稣有初步的信仰，然后

举行进入"慕道期仪式"，成为正式慕道者，并将慕道者的姓名

登记在慕道者名册上。

2项-要使慕道者借基督化生活的培育和学习，适当的向救

息的奥迹展开，引领其皮信仰生活:即礼仪、天主子民的爱德和

使徒生活。

注释:成为正式慕道者，应借基督化生活的培育和学习，适

当地向救恩的奥迹迈进，引领其度信仰生活;即度礼仪、天主子

民的爱德和使徒生活。

3 项-主教团要制定章程，用以调整慕道期，规定何为慕道

者当做之事，并制定他们所有的权益。

注释:主教团应制定章程，用以调整慕道期，规定何事是慕

道者应当做的，并制定慕道者享有的权益。

789 条-应使新教友借适当的培育，对福音的真理有更深的789

认识，善尽借洗礼接受的义务，充实对基督及其教会诚挚的爱。

注释:新领洗的教友，还要继续接受适当的培育，对福音真

理，应有更深的认识，善尽由洗礼所接受的义务，更充实对基督

及教会的爱。

790 条 -1 项-在传教地区，教区主教应 790

10 推行、监督并协调兴办有关传教的活动和事业。

2。设法与献身传教事业修会的上司缔结应有的合约，为使

双方的关系有助于传教区的利益。

注释 "教会，传教工作法令"在论教区内的协调时，明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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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教是教区传教事业的主管与统一中心"，因此在传教区内

教区主教有义务:

1 款:推行、监督并协调有关传教活动和各种事业。

2款:为使传教事业能达成目的与效果，教区主教应设法与

献身传教事业的修会和使徒生活团的上司订立合约，使双方传教

工作人员"一心一意"为了传教区的利益共同努力，携手合作。

2项-所有的传教士，连在主教辖区内居住的修会会士和助

理人员，皆应遵行 1 项 1 款教区主教所做的规定。

注释:法典采用"教会传教工作法令"的规定所有的传

教士，连不属主教管辖的修会会士在内，只要他们居住在主教辖

区内，在各种有关传教事业的执行上，都属教区主教权下" (同

上， 30) 。

791 791 条-在每一个教区内，为了加强传教的合作:

1。应推行传教圣召:

2。应委派一位司锋有效地推行传教区的事业，尤其是宗崖

传教善会;

3。每年举行传教节:

4。每年为传教区缴纳相当的款项，并转交圣座。

注释:在每一教区内，为了加强传教的合作:

1 款:应推行传教圣召，此项任务特别落在教区主教身上，

因为法典规定:主教"应尽力培育各种圣职及献身生活的圣召，

尤其是关心司锋及传教士的圣召" (法典 385 条)。

2 款:教区主教应委派一位司锋有效地推行传教区的事业，

尤其是推行宗座传教善会。宗座传教善会包括:传信善会、为本

地神职的伯锋善会、传教神职合一善会、圣婴善会。

3 款:每年举行传教节，募集传教基金，为传教事业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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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款:每年为传教区缴纳相当的捐款，并转交圣座。

792 条一主教团体应设立并推行一些事业，为使工作或求学， 792

由传教区来该地的人，受到友善的接待和牧灵的照顾。

注释:由于现代人民迁移频仍，许多人从传教区国家至圣统

早成立的国家，为了工作或求学，故此主教团应设法并推行特别

事业，以提供来自传教区的人的适当协助:精神的或物质的协

助。例如设立总体中心、工人住宅、特别专职司锋区、属人堂区

等。尤其是应友善地接待他们，使他们获得牧灵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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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

夭主教教育

DE EDUCATIONE 巳A四iOU巳4

793 793 条 -1 项-父母以及代替父母者，有义务也享有权利教

育其子女;天主教父母，根据地方的环境，为使子女受天主教更

适当的教育，有选择方法和学校的责任和权利。

注释:教育闰题，无论是对社会或教会，都是重要的问题。

因此本法典从各种不同角度再三重复地加以讨论:

一一基督信徒教青(法典 217 及搅条 1 项)。

一一-天主教教育(法典 793……等条)。

一一修会教育(法典 7佣及 804 条 1 项)。

一一宗教教育(法典 799及制条 1 项)。

…一一文化教育(法典 1136 条)。

一一社会教育(法典 1136 条)。

一一体育(法典 1136 条)。

"天主教教育宣言"谓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拘属于何

种种族、环境，或年龄，人人既享有人的尊严，则人人均在接受

教育上有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向上， 1, 1)。

凡是领了圣洗的人都应接受宗教教育，具体而言，就是基督

信徒教育。父母及代替父母者，有义务也有权利教育其子女，天

主教父母，既因婚姻圣事之恩宠及地位而提升，其子女自幼年时

期，即应按照在洗礼中所接受的信仰，学习敬拜天主，因此，对

子女受天主教教育，做父母的有权利及义务选择天主教学校。

2项-父母有权享用国家团体所给授助，用以帮助于女的天

主教教育的需要。

注释:天主教父母亦为国家的国民，凡国家对每位国民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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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教育补助，天主教父母亦有权利要求国家给与其子女受公教

教育所需要的补助。

794 条 -1 项二由于特殊的理由，教会拥有教育的职责和权 794

利，教会有天赋的使命，帮助人达到基督徒生活的圆满。

注释;教育职责在一种特殊方式下，也属教会。教会有天赋

的使命，助人达到基督徒生活的圆满。"天主教教育宣言"说得

好"……教会有责任向所有的人宣扬得救之道，有责任向信众

输送基督的生命，并有责任念念不忘地协助信众，使他们皆能抵

达人生的完美境界" (同上， 3 , 3) 。

2 项-人灵的牧者有责任运用户切，使所有信徒能获得天主

教教育。

注释:人灵的牧者，有责任运用各种方法，使所有已领洗的

信徒获得天主教教育。

795 条-既然真正的教育应该达成人格的完整陶成，符合人 795

的最终目的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应培养儿童和青年，使其体

能、道德和智力，都有均衡的发展，达到完美的责任感和自由的

正确运用，并且积极参与社会的生活。

注释z 本条所讲的是教青的目的和内，容:真正的教青目的，

乃为培养完整的人格，以追求其个人终极目的，同时也追求社会

的公益，因为人是社会一员，及其成长，亦应分担社会的职责。

"因此，对于儿童及青年，应用心理学、教育学、教学法，而予

以扶助，使其体能、道德和智力，都有均衡的发展。克服种种困

难，能在不断努力地，善度个人生活及追求真正自由上，逐渐养

成日益完善的责任感，并培养他们参与社会生活" (天主教教青

宣言，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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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校
DE 日::HOLIS

796 796 条一 1 项-在发展教育的方法中，基督信徒应重视，学校;

学校在尽教育职务上，特别对父母有辅助。

注释"天主教教育宣言"论学校的重要性时强调"在一切

教育方式中，学校有其独特的重要性，因为学校由其本身的使

命，而悉心培养学生的智能。同时也是拓展他们的正确判断力，

也是在将他们带进前代所积的文化遗产，也是在提高他们的价值

意识，也是在准备他们的专业生活，也是在不同性格不同情况的

学生中倡导友善相处，培养彼此了解的心境" (同上， 5 , 1)。

因此本法条强调，在发展教育的方法中，基督信徒应重视学

校。在教育事业上，学校对父母有特别的帮助。

2 项-既然家长将子女的教育托付给学校的教师，家长应该

与教师通力合作;教师在尽其职务时，应与家长合作，欣然聆听

他们，成立家长会或会议，并予以重视。

注释:家长们既然将子女的教育托付给学校的教师，就应与

教师合作，接受教师的建议，在家督促子女练习功课。而教师在

执行教职时，亦应与家长沟通，并昕家长的意见，最好成立家长

会，或召开会议，教师与家长合作，如何教好学生。

797 797 条-父母在选择学校的事上，应享有真正的自由:因此

信徒应设法，使行政当局承认父母的这项自由，同时依照分配正

义原则，给予补助。

注释:父母在选择学校上，有最先而真正的自由，因此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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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应设法使行政当局承认这项自由，并督促政府重视"分配性正

义"而如此分配公家补助，使为父母者能真正自由地各依照自己

的良心，为其子女选择学校"0 (天主教教青宣言， 6, 1)。

798 条-父母应将子女托付给提供天主教教育的学校;如没 798 1
有办法，有义务设法在学校以外关注于女应受的天主教教育。

注释:天主教父母有义务将自己的子女送进提供天主教教育

的学校。如在当地没有天主教学校，则应设法在学校以外，使子

女接受公教教青。例如送子女去堂区的要理补习班等。

7W条-基督信徒应尽力使行政当局制定的青年教育法令， 799

为能在学校依照父母的良知，顾到青年的宗教和伦理教育。

注释:基督信徒应尽力使行政当局在制定青年教育法令时，

顾到天主教的学生，为能使他们在学校有机会接受宗教及伦理教

育。

制条 -1 项-教会有权创设并管理任何学科、种类和等级 800

的学校。

注释:教会有权创设并管理各种学科，种类等级的学校，例

如小学、中学、大专学院，都有权利开办。行政当局不得立法限

制或禁止，因为教会办学校的权利是天赋的。

2 项-信徒应扶持天主教学校，尽力帮助开创和支持学校的

工作。

注释;信徒应在金钱上帮助天主教学校，因为"天主教教育

宣言"大声疾呼"大公会议劝勉基督信徒，或为谋求适当的教

青方法和教学计划，或为训练师资去适当地教育青年，皆应慷慨

地予以协助，而尤应透过家长会，协助推行学校一切工作一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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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协助校内实施的道德教育" (同上， 5 , 6 , 2) 。

801 801 条一凡以教育为其使命的修会，应忠信持守其使命，经

由在教区主教的同意下所建立的学校，努力献身于天主教教育。

注释:天主教会中有许多专为办教育的修会及使徒生活团，

法典敦劝他们应忠信地负起此项使命，不过，当修会或使徒生活

团创办学校时，要先获得教区主敦的同意。

802 8但条一 1 项-如无法提供含有基督精神教育的学校，教区

主教应设法使之成立。

注释:如果在某地没有在基督精神的学校，教区主教应设法

设立之，使信徒们有机会接受天主教教育。

2项-在有需要的地方，教区主教应设法成立职业的和技术

的学校，以及其他为特别需要而设立的学校。

注释:除设立基督精神就育的学校外，如有需要教区主教还

应设法创办职业和技术学校，以及其他为特别需要而设立的学

校，例如盲人学校、聋哑学校、残障学校等。

803 803 条 -1 项-天主教学校是由教会当局，或是教会公法人

所管理的学校，或是教会权力以书面文件承认的学校。

注释:所谓天主教学校，不仅指由教会当局所建立，或由教

会公法人(例如堂区)或修会或使徒生活团所设立，有时也指私

人或私立善会所设立的学校，只要符合法典所规定的条件:

一一由天主教当局或公法人所管理。

一一或由教会当局以书面文件承认该校为天主教学校。

2 项一在天主教学校内，也11 育和教育都应以天主教教义为原

则;教师应有正确的学识和端庄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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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天主教学校的训育及教育，必须符合天主教教义的原

赠。同时，凡应聘在天主教学校担任教师者，都应有正确的学

识，和端庄的生活。因此，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主张元神论

者，不得在天主教学校担任教师。行为不检、离婚再重婚的人，

不宜担任天主教学校的教师。

3 项-任何学校，虽然实际有天主教精神，除有教会当局同

意外，不得冠以天主教学校的名称。

注释:任何学校，虽然实际有天主教精神，但若没有天主教

当局的书面同意，不得采用"天主教学校"名称。

制条 -1 项-在任何学校所传授的，或是在不同的社会传 804

..工具所策划的，天主教宗教训练和教育，均属教会权下;主教

圃应对这方面的行动制定总则，而教区主教应安排并监督此事。

注释:有关天主教宗教教育的训练或教育，不论是透过任何

学校的传授，或各种社会传播工具的传播，均应在教会当局的监

督之下，方可实施。对于此事，主教团应制定行动总则，使各机关

学校，广播公司，一律遵守，而教区主教亦应安排并监督此事。

2项-教区教长应尽力使在学校，连在非天主教学校讲授宗

救课的教师，必须在正确道踵，基督化生活见证和教学技术皆为

镜等者，才可延聘。

注释:无论是在天主教学校或非天主教学校，讲授宗教科的

教师，必须具有正确的道理，基督化的生活，而且教学技术皆为

优等者，才够资格应聘，因此地区教长在聘请教宗课程的教师

时，务必仔细考察教师的学识、道德、日常生活正常否。

805 条-教区教长有权为其教区任命并批准宗教科教师，同 805

样，如因宗教或道德理由，有权将其调职或勒令使其调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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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释:地区教长对本教区内的宗教科教师，有权任命或批

准，而且，因宗教或道德的缘故，也有权免去不适任的教师或命

令其离职。

806 806 条 -1 项-教区主教有权监督并视察其地区内的天主教

学校，连修会会士所创设或所管理的学校在内 j 主教也有权规定

有关天主教学校的管理:这些规定为会士所管理的学技也有效，

但有关这些学校的内部管理，不在此限。

注释:教区主教有权监督及视察本教区内的天主教学校，连

修会及使徒生活团所创立或管理的学校在内;此外，主教亦有权

制定管理天主教学校的规则，这些规则，会士或使徒生活团所管

理的学校，亦应遵守，但有关学校内部的管理，应保持其自治

权。同时"不得视察只为修会学生开放的学校" (683 条 1 项)。

关于私人学校，主教以其收灵职务，有权监督学校的‘教义道
德'方面的事，但不得作正式视察， (C∞1IDunication白，一九八六

年， P. 153 ， αII叩严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3027) 。

2 项-天主教学校校长，在地区教长监督之下，应设法使学

校中所施教育，在学术方面至少与该地区的其他学校程度相等。

注释:天主教学校校长，在地区教长监督下，应设法使本校

的教育水准，与其他学校同，即在学术方面与其他的学校的程度

相等，甚至超越其他学校。

第二章

天主教大学及高等院校
DECA四OUCIS UNIVERSITATIBUS 

AIlISQUE S1lJDIORUM SUPERIORUM IN目TIUI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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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7 条-教会有权利创设并督导大学，旨在促进人类高等文 807

化和人格圆满的发展，并行使教会却11 导的职务。

注释:法典朋条 1 项谓教会在权设立及管理任何种类、任

何等级的学校。本条则强调，教会有权设立及管理大学，和其他

高等院校，其目的为:

一一-提高人类的文化。

一一发展更圆满的人格。

一一行使教会固有的训导职务。

鹏条-任何大学，即使实在是天主教的，除有教会主管当 808

局的同意外，不得冠以"天主教大学"的名称。

注释:任何大学，即使实在是天主教大学，但若没有教会有

关当局的同意，不得冠以"天主教大学"名称。

809 条-主教团应设法在可能范围内，设立大学或至少学院， 809

使之在其地区内作适当的分布，为能在其中研究并传受不同的学

科，保持各学科学术的棋立性并符合天主教教义。

注释:主教团应设法在可能范围内，设立大学或至少学院，

使这些大学或学院适当地分布于主教团的辖区内，各大学或学

院，在不同学科的研究及传授上，各自保持学术性的独立，但应

符合天主教教义。

810 条 -1 项-依照章程规定，主管当局有责任在天主教大810

学任命教师，这些教师除了学术和教学的资格外，也该具备教义

的完整和端正的生活，如缺少这些条件，应根据幸程规定的程

序，撤销其职务。

注释:天主教大学应有自己的章程，由圣座批准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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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法 1376 条 2 项)，教会有关当局按照章程有义务任命天主教

大学的教授。在天主教大学任教者，不仅应具备学术和教学的资

格，还应具备完整的教义及端庄的生活，否则依据章程不予聘请

或已聘请者，亦应依章程之程序，予以解聘。

2项-主教团与有关的教区主教，有职务也有权利监督，使

这些大学忠信持守天主教教义的原则。

注释:主教团与有关教区主教，有义务也有权利监督，务使

这些天主教大学持守天主教教义的原则，勿让邪说渗入大学内。

811 811 条 -1 项-教会当局应设法在天主教大学内，设立神学

院或神学系，或至少设神学讲座，给平信徒学生讲授神学课程。

在天主教大学内，教会有关当局应设法设立神学院，或神学

系，或至少设立神学讲座，给平信徒学生讲授神学课程。

2 项-在每一座天主苹大学内，应排专门课程，以讨论与各

学院学科相关的神学问题。

注释:在每一座天主教大学内，应安排专门课程，以讨论与

各学院学科相关的神学问题。

812 812 条-凡在专科以上学校教授任何神学科系的人，该有教

会当局的任命。

注释:为符合法典 229 条 3 项之规定"平信徒得由教会合

法主管聘任讲授圣学"本条特别规定，凡在专科以上学校教授

任何神学科系的人，应有教会当局的任命。

813 813 条-教区主教对学生应有热诚的牧灵的照顾，得为之设

立堂区，或至少指派司锋固定地做此工作，并设法在大学，即使

在非天主教大学内，设立天主教大专学生中心，借以帮助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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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其是在精神方面。

注释:教区主教对学生应有牧灵的照顾，不仅对天主教学校

的学生，连非天主教大学的学生，亦应加以照顾。为达到牧灵照

蟹的目的，法典许可教区主教采取下列方法:

一一为大学学生设立属人堂区 (518 条)。

一一为大学学生指派一位固定的专职司锋，担任牧灵工作

《细条)。

黯。

一一设立天主教大专中心，帮助青年，尤其是精神方面的帮

814 条-对大学所制定的法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专科学校。814

注释:为大学所制定的法则，也适用于其他专科学校。

第三章

教会大学及学院
DE UNlVERSIT‘~1lBUS 

EI' FAI口江:rA1lBUS 配CI.mASl'ICIS

本章所载有关教会大学规则，只是一般性的，还宜参考圣座

发布的其他完整的文件: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五日教宗若望保禄二

世颁布 "SAPIENTIAαlIlliïIANA" (基督徒的智慧) ，同年四月廿

九日天主教教育圣部发布实用规则 "NORMA AI可PUCATIV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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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815 条-教会因有宣报启示真理的职责，有权设立教会大学

或院系，为研究圣学和与圣学有关学术"并在这方面学术化地教

导学生。

注释:设立教会大学及教会院系，是教会的权利，也是教会

的职责，是教会职责中最大的职责。依照梵二大公会议的指示，

设立教会大学学院的目的，是多方面的:

一一教会托付此等学院的责任之一，是准备学生去接受司锋

任务。

一一培植学生将来能在教会学术高级学府从事任教工作。

一一培植学生能自发地去从事拓展各种(教会)学术。

一一培植学生去接受更为艰巨的学术传教工作的任务。

一一此等学校职责，应对圣学的各领域加深研究，这样好使

人们对神圣启示的领悟，日益加深，好使由先哲所传递之基督徒

智慧遗产，广予开发，使我们与分离的弟兄以及非基督徒的交

谈，得以推进，也使我们对固有学术进步而产生的种种问题，得

以解答(天主教教育宣言， 11 , 1)。

总之，教会大学学院的设立，是为研究圣学和与圣学有关的

学术，采取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及教学工具，以鼓励学生作深入的

研究。

816 816 条 -1 项-惟有凭宗座的创设或宗座的核准，才能成立

教会大学和院系;宗座并有权对之作上级的监督。

注释:成立教会大学和学院，唯有宗座有此权利，或至少由

其核准，方能成立。至于天主教大学，私人亦得成立，假如欲用

"天主教大学"名称，则要有教会当局的同意 (808 条)。教会大

专学院的创立或核准，是天主教教育圣部的权责。宗座对教会大

专院校有最高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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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每一座教会大学和院系，应该有为宗座所批准的自己

的章程和课程。

注释:每一座教会大学和院系，应有宗座一(即教育圣部)所

批准的自己的章程和课程。

817 条-非经宗座所成立或核准成立的大学或院系，不得颁 817

授在教会内有法定效力的学位。

注释:非经宗座所成立或核准成立的大学或院系，不得颁授

在教会内有法定效力的学位。

818 条-凡在 810、 812 及 813 条所定有关天主教大学的规 818

定，也适用于教会大学和院系。

注释:法典 810 条、 812 条及 813 条，对天主教大学所制定

的规则，亦适用于教会大学和院系。换言之，教会当局有权为天

主教大学任命教授 (810 条 1 项) ，主教团及有关的教区主教有权

及义务监督天主教大学 (810 条 2项)，在天主教大学担任神学教

授的人，应有教会当局的任命 (812 条)，对大学学生们的牧灵工

作，教区主教应特别照顾 (813 条)。

819 条-为教区或修会或普世教r会的益处，教区主教或主管 819

修会的上司，应派遣性格良好、天资聪敏而又有德行的青年、圣

职人和会士， λ教会大学或院系深造。

注释:旧法 (1380 条)只是奉劝有关当局选送修士、司锋或

会士至教会大学深造。新法则明言教区主教或修会上司应 (DE

BENT) 派遣性格良好，天资聪敏而又有德行的青年，圣职人员

和会士，人教会大学或院系深造，只要此项派遣对教区或修会或

普世教会有益，即有责任派遣。



目)4 天主事英法典注释

820 820 条-教会大学和院系的校长和教授，应设法使大学不同

的院系照教材情况彼此互助，务使自己的大学或院系和其他的大

学和院系，即使不是教会的，也能彼此合作，借会议，学术性的

合作研究以及其他方法，促进学术的更大成长。

注释:梵二大公会议强调，在今日的社会，合作不仅重要，

而且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故在学校教育事业上，合作极为重

要(天主教教育宣言， 12 , 1)，本条 (820) 特采纳梵二建言，

规定教会大学及院系的校长和教授，应设法:

一一我同一教会大学的各院系，按其教材的许可而彼此互

助。

-一一使自己的大学和院系与其他的大学院系，彼此合作，尤

其是在同一国家的大学和院系，彼此合作。

一一使教会大学或院系和非教会大学或院系，特别与天主教

大学之间，彼此联系，协力合作。至于合作的方式，可借会议，

彼此分担学术研究，互相报告学术的发现，定期交换教授，以及

其他方法，促进学术的更大成长。

821 821 条-主教团和教区主教，在可能范围内，应设法成立宗

教学术的高等学术，在其中教授神学和有关基督宗教文化有关的

课程。

注释:主教团和教区主教在可能范围内，应设法成立宗教学

术的高等学院，在其中教授神学及其他与基督宗教文化有关的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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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题

大众传播工具及出版书刊

DE 田S1RUMENTIS COMMUNICATIONIS SOCIALIS 
ET NI SPECIE DE LIBRIS 

822 条 -1 项-教会牧人，用教会本有的权利，执行职务时 822

应尽力运用大众传播工具。

注释: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执行教会的职务，此乃教会的权利

与义务，此项权利与义务在法典 747 条 1 项已有声明"教会有

天赋的权利与义务，得使用本有的社会传播工具，不受任何人间

权力的限制，向全人类宣讲福音"。

本条重申教会牧人，用教会本有的权利，在执行职务时，使

用夫众传播工具，其他多处重申此项权利，例如法典 761 条:为
宣讲基督宗教的教义，得运用社会传播工具。法典 779 条:应采

用传播工具传授教理，法典 1063 条一项:利用社会传播工具，

向信徒阐明基督徒婚姻的意义，信徒配偶以及父母的责任。

2项-牧人也应设法也'1 导信徒有责任合作，使大众传播工具

的运用，能充满人性和基督的精神。

注释:信徒们有责任，竭尽所能，在运用大众传播工具时，

能充满人性与基督的精神，而教会的牧人也应设法教导信徒这项

责任，并与教会合作。

3 项-所有基骨信徒，尤其以任何方式参加运用这种工具的

信徒，应设法帮助牧灵工作，使教会也能应用这些工具有效地执

行其职务。

注释:所有基督信徒，尤其是以任何方式参与使用大众传播

工具的信徒，应设法帮助教会的牧灵工作，使教会在执行其职务

时，能借用他们的传播工具。



600 天主事立法典注释

823 823 条 -1 项-为保持信仰的真理和道德的完整，教会牧人

有职务也有权利监督，勿使书刊和大众传播工具危害信徒的信仰

和道德;同时有权要求凡由信徒发行涉及信仰和道德的币刊，应

由牧人审查;对有害于正确的信仰或善良风俗的书刊，有权加以

谴责。

注释:旧法典(1384 条)所规定的图书的审定，教义圣部于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颁布"教会牧人"的法令 (ECCLESIAE

PASfORUM) 重新加以修订，并作轻微的修改。本法条正是采纳

教义圣部的法令。

所谓"回书的审定"是审查图书的内容，是否合乎公教信仰

及道德，以决定可否出版问世的意义，审定人的评断应以书面为

之。审定人认为"可以出版"就用 "NIHIL 0即fAT" 表示准许，

地区教长"准予出版"时，通常用 "IMPRIMATUR" ，此语得印在

书前或书后，并应写明准许(出版)的地址及日期。

为保持信仰的真理和道德的完整，教会牧人有三种义务与权

利:

-一一教会牧人应监督，勿使书刊和大众传播工具危害信徒的

信仰与道德。

一一教会牧人有权要求信徒出版书刊时，如该书刊涉及信仰

和道德，应由牧人审查，经通过后，方可出版。

一一教会牧人，对有害正确信仰或是善良风俗的书刊，有权

加以谴责。

2 项 -1 项所提的职务和权利:对受托管理之信徒，属于主

教，无论是个别主教，或在地区会议或主教团会议集合在一起的

主教;对普世的天主于民，则属于教会最高权力。

注释:一项所提职务与权利，对于托付自己管理的信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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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主教，主教能以个人的名义，执行上述权利与义务，或在地区

会议开会时，或在主教团会议中，共同执行上述权利与义务。对

于普世的天主子民，上述权利与义务则属于教会最高权力。

禁书目录，是指许多被指名禁止的图书，编印成册，禁止阅

读。此类目录最先是由教宗保禄四世于一五五九年开其端，自至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四日，被教义圣部用"通告" (NOTIF1CATIO) 

取消法律的禁止。

毫无疑问，现今对圣座仍享有权力对违反信德与道德的书

刊，加以处罚，同样禁书目录内的各种书虽不被法律禁止，但阅

者如因此而有丧失信仰或犯罪的危险，其良心仍应负责，不过，

不受自科绝罚。

824 条 -1 项『除另有规定，根据本题法律出版书刊，应向 824

教区教长申请许可或批准:向作者本人的教区教长，或向发行当

地的教区教长申请许可。

注释:一般说来(除非另有规定)，为出版书刊应有地区教

长的许可或批准。此处所谓的"地区教长"是指:

一一书刊作者的本有地区教长，即作者拥有住所或准住所

所在地的地区教长(107 条)。

一一-或书刊出版地的地区教长，至于印刷所所在地的地区教

长，在旧法时亦给与出版许可 (1385 条 2 项) ，但新法已未记载，

故应视为废除此项规定。而且今日的印刷行为:排字、印刷、装

订等，多分工合作，在不同的地区进行，例如排字在甲教区辖区

内，印刷在乙教区内，装订在丙教区内，如此一来，向"印刷

所"所在地的地区教长申请许可的规定，不知是指那一教区。因

此，新法废除"向印刷所"所在地的地区教长申请出版书籍的规

定，而仅明定向出版所所在地的教长申请。



m 天主事宜法典注释

假如上述两地区教长(作者之地区教长及出版地之地区教

长)之一，否决出版许可或不批准出版，当事人可向第二位地区

教长申请出版许可，后者在给与许可前，应注意法典 65 条 1 项

之规定。

在本题(第四题)的法典中，对出版的书籍需要有教会的许

可时，时而用 "UCEN咀A" 许可，时而用"APPROBATIO" 批准。

例如法典 825 条 2 项、 826 条 3 项、也7 条 4 项、 828 条、 830 条 3

项等，用 "UCEN咀A" 许可。而法典 825 条 1 项、 8万条 1-2

项，则用"APPROBATIO" 批准。此两词"许可"与"批准"的

意义有所不同。"许可"是授权作者出版书籍，意思是说，此一

著作没有违反信德或道德的谬论。"批准"不是指单纯的"许

可"而且还包含:此乃有价值的著作，值得一读。

2项-在本题条文中有关书刊的规定，也适用于其他公开宣

传的写作，但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在本题(第四题)条文中，对"书籍" (UBRI) 的规

定，也适用于其他公开宣传的写作，除非另有规定。例如印刷

品、影印机影印之文字等，都适用法典对"书籍"之规定，至于

唱片、电视、卡式录影带等，则不适用本条规定 (α:RF厅'ARDy ，

一九八九年:天主教法典注释)，但齐氏却主张，上述唱片等工

具亦适用本条对"书籍"的规定 (α由附Ua L.:天主教法典注

释 3063)。至于告示、报告书、印刷有限的私人或秘密的传单，

不适用上述规定。

825 825 条 -1 项-元宗座或主教团的批准，不得出版圣经;必

须有上述权力之批准，才能将圣经译成本地话出版，同时也该有

必需的和足够的注择。

注释:出版圣经(即圣经原文)需要宗座或主教团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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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将圣经译成亮一种文字出版，亦应有圣座或主教团的批

准，而且翻译圣经时，在译文上应加适当的注释，以免译文与原

文的意义不符。

2项-有主教团之许可，天主教信徒能与分离弟兄，们联合翻

译并出版圣经，但须附有适当的注释。

注释:在获得主教团的许可后，天主教信徒甚至可U与分离

弟兄们(基督教信友)联合翻译并出版圣经，但在译文上应加造

当的注释。关于联合翻译圣经，应注意基督信徒合一秘书处一九

六六年六月一日所颁布的指导原则。

826 条 -1 项-有关礼仪经书，应遵守 838 条之规定。 826

注释:关于礼仪书籍，法典脱条一项表示，应遵守法典

838 条的规定。

838 条规定:圣座有权编排为普世教会使用的礼仪并出版礼

仪书 (2 项);主教团为辖区内的信友，有权将礼仪书译为本国

文字，于圣座认可后，予以出版 (3 项)。至于教区主教无权出

版礼仪书，只能发布礼仪法规，明令遵行 (4 项)。

2 项-凡再版礼仪经书，或是将礼仪书全部或是部分译成本

地话，应由出版当地教区教长给予该书与可靠版本相符的证明。

注释:凡再版礼仪书或再版礼仪书译本，无论是再版全部或

部分，再版书所在地之地区教长，应出具证据，证明再版书与已

批准的原版书完全相符。所应注意者，此处的地区教长所出具的

证据，仅证明再版书与原版书完全相符，并不给予再版的许可。

因为有关礼仪书的出版，为全教会使用的书，只有圣座有权批

准，为主教团辖区内使用的礼仪书，只有该地主教团有权出版，

教区主教无权出版礼仪书。

3 项-为信徒公诵或私下诵念之经文书籍，无教区教长的许



610 天主事贯注典洼释

可不得出版。

注释:出版经文书籍，无论是为公众诵念或为私人诵念，均

应有地区教长之许可，方得出版。

827 82:7条 -1 项-为出版教理和有关教理讲授之书籍，或出版

此类书籍的译本，须有教区教长的批准，但应遵守 775 条 2 项的

规定。

注释:教理及与教理有关之书籍，以及它们的译本，必须先

获得地区教长的许可，方得出版。除非根据法典 775 条 2 项之规

定，主教团为其辖区编著一部要理，在宗座批准后出版之，则不

要地区教长给予许可。

2 项-在学校内，无论是小学、中学或是大学，几以有关圣

经、神学、教会法、教会史和宗教以及伦理学问题的书籍，当作

教科书者，皆应由教会当局批准而出版或出版后所批准者。

注释:在学校内，无论是小学、中学或大学所使用的书籍，

其内容关系:圣经、神学、教会法、教会史、宗教及伦理纪律，

如果作为教科书，则必须获得教会当局的批准，此项批准或在出

版该书前，或在出版后而于使用前请求之，均无不可。如不作教

科书，仅作参考书使用，则无需许可。上述书籍，如作为修院教

科书使用，是否也要教会当局的许可，专家意见不一，有的认为

需要许可，有的主张不必，因为本条并未提及"修院"使用上述

书籍，需要许可 (CORIDEN ， G班:EN， HEINTSαIEL; 天主教法

典，美国法典委员会注释)。

3 项-凡讨论 2 项所述材料的书籍，虽然不是用作学校的教

科书，或某些特别涉及宗教或道德的著作，亦应鼓励交由教区教

长审核。

注释:凡涉及圣经、神学、教会法、教会历史的书籍 (2

项)，以及某些特别涉及宗教和道德的著作，即使不作为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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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亦宜交由地区教长审核。

4项-在教堂或是圣堂内，不得展出、贩卖或是赠送讨论宗

教或道德的书籍和其他作品，除非这些书刊是有教会当局的许可

出版，或出版后核准者。

注释:凡讨论宗教或道德的书籍，或其他著作，原则上，不

得在教堂或圣堂展出，贩卖或赠予，除非这些书刊出版时或出版

后获得地区教长的许可。

828 条-除先求得有关教会权力的许可，并遵守其规定的条828

件，不得将该教会已出版的法令集或公报集再行出版。

注释:教会将收集的法令或公报予以出版，他人不得再出版

同一法令或公报，除非获得该教会的许可，并遵守其所提条件。

829条-为出版某一著作原文所得的批准或许可，对同一著 829

作的新的版本或翻译并无效力。

注择:为某一著作的初版所求得批准或许可，为同一著作的

再版或翻译，必须再求批准或许可，否则，再版为非法。

830 条 -1 项-除遵守每一个教区教长委任审查书刊的适当 830

人选之权利外，主教团也得列出有学问、道理正确并有明智的书

刊审查员的名单，以备主教公署咨询，或成立审查委员会，教区

教长可以征求其意见。

注释:论书刊审查人，教会既有义务保存信仰与维护道德，

自然有权审查书刊，此处的所谓书刊，包括书籍古杂志、报章、

散册、传单、圣像等，其余稿件、笔记、抄录、讲义等，即使油

印、蜡印，只要不算刊物，即不在此限。

审查的目的是审查书刊的内容是否合乎公教信仰与道德，以



612 天主教法典注释

决定该书刊可否出版。

书刊审查人的资格，必须是有学问、道理正确，并有明智判

断的人。有权任命审查人者，首先是地区教长，即主教、副主

教、主教代表;此外，主教团亦得提出审查人名单，以供主教公

署不时之需(假如教区无合格审查人员)，或成立审查委员会，

地区教长如有需要，得向他们请求协助。

2项-审查人在审查书刊时，应摒除一切人情面子，置于目

前的，只是教会也11导所传授的有关信仰和道德的教会教义。

注释:审查员在执行其职务时，应客观公正，摒除一切情

面，唯注意教会训导所传授的信仰和道德。凡与教会教义不符

者，应提出反对。

3 项-审查员应以书面指出他的意见;如为赞同的意见，教

会教长可以明智判断，给予出版的许可，写明其姓名和许可的时

间和地点;假如不给许可，教会教长将不准的理由以书面传达给

作者。

注释:审查人的评断，应以书面为之。如为赞同意见，教长

得以其明智判断，给予出版许可。在"准予出版"书内 (IMP阻，

MA叹JR) ，由地区教长签名并写明许可的日期与地点。并不需要

提出审查人的姓名，即书写"NllIIL OBSTAT" 者的姓名。

假如地区教长不给"出版许可"应将不准的理由传达作者。

作者于接获"不准出版"的通知后，可采取下列步骤;

一一向另一位有权"准予出版"的教长申请出版许可，但应

将前位教长拒绝许可事，记载在申请书内。

-一-向宗座诉愿，或向教义圣部申诉。

接获"出版许可"后，应在出版书之首页或末页印出准印者

的名字，及准许的日期和地点(一九八七年六月廿日宗座法典解

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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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条 ':"'1 项一凡常明显地攻击天主教或善良风气的日报、 831

小册子或期刊，教友不应在其中写文章，但有正确和合适的理由

者除外:圣职人和修会成员只有在教会教长许可下，才得在此类

期刊上投稿。

注释:今日的社会中有许多日报、杂志或期刊，有系统地或

经常定时地刊登攻击天主教或善良风俗的文章。作为→个天主教

教友，原则上，不可在这类刊物上投稿，除非有正当合造的理

由。例如，为保护教会，驳斥违反信德的文章，才投稿该刊物，

这是正当的理由。圣职人员、修会会士以及使徒生活团的成员，

只有在地区教长授权下，才得在此类刊物上投稿。

上述规定亦适用于宣传唯物主义或无神主义的日报或期刊。

1 项禁止"修会会士"向攻击教会的刊物投稿，此项禁令不

包括俗世会的成员，除非后者为神职人员(传播杂志，一九八三

年 P. 108，臼n. 786 , 2 项;口世叩'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卸74) 。

神职人员或会士投稿于其他不攻击教会或道德的报章杂志，

则不需要地区教长的许可。除非会士，因该会会宪另有规定，需

要上司的许可0

2 项-主教团得制定规则，规定圣职人和修会成员如何在广

播或电视中，参与讨论有关天主教教义或道德问题。

注释:主教团得制定规则，命圣职人员或会士或使徒生活

团，于广播或电视中，讨论有关天主教教义或道德问题时遵守

之。法典 772 条 2 项的规定远比 831 条 2 项之规定宽广多了。

831 条 2 项只命令圣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于使用广播或电视时，应

遵守主教团所订规则，但 772 条 2 项规定所有基督信徒(包括神

职、会士、平信徒)，于使用广播、电视宣讲天主教教义或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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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均应遵守主教团的规定。

832 832 条 E修舍成员应有本会高级上司根据会宪所给的许可，

才得出版讨论宗教或道德问题的著作。

注释:凡有关讨论宗教或道德问题的著作，修会会士及使徒

生活团团员，不仅应有地区教长的许可，而且还应有本会高级上

司之许可，方得出版。

教义圣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曾颁布 "ECCLESIAE

PASTORUM" 教会的牧人法令，其第五节指示于下:奉劝教区神

职人员未获得本区教长的许可，不要出版有关宗教或道德问题的

书籍。此一规定在新法典中已略而不提。不过，在法典 827 条 3

项概括性地提到:白某些涉及宗教或道德的著作，亦鼓励交由地

区教长审核气 827 条所说的作者包括神职及平信徒。

同一法令第五节 2项对修会会士及使徒生活团团员，则命令

他们于出版宗教或道德的书籍时，不仅应有地区教长的的许可

(UCENTIA QUOQUE) 还应有本会高级上司许可(伽appe出 L. : 

天主教法典注释如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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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FIDEI PROFESSIONE 

部3 条-下列人员应依照宗座批准的格式，亲自作信德宣言: 833 

1。所有参与大公会议或地区会议，世界主教会议或教区会

议的人，无论是有表决权或咨询权的人，均应在主席或其代表前

童发;主席则在会议面前宣发;

2。被摧升至枢机尊位者，根据枢机院规定宣友:

3。凡被晋升为主教，或与教区主教相同职位的人，在宗座

代表前宣发;

4。教区署理，在参议会前宣发;

5。副主教及主教代表以及司法代表，在教区主教或其代表

前宣发;

6。 堂区主任、住持、修院的神学及哲学教授和领受执事职

者，在接受职务前，应在教区教长或其代表前宣发;

7。教会大学或天主教大学校长，在就职前应在学校监督

前，无监督时在教区教长或其代表前宣发;凡在任何大学教授有

关信仰或道德学科的教授在任教前，如校长为司锋则在校长前，

否则在教区教长或其代表前宣友:

8。 圣职修会和圣职使徒生活团上司们，应根据会宪宣发。

注释:此处所讲的信德宣言，不是旧法 (1325 条)所规定

的:每一位基督信徒，按照性律，几时缄默，或其他言语举动，

能被视为否认信仰，轻蔑宗教侮辱天主，惹人怪异时，即应毅

然决然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此处所讲的"信德宣言"，是指

在几种特殊情况中，担任某些教会职务或荣获某种荣誉的特定

人，应当公开作信德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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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典 833 条之规定，下列人员应依宗座所批准的格式，亲

自作信德宣言:

1 款:凡是参加大公会议或地区会议、世界主教会议、教区

会议的人，无论是有表决权或仅有咨询权的人，均应在主席或其

代表前作信德宣言;而主席则在会议前向大众议员作信德宣言。

2款:被摧升为枢机尊位者，根据枢机院之规定作信德宣

言。

3 款:凡被升为主教者，或与教区主教相同职位者，在宗座

代表前作信德宣言。

4 款:教区署理，在参议会前作信德宣言。

5 款:副主教、主教代表，在教区主教或其代表前，作信德

宣言。

6款:堂区主任、修院院长、神学教授、哲学教授在接受职

务之初，应在地区教长或其代表前，作信德宣言(此处神学教

授，包括圣经、礼仪、教会法、教会历史等教授;臼mnuruω胁

n白，一九八三年， P. 109，臼n. 788;αñappe阳L.:天主教法

典注释到78 附注)。领受执事圣秩候选人，在领受执事圣秩前，

在地区教长或其代表前，作信德宣言。

7 款:教会大学或天主教大学校长在就职前，应在学校监督

前，元监督时，在地区教长或其代表前，作信德宣言:凡在任何

大学教授有关信仰或道德学科的教授，如校长为司锋，则在校长

前作信德宣言，否则，在地区教长或其代表前作信德宣言。上述

应作信德宣言者，仅于就任新职之初为之，以后无论在校担任诙

职多久，不必每年作信德宣言。

8 款:圣职修会和圣职使徒生活团的上司们，应根据各该会

会宪或团宪，作信德宣言。

"作信德宣言"对上述人员而言，虽为重大义务，但此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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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构成为获得该职务或荣誉的"有效条件" (Chiappetta L :天

主敦法典注释 3078)。因此，如某甲未作信德宣言，而担任修院

教会法教授，其教授职务有效。信德宣言的格式为:

我 x x 坚信确认宗徒信经中的全部及每→条信德的道理: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

生命，阿们"。

此外，我接受并承认全部及每一条有关信德的道理，不论是

教会所钦定或以其权威所宣讲的道理，尤其是有关基督教会、圣

事、弥撒等奥迹，以及教宗的首席权，我全接受并承认。

(详见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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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教.A.的立it 1L9务'A R~T.悦，啡、劳

DE ECCLESIAE MUNERE SANCTIFICAf让DI

第二编

其他敬礼行为
DE CETERIS ACl1BUS CULTUS DIVINI 

天主教法典第四卷讲的是"教会的圣化职务气共分三编:

"圣事"、"其他敬礼行为"、"圣所与节期"。关于第一编"圣事"

我们在"圣事论新编"一书中，巳详细讨论过，故不重复。第二

编讲的是"其他敬礼行为"，分五题;

第一题:圣仪 (1166 一 1172 条)。

第二题:时辰颂祷礼 (1173 -1175 条)。

第三题:教会殡葬礼 (1176 -1185 条)。

第四题:圣人、圣像、圣髓之敬礼 (1186 -1190 条)。

第五题:许愿与宣誓 (1191-120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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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

圣仪

DE SACRAMENTALIBUS 

1166 1166 条-圣仅是神圣的记号，因其在某方面摹仿圣事，借此

象征精神效果，且赖教会的转祷而获得。

注释"sacramentalia" 有人译为"小圣事有人译为"类似

圣事"而中国主教团则译为"圣仪"。圣仪的意思是"神圣的记

号，因其在某方面摹仿圣事，借以象征精神效果，且赖教会的转

祷而获得。" (法典 1166 条)。此定义是录自礼仪宪章"圣仪是

摹仿圣事而设立的一些记号，用以表示某些效果，尤其是灵性的

效果，并因教会的转祷而获得。借着圣仪，使人准备承受圣事的

效果，并圣化人生的各种境遇" (同上， ω) 。

"圣事及圣仪的礼仪，就是使教友尽心准备，靠着由基督受

难、死亡、复活的逾越奥迹所涌出的恩宠，圣化各种生活环境，

而所有圣事与圣仪的效能，也都是由这逾越奥迹而来。于是一切

物质(事物)的正当用途，几元一件不能导向圣化人类，光荣天

主的目的" (同上， 61)。

圣事与圣仪的区别为:

一、圣事是基督亲自建立的，圣仪是教会建立的;

二、圣事赋与领受者圣宠，圣仪赋与领受者神形益处;

三、圣事赋与领受者圣宠是由于圣事的本能，圣仪赋与领受

者神形益处是借教会的析祷。

法典说"圣仪是神圣的记号这种"记号"依旧法典

(11斜条)的规定为:物品及行为 (res 刷刷iones) 0 "物品"经

祝圣(consecrare) 或祝福(benedicere) 而成为圣物，如圣水、圣

油、圣灰、圣爵等。"行为"指神圣礼仪，如祝圣、奉献 (d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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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的、祝福、礼仪经文、划十字祝福等。

所谓"祝圣"是用较隆重的礼仪，使被祝圣的人或物成为神

圣的，只为敬礼天主而生活而存在。在行祝圣礼时，通常用圣

袖。"祝圣"与"奉献"两词的意义完全相同，但对祝圣圣堂或

祭台，惯常用'奉献"一词。

"祝福"是用简单的礼仪，使人或物成为神圣的，通常不用

圣袖。"祝福"分呼求式与设立式 (invoca挝va et ∞nstitutiva) ，前

者只呼求天主赏踢恩佑，并不改变人或物的地位及性质，例如神

父在弥撒结束时祝福教友，或祝福房屋、车辆等。后者改变人或

鞠的地位和性质，例如祝福教堂、圣堂、祭台、墓地等。

1167 条- 1 项-只有圣座能制定新的圣仪，有权解释已有 1167

的，将其中一些废除或改变。

注释:圣仪的制订、解释、废除或改变，唯有宗座有此权

力。

2 项 F 在举行或施行圣仪时，应遵守教会所批准的礼规及格

式。

注择:在施行圣仪时，应遵守教会所批准的礼规及格式。旧

法典 (1148 条 2 项)明白指出，礼规攸关圣仪的合法性，格式

(fonnula) 关系圣仪的效力。

1168 条-圣仪职员是具备应有权力的圣职人员;有些圣仪按 1168

照礼仪书的规则，经教区教长审断，亦得让有适宜资格的平信徒

执行。

注释:圣仪的施行人般说来，是圣职人员:主教、司锋

和执事;但每人应按照法律所指定的权力范围去施行。有的圣

仪，按照礼仪书的规定，在地区教长的判断下，有时亦可让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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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执行，但在事先应加以培训，使其能熟练地执行。

1169 1169 条 -1 项-有效举行叔，圣礼和奉献礼者。为领过主教圣

职者，和依法或获有合法准许之司锋。

注释:为有效地执行祝圣礼和奉献礼，必须是领过主教圣秩

的人。司锋如果有法律或有关当局授权，亦可有效地执行。例如

法典 1206 条:圣所之奉献礼，由教区主教或依法与其相等者施

行"与教区主教相等者之中，如有未祝圣之主教(即司锋)，依

12<施条之授权亦可有效地对圣所行奉献礼。同样(1206 条)并

规定在特殊情况中，教区主教或与其相等者得委托司锋施行奉献

礼。

2 项-祝福礼，除教宗或主教所保留者外，任何一位司锋曹

得施行。

注释:祝福礼，除教宗或主教保留者外，任何神父得施行。

根据法典 1207 条之规定:圣所之祝福礼，由教长(叫narius) 执

行之，但教堂之祝福礼则保留于教区主教。因此没有主教授权，

一般司锋不得祝福教堂 (ecd四，ia) ，因为视福之权由主教保留;

司锋也不得祝福圣堂 (omωlrium) 及墓地，因为"圣堂及墓地是

圣所" (1册条) ，而"圣所由教长祝福" (1207 条); U基地祝福

仪式，由教区主教主持(祝福礼典，中国主教团礼仪委员会编

译，一九九二出版， 1116 号)。

3 项-执事只能施行法律明文许可的规福礼。

注释:执事只能施行法律明文许可之祝福礼，何种祝福礼，

执事可执行，见圣礼部(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之祝福乱

典;中译本见前)。

1170: 1170 条-祝福礼首先应赐予天主教人，但亦可施于慕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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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除有教会禁止者外，亦可施于非天主教人士。

注释:祝福礼得赐与天主教信友，亦可施于慕道者，连非天

主教人士一一未领洗者包括在内一一也可赐与。受绝罚者及受禁

罚者也可领受祝福礼，因为法典 1331 条谓受绝罚者(受禁罚者

包括在内)被禁止举行圣仪，并未禁止彼等领受圣仪(同上 1 项

二款)。至于法典 1352 条 1 项"所处的罚，如为禁止领受圣事

或圣仪时，于犯人有死亡危险期间，中止其罚"。受绝罚及受禁

罚者禁止领受圣事(1331 - 1332 条)，但未闻禁止领受圣仪者。

禁止领受圣仪的罚，可能是指赎罪罚(阳m 吨，iatoria) ， ( Velasio 

de Paolis: 论教会刑罚，罗马，一九八六，额我略大学出版)。

1171 条-经过奉献礼或祝福礼而指定为敬礼天主用的圣物， 1171

应加以尊敬，勿用之于世俗用途或不适当之用途，即使是属于私

人所有者亦然。

注释:凡经过奉献礼或祝福礼而被指定为敬礼天主的圣物，

不可用于世俗用途，即使该圣物属于私人所有。

1172 条 -1 项-除非得到教区教长特殊及明确的准许，任何1172

人不能合法地对附魔者行驱魔仪式。

注释:对附魔者举行驱魔仪式，应有地区教长的特别明显许

可。

2 项甲教区教长只能将这项准许给予具有虔诚、学识、明智

及正直生活的司锋。

注释:上项驱魔许可，只可授与有圣德的司锋，即虔诚、明

智、有学识、日常生活圣善的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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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

时辰颂祷礼

DE LITURGIA HORARUM 

1173 1173 条-教会履行基督司接的任务，举行时辰颂祷礼，借此

聆听天主向其于民发言，纪念得救奥迹，以歌咏和祈祷，不停地

赞美袍，并为普世的得救祈求施。

注释:基督劝人恒心祈祷，不可间断，教会为实行这项教

训，特别举行时辰颂祷礼(日课)，借此颂祷，教会聆听天主向

其子民发言，纪念救赎奥迹，用歌咏及祈祷，不断地赞美天主，

并为普世的得救祈求袍。因此时辰颂祷是教会的正式公共祈祷，

为执行基督的司祭职务。有时虽只一位司锋涌念时辰颂祷，但不

是私人行为，而是教会全体的行为。

1174 1174 条 -1 项-圣职人员依 276 条 2 项 3 款的规定，有责任

作时辰颂祷礼，献身生活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成员则按照会宪崎

规定尽此责任。

注释:有责任举行时辰颂祷礼者，根据法典 276 条 2 项 3 量

之规定，为主教、司锋及准备晋锋的执事;他们应诵念全部日毒

(时辰颂祷)。终身执事只诵念由主教团所规定的部分日课，一'

只念晨祷及晚祷。

非圣职的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的成员，则按各会宪的鲤

定，诵念指定的时辰颂祷。

2 项-时辰颂祷礼，既是教会的行为，故应依环境诚恳退毒

其他信徒参加之。

注释:时辰颂祷礼，既是教会的行为，故应在环境许可范围

内，邀请其他信友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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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 条-时辰颂祷礼，应尽可能依照每一颂祷时间举行之。 1175

注释:时辰颂祷礼，最好按照每一颂祷时间举行。礼仪宪章

谓"无论是为真正圣化每天的时间，或为有神效而诵念每端日

课，极应按照最接近该端日课的实际时刻去进行" (同上， 94) 。



铺天主载法典注释

第三题

教会殡葬礼
DE EXEQUIIS ECCLESIASI1CIS 

1176 1176 条 -1 项-已亡信徒应依法给予教会殡葬礼。

注释:已亡信友，除非被法律禁止 (1184 条) ，都有权利获

得教会殡葬礼。所谓"殡葬礼"包涵三大步骤:

一一在亡者家中为亡者行诵祷礼及人碰礼。

一一抬棺至圣堂或殡仪馆，举行殡葬弥撒或圣道礼仪。

一一抬棺至墓地举行安葬礼。

2 项-教会殡葬礼是教会借以为亡者祈求神助，对其遗体致

敬，同时也给生者带来希望的慰藉，故应遵照礼仪法的规定举

4于。

注释:举行教会殡葬礼的目的是:为亡者祈求神助，对其遗

体致敬，给亡者的家人带来希望的慰藉。殡葬礼应依殡葬礼仪举

行。无弥撒的殡葬礼，执事也可举行，而且，如为牧灵需要，主

教团在宗座同意下，也可能派平信徒举行 (ordo .exs吨uiorum 19 

号)。

3 项-教会竭力推荐埋葬尸体的优良习惯，但不禁止火葬，

惟不得为反对基督教义而选择火葬。

注释:教会竭力推荐埋葬尸体的优良习惯，但不禁止火葬，

除非选择火葬是因为不信死人复活或其他违反教义的主张，教会

才禁止其火葬。

第一章

殡葬礼之举行
DE EXEQUIARUM CEIEBRA110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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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7 条 -1 项-为任何一位亡者信徒，殡葬礼普通应在自己 1177

堂区的教堂举行。

注释:原则上亡者信友的殡葬礼应在自己堂区的教堂举行，

回亡者的住所或准住所的堂区内的教堂(lσ7 条 1 项) ，如亡者为

元定所者，则在其死亡地的教堂，为其举行殡葬礼。

2项-但任何信徒，或有权为己亡信徒安排殡葬礼者，可选

择另一教堂举行癖葬礼，惟得有管理该教堂者的同意，并通知己

亡信徒的堂区主任。

注释:任何信友得选择另一教堂举行殡葬礼，亡者的家人或

为亡者办理丧事的亲友，亦得为亡者挑选举行葬礼的教堂。凡选

择另一教堂举行殡葬礼者，应遵守两条件:

一一应获得举行葬礼教堂的住持的同意。

-一通知亡者所属堂区的本堂神父。所谓"通知"是指告诉

本堂神父，并不需要他的同意。

3 项-如死亡发生在自己堂区之外，而尸体未运回堂区，且

未依法选择葬礼圣堂，应在死亡发生的堂区圣堂举行殡葬礼，但

特殊法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如某教友在自己堂区外亡故，亡者家人或其亲友有权

将尸体运回亡者的堂区举行葬礼;如亡者本人生前已选有葬礼教

堂，应按其意愿在所选定的教堂行殡葬礼;亡者家人或亲友亦可

为亡者挑选教堂举行葬礼。如未选定教堂，则在亡者所在地之教

堂举行殡葬礼。不过，如特别法另有规定，应遵守其规定。

1178 条-教区主教之殡葬礼应在其主教座堂举行，但其本人 1178

选择另一教堂者，不在此限。

注释t 教区主教之殡葬礼，应在其主教座堂举行，但主教另

选教堂者，应从其意愿。此条规定亦适用于荣休主教 (124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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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 1179 条-会士以及使徒生活团成员的接葬礼，普通应在自己

的教堂或圣堂举行，死者如属圣职修会或圣职团体，由其上司主

持，否则，由专职司锋主持殡葬礼。

注释:会士及使徒生活团成员的殡葬礼，原则上在自己的教

堂或圣堂举行。由谁举行此项葬礼，端着该成员是否属于神职修

会或神职使徒生活团而定，如属神职修会或生活团成员，则由其

上司举行葬礼，否则由专职司锋举行。

俗世会的会士，因不度团体生活 (714 条)，其殡葬礼依普通

法之规定举行(Communi咀.tiOßi囚，一九八三年， P. 245 页，也n.

1130) 。

1180 1180条 -1 项-如堂区有自己的墓地，已亡信徒应葬于此，

但亡者或有权为亡者办理丧事者，已依法选择另一基地者，不在

此限。

注释:假如堂区有自己的墓地，凡该堂区教友亡故后，应葬

于该墓地。不过，亡者本人或为亡者办理丧事之人，如已选择其

他基地，则应尊重他们的意愿。

2 项-除法律禁止外，任何人皆得选择殡葬的基地。

注释:任何信友皆得选择殡葬的墓地，除非为法律所禁止。

1181 1181 条-至于国葬礼而得的献仪，应遵守 1拙条的规定，

但应留心勿使殡葬礼受人情包围，亦勿使贫穷者被剥夺应得的殡

葬礼。

注释:为举行葬礼，教友应给与堂区多少献仪，由教省的主

教们开会订定之(1264 条 2 项)。此项献仪，按法典 531 条之规

定，属堂区基金，作为堂区神父的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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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注意者，关于葬礼之举行，不可受人情左右，即不可只

为有钱人举行葬礼，亦应为穷人免费举行葬礼。礼仪宪章规定:

"在礼仪中……除按礼规对国家长官应有的荣誉外，不得在礼节

内或外表仪式上，对任何私人或地位有特殊待遇" (同上. 32) 。

1182 条-埋葬完毕，应依特殊法的规定，在亡者录上登记。 1182

注释:埋葬完毕，应依特别法之规定，在亡者录上登记亡者

之名字。

第二章

教会殡葬礼之使用及禁用
DE IIS QUIBUS EXEQUIAE ECCLESIASTICAE 

CONCEDENDAE st肘r AUf DENEGANDAE 

1183 条 -1 项-在旗葬礼上，慕道者应视，同基督信徒。 1183

注释:法典 1176 条 1 项规定，凡亡者信友有权要求教会殡

葬礼，本条则谓:未领洗者或非天主教信友 i 有时亦得为之举行

殡葬礼。寨道者应视同基督徒，为其举行教会殡葬礼。

2项-父母愿为之付洗，但未领洗而死去的幼儿，教区教长

可准许其周教会殡葬礼。

注释:父母愿意使其婴儿领洗，但还来不及领洗，婴儿就去

世，地区教长得准许其用教会葬礼。所应注意者，为能为未领洗

婴儿举行教会葬礼，堂区主任应向地区教长请求许可，而地区教

长在给与准许前，应调查婴儿的父母:该婴儿是因父母疏忽或故

意拖延，致使婴儿未领洗而去世，或虽有意为婴儿付，但在付

洗之前而突然死去。如为前者，不得允许为婴儿行教会葬礼，如

为后者，得准许为婴儿举行教会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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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凡在非天主教教会或团体受过洗而无法找到本教会圣

职人员时，依教区教长的明智审断，且确定其无相反意愿者，得

予以教会摸葬礼。

注释:在非天主教领洗的分离弟兄，地区教长得有条件地准

许为他们举行教会葬礼;

一-此葬礼确定不违反他们的意愿。

一一他们确实找不到自己教会的圣职人员。上述两条件具

备，才可为他们举行教会葬礼;但条件是否真备，由地区教长明

智断定之。

1184 1184 条 -1 项-除非在死前做出悔改的记号，应梳夺其教会

殡葬礼者为:

1。 显著的背教者、异端教者、裂教者:

2。 以相反基督教义为理由而选择火葬其身体者:

3。 其他显著罪人，如准许其用教会癖葬礼，不免给予信徒

公开恶表。

注释:下列人士，除非在死前表示悔改，不得为其举行教会

葬礼:

1 款:显著的背教者、异教者、裂教者。所谓"显著"是指

证据确凿，例如法院宣判某人为裂教徒，众人皆知的背教者，皆

属显著罪人。

2 款:以相反基督教义为由，而选择火葬者。

3 款:其他明显的罪人，如为他们举行教会葬礼，必引起公

开恶表。此处的"明显罪人"是指上述一款(背教、异教、裂

教)以外的公开罪人，例如受绝罚、禁罚处分者、公开拼居者、

重婚者等，都是"明显罪人"。所应注意者第一款的罪人(背教、

异教、裂教)，如死前未表示悔改，绝对禁止为他们举行教会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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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第三款的罪人(其他明显罪人)，即使死亡前未表示任何悔

改，仅有条件地禁止为他们举行教会葬礼，换言之，如果为他们

行教会葬礼，会引起教友们的反感，则不可举行。如确定不会引

起恶表，则不禁止为他们举行教会葬礼。而且本堂神父得明臂地

引导教友对亡者的同情，消5耳他们的反感，则亦可为该亡者举行

教会葬礼(Chiappe阳1.:天主教法典注释 3941)。

2 项-遇有疑难，应请示教区教长，并从其决定。

注释:假如对上述案件有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时，应向地区教

最请示，并遵守他的决定。

1185 条-被视夺教会殡葬礼者，亦不得为其举行任何殡葬弥 1185

撞。

注释:被取消教会葬礼者，亦不得为他们举行任何殡葬弥

量。但不禁止为他们举行普通亡者弥撒。



m 天主载法典注释

第四题

圣人、圣像、圣葡教会之敬礼

DE CULTU SANCI'ORUM , 
SACRARUM IMAGINUM ET REUQUIARUM 

1186 1186 条-为促进天主子民的成圣，教会鼓励信徒以特殊孝爱

之情敬礼终身童负圣码利亚、天主之母，基督曾立为众人之母;

对其他圣人们，教会亦椎动真诚和正确的敬礼，使信徒借其榜样

而圣化，赖其转祷而获得支援。

注释:教会常鼓励教友以特殊孝爱之情，敬礼天主之母荣福

玛利亚，因为她和她的儿子的救世大业，有其不可分开的关系。

恭敬圣母能使人易于圣化自己。教会也鼓励信友敬礼其他圣人，

因为这些圣人已达到成全的境界，在天堂向天主咏唱赞美之歌，

并常为我们世人转求。教友们敬礼圣人，步伍他们的芳踪，圣化

自己，并求他们代祷而获得所需要的恩惠。

1187: 1187 条-惟有经教会权威列入圣人或真福册上的天主的仆

人;得以公开敬礼~敬之。

注释:惟有经教会列入圣人册或真福册上的天主的仆人，才

可用公开敬礼恭敬之。所谓"公开敬礼"依据法典 834 条 2 项

之说法为"由合法任命的人员，以教会的名义，并按教会所批

准的行为举行"。对于未经教会列品的圣人，并不禁止教友以私

人名义恭敬之。

1188 1188 条-在圣堂内供奉圣像，供信友崇敬的习惯应予保存;

但应以有限的数量及适宜的次序布直之，以免激起信友的惊异，

及制造不当敬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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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圣堂内供奉圣像，让教友敬礼，此乃古老习惯，应

予保存;不过，数量不宜过多，且应井然有序地置放，避免引起

教友的惊异，更不可制造不当敬礼的机会。

1189 条-教堂内或圣堂内供奉信徒崇敬的贵重圣像，即以古 1189

老，艺术或敬礼著称者，如需修补，非经教区教长书面许可绝不

可整修，教长给许可前，应先询问专家。

注释:圣堂内所供奉的圣像，如有特别贵重者需要修补时，

应有教长的书面许可;而教长在给与许可前，应先询问专家的意

见。所谓"贵重圣像"是指有历史价值，或艺术价值，或特别受

群众敬拜的圣像。此类圣像的修补，稍一不慎，极易破坏其原

貌，故应请手艺高超，在专家指导下，细心修补，方为安全。

1190 条 -1 项-绝对禁止出售圣髓。 1190

注释:绝对禁止买卖圣髓，此乃亵圣行为，故法典 1376 条

有"凡亵读圣物者，不论活动的或不活动的圣物，处相当的

罚"。

2 项-著名的圣葡或其他大受群众敬礼的圣帽，非有圣庄的

许可，绝不能有效转让，亦不能永久迁移。

注释:著名的圣髓，或特别受群众敬礼的圣髓，未获圣座的

许可，绝不能有效地转让或永久迁移。暂时迁移，不需要许可，

除非特别法另有规定，则应遵守之。

3 项-对于教堂内大受群众敬礼的圣像， 2 项所定亦有效。

注释:圣堂内极受群众敬礼的圣像，也绝不可转让或永久迁

移，除非有圣座之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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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 1191 条 -1 项-许愿乃是向天主慎重而自由地傲的承诺，包

含一件可能的且更好的善事，且应以敬德实践之。

注释:许愿是甘心情愿许给天主要作一件可能的而更好的善

事，且应以敬德为之。

定志作一件善事，不是许愿，只有真正的许诺才是许愿，换

言之，有意给自己增加一种责任，就是许愿。

只能向天主许愿，因为许愿是钦崇天主的行为。因此不能向

任何受造物许愿。有人有时向圣母或圣人许愿，其意只是为恭敬

圣母或圣人而许愿于天主o

许愿必须是完全甘心情愿的，否则，在压迫之下许愿，是无

效的。

所许的事必须是一件善事，绝对禁止许诺作一件恶事，那是

侮辱天主。至于不好不坏的中性行为，本来不能成为许愿的对

象，不过，有时为了特殊的原因，一件普通的事变成更好的事，

则可许愿。例如独身比结婚更好，普通不许许愿结婚，但若结婚

为我是一件赔偿损害的惟一方法，那就结婚比不结婚更好，可以

许愿结婚。

所许的事必须是有能力作得到的，假如某善事超过自己的能

力，则不可对此事许愿。

所许的愿应以敬德去完成，因为是向天主许愿，不可同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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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玩笑。

2 项-能正常运用理智者，除非法律禁止，皆有能力许愿。

注释:除非法律禁止，凡能运用理智者，均可许愿。许愿者

对愿的内容，应有相当的认识，否则许愿无效。因此无识别能力

的人，或精神错乱及神智不清的人，没有许愿的能力。

3 项-由于巨大而又不公道之怕情或受诈欺而许的愿，依法

无效。

注释:前面说过，许愿必须是甘心情愿的，因此受无理的、

重大的威胁所许的愿是无效的。同样，受骗而许的愿，亦是无效

的。

1192 条 -1 项-合法上司以教会名义所接受者为公开愿，否1192

剿，为私人愿。

注辞:圣愿分公愿与私愿。合法上司以教会的名义接受的

厦，是为公愿。例如修会的圣愿、神职人员之贞洁愿等，是为公

愿。私愿是私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天主前所许的一切圣愿。例如

许愿守大小斋、诵念玫瑰经、施舍等均是私愿。

2 项-如被教会承认为显著者即为显愿，否则，为简愿。

注释:公愿又分显愿 (votum sollemne). 亦译为"特级圣

惠及简愿 (votum sin可plex) ，又译为"普通圣愿"。显愿必须教

会特别指明，不然就是简愿。例如神职人员的贞洁愿及古老修会

的圣愿，被教会特别指明为显愿。

旧法时代，显愿构成无效婚姻限制(旧法 1σ73 条) .简愿只

是禁婚限制(旧法 1058 条 1 项)，新法 (1088 条)规定两者都是

无效婚姻限制。

3 项-属人愿为许愿人所许的一项行为，属事愿为许下某一

件事，混合愿则兼有对人对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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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就还愿的义务而言，有属人愿、属物愿、混合愿。属

人愿是指许愿者许诺自己亲自作一件善事，此项行为不能由他人

代作，应自己作。例如守洁德愿、望弥撒、守大小斋等。

属物愿是指所许的是一件东西，例如许愿建一座圣堂。

混合愿是指所许的愿，既是属物的也是属人的，例如许愿者

许下亲自至某圣堂献圣爵一个。

就圣愿的时间丽言，有永久的、有暂时的，例如终身洁德

愿，是永久圣愿。许愿三年内不结婚，是暂时愿。

圣愿，有的是保留的，有的不是保留的。私愿都不是保留

的;旧法时代'(13ω条)的永久而完全的洁德愿及进有显愿的修

会的圣愿，虽是私愿，却是保留的，但新法 (1196 条)予以取

消，连地区教长及本堂神父也可免除。

暂时公愿的免除，如修会为宗座立案，则由该会最高上司在

获得参议会的同意后，给与恩准。如为教区立案的修会，或法典

615 条的隐修会，则其暂愿的免除，由该会最高上司及参议会的

同意，并由该会院所属教区主教的批准，始为有效(侃8 条 2

项)。关于终身公愿的免除，如为宗座立案的修会，则由该会最

高上司于获得参议会的同意后，将公文送交宗座批准。如为教区

立案的修会，则由该会院所属教区主教批准公文，完成出会手续

(691 条)。

1193 1193 条-愿就其本身而言，仅约束许愿的人。

注释:许愿必须还愿，不然不如不许愿。愿就其本身而言，

仅约束许愿本人。旧法(1310 条 2 项)规定"属物的愿，传于

其继承人"新法无此规定。至论愿的义务的轻重，是以许愿人

的意思而定。但在小事上，不能加上重大义务。对于大事，许愿

人可以自己决定其义务之轻重，属人的愿，若是一件小事，如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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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念天主经一遍，虽然长时间未念，也不因此而成为大罪。属物

的愿，许多小资料可能集成大资料，因而成为大罪。

1194 条-愿的终止如下:为完成愿所定的时间已过，所许的1194

事物本身改变，愿所依据的条件缺乏或缺乏愿的目的因，获得豁

免，接受更换。

注释:圣愿有因内因而终止，有因外因而终止。因内因而自

动终止的愿计有:还愿指定的期限已过，例如张三许下下星期五

耶稣圣心占礼要参与大礼弥撒，可是在那一天忽然生了重病不能

出门，而参与大礼弥撒的愿所定时限已过，无义务补足。

圣愿内容的变更，使还愿成为不可能，例如一青年人许愿参

与露德朝圣，朝圣出发的前夕，其母生重病，青年该在家照料，

无法参与朝圣，其愿终止。

有条件地许愿，条件未实现，愿亦终止。愿的动因消失，愿

即终止。例如某青年因其母生病，为治疗其母病，许愿作一件善

事，但在未作之前，其母病逝，该青年无义务还愿。

1195 条-对愿的事物有权者，几时愿的履行为其有害，即得，1195

中止履行愿的责任。

注释:圣愿的拥置。圣愿拥置，不是取消圣愿，而是为了正

当理由，暂时停止还愿的义务。所以理由一旦消失，圣愿仍旧复

原。法典规定"对愿的事物有权者，几时愿的履行为其有害，

得搁置履行愿的责任"。例如主人对仆人的时间，几时认为还愿

为其有害，得暂时加以搁置。丈夫对妻子的私愿，若认为有害家

务，能够加以搁置。进修会以前发的愿，一发修会圣愿，自动被

搁置，直至脱离修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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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 1196条-私愿，因具有正当原因，只要不损伤他人既得叔

利，除教宗外，能豁免者:

1。 教区教长及堂区主任为其所有属下及旅客;

2。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如为宗座立案的圣职会团，

为其会士，初学生，以及日在在会院或团院内居住的人士;

30 由宗座或教区教长委以豁免权者。

注释:本条所讲的是私愿的免除。有权免除私愿者，首推教

宗，他对教会子民的私愿都有权免除，此外，下列人士亦有权免

除:

1 款:地区教长及本堂神父有权免除属下的私愿，无论属下

在何处，对临时在辖区内作客的教友，亦有权免除。

2款: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对他们的

会士或团员、初学生，以及日夜在会院内或团院内居住的人，也

有权免除他们的私愿。

3 款:由宗座或地区教长所委托之人，有权免除私愿。但本

堂神父无权委托他人免除私愿。

1197 1197 条-私人愿所许事功，得由发愿者本人更换成较大或相

等的善功，但依 1196 条规定有权豁免愿者，能更换成较小的善

功。

连择:圣愿的更换。发私愿本人得将所许的善工调换别的善

工，只要所换的善工比所许的善工更好或至少有同等价值即可。

如所换的善工，其价值小于所许的善工时，则只有有权豁免私愿

者才能更换。

1198 1198 条-在发修会愿之前所发的愿，发愿人几时留在修会

中，该愿即被搁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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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发修会愿前所许的愿，发愿人几时留在修会中，以

前所发的愿，均暂时被拥置。

第二章

宣誓

DE IUREIURANOO 

1199 条 -1 项-除依照真理，明辨及正义外，不得宣誓，即 1199

不能呼天主之名而为真理作证e

注释:宣誓就是呼求天主圣名为真理作证。换言之，宣誓是

请求至真至实的天主为我所言或许诺的事作证。宣誓乃是默认天

主是全知的，不能差错，又是真实的不能虚言，还承认天主是至

公至义的。假如宣誓是假的，必逃不脱天主的审判。假如誓言是

真的，则是对天主表示一种尊敬，也就是钦崇天主的敬礼。

宣誓有两种:一为断言誓，即呼求天主圣名为→项真理作

证。一为许诺誓，即呼求天主圣名证明所许诺之事，有诚意去实

量。

法典谓"除依真理，明辩 (in judicio) 及正义外(in justi

Iia) ，不得宣誓"如此乃指宣誓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1.必须"依真理"宣誓，即所宣誓之事是真实的，否则，

便是发虚誓。所谓"真理"是指在断言誓内，至少在主观方面，

盛须所言，确定真实。在许诺誓内，必须有实践的诚意。倘若所

言的真实性，不甚确定，则不可宣誓。贸然宣誓是有罪的，其罪

之大小，以冒失的轻重而定。

2. 宣誓必须是"明辩"的，不可糊乱宣誓，必须慎重，有

正当理由才宣誓，不然便是妄用天主的圣名，是失敬的小罪。

3. 宣誓必须是正义的，即属于正经的事。所谓"正经"是

指所断言的事，是许可说的，所许诺的事是许可作的。

2 项-法律条文所规定或准许的宣誓，由代理人为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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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法律所要求或许可的宣誓，不可由他人代为宣誓，否

则无效。

1200 12∞条 -1 项-凡自由发誓将作某事，即应依照敬德的特殊

责任，完成宣誓坚定的事项。

注释:凡自由发誓要作某事，即应依敬德的责任去完成，换

言之，是呼求天主圣名以证明自己有诚意去实践许诺之事，为

此，在许诺要作的事上，另加上敬德的义务，以坚定所许诺之

事。

2 项-以诈欺、暴力或巨大之怕情逼出的宣誓，依法无效。

注释:凡被骗或暴力或重大惧怕之下所宣的誓，依法无效。

同样，因无知或重大错误而宣的誓，亦无效(Chi叩petta L. :天
主教法典注辑 3985) 。

1201 1201 条 -1 项-许诺誓由其有关之行为本质与条件辨别。

注释:许诺誓的性质及条件与其所附属的许诺同。许诺誓仅

随所许诺之行为的性质及条件，并不改变所许诺之事的性质及条

件，只是在许诺之事上加上敬德的义务，换言之，誓言之性质及

条件，与所许诺之事的性质及条件，完全相同。

2 项-与宣誓有关之行为，如直接损伤别人或公益或永远的

得救，该誓毫无效力。

注释:如某一行为，直接损害他人或公益，或永远的得救，

在此种行为上拥上誓言，誓言无效，例如我以天主作证，我非报

仇不可。此种誓无效，因为报仇是不好的行为。

1202 1202 条-许诺誓所带来的责任在下列情形下终止;

1。如被当事人，即为其利益而宣誓者所豁免:

2。如誓许的事，本质有所改变或因环境变迁而成为恶事，

或全然无关连的事，或阻挠更大的善事;

30 缺少目的因，或缺少宣誓所依附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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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 1203 条的规定，业经豁免或是换。

注释:因许诺誓所引起的责任，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自行

终止:

1 款:某甲誓言给某乙某种利益，后经某乙放弃此利益，许

诺誓自然亦消灭。

2 款:如誓许的事，已成为不可能，或因环境变迁而成为坏

事，或成为无益之事，或当初所许的好事，如今变成阻止人作更

好的事，有上述种种情形之一时，许诺誓自行终止。

3 款:为了某种原因而誓许作某事，如今其原因消失，许诺

誓自然终止。或有条件地宣誓，而条件未实现，誓言亦失去效

力。

4款:依法典 1203 条之规定，许诺誓经豁免或更换，自动消

失。

1103 条-凡能中止，豁免，是换圣愿者，对于许诺誓国相同 1203

理由亦有同样的权力，但如誓的豁免伤及别人的利益，而其人拒

绝宽肴，唯有宗座能豁免该誓。

注释:凡有权搁置、豁免、更换圣愿者，对许诺誓亦有同样

扭力。但许诺誓的免除，如损及第三者既得利益，而后者拒绝宽

有时，唯有宗座能豁免该誓。

1204 条-宣誓应按照法律和宣誓者的意向作狭义的解释，或12例

如宣誓者是出于欺骗，别依受宣誓者的意向解释之。

注释:誓言的解释，应依法律及宣誓者的意向，作狭义解

篝，假如宣誓者是出于欺骗，则应依其有意作善事之意向解释，

面且，如因此誓言而引起损害时，应负赔偿之责 (αÚ8ppetta L. : 
天主教法典注释 3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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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圣所及节期
DE LC虹IS Ef TEMI町HIBUS SACRIS 

第一题

圣所
DE LOCIS SACRJS 

1205 1加条-圣所是按照礼仪书规定，借奉献礼或祝福礼定为Jt..

敬天主或殡葬信徒的地方。

注释:圣所是专为恭敬天主或埋葬教友的地方。圣所应依照

礼仪书之规定，用奉献礼 (dedica础。)或祝福礼(benedictio) 加

以祝圣。应用奉献礼视圣的圣所为:主教座堂及堂区教堂(法典

1217 条项)和固定祭台(法典 1237 条 1 项)。奉献礼较为隆重，

祝福礼较筒单。

1206 12<后条-圣所之奉献礼由教区主教，或依法与其相等者施

行，他们得在其地区内委托任何一位主教，或在特殊情况中，委

托司锋施行之。

注释:有权为圣所举行奉献礼者为:教区主教及与教区主教

有同等权力者( IlP 自治区监督、自治隐修院院长、宗座代牧、监

牧、固定成立之宗座署理，及教区署理)。上述教长在其辖区内

得委任任何主教行奉献礼;在特殊情况下亦可委托神父行奉献

礼。

1207 1却7 条-圣所由教会教长祝福，但教堂的祝福礼别保留于教

区主教，二者皆得另派司锋代行。

注释:前条讲的是为所举行奉献礼的人士，本条讲的是为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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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举行祝福礼者为:教长(创曲回归)，即主教、副主教、主教

代表、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上司(法典 134 条 1

项) ，但教堂的祝福礼则保留于教区主教及与其相等者。不过，

上述教长及教区主教均可委派司锋代行规福礼。

12<施条-圣堂奉献礼或祝福礼施行后，应作成证件，对基地1208

的叔福礼亦同，该证件一份保存于主教公署，另一份存于教堂档

案。

注释:为教堂举行奉献礼或祝福礼后，以及为墓地举行祝福

礼后，应制作两份文件，→份存放主教公署，一份存放教堂档案

处。但为祝福圣堂 (ω幽rium) 或私人经堂，依普通法，不必制

作文件(Communica阳筒，→九八 O 年， P. 328，也n. 5; clú申

同aL.:天主教法典注释 3朔)。

1209 条-圣所的奉献礼或祝福礼的证明，在不损害任何人的1209

情况下，由一位完全可靠之证人为之即可。

注释:因缺乏证件，不知圣所是否行过奉献礼或祝福礼，在

不损害他人权益下，只要有一位可靠之人出面证明即可。

1210 条-在圣所内只准许有关举行或推动敬礼、虔诚和宗教 1210

有关的事，禁止任何与该地圣洁不合的事，但教会教长得个别地

准许不相反地方圣洁的其他用途。

注释:凡行过奉献礼或祝福礼的地方，不再是普通凡俗地

方，而是圣地，只可在圣地举行敬礼、虔敬和宗教有关的事，严

禁在该圣所行不合神圣圣洁之事。但教长有特别理由，得偶尔准

许在圣地举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

1211 条-在圣所行严重的侮辱行为，给予信徒恶表，即是亵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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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圣地，此行为依照教区教长的判断，如严重相反该地之圣善，

即不许在该地举行敬礼，直至按照礼仪书以赎罪礼赔补侮辱为

止。

注择:本条讲的是亵渎行为。，如在圣所内发生严重的侮辱行

为，丽地区教长认为此种行为，不仅引起教友反感(恶表)，而

且，如不按照礼仪书行赔偿梅辱礼，不得在其内举行敬礼行为，

便称为亵渎行为。

121写 1212 条-如圣所大部分毁坏，经主管教长的决定或实际改为

长久俗化用途，则丧失其奉献或祝福。

注释:圣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丧失其奉献或祝福:

一一圣所大部分遭损毁。

-一圣所经教长以正式公文长久改为俗世用途。

一一-圣所实际长久被作为俗世用途，例如被政府强占作为兵

营。

1213 1213 条-教会当局在圣地内得自由行使其主权和职务。

注释:教会当局在圣所内，得自由行使其主权和职务。

第一章

教堂
DE配囚SIIS

1214 1214 条-教堂一词解说为敬礼天主而定的神圣房屋，信徒有

权利到此作暴敬天主的敬礼，特别是公开举行的敬礼。

注释:旧法时代有所谓教堂(ecclesia)、圣堂(创脚垃wn) 、

公开圣堂 (oratoriwn 严hlicum)、半公开圣堂 (oratoriwn senú阳hli

cum) ，以及私人圣堂 (oratoriwn privatum) 等分类。新法只保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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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堂、圣堂、私人小圣堂(姐姐um privatum). 

1.所谓教堂是专为敬礼天主的宫殿，所有信徒都有权进入

室内敬礼天主 i 尤其是在公开举行敬礼时。至于教堂的产权是属

私人或法人都无所谓，只要其为教堂，人人有权进入行敬礼天主

之事。

2. 所谓圣堂，也是专为敬礼天主的地方，其主要目的是为

方便某一团体或特定集团作为敬礼天主之用。不过，其他信徒，

经主管上司许可，亦得进人恭敬天主(法典 1223 条)。

3. 私人小圣堂，是为方便一人或数个自然人作为敬礼天主

的地方(法典 1226 条)。

1215 条 -1 项-无教区主教书面所做的显明同意，不可建筑1215

任何教堂。

注释:没有教区主教的书面许可，不得建筑教堂，连副主教

及主教代表，无主教的特别命令，亦不得给与许可。

2项-教区主教于聆听司锋杏议会及附近教堂的住持后，而

认为新教堂为人灵有好处，且建筑教堂的材料以及为恭敬天主所

雷者将不致缺乏，始得给予同意。

注释:主教在给与建筑许可前，应遵守下列条件:

-一一征询司锋咨议会的意见。

一一聆听附近教堂的负责人(住持)的意见，新建教堂有无

需要。

一一新建教堂对牧灵有无益处，或形成金钱浪费。'

一一为建筑教堂的材料及为恭敬天主的一切设备，是否均已

备妥，或有能力筹备一切所需。主教在仔细考虑之后，认为一切

克问题，才可以正式公文批准建筑教堂。

3 项-修会，虽已有教区主教的同意得在教区内或城市内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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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会院，但在某一固定地区建造教堂以前，仍应得到教区主教的

同意。

注释:法典 611 条 3 款:教区主教一旦同意圣职修会建立会

院，即赋与该修会附设教堂之权利;但本条三项规定，在某一固

定地区建造教堂前，仍应得到教区主教的同意。教区主教依法典

611 条给与某修会成立会院时，已授与建立教堂之权利，为什么

在本条 (1215 条)还规定需要主教的同意呢?这是因为本条二项

所规定的条件，主教应遵守:即询问司锋咨议会，修会的新教堂

是否影响已存在的教堂的权益等，主教都应查明，然后方得正式

同意修会建教堂。

1216 1216 条-在建造或重修教堂时，应询问专家，并遵守礼仪及

圣艺的原则。

注释:在建造或重修教堂时，应询问专家，并遵守礼仪及圣

艺的原则和规范。礼仪宪章在论艺术风格时强调"……各民族

各地区的艺术，在教会内可自由发展，惟一的条件，是对圣堂和

神圣礼典，保持应有的尊重与敬意" (同上， 123) 

1217 1217 条 -1 项-新教堂合格建造完成后，应尽早依圣礼仪的

规则，举行奉献礼或祝福礼。

在释:新教堂建成后，应尽早依礼仪规则，举行奉献礼或祝

福礼。未行奉献礼前，原则上，不得在教堂内行礼仪，不过有需

要时，许可行敬礼天主之礼。

2项-教堂应以隆重的典礼举行奉献，特别是主教座堂或堂

.区的教堂。

注释:教堂应以隆重的奉献礼祝圣之，尤其是主教座堂及堂

区教堂。教堂经举行奉献礼后，该奉献日，视为该堂的生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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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年日应以"节日"举行庆典。

1218 条-教堂皆应命名，完成奉献礼后，即不能改变。 1218

注释:教堂皆应命名，完成奉献礼后，即不能更改教堂的圣

名。教堂的名字通常以天主圣三、天主圣神、耶稣升天、圣体等

窑，或用圣母、天使、圣人等名字。用真福为教堂之名字，应有

宗座之特许。教堂的名字，通常在奠基时〈祝福基石) ，已选定。

疆堂的名字在奉献礼后，不得更换，除非有宗座的特许，不过，

如教堂仅是被祝福，有重大理由时，可以更改，不需圣座的特许

t传信大学:天主教法典 1218 条注释)。

1219 条-在依法举行奉献礼或祝福礼的教堂内，得举行一切，1219

尊敬天主的敬礼，但堂区的权利保持不变。

注释:教堂一经奉献或祝福，得在其内举行一切恭敬天主的

敬礼，但堂区的权利保持不变。法典 530 条规定有七种职务是特

割托付给堂区主任的权利。

1220 条 -1 项-凡有关人士皆应设法使教堂保持合乎天主圣1220

髦的清洁和美观，避免一切与该地圣善不合的事物。

注释:教堂是天主的住所，堂区的全体信友，尤其是教堂住

持有责任保持教堂的清洁，避免一切不符合圣所的事物。

2项-为保护贵重圣物，应运用一般的保存方法以及适当的

安全设施。

注释:教堂的一切贵重圣物，应用安全的方法加以保护，防

范遭人破坏、偷窃。

1221 条-在举行神圣典礼时，进教堂应是自由的、免费的。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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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教堂是恭敬天主的地方，故在举行神圣典礼时，人人

都有权利自由进堂参与敬礼，不得要求购票才准进入。

1222 1222条 -1 项-如某间教堂完全无法用作恭敬天主的敬礼，

亦无法恢复，教区主教得将之改为俗世的，但非不洁的用途。

注释:法典 1212 条讲的是教堂丧失奉献或祝福，本条是讲

教堂改变为俗世用途。教堂改为俗世用途，有两种原因:

1.教堂遭到损坏，不堪使用，又无财力或因其他原因不能

恢复原状，倒如国法禁止重建。在此情形下，教区主教得将其改

为俗世用途，但应避免作不洁用途，例如开舞厅、饭店、戏院等

不符合神圣的用途。教堂经教区主教以正式公文改为俗世用途，

即丧失其奉献或祝福。

2项-凡有其他重大原因，使某间教堂不举行恭敬天主的敬

礼，教区主教在聆听司锋咨议会后，并获得合法持有该堂权利者

的同意，如人灵利益不因此受损， Jf'得将该堂改为俗世的，而非

不洁的用途。

2. 教区主教有重大原因，得关闭教堂，将其改为其他"不

违反圣所"的用途，但应遵守下列条件:

一一聆听司锋咨议会的意见。

一一应获得对该堂拥有权利者的同意。

一一此项行动不致损害教民的神益。

第二章

圣堂及私用小圣堂
DE ORATORIIS ET DE SACEl1lS PRIV ATIS 

1223 12坦条-圣堂是指经教会教长之准许规定为敬礼天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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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便利某一团体或为在该处聚会的信徒，但其他信徒经主管

上司的许可，亦得进入。

注释:本条的所谓圣堂，等于旧法时代的"半公开圣堂"，

由教长指定为敬礼天主的地方。此种圣堂不是为全体信友所建，

只是为方便某团体或某集团而建，但其他信徒经主管上司许可，

亦得进堂参加敬礼天主事宜。

教堂与圣堂还有一不同之处:即教堂，由于必须行奉献或至

少祝福礼，故常是圣所，而圣堂得行祝福礼，如未行祝福礼，仅

是敬礼天主的地方，而不是圣所 (C册nnunicatioßl锢，一九八 O 年，

P. 339，也n. 18; Chiappe阳L.:天主教法典注释4ω) 。

法典 1223 条所讲的圣堂，包括修院圣堂、学校圣堂、修会

团体圣堂、孤儿院圣堂、医院圣堂等。

1224 条- 1 项-教会教长应亲自或派人巡视圣堂所用的地1224

方，其认为布直得体，始得给予设立圣堂所需的许可。

注释:为建筑圣堂需有教长的许可，而教长在给与此项许可

菌，应亲自或委派他人巡视圣堂用地，如地点造中，才得给与建

童许可。此处的教长，即法典 134 条 1 项所说的:主教、副主

毅、主教代表、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高级上司。

2项二圣堂既经许可设立，如无同一教长的许可，不得为俗

世用途。

注释:圣堂既经教长许可设立，除非有教长许可，不得作为

世俗用途，即使该圣堂未被祝福。

1225 条-在合法设立的圣堂内，得举行一切神圣典礼，但受1225

法律或教区教长命令的限制，或为礼仪的规则所禁止，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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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圣堂一经设立，得在其内举行一切神圣典礼，但下列

规定除外:

一一-法律禁止举行者，即法典 530 条特别托付堂区主任的职

务。

一一教长明定禁止举行的典礼。

-一-礼仪规则明文禁止的典礼，例如圣周四、五、六的特别

礼仪，元地区教长之许可，不得举行。

1226 1226 条-私用小圣堂，是指经教区教长的准许，定为敬礼天

主的地方，以便利一个或多个自然人。

注释:私人小圣堂是指经地区教长许可，专为敬礼天主的地

方。此种小圣堂仅供个人或数个自然人(即一个家庭)使用。

所应注意者，宗座立案的神职修会或使徒生活团的上司，得

在其会院内设立圣堂( oratorium ) ，但无权设立私人小圣堂

(Chi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4035) 。

1227 1227 条-主教可为自己设直私用小圣堂，亦享有圣堂的权

利。

注释:主教一一即教区主教(法典 376 条)连教区荣休主教

(法典 402 条)在内一一有权为自己设立私人小圣堂，此种小圣

堂有圣堂的同等权利，即可在其内举行神圣典礼(法典 1225

条)。

1228 1228 条-除遵守 1227 条规定外，为在某一私用小圣堂内举

行弥撒或其他典礼，需要教区教长的准许。

注释:私人小圣堂(主教的私人小圣堂除外)，依法典 1硝

条之规定，仅为私人或一个家庭敬礼天主之用，即在其内祈祷，

但不得举行公开敬礼。故欲在小圣堂举行弥撒或其他典礼，应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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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获得地区教长之书面许可。有了书面许可，并得在小圣堂内存

供圣体(法典 934 条 1 项 2 款)。

1229 条-圣堂及私用小圣堂，宜按照礼仪书所定礼规祝福1229

之，应专为敬礼天主而保留，排除一切家庭用途。

注释:圣堂及私人小圣堂，最好按照礼仪书予以祝福，不

过，即使未行祝福礼，圣堂及私人小圣堂亦不得作为家庭用途，

面应专为作敬礼天主之用。圣堂的祝福礼由教长主持，而私人小

圣堂的祝福礼，则只可由地区教长主持。因此，宗座立案的神职

修会及使徒生活团的上司，有权举行祝福圣堂的礼仪，但不得祝

福私人小圣堂。

第三章

朝圣地
DE SANcruARllS 

1230 条-朝圣地是经教区教长批准的教堂或圣所，以便信徒12301

为特殊虔诚涌往朝圣。

注释:构成朝圣地的要素有三:

1.地区教长的批准。

2. 必须是圣所，通常是一教堂。

3. 有大批信徒，为了特殊的虔诚涌往朝圣。例如某圣堂有

著名的圣髓，或圣像，或该地显过奇迹等，因而形成朝圣地。一

般说来，先有信徒虔诚的敬礼，后有教会当局的批准。此项批

准，为了明智谨慎，教会当局通常经过很久的时间，细心查证，

然后才批准。

1231 条-国家朝圣地应由主教团批准，国际朝圣地，应由圣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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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批准。

注释:教区朝圣地应由地区教长批准，国家朝圣地应由主教

团批准，国际朝圣地应由圣座批准。例如露德、法蒂玛是国际朝

圣地。

1232 1232 条 -1 项-教区教长有权批准教区朝圣地的章程;主教

团有权批准国家朝圣地的章程;惟独圣座有权批准国际朝圣地的

幸程。

注释:朝圣地最好有自己的章程。教区朝圣地的章程，由地

区教长批准，国家朝圣地的章程，由主教团批准，国际朝圣地的

章程由圣座批准。

2 项-章程中特别应指定圣地的目标，位持的权力，财产之

主权和管理。

注释:章程中应指明朝圣地的目的，住持的权力，财产之主

权及其管理。

1233 1233 条-当地方环境，朝圣者众多，尤其信徒益处，有其需

要时，得给予朝圣地某些特恩。

注释:因地方环境的需要，或朝圣者的众多，或为信众的神

益，通常教会当局给朝圣地一些特恩，例如礼仪特恩，得经常举

行节日弥撒、昕告司锋有赦免惩戒罚的代行权，可得大赦等。

1234 1234 条 -1 项-应在朝圣地为信徒提供丰富的得救方法，即

勤谨宣报天主圣言，适当培养礼仪生活，特别推崇感恩祭和忏悔

礼，以及民间正当的敬礼方式。

注释:朝圣地的目的是推动神灵的利益，故应给信徒提供丰

富的得救方法，即宣讲天主的圣言，培养礼仪生活，特别是感崽

祭与忏悔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谓朝圣地是悔改的地方，补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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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天主和好的地方(一九七丸年正月三十日在墨西哥

ZAPOPAN 的演讲Chiappe阳L. :.天主教法典注释似6) 。

2 项-民间艺术的纪念品及敬礼文件，应存放在圣地内部或

其附近，并妥善加以保管。

注释:民间艺术的纪念品及敬礼文件，应存放在朝圣地内部

或其附近，并妥善加以保管。

圣殿 (bas血饵)，新法典未提及圣殿，而旧法 (1180 条)则

高记载。所谓圣殿，就是因古老而特别著名的教堂，分大圣殿与

小圣殿:罗马拉特郎圣若望大殿、梵蒂冈圣伯锋大殿、罗马城外

圣保禄大殿、圣母马槽大殿是为大圣殿，其余的圣殿都是小圣

殿。

第四章

祭台
DE ALTARlBUS 

1235 条 -1 项-接台是在其上举行感恩祭的桌面，其建造连1235

结于地面者，称为国定祭台，如能移动，称为活动祭台。

注释:祭台就是举行感恩祭的桌子。分为固定祭台与活动祭

台，前者的建造，是其底部与地面完全相结合而不能移动者;后

者是其底部未与地面相结合而能移动者。

2项-在所有教堂内宜有固定祭台;在其他举行神圣典礼的

地方，可有固定的或活动的搭台。

注释:在所有教堂内，最好有一个固定祭台 z 在其他为举行

神圣典礼的地方，得有固定或活动祭台。

1236 条- 1 项-依教会传统习惯，固定祭台桌面应是石头1236

的，且应为天熬石，但按照主教团的定断，也可以用其他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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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固的材料，干柱或基础可用任何材料。

注释:依教会传统习惯，固定祭台的台西应是一整块天然石

头，但主教团得视当地的特殊情况(例如找不到相当大的石头)

许可使用其他材料，只要坚固耐用即可。至于支撑台面的支柱或

座子，可用任何材料。

2 项-活动祭台可用任何符合礼仪用途的坚固材料。

注释:活动祭台的建造，可用任何坚固的材料，只要合乎礼

仪的用途。

1237 1237 条 -1 项-固定祭台应依礼仪书所定礼规举行奉献礼，

活动祭台则应举行奉献礼或祝福礼。

注释:固定祭台应依礼仪书行奉献礼。活动祭台，如行奉献

礼固然好，但若仅行祝福礼亦可。至于奉献礼或祝福礼的施行

人，见法典 1206 条及 1却7 条的规定。

按法典 932 条 2项之规定，在神圣地点举行感恩祭时，应在

奉献过的或祝福过的祭台上举行。不在神圣地方举行弥撒时，但

在合适的桌子上举行，则应铺设祭台布和九折布。

2 项-将殉道者或其他圣人圣帽安直于固定祭台上的古老传

统，得依礼仪书的规定予以保留。

注释:依教会古老的传统，应将殉道者或其他圣人的圣髓安

置在固定的祭台内。根据教堂及祭台奉献礼规的规定，存放圣髓

的小盒子不应放在祭台上，也不得嵌入祭台桌面内，而应放置祭

台下面 (0曲曲dicationis eccles妇e et altaris n. 11 a:;由iappe阳L.:

天主教法典注释A仍:7) 。

1238, 1238 条 -1 项-祭台依 1212 条的规定，丧失其奉献或祝福。

注释:依照法典 1212 条之规定，祭台亦可丧失其奉献或提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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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祭台大部分被破坏。

一一-地区教长以法令将祭台永久作俗世用途，或实际上被长

久作俗世用途。有上述情形之一，祭台就丧失原有的奉献或祝

画。

2 项-教堂或其他圣所改为俗世用途时，祭台无论是固定的

或活动的，并不因此丧失其奉献或祝福。

注释:教堂或其他圣所改为俗世用途时，无论何种祭台，其

原有的奉献或祝福，都不丧失。在此情形下，祭台应迁移他处。

1239 条 -1 项-无论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祭台，应保留专为敬1239

礼天主而用，不得作其他俗世用途。

注释:无论是固定祭台或活动祭台，都应保留专为敬礼天主

之用，不可作为其他用途。

2项-在搭台下方不得掩埋任何尸体，否则不得在其上举行

弥撒。

注释:在祭台下方不可埋葬任何尸体，否则，不得在祭台上

举行弥撒，旧法 1202 条二项更明白指出，尸体离祭台至少一公

尺距离，否则禁止在祭台上作弥撒。此一公尺距离是由祭台角起

计算，不过，此项禁令不包括圣堂地下室，因此在圣堂地下室埋

葬尸体，上面圣堂的祭台，不禁止举行弥撒 (α由ppetta L.:天

主教法典注释 4艇均)。

第五章

墓地
DE ∞'EM囚'ERIJS

1240 条 -1 项-在可能范围内，教会应有自己的墓地，或至1240

少在民众基地内为己亡信徒划定区域，并依礼予以叔，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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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在可能范围内，教会应有自己的墓地，或至少在公墓

地tJ定一区作为教友的墓地;对上述两种墓地都应依礼仪书予以

祝福。

2 项-如无此类设施，坟墓应每次个别依礼祝圣。

注释:假如上述两种墓地都无法设立时，则只好每次为亡者

的坟墓加以祝福。一般称墓地为圣所，但若未按礼仪书予以建立

式的祝福 (benedictio litu晤ca coostitutiva) ，则不是法典 1205 条所

说的圣所。新基地的祝福礼保留于地区教长 (αÚ8ppe忧a L.:天

主教法典注释 4侃5; 圣事扎仪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六世11令)。

1241 1241 条 -1 项-堂区和修会得有自己的基地。

注释:堂区和修会得有自己的墓地。此处的"修会"不仅指

狭义的修会，还包括俗世会及使徒生活团。它们都可有自己的墓

地，不需要地区教长的特别许可。

2 项-其他法人或家庭亦得有自己的基地或坟基。亦应依教

区教长审断而予以叔，圣。

注释:法人，无论为公法人或私法人或家庭，亦得有自己的

墓地或坟基。堂区墓地及修会墓地，应加以祝福，至于其他基地

一一无论法人的或家庭式的一一应由地区教长审断后，方得予以

祝福。

1242 1242 条-不得在圣堂内埋葬尸体，但教宗或枢机，或教区主

教，即使已退休，得埋在自己的教堂内。

注释:严禁在教堂内(圣堂也包括在内)埋葬尸体，但教

宗、枢机、或教区主教，连荣休主教在内，得埋葬在自己的教室

内。至于助理主教及辅理主教不得埋葬在教堂内 (c侃ununic础p

n钮，一九八 0 ， P. "349 , Can. 31;α叫树ta L.: 天主教法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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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4侃的。不过与教区主教有同等权力的教长(法典 368 条) ，如

果死于任上，亦可埋在教堂内(Communication臼，同上)。在教堂

内不得埋葬尸体，此处的"尸体"亦指骨灰，故火葬的骨灰亦不

得埋在教堂内。

1243 条-为基地应制定适当规则，为维护并提高基地之神圣1243

性，更应制定特别法。

注释:每个墓地应有自己的章程，尤应订定特别法，停维护

并提高墓地之神圣性。



6回 天主署提法典注释

第二题

节期
DE TEMPORIBUS SACRIS 

1244 1244 条 -1 项-普世教会的共同庆节与补赎日的制定，移动

和废除，皆属教会最高权威，但应遵守 1246 条 2 项的规定。

注释:本法典所谓的"节期"，是指庆日及补赎日。唯有教

会最高当局(即圣座)有权制订、移动和废除普世教会的共同庆

节与补赎日，但法典 1246 条 2 项授权主教团将若干节日加以取

消或移至主日庆祝。

2 项-教区主教在自己的教区或地方内，得临时规定特殊的

庆节和补赎曰 o

注释:教区主教(与其同等的主教及教区署理， 368 条及

381 条、 427 条 1 项) ，在自己的教区内得偶尔规定特别庆节和补

赎日。所谓"偶尔" (per modum 配tus) ，是指如有机会，临时性，

非长期和固定性，例如为庆祝两千年，主教指定某日为节日，大

事庆祝一番，或为避免大灾难，指定全教区信友于某日守大小

斋。

1245 1245 条一除应遵守 87 条有关教区主教权利的规定外，堂区

主任因正当理由并依教区主教的规定，得在个别情况下豁免守庆

节或守补膜日之责，或将之变更为其他善功;修会1t使徒生活国

的上司，如属于宗座立案的圣职会团，对自己的属下或在会院日

夜居住的人员，得作同样的豁免。

注释:豁免遵守节日或补赎日，或以其他善功代替守节目或

补赎，依法典 87 条 1 项之规定，教区主教及与其相等之主教在

此权力。堂区主任及与其相同之司锋，连修院院长在内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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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只要遵守下列条件，亦可豁免或变更上述规定:

一一有正当理由。

一一依照主教所颁布的规定办理。

一一在个别情形下，给与个人或一家庭。倘若全堂区教友都

有同样需要，亦可给与全体教友豁免。

本堂神父对自己的教友，无论其在何处，即使在堂区外，亦

可透过他人传话，或信函或电话、电报、传真等各种方法豁免

之。凡在本堂区内者，即使是外地教友，本堂亦有豁免权。而且

本堂可使用此权豁免自己。

宗座立案神职修会或使徒生活团之上司，对自己的属下，或

在院内日夜居住的人，也有上述同样权力。

第一章

庆节
DE DIEBUS F四ns

1到6 条 -1 项-庆祝，逾越奥迪的主日，根据宗徒的传统，应1246

在整个教会内，首先率为当守的法定庆节，同样当遵守者有我们

的主耶稣基督的圣诞节，主显节，耶稣升天节，基督圣体圣血

节，天主之母节，圣母始胎无原罪节，圣母升天节，圣若瑟节，

圣伯锋及圣保禄宗徒节，诸圣节。

注释:本章所讲的庆节是指法定节日，即依法典 1247 条之

规定，信友有责任参与弥撒，停止工作的节日:并不是指礼仪日

历 (ordo) 上的"节日" (solleUlJ世tas)... "庆日" (festum) 、"纪念

日" (memoria) 。

主日是全教会首先应遵守的节日，因为这一天，根据宗徒的

传统，是基督复活的日子，又称为主的日子。在这一天举行逾越

奥迹，全体基督信徒都应集会，听取天主的圣言，参与感恩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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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复活与光荣。主目是整个礼仪年度的基础与

核心(礼仪宪章 106) 。

除主日外，尚有十大法定节日1.十二月二十五日的耶稣

圣诞。 2. 正月六日的主显节。 3. 耶稣升天节。 4. 基督圣体圣

血节。 5. 正月一日的天主之母节。 6. 八月十五日的圣母升天

节。 7. 十二月八日的圣母始胎无原罪节。 8. 三月十九日的圣若

瑟节。 9. 六月二十九日的圣伯锋及圣保禄宗徒节。 10. 十一月

一日的诸圣节。

2项『但主教团经由宗庄的批准，得将某些当遵守的庆节取

消或移至主日。

注释:主教团经由圣座批准，得将 1 项的十大节目中的某些

节日取消;或移至主日一同庆祝。中国只遵守圣诞节为法定节日，

其余节日或取消其法定节日或移至主日庆祝。

1247 1247 条-主日J.t当守的法定节日，信徒有责任参与弥撒;而

且应停止有碍于敬礼天主，主的日子的喜乐，或心灵和肉身休闲

的工作及业务。

注释:主日及法定节日，信友们有义务参与弥撒，及停止工

作。旧法典 (1248 条)对禁止的工作，分得非常仔细:奴隶工

作、法院工作、公家工作、公共工作等都在禁止之列;自由工

作、劳心工作则不在禁止之列。而新法加以简化，只要是妨碍人

敬礼天主，使人不能享受主的日子的喜乐，或使人身心不得休息

的任何工作，一律禁止。因此，平日的经常工作，在主日不得

作。

1248 1248 条 -1 项-无论在庆节本日或在前一日晚上，参与任何

地方举行的天主教礼弥撒者，即满全参与弥撒的诚命。

注释:为满全参与弥撒的义务，只要是公教礼弥撒，不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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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地参与都可以。例如在露天广场、教堂、圣堂和私人小圣堂参

与弥撒均可(旧法典 1249 条规定，在私人小圣堂望弥撒，不能

满全应参与弥撒的义务)。

至于参与弥撒的时间，或在节日本日或前→天晚上均可。节

日的前夕弥撒，在晚课时间，或按公共意见，在下午二时以后即

可举行主日前夕弥撒 (αuappetta 1. :天主教法典注释 4087)0 。

2 项-如因缺乏圣职人员或因其他重大原因，不能参与感恩

祭时，恳切希望信徒参加在本堂区或在其他圣所，依教区主教规

定所举行的圣道礼仪，或个人以相当的时间做祈祷，或在家祈

祷，或斟酌情形，几个家庭团聚做祈祷。

注释:假如没有神父作弥撒，或因重大原因，教友不能参与

弥撒时，诚恳希望信友参与本堂区或圣所所举行的圣道礼仪，或

抽点时间独自祈祷，或与家人→齐祈祷，或数个家庭聚集-起，

共同祈祷。

关于圣道礼仪的举行，应依教区主教的规定，根据圣事礼仪

部的指令:因缺少司锋而无法举行主日或法定节日弥撒时，主教

得规定举行圣道礼仪，由执事或→位平信徒领导，恭读该日弥撒

的书信及福音，然后由执事担任"讲经" ( homilia) ，如果是平信

徒领导，则可宣读主教或本堂神父所选择的讲经。同时也可唱一

些圣歌等(Enchir Vat. Vol. P. 317 , n. 247 ， αuap严tta 1. :天

主教法典注释 409的。

第二章

补赎日
DE DIEBUS PAENITENl1AE 

1249 条-所有基督信徒都应依神律，照每人的方式作补赎 ;1249

但为使大家联合起来遵守共同补赎，遂规定补赎日期，在此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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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信徒应以特别方式专务祈祷，实践虔诚、总善和爱德的工

作，并借吴忠信的尽本身的义务，特别借遵守下列条文所规定大

小斋而弃绝自己。

注释:每个信友都应作补赎，这是神律的规定。至于补赎的

方式，则看个人所处环境、年龄、性别、身份、自由选择最适合

自己的补艘。除个人的补赎外，教会还要求全体信友联合起来共

同作补赎，特制定补赎日期，在此期间内，信友应特别专务祈

祷，慷慨大方地行爱德工作，以恻隐之心救济穷困的人，更忠实

地善尽自己的义务，尤其是遵守下列条文所规定的大小斋，做到

全牺牲真爱人的境界。

1250: 1250 条-在普世教会内，补赎日期和时间为全年的每周星期

五和四旬期。

注释:基督命人毕生作补赎，总不间断，这是指信友们应作

的私人补赎。教会在本条更规定共同补赎的日期和时间:全年的

每星期五及整个四旬期。在这指定的日期和时间内，信友们应按

法典 1249 条所定的方式多作补赎。

1251 1251 条-全年每周星期五应守小斋，不食肉类，或主教团所

规定的其他食物，但星期五遇到节目不在此限;圣友礼仪星期

三，及吾主耶稣基督死难日星期五则应守大斋及小斋。

注释:全年每星期五，应守小斋，不许食肉，或依主教团规

定，不吃其他食物。因为对某些民族而言，不吃肉不算牺牲，如

不吃某特定东西，才是更大的补赎，那么当地主教团得规定，守

小斋时禁止吃某特定东西，但不禁止吃肉。例如在台湾，如禁止

吃海鲜比禁止吃肉，其牺牲更大。

如果守小斋日遇到法典 1246 条的十大法定节日或礼仪日历

的节日，则免守小斋。至于大小斋同时应守的日期，全年只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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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即圣灰礼仪星期三及耶稣受难星期五。

1252 条-凡满十四岁者应遵守小斋法:凡成年人而未到六十1252

岁者应遵守大斋法，但因年龄幼小而不受大小斋法约束者，人灵

的牧者及父母应设法培养他们补赎的真精神。

注释:应遵守小斋者为满了十四岁的信友。由满十八岁至满

五十九岁，在这期间都应守大斋。满五十九岁后便无义务守大

斋，但仍有守小斋的义务。年龄幼小而无守大小斋义务者，人灵

的牧者及作父母的，应设法教他们明白补赎的真义。

免守大小斋的原因，一般说来为:不能守、重大不便、身体

虚弱、劳力工作或其他正当理由。为免除守小斋应有比免除守大

斋更大的理由。几时确定不能守大小斋，不需要求宽免，假如不

能确定，应请求有关当局宽免(法典 1245 条)。

1253 条-主教团得进一步规定守大小斋的方式，而且还得以 1253

其他补赎方式，特别是爱德工作，神操，代替全部或部分大小

斋。

注释:法典授权主教团得制订定守大小斋的方式，而且得规

定教徒用其他爱德工作、神操等以代替守大小斋或补赎。例如意

大利主教团规定圣灰礼仪，圣周五耶稣受难日，应守大小斋，四

旬期的每星期五应守小斋，不许吃肉，其他全年每星期五，教友

得自由选择补赎善工以代替不吃肉 (αu叩'Pe忧a L.:天主教法典

注释 4104) 。



第五卷

教会财产

第五卷鞍会财产能5

DE BONIS ECCLESIAE TEMPORALlBUS 

第五卷是讲论教会财产，条文不多，共五十六条。前五条

(1254 -1258 条)属于引言，专论教会财产的原则。其余五十一

条分四题探讨:

第一题:财产之取得 (1259 - 1272 条)。

第二题:财产之管理 (1273 -1289 条)。

第三题:契约及财产变更 (1290-1298 条)。

第四题:赠予及慈善基金 (1299 - 131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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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1254 条 -1 项-天主教对现世财产，有天鼠的权利，不依附

政治权力，因此，为达成自己本有目的，能取得，保存，管理或

变史。

注释:天主教不仅是精神团体，而且也是有形的组织(教会

宪章， 8 ， 1-2) ，为此有天赋权利，不依附政治权力，能取得、

保存、管理或变更教会财产。所谓"天赋"权利，是指教会"对

设立宗教建筑，及购置适当的产业和使用等，均不受法律，或国

家政权行政设施的干扰" (信仰自由宣言， 4 , 3) 。

教会的本有目的就是"有关敬礼、使徒工作，及精神的或

物质的慈善事业等" (法典 114 条 2 项)。

2 项-运用财产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对天主的敬礼，维持圣

职人员及其职员的合理的生活费用，传教及慈善事业，特别为济

助贫困人的经费。

注释:教会使用财物的目的是:维持对天主的敬礼、及神职

人员和其他职员的合理生活费，传教及慈善事业，特别为济助穷

人的经费。

1255 1255 条-普世教会，宗庄，地区教会，以及教会内的公法人

或私法人皆有权依法取得，保存，管理，变更现世财产。

注释:现世财物的主体，即依法有权取得、保存、管理或变

更现世财产者为:

一一普世教会(法典 204 条 2 项) ，及宗座(法典 361 条)。

普世教会及宗座，有法人资格，乃天主所制定(法典 113 条 1

项)，圣座或宗座，在本法典中，不仅指教宗，也指国务院，教

会公共事务委员会，和其他教廷机构，但事务本身或上下文另有

所指者，不在此限 (361 条)。

一一地区教会，是指教区，自治监督区、自治隐修院区、宗

座代牧区、宗座监牧区，以及固定建立的宗座署理区 (36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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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教会内的公法人及私法人。公法人的取得，或由法律或

由主管当局以特别法令给予法人资格。例如修院、堂区、修会是

由法律取得法人资格，私法人仅由主管当局以特别法令明示给予

法人资格。例如教友善会、慈善基金等{法典 116 条 2 项)。

1256 条-财产主权，在教宗最高权力之下，归于依法取得此1256

财产的法人。

注释:凡依法取得财产者，即对此财产拥有主权。同样，法

人依法取得财产，即对所取得之财产享有主权;但公法人依法取

得之财产，应"在教宗最高权力之下"，才能拥有主权，换言之，

教宗以其最高权力，对教会公法人的财产，有管辖与支配之权

(法典 1273 条)。

1257 条 -1 项』所有归属于普世教会，宗座，和其他在教会1257

内公法人的财产，皆属教会财产，应依下列法条及本有章程管理

之。

注释:此条明白规定"属教会财产"者，仅指属于普世教

会、宗座，以及在教会内的公法人所拥有的财产。私法人的财产

不属教会财产。教会财产应依下列法条及本有章程管理之。

2项-私法人的财产则依其机构的本有章程，而不依这些法

律条文管理之，但明文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注释:私法人的财产，依其机构的本有章程管理之，不依本

巷的法条处理，除非本卷法条明文规定，私法人财产亦应遵守

之，例如: (法典 1263 、 1265 、 1276 -1269 、 12盼、 1480 条 2 项)。

1258 条-在以下法律条文中所指教会，不但指普世教会和宗1258

屋，而且也指教会中任何公法人，但从上下文或事务的性质另有

珩指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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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此条特别指出，在下列法条中所提到的"教会"一

词，不仅指普世教会和宗座，而且也指教会中的任何公法人，除

非从上下文或事件性质"教会"另有所指，不包括公法人。例

如法典 1268、 1282、 1286、 1~油条。



第一题

财产之取得

第五卷载会财产制

DE ACQUISffiONE BONORUM 

1259 条-教会依自然法及成文法，得照常人使用的一切正当 1259

方式，取得现世的财产。

注释:教会及教会内的任何法人，为达到本身的目的，有权

以正当的方法取得现世财物。凡他人能以自然法或成文法以及合

法手段取得现世财物，教会亦有此种权利，不受任何政权的干涉

及阻拦。

1260 条-教会依天贼权利，得向基督信徒征收为达成本身目 1260

的所需要的一切。

注释:为达成本身目的，教会有天赋权利向自己的信徒，

"要求"所需的协助。此处的"要求"不仅指有权"请求"或有

权收集教友的奉献，而且指有权向信友们课税。例如法典 1263

条规定，教区主教为教区需要，得向其所管辖的公法人征收微量

的税。

1261 条- 1 项-基督信徒得将现世财物作捐献，以支援教1261

会。

注释:所有基督信徒，有自由且有义务为支援教会的需要，

将现世财物捐献给教会。信友有自由向教会捐献，国家政权不得

禁止或加以限制。

2 项-教区主教应劝告信徒尽 222 条 1 项所规定的责任，并

应以适当的方法督促其尽此责任。

注释:法典 222 条 1 项谓"基督信徒有义务支援教会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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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教区主教应告知信徒此项责任，并以适当的方法使信友们

善尽此项义务。法典 282 条 3 项并规定，神职人员因执行教会职

务而得到的财物，除维持其本身开销外，倘有剩余时，应用于教

会公益及慈善事业。

1262 1262 条甲基督信徒应依主教团公布的法则，以指助方式资助

教会。

注释:教会的财源，普通是来自教友的捐献。此项捐献能是

信友们自动地或在教会要求之下而捐助。为了使此项捐献能统

一，主教团得制订法则，使在同一主教团之辖区内，各教区都遵

照规定向教友募捐。

1263 1263 条-教区主教为教区需要，于征询经济委员会及司锋杏

议会后，有权向隶属自己管辖的公法人，征收配合收入的小量

税;而对其他自然人和私法人，只可在严重紧急情况下并在相同

的条件下，课少量的税，但有个别法规和习惯给与主教更优惠的

权利者不在此限。

注释:前面已经说过，教会不仅有权向信徒募捐，而且为了

特别需要，有权向信友们课税。本条 (1263) 谓教区主教，为了

教区的需要(经常的需要)，在与经济委员会和司锋咨议会商议

后，有权向所辖的公法人，课征微量的税，即所谓的"所得税"。

此外，为了教区的特别需要(即短期的需要)，教区主教在征询

经济委员会及司锋咨议会后，得向私法人及自然人征收微量的

税，但总不可向非所属之人课税。此项课税应是短期的，否则，

不是教区的特别需要。

为筹募修院的费用，教区主教得向教区内的公法人及私法人

(自然人除外)课税，但不得向依赖救济维生者，或为推动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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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而设立的学习或教学团体抽税(法典 264.条 Chiappetta 1,. : 

天主教法典注释 4137)。为弥撒献仪，不得抽税(法典 1506 条)。

1药4 条-除法律另有规范外，教省主教会议得 1264

1。 为执行施患权力的行为，或为执行由宗座批准的宗座复

文，规定应缴费用;

20 规定在施行圣事及圣仪的时机，应征的献仪。

注释:除法律另有规定外，教省主教们有权订定:

1 款 "规费" (TAXA): 规费是指执行行政权或宗座复文时，

依规定应缴纳的钱。例如求领挠证书、宽免婚姻限制等，应缴纳

一定的费用，是为规费。

2款"献仪"教省主教们得规定，在施行圣事或圣仪时，

应缴一定的献仪。在今日的教会内，有许多地方无论是执行行政

事务或行圣事或行圣仪都不收费，因为信友们自由奉献，或教区

向信友们抽税的钱，足以支持教区的一切开销。不过有的地方，

信友们不习惯向教会自由奉献，则教省的主教们应设法集会，依

本条(1扬的之规定，订定"规费"和"献仪"以筹募教区的

必须的费用。

1265 条 -1 项-除靠布施维生的修会会士的权利外，任何私1265

人，自然人或法人，无本人教长和教区教长的准许，禁止为任何

善会或教会团体，或为任何目的作募捐。

注释:此处的所谓"募捐" (STI阻M COGERE) ，是指向全城

或全村的教友，挨家挨户劝募。此种募捐方式，任何私人、自然

人或私法人(公法人不被禁止，例如堂区募款)，无其本人教长

或地区教长(主教、副主教)的书面许可，绝对禁止。纵然他们

的目的是为教会的慈善事业。唯一不受此禁令约束者，为沿门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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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维生的修会会士。

下列募捐方式，不需要教长或主教的许可:

1.向自己的朋友募捐。

2. 向少数几家人募捐。

3. 在圣堂募捐。

4. 被邀请者向主人募捐。

5. 用信函或刊登广告募捐。 (Chiap严tta L.:天主教法典注

释 4141 条)。

2 项-主教团得规定募捐的幸程，命令人人应遵守，即使靠

布施维生的修会亦不除外。

注释:主教团得订定具体募捐章程，命人人遵守，连靠施舍

维生的会士亦应遵守。

1266 1药6 条-教区教长得命令在一切教堂及圣堂，以及事实上信

徒惯常参礼的修会教堂和圣堂，由其收集特别指献，为支援指定

的堂区，教区，全国，或普世教会的固定事业，然后径行交纳给

教区公署。

注释:此条所讲的，是特别募捐，即针对某特定堂区、教

区、国家、或普世教会的特定事业，而收集的特别捐献，由于是

"特别募捐"故应有所节制，不得无限期地募捐。因为是特别募

捐，故法典授权地区教长在其教区内，向所有教堂及圣堂，甚至

向修会的教堂或圣堂募捐，只要该修会圣堂对外开放，让信友经

常进入参与礼仪。此项捐款收集后，应缴交教区公署作为特定用

途。

1267 1267 条」项-除有反证外，一切交与教会法人，连私法人

在内的上司或管理人的指献，推定归于该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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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凡是将财物交与教会公法人或私法人的上司，或它们

的管理员，推定这些财物是捐献给法人，而不是捐献给该法人的

上司或管理员。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该财物是送给上司个人

或管理员个人;则该财物是送给个人而非献给法人。例如教友张

三是某法人上司的好朋友，于其朋友上司之生日，特送一万元红

包一个，并在红包上写"祝您生日快乐"。此一万元红包，毫无

疑问是送给法人上司，而不是捐给该法人。

2 项- 1 项所指的捐献，除有正当原因外，不得拒绝，而在

重大关系的事上，如为公法人，则须有教会教长的准许，才可拒

收;接受附带行为责任或条件之捐献，除遵守 1295 条的规定外，

也需要有以上所指教长的许可。

注释:→项所讲的，是针对法人的捐献，无故不可拒绝接

受。而且在重大的事上，凡针对公法人所作的捐献，不仅应有正

当理由，还应有地区教长的许可，才得拒绝接收。例如张三用非

法手段发了大财，或想利用金钱影响教会的政策……等，而向教

会捐献，则应拒绝接受这种不道德的金钱。

凡附带行为责任或条件之捐献，除应遵守 1295 条有关法人

章程之规定外，还应获得上述教长之许可，方得接受此项捐献。

3项-由信友为一定目的所傲的指献，只能为该目的而使

局。

注释:教会当局应尊重捐献者的意愿，故信友为特定目的所

蜀献的款项，不得作为其他用途，必须按照捐献者所指定的意愿

画使用。

1却8 条-教会依 197 至 199 条之规定，为现世财产也得以时1268

量作为获得权益和免除债务的方法。

注释:教会对现世财物，也得借时效的方式，取得或丧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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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或消灭债务。但应遵守当地国法对时效的规定(法典 1叨

条)，同时必须出于善意，时效才产生效力(法典 198 条) ，并应

遵守教会法典 199 条的规定:某些权利与义务不得以时效取得。

1269 1269 条-圣物，如在私人权下，能由私人取得时效，但除丧

失祝，圣或祝福外，不许作俗物用;如归于教会公法人权下，则只

能由教会其他公法人取得。

注释:属于私人的圣物，无论是私法人的圣物或自然人的圣

物，均能由私人以时效取得，不过.既是圣物，私人取得后，不

可作俗世用途，除非圣物已丧失祝圣或祝福。所谓圣物，就是借

祝圣或祝福而奉献于天主的物件，只能作为敬礼天主之用。属于

教会公法人的圣物，则只能由教会公法人以时效取得，私人或私

法人或政府的任何法人，均不能以时效取得。

1270 1270 条-不动产，宝贵的动产，权益和股票，无论是属人

的，或实物的，其属于宗庄的，百年期限才可取得时效;其属教

会公法人的，三十年期限即可取得时效。

注释:凡某物，其性质为不能移动者指名目不动产，例如房

屋、田地等是。宝贵的动产，能是指其艺术价值、历史、物品的

材料等是贵重的。如一粒钻石戒指是宝贵动产。权利或请求权，

能是属人的或属物的，所谓属物的权利或请求权，是指某人对该

物有直接的所有权，使用权或处分权。所谓属人的权利或请求

权，是指债权人有权命债务人归还欠债、归还某物。上述财物或

权利或请求权，如属于宗座者，若欲以时效取得，必须满一百年

的期限。例如，张三善意地占有属圣座的一间房屋，住满一百年

后，则以时效取得该房屋的权利，而圣座则丧失对该房子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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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上述物产是属于教会其他公法人的，只要满三十年期

限，便可以时效取得。

假如不是贵重的不动产，虽属圣座或教会其他公法人所有，

只要按当地国法所订取得时效的期限，便可取得，不必等→百年

或三十年的期限。

1271 条-主教为了合一及爱德连锁的理由，应照教区的财力 1271

给宗座提供依时代环境所需要的补助，以能妥兽为普世教会服

务。

注释:这是一条新法律，旧法无此规定。同时此条法律不是

向教区主教课税，而是基于教会一家，为了合一及爱德的连系，

全世界的主教们，按照教区的能力，给宗座提供所需要的补助，

悴圣座能妥善为普世教会服务。

1272 条-在尚有真正体禄存在的地区，主教团应依照与宗座1272

达成的协定，和所批准的适当法规，管理这类的体禄，使其收

入，而且尽力使体禄的进项逐渐纳入 1274 条 1 项所列的机构内。

注释:旧法时代的律禄制度，梵二大公会议明定"应予废

止，或者至少要修订，使棒禄部分，就是由附带于职务的基金获

取收入的权利，视为次要，而使教会职务在法律上寄予首要地

位，从今以后，教会职→词，即指任何为灵性目的而行的固定工

作.. (司锋职务与生活法令， 20 , 2) 。

本条 (1272) 特别指出，如果在某些地方尚保存真正的棒

撮，主教团应根据与宗座达成的协定，和所批准的规定，来处理

此类棒禄。首先将由棒禄基金所获得的进款，列入 1274 条→项

的教区特别机构内，然后律禄基金逐步纳人上述教区机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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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

财产之管理
DE ADMINIS1RATIONE BONORUM 

1273 1273 条-教宗，因位居管理首席，是教会一切财产的最高管

理人和支配者。

注释:教宗以其首席叔，有权管理全教会的财产，他是全教

会一切财产的最高管理人和支配者。

1274 1274 条 -1 项-在各个教区内应设特别机构，致力募集财产

及捐献，以维持为教区服务的圣职人的生活，此为 281 条规定对

圣职应有的照顾，但已另有照顾者不在此限。

注释:法典 281 条 1 项明定，凡从事教会职务的圣职人员，

应获相称的报酬，作为其生活费，而此项生活费的来源，普通是

来自教友的捐献。故每个教区应成立一机构，专门从事收集为圣

职人员生活费而捐献的财物。

2项-为维护圣罗、人尚未设立社会福利的地区，主教团应设

立机构，使圣职人获得社会保险的充分照顾。

注释:除了上述维持圣职人员生活费的机构外，为照顾圣职

人员的疾病预防和疗养，同时为维持患病、残废、老弱者的应得

的生活费用。如在某些国家已有社会保险，则设法使圣职人员直

接加入社会保险即可;如在社会保险尚未成立的国家，主教团应

设法成立教区机构，或联合机构，或数个教区成立一个机构，或

全国性机构，由相关主教们负责监督。这样圣职人员便可安心为

主工作丽无后顾之忧。

3 项-教区依其需要，应成立公共基金，主教借以满全其他

服务教会人士的责任，以及接济教区内的各种需要，也让宫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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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资助贫穷教区。

注释:尽可能每一教区成立公共基金，使主教可以从该基金

中提出金钱支付为教区工作的其他人员的薪资，以及应付教区的

其他各项急需。同时富有的教区还可接济贫穷的教区。

4 项-在不同环境的地区，为易于完成 2 项和 3 项所提目的，

各教区的这类机构可互相结盟或互相合作，王相联合，而且可在

主教团的整个地区建立之。

注释:为神职人员的社会保险及为教区其他需要所成立的机

构，视不同地区环境成立单→教区机构，或数个教区或全国成立

一个机构，以互相结盟或互相合作方式或互相联合方式，或在主

教团所辖整个地区成立一个机构。

5 项-这类机构的设立，在可能范围内，应获得国法上的效

力。

注释:为圣职人员生活费而成立的机构和为圣职人员的社会

保险所成立的机构，以及为教区其他需要而成立的机构，在可能

范围内，应依国法成立之，停能受到国法的保障。

1275 条-从几个教区所汇集的财产总合，应依有关主教所协1275

定的法则管理之。

注释:由数个教区或全国教区所汇集的公共基金，应依相关

主教所协定的法则管理之。

1276 条- 1 项-教会教长应谨慎监督所属公法人的财产管1276

理，但教会教长因合法名义所享有的更多权益不在此限。

注释:教长对所属公法人的财产管理，有监督之权。例如堂

区、教区公立善会 (312 条 1 项 3 款 319 条)等，其财产之管理

受教长的监督。教长如因合法名义享有更大的权力时，则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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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亦扩大至其合法名义所享有之权力。例如法典 615 条的自治隐

修会院，应每年一次向地区教长报帐;教区立案修会院的财产帐

目，亦应向当地地区教长报帐 (637 条)。

2 项-教会教长于衡量法律，合法习惯及环境后，在普通与

特殊法的范围内，得颁布特别训令，安排管理教会的财产。

注释:教长不仅有权监督所属公法人的财产管理，而且在仔

细思量法律、合法习惯及环境后，在普通法及特别法所规定的范

围内，颁布特别训令，指示如何管理教会财产。

1277 1277 条-教区主教在采取管理行动时，对教区经济状况有重

大关系的行动，应征询经济委员会及教区参议会的意见;并且除

普通法或基金会明文规定的情况，外，凡采取非常管理行为，皆需

此委员会及参议会的同意，主教团得规定何者是属于非常管理行

为。

注释:管理教会财产的行为，分一般行为及非常行为，前者

是指日常生活中常有的行为。例如支付神职人员日常生活费，在

教区工作的其他人等，应获得的工资，都属日常一般行为。所谓

非常行为，是指某行为能影响到教区的基本财产。例如将教区的

房屋、田地出卖或赠予他人，或同他人交换等，是为非常管理行

为。

法典 1277 条规定，教区主教在执行管理教区财产行为时:

除普通法及基金系列表明文规定，某些行为应有经济委员会及参

议会的同意，才能有效执行外，并明文指出所有非常管理行为，

都应有上述两会的同意，主教才可执行，否则，执行无效。至于

执行一般管理行为，如该行为，因教区经济情况特殊，能影响教

区经济至巨者，则主教应先征询上述两会的意见，才可执行。

非常管理行为举例:



品。

口
口口。

一一对于不动产的取得、变更或交换。

一一有关重大价值动产的取得或变更。

一一变更成为固定祖产的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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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变更艺术或历史价值的宝物(12归条 2 项)

一一拒收或接受遗产或赠予的不动产，或有重大价值的物

一一建造大型建筑物。

一一关于不动产的非常整修。

→一一长期(超过九年期限)出租不动产或有重大价值的物

一一缩短借贷或债务。

一一成立抵押借款或成立典当。

一般管理行为举例:

一一收取利息。

一一出卖基金所得的利息。

一一出租一般价值的不动产而未超过九年者。

一一纳税。

一一投保各种灾害险o

一一一般管理不动产。 (αr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洼释

4184、 4185) 。

1278 条-晗494 条 3 和 4 项的职务外， 1276 条 1 项及 1279 条1278

2 项的职务，均可由教区主教委任总务管理。

注释:教区总务的职责，是按照经济委员会所规定的方式，

在主教权下，管理教区财产 (494 条 3 项)。

总务从教区的收入中，支付主教及主教所委派之人所编列的

费用 (494 条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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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于年终应向经济委员会报告收支帐目 (494 条 4 项)。除

上述职务外，主教也可委托总务管理下列职务:

一一-监督在主教权下的所有公法人的财产 (1276 条 1 项)。

『一一公法人本应有自己的财产管理人，假如依法或基金会章

程的规定，元自己的财产管理人时，教区主教对所属法人，得委

派教区总务代为管理，为期三年，期满得再被任命 (1279 条 2

项)。

1279 1279 条 -1 项-凡对财产所有人有权直接管辖者，也有权管

理教会之财产，但特殊法，章程或合法习惯有异议者不在此限，

而且教会教长，在管理人疏忽的情况下，有权干涉。

注释:教会公法人的财产，其管理权属于直接指挥该法人的

人，例如堂区主任是堂区财产的管理人，除非特别法、法人章程

或合法习惯另有规定。例如全修会的总务，或会省的总务或会院

的总务(法典 636 条 1 项)负责管理范围内的财产。不过教长对

不尽责的管理人，有权干涉。

2项-关于公法人财产的管理，如依法或基金会章程或因本

身规定无自己的管理人时，公法人所属的教会教长得委派适当人

选为管理人，为期三年，期满得再被任命。

注释:假如某公法人，无论依普通法或基金会的章程或因本

身规定，无自己的管理人时，则公法人的教长有权委派适当人选

(男女均可)。例如委派教区总务，修会总务，负责管理该法人的

财产，为期三年，期满后得再被任命之。

1280 1280 条-任何法人应有自己的经济委员会或至少两位参议

员，为依各机构的规定，协助管理人完成职务。

注释:任何法人、公法人或私法人，都应有自己的经济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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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或至少两位参议员，依照章程，协助管理人完成其职务。

1281 条 -1 项一除遵守各章程的规定外，管理员如超越正常1281

营理的范围及方式，除获得教会教长书面授权外，其行为无效。

注释:财产管理应有固定的章程，管理员如超越章程所指定

的正常范围及管理方式，其行为无效，除非事先获得教长的书面

壁权。

2 项-超越正常管理的范围及方式的行为，在幸程内应加界

定:如在章程内对此事无规定，教区主教在聆听经济委员会意见

后，得为其属下指定此类行为。

注释:财产管理章程内，应明白指定:何种行为属超越正常

曹理范围，何种方式是超越正常方式。假如章程内无此类规定，

教区主教于征询经济委员会的意见后，得订定某些行为属超越正

曹管理范围及方式，使管理员切实遵守。

3 项-除事关本身利益外，法人对由管理员所做无效行为，

不必负责，对管理不合法而有效的行为，法人应负责，但可对管

理人所加给之损失提出诉讼或请求偿还。

注释:在经济事务上，法人都是透过自己的管理员管理一

组3 不过，管理员所作行为，有时元效，有时虽有效却为非法。

最如管理员所作之行为是无效的，法人不必负责，除非该行为攸

关法人本身利益。如果管理员的行为有效但不合法，则法人应负

责二不过，法人得向管理员提出诉讼或诉愿，请求赔偿。所谓

‘诉讼"是依据法典 1729 - 1731 条的赔偿损害诉讼的规定，请求

赔偿。所谓"诉愿"是指行政法令诉愿(法典 1732 一 1739 条)。

1282 条-所有以合法名义从事管理教会财产者，无论为圣职1222

4、员或为平信徒，皆应以教会名义依法律规定二尽自己的职务。



倒2 天主毅法典注释

注释:所有公法人的财产管理员，无论其为圣职人员或平信

徒，在执行管理教会财产时，皆应以教会名义，并照法律之规

定，善尽自己的职责:教长有权监督管理员之管理行为。

1283 1283 条-管理员在就职以前:

1。应在教会教长或其代表前宣誓，承诺将忠实妥善地管

理;

2。应缮写详细而分类的财产清册，并签字，以登记不动

产，动产:宝物，或文化财物，或其他拗品，并应对之附加描述

及估价，对所缮写者加以核对:

3。这类清册一份保管在管理处的档案箱内，另一份留在相

关公署档案内:此类资产如有任何变史，应在以上两档案注明。

注释:管理员在正式执行其职务前:

1 款:应在教长或其代表前宣誓，表明将尽忠职守。

2 款:管理员应详细并分门别类地缮写财产清册，并签名。

在各类清册中，将不动产、动产、各种名贵宝物、历史文化财

物，以及其他物品，都一一登记。并应在每一物品后加以扼要注

明和评估时价;对所书写之清册，还应详加核对，尽量减少错

误。

3 款:上述同样清册应制作两份，一份存于管理员处之档案

箱内，另一份放置相关公署档案室内。此类财产，如有任何变

更，应在上述两处清册内注明。

1284 1284 条一 1 项-所有管理人应勤勉，犹如家主尽自己的职

务。

注释:所有管理员，都应勤勉，善尽管理财产之职。

2 项-为此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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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范，不使付托照管的财物园任何方式丧失或受损坏，

为达此目的，需要时应投保险;

T 设法使教会财产所有权，以国法的有效方式，安全保

管;

3。遵守教会法及国法的规定，以及设基金人或赠与人或合

法当局所附加的规定也应遵守，尤应留意勿因不遵守国法而使教

会受到损害;

4。财产的收入和进益，应准时收取，审密核算，妥善保

管，并依设基金人的意愿或合法规定应用;

5。 因借贷或抵押而应付的利息，应在规定时间支付洗，也

应设法使借出的资金，及时偿还;

60 由花费所结余的钱财，如为法人的目标有益时，得于教

会教长同意后作为投资;

70 收支帐簿应妥善整理;

8。每年年终应报管理帐目:

9"教会或修会团体作为财产依据的文件或契约，应整理得

当，放入适当的档案处，妥为保管;如无不便，应将正本存于公

暑档案处。

注释:为达到善尽管理职责，管理员该遵守下列规定:

l 款:小心防范，不使托付照管的财物，遭受任何丧失或受

蟹，为达到万无一失的目的，最好向保险公司投保。

2 款:应设法使教会的财产主权，依国法的有效方式登记，

以确保安全。

3 款:应遵守教会法及国法的规定，并要遵守创立人或赠予

人或合法当局所附加的条件，尤应注意，不可因一时疏忽，未遵

守国法而使教会受到损害。

4 款:对财产的收益及利息，应准时收取，仔细核算，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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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并按照创立人的意愿或合法规定使用。

5 款:因借贷或抵押而应付的利息，应准时支付，同时对所

欠的本金亦应设法及时归还。

6 款:花费后为剩余的钱财，为了法人的目的，在教长同意

下，得作为投资。

7 款:收支帐本应妥善整理。

8 款:每年年终，应编篡及呈送全年收支帐目。

9款:与教会或修会的财产有关的文件或契约，应妥为整

理，置于适当的档案处，并妥为保管。如无不便之处，应将正本

存于公署的档案室。

3 项一敦劝管理人每年做收支预算，但对预算的规定和具体

表达方式的指定，则由特殊法规定。

注释:奉劝管理员每年编写收支预算，但有关制订预算的规

则及详细表达的方式，由特别法规定之。

1285 1285 条-管理人为敬礼或为基督徒的总善目的，可支付的动

产，仅限于日常管理范围内，而且不属于恒产。

注释:管理员为了虔诚或基督徒爱心的目的，得赠予他人钱

财。此项赠予，依普通法，无需教长授权，但应遵守两条件:

一一在正常管理范围内。

一一不得赠予不动产，或属于基本资金的动产。

1286 1286 条-财产管理人:

1。在雇用工人的事务人，应依教会传授的原则，遵守关于

劳工和社会生活的国法;

2。对于由合同而提供工作的人，当给与恰当而公道的工

资，为能适宜地维护他及其家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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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财产管理员，如雇用工人帮忙时，应遵守下列规则:

1 款:在雇用工人时，应遵守教会传授的原则，并遵守国家

所制订的劳工规则和社会生活法则o

2 款:对于由合同而提供工作的人，管理员应给与恰当而公

道的工资，使其能相称地维持他个人及其家人的需要。

1287 条 -1 项-管理人无论其为圣职人或乎信徒，对其所管1287

理的任何财产，依法未脱离教区主教治理权下者，即有义务向教

区教长报帐，而该教长委托经济委员会予以审查;任何相反的习

惯均应废除。

注释:管理员，无论其为圣职人员或平信徒，对所管理的任

何教会财产，只要此类财产属教区主教权下，则有义务，每年向

地区教长报帐。而此项帐册，一般交与经济委员会审查，凡与本

条规定相反的习惯，一律废除。

下列公法人应向相关主管报帐:

1.宗座立案的修会，其总务和其他财产管理员，应向他们

的主管报帐(法典 636 条 2 项)。

2. 基督信徒的公立善会，其财产管理员每年应向相关主管

撮告帐目 (319 条 1 项)。此处的"相关主管"为:

一一全世公立善会向宗座报帐。

一一全国公立善会向主教团报帐。

一一教区公立善会向教区主教报帐 (312 条 1 项)。

3. 615 条的自治隐修会院或教区立案的修会会院，每年向地

区教长报帐 (637 条)。

4. 慈善意愿的执行人，在完成职务后，应向教长报帐(法

典 1301 条 2 项)。

私法人的财产，依其本有章程管理，不受普通法的约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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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普通法明文规定应受本法典的约束 (1257 条 2 项)。因此，私

法人没有义务向教长报帐。虽然私法人也受教长的监督，使其财

物应按该善会的目的使用 (325 条 1 项) ，但这项监督不包括查帐

( Chiappetta L. :天主教法典注释 42(间，附注，的。

2 项-关于信徒奉献给教会的财物，管理人应依特殊法之规

定向信徒报帐。

注释:凡信徒奉献给教会的财物，管理员应依特别法之规

定，向信徒报帐，此项报帐，不需要正式将帐本交给奉献者过

目，只要在圣堂或向奉献者书面或口头通知即可。

1288 1288 条-管理人除非取得本人所属教会教长的书面许可，不

得以公法人名义在国家法庭起诉或答辩。

注释:管理员不得以公法人名义在国家法庭起诉或答辩，除

非事先取得本教长的书面许可。

1289
' 

1289 条-管理虽无教会公职名义，但管理人不能任意放弃已

接受的职务;如因其故意失职而给教会带来损害，应负责赔偿。

注释:管理员虽不是以教会公职名义管理教会财产，亦不得

任意放弃所接受的职务;假如因随意离职而给教会带来损害，管

理员应负赔偿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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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

契约及财产变更
DE CONIRAcrmus AC 

PRAESERTIM DE ALIJ刑ATIONE

1290 条-国法在当地所订立的一般契约原则及细则，及契约 1290

解除的方式及其效力等，均为教会法所遵守，以处理属于教会治

权的事物，但与神律相抵触者，及教会法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但 1547 条的规定不变。

注释:契约乃一种法律行为，二人或数人对于指定的事物，

表示意思趋于一致，并发生对立的权利与义务。关于订立或解除

契约，无论一般原则及细则，和方式以及契约效力，都由国家法

律制造之。凡遵守之者，受法律保护。教会为保障自己的财产，

在处理属于自己权下财物时，亦采用当地的国法，除非国法与神

律抵触，则不得采用国法。或教会法另有规定，则应遵守教会

法。例如法典 1299 条 2 项"利用遗嘱赠与教会财物时，应尽可

能依国法写遗嘱。倘若未依国法写遗嘱，遗嘱虽无效，但‘应告

妞继承人应负起执行遗嘱人的旨意将财产交与教会。此外，

还应遵守法典 1547 条的规定:对于任何案件，均得在审判官的

督导下，由证人作证"。有关契约案件，国法有各种限制，而教

会法则无任何限制，可采用证人作证，以证明某物产属于教会，

虽然依国法此项证据无效力。

1291 条-凡属于公法人的财产，而依法划归为恒产，及其价1291

值超过法定总值者，须有主管当局所给准许，才得变灵。

注释:本条讲的是财物变更。所谓"变更"，就狭义而言，

是借出售或赠予而停止对某物的所有权，或丧失权利。就广义而

言，是指任何行为，足以使某人的基本资金减少、受损。例如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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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赠与、抵押、典当、放弃权利、担保等，都属变更行为。

凡公法人的财产，经依法划归为基本资产，而其价值超过法

定总价者，没有有关当局的书面许可，不得有效变更，例如基本

资产，包括建筑及动产，其价值为一千万元，而法律规定，十万

元为最高额。管理员动支基本资金超过十万元，应有当局的许

可，否则，其动产十万元之行为元效。

1292 1292 条 -1 项-除遵守 638 条 3 项的规定外，拟变史的财物

的价值，只要在主教因为该地区所规定的总值最高额及最低额之

间，如为不属教区主教的法人，则其主管应照本团体的章程规定

进行;如法人属教区主教，则由主教取得经济委员会和参议会及

有关人的同意进行。以上之同意，教区主教在变更本教区的财产

时亦有需要。

注释:拟变更财物的价值，其总价在主教团为该地区所定的

最高额及最低额之间，只要这项规定由圣座批准，则下列法人应

遵守之:

一一不属教区主教权下的法人，由该法人主管按照本团体章

程所规定的法则办理。

一一属教区主教权下的公法人，则该主教于获得经济委员会

及参议会和相关人员的同意后，办理变更手续。

一一同样，教区主教于变更教区财产时，亦应先取得经济委

员会及参议会的同意，方得有效进行。

一一俗世会修会(法典 718 条) ，使徒生活团(法典 741 条

一项) ，在变更财产事上，适用法典 638 条 3 项之规定，即依各

会宪所指定的上司，于获得参议会(修会参议会，非教区司锋参

议会)的同意后，办理变更事宜。变更修会财产，其价值的最高

额及最低额，由宗座为每一修会订定之，丽不是由主教团为所辖

地区所订定的最高额及最低额。修会变更财产时，如其价值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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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座为该会所定的最高额，上司除应有参议会的同意外，还要有

宗座的批准，变更方为有效。

一一教区立案的修会及使徒生活团，或法典 615 条自治隐修

院的上司，于变更财产时，还需要地区教长的书面同意 (638 条

4 项)。

2 项-如关于价值超越最高额，或为还愿赠与教会之物，或

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宝物，必须有圣座的同意，才能有效变更。

注释 1 项的上司或主教在处理财产时，如财产价值超过宗

座(为各修会)或主教团(为当地教区)所订的最高价，不仅应

有各自的参议会(上司应有其修会的参议会的同意，主教应有教

区参议会的同意)的同意，还应有圣座的同意，变更方有效。

此项规定亦适用于"为还愿赠予教会的财物"或"有艺术或历史

价值的宝物"即使其价值未超过所订的最高额，亦应有圣座的

同意 (αnappe忧a L.:天主教法典注释 4220) ，才能有效变更。

3 项-如变更之物可以分开，在请求变更许可时，应解释以

前变更的部分，否则变是无效。

注释:变更之财物，如为可分割的，且于前次变更时，已分

割一部分，则在第二次请求变更许可时，应说明前次分割之部

分，否则，许可的赐予无效。

4项-在变更财物前被征询意见或同意的人，除非对计划变

更物产法人的经济状况，以及已变更过的情况先确切明了，不得

表示意见或同意。

注释:在变更财物前，凡有权表示意见或同意之人(即参议

会及经济委员会)，于被依法征询后，不应立即表示意见或同意，

应先了解该法人的经济现况，及以前变更过的实际情形。

1293 条- 1 项-为变更价值超越规定的最低额时，另外需1293

要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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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当原因，如紧急需要，显著利益，敬礼，慈善或其他

重大牧灵理由;

2。 变更之物应由专家书面估价。

注释:变更财物的价值，如超过所定的最低金额时，除了前

条(1却2 条 1 项)所定条件外，还应有:

1 款:正当原因，如紧急需要〈比方房屋被火毁，需要马上

整修)、显著利益(被政府强迫变卖教产)，敬礼、慈善，或其他

较大牧灵理由。

2款:变更之物，应请专家以书面评估其实价。

2项-应遵守其他由合法权力所规定的防范措施，以免教会

受列损害。

注释:特别法或合法当局制定的各种防范措施，在变更财物

时，亦应中心遵守，以免教会财物遭受损失。

1294 1294 条 -1 项-财物的变更价格，在正常情况下，不应低于

估价。

注释:变更财物时，在正常情形下，其价格不得低于专家所

评估的价值。假如专家评估的价格有最高与最低时，至少不得少

于最低价，而且应有正当的理由。

2 项-从变更所得的钱或谨慎存放以利教会，或接变史的目

的明智运用。

注释:由变更所得的钱，应储蓄生利，以维护教会的利益，

或按变更财物的目的，明智地运用。

1295 1295 条 -1291 条至 1却4 各条所定条件，其符合法人所订幸

程者，不但应在变更财物时遵守，而且适用于任何使法人财产陷

于劣势的交易。

注释 1291 至 1294 条有关变更财物所定的各项规定，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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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人制定章程时，应采纳之，而且，不仅在变更财物时应遵

守，连在任何交易时，如该交易能使法人财产陷于不利时，亦应

遵守。

1296 条-如教会财产未依教合法定手续出售，但依国法却有1296

效时，主管当局于考虑情况后，应为教会争取权利而决定提起何

种诉讼，对人的或对物的，由何人，并抗告何人。

注释:假如教会财产，因未依教会法的规定方式而使变更无

效，但依国法却有效，于此情形，教会有关当局，在各方考虑

后，为了保护教会权益，应决定是否提起诉讼，提何种诉讼，对

人提诉讼或对物提出诉讼，由何人提出，抗告何人，甚至或放弃

诉讼。

1297 条-主教团可斟酌地区环境，订立租赁教会财产的规1297

则，尤其指定应向教会主管当局请求准许的规定。

注释:主教团得视当地环境，订定教会财产的租赁规则(普

通指定应遵守国法)，同时规定租赁之前应向教会主管请求准许。

ì298 条-除非为不重要的事务，教会财产无教会主管当局书1298

面准许，不得出售或租赁给管理人及其四等内的血亲或姻亲。

注释:除非价值微小的东西，没有教会主管当局的书面许

可，不得将教会财物出售或租赁给管理员或管理员的四亲等内之

血亲或姻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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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题

赠予及慈善基金
DE PllS VOLUNTATIBUS IN GENERE 

Ef DE PllS FUNDATIONIBUS 

在正式讲解本题法条前，有几个名词应先加说明:

一一 "PIA VOLUNTAS" 一词，中文有时译为"赠予" (见本

标题)，有时译为'慈善意愿" (1301 条) ，后一种译法较前者为

佳。其实"慈善意愿"就是所谓的"爱心"、"善心"。依照教会

的传统，所谓"慈善意愿"是指当事人为了宗教或爱德的目的，

将自己的财物，动产或不动产捐献为慈善之用。

一- "PIA CAUSA" 即慈善事业，是慈善意愿的果。换言

之，慈善意愿是因，慈善事业是果。慈善事业没有慈善意愿是不

能实现的。

慈善事业分教会的慈善事业及平信徒的慈善事业。凡财物委

托教会公法人，或独立慈善基金，即由教会当局成立的财团法

人，是为教会慈善事业。凡将财物委托个人或私法人，即使为宗

教目的或爱德事业，仍是平信徒事业。教会的慈善事业应按照本

第四题之规定办理。平信徒的慈善事业，依其本有章程处理

(1257 条 2 项) ，但应受教长之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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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9 条 -1 项-凡依自然律和教会法能自由处理自己财产的1299

人，得将财产于生时或死后赠予慈善之用。

注释:任何人，只要依自然律和教会法，能自由处理自己的

财物，得将其财产或于生前(例如赠予)或于死后(例如透过遗

嘱)捐赠给慈善事业，国法不得限制。

2项-因死亡，为有利教会所做遗嘱，应尽可能依国法的手

续为之;如忽略此手续，得告知继承人应负责执行遗嘱人的旨

意。

注释:如某人为教会的利益写遗嘱，应尽可能依照国法的方

式书写，较有保障。不过，假如因一时的疏忽，未按国法所定方

式写遗嘱，应告知遗嘱人的继承人，有义务按遗嘱人的旨意执行

其遗嘱，虽然该遗嘱按国法是无效的。因为立遗嘱人的意向优于

遗嘱方式。

13ω 条-信徒将自己财物，或于生时或于死后留给总善事业1300

的意愿，一经合法接受，即应极谨慎地履行管理或应用的方式，

但应遵守 1301 条 3 项的规定。

注释:信友愿意将自己的财物，或于生前或于死后留给慈善

事业，此项意愿→经接受，则接受者应谨慎地履行管理及使用的

方式，但如捐献者所提条件与教会的权利相抵触，则此条件无

效，不必遵守 (1301 条 3 项)。

1301 条- 1 项-所有总善意愿，无论在生时或死后所为赠1301

与，执行人常为教会教长。

注释:任何慈善意愿，无论是透过生前的赠予或死后的遗

蝠，其执行人常是教长。

2项-教会教长依法能且应监督，也得经由视察，使总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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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得以履行，其他执行人离职时应向其交帐。

注释:教长既是慈善意愿的执行人，依法有权且有义务监督

慈善意愿的执行，甚至视察执行的情形。如果慈善意愿委托他人

代为执行，则代理人应向教长报帐。

3 项-附加于遗嘱的条款，其与教会教长权益相抵触者，视

作未附加。

注释:如果当事人在其遗嘱中附有条件，而此条件与教长之

权利相抵触时，则视为未附加，意即所加条件无效。

1302 1302 条 -1 项-凡在生时或由遗嘱受托接受慈善事业者，应

将自己的受托通知教会教长，并说明所有赠与的动产及不动产以

及附带责任;如赠与人明白而完全禁止作此通知时，则不可接受

委托。

注释:凡受托处理慈善事者，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接受托付

(例如借生前之赠予或死后之遗嘱)，应将所受托之动产或不动

产，以及应负之责任，详细地向教长说明。如果托付人要求保

密，严禁告知教长时，则不应接受此种托付。

2项-教会教长应尽力将受托的财产妥为存放，并注意依

1301 条的规定雇行赠予者的意愿。

注释:教长应要求，将受托之财产妥为保存，并依 1301 条

之规定，仔细监督受托人忠信地执行托付者的意愿。

3 项-财产委托于某修会会士或某使徒生活团团员时，如其

财产归于地方即教区或其居民，或助慈善事业者， 1 和 2 项所提

的教会教长则为教区教长;否则教会教长则为宗座立案的圣罗、修

会及圣职使徒生活团的高级上司，或在其他修会之受委本人的教

长。

注释:根据法典 1301 条 1 项之规定，任何慈善意愿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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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为教长。假如财物是托付某修会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

那么谁是慈善意愿的执行教长呢?这当视托付者的意愿而定:

一-1段如托付者将财产捐赠地方，即教区或教区住民，或协

助慈善事业，则地区教长(即教区主教及与教区主教有同等权力

者，以及副主教和主教代表;法典 134 条 2 项) ，是受托财产者

的教长。

一→畏如财产虽托付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但其财产不是

捐赠给教区，或教民或协助教区慈善事业，则受托财产者的教

长，不是教区主教、副主教等，而是宗座立案神职修会或宗座立

案神职使徒生活固的高级上司 o

一一假如受托财产的会士，不属宗座立案神职修会或神职使

徒生活团的团员，则该受托会士的修会或生活团的本有上司，就

是受托财产会士的教长。

1303 条 -1 项-法律上总善基金的名称，有数种，即 1303

1。独立慈善基金，即 114 条 2 项所提之目的而设的事物总

体，且由教会主管权力成立为法人者;

2。非独立总善基金，即以任何方式赠与某公法人的财产，

受者担负由特殊法制定的常期责任，从每年收益中献弥撒或行指

定的教会仪式，或完成 114 条 2 项所指的目的。

注释:在慈善事业之中，慈善基金占有重要的一份，它是由

杳价值的动产或不动产所形成，其目的正如法典 114 条 2 项所指

者:为敬礼、使徒工作，以及精神的或物质的慈善事业。在法律

上，慈善基金的名称计有:

1 款:独立慈善基金，是由教会有关当局所设立的法人，而

且是财团法人(非社团法人) ，为执行敬礼、使徒工作及精神的

或物质的慈善事业(法典 114 条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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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款:非独立慈善基金，是将财物以任何方式交与已成立的

某公法人，该法人应负起由特别法所指定且长期(非永久性)的

责任:从基金中将每年的孽息提出若干金钱作为举行弥撒之用，

或为执行教会礼仪或为执行法典 114 条 2 项所指的各项慈善事业

之用。

独立慈善基金，就法人而言，是永久性的，非独立慈善基

金，其期限是由特别法所规定，虽相当长久，但非永久性。

2项一非独立的总善基金的财产，如为交付给属教区主教的

法人者，到期时，应交给 1274 条 1 项所指的机构，但创设人另

有明文表示的意愿者不在此限;否则财产归于该法人。

注释:前面说过，非独立慈善基金，是有期限的，如此项基

金交付教区主教权下的法人，则基金到期后，应将基金转交法典

1274 条 1 项所指的机构。此机构的设立，是致力募捐财产及捐

献，以维持为教区服务的圣职人员的生活。不过，如创设基金人

另有意愿，应随其意愿。假如基金不是交于法典 1274 条 1 项的

机构，则财产归于执行独立基金的某公法人。

假如非独立慈善基金的财产，如托付于非属教区主教权下的

法人一一例如交付给献身生活会或使徒生活团(Communicatio脯，

一九八九年， P. 432 - 433 , Can. 49) 一一则基金期限到期时，

则该财产归该修会或使徒生活团，除非基金创设人另有规定，则

应从其规定。

1304 1304 条 -1 项-为使基金有效的被法人接受，必须有教会教

长书面的准许;除非先依法获悉该法人，有能力履行将接受的任

务及已接受的任务，教长不可给予许可;尤应注意，要依照当地

或地区的风俗，进益应完全符合附带的义务。

注释:此条所讲的基金是非独立慈善基金。为使此类基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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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被法人接受，必须有教长的书面许可;但教长在给予该法人

书面许可前，应详加调查:该法人是否有能力履行将接受的任务

或已接受的任务。如认为该法人无此能力，则不可给予许可。教

长尤其应注意，依照当地环境和风俗，由基金而来的年收益应完

全满足附带的义务。

2 项-为设立和接受基金的其他条件，由特殊法规定之。

注释:关于设立独立慈善基金会或接受非独立慈善基金时， . 

如欲提出其他条件，由特别法规定之。

1305 条-金钱及动产做为赠予时，应立刻存放教会教长批准1305

的妥善地方，其目的为使该金钱或动产保值，并为了基金的利

益，以及明文所指的附带义务，迅速遵照该教长在聆听有关人员

及其经济委员会的意见后，作明智判断，做谨慎而有利的投资。

注释:金钱及动产作为赠予时，应立即存放在教长所批准的

安全地方。因为这样，金钱及动产的价值才能保全，然后尽速依

照教长的明智判断，作谨慎而有利的投资。教长在作明智判断

前，应与相关人士及自己的经济委员会商讨。最后应明白而详细

地书明此项基金的义务。

1306 条 -1 项-口头所设的基金也应以书面签署。 1306

注释:基金应以书面设立，即使口头设立的基金，亦应用文

件书写，并签署，制作"基金表册"。

2 项-应将基金清册一份置于公署档案，一份置于基金有关

的法人档案内，妥为保管。

注释:基金表册应制作两份，→份存放主教公署档案室，另

一份放在相关法人的档案内，妥为保管。



包}8 天主著提法典注释

1307 1到7 条 -1 项『除遵守 13∞至 1如条及 1287 条的规定外，

应制作从总善基金接受的义务标示牌，放在显明的地方，以免忘

记，应尽的责任。

注释:除应遵守 13∞至 1302 条及 1287 条之规定外(即关于

雇行信友的慈善意愿，教长的监督权，教长有权知晓受托慈善事

业，及向教长报帐等)，凡从慈善基金所产生的义务，应制作一

特别布告牌，放在明显的地方，以免忘记应尽的责任。

2项-除 958 条 1 项所列登记册外，应另备一登记，册，由堂

区主任或教堂住持保管，册内注明一切责任，及责任的履行和献

仪。

注释:除 958 条 1 项所定之登记册外(即堂区主任或教堂住

持，以及惯常接受弥撒献仪的地方，应有特别记录册，登记接受

多少台弥撒、意向、献仪，和己作的弥撒)，还应另备一登记册

(与 958 条所指的册子有别)，由堂区主任或教堂住持保管，册内

注明基金的每一责任，及责任之完成。换言之，注明每台基金弥

撒和献仪，及已作之弥撒。

1308 1308 条- 1 项-减少弥撒责任，仅因正当及需要原因始可

行，此权由宗座保留，但应遵守下列规定。

注释:减少弥撒责任，应有正当原因及需要，才可执行。但

此项执行权由宗座保留，低级教长只有遵守下列规定，才有权减

少弥撒责任:

2项-如在基金创立书上明白指出，教会教长得因收益微薄

而减少弥撒责任。

注释:如基金创立书上明文记载，教长(即教区主教及与其

有同等权力者，副主教、主教代表、宗座立案神职修会和神职生

活团的高级上司，法典 134 条 1 项)因基金收益减少，得减少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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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责任。

3 项-教区主教有权因收益短缺，几时原因持继，如元人有

提高献仪之责任，或无法有效使人提高时，得将遗赠或任何方式

所设的弥撒，依教区内现行的献仪标准，减少弥撒数目。

注释:教区主教和与其有同等权力者(不包括副主教、主教

代表)，因基金收益的减少，及此项收益持续减少期间内(即使

在基金创立书上未记明主教有权减少弥撒责任)，得将遗赠弥撒

或任何方式的弥撒，依教区现行弥撒献仪金额，减少数目 o 只要

无人有责任提高弥撒献仪或被迫提高献仪。

4项-如教会团体由于收益少，不足以适当达成本团体的目

的时，教区主教亦有权减少该教会团体的弥撒责任。

注释;因基金收益的减少，致遗赠弥撒的责任加重，使某教

会团体无法达成本团体的目的时，教区主教有权减少该团体的弥

撒责任。

5 项-宗座立案之圣职修会的总会长，亦享有上述 3 及 4 项

付与之权力。

注释:宗座立案神职修会的总会长，亦有本条三至四项之权

力，在上述同样情形下，得减少弥撒责任。

1309 条 -1308 条所提的权力外，尚有权因适当原因，变动1309

原基金会所规定的有关在某日期某圣堂，某祭台献祭的责任。

注释 1308 条的主教或教长或总会长，不仅有权减少弥撒责

任，同时，如有正当理由，亦可将基金会章程所指定的作弥撒日

期、圣堂、祭台等规定，加以变更，即许可于其他日期，在别的

圣堂或祭台举行弥撒。

1310 条 -1 项-信徒所献慈善遗赠，如设立基金人明白给与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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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教长权力，此教长即可因正当和需要的原因将其减少，调

整，改变。

注释:由信徒的意愿所成立的慈善事业，教长有正当理由，

得将之减少、节制、改变，只要基金创立人明白授权教长。

2项-如因收益减少或其他原因，但非因管理人的过错而致

不能执行所负责任时，教会教长，在聆听关系人及经济委员会的

意见后，并尽可能以最好的方式，在保持基金设立人的原意下，

将责任公平地减轻，但 1308 条有关减少弥撒责任的规定不在此

限。

注释:如因基金收益减少，或其他原因，致应执行的工作无

法完成，但不能完成的原因又不是管理人的过错，当此情形，教

长在昕取关系人及经济委员会的意见后，并尽力保持基金创立人

的原意，得将慈善事业的责任公平地减轻，虽然创业章程中没有

此项授权，但应遵守 1308 条有关减少弥撒责任的规定。

3 项-在其他的情况下，应向宗座申请。

注释:在其他情形下，遇有困难时，应向圣座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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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SANCTIONIBUS IN ECCLESIA 

第一编

刑事罪与罚总论

新法共有刑法 89 条，比旧法的 220 条几乎减少了五分之三，

称得上"简洁"二字。本卷的 89 条条文，分为两大部，第一部

由 1311-1元3 条为刑事罪 (delictum) 与罚(阳时的总论;第

二部由 1364-1399 条为刑事罪与罚的分论。我们无意从学术观

点，对八十九条条文逐一加以研讨，仅从牧灵观点，给终日忙于

牧灵工作的神职同道，提供简易解决之道。因此，在第一部，我

们将简单地说明刑事罪与罚的意义、分类、构成刑事罪的要件与

罚的后果，以及如何处理自科罚。在第二部，我们先列举自科

罚，然后提出两、三项较常见的罚加以处理。

一、刑事罪的意义:

第一章

刑事罪
副icb皿

"刑事罪"是法律专用名词，不是一般的罪过 (p曲创tum) 也

不是指任何犯法行为，而是指违反附有刑罚的法律或命令 (p跚

ceptum) ，换言之，凡法律或命令明文规定，对故意触犯此条法

律或命令者，将科以指定或未指定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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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成刑事罪的条件:

法典 1321 条 1 项"任何人，非有外在违法或背命行为，而

且其行为因故意或过失，而严重有罪责者，不得受刑罚的处分"。

2项"惟故意违反法律或命令者，受法律或命令所定的处

罚;其行为出于缺乏应有的注意者，不罚，但法律或命令另有规

定者，不在此限"。此条明白指出构成罪刑的条件为:

1.犯罪行为必须是外在的，因为教会不能或不愿惩罚内心

的罪过。内心的罪过由天主去处罚吧!所谓外在行为，不仅指公

开的，为众人所知的犯罪行为，而且也指无人知晓的秘密犯罪行

为。例如张三在深山野外杀人，元人看见，仍为外在行为。若张

三仅在心里有杀人的意愿而未动手杀人，是为内在行为，因此法

典规定"任何人非有外在违法或背命行为……不得受刑罚的处

分"。

2. 犯罪行为必须是触犯刑律的。法学家有句名言"不违法

者不犯罪，不犯刑法不受罚"。意思是任何人的行为只要不违反

法律，便没有罪，或更好说，合法的行为不能构成罪过。倘若所

触犯的法律不是刑法(即该条法律未附有刑罚)，虽然犯了罪，

但不能加以处罚。例如旧法 2343 条 4 项规定，凡打神职人员或

男女会士者，处保留于本教长的自科绝罚，新法却更改为"因

轻视信仰……或教会职务而对神职人员或会士施以暴力者，应处

相当之罚" (1370 条 3 项) ，假如犯人不是因轻视信仰……而打神

职人员或会士，则根本不受罚，除非犯人因用力过猛，将神职人

员或会士打成残废或严重伤害，则可依法典一三九七条，处以应

得之罚。因此，基督信徒除非依法律之规定，有权不受教会刑法

之处罚(法典 211 条 3 项)。

3. 犯罪行为必须是重大的，换言之，所触犯的法令虽是重

大的，但若不是明知故意地犯法，就主观而言，不构成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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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atum 伊ve)。元罪或仅为小罪，不得处罚。

三、免除罪刑的情况

1.无犯罪能力

法典 1322 条"凡经常心神错乱者，虽于犯罪或背命时，似

乎有理智作用，视为无犯罪能力"。因此丧失理智者，是有清醒

之时，推定其无犯罪能力。

2. 免罚的情况

法典 1323 条"违法或背命，有下列情形之卢者不罚:

1 款:未满十六岁者，虽犯刑法，不得处罚。例如未满十六

岁而堕胎者，虽犯了大罪，不受处罚。

2 款:非因过失而不知自己犯了法或违背命令者不罚。因未

注意或错误而犯法或背命，亦不罚。

何谓有过失的元知或无过失的元知，兹举数例以说明:

-一张三黑夜在公路中央狂奔，未看清其前面有一骑单车

者，因跑得太快，致撞倒该骑士，张三应负过失致人受伤之责。

一-一电器工人修理家电时，因未注意未将电线包好，致使

用者触电受伤，该电工应负过失致人受伤之责。

一一一内科医生为病人动手术，致使病人死亡，应负过失致

人于死之责，因为开刀是外科医生的责任，非内科医生所能取

代。

一一一机车骑士依交通规则在公路上小心驾驶，突然→小孩

横冲过来，骑士煞车不及，撞伤小孩，该骑士无过失。

由上述实例可知，所谓"过失无知"是指某人作某事时，应

注意，且能注意而却不注意，是为有过失的无知。无过失而不知

自己犯了法，不受罚;有过失的无知犯了法，原则上亦不受罚

"但法律或命令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法典 1321 条 2 项)。例

如法典 1389 条 2 项"因有过失的疏忽，违法执行教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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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相当之罚"。

3 款:其行为出于不可抗力，或出于不能预料，或即使预料

到，但不能防范之突发事件，不罚。不可抗力消灭行为的自由，

故亦消灭犯罪的责任。因此，法典 125 条 1 项"凡人因外来不可

抗力所为之行为，视为无此行为"。关于突然发生的事件，由于

不能预料，或即使能预料，而无法防范者，不负犯罪之责任。例

如，张三在公路上依交通规定，小心地驾驶，却有一小孩忽然跑

至车前，煞车不及，撞伤小孩，驾驶不负刑责。

4款:其行为出于重大畏惧，虽为相对重大畏惧，不负刑

责;如行为出于急需或重大困难，亦不负刑责，但其行为本质为

恶行或为害人灵者，不在此限。

重大畏惧或急需或重大困难等情况，本来不消灭刑责，但教

会法将之视为免除刑责的情况，只要行为本质不是恶或为害人

灵。换言之，只要犯法行为不是违反性律、神律或破坏公教信

仰，或蔑视教会权力，或公然陷害人灵，则不罚。例如发生火

灾，为了救命的急需，紧急夺门而出，以致撞死他人，不负杀人

之责。又如在海中发生沉船事件，张三先抢得一块木板，李四亦

来抢夺，张三为了救命的急需，将其击退，张三不负刑责。

重大困难是指遵守法律，必引起重大不便或麻烦，例如张三

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若遵守法律必然使其美好的名誉毁于一旦，

在此重大不便情况下，未守法律，不负刑责;除非违法行为本身

是恶的，则只减轻其刑而不免除刑责，但不受自科罚。

5 款:对无理侵犯自己或他人之人，行使合法自卫者，不

罚;但自卫应保持必要的限度。遇有自己或他人的权利被侵犯

时，许可作正当的自卫，如果自卫行为过当，则不能完全免责，

仅能减轻其刑。

6款:理智失去作用者，不负刑责。这是暂时因某种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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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酒醉而失去理智。假如当事人如 1324 条 1 项 1 款的规定，未完

全失去理智，则不能脱免全部责任，只可减轻其刑。倘若故意醉

酒的目的是为易于犯罪，反而加重其刑 (1325 条)。

7 款:非因过失认为有四款或五款所述情形之一者，不罚。

换言之，犯者误以为他是在重大畏惧之下，违反法律或认为自己

是正当自卫;有上述情形之一而违法或背命，不罚。总之， 1323 

条所提供的七项特殊情况，犯者只要遇到其中之一，便不受法律

制裁。

四、减轻罪刑的情况

法典 1324 条 1 项:凡有前条 (1323 条)所提供的七种情况

之一，犯者免罚;凡有本条 (1324 条)所提供的十种情况之一，

犯者不能免刑;但在科处刑罚时，应减轻其刑，倘若所犯的是自

科罚，则免其刑 (1324 条 3 项)。

1款"犯人只有不健全的理智作用者"。此乃指智力不足，

较一般正常人的智力低，即所谓的低能儿。不过，不是白痴、疯

子，因为如果是白痴、疯子，则"视为无犯罪能力"之人(法典

1322 条)。

2款"犯人由于过失酣酒或类似的心神错乱，因而缺乏理

智运用者"，此乃指犯人一时失去理智，或精神失常，故虽犯法，

不负全部责任，应减轻其刑。但应注意者，是其失去理智的原

因，由于"过失酣酒"或吸食毒药所致。倘若非故意醉酒而失去

理智对所犯之罪不负刑责 (1323 条 6 款) ;倘若为了易于犯罪，

借酒壮胆，不但不能减轻刑责，还应加重其刑 (1325 条)。

3款"犯罪行为出于重大感情冲动，而其行动未完全超越

及阻止理智之意识与意志的同意，但以其感情冲动为非故意激发

或滋养者为限"。感情冲动亦是减轻罪责的情况之一，但以非故

意激起或蓄养者为限。如感情冲动是故意激发或滋养者，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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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非单不减轻，反而加重 (1325 条)。若感情冲动使人完全失

去自我控制，则不负责任(1323 条 6 款)。

4 款"犯人为满十六岁的未成年人"。满十六岁但未满十八

岁之人 (97 条) ，虽明知故意触犯刑法，应减轻其刑，而且不受

自科罚。

5款"犯罪行为出于重大畏惧，虽为相对的重大畏惧或为

急需或为重大困难者，但以其行为本身为恶或损害人灵者为限"。

此款与法典 1323 条 4 款的情形相同，所不同者是，本款的犯罪

行为，其本身是干犯性律、神律、或公然陷害人灵时，亦应减轻

其刑，如果行为本身不是罪恶，则不负刑责 (1323 条 4 款)。例

如张神父在重大畏惧之下赦免同犯，不负刑责，张神父在同样畏

惧之下侮辱圣体，得减轻其刑，但不得免刑，因为侮辱圣体的行

为，其本质是恶的。

6款"犯罪人对无理侵犯自己或他人而行使自卫，而未保

持必要的限度者"。此条的六款与法典 1323 条的第 5 款，都是讲

自卫，但前条所讲的为适当自卫，故不负刑责。本条所讲的为自

卫过当，故只能减轻刑责，不能免刑。

7 款"犯罪行为出于抗拒重大及无理的挑衅者"。因此，被

人无理挑衅，撒起愤怒，而作了犯法行为，不负全部刑责，故应

减轻其刑。

8款"犯人因过失而认为有 1323 条 4 及 5 款所述情形之一

者"。即误认有重大畏惧、急需、重大困难或合法自卫之情形，

因而作了犯法之事，其实并无上述情形。此处的误认是出自犯人

的过失，故仅减轻其刑，而不能免刑。倘若误认不是出于犯人的

过失，则免负刑责 (1323 条 7 款)。

9 款"犯罪人非因过失而不知法律或命令附有刑罚者"。犯

人犯法时，只知其行为是犯法，但不知道所犯之法条附有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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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其刑，不能免刑。倘若故意爱护不知，或寻求不知，以便易

于犯法，不但不减轻刑责，反而加重刑责。

10款"犯人虽有重大罪责，但不负完全罪责者"。任何情

况只要减轻犯人的罪责，则应减轻其刑。如有加重刑责的情况，

则加重犯人的刑罚。总之，凡有上述十种情形之一，犯人不受自

科罚。

五、加重罪刑的情况

1.法典 1325 条:前面 1323 条 2 款规定，犯人非因过失而不

知其行为触犯刑法，不罚。本条 (1325 条)所讲的"不知"，是

指有过失的不知，即"疏忽、怠慢及故意无知"。所谓"疏忽元

坷， (ignorantia 创栅a) 是指当事人的无知，出于懒惰，不努力，

如稍微用点力便可破除无知。至于"怠忽元知" (igrωrontia supi-

08) 是指当事人不愿作常人应作之努力，以消除无知。所谓"故

意无知" (ignorontia affi四tata) 又称贪求的无知，换言之，当事人

不愿知道其行为是否触法，好放心大胆为所欲为。上述三种无

知，不但不减轻刑责，反而加重刑责。同样，有下列情形也加重

刑责为犯罪或为免除刑责而故意酣酒或使心神错乱或故意激

发或滋养感情冲动" (1325 条)。

2. 法典 1326 条:除上述加重刑责的情况外，有下列特殊情

况，法官亦得加重刑罚:

1款"已经受处罚或已经受认定之自科罚者，再次犯罪，

致使由其情形得以明智地推定，其固执已转为恶意者"。被判刑

后再犯者，加重其刑。

2 款"凡有尊位，或因滥用权势或职务而犯罪者"。犯人的

职位越高，犯罪责任越重，滥用职权犯罪，罪加一等。

3款"犯者虽预先知道因过失所犯之罪，亦将受罚，但仍

不运用谨慎人所使用之防范方法，加重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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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328 条 1 项"以作为或不作为开始犯罪，其罪未遂乃出

于意外者，不处既遂犯的刑罚，但法律或命令另有规定者，不在

此限"。未遂犯不处以既遂犯之罚，除非法律规定，未遂犯亦应

处罚，方得处罚。

2项"未遂犯之作为或不作为，其性质本可构成罪行者，

得处补赎或预防罚，但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者，不在此限。如有

重大恶表或其他损害或危险发生时，犯人虽自动停止其犯罪行

为，仍得处相当的罚;但其罚应轻于既遂犯的罚"

法典 1臼33到O 条"因发表宣言或其他意见、学说或知识所犯的

罪行，如无人理会其宣言或学说肘，以未遂犯论"。

七、 1329 条 1 项"数人合意共同犯罪，而教律或命令无明

文指明时，正犯如处待科罚，共犯亦处同等或较轻的罚"。数人

协力同谋犯同一罪者，谓之共犯，共犯有正犯，及教唆犯之别。

2项"法律或命令未提及的共犯，如无其协助则犯罪不成

立，同时依罚的性质，能处罚共犯者，则同受与罪行相连之自科

罚，否则处以待科罚"。数人同谋并共同执行犯罪行为，或照犯

罪的性质不能没有共犯者，称为共同正犯。共同正犯除有特殊情

形外，共同负起犯罪之责任。因此"法律或命令虽未提及共同

犯，但无其协助，犯罪不克完成者"视为共同正犯。

一、罚的意义

第二章

罚

严Jena

罚是教会对触狸刑法的教民加以制裁，剥夺犯人的某种利

益，使之改过自新，并使所犯的罪得到应得的惩罚。犯人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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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能是精神的，也能是物质的，有时两者兼而有之。

二、罚的分类

1.惩戒罚 (censura)。教会的罚有惩戒罚，又名医治罚。其

主要目的是医治犯人的罪症，使之受刑知所悔改。一旦悔改，罪

症痊愈，教会当局即应予以赦免。

2. 赎罪罚(阳:na e甲iatoria) ，旧法称报复罚(阿阳巾di四tÌ

va) ，其主要目的是整伤纲纪，维护治安(1312 条)。

3. 惩戒罚与赎罪罚的分别。犯惩戒罚者一旦悔改，应获得

赦免;犯赎罪罚者，即使悔改，仍应服刑，直到服刑完毕，或被

宽免为止。惩戒罚常是不定期的，赎罪罚能是定期或不定期的，

而且能是永久的 (1336 条 1 项)。惩戒罚概夺犯人得救的方法，

特别是禁止人领圣事，赎罪罚概夺犯人的职务或权力，但不禁止

人领圣事。旧法的禁罚，停职罚能是惩戒罚或是赎罪罚，新法的

禁罚及停职罚仅能是惩戒罚，不再是赎罪罚。

4. 自科罚与待科罚(阳na 1atae sententÍae et ferendae 跚跚nti

ae) 无论是惩戒罚或赎罪罚，都能是自科罚或待科罚，所谓"自

科罚"不是说犯法者自己处罚自己，自己宣判自己有罪，而科

处自己应得之罚;而是说，犯人→触犯某条刑法，只要具备犯罪

的要件，立即自动受到该法条所指定的刑罚，不必经由法宫的宣

判。例如"设法堕胎既遂者，受自科绝罚" (法典 1398 条) ，虽

然当事人秘密堕胎，教会当局根本不知道此事，犯人已被开除教

籍。不过，对自科罚，法官得宣布 (dec阳ata) 使人周知;但在

未宣布前，受自科罚者于某些环境中，有时法律许可他行圣事，

圣仪及治权行为 (1335 条)。如果未宣布的自科罚，在犯人所在

地不是公开的，同时犯人若不领圣事或圣仪，对周遭的信友构成

惠表，而犯人自己亦因此而丧失名誉，则法律许可他领圣事或圣

佼 (q52 条 2 项)。



710 天主载法典注释

待科罚又名科处罚，必须经由法官宣判，方受应得之罚;在

未宣判之前，只是嫌疑犯，而犹未受刑，故犯人可照常举行圣

事、圣仪及治权行为，也可领受圣事、圣仪。不过，犯人一经法

官判刑，则在任何情形下都应遵守刑罚，除非有死亡危险。

5. 罚的保留与不保留:罚有保留的与未保留的，保留的罚

只有保留者本人或其上司，或其授权之人，方能赦免。不保留的

罚，也不是任何司锋能赦免。对于未保留的自科罚，在宣布前，

"教长得对其属下以及居留该地的人，或是在其地区犯罪的人免

除之;任何主教于昕告解行为中亦可免除之" (1355 条 2 项)。旧

法时代，特别法的立法者有权保留自己所制订的罚，新法规定只

有宗座有权保留其所制订的刑罚(Velasio de Paolis C. S. 论刑

罚，罗马， 1986 , 97 页)。圣座保留的罚，只有五条 1367 条:

侮辱圣体 1370 条 1 项:凌辱教宗 1382 条:无圣座许可，擅自

祝圣他人为主教 1388 条:昕告司锋直接泄漏告解秘密 1378

条 l 项:赦免同犯;至于圣座所发布附有刑罚的命令，一律为其

保留。

6. 刑法 Oex 阳nalis) 与刑令(praeceptwn 阳nale) :刑罚有

刑法与刑令，前者是在法律上附有刑罚，后者是在命令上附有刑

罚，即有权的上司向特定个人或特定数人发布命令，并在公文上

明定，违反命令时所应受的罚，是为刑令 (1319 条)。

7. 预防罚 (ren时也阳nalia) 与补赎

除惩戒罚和赎罪罚外，尚有预防罚及补赎，前者是防止犯罪

的方法，如警告、谴责。后者使人避免重犯或获得宽免 (1312 条

3 项)。这两种方法不是刑罚，而是刑罚的补助。

三、惩戒罚的后果

惩戒罚有三种，即绝罚(缸∞UlIllWllC曲。)、禁罚( interdicbml) 

及停职 (s田pensio)。上三种罚的后果，在 1331 条至 1333 条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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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规定，有关主管不得任意增减。

1.绝罚的后果:法典 1331 条 1 项 l 款"受绝罚者禁止在弥

撒中或其他敬礼中担任任何职务"此处的职务属于圣职，即圣

职人员(2(f7条 1 项和 1∞8 条)所能担任的职务。因此在弥撒中

禁止受绝罚者主祭，或担任执事职务，或主持圣体降福或圣体游

行等职务。至于单纯参加弥撒或其他公开敬礼，不被禁止，甚至

在弥撒中领经、唱歌都可以。如果不在公开敬礼中，而是在私人

集会中担任祈祷、领念玫瑰经、拜苦路等，都不在禁止之列。

2款"受绝罚者禁止举行圣事或圣仪或领受圣事"。但不禁

止领受圣仪。不过，如遇教友有死亡的危险，则受罚的神父，可

为之施行圣事。倘若神父所受的是未宣布的自科罚，而教友自动

请求神父为之施行圣事、圣仪或执行治权行为，则神父可合法地

为之施衍圣事等，因为禁止举行圣事的禁令暂时中止;教友可因

任何正当理由请领圣事 (1335 条)。

3款"受绝罚者禁止执行教会的公职(。由cium)、圣职

(lDÍnÍsterium) 或工作 (munus) 或行使治权行为"。

-一此处的公职是指法典 145 条 1 项的职务，即由天主或教

会以固定方式所设立的职务，并应为神性目的执行之。

一一此条所说的"圣职"是指授予平信徒的辅祭职 (minis

.mum acolythi) 或读经职 (ministerium lectoris) ，此项授予能是固

定的也能是临时的 (230 条) (见Luigi chi叩lpetta: 天主教法典注

曹 4372 号)。不过也有人主张"圣职"也指神职人员的圣职(见

V也io de 归。Hs; 论刑法， Rom配1986 ， 74 页)

一一至于教会的工作，乃凡指对教会的任何服务，此类工作

可授予神职人员或平信徒。例如宣讲教义、教授要理、担任司锋

害议员、牧灵委员会会员、经济委员会会员、管理圣堂者，都属

于教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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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行使治权行为，乃指在内外庭行使职权 (pot臼tas ordina

ria) 或委托权 (potestas del，唔幽) ，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都

属治权行为。

上述受自科罚者，如不顾禁令，擅自执行所禁止之事，虽严

重违法，但有效。例如昕告解、证婚或执行治权行为都是有效

的，倘若教友有死亡危险或自动请领圣事，则受自科罚之司锋可

合法地为之行圣事或治权行为 (1335 条)。

2 项 1 款:倘若所受之绝罚为待科罚(阳na ferendae sententi

配)或被宣布之自科罚 (declar就a) ，则受罚之司锋严禁在弥撒中

或公开敬礼中担任圣职，如强行担任，应加以驱逐或停止举行舔

撒或公开敬礼。若无法停止则可继续举行。例如已成圣体，则必

须成圣血直至领圣体为止。

2款:受待科绝罚或被宣布之自科绝罚者，其所执行之治权

行为无效，至于所执行为圣秩权(阴阳tas ordinis) 常是有效。不

过，证婚权，虽不属治权，但证婚无效，因为法典 1109 条明文

如此规定。一项三款所指的教会公职、圣职或工作，受科处绝罚

或宣布的自科绝罚者，亦不得执行，若不顾禁令而擅自执行，其

行为有效。而且遇有教友处于死亡危险时，得合法为之行使。在

公共错误时(法典 144 条)受罚之司锋，可有效地证婚或昕告

解，因为教会补足其所欠缺之执行权。

3 款:受罚者对已获得的个人特恩并未丧失，仅不能享用而

已。

4 款:受罚者在受罚之前所获得的尊位、公职或任何工作，

仍持续保有，但不能有效地取得新的尊位、公职或工作。

5 款:犯人元权由尊位、公职、工作中取得任何利益，也不

能取得退休金。

此外，受自科绝罚者，不能得大赦(蜘条);无地区教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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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神父不得为其证婚(1071 条 1 项五款)，犯人如为科处罚

或宣布之自科罚者，在选举教会职务时，元投票权(171 条 1 项

3 款)。也不能有效地加入公立善会 (316 条 1 项) ，不准领圣体

(915 条) ，所应注意者， 996 条、 1071 条、 171 条、 316 条、 915

条之禁令，不是刑罚，仅为行政措施。

2. 禁罚的后果

受单纯的自科禁罚者，禁止在弥撒或公开敬礼中担任圣职，

如举行弥撒、圣体降福、圣体游行等。也不可施行圣事或圣仪，

不可领受圣事，但不禁止领受圣仪。至于执行教会公职、圣职、

工作或行使治权行为，不在禁止之列;这是禁罚不同于绝罚之

处。

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科禁罚者，如以神职人员身份在弥撒

或公开敬礼中担任圣职时，应加以驱逐，如无法驱逐，则应停止

弥撒或敬礼的进行，除非弥撒或敬礼无法停止。上述受禁罚者，

不被禁止执行公职、圣职、工作或治权行为，但被禁止举行圣

事、圣仪及领受圣事。至于地区教长或本堂神父，若受科处禁罚

或宣布的自科禁罚，不得有效地证婚，也不能委托他人证婚

(1109 条) ;除非遇有公共错误，则可有效证婚(144 条) ，因为

最会补足其所欠缺的证婚权。

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科禁罚司锋(如本堂神父) ，听告解

是否有效?我们之所以怀疑，是因为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科禁

罚司锋，仅单纯被禁止行圣事，即 1331 条 1 项 2 款所禁止者。此

项禁止仅使施行圣事为非法，但不妨碍其有效性。例如受自科禁

罚的本堂神父证婚有效 (1109 条) ，虽为非法。同样昕告解亦为

有效，仅为非法。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科禁罚司锋，不同于受

待科绝罚或宣布自科绝罚之司锋，后者行使治权行为无效 (1331

条 2 项 2 款) ，而前者不被禁止行使治权。治权有三种;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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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行政又称执行权。而昕告权正是治权中的执行权 (966 条

1 项)。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科禁罚司锋，既未如受待科绝罚

或宣布的自科绝罚司择被明文禁止有效行使治权，且根本未被禁

止行使治权，那么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科禁罚之司锋，昕告解

虽为非法，但我个人认为昕告有效。至于受待科禁罚或宣布的自

科禁罚之司锋，不能有效地证婚，是因法典 11ω 条如此规定。

3. 停职罚的后果

1333 条 1 项:停职罚不是撤职，不是调职，也不是免职，而

是禁止神职人员行使:一一全部或局部圣秩权(阴阳tas ordinis) 

行为;一一全部或局部治权(阴阳凶呻minis) 行为;一一执行

与公职相连的全部或局部权利或工作。

2项:受自科停职的神职人员，如擅自执行上述所禁止的行

为，其行为有效，仅为非法。受待科停职罚或宣布的自科停职罚

者，如法律或命令明文规定不得有效行使治权行为时，则不能有

效行使 (1333 条 2 项) ，例如法典 11ω 条明文规定受待科罚或宣

布自科罚的本堂神父，不能有效地证婚，至于上述受待科或宣布

的自科停职之神职人员，就普通法而言，昕告解似乎有效，因为

普通法未有明文规定受停职罚者(意指待科停职或宣布的自科停

职)，昕告无效。但应注意的是，即使是无昕告权或证婚权的神

父，如遇有公共错误时，可合法且有效地昕告解及证婚(144

条)。

3 项:停职罚总不可禁止下列事项:

1 款:上司元权管辖的公职或治权，不得以停职罚禁止之。

2 款:犯者因公职而有的居留权，上司不得禁止。

3 款:犯者如为自科停职者，上司不得禁止其管理与其职务

有关的财产。

4款:停职罚禁止收取利息，献仪、退体金或其他利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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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者如违法收取，即使是善意，亦应归还。

四、赎罪罚

1336 条 1 项:赎罪罚能是永久性或暂时性，也能是定期或无

定期的。赎罪罚的种类记载于下列五款之内。不过，特别法或圣

座于本法出版后所制定的普通法，亦可制订其他赎罪罚:

1款"禁止犯人居留于某地或地区，或命令犯人居留于某

地或地区"。

2款被夺权务、公职、工作、权利、特恩、特权(facul

国)、恩惠(伊.tia)、名衔(titulus) 及勋章(insi伊拉)其为纯荣

誉者亦同。

3 款"禁止行使二款所述的事项，或禁止于某地区内行使，

或禁止于某地区外行使，但此项禁令绝无使行为无效之效力"

4 款"罚他调职"飞。

5款"撤销神职身份"。但必须依法组成三人合议庭审理

之。

2项:赎罪罚也能是自科罚，但仅以 1 项三款所列之赎罪罚

为限。即禁止执行权力、公职、工作权利、特恩、特权、恩惠

等。本法典中只有 1383 条主教元合法晋秩委托书而非法授予非

属下圣秩者，禁止于一年内授予圣秩，是为自科赎罪罚，其余的

都是待科赎罪罚。兹举数条待科赎罪罚于下 1364 条 I 项:如果

神职人员犯背教、异教或裂教的自科绝罚，还得加处 1336 条 1

项 1 款、 2 款及 3 款所定的赎罪罚，即有关居住、横夺、禁行等

事项的罚。同条 2项:如因持久固执或重大恶表……并得撤销神

职身份。 1367 条:如圣职人员亵渎圣体，除受保留于宗座的自科

绝罚外，还得撤销神职身份。 1370 条 1 项:如圣职人员对教宗施

暴，除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外，还得撤销其神职身份。 1387

条:司锋犯第六诫的引诱罪，按罪之轻重处停职罚(惩戒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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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禁止执行或被夺的赎罪罚，甚至得撤销其神职身份。 1394 条 1

项:圣职人员试图结婚，处自科停职罚，在受警告后仍不悔改，

并继续立恶表者，得逐次处樨夺罚，甚至撤销其圣职身份。 1395

条:圣职人员与人拼居，或持续犯第六诫大罪，致引起恶表者，

处停职罚，经警告而不悔改者，得撤销其神职身份。同条 2 项:

圣职人员犯强奸罪，或公开犯第六诫的罪，或与十六岁以下之未

成年人犯第六诫者，得撤销其圣职身份。

五、罚之停止

I 、刑罚停止的方式1.犯人死亡 2. 服刑期满，此乃指

定期的赎罪罚，即刑期于处罚时已指定，犯人服满指定的刑期，

其罚自然停止 3. 服刑完毕，即所应受的罚已经作完 4. 刑法

废除，后法撤销前法，或至少撤销刑罚者，刑罚立即停止"

(1313 条 2 项); 5. 时效解放 (1362 条); 6. 依法赦免。

E 、免除刑罚的权力
法典 1354 条 1 项"凡对附有刑罚的法律或附有刑罚的命令

有豁免权者，均得免除其刑罚"意即有豁免权的人为:制订刑

法或刑令者，或其上司，或其职务继承人;当然，上述三种人也

可授权他人豁免刑罚。

2项"法律或命令在其制订刑罚时，也可将免除刑罚的权

力授与他人"0 1 项是指立法者，不但自己可豁免刑罚，也可授

权他人豁免 2项是指法律或命令直接授权他人豁免刑罚。例如

法典 1357 条的昕告司锋， 508 条的专赦司锋， 566 条 2 项担任医

院、监狱、航海的专职司锋，法律直接授予他们赦免自科罚的权

力 967 条更授予任何司锋于教友有死亡危险时，赦免任何刑罚

的权力。

法典 1355 条 1 项:法律制定的刑罚，其已经科处或认定

(宣布)者，除非受宗座的保留，得由下列之人免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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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款"曾进行该科处或认定刑罚的诉讼，或自己或经由他

人科处或认定该刑罚的教长";意即以正式诉讼式或仅"以非诉

讼之裁定" (1720 条〉进行科处罚或认定自科罚的教长，有权免

除自己所科处之刑罚或自己所认定的自科罚。

2款"犯人居留地的地区教长，惟应先征求 1 项→款所述

教长的意见，但因有特殊原因不能征求者，不在此限"。关于科

处罚或认定的自科罚的免除，除进行处罚或宣布自科罚的教长有

权免除外，其他地区教长(即教区主教、副主教、主教代表)亦

可免除;但必须遵守两个条件1.犯人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内，

2. 应先征询进行科处或宣布自科罚的教长，除非无法征询。

2项"法律制定的自科罚，于被认定之前，如果不是宗座

所保留者，教长得对其属下以及居留于该地之人，或是在其地区

犯罪之人，免除之;任何主教于听告解的行为中，亦可免除之"。

对于未认定之自科罚，又不是宗座所保留者，下列人士能免除

之1.教长对其属下有权免除 2. 教长对非属下，只要他临时

停留在其所辖地区内，亦可免除 3. 教长对在自己辖区内犯罪

之人，有权豁免 4. 任何主教在告解圣事内，可免除未宣布又

不是保留的自科罚。

法典 1356 条 1 项:以命令制定的待科罚或自科罚，其不出

于宗座的命令者，下列人士得免除之:

1 款"犯人居留地的地区教长"。

2款"如其罚已经科处或认定时，曾进行科处或认定，该

刑事诉讼，或是自己或经由他人，以裁决科处或认定刑罚的教

长"。

2项"免除刑罚之前，应征求发布命令人的意见，但因有

特殊情形不能征求时，不在此限"。

1355 条所讲的是以法律所制定的刑罚， 1356 条是指以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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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制定的刑罚。凡以命令制定的刑罚，无论其为待科罚或为自科

罚，只要不是由宗座所发布的命令(因为凡是宗座以命令所制定

的刑罚，常为宗座保留)，地区教长对在其辖区内的犯人，有权

免除;但应先征求发布命令者的意见。其次凡以正式诉讼方式或

以非诉讼方式，仅以裁决科处刑罚或认定自科罚者，也有权免除

之，不过，也应先向出命者征求意见，否则免除无效。由此可

知，免除法律所制定的罚和免除命令所制定的罚，有所不同，务

必注意1.免除法律所制定的罚，只要是未宣布的自科罚，又

不是宗座保留者，有权者可元条件免除之。如果是待科罚或宣布

的自科罚，其他上司免除时，应先征求进行待科罚或宣布自科罚

者的意见，如果是进行科处罚或宣布自科罚者自己免除，此刑罚

则不必征求任何人的意见。 2. 免除命令所制定的刑罚，无论其

为自科罚或待科罚，除了发布命令的人自己可无条件免除外，其

他上司都必须征求出命者的意见，方得免除。进行科处或宣布自

科罚者，亦应先征求出命者意见，方得有效免除以命令所制定的

刑罚。

法典 1357 条 1 项"除遵守 5侃条及 976 条的规定外，自科

绝罚或禁罚，其未经认定者，昕告司锋得于内庭圣事内免除之，

但以受罚人因处于重罪状况，难以等待有关上司的处理者为限"。

2项昕告司锋对犯人行使免除权时，应责成犯人于一个

月内呈报上司或有权之司锋，而服从其处理，否则原罚恢复;其

间应科以相当的补赎，如有需要时，命令补赎恶表及赔偿损失，

呈报可经由听告司锋以匿名为之。"

3 项"依 976 条之规定，凡受免除已经科处或认定或宗座所

保留之罚者，于痊愈后，负同样呈报之义务"。

508 条的专赦司锋(阳nitentiarius 侧onicus) 在告解圣事内，

因职务有权赦免未经宣布及未保留的自科惩戒罚 566 条的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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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锋(臼ppe阳晒)在医院内、监狱内，以及在航海时，有权赦免

未宣布及未保留自科惩戒罚;叨6 条犯人有死亡危险时，任何司

锋有权赦免任何惩戒罚。除上述特种司锋外， 1357 条授权一般有

听告权的司锋，有时也可赦免惩戒罚，但必须遵守下列条件1.

只能在圣事内庭赦免 2. 只能赦免未宣布自科绝罚或禁罚，无

论此种罚是圣座保留的或未保留的均可赦免 3. 犯人处于重罪

之中，等待有关上司的免除，感觉难过非凡。 4. 昕告司锋赦免

时，应责成犯人于一个月内向有关上司请求裁示，并遵守其裁

示。若无正当理由，未于一个月内向有关上司请求裁示，原罚恢

复。此项裁示的请求，可经由听告司锋以匿名为之。

倘若昕告司锋是为有死亡危险的教友，赦免惩戒罚，而此罚

为科处罚或宣布的自科罚或为圣座保留的罚，则病人一旦痊愈

后，有义务向有关上司请求裁示;如所赦免的罚为单纯的自科

罚，也不是保留的，则病人痊愈后，无义务请求裁示。

A、刑罚暂时停止

法典 1352 条 1 项"所处的罚为禁止领受圣事或圣仪时，于

犯人有死亡危险期间，中止其罚"。

2项"自科罚未经认定，也未在犯人居留地公开者，如犯

人非冒重大恶表或恶名的危险而不能服刑时，得中止其刑的全部

或一部"。

前面 (1354 - 1357 条)讲过，刑罚因免除而停止。本条

(1352 条)所要讲的，不是如何免除刑罚，而是在某些特殊情形

中，刑罚暂时停止其约束力，许可犯人合法地领受圣事或圣仪。

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刑罚的约束力暂时中止。

1.当犯人有死亡危险时，一切禁止其领受圣事的刑罚(即

绝罚和禁罚) ，暂时停止约束力。换言之，犯人可合法旦有效地

向任何司锋请领圣事。本来根据法典 976 条的规定，任何司锋有

极赦免有死亡危险者的任何罪过及惩戒罚，而此条 1 项暗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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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赦免时"中止其罚"的情形尚未发现0

'2.如果犯人所犯的刑罚是单纯的自科罚(绝罚或禁罚)，元

论其为保留的或不保留的，只要不为大众所知，同时，犯人若遵

守该禁令，必引起重大恶表或丧失名誉，则可暂时全部或局部不

守。换言之，犯人可合法且有效地领受因罚所禁领的圣事。犯人

既依法获准领受圣事，那么有权行圣事的神父当然也可合法且有

效地给犯人行圣事。例如李小姐为圣母军团团长，平时非常热

心，她带领圣母军团团员到某地朝圣，全体圣母军都办告解，并

领圣体。李小姐因秘密堕胎，遭受自科绝罚，亦前来办告解，本

堂神父并无权赦免其绝罚，但李小组身份特殊，如不领圣体，对

全体圣母军有重大恶表，同时亦有丧失名誉的危险，在此情形

下，本堂可根据法典 1352 条 2 项的规定，只赦免李小组的堕胎

大罪，而不免除其绝罚。

B、刑罚暂时停止

法典 1335 条"惩戒罚禁止举行圣事或圣仪或治权行为者，

如需照顾有死亡危险的信徒时，其禁令中止，而自科罚未经认定

者，如信徒要求举行圣事或圣仪或行使治权时，则其禁令中11:;

信徒得由任何正当理由要求之"。此条是说明受惩戒罚的神职人

员被禁止举行圣事、圣仪或治权行为时，为了信友的利益，法典

临时停止举行圣事、圣仪或治权行为的禁令，而许可受刑的神父

为教友合法地行圣事、圣仪或治权行为。本来自科惩戒罚，只要

尚未宣布，仅禁止神父合法地行圣事、圣仪或治权行为，并不妨

碍其有效性，除非法典另有规定。例如背教、异教、裂教的神父

或擅自结婚的神父，因同时丧失职务(194条 1 项 2 款) ，则不能

有效地行忏悔圣事或证婚;其他的受罚神父，得有效地证婚或听

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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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法有关刑罚的法条，共有一百零一条，新法缩减为卅六

窍，即 1364- 1399 条。旧法的自科罚有六十八种:即五十种绝

罚、十三种停职罚、五种禁罚。新法仅有十八种自科罚:七种绝，

罚、六种停职罚及五种禁罚。宗座保留的罚共有五种绝罚，其余

的罚都不是保留的。过去由教长保留的罚，现在完全取消。因

此，除宗座保留的五种绝罚外，其余的自科罚都不是保留的。

我们不想对卅六条刑罚逐条解释，仅先举出十八种自科罚，

然后提出几条作为范例，依据 1323 条和 1324 条的原则，加以处

理。使读者照所提的范例处理其他刑罚。

第一章

自科绝罚
EXCOMMUNICATIO LATAE SENTENTIA.E 

1.背教人、异教人或裂教人处自科绝罚 (1364 条 1 项)。

2. 抛弃圣体或拿取或保存圣体作为亵渎者，处保留于宗座

的自科绝罚(1367 条)。

3. 对罗马教宗施以暴力者，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

(1370 条 1 项)。

4. 圣职人员违反 977 条的规定者(即赦免第六诫的同犯) , 

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 (1383 条 1 项)。

5. 主教元教宗任命，祝圣别人为主教，及被祝圣的主教，

均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罚 (1382 条)。

6. 昕告司锋直接泄漏告解秘密者，处保留于宗座的自科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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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 (1388 条)。

7. 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处自科绝罚 (1398 条)。

上述七种自科绝罚，除背教……及堕胎外，其余均为宗座保

留的绝罚，故无法律或宗座的授权，其他神职人员均不得有效地

赦免。未保留的绝罚，教长有权赦免 (1355 条 2 项) ，保留的绝

罚法律有时授权神父赦免之。例如 976 条授权任何神父赦免有死

亡危险的教友的任何惩戒罚。 1357 条授权昕告司锋于圣事内庭，

有条件(难以等待有关上司的处理)赦免犯人的自科绝罚或禁

罚，连宗座保留的自科绝罚在内，因为本条 (1357 条)赦免自科

罚并未分保留的与未保留的绝罚。同时司锋是有条件的赦免，即

获得赦免的犯人，应于一个月内向有关上司请示裁夺。

第二章

自科停职罚
SUSPENSIO LATAESENfENTIAE 

1.对祝圣的主教施以暴力者，处自科禁罚，神职人员犯此

条法律者，加处自科停职罚 (1370 条 2 项)。

2. 执事擅自举行感恩祭典，处自科停职罚 (1378 条 2 项 1

款)。

3. 执事或被解除所告权的司锋，擅自行使赦罪，或擅自昕

告解，处自科停职罚 (1378 条 2 项 2 款)

4. 主教无合法晋秩委托书擅自为非属下授圣秩者，禁止于

一年内授圣秩(此为赎罪罚)，但如此领受圣秩者，由领受圣秩

之日起自动受停职罚 (1378 条)。

5. 圣职人员向教会上司诬告昕告司择犯 1387 条所述之罪者

(即引诱第六诫之罪)，处自科停职罚及禁罚 (1390 条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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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圣职人员擅自结婚者，即使仅依国法结婚，处自科停职

罚 (1394 条 1 项)。

第三章

自科禁罚
回fERDICfUM IATAE SENTENTIAE 

1.对被祝圣的主教施以暴力者，处自科禁罚，如为神职人

员加处停职罚 (1370 条 2 项)。

2. 平信徒擅自举行感恩祭典，处自科禁罚 (1378 条 2 项)。

3. 平信徒擅自行使赦罪或擅自听告解，处自科禁罚 (1378

条 2项 2 款)。

4. 平信徒或神职人员向教会上司诬告昕告司锋犯 1387 条所

述之罪(引诱罪)，处自科禁罚，如为神职人员加处自科停职罚

(1390 条 1 项)。

5. 已发终身愿而非圣职人员的修会会士，擅自结婚，即使

仅依国法结婚，处自科禁罚 (1394 条 2 项)。

第四章

如何处理自科罚

我们已列举十八种自科惩戒罚，其中五种保留的罚，只有宗

座或其授权之人才能免除。其他未保留的自科罚，在正常情形

中，能免除之者为:教长 (1355 条 2 项)专赦司锋 (508 条) , 

在医院、监狱或航海时，服务的专职司锋 (566 条 2 项) ，其他一

般的牧灵司锋，连堂区主任在内，都不能赦免。不过，一般的牧

灵司锋如果能善用法典 1323 条及 1324 条所提供的情况，亦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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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许多有关自科罚的难题。

今以堕胎为例，提供处理的方法。当昕告司锋昕到犯人告明

堕胎时，不要惊慌，应按下列步骤一一询问:何时堕胎、为何堕

胎、是否知道堕胎罪的刑罚、怎样堕胎。

1.何时堕胎:未满十八岁者堕胎，不受自科绝罚，昕告神

父只赦其杀婴大罪便可。如果犯人正于满十八岁生日堕胎，是否

有绝罚?除非犯人正好于半夜(零时)出生，则受绝罚，否则没

有绝罚。因为根据法典 202 条之规定"法律上之一日为廿四小

时连续时间，……自半夜起计算"，法典 203 条规定:期限的第

一天，除非由半夜零时开始，否则不计人期限之内。故犯人如果

于早晨一时出生，丽于十八岁生日堕胎，不受自科绝罚。

2. 为何堕胎:如果犯人在重大畏惧之下堕胎，无自科绝罚。

例如有的国家制定一胎制的法律，违者受重罚。凡在此威胁下堕

胎者，不受绝罚。

为了需要而堕胎，不受自科绝罚。例如母亲为了救命，必须

拿掉胎儿，否则母子二人都性命难保。当然直接杀胎儿以救母命

就伦理而言，绝对不许，但不受自科绝罚。如果间接堕胎是许可

的，即母亲所吃之药，一方面能治病，另方面有副作用，可能害

死胎儿，这便是所谓的双果原则，在不得已时许可使用。

因重大困难(伊V刊em配COI创mr宜ull(时对UI皿r凹ωr

如李小姐未婚怀孕，若让胎儿出生，必使李小姐名誉扫地，被父

母逐出家庭，为了避免此类重大困难而堕胎，不受自科绝罚。

3. 不知触犯刑罚:犯人只知堕胎违法，但不知是触犯刑法，

不受自科绝罚。例如李小姐只昕说教会禁止堕胎，但不知道堕胎

受自科绝罚，如此堕胎只犯大罪而不受自科绝罚。

4. 怎样堕胎:所谓堕胎，依专家的共同意见是将未足月的

胎儿由母胎中拿出，因其未足月(至少满七个月以上，才有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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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希望)，离开母胎后必死无疑。因此先将胎儿杀死，然后拿出，

不是真正的堕胎，而是杀婴。严格说来，杀婴虽是大罪，但不受

自科绝罚。所以，如果李小姐用药将胎儿杀死，然后取出，不受

自科绝罚。(Luigi. chiap严t恼，天主教法典注释 4533 号) ，如果吃

于堕胎药，胎儿未拿掉，是为堕胎未遂，不受绝罚。

5. 犯人若完全符合法律所定的条件而堕胎，确实遭受自科

绝罚时，无权免除惩戒罚的神父，可利用法典 1352 条的规定办

理，即犯人如果不领圣事，必引起重大恶表或丧失名誉的危险，

此时神父仅赦免犯人的大罪，而不免除其自科绝罚。例如一位传

教员，平日热心异常，常办告解领圣体，如今带领朝圣团至某地

朝圣;在圣堂中向大众宣布务必办告解领圣体，为获得天主的恩

宠，而他自己因犯堕胎罪遭受自科绝罚，亦前去神父处告解，若

神父不赦其罪，该传教员就不能领圣体，如此一来?必然引起大

众的讶异，甚至猜测该传教员为伪君子。在此情况下，神父可利

用法典 1352 条赦免传教员的大罪，而不免除他的绝罚。

6. 神父尚可利用法典 1357 条有条件地赦免犯人的惩戒罚和

罪过:即犯人若欲获得上司的豁免，必须长时间(几小时的等待

亦算长时间)等待，而这种等待使犯人难以忍受，此时，神父得

先赦免其自科罚，保留的或不保留的，然后责成犯人于一个月内

向有关上司请求裁示，并服从其裁示。

神职人员非法结婚，如何处理?

神职人员(终身执事除外)依法应保持独身 (277 条) ，不能

有效地结婚(1087 条) ，倘若擅自结婚，即使仅依国法结婚，处

自科停职罚 (1394 条 1 项 3 款) ，同时(如担任职务)立即丧失

所有的职务(194 条 1 项 3 款)，并遭受禁止执行圣秩的亏格

(1归4 条 1 项 3 款)。

假如上述神父真心悔改，并愿意重新执行神父的职务，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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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1.自科停职罚，非圣座保留者，地区教长有权豁免。

2. 因结婚所造成的亏格，教长能否免除，端视结婚事是否

为大众所知，如果不为大众所知，教长有权免除(1创7 条 3 项、

4 项)，否则不能免除。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为免除因公开结

婚所造成的亏格，应向圣座申请。不过"如向圣座请示有困难，

同时延误能发生严重损害时" (盯条 2 项) ，教长似乎可引用法典

盯条 2项之规定豁免之。法律专家施森道蒙席谓根据切条之规

定"除了……宗座保留的司锋独身法外，不论任何法律，为了

教民的益处，主教均有权豁免" (中国主教团月志，一九八三年

九月号，新法典研究资料， 5 页)。例如有的地区，由于环境特

殊，当地主教根本不能向圣座请示，而神父又缺乏，为了教友的

益处，主教似乎可豁免上述亏格，而让真心悔改的神父重新担任

牧灵工作。

3. 构成停职罚及亏格的非法结婚，必须满全两个条件，方

能成立1.男女双方必须有结婚合意。假如神父因知道自己不

能结婚，且无结婚意愿，只是伪装表示结婚合意，不构成停职罚

及亏格。 2. 男女双方必须依法定结婚仪式或依国法所指定的仪

式结婚，才受停职罚及亏格，否则不罚。

昕说有的主教以为，神父一结婚即丧失神职身份 (ami蜘

s回国 clericalis) 这是一种误会，因为依法典 290 条之规定，只有

三种情形，才丧失神职身份:

1. "教会法庭判决或行政法令声明圣秩圣事无效"

2. "经依法受撤销圣职身份处罚"。

3. "由教宗复文批准而丧失圣职身份"。

非法结婚的神父，虽受自科停职罚及亏格，但法典未明文规

定"自动撤销圣职身份"0 1394 条 1 项仅说非法结婚的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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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自科停职罚，凡受警告仍不悔改并继续立恶表者，逐次处醺

夺罚或撤销圣职身份罚"。而撤销圣职身份必须经由三人所组成

的合议庭，依法律程序审理宣判，方能成立(1425 条 1 项款)。

修会会士非法结婚，如何处理?

法典 1394 条对擅自结婚的神职人员处以自科停职罚，对发

了终身愿的会士(非神职人员)如擅自结婚则处以自科禁罚 (2

项)，同时被开除会籍(刷条 1 项 2 款)。只发暂愿的会士或俗

世会的会士，或使徒生活团团员，如果结婚不受 1394 条 2 项的

禁罚，因为他们无法典 1佣8 条的婚姻限制，故结婚有效。不过

只要一结婚，立即被开除会籍或团籍 (ω4 条、 729 条、 746 条)。

所应注意者，凡被开除会籍的会士，其圣愿及一切由圣愿所

产生的权利与义务，皆自动停止 (701 条)。依此规定，如果一位

发了终身大愿的会士，不循正常途径向有关上司请求出会，以便

正式结婚，而以非法手段先依国法结婚，待被开除会籍后 4 再向

有权神父告罪，赦免其禁罚及罪过，然后再至本堂神父前，依定

仪式结婚。此种婚姻有效也合法，因为该会士依国法结婚时，已

被开除会籍(制条 1 项 2 款)。开除会籍的结果是圣愿及由圣愿

所产生的一切权利与义务自动取消 (701 条) ，即没有圣愿及由圣

愿所产生的婚姻限制 (1088 条) ，自然可有效及合法的结婚。至

于依国法结婚所受的自科禁罚，主教、副主教、主教代表或宗座

立案的神职修会的高级上司，均有权免除。该会士以非法手段结

婚，虽不足取，但就法律而言，应承认其婚姻为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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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堂区主任之免职程序 (amotio)

一、本堂神父对自己堂区的职务，做得不好时，教区主教得

将其免职(1740 条)。

二、法典 1741 条特别列举五种原因，作为主教免去本堂神

父职务时的参考。除该五种原因外，主教也可因其他原因免除本

堂神父之职务:

1.本堂神父做事的方式引起教友的反感与分裂。

2. 本堂神父办事能力减退，不能胜任，或因长期患病，不

能善尽职务。

3. 本堂已失去良好声誉，不为虔诚热心教友所信任;甚至

反对神父;而此种情形将持续很久，且有扩大之势。

4. 本堂神父有重大疏忽或失职行为，经警告不改者。

5. 本堂神父对堂区财产管理不善，使教会蒙受重大损失，

又无补救方法。

三、主教免去本堂神父职务时，应采取下列措施:

1.主教在调查后，发现上述原因之一时，应与本堂顾问团

中之两位神父商讨免职事宜。

2. 商讨后，主教认为应免职，则应将免职的原因及相关证

据向本堂神父提出。并请其于十五日内提出辞职。应注意的是，

为使劝免辞职的行为产生法定效力，主教务必指出免职的原因及

相关证据。原则上，劝勉辞职应以书面为之，但若口头劝勉，应

有书记宫在场或当着两个证人的面提出:不过应立即制作文书。

至于本堂神父辞职，亦应以书面为之，或在两证人前以口头为

之，方为有效(18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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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免职措施是针对教区神父而言，如果本堂神父是会士或

使徒生活团团员，则按法典创2条 2项办理;即主教命会士本堂

离开，同时通知其会长，不必办理其他手续。

3. 主教发出第一封劝勉辞职画后，能发生下列三种后果:

(1)本堂神父接受劝勉，并提出辞呈 (1743 条)。

(2) 本堂神父，于十五日有效期限届满，对主教的第一次劝

退，置之不理或拒绝辞职，而不说明拒绝理由，则主教应再次发

出劝退函，并指定答复期限。

接获第二封劝退函后，如本堂神父接受劝退并提出辞呈，则

一切问题解决，如仍置之不理或毫无理由，仅为拒绝而拒绝，则

主教于指定答复期限届满后，得发出免职令(1744 条)。如本堂

神父提出理由反驳主教，则主教应按下列 (3) 之步骤处理。

(3) 本堂神父提出理由反驳主教，而主教经过研究后，认为

本堂神父所提理由不充足，则主教应按下列步骤处理，行为才有

效z

①请本堂神父阅览卷宗(即主教借以免本堂神父职务的证

据) ，并提出答辩z 此项答辩的权利，是不可侵袍的。

②主教接获本堂神父的答辩后，如认为有必要，得再补充调

查，同时再与顾问团之二位神父讨论案情。

③主教与二位本堂神父讨论后，如认为不必采取免职措施，

则以裁定结案;如仍认为应免职，则可发出免职令(法典 1745

条)。上述三步骤，缺少一件，免职无效。

法典 1742 条..本堂顾问团" (ω曲揭) ，是由若干本堂神父

所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在主教免去本堂神父之职或调动本堂神父

之职时，依法向主教提供建言，以免主教一人独断独行，致产生

可能的错误，为害本堂神父，甚至为害教友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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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顾问团"的产生，由主教提名若干本堂神父作为候选

人，而由司锋咨议会票选产生，顾问团的团员至少应有两人，最

好是四人或五人，因为"此等司锋有不能之情形时，应另指定

他人" (alii)，此处的"他人" (alii)是指"本堂顾问团"的另外

两位本堂神父。所以，我的建议是:教区主教提名八、九位本堂

神父，规定由司锋咨议会选出五位组成"本堂顾问团气以供主

教执行免职或调职时，依法咨询的顾问。

本堂神父之调职程序

一、为了牧灵的益处或教会的需要，而调动本堂神父之职务

时，主教应以书面将调职计划通知本堂神父，并好言劝其接受

(法典 1748 条)。

二、本堂神父接到主教的调职令后，如欣然同意，则准备就

任新职。如不愿调职，则应以书面陈述拒绝调职的理由(法典

1749 条)。

三、主教于接获本堂的拒绝调职书后，如认为调职为宜，则

应同 1742 条所指定的二位本堂司锋商讨是否调职的理由:商讨

后，如仍以调职为宜，则主教应第二次以书面劝告本堂神父接受

调职(1750 条)。

四、本堂神父接获主教的第二次调职令后，如欣然同意，就

准备上任;但若仍拒绝，则主教有权发出调职令，并且规定堂区

出缺的期限。期限届满，则主教以法令宣布堂区出缺;然后正式

任命新本堂(法典 1751 条)。

因此，奉劝本堂神父，当主教第二次以劝告式请神父接受调

职时，最好同意调职，否则主教第三道正式调职令一下，本堂非

接受不可，没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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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法典 750 条增补

法典 750 条二项:再者，教会训导以确定的方式所提出的一

切及每条有关信仲及伦理的教义，应该坚决地被接受并坚持;即

璋些为了神圣的保护并忠信的呈现信仲宝库所必要的事物:因

此，任何人否认这些应该确定地坚持的主题者，就是反对天主教

会的教义。

注释 1983 年天主教法典问世时，并无 750 条二项，但

1~踊年五月二十八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颁发自动谕令"为维

护信仰"其中有-条新制订的法律，教宗命附于 750 条之后，

原 700条改为一项，新订条文称为二项，此乃 750 条二项之由

来。

一项与二项之分别在于:前者由教会公开宣布为信德的教

义，后者虽未经教会正式宣布为信德的教义，但"以确定的方式

提出有关信仰及伦理的教义" (参考信理部"神学家的教会使命"

调令 E 宗座公报 82 (1镜泊) 1157 页) ，人人应接受并确信无疑，

凡反对二项的教义者，经教会当局警告而不更改，依法典 1371

条之规定处以适宜的罚 (750条二项中文译文，录自王愈荣主教

译"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自动谕令"为维护信仰飞参考锋声

378 期 1锦8 年 10 月号 10 至 14 页)。

法典臼3 条增补
售理部:接受教会职务时的信德宣言及效忠誓词说明{中国主教

固礼仪委员会)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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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邀请以教会的名义执行职务的信友，应当按照宗座预

先批准的格式，亲自做信德宣誓<(天主教法典》八三三条)。此

外，关于担任特别职务所应做的"效忠宣誓"的义务，以往只是

为主教规定的，现在则延伸到《法典》八三三条， 5-8 项中所

提到的各种人士。所以需要提供并预先准备一项合乎此项目标的

誓词，修正其文词和内容，使其更符合梵二大公会议和以后一些

文件的教导。

"信德宣言"的格式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完全采用一九六七

年以前所用的誓词的第一部分，包括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AAS 59 (1967) P. 1臼8)。第二部分则经过修改，又分成三

节，更清楚的注明真理的类别和相对的要求的同意。

接受以教会名义执行职务时的效忠誓词，旨在补充信德宣

誓，是为《法典》八三三条， 5-8 项所提信友而规定的。此誓

词是特别编定的，其中第四、第五节提供了可资变换的辞句，供

度奉献生活的修会和度使徒生活的团体之高级长上应用。

这"信德宣言"和"效忠誓词"之新格式的文词，自一九八

九年三月一日开始生效。以下中译文词经由主教团于一九九 O 年

十一月常年大会中批准。

噩 信德宣言〈以后在法律规定应公开表明信仰时所应该用

的文词〉。

我 xx坚决相信并明认在信经中所包括的一切和每条信理，

就是:

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袍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袍在万世之前，

由圣父所生。袍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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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真天主。袍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是借着袖而造成的。地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袍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袍在般

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袍正

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袍还

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她的神国万世无疆。

我信圣神，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袖和

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事光荣，袖曾借先知们发言。

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

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 阿们。

我也坚决相信在书写的天主圣言中或传承中所包括的→切，

U及由教会借隆重的判断、或借惯常与普通的教导、所提出的那

些被认为是天主启示而应当相信的信理。

我并且坚决地维护并坚持、教会关于信德或伦理的教义、以

确定方式所提出的→切与每条信理或规律。

此外，我以意志与理志上的虔敬，尊崇赞同罗马教宗或世界

主教团、在执行正式的训导权时所宣布的教义，虽然他们并无意

以决定性行为予以宣布。

'氏在接受以教会名义所执行的职务时效忠誓词

( (法典》八三三条， 5-8 项所提信友的宣誓词)

1. 我 xx 在接受 x x 职时，应许在言语上或在行为上，常

与大公教会保持公融。

2. 我将尽心并忠实地执行我对普世教会与个别教会所应尽

的职务，在此教会中我蒙召，依照法律的规定，去执行我服务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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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执行以教会名义委派我的任务时，我将把信德的寄托

保持完整，将忠实地去传播并讲明信仰;因此，凡是与信仰相抵

触的道理，我将尽力躲避。

4. 我将遵从整个教会的共同纪律，我将支持对教会全部法

律的遵守，将特别遵从教会法典中所包括的法律。

5. 我将以基督徒的服从，遵守神圣牧者们以信仰正统导师

及教授身份所声明的，或以教会治理者身份所规定的，我并且要

忠信地扶助教区主教们，以便以教会名义及其委托下所应执行的

使徒行动，在同→教会的共融中得以完成。愿天主和我的手所触

摸到的天主福音如此助佑我。

<<法典》八三三条，第 8项所提信友，在念第 4及 5 段誓词

时，应稍加变换如下: > 
4. 我将支持整个教会共同的纪律，并且要促使教会全部法

律的遵守，特别是教会法典中所包括的法律。

5. 我将以基督徒的服从，遵守神圣牧者们以信仰正统导师

及教授身份所声明的，或以教会治理者身份所规定的，我并且要

自愿地与教区主教们共同工作，以便以教会名义及其委托下所应

执行的使徒行动，在无损于本会之性质与宗旨的情况下，在同一

教会的共融中得以完成。

〈锋声 378 期 1部8 年 10 月号 15 至 17 页〉




	封面
	序
	目录
	第一卷总则
	第二卷天主子民
	第一编基督信徒
	第二编教会圣统制
	第一组教会最高权力
	第二组地区教会及其组织

	第三编献身生活会及使徒生活团
	第一组献身生活会
	第二组使徒生活团


	第三卷教会训导职
	第四卷教会的圣化职务
	第二编其他敬礼行为
	第三编圣所及节期

	第五卷教会财产
	第六卷教会刑法
	第一编刑事罪与罚总论
	第二编刑罚分论

	参考书目
	附录


